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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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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耶克是 20 世纪最 重要的 思想家 之一， 而 且可以 说是虽 

长 期遭到 冷遇或 攻击， 晚年 其思想 理论却 得到尊 重和承 认最多 

的 一位。 哈 耶克人 生和学 术经历 丰富， 早 年在当 时学术 和艺术 

气 氣浓厚 的維也 纳湲染 甚深， 早露 锋芒； 二 战前银 转英 国伦敦 

经 济学院 任教， 曾 与声望 正隆的 凯恩斯 论战； 二 战后又 转赴美 | 

国， 在 芝加哥 大学社 会思想 委员会 任教， 孜孜 不倦， 五 十岁以 

后 还有多 部巨著 问世。 他眼界 宽广， 见识 精湛， 不仅获 得过诺 

贝 尔经济 学奖， 在政治 和道德 哲学、 社会 理论、 法 哲学、 思想 

史 等领域 内也都 有丰厚 的研究 成果。 但是， 他的研 究领域 和方， 

法虽然 多变， 有似 “狐 狸”， 基本 的问題 意识和 理念却 似“刺 J 

一 般执著 一贯。 在 某种意 义上， 哈耶 克的生 活和著 述可以 
秦 

说是 20 世纪 的一个 见证。  I 

对 哈耶克 的思想 国内外 已多有 研究。 而 永翔的 《心智 、知 

识与 道德》 一 书选择 从不仅 国内学 界比较 忽视、 西方学 界也较 
少 注意、 同时 又相当 复杂难 解的哈 耶克心 智理论 的角度 出发， 

对其 道德哲 学的基 础进行 了深入 细致的 研究， 可 以说为 国内外 

哈耶 克研 究 展现了  一个新 的视角 和 途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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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写 此书， 永翔 对哈耶 克原著 及对他 的研究 的原文 资料搜 

罗 甚全， 杭理 甚细， 直接 从外文 下手， 所用 资料翔 实可靠 。在 

充 分占有 大量第 一手资 料的基 础上， 他也 发挥了 自己的 思想冲 

力 和哲学 悟性， 并 使之落 实到缜 密分析 的层次 之上， 逻辑清 

晰， 环环 入扣， 写作 规范， 注释 详尽， 有一种 总体关 照的眼 

光， 并在 多处显 示出自 己的独 到见解 ^ 总体 上说， 是一 部功底 

扎实、 富有 卓见、 不可 多得的 论著。 

但是， 有 的涉及 现代性 甚或人 性之复 杂乃至 阴深的 问題似 

未 进入哈 耶克的 视野， 比 方说， 在 哈耶克 那里， 尚缺少 韦伯面 

对 现代性 的那样 一 种紧 张和 焦虑， 这是不 是也是 一种局 限性？ 

或 何以会 如此？ 我 想似可 在今后 进一步 的研 究中 予以留 意和 
挖掘。 

永 翔来自 农家， 童 年放浪 于湖湘 山水， 在大 学本科 原学计 

算机， 后 又研政 治学， 读 博士则 转入伦 理学， 等 于从自 然科学 

转 入社会 科学， 又转 入人文 学科， 且其在 行动领 域也曾 表现出 

颇强的 兴趣和 能力， 但 又终归 于思想 学术。 这些 广泛而 别致的 

经验和 训练， 我想 对他今 后的研 究工作 还一定 会大有 助益。 

21 世纪 伊始， 永翔 来北大 从我学 三年， 过往 甚多， 师生情 

笃， 深觉 其学风 严读、 做事 干练， 他主 译的第 欧根尼 •拉 尔修 

的 《名 哲言 行录》 也 是用力 甚深， 受 到相当 的重视 和好评 。永 

翔的理 论和知 识基础 比较多 面和 扎实， 具 有从事 哲学工 作的倍 

性和 濟屑， 有一 种思想 的爆发 力而又 能善加 规范， 问題 意识真 

切而 明确， 并能不 断限定 自已的 论题， 改善 自己的 方法， 表现 

出 一种富 有前途 的科研 能力， 未来 当大可 速 就， 是所望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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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书论题 及其可 能意义 

本书 的论题 及任务 在于： 研究和 解释弗 利德里 希 • 奥古斯 

特 •冯. 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 一 1992) 

的道德 哲学， 及 其哲学 基础。 

之所以 选择哈 耶克作 为研究 对象， 不 仅因为 哈耶克 “很可 

能是 20 世纪最 令人惊 叹的古 典自由 主义政 治经济 学家” 〔 1 〕 ， 

而 R 因为， 作 为一位 同时站 在所谓 “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 和“共 

同 体主义 阵营” 之外的 思想家 〔2〕， 哈耶克 提出的 问题以 及他为 

( 1 〕 这是 Peter  J.Boettke 在他 主编的 赠 耶克的 遗产》 “ 导言” 中对 哈耶克 的评价 ，参 

见 Legacy,  VoJ.I,  “Introd.”， p.xl。 

〔2〕 达 里所谓 “现 代自由 主义阵 营”和 “共同 体主义 阵营” 的划分 参考的 是雷德 尔的评 

论 （Raeder,  1999-b). 其中 “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 主 要以权 利论辩 或价值 论论辩 
为 核心， 其典型 代表是 罗尔斯 U.  Rawls)、 诺齐克 （R.Nozick) 和德沃 

金 （R.Dworkin)。 “共同 体主义 阵普” 則以麦 金太尔 （ A .  MacIntyre ) 、 喿德 
尔 （M.Sandel)、 泰勒 （C.Taylor) 等为 代表。 哈 耶克之 所以没 有被雷 德尔划 

归 “现 代自由 主义阵 营”， 是因 为他的 自由理 论体系 以一种 宏大的 社会理 论为背 

景， 从 而根本 不同于 **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 的权利 论辩或 价值论 论辩。 
1  # 



回答这 些问题 提供的 思路和 论辩， 对于 当代政 治和道 德哲学 〔 1 〕 

的 讨论具 有重要 意义。 

当然， 选 择哈耶 克作为 研究对 象并不 轻松。 这一方 面是因 

为， 哈耶克 本人的 涉猎范 围相当 广泛。 他 不仅作 为一名 职业经 

济学家 （和缪 尔达尔 一起） 荣膺了  1974 年的诺 贝尔经 济学桂 

冠， 而且 在政治 和道德 哲学、 法 哲学、 社会 哲学、 理 论心理 

学、 思 想史等 方面都 有相当 深入的 研究。 对这样 一位涉 猎面如 

此广泛 t  2  1 的思想 家进行 梳理， 要 找到一 条合适 的思路 将其各 

种论 辩串起 来并不 容易。 另一 方面也 因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 人们 对哈耶 克的思 想已经 作了相 当多的 讨论， 这 方面的 

研 究专著 就有几 十本， 研 究论文 数量之 多更不 待言。 在 这样一 

种相对 成熟的 研究现 状中， 要找到 一个合 适的解 释框架 而又不 

陷入重 复和俗 套似乎 也并不 简单。 

然而， 笔者 仍试图 寻找一 个可能 的解释 路径或 框架， 在寻 

求创新 的同时 对哈耶 克有所 综合， 甚或 重构和 引申。 在 大量阅 

读哈 耶克的 著述以 及相关 研究文 献的基 础上， 笔 者最终 将本书 

定名为 “ 心智、 知识 与道德 一 哈 耶克的 道德哲 学及其 基础研 

究”， 其 基本含 义及论 题范围 在于： 从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the 
ory  of  mind ) 以及 基于这 种心智 理论的 知识论 (theory  of 

•  knowledge) 的角度 ，对哈 耶克道 德哲学 的一些 基本论 题作出 ! 

* 梳理、 解释和 引申， 并在 哈耶克 的整体 理论框 架中阐 明“心 

智”、 “知 识”与 “ 道德” 这三 者之间 的可能 关系。 本书 的基本 
着眼点 在于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及以 之为基 础的知 识论， 最终旨 

1 归 则在于 哈耶克 的道德 哲学。 作出 这一选 题笔者 主要基 于如下 

〔 1 〕 本书没 有严格 区分政 治哲学 和道德 哲学， 确切 而言， 是 把政治 哲学视 作道徳 哲学的 

*  一个 子域， 即政治 領域的 道德哲 学《 

(2)  D.P.O’Brien 在 “作为 思想史 家的哈 耶克”  一文 中甚至 称哈耶 克的文 献知识 是“百 
科全书 式的'  参见 HCf：,  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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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 考虑： 

首先， 尽管 论者们 已从多 方面对 哈耶克 进行了 研究， 但对 

他的以 《感 觉的 秩序》 （Hayek,  1952  —  a/1976  —  a )  — 书为集 

大 成的心 智理论 却未予 重视。 这种状 况自约 翰 • 格雷于 1984 

年 提醒人 们注意 以来 （Gray， 1984/1998,  p.3) 仍没有 多大改 

观。 这不仅 在西方 世界是 如此， 在 中文世 界更是 如此。 人们 

对此的 普遍误 解看来 在于： 一方 面认为 《感 觉的 秩序》 只代表 
哈耶 克的早 期哲学 思想， 这种思 想与他 后期的 政治和 道德哲 

学、 法 哲学、 社会哲 学等关 系不大 ： 或以 为研究 哈耶克 的后期 

思想 可脱离 或不相 关于他 早期关 于心智 问题的 思考。 另 一方面 

可 能认为 ，以 《感 觉的 秩序》 为代 表的心 智理论 只是哈 耶克在 

另一个 独立于 经济、 政治、 法律、 道 德的领 域所作 的研究 ，而 

研 究这一 理论对 于我们 理解当 下世界 及其问 题意义 不大。 抑或 

可能 认为， 《感 觉的 秩序》 只是一 部哈耶 克本人 所谓的 理论心 
理学 著作， 它 的意义 只是在 心理学 领域。 

以 上误解 并不仅 仅存在 于我们 今天对 哈耶克 的研究 之中， 

而 是自哈 耶克的 著作出 版以来 就一直 存在。 哈耶 克本人 曾在一 
个不 怎么起 眼的注 释中谈 到过这 种境况 ： 

( 1 〕 就笔者 所知， 多少 涉及过 哈耶克 《感 觉的 秩序》 一书的 基本论 《 的 英文论 文大致 
有： Robert  P.de  Vries,  1994,  Barry  Smith ,  1997 1  D .  A . Reisman ,  1997 j  Walter 

B.Weimer,  1999 »  Roeemary  Agonito,  1999«  Gary  T, Dempsey,  1999$  William 

N.Butos  and  Thomas  J.Mc  Quade,  2002. 此外， Norman  P. Barry  (1979)、 John 

Gray  (1984/1998〉、 Chandran  Kukathas  (1989),  Steve  Fleetwood  (1995),  Bar-  j 

baraM. Rowland  (1987) 也多少 论及过 《感觉 的秩序 》 —书， 但 均来做 专门研 I 

究。 就中 文文献 而言， 邓正来 在其专 題论文 ■•知 与无 知的知 识观” （收录 于邓正 

来， 1998) 中 涉及过 《 感觉 的秩序 》 的基本 论粗。 汪 丁丁在 其论文 ••哈 耶克 ‘扩展 

秩序’ 思想 初论" （汪 丁丁， 1996,  1997 和 1998) 和 “ 行为、 意 义与经 济学” （汪丁 

丁， 2003) 中也 谈到过 该书论 題的重 要性。 此外， 頋 志龙在 “哈耶 克心灵 学说述 i 

评”  一文 （栽于 《中国 旷业大 学学报 • 社 会科学 版》， 2000 年第 3 期） 中 也论及 
了 《感觉 的秩序 》 及 其基本 论题。 



我 在社会 科学领 域中的 同仁一 般都认 为我在 《感 觉的 

秩序： 理 论心理 学原理 探究》 （伦 敦和芝 加哥， 1952  )  一 

书 中所做 的研究 是没有 什么意 思的或 难以理 解的。 …… 当 

时， 我的 观点在 很大程 度上背 离了那 个时候 普遍盛 行的思 

想， …… 但是， 当我在 数年以 后把这 些观点 发表出 来的时 

候， 这些 观点还 是得到 了心理 学家的 尊重， 不过他 们好像 

并没 有很理 解这些 观点。 又过了  25 年 以后， 心理学 家们才 

似乎 发现了 这本书 . (Hayek,  1982， Vol.lll,  pp.  199— 200, 

note  26  { 中译本 下册， 第 534— 535 页， 注释 26) 

然而， 哈耶克 同时也 说道: 

但是， 对这 个问题 （即 心智 理论的 问题。 —— 笔者 

注） 所作的 研究， 却对 我大有 裨益， 它帮助 我澄清 了我心 

智中 许多与 社会理 论密切 相关的 问题。 我对 进化的 认识、 

对 自生自 发秩序 的认识 以及对 我们努 力解释 复杂现 象的方 

式与 限度的 认识， 在很大 程度上 都是我 在撰写 《感 觉的秩 

序》 一书的 过程中 逐渐形 成的。 的确， 我在 学生时 代对理 

论 心理学 研究的 结果， 对我形 成有关 社会科 学方法 论的认 

识 起到了 很大的 作用， 同样， 借助于 我在社 会科学 中学到 

的 东西去 澄清并 阐明我 在早期 形成的 心理学 观点， 也对我 

后来 的整个 科学研 究起到 了很大 的帮助 作用。 (Ibid.) 

在 这里哈 耶克明 确告诉 我们， 《感 觉的 秩序》 一书， 或更 准确地 

说是， 他 围绕该 书主题 人的心 智秩序 （the  mental  order ) 

如 何形成 和进化 所作的 思考， 事实上 影响了 他一生 的学术 

工作。 他的心 智理论 和他的 社会科 学思考 （就 广义 而言， 包括 

他 的经济 理论、 社会 哲学、 法 哲学、 政治和 道德哲 学等）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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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 《感 觉的 秩序》 出版后 的整整 40 年时间 里是交 互影响 

的。 而如 果接受 哈耶克 本人的 说法， 即该 书的核 心思想 导源于 

他在 20 世纪 20 年 代在维 也纳大 学念书 时的一 篇心理 学论文 

(Hayek,  1952  -  a/1976  -  a,  pref. ), 那 么这个 时间跨 度还可 

拉长 30 年。 另 一方面 我们可 发现， 对心 智问题 的思考 不仅时 

隐 时现于 哈耶克 在出版 《感 觉的 秩序》 之 前撰写 的几部 著作之 

中 ，如 《通 往奴役 之路》 （Hayek， 1944/1994 -a)、 《个 人主义 

与经济 秩序》 （Hayek， 1949)、 《对 科学的 反动： 理性滥 用之研 

究》 〔 1 〕 (Hayek,  1952 -b/1979 -a) ， 而 R 在他 分别于  1%7 和 

1978 年出版 的两部 论文集 《哲 学、 政 治学和 经济学 研究》 

(Hayek， 1967/1978- b) 和 《哲 学、 政 治学、 经 济学和 思想史 

的新 研究》 （Hayek， 1978 -c) 中 也占据 着一席 之地。 尤其在 

他 后期的 《自 由秩序 原理》 （Hayek， 1960/1978 -a),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Hayek,  1982) 和 《致 命的 自负》 （Hayek， 

1988/1990) 这三部 经典著 作中， 我们也 不时可 以发现 哈耶克 

诉诸 了对人 的心智 问题的 考察。 在 这个意 义上， 笔者赞 同德姆 

普 西对哈 耶克所 作的这 样一个 评论： “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并不 

仅仅体 现于单 —— 部 著作， 相反它 贯穿于 他的所 有著述 。” 

〔1〕 笔者最 初按照 一般思 路将该 书题名 M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denoe" 翻译 

成 “科学 的反革 命”， 但 邓正来 认为用 “反 革命” 一词不 妥* 这 主要是 因为， “反革 

命” 这一说 法在某 种意义 上是一 种革命 话语的 延伸， 相 对于中 国的特 殊语埭 而言， 

它 更多的 是一种 “ 文革” 话语的 延续。 按 照这种 话语的 逻辑， 当我们 指称某 一对象 

为 “ 反革命 ”时， 它实 际上同 时反过 来意指 自己是 “革 命”的 —— 在这里 存在一 

种 “箪 命”和 “反 革命” 的二元 对立。 但 哈耶克 本人是 一个进 化论的 理性主 义者， 

尽 管他在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  一书 

中对 科学主 义或唯 科学论 （scientism) 持坚定 的批判 态度. 但 这并不 意味着 他本人 

对 科学及 其发展 持一种 “ 革命” 立场。 在这个 意义上 邓正来 认为， 在 翻译该 书题名 

时应 当回避 “反 革命” 这种 表述， 以 避免人 们对之 作一种 苓命 话语的 附会或 引申. 

鉴 干此， 笔 者从邓 正来之 意见将 该书题 名译作 ** 对 科学的 反动： 理性滥 用之研 

究”， 同时在 此谨向 邓正来 致谢。 



( Dempsey ,  1999,  p.255) 

在笔 者看来 ，以 《感 觉的 秩序》 为集 大成的 心智理 论实是 

哈耶克 整个理 论体系 的哲学 基础。 〔" 在这一 点上， 约翰 • 格雷 

对 《感 觉的 秩序》 的评论 也较为 中肯： “ 若要充 分理解 哈耶克 
的 著述， 我们 必须对 它的论 据进行 仔细的 研究， 不仅因 为这部 

著作 是他的 一般哲 学的最 广泛最 明晰的 陈述， 而且 因为它 最淸楚 

地展现 了哈耶 克著作 中正在 发挥作 用的思 想影响 力。” （Gray, 

1984/1998,  p.3) 不过， 格 雷在作 这种评 论时似 也犯了 一个错 

误， 即有意 无意地 把哈耶 克的以 《感觉 的秩序 》 为 代表的 心智理 

论与他 的知识 论混淆 了起来 （参见 ibid.， J)P.l— 8)。 〔2〕 然 

而， 在笔者 看来， 这两 者之间 尽管存 在某种 联系， 但它 们的考 

察 对象、 论题 范围以 及在哈 耶克整 个理论 体系中 的地位 是不同 

的。 槪要 而言， 哈耶克 的知识 论以人 类知识 为考察 对象， 它探 

讨 的主要 是知识 在人类 社会中 存在和 传播的 形式， 以及 对人类 

行为 和社会 秩序之 形成和 维续的 影响。 相对 而言， 这种 探讨是 

在宏 观的层 面上进 行的。 而 他的心 智理论 以人的 心智为 考察对 

!  〔  I 〕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是 否成其 为他的 整个理 论体系 的哲学 基础， 甚或这 一说法 是否确 

当， 可以 存疑。 因为 另一种 意见也 许可以 将其哲 学基础 归结为 -- 种世 界观， 或一种 

本 体论， 并取 得同样 充分的 论据。 比如 史蒂夫 • 弗利特 伍德躭 从本体 论的角 度对哈 

耶克 的社会 理论作 出过历 时性的 梳理， 参见 Fleetwood,  1995。 

[  2 〕 尽管约 翰 • 格 雷没有 直接把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等 同子知 识论， 但他的 一些论 述却表 
明， 他的确 对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和知识 论有所 混淆。 比如 在上文 引述的 那段评 

论 《感 觉的 秩序》 的文字 后面， 格雷随 即作了 这样的 陈述： “最关 键的是 ，它 （即 
《感 觉的秩 序》。 —— 笔 者注） 所维 护的知 识观乃 为哈耶 克在其 经济理 论和社 会哲学 

中提出 的许多 见解所 预设。 哈耶克 著述的 晦涩难 懂和精 深微杪 一 许 多评论 者论及 

了 这一点 —— 在很大 程度上 可以这 样得到 解释， 即评 论者们 没有领 会到， 哈 耶克在 
知识和 心智哲 学领域 的著述 与他在 经济和 社会理 论中所 坚持的 立场之 间存在 很大的 

相关性 。”  (Gray,  1984/1998,  p.3) 在这 里格雷 尽管认 识到了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和 
知 识论相 对于其 经济和 社会理 论的哲 学基础 地位， 但他 不仅把 哈耶克 的知识 论与其 

心智理 论相提 并论， 其 至在某 种程度 k 还把 《感 觉的 秩序》 直 接理解 成了一 部“维 

护知 识观” 的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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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是一种 微观的 探究， 即探究 人的心 智秩序 如何形 成和进 

化。 这种 探究解 释了人 们究竞 是如何 获得知 识的， 以及 知识在 

微 观层面 上是如 何存在 于人的 心智之 中的。 在这个 意义上 ，尽 

管 哈耶克 的知识 论和其 心智理 论在哲 学性质 上是相 同的， 即都 

属 于一般 哲学认 识论的 范畴， 但它 们的哲 学地位 不同。 这种不 

同 在于： 哈耶 克的知 识论以 其心智 理论为 基础， 甚至在 某种意 

义上可 以说， 前 者只是 后者的 结论。 就此 而言， 尽管有 些论者 

(如 约翰 •格 雷） 认 为哈耶 克的知 识论在 其整个 理论体 系中扮 

演着某 种哲学 基础的 角色， 但 在笔者 看来， 他的 心智理 论更是 

其 基础的 基础。 

鉴 于心智 理论在 哈耶克 整个理 论体系 中的这 种基础 地位， 

笔者 以为， 研 究哈耶 克最好 首先从 他的心 智理论 开始。 同时， 

考虑 到人们 对其心 智理论 的普遍 忽视， 尤其 是中文 世界 此项研 

究的 阙漏， 笔者 试图在 本书对 其心智 理论作 一槪要 梳理。 这可 

视作 是本书 选题的 第一种 考虑。 

当然， 如果 仅仅是 为了填 阙补漏 的话， 那么 我们更 应专注 

于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 但这样 的话， 本书 将变成 一种纯 粹的哲 

学 认识论 （或 按哈 耶克本 人的说 法是， 理论心 理学） 的 考察。 

我们不 打算这 样做， 而想最 终回到 道德哲 学的问 题上来 。然 I 
蟾 

而， 就哈耶 克的道 德哲学 而言， 我 们似乎 也很容 易形成 这样的 

认识： 既 然是考 察道德 哲学的 问题， 那么 我们只 需专注 于哈耶 
I 

克关 于伦理 道德的 言述就 够了。 这 种看法 是不适 当的， 至少对 

哈耶克 而言是 如此。 相反， 考察哈 耶克的 道德哲 学必须 追溯到 i 

他 的心智 理论和 知识论 （社会 理论） 〔U， 因 为他的 道德哲 学的， i 

一 些基本 论题和 论据， 如对个 人自由 的维护 、对 “社会 正义”  I 

〔I〕 严格 说来， 哈耶克 的知识 论是其 社会理 论的基 本论埋 之一， 只 不过这 种知识 论构成 丨 
了我 们理解 和解释 哈耶克 道德哲 学的一 个重要 前提。 因 此我们 在这里 把哈耶 克的知 ! 

识论 与其社 会理论 并提。  ! 



心 的 批判、 对 人的自 我和共 同体及 其相互 关系的 理解， 以 及对道 

\ 德行 为规则 的存在 形式及 形成进 化的解 释等， 事 实上都 扎根于 

后者 之中。 这正 如上文 的结论 所示， 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是其整 

个理 论体系 的哲学 基础， 在这 个基础 之上才 有他的 知识论 （社 

知 会理 论）， 进而 才有他 的道德 哲学。 就此 rfii 言， 本书选 题的第 

I 二种 考虑就 在于： 我 们考察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和 知识论 （社会 
1 理论） 实际 上是为 考察他 的道德 哲学做 准备， 我 们的最 终落脚 

与 点仍在 于道德 哲学， 而不是 其他。 

本书选 题的第 三种、 也 是最重 要的一 种考虑 在于： 本书 

m  想使心 智理论 成为一 个理解 和解释 哈耶克 的独特 视角， 试图 
从 心智理 论的角 度来考 察哈耶 克的其 他理论 论辩， 如 知识论 

! 和道德 哲学。 当然， 要使 某一种 理论或 论辩成 为解释 某一位 

: 思想 家的“ 视角” 的话， 这 种理论 或论辩 看来须 贯穿于 该思想 
家理论 思考的 始终。 通过 上文对 哈耶克 心智理 论在其 整个理 

论体系 中的哲 学基础 地位的 说明， 笔者以 为这种 “视 角”是 
! 能够成 立的。 因为既 然如德 姆普西 所说， 哈耶 克对心 智问题 i 

的思考 贯穿于 他的整 个理论 著述， 那么 我们就 有可能 把心智 

理论当 作一根 红线， 将他 的其他 论辩， 如 知识论 （社 会理 \ 

论） 和道 德哲学 等串在 一起， 甚至 还可能 获得一 种意想 不到的 i 

! 效果。 

当然， 本 书试图 将心智 理论作 为理解 和解释 哈耶克 的“视 
I 

角” 的这种 做法， 也可 能存在 某种缺 陷甚或 导致某 种弊病 ，即 
这种视 角可能 是褊狭 而不全 面的。 也就 是说， 从 这种视 角我们 

也 许只能 看到哈 耶克的 某一个 方面， 而看 不到其 他甚至 更重要 

的 方面， 从而 可能导 致有失 偏颇的 解释。 不过本 书试图 确立的 

这 种心智 理论的 视角并 不是排 他的， 它并 不排斥 对哈耶 克的其 

他理 解方式 和解释 途径， 相反， 它 跟其他 方式和 途径是 可以兼 

容的。 比如， 史蒂夫 • 弗利特 伍德从 本体论 的角度 （Fleet- 

wood,  1995)、 邓正来 在确立 “ 哈耶克 的终身 问题” 的 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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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 会理论 的角度 （邓 正来， 1998,  2003- a)， 对哈耶 克作出 

的解 释都是 非常成 功的。 笔者 相信， 对任 何一位 思想家 或任何 

一 个文本 的读解 都是开 放的， 我们 不太可 能找到 一种完 全的或 
全涉的 方式或 途径， 通过它 可以穷 尽该思 想家或 该文本 的所有 

可能 意义。 实 际上这 也正是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本 身所要 给予我 

们 的结论 （参 见第一 编第五 章）。 

总之， 从心智 理论这 个视角 —— 如果成 立的话 一 对哈耶 

克 作出的 理解和 解释， 或多 或少能 进一步 完善、 丰富， 或者挖 
掘、 引申 哈耶克 所具有 的可能 意义。 确切 而言， 以心智 理论为 

基础来 理解和 解释哈 耶克， 不仅可 以使我 们更准 确地把 握哈耶 

克的 知识论 乃至其 整个社 会理论 的哲学 论辩， 而 且可以 使我们 

更深 刻地洞 察哈耶 克道德 哲学的 意义。 尤 其是关 于道德 行为规 

则 在人的 心智及 整体社 会秩序 中的可 能存在 形式， 及其 对人的 

行 为产生 影响和 约束的 可能方 式等， 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具有独 

特的 价值。 就此 而言， 笔者 以为， 哈耶克 之所以 能在自 由思想 

史上留 下不可 磨灭的 足迹， 不仅是 因为他 对促成 二战后 （古 

典） 自由 思想的 复兴起 到了不 可替代 的作用 （李 强， 1998, 第 1 

三 章第八 节）， 也 不仅是 因为他 —— 如有些 论者所 认为的 —— 

促成 了自由 思想的 认识论 和进化 论转向 （Gray， 1984/1998, 

pp. 134  — 135), 抑 或不仅 是因为 他继承 苏格兰 道德哲 学的传 

统， 为当代 自由思 想提供 了一个 社会理 论的解 释框架 （邓正 

来， 1998  ,  2003- a), 而且是 因为， 他从心 智理论 （和 知识 

论） 的微 观层面 上为关 T 个 人自由 的各种 论据提 供了深 刻的哲 | 
学 根据， 同 时也为 我们理 解道德 传统， 甚 或为我 们认识 周遭世 

界和理 解人类 自身的 存在方 式及其 限度， 提供了 一个独 特的理 
论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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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二 对本 书论题 的限定 

知  如上文 所述， 哈 耶克研 究关涉 面非常 广泛， 而本书 所选取 

i  I 的 心智理 论及以 之为基 础的知 识论作 为一个 考察的 “视 角”， 
1 并 不是全 涉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本 书论题 必然有 它自身 的局限 

与 或 限定， 这主要 在于： 

首先， 就学 科范畴 而言， 本 书除了 在第三 编第一 章讨论 

m  “ 社会主 义计算 ”外， 不打算 涉及哈 耶克的 经济学 理论， 尽管 

m\ 哈耶克 作为一 名职业 经济学 家荣膺 过诺贝 尔经济 学奖。 而 
且， 除 了在个 别地方 提及了 哈耶克 的法治 观念或 “法律 下的自 

由” 观念， 以 及讨论 了一般 性法律 规则的 基本特 性外， 本书也 
不打算 就哈耶 克的法 哲学作 出专门 讨论。 

其次， 笔 者除了 力图在 第一编 全编和 第二编 第四章 给出哈 

耶克心 智理论 的一个 相对全 面的介 绍外， 也不打 算详细 讨论哈 

耶 克的社 会理论 以及政 治和道 德哲学 的所有 问题。 具体 说来， 

I 就社 会理论 而言， 本书主 要只涉 及哈耶 克的知 识观、 规 则观和 

I 社会秩 序观。 尤其鉴 于邓正 来在中 文世界 的已有 研究， 本书也 

I 没有 就此展 开详细 的文本 分析， 只 是在邓 正来已 有研究 的基础 
I 

(1〕 关于 哈耶克 经济学 理论的 讨论， 可参见 O’DriflcoU,  1977,  Barry， 1979,  But- 

ler,  1983 1  Tomlinson,  1990»  McCormick ,  1992!  Steele,  1993 •  Gamble t 

1996， Cochran  and  Glahe,  1999, 以 及分別 收录在 论文集 EH •  HSR  $  CA  (Vd. 

I,  II,  III,  IV) f  HCE,  HESP,  Legacy  (Vol.in),  HR,  HP£  等之 中的相 关经济 

学 论文# 

2〕 关于哈 耶克法 哲学的 讨论， 可参见 Dietze,  1976c  Vosaef  1994,  Dun,  1994f 

Roos,  1994,  Ogusf  1999,  Cliteur,  2000,  Liggio,  200Di  Burczak,  2002,  Drf- 

fains,  2002,  Norman  Barry f  1979,  c.V,  Gray， 1984/1998,  c.IIIp  中文世 界的研 

究成果 蚵 参见邓 正来， 2002. 



上点到 为止。 本书 涉及哈 耶克社 会理论 的主要 目的在 丁：在 I 
引出哈 耶克的 知识论 和规则 观的基 础上， 力图为 它们提 供一种 

心智 理论的 解释， 进而为 讨论哈 耶克的 政治和 道德哲 学作铺 

垫。 另一 方面， 尽 管哈耶 克的政 治和道 德哲学 是本书 旨归所 
在， 本书 也不打 算讨论 哈耶克 政治和 道德哲 学的方 方面面 ，而 

仅从他 的心智 理论及 基于其 上的知 识论的 角度讨 论与之 紧密相 

关的几 个主要 论题， 如哈耶 克在其 知识论 和规则 观的基 础上对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的 批判和 对个人 自由的 主张， 以及他 对“社 

会 正义” 的 批判和 他本人 的形式 正义或 “法治 正义” 观念 ，等 

等。 至于 哈耶克 政治和 道德哲 学的其 他一些 论题， 如经 常为论 

者们论 及的哈 耶克对 “自 由”和 “ 强制” 槪念的 界定、 他的宪 I 
政 原则， 以及 他为反 对计划 和主张 个人自 由提供 的价值 论论辩 

等， 本书都 只简要 提及， 不打 算详加 论述。 此外， 尤其 值得强 

调 的是， 本书 就哈耶 克政治 和道德 哲学的 讨论除 了着重 解释他 •  譬 

对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和 “社会 正义” 的 批判， 以 及对个 人自由 

和形式 正义或 “法治 正义” 的主 张外， 更加 注重在 哈耶克 心智， 
理 论和知 识论的 基础上 对哈耶 克作出 重构和 引申。 这主 要在： 

于， 第三 编第三 章通过 引述和 评论论 者们对 哈耶克 （尤 其是他 i 
# 

的个人 观或自 我观〉 的共同 体主义 批判和 解释， 以 哈耶克 的心丨 

智理论 为基础 ，对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观念 及其同 一性， 以及 I 
与哈 耶克意 义上的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的相 互关系 的详细 i 
讨论。  ! 

再次， 我 们还有 必要从 本书论 述框架 或考察 路径方 面对本 i 

书论 题作出 限定。 一 如我们 所知， 哈 耶克自 20 世纪 20 年代初 

[ 1 〕 关于 哈耶克 社会理 论的一 些核心 论題， 如 自生自 发秩序 现念、 文 化进化 理论、 方法 

论个人 主义、 规則和 社会秩 序二元 观等， 也可 参见邓 正来， 1998  ,  2000  ,  2001, 

2002  ,  2003- a,  2003 - b。 另外， 就本 书对哈 耶克社 会理论 的讨论 而言， 读者* 好 
参考 邓正来 的相关 论述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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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 也纳火 学念 书时就 开始心 智理论 著述， 此 后直到 1988 年 

出版 《致 命的自 负》， 以及 1991 年出版 论文集 《经济 自由》 

(Hayek,  1991 -a), 乃至到 1992 年 逝世， 他的 理论思 考和著 

述的时 间长达 70 余年。 在这 70 余 年里， 如弗利 特伍德 所说， 

哈耶克 的思想 “经历 了一系 列的变 化”， 其中 “ 有些现 存观念 

原 封不动 地保存 r 下来， 有 些被修 改了， 有些则 被抛弃 了”， 

就此 而言， 哈耶克 的思想 发展实 是一个 “ 变化和 连续性 交错重 

叠的过 程”。 （参见 Fleetwood， 1995,  p.4) 在这个 意义上 ，如 

邓正来 对笔者 所说， 研 究哈耶 克不可 能抛开 “ 时间” 的 考虑， 
即 不可能 不考察 哈耶克 的思想 和理论 论辩在 70 余年发 展过程 

中 的可能 嬗变。 就这种 “ 时间” 考虑 而言， 弗利 特伍德 和邓正 
来 各自在 此方面 作出了 很好的 示范。 比如， 弗利 特伍德 对哈耶 

克作出 了所谓  “ ‘Hayek-I’  — ‘Hayek-II’  — ‘Hayek-III’”  的分 

期， 并 在此基 础上对 哈耶克 社会经 济理论 在不同 时期的 不同本 

体 论预设 作出了 很好的 解释和 分析。 （参见 Fleetwood， 1995) 

邓 正来则 在这种 “ 时间” 解释 框架或 考察路 径的基 础上， 不仅 
对 哈耶克 的社会 理论， 尤其 是其知 识观， 在不同 时期的 可能嬗 

变作 出了深 入辨析 （参 见邓 正来， 1998 或 2003- a), 而 且对哈 

耶 克的法 哲学， 尤其 是其法 治国观 念的可 能嬗变 （即 从大陆 

“法 典法法 治国” 观念 向英美 “普 通法法 治国” 观念的 转变） 

作出 了梳理 （参 见邓 正来， 2002 或 2003- a)。 

应当 承认， 就哈耶 克理论 思考和 著述的 70 余年发 展过程 

及其可 能嬗变 而言， 弗利 特伍德 和邓正 来所突 显的这 种“时 

间” 关 注的确 构成了 研究哈 耶克的 一个有 力的、 甚至在 某种程 
度上还 必不可 免的解 释框架 或考察 路径。 不过， 同样如 弗利特 

伍德 所说， 哈耶 克的思 想在作 为一个 “ 变化” 过程 的同时 ，也 

是一 个具有 “连 续性” 的 过程， 而 在这个 “变化 和连续 性交错 

重叠 的过程 ”中， 哈 耶克的 思想观 念尽管 “ 有些被 修改了 ，有 

些则 被拋弃 了”， 但同样 “ 有些现 存观念 原封不 动地保 存了下 



来”。 比如， 哈耶 克早年 提出的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和 相应的 

“经验 无知” 论辩 U〕， 在他 最后一 部专著 《致 命的 自负》 中仍 

旧是 他反对 集体主 义计划 论的一 个核心 论辩。 又如， 尽 管哈耶 

克 对一般 性规则 或原则 的具体 解释在 前后期 〔 2 〕 存在一 些根本 

的 差別， 但他对 一般性 规则或 原则的 诉求自 始至 终从未 改变或 

移易。 就此 而言， 哈 耶克的 思想发 展在作 为一个 “ 变化” 过程 

的 同时， 也因为 其中的 “连 续性” 而成 其为一 个不断 “ 累积” 

的 过程。 这种 “连 续性” 及 相应的 “ 累积” 特征， 使得 研究哈 

耶克 的另一 种解释 框架或 考察路 径成为 可能， 这就是 “ 结构” 

和 “逻 辑”。 也就 是说， 除 了弗利 特伍德 和邓正 来突显 的“时 

间” 关注外 （这种 “ 时间” 关注 为哈耶 克思想 发展的 “ 变化” 

特 征所规 定和要 求）， 我们也 可以从 “结 构”和 “ 逻辑” 的角 
度 来考察 和解释 （其或 引申） 哈耶 克的思 想观念 及相应 的理论 

论辩， 即可 以对哈 耶克整 个理论 体系作 一种横 向的结 构的分 

析， 分析 他的各 种理论 论辩之 间的内 在逻辑 关联。 f 3  j 相 对于本 

前 

书论题 而言， 鉴于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实质 上贯穿 于他的 整个理 

论 体系， 我们 尤其试 图以心 智理论 和基于 其上的 知识论 作为基 

本 视角， 主要 从横向 的结构 的层面 来分析 和解释 哈耶克 理论体 

系中各 种不同 论辩或 论题之 间的内 在逻辑 关联， 这实质 上构成 

了 本书的 基本考 察路径 和解释 框架。 

此外， 我们还 需要说 明如下 几点： 

(1) 鉴于哈 耶克思 想发展 的上述 “ 累积” 特征， 本 书确立 
的这种 基于心 智理论 和知识 论 的结构 和逻辑 的分析 框架看 来必然 

〔1〕 参见 本书第 二编第 二章的 相关讨 论^ 

〔2〕 关 于这种 “前 ”  后” 时间 分期， 可参 见本书 第二编 第二聿 2.2.4 的相 关说明 。 

[3] 这种 可能性 尤其显 见于这 样一种 考虑： 当 我们把 哈耶克 后期的 相对成 熟的思 想观念 

系统 称作一 种理论 “体系 ”时， 我 们对这 一体系 内部的 “ 结构" 和构 成该体 系的各 

种 具体理 论论辩 之间的 “ 逻辑” 关联的 关注， 就 更成其 为理解 和解释 哈耶克 的一种 
可能 （甚 至也是 必要） 的 方式和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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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也 必须） 以哈耶 克的成 熟思想 体系作 为考察 对象。 也就 是说， 

本书 将主要 考察哈 耶克后 期的成 熟理论 论辩， 这主 要包括 “经验 

无 知”和 “哲学 无知” 这两 种相互 不同但 紧密相 关的知 识论论 % 

辩、 他 对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诉求和 解释， 以及相 应的文 化进化 
知 

识 

与 

道 

德 

观念、 自生自 发秩序 （或自 发扩展 秩序） 观 念等。 当然， 值得 

指出 的是， 哈 耶克后 期的这 种成熟 的理论 论辩体 系作为 一个长 

期 “ 累积” 过程的 产物， 事 实上也 包括哈 耶克前 期就已 经确立 

起来的 一些自 始至终 都为他 所坚持 的论辩 或论据 比如上 

文提及 的哈耶 克早在 20  ttL •纪 30 年 代就已 经牢固 确立的 “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和 相应的 “经验 无知” 论 辩等。 

(
2
)
 
 

正因 为主要 以哈耶 克的成 熟思想 体系作 为考察 对象， 

本书确 
立的这 

种基于 
心智理 

论和知 
识论的 

结构和 
逻辑的 

分析框 
架使得 

本书不 
打算像 

弗利特 
伍德那 

样着重 
关注哈 

耶克思 
想发展 

的 “ 变化” 特征， 也就 是说， 本书 不打算 
像弗利 

特伍德 
那样基 

于一种 “ 时间” 考 察路径 或解释 框架， 专 注于对 
哈耶克 

的思想 
在各 个不同 

时期的 
发展和 

嬗变予 
以深入 

辨析。 

(

3

)

 

 

尽管依 据哈耶 克思想 发展的 “ 累积” 特征， 本书主 

要 （注 意：是 
“主 要”） 

采取 一种结 
构和逻 

辑的分 
析框架 

，但 

这种分 
析框架 

与弗利 
特伍德 

（和 邓正来 
〔2〕） 

所突显 
的“时 

间” 分析 框架并 
不相互 

排斥。 
相反， 

这两 种不同 
的考察 

路径或 

〔 1 〕 与邓正 来指称 “ 哈耶克 的终身 问睡” 相 类似， 我 们马以 把这些 自始至 终为哈 耶克所 

坚 持的理 论论辩 称作哈 耶克的 “终 身论据 n。 

〔2〕 邓 正来尽 管也像 弗利特 伍德那 样突显 了一种 强烈的 “ 时间” 关注， 即 着重关 注了哈 
耶克 的思想 在不问 时期的 发展和 嬗变， 但实 际上， 他的 整体考 察路径 或解释 框架也 

并不 完仝是 “时间 ”的， 相反， 其 中也有 很大的 “结构 ••和 “ 逻辑” 的取向 。比 

如， 他 的第一 篇长文 “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研究” （栽 干邓 正来， 1998), 以及 他对哈 

耶克法 律哲学 的研究 （邓 正来， 2002) 等， 实 际上主 要是基 于一种 “ 结构” 和“逻 

辑” 的 分析框 架的， 只不过 邓正来 在其中 突显了  “ 时间” 的一 面而已 * 躭此 而萏， 
邓正来 研究哈 耶克的 考察路 径或解 释框架 与本书 确立的 路径或 框架实 质上没 有裉本 

区别。 

⑩ 14 



解释框 架之间 实质上 是紧密 关联并 相瓦兼 容的。 我们可 以在关 I 

注哈 耶克思 想体系 的内在 “ 结构” 及其各 种具体 理论论 辩之间 

的相互 “ 逻辑” 关联的 同时， 兼顾 哈耶克 不同理 论论辩 在“时 

间” 中或 在不同 时期的 “ 变化” 或 嬗变。 这 实际上 正是本 书最 
终 所采取 的分析 和解释 策略。 也就 是说， 尽管本 书没有 专注于 

对哈耶 克的思 想在各 个不同 时期的 嬗变予 以详尽 辨析， 但笔者 

试图在 依据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及基 于其上 的知识 论对哈 耶克思 

想 体系的 “ 结构” 或不同 理论论 辩之间 的内在 “ 逻辑” 关联进 

行 考察的 同时， 也对哈 耶克不 同理论 论辩在 “ 时间” 中 的“变 

化” 予 以适当 关注。 比如， 本 书第一 编主要 考察哈 耶克于 1952 

年 出版的 《感 觉的 秩序》 一书中 的心智 理论， 第 二编第 四章在 | 
解释 哈耶克 社会理 论的心 智理论 根据时 则主要 考察哈 耶克后 

期 （确切 而言是 1960 年 之后） 著述中 的心智 理论。 又如， 本书 

第 二编第 二章在 梳理哈 耶克知 识论论 辩的两 种不同 “ 逻辑范 I 

式” （即 相对于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的 “经验 无知” 论 辩和相 

对于 “ 默会知 识”的 “哲学 无知” 论辩） 时， 也 适当关 注了哈 

耶克的 思想在 “ 时间” 中的 “ 变化” 特征。 

最后， 在 作出上 述限定 的基础 上我们 还可概 括-下 本书论 

题 的总体 思路： 首先集 中且系 统地阐 释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I 然 

后掲 示这种 心智理 论对于 我们认 识周遭 世界、 人 类社会 和我们 

自身 的可能 意义， 以及我 们的心 智或理 性能力 的必然 局限； 最丨 

后在此 基础上 着重论 述哈耶 克心智 理论和 社会理 论的基 本论题 

对于我 们认识 和理解 道德哲 学的相 关问题 的可能 价值和 意义。 

这分别 构成了 本书 三编主 体内容 的讨论 对象。  I 





第一 编 

心智秩 序的基 本原理 





在这 一编我 们将主 要依据 《感 觉的 秩序》 一 书来考 察哈耶 

克 的心智 理论。 不 过需要 说明， 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与其 《感觉 

的 秩序》 的基本 论题并 不是一 回事， 这主要 在于： （一） 它们 

的 学科范 畴定位 不同。 就广义 而言， 心智 理论本 身的题 域非常 

宽泛， 在某种 意义上 它是一 个专门 的哲学 分支， 在今天 的西方 

哲 学界仍 吸引着 相当一 部分人 的理论 兴趣， 不过 很多人 更愿意 

称之为 心智哲 学或心 灵哲学 （philosophy  of  mind)， 而 不是心 

智理论 〔U。 在笔者 看来， 哈耶克 关于人 的心智 秩序及 其形成 

和进化 的思考 在一定 程度上 可视作 是对这 个广义 而言的 哲学分 

〔 1 〕 这里有 必要交 代一下 “mind”  一词 的翻译 问题。 “mind” 作为 - 个哲学 术语在 中文世 

界有约 定俗成 的译法 ，即 “ 心”或 “ 心灵'  比如， 人们- •般 会把 -philoeophy  of 

mind” 译成 “心灵 哲学'  但 在哈耶 克的文 本和语 境中， 我们把 “mind”  一词译 

作 ••心 智” 较为 合适。 这 样译的 最重要 的理由 在于： 尽管 这 一槪念 在西方 

哲学 史上源 远流长 （最早 似可追 溯到阿 那克萨 戈拉的 “nous”， 亦即 “mind”， 这 

种 “nous” 或 -mind** 被 H 那克 萨戈拉 陚予了 一种支 配世界 生成运 作的力 量)， 但被 

賦予了 一种强 烈的传 统形而 t 学意 义上的 “ 实体” 性质。 也就 是说， “mind” 往往被 

哲学家 们解释 成了某 种能动 a 独立 的形上 “实 体”， 比 如近代 大哲笛 卡尔的 * ■心 物平 

行论” 就 是典型 例子。 然而 哈耶克 的理论 从根本 上拒绝 这种传 统形而 上学的 “ 实体” 

解释， “mind” 在他那 里既不 具有阿 那克萨 戈拉式 的神秘 力董， 也不 具有笛 卡尔式 

的实体 性质， 而仅 指一种 微观的 “mental  structure” 或 "mental  order" (或 者按照 

哈耶克 本人的 说法是 ** 发生 在有 机体中 的一组 亊件的 一种特 殊的秩 序”， 参见 50， 

1 .49), 这种 “mental  structure” 或 “mental  order” 可 以在理 论心理 学的层 面上加 
以 科学的 考察和 分析， 甚至还 可以成 为实验 心理学 或生理 心理学 的研究 对象。 就此 

而言，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mind” 与传 统形而 上学意 义上的 作为某 种能动 且独立 

之 “实 体”的 “mind” 存 在根本 区别。 正是基 于这种 考虑， 本书 特意用 “心 智”来 

翻译哈 耶克所 解释的 “mind”。 此外， 还 有两条 理由： 一是语 义方面 的考虑 • 如上 

所述， “mind” 在哈 耶克那 里指的 是一种 "mental  structure” 或 "mental  order", 

达种 “mental  structure” 或 "mental  order" 是不断 进化发 展的， 即 哈耶克 意义上 

的 “mental  evolution ”。 对于 这些概 念中的 “mentaT  —词 ( "mind" 的形 容格） 

而言， 我们用 “ 心灵” 来翮泽 似乎有 点别扭 一 我们说 “ 心灵结 构”、 “心灵 秩序” 

或 “心灵 进化” 似乎 不如说 ** 心智 结构'  “ 心智秩 序”或 “ 心智进 化1* 来得 順口诊 
另外 笔者注 意到， 除了个 别中文 研究论 文外， 在 大陆出 版的哈 耶克的 屮文译 著中， 

几乎没 有人把 “mind” 译成 “心 灵”， 而 是译作 “心 智”。 因此， 笔者 在本书 把哈耶 

克意 义上的 “mincT 译作 “心 智”， 把 他关于 “mind” 的理 论称作 “心智 理论”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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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的一个 贡献， 尽管 这一贡 献遭受 了普遍 的忽视 。但 《感 觉的 

秩序》 一书若 按照哈 耶尭的 本意， 并不 被定位 为一种 心智理 

论， 而 是一种 心理学 理论， 只不过 哈耶克 本人视 其为是 哲学性 

质的 —— 在他 看来， 他 做的是 一种 哲学心 理学或 理论心 理学的 

探讨 （参见  Hayek,  1952  -  a/1976  -  a,  pref.)。 而且， 就该书 

的文本 而言， 《感 觉的 秩序》 的确 具有相 当的心 理学学 科的特 

征， 在其 中哈耶 克大最 使用了 生理心 理学的 言述， 而且 他还力 

图使 用实验 心理学 的论据 来证明 自己的 观点。 （二） 基 于以上 

学 科范畴 定位的 不同， 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与其 《感 觉的 秩序》 

的论 题范围 也不是 完全重 合的。 比如， 哈耶 克在其 他著作 （如 

《个 人主义 与经济 秩序》 和 《对科 学的反 动》） 中 谈到的 一些问 

题， 如人 的心智 结构的 “相似 性”等 ，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并 
没 有得到 突显。 而且， 哈耶 克在他 的后期 著作中 讨论人 的心智 

问题时 也作了 一些与 《感 觉的 秩序》 稍有 不同的 论述。 H〕 就此 

而言， 我们 考察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并不 能仅仅 局限于 《感 觉的 

秩序》 一书， 而 应当结 合他一 生的理 论著述 进行。 

不过， 尽管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与其 《感 觉的 秩序》 一 书在学 

科 范畴和 论题范 围上存 在上述 不同， 《感 觉的 秩序》 却是 哈耶克 

心智理 论的集 大成。 因为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对人 的心智 秩序如 

何形 成和进 化所作 的思考 不仅集 中了他 的心智 理论的 主要论 

题， 而且即 使是这 部著作 所没有 突显的 问题， 如 上文提 到的心 

智 结构的 “相 似性 ”等， 最终 都必须 在该书 中寻找 根据。 至于 
哈耶克 在其他 著作， 尤其是 在后期 著作中 对人的 心智问 题所作 

的相对 零散的 探讨， 我们将 在本书 第二编 和第三 编予以 讨论。 

[ 1 〕 典 型的例 子是， 在 分别于 1962 年和 1969 年发表 的论文 “ 规則. 认知 与可理 解性” 

(收 录于 Hayek,  1967/1978 -b) 和 “抽 象的首 位性" （收 录于 Hayek， 1978 -c) 

中， 哈耶克 将他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阐释的 “无 意识” （unconscious) 理论 发展成 

了一种 “超 意识”  ( supra -conscioiB  or  super-conscious) 理论， 
⑩ 20 



第 ，章 

哈 耶克心 智理论 的源起 

及其基 本定位 

编 

智 

秩 

序 

的 

基 

本 

原 

理 

1.1.1' 回 归维也 纳时代 

首先， 我们有 必要考 察哈耶 克心智 理论的 源起， 这 牵涉到 

他的 论题的 来源及 其基本 定位。 但 在具体 深入之 前我们 必须明 

确一个 问题， 即我们 要考察 的到底 是哈耶 克整个 心智理 论的源 

起， 还是这 一理论 的集大 成之作 《感 觉的 秩序》 的论 题的源 

起。 这 个问题 本身存 在一个 时间差 的问题 。在 “ 前言” 中我们 

提到， 哈耶 克就心 智理论 （或 按他本 人的说 法是， 理 论心理 : ■ 

学〉 所 作的思 考起始 于他在 维也纳 的学生 时代。 此后， 部分因 

为 经济的 考虑， 他选 择了经 济学的 研究， 并一直 持续到 20 世 

纪 40 年代。 1950 年， 主要因 为私人 关系的 原因， 他离 开了他 

[ 1  ] 本章 主要内 容曾以 ••从 《感 觉的 分析》 到 《感 觉的 秩序》 一一 哈耶克 与马赫 之间的 

渊源” 为题 发表在 《中 国社会 科学评 论》， 2004 年第 一卷， 张 曙光、 邓正来 主编， 
北京： 法律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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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之 为第二 故乡的 英国， 前往美 国芝加 哥大学 任教。 但因为 

《通 往奴役 之路》 的畅 销给他 的学术 声誉带 来的负 面影响 ，他 

没能 进入芝 大经济 学系。 〔 1 〕 后来他 接受该 校社会 思想委 员会的 

聘谐担 任了社 会和道 德科学 教授。 （参见 Hayek， 1994 -b, 

Ebenstein ,  2001) 尽 管这段 经历显 得有些 曲折， 但据哈 耶克本 

人说， 正是这 种曲折 给了他 重新思 考自学 生时代 就一直 萦绕在 

心的心 智理论 或理论 心理学 问题的 机会： 

m  实 际上， 在芝 加哥大 学社会 思想委 员会的 职位给 我提供 

了几近 理想的 机会， 以 追求我 逐渐发 展的新 兴趣。 作为 社会和 

*  道 德科学 教授， 在那 里我获 准研究 我所关 心的几 乎任何 问题， 

也可以 随我所 愿做或 多或少 的教学 工作。 事 实上. 作 为一名 

经济 学家我 那时已 经有点 过时， 跟当时 经济学 的发展 方向不 

相 合拍。 尽管 我仍旧 认为， 我在 40 年代 就科学 方法、 思想 

史和政 治理论 所做的 研究只 是对另 一领域 的临时 偏移， 但我 

觉 得要返 回经济 理论的 系统教 学是困 难的， 而 没有教 学责任 

迫使 我这祥 做反倒 是一种 放松。 （Hayek,  1994-b,  p.126) 

在 1952 年， 作为哈 耶克最 具哲学 思辨的 《感 觉的 秩序》 一书就 

正式 出版了 （同 年还 出版了 《对 科学的 反动》 〔2〕）。 所 以在这 

个意 义上可 以说， 哈 耶克自 21 岁就 埋下的 思想种 子直到 30 年 

后 才成熟 结果。 也鉴 于此， 尽管 《感 觉的 秩序》 是哈耶 克心智 

理 论的集 大成， 但若 要追溯 其源起 的话， 我们必 须回到 青年哈 

〔 1 〕 芝 大经济 学系拒 绝他的 理由是 1  一个 严谨的 经济学 家是不 会写一 本杨销 书的。 

〔  2 〕 实 际上， 《对 科学的 反动》 在 某种意 义上可 看作是 《感 觉的 秩序》 的 一个前 奏或预 

备， 因为在 这部着 作中哈 耶克已 经初步 勾勒了 《感觉 的秩序 》 中的一 些基本 问题， 

而且 ** 感觉 质性” （sensory  qualities) 作为 《感 觉的 秩序》 的核 心槪念 之一， 最初 

也是从 《对 科学的 反动》 中 来的。 参见 Hayek， 1952 - b/1979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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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克的 维也纳 时代。 在这一 时代， 除了卡 尔 • 门 格尔、 鲍姆 •  I 第 

鲍 维尔克 （B^hm-Bawerk) 这些奥 地利学 派先驱 的著作 和弗利 |_ 德里希 •冯 • 维 尔塞尔 ( Friedrich  von  Wieser) 的亲身 教授吸 

引着这 位法律 系的学 生外， 恩斯特 •马赫 (Ernst  Mach) 的著 I 

作 则成了 他在哲 学或心 理学领 域的主 要精神 食粮。 据哈耶 克于智 

1967 年发表 的文章 “恩斯 特 • 马赫 （1838  — 1916) 和维也 纳的秩 

社会 科学” （收 录于 Hayek， 1992) 记述， 马 赫的思 想在当 时成  # 

了  “哲学 讨论 的主要 焦点” （那 时以 石里克 为首的 “维 也纳小  W 

组” —— 该小 组的最 初成员 以马赫 作为他 们的精 神偶像 —— 还没 r 

有成 立)， 熊彼特 、冯 •维 尔塞尔 、维 特根斯 坦等人 都受到 了马帛 

赫的 影响。 （Hayek,  1992,  pp. 172— 173) 他 自己则 “非 常迷恋 | 理 
马赫的  Popul Mr- wissensch aftlich e  Vorlesungen  .  Die  Mechanik 

in  ihrer  Entwicklung , 尤其是 《感 觉的分 析》。 其 结果是 ，在 

我作为 正式招 收的法 律系学 生的三 年里， 经济学 和心理 学差不 

多平分 了我的 时间， 而法 律研究 则成了 我的副 业”。 （Ibid.) 正 
是在马 赫的影 响下， 哈 耶克幵 始思索 理论心 理学的 问题， 并写 

下 了他那 篇早期 的重要 论文： “就个 人观点 而言， 是马 赫的著 

作 剌激了 我研究 心理学 和感官 生理学 —— 在那时 我甚至 撰写了 

一篇 关于这 些问题 的研究 论文， 这 篇论文 30 年 后最终 变成了 

一本书 （即 《感 觉的秩 序》。 —— 笔 者注) 。” （Ibid.， p.174) 
然而， 考 察哈耶 克心智 理论的 源起还 不能仅 仅局限 于他的 

维也纳 时代， 毕竟， 作为其 心智理 论之集 大成的 《感 觉的秩 

序》 一书是 在思想 种子播 下整整 30 年之后 才成熟 收割的 。尤 

其是因 为哈耶 克把他 的著作 定位为 理论心 理学的 范畴， 而不是 

一 般的哲 学认识 论的 讨论， 我们更 应当考 察在这 期间心 理学学 

科本身 的嬗变 发展， 以及对 哈耶克 《感 觉的 秩序》 成 书的影 

响。 不过这 种影响 主要在 于该书 的形式 方面， 而 对该书 的实质 

观 念影响 甚微。 体现在 《感 觉的 秩序》 一书 中的主 要观念 ，如 

心智 进化、 重关系 而非实 体的思 想等， 看来并 不得自 20 世纪 
23  _ 



上半 叶心理 学学科 本身的 发展。 相反， 在本书 “ 前言” 所引述 
的那 段文字 后边， 哈耶 克这样 评价了 自己的 思想： 

当时， 我的 观点在 很大程 度上背 离了那 个时候 普遍盛 

行的 思想， 的确， 一 个人在 21 岁的 时候要 比他在 以后的 

生涯 中更有 可能这 样离经 叛道。 但是， 当我 在数年 以后把 

这些观 点发表 出来的 时候， 这 些观点 还是得 到了心 理学家 

的 尊重， 不过 他们好 像并没 有很理 解这些 观点。 又过了  25 

年 以后， 心理 学家们 才似乎 发现了 这本书 …… ( Hayek , 

1982， VoUII,  p.199, 中译本 下册， 第 535 页） 

依 据这种 记述， 看 来我们 打算从 1920 年至 1950 年间心 理学学 

科的 发展来 考察哈 耶克心 智理论 的源起 会是失 败的。 即使是 

《感 觉的 秩序》 这部 晚出了  30 年的哲 学或理 论心理 学著作 ，其 

思想 渊源仍 旧扎根 在他的 维也纳 时代： 

因此， 这部 著作的 源起要 回溯到 那个整 整一代 人以前 

颇为流 行的问 题的研 究途径 上来。 我在 没人指 导的情 况下于 

】9〗9 和 1920 年间在 维也纳 阅读的 心理学 —— 它们把 我引向 

了我 的问题 —— 确实在 所有实 质方面 都只是 1914 年 以前的 

心 理学。 在 这一期 间决定 了心理 学研究 方向的 大多数 动向在 

当 时或者 不为我 所知， 或者我 整个儿 没有听 说过， 比 如行为 

主义 （巴甫 洛夫和 Bechterev 在俄国 所做的 研究除 外）、 格式 

塔学派 或如谢 林顿或 拉什雷 这样一 些人的 生理学 著作。 尽管 

那个 时候维 也纳的 讨论理 所当然 地充斥 着精神 分析学 ，但 

我 不得不 承认， 我 从未能 从那个 学派获 得多少 益处。 使我 

获 知良多 的主要 著作家 们仍旧 是赫尔 姆霍茨 和冯特 、威 

廉 •詹 姆斯和 缪勒， 尤其是 恩斯特 •马 赫。 （SO,  pref . ) 



在笔者 看来， 20 世 纪上半 叶心理 学学科 本身的 内容只 是促成 

1 感觉的 秩序》 成书的 工具， 因为 这部著 作所包 含的心 理学内 

容在 哈耶克 手里只 是一种 “材 料”或 “证 据”， 用来 佐证他 $ 

已 蕴藏于 胸的心 智理论 的核心 观念。 在这 期间， 为了考 察人的 

心智秩 序如何 形成， 哈 耶克阅 读了大 ft 心理学 著作， 而且在 

《感觉 的秩序 》 中确 实也吸 收了很 多生理 心理学 和实验 心理学 

的 内容。 

无论 如何， 尽 管作为 哈耶克 心智理 论之集 大成的 《感 觉的 

秩序》 成 书晚了  30 年， 但就本 章主题 而言， 我 们将不 得不舍 

弃对 该书出 版前的 心理学 学科之 嬗变和 发展的 考察， 而 专心回 

溯到哈 耶克的 维也纳 时代， 其焦点 则在于 马赫。 

1.1.2 哈耶克 与马赫 

在 “恩斯 特 • 马赫 （1838  — 1916) 和 维也纳 的社会 科学” 

一 文中， 哈耶克 在上面 引述的 一段文 字后继 续这样 写道： 

真正 促使我 撰写这 篇论文 的是我 对马赫 的现象 学观念 

的 怀疑， 按 照这一 观念， 简单 而纯粹 的感觉 (P^e,  simple 

senaations) 是 我们整 个感官 知觉的 要素。 马 赫曾从 自己的 

经 历突发 灵感， 意识到 康德哲 学中的 “物 自身” 概 念无甚 

用处， 因 而可以 忽略。 我也 有与此 相似的 灵感， 在我看 

来， 马赫的 “ 简单而 纯粹的 感觉” 这 一概念 在他的 感觉心 

理学中 事实上 也了无 意义。 因 为马赫 把感觉 之间的 许多关 

联 (connexions ) 当成是 “ 关系” （relations), 由此我 不得不 

得出 结论： 感觉 世界的 整个结 构来自 “关 系”， 因 此我们 

可 以整个 地抛弃 在马赫 那里扮 演着重 要角色 的简单 而纯粹 



的感 觉这一 概念。 但这 仅仅是 马赫在 那些年 间在我 们的思 

考 中所起 到的重 要作用 中的一 个例子 而已。 （Hayek, 

1992,  p.174) 

这段文 字最好 地记述 了哈耶 克与马 赫之间 的关系 （另 可参见 

SO,  pref.)。 从 这里我 们得知 ： （1) 哈耶 克在维 也纳大 学写下 

的那篇 重要心 理学论 文的灵 感来自 马赫， 即像马 赫怀疑 康德的 

“物 自身”  一样， 哈 耶克也 对马赫 本人的 “简 单而纯 粹的感 

觉” 产生 了怀疑 》 (2) 抛弃了  “ 简单而 纯粹的 感觉” 的 概念之 

后， 哈耶 克得出 结论： “感觉 世界的 整个结 构来自 ‘关系 ’。” 

在浅 层的意 义上， 上面 引述的 这段文 字已基 本能够 说明哈 

耶克 与马赫 之间的 渊源， 但 我们打 算就此 作进一 步的叙 述和分 

! 析。 一是 因为， 如上所 引述， “这 仅仅是 马赫在 那些年 间在我 

们的 思考中 所起到 的重要 作用中 的一个 例子而 已”， 因而 ，要 
弄清 楚哈耶 克与马 赫之间 的具体 渊源， 我 们还是 得追溯 到马赫 

本人的 文本。 另 一更重 要的原 因是论 者们对 哈耶克 的解释 存在矛 

盾。 具 体而言 在于： 我们 已知， 马赫 本人的 思想最 初来自 康德的 

刺激， 即对 康德的 “物 自身” 槪念的 抛弃， 而哈耶 克毫不 讳言他 

的灵感 来自对 马赫的 “ 简单而 纯粹的 感觉” 的 怀疑。 然而 有意思 

的是， 哈耶 克本人 却被他 的一些 研究者 解释为 一个康 德主义 y 

者。 （Gray,  1984/1998,  Kukathas,  1989) 尤其 是格雷 ，在 

《哈 耶克论 自由》 （Hayek  on  Liberty)  — 书中竟 然这样 宣称： 

哈耶 克的全 部著作 —— 尤其是 他在认 识论、 心 理学、 

伦 理学和 法律理 论方面 的著作 —— 都 贯穿着 一条鲜 明的康 

德主义 进路。 哈 耶克的 思想在 .最重 要的方 面是康 德主义 

的， 这在于 他否认 我们有 能力认 识物自 身或世 界自身 。正 

是 因为他 否认我 们能够 认识物 自身. 同时 主张， 我 们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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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甚 至包括 我们的 感觉经 验中找 寻到的 秩序， 是 我们的 

心智 的创造 活动， 而 不是世 界给予 我们的 实在的 产物， 这才 

构成了 哈耶克 的康德 主义。 （Gray,  1984/1998,  pp.4  — 5) 

根据格 雷的这 种解释 ^ I 我们似 乎感觉 到一种 矛盾的 存在： 

一 方面， 马赫 抛弃了 康德的 “物自 身”， 提出了 自己的 “简单 

而纯 粹的感 觉”， 另一 方面， 哈 耶克则 抛弃了 马赫的 “ 简单而 

纯 粹的感 觉”。 但按 照格雷 这里的 说法， 哈耶克 似乎又 重新捡 

起了为 马赫所 弃的康 德式的 “物自 身”， 这不是 一种明 显的循 

环吗？ 难 道哈耶 克不知 道这种 “物 自身” 是为 马赫所 弃吗？ 、显 
然， 根据 上文所 引述的 哈耶克 的那段 文字， 笔者 以为格 雷的解 

释存在 明显的 不当， 因为那 段文字 表明， 哈耶克 完全知 道“物 

自身” 为马赫 所弃， 而且哈 耶克在 阐述自 己的灵 感时也 没有任 

何 迹象表 明他要 把自己 的基础 建立在 “物 自身” 之上。 〔2〕 既然 
如此， 那 么哈耶 克得自 马赫， 从而 体现在 他的心 智理论 中的真 

正精 髓是什 么呢？ 关 于此， 实际上 哈耶克 本人已 经给出 了明确 

的提示 ，即： “ 我不得 不得出 结论： 感觉 世界的 整个结 构来自 

‘关系 ’。” 正是 这种对 “ 关系” 的 重视， 使得海 因利希 • 克鲁 

维尔 在撰写 《感 觉的 秩序》 一书的 “ 导论” 时 强调， 哈 耶克的 

理论代 表着一 种哲学 观念的 转变： 

C 1 ) 理 解格雷 这种解 释的关 键是： 格雷试 图用康 德式的 “物 自身胃 来 解释哈 耶克， 从而 
把哈耶 克拉回 了传统 形而上 学的本 体论言 述轨道 。 实 际上， 哈 耶克的 真正关 注并不 

在于我 们是否 有能力 认识， 或如 何认识 ••物 自 身”， 而在于 根本否 弃今种 ■•物 自 
身” 的 存在〃 

(2〕 实 际上， 哈耶克 除了在 《感 觉的 秩序》 的 引言中 提到过 马赫对 康德的 ** 物自 身”的 
否 弃外， 在 其他地 方再也 没有提 到这个 槪念。 而且， 即 使在区 分现象 秩序和 物理秩 

序的 时候， 哈耶克 也裉本 没有提 到康德 本人， 相反， 在作出 这种区 分后， 哈 耶克随 

即 躭提醒 读者， 要避 免对这 种区分 作传统 形而上 学意义 h 的 “ 实体” 的比 附或引 
申。 关 于此， 我们 后文会 作具体 说明。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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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作者 （即哈 耶克。 —— 笔 者注） 的这些 表述必 定足以 

\  概 括他在 这部著 作中提 出的理 论的至 少一些 方面。 致力于 
\  分析 自然科 学的逻 辑结构 的研究 者认为 ，从 “ 实体” （SU& 

I  stance) 概念向 “ 功能”  (function) 概 念的转 变是科 学的历 

知 |  史发展 的典型 特征。 “事物 概念” （thing-conc 印 ts) 已 逐渐并 

|  经常是 痛苦地 让步于 “关系 概念”  (relational  concepts)。 一 

j  些 评论者 认为， 甚至 弗洛伊 德仍旧 是一名 “ 实体” 思想 
与  家。 在这一 方面， 哈耶 克博士 的理论 确实显 得非常 摩登， 

因为 在他的 理论中 没有留 下任何 “事物 概念” 的 痕迹。 

“ 心智” 对他 而言已 经变成 了一个 关系综 合体， 它只是 

ml  “ 发生在 有机体 中的一 组事件 的一种 特殊的 秩序， 这一秩 
序 以某种 方式相 关于但 并不等 同于外 在环境 中的事 件的物 

理 '秩 序”。 (SO ， introd  .  ,  p.xx) 

如 果克鲁 维尔的 这种说 法成立 的话， 那 么反过 来我们 就可以 

说， 在 这一点 上格雷 似乎把 握错了 哈耶克 的实质 精神。 因为如 

果把哈 耶克的 理论基 础重新 置于康 德式的 “物 自身” 之上的 

话， 这实际 上强迫 哈耶克 回归了 那种以 “ 实体” 观念为 核心的 
形而上 学传统 （这 种传统 也正是 为马赫 所唾弃 的）， 从 而掩盏 

了哈 耶克心 智理论 中的这 种由克 鲁维尔 所掲示 的强调 “ 关系” 
观念的 特征。 在笔者 看来， 克 鲁维尔 的观点 是值得 肯定的 。因 

为 这种对 “ 关系” 的强调 不仅仅 体现在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之 

中， 而 是作为 一种基 本的哲 学观念 隐含于 他的整 个理论 体系， 

包括他 的主观 主义、 复 杂现象 理论、 方法论 的个人 主义、 文化进 

化 理论， 以及 自由和 正义观 & 等等。 甚至， 作为哈 耶克理 论体系 

之灵魂 之一的 “ 秩序” 观念， 本身就 是一种 “ 关系” 观念。 

[ 1 〕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所谓 “ 秩序” 实 是构成 泫秩序 的各要 素或各 成员之 间的一 种互动 

“ 关 系”， 正是这 种互动 “ 关系” 使 得各要 素或各 成员之 间呈现 出一种 有序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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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 “ 关系” 观 念在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乃至 其整个 理论体 
系 中的地 位非常 重要， 而 哈耶克 本人又 承认， 这 种观念 来源于 

马赫， 这就要 求我们 向马赫 回溯， 通过考 察马赫 来进一 步明确 
哈耶 克心智 理论的 渊源。 

1.1.3  马 赫及其 《感 觉的 分析》 

马赫 [ 1 3 是科学 史以及 西方思 想史上 一个非 常重要 的转折 
式 人物， 他被爱 因斯坦 尊为相 对论的 先驱， 在哲 学上则 被视作 

是 沟通孔 德的实 证论和 20 世 纪初叶 的逻辑 经验论 的桥梁 ，后 

者 视他为 “最 好的老 师”。 （董 光璧， 1994) 不过 我们在 这里并 
不试 图对马 赫进行 全面的 考察， 而只拟 就本章 论题作 相关叙 

述， 且仅限 于记载 他的主 要哲学 思想的 《感 觉的 分析》 一 

书 —— 正是这 本书直 接刺激 哈耶克 写下了 他那篇 早期的 重要心 
理学 论文， 从而 形成了 《感 觉的 秩序》 的核心 观念。 

《感 觉的 分析》 最初 出版于 1885 年， 此后凡 经六次 修订， 

于 1911 年 终版而 成今日 面目。 这部时 间跨度 26 年的著 作是马 

赫哲学 思想的 集中且 成熟的 表述。 在这部 著作的 一个注 释里， 

马赫 这样谈 到了自 己 的哲学 启蒙： 

我大 约十五 岁时， 在 我父亲 的图书 室里， 偶然 见到康 

德的 《对任 何一个 未来的 形而上 学的导 言》， 我始 终觉得 

这特别 幸运。 这本 书当时 给我留 下了强 烈的、 不可 磨灭的 

印象， 这 样的印 象是我 此后阅 读哲学 著作时 始终没 有再体 

验 到的。 大 约两三 年后， 我忽 然感到 “物 自体” 所 起的作 

〔 1 〕 至 少在中 国大陆 学界， 马赫是 一个遭 受了完 全不应 该的忽 视甚至 眨抑的 思想家 ，时 

至 今日， 研究马 II 的 中文文 献仍然 是凤毛 鯛角， （参 见董 光璧，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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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用是多 余的。 一 个晴朗 的夏季 白天， 在露 天里， 我 突然觉 

\  得 世界和 我的自 我 是一个 感觉集 合体， 只是在 自我 内感觉 
\  联 结得更 牢固。 虽然这 一点是 以后才 真正想 通的， 但这个 

瞬间对 我的整 个观点 起了决 定性的 作用。 （马 赫， 1997, 

知 |  第 23 页， 注 释①） 
识 | 

1 在这 里我们 发现， 这 位同样 作为启 蒙者的 哲学家 和他的 被启蒙 

^  者的思 想灵感 竟然来 得如此 相似： 两个人 都是建 立在批 判前人 

J 的 基础之 上的， 一个 扬弃了 康德， 另一 个扬弃 了康德 的批判 
者， 这正 体现了 思想史 的一种 前后相 继绵延 不绝的 关系， 而 a， 

有趣 的是， 一 个就此 形成了 《感 觉的 分析》 的核心 观念， 另一个 

形成了 《感觉 的秩序 》 的核心 观念， 且都由 此奠定 了各自 一生的 

哲学 基调。 就马赫 而言， 这种基 调就是 “反形 而上学 ”u〕。 
西方 哲学史 接承柏 拉图和 亚里士 多德的 遗风， 自中 世纪的 

“唯名 论一唯 实论” 之争， 至 近代的 “ 唯理论 一经 验论” 的对 

立， 发展 出了一 套基本 的前提 性的哲 学观念 ，即 “心 物二元 

论”。 虽 然以笛 卡尔、 莱布 尼茨、 斯 宾诺莎 等为代 表的唯 理论与 

以 洛克、 休漠、 贝 克莱等 为代表 的经验 论各执 一词， 但他 们只是 

倚重各 有不同 而已， 他 们共同 的哲学 预设都 是心物 的二元 对立。 

尽管 康德的 哲学使 命定位 于唯理 论和经 验论的 综合， 但在 马赫看 

来， 其现象 与本体 的二分 仍旧逃 脱不了 心物二 元论的 窠臼， 尤其 

是 “物自 身”， 更 被视作 是一个 “怪诞 的哲学 观念” （马 赫， 
1997, 第 5 页)。 此后 唯物主 义与唯 心主义 两个阵 营就客 观与主 

观、 物质 与意识 等的 争论， 在 马赫看 来其宿 命也不 过如此 。 

in 这 也是后 来的逻 辑经验 主义乃 至整个 分折哲 学和语 言哲学 的基本 格调。 
[2〕 在 《感 觉的 分析》 中， 马赫 虽然没 有对心 物二元 论及其 历史作 集中的 分析和 批判， 

但 他的一 些零散 的攻击 足以表 明这种 态度。 罗伯特 * 弗里 斯甚至 认为： “ 在 众多反 

对二元 论的著 名革命 者中， 马赫是 第一人 。”  (Vries,  1994,  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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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 一些都 被马赫 斥之为 “ 形而上 学”。 在他 看来， 这种形 

而上 学必然 “会遇 到两无 一可的 难题： 或 是必须 将一个 包罗不 
可知 之物的 世界与 自我对 立起来 （这 是十 分无聊 和无益 的）， 

或是把 包括别 人的自 我 在内的 全世界 认为都 包括在 我的自 我里 

(这是 人们很 难当真 同意的 ）”。 （同 上， 第 22 页） 而且， 这种 

形而 上学还 有一个 致命的 缺陷， 即 违背了  “思维 的经济 性”原 

则。 这 一原则 类似于 “奥卡 姆的剃 刀”， 它要求 我们的 思维和 

理 论架构 尽可能 “经 济”， 尽可 能简单 明白， 同 时能够 尽可能 
明 确地解 释经验 事实。 传统的 形而上 学却反 其道而 行之， 它总 

是 使用一 些虚构 杜撰的 槪念， 比如 “ 心”与 “ 物”、 “思 维”与 

“存 在”、 “物 质”与 “意 识”、 “主 观”与 “客观 ”等， 人 为地制 

造-些 “假问 题”。 在马赫 看来， 这种形 而上学 带来的 直接后 

果是： 它破 坏了思 维和理 论的统 一性， 把 实在世 界和感 觉世界 ： 

人为地 割裂开 来>  而且 它也妨 碍了科 学的统 一性， 在科 学诸领 
域， 如物 理学与 心理学 之间， 制造 了不可 逾越的 鸿沟。 总之， 

“一切 形 而上学 的东西 必须排 除掉， 它 们是多 余的， 并 且会破 j 

坏科学 的经济 性。” （同 上， 第二版 序言） “科学 的任务 不是别 ： 
的， 仅是对 事实作 槪要的 陈述。 现在逐 渐提倡 的这个 崭新见 

解， 必然 会指导 着我们 彻底地 排除掉 一切无 聊的、 无法 用经验 

检査的 假定， 主要 是在康 德意义 下的形 而上学 的假定 。” （同 

上， 第四版 序言） 《感 觉的 分析》 就奠 立在这 样一种 “ 反形而 

上学” 的基调 之上。 

在上述 “ 反形而 上学” 基调 之上， 马赫 试图进 一步用 他的， 

“ 要素一 元论” 来代替 传统的 心物二 元论。 在马赫 看来， “心理 

的东 西和物 理的东 西之间 决不存 在不可 逾越的 鸿沟” （同 上， 

第 238 页）， “ 整个内 部世界 与外部 世界， 就都是 由少数 同类的 

要素所 构成， 只不 过这些 要素的 联结有 暂有久 罢了。 通 常人们 | 

把这些 要素叫 作感觉 。” （同 上， 第 17 页） “这 些要素 —— 在迄 

今尚 未进一 步加以 分解的 意义上 的要素 —— 是构成 物理的 



(同时 也是心 理的） 世界的 最简单 的基石 。” （同 上， 第 33 页） 

这样， 在马赫 那里， 整个 世界就 被统一 于感觉 要素。 至 于人们 

通 常说的 “ 物”与 “心” （或 “自我 ”）， 亦即 “物 质”与 “意 

识”、 “存 在”和 “思 维”、 “客 观”和 “主观 ”等， 不过 是各种 

感觉 要素的 “ 相对稳 定的复 合体” 罢了。 这样 一来， 心 物二元 
论得 以立论 的基石 就被马 赫排除 掉了： 人 的心智 和外部 世界不 

再被 视作是 两个独 立存在 的实体 世界， 它 们在本 质上是 性质完 

全相 同的， 即都是 感觉要 素的复 合体。 

然而， 在用 （感 觉） 要素 一元论 代替心 物二元 论之后 ，这 

个 世界会 不会变 成混沌 一团， 变成 一堆乱 得无法 解开的 要素网 

呢？ 如 果不会 的话， 那么 心理的 东西跟 物理的 东西如 何区分 

呢， 毕竟它 们不是 同一个 东西？ 对此， 马 赫的回 答是他 的“关 

系 说”。 在马赫 看来， “物理 的东西 和心理 的东西 的区别 仅仅在 

于它 们的依 存关系 的不同 。” （同 上， 第 41 页） 或者更 明确地 
说是， 作为世 界共同 要素的 感觉的 联结方 式的不 同决定 了物理 

事物 和心理 事物的 不同， 相形 之下， “各 种不同 的要素 依存关 

系是实 质性的 东西” （同 上， 第 45 页）。 这 样马赫 就给我 们描述 

了一 个大致 的世界 图景： 世界 —— 包 括物理 的和心 理的事 

物 —— 是由同 类的感 觉要素 及其复 合体构 成的， 而感觉 要素的 

不 同联结 方式， 或者说 它们之 间的相 互依存 关系的 不同， 决定 

了世界 的多样 性和复 杂性。 “照这 样看， 我们就 见不到 …… 物 

质世界 和精神 世界之 间有以 前所指 的那种 鸿沟了 。” （同上 ，第 

13 页） “ 我所 见到的 并不是 心理的 东西和 物理的 东西的 对立， 

而是 这些要 素的简 单的同 一性。 在我 的意识 的感性 范围内 ，每 

种对象 都是物 理的， 同时也 是心理 的。” （同 上， 第 35 页） 

于是， 一个 统一的 世界在 马赫那 里就形 成了。 由此， 我们 

的思 维可以 变得更 “经 济”， 我们 再也不 用去思 考那些 基于心 

物二元 论之上 的无意 义的形 而上学 的假问 题了。 科学的 任务也 

变 得更为 明确， 因为 既然世 界统一 于感觉 要素， 而不同 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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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觉要素 之间的 联结方 式或相 互依存 关系， 那么 “一切 研究都 

是要 探知这 些要素 的联结 方式” （同 上， 第 17 页）。 同时， 既然 
物理 世界与 心理世 界之间 并不存 在不可 逾越的 鸿沟， 那 么科学 

的各领 域就可 以统一 起来， 因为 “ 在物理 学领域 和心理 学领域 

里， 并不 是题材 不同， 只 是探求 的方向 不同罢 了”。 （同上 ，第 

13 页） 总之， “ 如果我 们将整 个物质 世界分 解为一 些要素 ，它 

们 同时也 是心理 世界的 要素， 即一 般称为 感觉的 要素， 如果更 

进 一步将 一切科 学领域 内同类 要素的 结合、 联系 和相互 依存关 

系的 研究当 作科学 的惟一 任务， 那末， 我 们就有 理由期 待在这 

种槪念 的基础 上形成 一种统 一的、 一元论 的宇宙 结构， 同时摆 

脱恼 人的、 引起思 想紊乱 的二元 论。” （同 上， 第 240 页） 

最后， 我 们还可 以提及 马赫的 “心 物平行 论”， 这 可作如 
是 引述： 

这样， 我 们就可 以为感 觉的研 究建立 起一条 指导原 

理。 这条 原理可 以叫做 心理的 东西和 物理的 东西完 全平行 

的 原理。 我们的 基本观 点不承 认这两 个领域 （心理 的和物 

理的） 之间 有任何 鸿沟。 按 照这个 观点， 这 条原理 几乎是 

当然的 原理。 …… 这个 一般的 假定业 已在好 多事例 中证明 

是正 确的， 还可以 断定将 来在一 切事例 中都可 能是正 确的， 

并且是 一切精 确研究 的必要 前提。 （同 上， 第 49 一 50 页） 

与这种 “ 心物平 行论” 紧 密联系 的是马 赫的“ —— 对 应”观 

念。 按 照这种 观念， 发生在 物理世 界中的 每一事 件或变 化都可 

以在心 理领域 寻找到 相应的 变化， 反之 亦然： 

连续 性原理 以及充 足规定 原理显 然只有 在下列 条件之 

下 才能够 满足， 这 种条件 就是： 我们 始终把 同一个 N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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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经 过程） 和 同一个 B  (这个 或那个 感觉） 对应 起来， 

并 且对于 B 的 每个可 观察到 的变化 都发现 N 的一个 相应的 

变化。 假如 B 从心 理学 方面可 以分解 为一些 互相独 立的组 

成 部分， 那末， 只有在 N 中发 现和这 些组成 部分相 当的组 

成 部分， 我 们才可 以心安 理得。 另一 方面， 假如 觉察到 B 

有不 能孤立 出现的 特性或 方面， 例如 乐音的 音高和 强度， 

我们就 要预期 N 也有 同样的 情形。 简 言之， 对于一 切从心 

理方 面可观 察到的 B 的细 节， 我们都 必须追 寻与它 相对应 

的 N 的物理 细节。 （同 上， 第 48 页) 

•  这样， 不 仅研究 物理世 界的广 义的物 理学和 研究心 理领域 

的 广义的 心理学 可以成 为统一 的科学 体系， 甚至 心理学 研究本 

： 身也会 “具有 绝对的 物理学 性质” （同 上， 第 33 页）， 因 为“一 

切 心理亊 实都有 物理的 根据， 为物理 现象所 决定” （同上 ，第 

:  40 页）。 所以， “ 我确实 在一切 可能的 地方， 都力 求达到 物理学 

的 理解” （同 上， 第 187 页）。 这样， 马赫 最终走 到了哈 耶克在 

| 《对 科学的 反动》 中所批 判的科 学主义 立场上 去了。 I 

1.1.4 从 《感 觉的 分析》 到 《感 觉的 秩序》 

简 要介绍 了马赫 的基本 哲学观 念后， 我们可 以进一 步考察 

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与马赫 哲学之 间的批 判继承 关系。 为此， 我 

们可 以先来 看看其 他研究 者对此 的一些 评论。 

首先， 德 姆普西 （Dempsey， 1999) 认为， 哈 耶克的 《感 

觉的 秩序》 的 “直 接目的 是批判 赫尔姆 霍茨、 缪勒和 恩斯特 • 

马赫的 实证主 义认识 论”。 在他 看来， “哈 耶克以 马赫的 感觉特 

性 的世界 作为自 己的出 发点。 …… 哈 耶克和 马赫都 认为， 理解 



并不局 限于对 单个感 觉质性 的领会 6 相反， 它 包括这 样的活 I 第 

动， 即把感 觉质性 相互分 组。”  “ 不过， 马赫关 于这种 分组活 动  _ 

的观 点并不 充分。 在 哈耶克 看来， 马赫并 没有意 识到我 们的心  $ 

智的 分组活 动在我 们的理 解中所 起到的 作用。 马赫 认为， 我们  & 

观察 到的每 一事项 都可以 还原为 组成它 的感觉 特性， 而哈 耶克智 

认为， 感 觉特性 并没有 自明的 意义。 相反， 它们 ‘ 只有在 关系秩 

的 给定秩 序中才 有意义 ’， 这 些关系 是由我 们的心 智加于 无数  # 

感觉 经验的 混合体 之上的 。”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克 “ 拒绝了  w 

马赫 以及其 他实证 主义者 所持的 观点， 这 种观点 认为， 我们可  = 

以得到 纯净的 知觉或 纯粹的 感觉， 并由以 形成世 界的一 幅客观 h 
图 景”。  I 理 

巴利 • 史密斯 （Barry  Smith,  1997) 则 认为， “马 赫的哲 

学以这 样一种 观念为 中心， 即 世界由 ‘ 要素’ 构成， 这 些要素 

的 联结模 式不断 变化。 …… 然而， 对马赫 而言， 感觉得 以分类 

的方 式与其 他种类 的要素 不同， 这并不 是因为 它们内 在的东 

西， 而完全 是依据 它们与 其他要 素之间 的关系 …… ”而 “深受 

马赫影 响的一 位思想 家是哈 耶克， 他的心 理学的 核心思 想实际 

上 直接得 自这位 老哲学 家”。 甚至， “这 部著作 （即 《感 觉的秩 

序》。 一 笔 者注） 的主要 论题确 实是马 赫本人 关于感 觉的性 

质和地 位的论 题的颇 有抱负 的拓展 。” 只不过 “ 当马赫 把心智 

看作 是感觉 的秩序 （因 而， 用 Smolensky 的术语 来说， 在‘符 

号’ 的层 面上也 是特有 ‘ 心智’ 实体的 秩序） 时， 他还 只是站 

在 关联主 义的门 槛上， 而哈耶 克跨越 了这道 门槛， 把心 智特性 

看 成是发 生在神 经刺激 的次符 号领域 的事件 的关系 特征” 。当 

然， 哈 耶克与 马赫之 间也有 不一致 之处， 那 就是： “与他 的前； 

辈 相反， 哈 耶克并 不关心 ‘原子 论’或 ‘要 素论’ 的问 I 

题。 …… 按照哈 耶克的 观点， 感觉没 有绝对 的质性 。” 

罗伯特 • 弗里斯 （Vries,  1994) 也 认为， “哈 耶克的 《感丨 

觉的秩 序》》 以马赫 的感觉 世界作 为起点 。” 但 哈耶克 “ 通过批 
35 ⑩ 



心 I 判 马赫的 心智和 知觉的 哲学发 展了自 己的观 点”。 弗里 斯列举 \  了他们 之间的 四点主 要不同 ： （1)  “不 像马赫 ，他 （即 哈耶 
克。 —— 笔 者注） 区分 了现象 秩序和 物理秩 序”， 而且， “与马 

赫持 一种感 觉一材 料本体 论相反 ，他 （大 槪是受 他所处 时代的 

知 科学 发展的 影响） 把 世界看 成是由 在功能 上相互 联系的 事件构 

d| 成。 因此他 的本体 论是一 种事件 本体论 （ event  ontology ) 。 ” 

J  (2)  “ 哈耶克 没有接 受马赫 的中立 一元论 ”： （3) 在马赫 那里， 
与 “对肚 界由以 构成的 （感 觉） 要素 之间的 功能关 系进行 描述是 

科 学的目 标”， 而 哈耶克 认为， 应该 “将 科学的 目标从 描述扩 

*  展 为解释 ”： （4)  “马赫 视感觉 要素在 终极意 义上是 给定的 。它 

德 | 们是 科学不 得不寻 求的基 础材料 。” 而在 哈耶克 那里， “ 人的心 

智是一 个主动 的分类 系统。 新输人 的信息 迫使人 的心智 改变自 
身， 并因 此对现 象实在 进行再 分类。 哈耶 克甚至 认为， 人的心 

智的 再分类 反应能 够引起 新种类 的感觉 和情感 的出现 。” 

最后， 我们来 看看约 翰 • 格雷的 观点： 
! I 

哈 耶克得 自马赫 的益处 与其说 在于知 识论， 不 如说在 

；  于两 个人对 某种传 统形而 上学问 题所持 的态度 。我 已经谈 

I  到， 哈耶克 从根本 上否认 休谟和 马赫的 这样一 个看法 ，即 
人的 知识可 以在基 本的感 觉印象 的基础 上进行 重构。 哈耶 

|  克 在他的 著作中 始终认 为这样 两点是 不一致 或行不 通的， 
即 知觉理 论中的 现象论 还原主 义方案 和心智 哲学中 的行为 

i  主义。 因而， 在哲学 的这些 领域， 哈 耶克的 著作与 那种为 

'  了统 一科学 的典型 的实证 主义野 心格格 不入。 同时， 尽管 

|  哈耶克 从未接 受维也 纳学派 的信条 —— 形而 上学言 述在字 

;  面上 是无意 义的， 他也经 常发表 这样的 看法， 即许 多传统 

!  形 而上学 问题表 达的是 “伪问 题”。 

籲 )36 
那么， 哈耶克 的思想 有马赫 式的实 证主义 一面， 这并 



不在于 其心智 或知觉 理论， 而 在于他 对传统 形而上 学问题 

所持的 态度， 这 种态度 是消解 性和收 缩性的 (dissolutionist 

and  deflationary)。 不 过与实 证主义 相关联 的还有 另外一 

点。 尽 管哈耶 克反对 任何类 型的还 原主义 （不 论是 感觉主 

义的 还是物 理主义 的）， 当 他宣称 “ 心智因 而是存 在于物 

理 世界的 一 个特 殊部分 - 这 一 部分 就是我 们自身 - 之 

中 的秩序 ”时， 他好像 是持一 种一元 论的本 体论。 在这里 
哈 耶克好 像收敛 了那种 他在马 赫的精 神中对 之表示 赞赏的 

形 而上学 的中立 姿态， 但这种 表面现 象也许 不是真 实的。 

有许 多迹象 表明， 当哈 耶克否 认任何 关于事 物性质 的终极 

二元 论时， 他并 没有落 入本质 或自然 事物的 俗套， 而只是 

认为 （其 方式很 像美国 的实用 主义哲 学家蒯 因）， 在我们 

的 经验中 没有什 么能够 迫使我 们采纳 心智或 自然实 体的观 

念。 就我 所知， 尽管哈 耶克在 这一问 题上从 未明确 表态， 

他的思 想的整 个要旨 倾向于 一种蒯 因式的 实用主 义本体 

观。 就他 对形而 上学和 本体论 的终极 问题所 持的怀 疑主义 

和 实用主 义态度 而言， 哈耶克 跟许多 实用主 义者， 而不是 

跟康德 的批判 哲学， 站在了 一起， 尽 管实用 主义者 自己有 

时 也宣称 （多 少有 某种理 由）， 他们 在沿着 康德的 足迹前 

进。 （Gray， 1984/1998,  pp.8  —  10) 
% 

以 上几人 的评论 表明， 如下几 方面是 大家共 同感兴 趣的问 

题： （一） 关 联主义 （connectionism), 或 者说对 “ 关系” 观念 

的 强调。 除 了格雷 没有提 及外， 其 他三人 都一致 认同， 在这一 

点上马 赫是哈 耶克的 起点。 尤其 是巴利 • 史 密斯的 说法， 更为 

明确而 肯定。 （二） 还原 主义。 几乎所 有人都 认同， 哈 耶克没 

有接受 马赫的 具有还 原主义 倾向的 “要 素一元 论”， 这 种还原 

主义 —— 用马 赫本人 的说法 一 认为， “复合 体分解 为要素 ，即 
37  _ 



心 它 们的最 后组成 部分， 也就 是到目 前为止 我们不 能再作 进一步 

\ 分解 的成分 。” （马 赫， 1997, 第 4 页） （三） 实证 主义。 在这一 
点上德 姆普西 跟格雷 的观点 似乎并 不完全 一致。 在德姆 普西那 

里， 马赫 的实证 主义与 哈耶克 对立起 来了， 前者 是后者 批判的 

知 对象。 格 雷的态 度则显 得有所 保留， 一 方面， 哈 耶克拒 绝马赫 

J 的那种 要为科 学寻求 并建立 统一基 础的实 证主义 雄心， 另一方 
面， 哈耶克 本人也 具有某 种实证 主义的 倾向， 只 不过这 种倾向 

与 具有怀 疑主义 或实用 主义的 性质， 其 落脚点 在于反 形而上 

学。 （四） 本 体论。 关于这 一点， 弗里斯 与格雷 的观点 也显得 

不相 一致， 前者 把哈耶 克归结 为一种 事件本 体论， 后者 则认为 

德 I 哈耶 克在这 一点上 也持怀 疑主义 和实用 主义的 态度。 当然 ，他 

们的观 点也有 相似的 地方， 即都认 同哈耶 克没有 接受马 赫的感 

觉要素 本体论 （格雷 在这一 点上虽 然没有 明示， 但他关 于哈耶 

克反还 原主义 的态度 似乎支 持这一 点）。 

在笔者 看来， 上 述评论 者就第 （一） 和第 （二） 点 作出的 會 

评论无 疑值得 肯定， 即哈耶 克放弃 了马赫 的具有 译原主 义倾向 

的 要素一 元论， 只是 继承和 发展了 他关于 “ 关系” 的观念 —— 

I 至于这 种观念 是否适 合称作 “关联 主义” 则另 当别论 U〕。 这 

I 不仅 与克鲁 维尔在 《感 觉的 秩序》 一书 “ 导论” 中的说 法相一 

致， 而且 也与前 文所引 哈耶克 本人的 叙述相 一致。 不过 ，当 
I 

— ■  ■ I 

' 〔 1 〕 哈耶克 本人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i 十论 对他的 理论的 验证时 提到了  44 关联 主义” ，或 

者用他 本人的 说法是 “老 关联心 理学” （the  old  association  psychology)* 在他看 

来， 尽管他 的理论 “ 在努力 把所有 心智过 程描述 为经验 在某些 要素之 间建立 的关联 

这一 方而与 关联主 义是一 致的” ，但 “ 它与它 （即 关联 主义。 一 笔 者注） 是不同 

!  的， 这 在子， 它 并不认 为要素 一 这些关 联得以 在它们 之间建 立起来 —— 自 身就具 

有 心智的 待征。 相反， 它视它 们为物 质亊件 （material  events), 这些 物质亊 件只有 

通过那 些关联 才得以 在一种 新的秩 序中被 整理， 在 这一秩 序中， 它们 才获得 具有心 

智事 件之特 征的明 确意义 ”。 (SO,  7.16) 

[2) 约翰 •格 雷作 为对哈 耶克研 究影响 很大的 一位研 究者， 竟 然没有 注意到 这一点 ，是 
令人遗 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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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 •史 密斯说 “哈 耶克心 理学的 核心思 想实际 上直接 得自这 I 第 

位 老哲学 家”， 以及 “这部 著作的 主要论 题确实 是马赫 本人关 P 
于感 觉的性 质和地 位的论 题的颇 有抱负 的拓展 ”时， 这种解 释  $ 

似 乎有点 “过 度”。 因为 《 感觉的 分析》 和 《感 觉的 秩序》 这  & 

两本书 的主题 定位是 根本不 同的， 这种不 同可以 结合对 “ 实证智 
主 义”和 “本 体论” 的评论 给出。  秩 

在 某种意 义上， 马 赫的还 原主义 和实证 主义倾 向与他 的感  # 

觉要素 本体论 之间是 相互联 系的。 正是对 以心物 二元论 为基础  @ 

的传 统形而 上学及 其造成 的科学 分裂的 不满， 促 使马赫 建立了  K 

要素一 元论。 同时， 正是基 于这种 要素一 元论， 马 赫相信 ，既# 
然作 为科学 研究对 象的整 个世界 （同 时包 括最广 泛意义 上的物 I 理 

理世界 和心理 世界） 都 可以最 终还原 为同性 质的感 觉要素 ，那 

么 这就为 一切科 学领域 内的经 验实证 提供了 可能， 从而 科学的 

统一也 就成为 可能。 就 这一点 而言， 上述 几位评 论者对 马赫的 

评论 基本上 都可以 接受。 但把 目光转 向哈耶 克时， 如下 两点值 

得 进一步 辨明： 

第一， 当 格雷评 论哈耶 克一方 面拒斥 马赫的 统一科 学的实 

证主义 雄心， 另一方 面又持 有一种 怀疑主 义或实 用主义 的实证 

主义态 度时， 笔者 以为， 如 果接受 格雷的 前提， 即如果 承认反 

形而上 学在格 雷的意 义上成 其为一 种怀疑 主义或 实用主 义的实 

证主义 的话， 那 么格雷 的说法 是有道 理的。 但值 得指出 的是， 

格雷 的这种 评论实 际上基 于哈耶 克一生 的理论 著述， 这 种评论 

适合 于哈耶 克的整 个理论 体系， 尤 其适合 他主要 体现在 《对科 

学的 反动》 中 的反科 学主义 （anti-scientism) 态度， 以 及主要 

体现于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中的反 实证主 义法学 的态度 。不 

过， 就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以 及作为 其主要 载体的 《感 觉的秩 

序》 而言， 我 们不太 适合仅 仅在实 证主义 和反实 证主义 的论述 

框 架中来 理解。 一个 合适的 角度也 许是： 我 们仍旧 得回归 哈耶： 

克 本人的 评价， 即以 《感 觉的 秩序》 为代 表的心 智理论 是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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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个理论 体系中 其他一 些核心 观念， 如自 生自发 秩序、 文化进 

§  化、 复杂 现象理 论等的 最初发 源地。 —— “它是 我非常 年轻时 
所产生 的一个 观念的 结果， 那 个时候 我还不 知道自 己究 竟是要 

做 一名经 济学家 还是一 名心理 学家。 但是， 尽管 我的工 作引导 

知 我离 开了心 理学， 当时形 成的基 本观念 仍旧占 据着我 的头脑 。它 

I 的纲 要逐渐 发展， 而且 在处理 社会科 学方法 的问题 时它被 证明非 

1  常 有用。 最后， 正 是对社 会理论 的逻辑 特征的 关注， 促 使我再 

与 次系统 整理了 我在理 论心理 学方面 的思想 。” （SO,  pref.) 
第二， 就 本体论 而言， 马赫的 《感觉 的分析 》 的观 念基础 

51  是一种 典型的 本体论 框架。 在他 那里， 虽 然心物 的二元 对立被 
感觉要 素的一 元论所 代替， 但这只 是以一 种本体 代替另 外两种 

相 互争论 的本体 而已。 在 这个意 义上， 如 果本体 论言述 本身仍 

可以 归之于 某种形 而上学 的话， 那 么马赫 实际上 并没有 完全摆 

脱他所 批判的 对象， 他 的基本 言述方 式仍 旧植根 于西方 自古希 

腊 以降的 传统形 而上学 之中。 但这对 于哈耶 克又如 何呢？ 前文 

我们 提到， 克 鲁维尔 认为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代表 着一种 从“实 

体” 观念向 “ 关系” 观念的 转变。 这种转 变是不 是意味 着哈耶 

克 在放弃 马赫的 要素一 元论的 同时， 实践 着一种 与传统 形而上 

学 （或 至少 是一种 以本体 论言述 为核心 或基础 的形而 上学） 的 

决 裂呢？ 要回 答这一 问题， 我 们必须 提及哈 耶克在 “ 物理世 

，界 ”与 “ 现象世 界”或 “ 物理秩 序”与 “现象 秩序” （抑 或“心 

智秩 序”） 之间 作出的 区分。 （参见 SO,  1.6  —  1.21) 在 作这种 

: 区 分时， 哈耶克 提到， “依据 （心 智） 质 性之间 的相互 关系对 
它 们作出 的任何 探讨， 都必 然局限 于心智 事件的 领域， 这种探 

讨不 可能提 供一座 桥梁， 以从心 智事件 引向物 理事件 。”  (so, 

1.107) 或如格 雷所引 述的， “对 于我们 来说， 心 智必定 永远属 

于它 自己的 领域， 这一领 域我们 只能通 过直接 的经验 加以认 

识， 而不 可能对 之作出 完全的 解释， 或将之 ‘ 还原’ 为 其他什 

么东西 。” （SO,  8.98) 笔者 猜测， 正是这 一点促 使格雷 得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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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已作 引述的 结论： “ 哈耶克 的思想 在最重 要的方 面是康 德主第 

义的， 这 在于他 否认我 们有能 力认识 物自身 或世界 自身。 ” r 

但这 是不是 意味着 哈耶克 在向以 “ 实体” 观念或 本体论 言述为  $ 

典 型特征 （之 一） 的传 统形而 上学复 归呢？ 是不是 哈耶克 又重  & 

新 扛起甚 至照搬 了康德 的古典 批判大 旗呢？ 关 于此， 一个 令初智 

读 者多少 感到奇 怪的事 实是， 哈耶克 在作这 种典型 的类似 康德秩 

的二 分时， 竟然 丝毫没 有提到 这种二 分的始 创者康 德本人 。而# 

且， 尤其 有意思 的是， 哈耶 克在晚 年谈到 格雷对 他的康 德主义  = 
诊 断时， 竟 然这样 说道： 

原 

你知 道约翰 •格 雷写 的那本 关于我 的书。 当然， 他把 I 理 

我解释 成一个 康德主 义者。 开始 我倾向 于说， “你 夸大了 

这种 影响。 我从未 仔细研 究过康 德。” 但事 实是这 样的， 

在最关 键的年 龄段， 比如说 20 岁或 21 岁， 我对一 个同代 

的名叫 Alois  Riehl 的康 德主义 者的著 作非常 着迷， 这个人 

写 了一部 很棒的 批判性 著作， 以及两 部还算 受欢迎 的导论 

性 作品。 我想我 所知道 的康德 哲学在 很大程 度上来 自一名 

康德主 义者。 因此， 我 首先对 格雷说 ，不， 我对康 德了解 

极少， 不足直 接为此 辩护。 然后我 不得不 承认， 我 间接地 
4 

得到了 很多。 （Hayek， 1994-b,  pp. 143  —  144) 

〔 1 〕 格 雷的这 一结论 是解释 “ 过度* ■了。 因为 哈耶克 在物理 世界与 现象或 心昝世 界之间 
作出 区分并 不意味 着他回 归了康 德式的 本体与 現象的 二分， 而 且这种 区分也 不意味 

着 哈耶克 接受了 康德式 的不可 知论。 相反， 哈耶 克作出 这种区 分的目 的只在 子强调 

现象或 心智世 界与物 理世界 “不 同”， 因 而不可 以像马 赫那样 把现象 或心智 秩序还 
原 为物理 秩序. 而且这 种物理 世界或 物理秩 序也没 有康德 意义上 的不可 知性， 它是 

物理 科学的 对象， 在物理 的意义 上是可 以进行 科学考 察的， 当然， 笔 者指出 这一点 

并非 要全盘 否认格 雷对哈 耶克作 出的康 德主义 诊断。 亊 实上， 除了 在关于 “物自 

身” 和不 可知论 这一点 上格雷 显得有 点解释 “过度 ”外， 他躭 哈耶克 关于人 的心智 

的能动 作用等 方面所 作的康 德主义 解释还 是有一 定道理 的。 （参见 Gray,  1984 / 

1998,  esp.pp.4 — 8) 41  # 



心 I 据此， 笔者 猜测， 哈 耶克在 作这种 类似康 德的二 分时似 乎只是 A 借用 了他从 Alois  Riehl 那里 得来的 槪念， 并根据 自己的 理论需 

J 要将 康德的 “本体 世界” 改 换成了 自己的 “ 物理世 界”， 而并 
没 有考察 康德的 这种二 分在西 方哲学 史上所 掀起的 波澜， 甚至 

^  都没 有追溯 他的启 蒙者马 赫在批 判康德 时所基 于 其中的 哲学背 

I 景 U〕。 如果 这种猜 测成立 的话， 那么余 下的问 题是： 这种槪 

&  念的 借用是 不是意 味着哈 耶克也 继承了 槪念背 后的实 质精神 
与呢？ 是不是 他又在 回归传 统形而 1: 学 中的本 体论言 述呢？ 答案 

$  是 ：否。 在 这一问 题上， 格 雷似乎 陷入了 矛盾： 一 方面， 他有 

意无意 地把哈 耶克拉 入了康 德式的 “物 自身” 的言 述轨道 ，另 

*1  -方面 他又确 实注意 到了， 当哈耶 克宣称 “心智 因而是 存在于 

物 理世界 的一个 特殊部 分之中 的秩序 ”时， 他并 不是持 一元论 
的 本体论 立场。 就格 雷的这 种矛盾 而言， 笔者 以为， 我 们必须 

摒弃 格雷的 第一种 做法， 只 能取其 第二种 解释， 如果这 种解释 

意 味着哈 耶克也 放弃了 传统形 而上学 中的本 体论言 述的话 。事 

实上， 哈耶克 的这种 态度是 比较明 显的， 这不仅 仅体现 为格雷 

所 举证的 “哈耶 克也经 常发表 这样的 看法， 即许 多传统 形而上 I 

； 学 问题表 达的是 ‘ 伪问题 ’”， 而且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哈耶克 
i 也 对这种 形而上 学式的 “伪 问题” 作了毫 不掩饰 的回避 。例 

\ 如， 哈 耶克在 开篇介 绍自己 的论题 时谈到 了为马 赫所弃 的心物 

i 二元论 问题： “我们 的问题 在过去 得以讨 论的传 统题目 是：心 

与物 之间或 心智事 件与物 理事件 之间的 ‘关系 ’。” （SO,  1.2) 

I 但 他随即 说道： “尽管 这些表 述指出 了探究 的一般 领域， 但它 
! 们实际 上不能 明确我 们想要 知道的 究竟是 什么。 在我们 能够成 

I 

j  〔  1 〕 有 必要记 住这样 一点： 哈耶 克接受 马赫的 启蒙时 一 尽管 已经历 了战争 的洗礼 —— 

1  还只 是二十 出头， 而 当他真 正开始 自己的 思想亊 业时却 多少不 得已选 择了经 济学， 

并且， 此后 直到重 新思考 《感 觉的 秩序》 的核心 问题之 前其主 要身份 是一名 职业经 

济 学家， 尽管在 这期间 他已经 开始思 考社会 科学的 方法论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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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询问两 类事件 如何相 互联系 （或 相互 关联） 之前， 我 们必须 

对它们 得以区 分的独 特属性 有一个 清楚的 观念。 对心物 问题进 

行 任何有 成效的 讨论的 困难， 主要 在于确 定究竞 是我们 的知识 

的哪一 部分， 能够 适当被 称作关 于心智 事件的 知识， 以 与我们 

对物 理事件 的知识 相区别 。” （Ibid.) 所以， “我们 首先将 试图回 

避这 一一 般问 题的至 少一些 困难， 以 集中于 一个更 明确更 具体的 

问题。 我们 将问， 在中 枢神经 系统的 不同部 分传导 的生理 脉冲， 

在 其功能 性意义 方面， 如 何以这 样一种 方式相 互区别 开来， 以至 

它们的 （神 经） 效应能 够以同 样的方 式相互 区别， 而通过 这种方 

式， 我们知 道不同 感觉质 性的效 应也相 互区别 。”  (SO,  1.3) 

又如， 哈耶克 在初步 区分了  “ 现象秩 序”和 “ 物理秩 序”之 

后， 随 即作了 这样的 说明： 

第 

编 

心 

智 

秩 

序 

的 

基 

本 

原 

理 

重要 的是， 不要 把现象 秩序和 物理秩 序之间 的这种 

区分与 这两者 之间的 任何一 个和在 普通语 言中被 描述为 

“ 实在” 世 界的东 西的区 分等同 起来。 我们 所关心 的对立 

并 不在于 “现 象”和 “ 实在” 之间， 而在 于各种 事件对 

各自 的以及 对我们 的效应 之间的 不同。 在 我们必 须考察 

这些问 题的层 面上， “ 实在” 这个术 语是否 仍旧具 有任何 

明确的 意义的 确是可 疑的。 无论 如何， 就 我们讨 论的目 

的 而言， 我们 的兴趣 并不在 于某物 “ 是”或 “实 在是” 

什么 （无 论这意 味着什 么）， 而仅仅 在于， 某一特 殊对象 1 

或事件 如何与 其他属 于同一 秩序或 论题域 的对象 或事件 

相 区别。 看来， “X 是什 么？” 这样 的问题 只有在 一个给 | 

定 的秩序 中才有 意义， 并且， 在这 一限度 之内， 它总必 1 

须 指涉一 个特殊 事件与 其他属 于同一 秩序的 事件之 间的， 

关系。 （so,  IJ1) 

43  m 



心 显然， 这段文 字明确 支持了 前引克 鲁维尔 所作的 评论， 即哈耶 

^  克毫不 含糊地 放弃了  “ 实体” 的 概念， 而转 向了对 “关 系”的 
描述或 解释。 在 这个意 义上， 尽管 马赫是 哈耶克 心智理 论的灵 

感 来源， 甚至 作为这 种心智 理论之 核心的 “ 关系” 观念 也得自 
知 马赫， 但哈耶 克与马 赫的理 论各自 在哲学 上的基 本定位 是根本 

in  不 同的， 前者 在某种 意义上 仍旧是 它自己 所批判 的传统 形而上 

v'  学的 本体论 言述的 延续， 后者则 从根本 上放弃 （或 悬置） 了这 
与 种 言述。 在这一 点上， 虽 然格雷 评论说 哈耶克 “ 从未接 受维也 

纳学派 的信条 —— 形而 上学言 述在字 面上是 无意义 的”， 但看 道 

来他从 马赫那 里接受 的反形 而上学 启蒙， 以 及后来 跟卡尔 •波 

德 普 尔等人 的多年 交往， 使他 多少不 得不怀 疑这种 传统形 而上学 

! 的本 体论言 述是否 “仍 旧具有 任何明 确的意 义”。 I 

总之， 以上论 辩旨在 说明， 尽 管弗里 斯试图 把哈耶 克的理 

论归结 为一种 事件本 体论， 也不管 哈耶克 在其整 个理论 体系的 ft 

其 他方面 是否彻 底摆脱 了传统 形而上 学的言 述方式 就本 

i 章论题 而言， 若把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纳入 马赫式 的本体 论言述 

! 框架， 这 是不合 适的。 或 者退- 步说， 如 果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仍旧带 有任何 本体论 的色彩 或倾向 的话， 那么这 在哈耶 克那里 

| 只是 为了理 论架构 的方便 ，于其 实质观 念意义 不大。 

最后， 除了上 述关联 主义、 还原 主义、 实证 主义和 本体论 

I  〔1〕 有- 些批评 者认为 ，哈耶 克在为 个人自 由进行 辩护时 ，其 言述 方式具 有我们 一般归 
之干 传统形 而上学 的本质 主义、 基 础主义 和普遍 主义的 特征。 参见 Rowland, 

1987,  Espada,  1996 »  Crowley ,  1987,  Allen,  1998。 

!  〔2〕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一再 提到， 他的 理论出 千方便 建构的 考虑， 实际 上是作 

了简 化的。 比如， 《感 觉的 秩序》 的考察 对象尽 管在文 本上主 要集中 于感觉 秩序， 

但 它真正 要解释 的是整 个心智 秩序的 形成和 进化的 原理或 机制， 感觉 秩序实 除上不 

过 是整个 心智秩 序的一 个范例 而已。 （参见 so,  c.IV,  sect. 8) 又如， 哈 耶克在 
《感觉 的秩序 》 的末 尾重新 讨论心 物二元 论时， 实际 上拒斥 了二元 论的本 体论地 

位， 但另一 方面， 如约翰 ♦ 格雷指 出的， 他承认 的不过 是二元 论对于 我们理 解周遭 

世界的 “ 实用" 价值。 （参见 SO,  c.VlII， sec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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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 题外， 我们还 可顺便 提及， 哈 耶克对 马赫的 以心物 平行论 P 

为依 托的“ 一一 对应” 观念也 进行了 批判， 而且这 种批判 也是  " ■ 

刺 激哈耶 克写作 《感 觉的 秩序》 的原因 之一。 前文 提到， 在马  3 
赫 那里， 物理 世界和 心理世 界被看 作是两 个相互 平行的 领域， L 

这两个 领域之 间存在 着某种 —— 对应 关系： 发生在 物理世 界中  智 

的每一 事件都 可以在 心理领 域找到 相应的 变化， 反 之亦然 ，心秩 

理 领域的 每一变 化都必 须追溯 到物理 世界中 的相应 细节。 N 

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如德 姆普西 所说， 哈耶克 对马赫 的这种 w 

实 证主义 认识论 进行了 批判。 在 哈耶克 看来， 物 理秩序 与心智 = 

秩序 之间的 这种“ 一一 对应” 关 系是不 存在的 （SO,  1.42),  L 
并 且哈耶 克还视 这种观 念为妨 碍人们 理解心 智秩序 之性质 | 理 

的 “主要 障碍” （SO,  2.12)。 于 是哈耶 克明确 诉诸了  “ 关系” 

观念。 至 于这种 “ 关系” 观念 的具体 内容， 我们 将在后 文加以 
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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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 心智理 论的基 本观念 

1.2.1  现象秩 序和物 理秩序 的区分 

在哈耶 克心智 理论的 基本观 念中， 首先是 他对现 象秩序 
C 

4 

I  (the  phenomenal  order) 和物 理秩序 （ the  physical  order ) 的 

区分。 在笔者 看来， 理解 这一区 分是理 解哈耶 克整个 心智理 

I 论 的一个 关键切 入点。 因 为这一 区分不 仅进一 步明确 了哈耶 

| 克与马 赫之间 的渊源 （准确 地说， 它体 现了哈 耶克对 马赫的 

感觉要 素一元 论和心 物平行 论的反 叛）， 而 且更重 要的是 ，哈 參 

耶克在 这种区 分的基 础上通 过对心 理学任 务的再 考察， 开始 

1 直接引 入了他 自己的 问题， 同时 初步提 示了解 决问题 的可能 
途径。 

我 们已经 知道， 为 了反对 传统的 心物二 元论， 以 及清除 

它给科 学发展 带来的 迷误， 马赫 提出了 感觉要 素一元 论和心 

物平 行论。 尽管从 哲学史 的角度 来说， 马赫的 这种哲 学观念 
§ 

\ 曾在 20 世纪初 叶影响 深远， 而且哈 耶克本 人也曾 谈到， 在那 

i 个时候 马赫的 思想是 “哲学 讨论的 主要焦 点”， 许 多人，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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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他 自己， 都 深受其 影响。 但另 一方面 哈耶克 认为， 马 赫的感 

觉要 素一元 论和心 物平行 论具有 一种典 型的还 原主义 倾向。 

这是 因为， 既然物 理世界 和心理 世界之 间不存 在鸿沟 ，而 

智 

秩 

序 

的 

基 

本 

原 

理 

人的 神经和 感觉系 统只是 一个被 动的接 受器， 它 们接受 外物的 

这 种绝对 性质， 从 而产生 感觉， 并 通过神 经纤维 传送到 中枢神 

经 系统， 在那里 各种感 觉材料 被加工 整理， 最终 形成思 维和其 f 

他心智 活动。 〔 1 〕 不仅 如此， 人的神 经和感 觉系统 本身也 可以归 

结为一 种物理 结构， 通过 解剖和 生理学 研究， 人 们可能 在物理 

意义上 掲示出 神经和 感觉系 统加工 整理感 觉材料 的生理 机制。 

这样， 通过对 外物的 物理性 质和人 的神经 和感觉 系统的 运作机 

制的 研究， 最 终人们 就可能 “科 学地” 解释 人的整 个心智 J 

活动。  1 

上述 思维方 式是自 牛顿物 理学成 功建立 以来的 •一种 典型的 

科 学主义 态度， 这种 态度或 思维方 式不仅 影响着 科学理 论的发 I 

I 

展， 而 且也影 响着人 们对整 个世界 以及人 自身的 理解。 然而哈 I 
I 
I 

耶克 认为， 这种 思维方 式达致 的世界 图景必 定是一 幅物理 主义丨 

统一 于感觉 要素， 且在 两个世 界之间 存在着 某种平 行或一 

一对 应关系 的话， 那么 我们就 可以把 心理事 物还原 为物理 

事物， 甚 至可以 把心理 学本身 还原为 一门广 泛意义 上的物 
理 科学。 

另外， 这种马 赫式的 一一 对应 观念给 心理学 带来的 一个直 

接后果 就是， 它 使得人 们把目 光局限 于物理 世界， 试图 从物理 

事物 中寻找 到某种 绝对的 性质， 认 为是这 种物理 意义上 的绝对 

性质决 定了人 的感觉 乃至整 个心智 活动。 因为按 照这种 观念， 

〔 1 〕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的第一 章第八 节批判 了自约 翰 • 洛克 发轫， 然 后在威 

廉 • 雇姆斯 那里得 到具体 阐发的 “ 感觉的 ‘ 绝对’ 性质 说”。 按照 哈耶克 理解， 

这种 “ 感觉的 ‘ 绝对’ 性 质说” 正 是** 一一 对应” 观念的 产物。 参见 so,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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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滥觞 的机械 图景。 e 1 〕 鉴于马 赫的感 觉要素 一元论 和心物 平行论 

t  或 —— 对 应观念 所带来 的这种 恶果， 哈耶克 认为， 我们 有必要 
重 新理解 心理世 界和物 理世界 之间的 关系。 这就 是促使 哈耶克 

区分 现象秩 序和物 理秩序 （即心 理世界 和物理 世界） 的 直接动 

力因。 或者 可以这 样说， 哈耶 克作出 这种区 分的直 接目的 就是要 

iD  排除 q 赫把心 理科学 （也 就是哈 耶克在 《对 科学的 反动》 中所 

1 指的 “ 社会科 学”） 还原为 物理科 学的那 种做法 的哲学 根基。 
^  在 《感 觉的 秩序》 的第 -章第 2 节， 哈耶克 直接区 分了两 

J 种 秩序： “ 至少存 在两种 不同的 秩序， 在 其中我 们对周 边世界 
的对 象加以 整理或 分类： 一种 是我们 的感觉 经验的 秩序， 在这 

种秩 序中， 事件得 以分类 所依据 的是它 们的感 觉性质 （sensory 

properties), 如 颜色、 声音、 气味、 触 觉等等 ； 另一种 秩序既 

包括这 冋一些 事件， 也包 括其他 亊件， 但 它视它 们相似 或不同 

所 依据的 是它们 （与其 他事件 一起） 产生 另一些 相似或 不同的 

外部事 件。” （SO,  1.7)  “ 我将总 是使用 ‘现象 的’和 ‘物理 

的’ 这对 术语， 分别 指谓通 过感 觉质性 （sensory  qualities) 得 
以被感 知的事 件的秩 序， 和 专门以 其相互 关系加 以定义 的事件 

的秩序 。” （SO,  1.10) 根 据这种 界定， 所谓现 象秩序 指的是 

“感觉 质性” 的 秩序， 而物 理秩序 指的是 “物理 事件” 自身的 

m 这种科 学主义 正是哈 耶克在 《对 科学的 反动》 中着 力批判 的对象 。 在 某种意 义上， 

《对 科学的 反动》 一书 是这种 反科学 主义立 场的宣 言书。 同样， 这种 反科学 主义立 

场也 体埂在 他同年 出版的 《感觉 的秩序 》 之中。 只 不过与 《 对科学 的反动 》 (反科 

学 主义是 《对 科学的 反动》 的单刀 直入的 主題， 而且 这部著 作重在 批判， 不在建 

构， 甚至在 某种意 义上， 这种立 场本身 成了其 立论的 根据） 不 同的是 ，在 《 感觉的 

秩序》 中， 反科 学主义 立场恰 恰是哈 耶克心 智理论 的-个 结论. 正是 对人的 心智秩 
序之 形成和 进化的 考察， 促使 哈耶克 为人的 理性划 定了其 自身不 可逾越 的限度 p 躭 

此 而言， 《对 科学的 反动》 的 最终依 据也在 《 感觉的 秩序》 之中。 而且， 尽 管我们 

承认 马赫是 哈耶克 “ 关系” 观念的 起点， 但在 《感觉 的秩序 》 的 末尾我 们看到 ，正 

是马 赫的这 位继承 者判定 了马赫 的雄心 —— 统 一科学 —— 不可能 成功。 （参见 so, 
8.88  ,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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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 当然， 这种 界定还 不足以 使我们 明确这 两种秩 序的含 

义， 但在 进一步 解释这 种含义 之前， 我们 需要说 明如下 几点： 

一
、
 
 如上 一章指 出我们 不适合 在本体 论言述 框架中 来讨论 

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一样， 我 们也应 避免对 这两种 秩序的 区分作 

一 种囿于 
本体论 

言述的 
理解。 

哈耶 
克的这 

种区分 
不是传 

统形而 

上学的 实体意 义上的 区分， 他也无 意讨论 这两个 世界究 竟哪一 

个更真 实或更 具体。 （参见 so,  1.11—1.12) 相反， 他 作这种 

区 分更多 地是为 了理论 架构的 方便， 或如 格雷所 理解的 

(Gray， 1984/1998,  pp.8  —  10)， 是出 于一种 “ 实用” 上的考 

虑。 实 际上， 哈耶克 奠正关 心的始 终不是 “X 或 Y 是什 么？” 

这样的 问题， 而是 “X 和 Y 之间的 关系是 什么？ ”或 “X 与 Y 

如何不 同？” 这样的 问题。 其中第 一种言 述方式 （“X 或 Y 是 

什么？ ”） 在某 种意义 上可以 看作是 一种以 实体观 念为核 心或基 

础 的本体 论言述 方式， 在这种 言述方 式中， X 和 Y 在一 定程度 

上 被当成 了某种 实体意 义上的 东西。 在 后两种 言述方 式中， X 

和 Y 的实体 意义多 少被悬 置了， 其 言述的 重点并 不在于 X 和 

Y 本身， 而在于 X 和 Y 之间 的某种 “关 系”。 哈 耶克的 这种基 

本言述 方式的 转变正 是克鲁 维尔所 指的从 “ 实体” 观念向 “关 

系” 观 念转变 的实质 所在， 这种 转变也 体现于 《感 觉的 秩序》 
的 始终。 

二

、

 

 

哈耶 克作这 种区分 的主要 目的在 于强调 现象秩 序和物 

理秩 
序相互 

“ 不同 
”〔n。 

（SO,  
1.42) 

即使 
“这 两种秩 

序在一 
定 程度上 

彼此相 
似”， 

这也 
“ 千万不 

能模糊 
了这一 

事实， 
即它 

们是独 
特而不 

同的秩 
序”。 

(SO,  
1.45) 

哈 耶克之 
所以强 

调这两 

第 

编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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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 种相互 “ 不同” 不是 传统形 而上学 意义上 的相互 “ 独立'  后者是 要把现 象秩序 I 

或 心理世 界从物 理秩序 或物理 世界中 “ 独立” 出来， 将 这两种 秩序或 两个世 界看作 '' 

是两 个相互 “ 独立” 的 实体， 它 们之间 的关系 或者是 相互平 行的， 或 者是一 者隶属 I 

于或派 生于另 一者。  ^ 49 ⑩ 



心 种秩 序相互 “不 同”， 是因力 他要排 除马赫 的还原 主义倾 

§  向 —— 按照这 种还原 主义， 心 理科学 被化约 成了物 理科学 ，这 

§  实 际上取 消了心 理科学 本身。 
三、 哈耶克 作出这 种区分 的目的 也在于 强调， 在这 两种秩 

知 序 或两个 世界之 间并不 存在马 赫式的 —— 对应 关系。 （参见 

I  SO,  1.9) 

1  最后， 我 们还可 顺便提 -下哈 耶克所 使用的 术语的 问题。 

与 尽管哈 耶克明 确说明 他着意 于使用 “现象 的”和 “物理 的”这 

两个术 语来界 定两种 秩序， 但他没 有区分 “现象 的”和 “心智 

$  的” （mental) 这两个 术语， 在他 那里， 所谓 “现象 秩序” 就是 

指人的 “ 心智秩 序”。 同时， 哈耶 克也经 常使用 “肚 界” 这一 

槪念 来表述 “ 秩序” 槪念。 这样， “ 现象秩 序”、 “ 现象世 界”、 

“ 心智秩 序”、 “ 心智世 界”， 以及 他沿袭 马赫的 表述所 使用的 

“ 心理秩 序”、 “心 理世界 ”等， 实际 上都是 指同一 个东西 ，而 

“ 物理秩 序”和 “物理 世界” 表达 的也是 同一个 意思。 

1.2.2 心 理科学 的任务 

在区 分现象 秩序和 物理秩 序的基 础上， 哈耶 克进一 步区分 

了心 理科学 和物理 科学的 任务。 在他 看来， “物 理秩序 和现象 

秩序之 间的关 系引出 了两个 独特但 相关的 问题。 其中第 一个问 

题提出 了物理 科学的 任务， 第二个 问题造 就了理 论心理 学的中 

心问题 。”  (SO,  1.13) 物 理科学 的问题 源于这 样一个 亊实： 

“对我 们显得 相似的 事物其 实并不 总是对 其他事 物显现 出相同 
的 方式， 或者， 在现 象层面 上相互 类似的 事物并 不必然 在物理 

层面 上相互 类似， 以及， 有 时对我 们显得 完全不 同的亊 物其实 
I 

在物理 层面上 是非常 相似的 。” （SO,  1.14) 鉴 于此， 物 理科学 
应当 抛弃现 象世界 或心理 世界， 即 不去考 察我们 的感官 知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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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亊物的 反应， 也 不应当 受我们 的心理 变化的 影响， 而应将 I 第 

目 光专注 于物理 世界， 专门 考察外 在于心 理世界 的物理 事物之  ~" 

间的 “相互 依存关 系”或 “ 联结方 式”。 但另 一方面 问题在  $ 

于， 既然 物理世 界与现 象或心 理世界 之间不 存在马 赫式的 一一 

对应 关系， 或者说 物理秩 序不同 于现象 或心智 秩序， 那么 我们智 

就 不能够 像马赫 设想的 那样， 从 物理世 界直接 推扩到 现象世  S 

界， 不能 直接使 用物理 科学的 方法来 考察人 的心智 世界。 〔 1 〕 在  $ 

这个意 义上， 物理科 学所能 给我们 解释的 始终只 是一个 不完全  2 

的世界 ，它 “ 即使发 展非常 完善， 也 只能对 世界作 出部分 的解本 

释， 并 必然总 是留有 未加解 释的残 余”。 (SO,  1.19) 这样 ，心 原 

理 科学的 任务就 突显出 来了： 物理 科学不 能解释 的整个 现象或 I3 

心理 世界， 就 是心理 科学要 考察的 对象。 具体 言之， “ 心理学 

的问题 是物理 科学的 问题的 反面” （SO,  1.21)， 它解释 “这些 

事件 —— 在其 相互关 系的基 础上它 们能够 在某种 （物 理） 秩序 

中 被整理 —— 为什么 在它们 对我们 的感官 的效应 上会显 现出一 

种不 同的秩 序”。 (SO,  1.13) 或者， “心 理学必 须从以 物理术 
语加 以定义 的刺激 入手， 进 而告诉 我们， 感官为 什么以 及如何 

将 相似的 物理刺 激有时 分类为 相似， 有时分 类为不 同； 以及不 

同 的物理 刺激为 什么有 时显得 相似， 有时显 得不同 。” （SO， 

1.21) 在 这个意 义上， “正 是因为 物理科 学已经 表明， 外 部世界 
中的亊 物在其 对各自 的效应 上相互 区别的 方式， 并 不总是 与它丨 

I 

们 在对我 们的感 官的效 应上相 互区别 的方式 相同， 因而， 它们 

为 什么对 我们显 得如此 就成为 了一个 合法的 问題， 并且 还是理 

论心理 学的核 心问题 。” （SO,  1.16) 与 物理科 学的任 务相比 

较， 还有一 点值得 注意， 即在 哈耶克 看来， “心 理学必 须把现 

代 物理学 所描绘 的物理 世界视 作是给 定的， 并试 图重构 这样一  i 

[ 1 〕 这 正是哈 耶克在 《对 科学的 反动》 中强 调社会 科学不 同于物 理科学 的最终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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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过程， 通 过这一 过程， 有 机体以 一种为 我们熟 知的方 式将物 

J 理事件 分类成 感觉质 性的秩 序。” （so,  1.19) 这意 味着， 与物 
理科 学应当 拋弃现 象世界 相反， 心 理科学 则应从 物理世 界中退 

出， 将其目 光专注 于现象 世界。 由 此哈耶 克达致 了其心 智理论 

知 的一个 前提性 的基本 观念： 这种理 论考察 的是人 的心智 世界或 

I 广 义而言 的现象 世界， 与外 在的物 理世界 无涉。 H〕 基于 这种前 
°  提 观念， 哈耶克 认为， “无 论我们 何时考 察经验 之间质 性的不 
与 |  同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我们都 是在考 察心智 事件， 而不 

是物理 事件。 我们 确信为 我们所 知的许 多关于 外部世 界的知 

1 识， 实际上 是关于 我们自 身的知 识。”  (SO,  1.17) 这样， 我们 德 | 的 目光就 被完全 拉回到 了我们 自身。 因为 要考察 人的心 智秩序 

如何 形成和 进化， 不 需要像 物理科 学那样 去研究 外物的 物理性 

质， 而 只需要 考察我 们自身 的心智 世界。 或 者说， 心智 秩序之 

形 成和进 化与外 物的物 理性质 无涉， 而在 于心智 世界内 部的某 

： 种 东西， 这就是 “关 系”。 

通过 对心理 科学之 任务的 “再考 察”， 哈耶 克不仅 彻底摆 
脱 了马赫 的还原 主义宇 宙观， 从而 把心理 科学从 物理主 义或科 

学主义 的滥觞 中解救 出来， 而且哈 耶克由 此直接 引出了 其心智 

理论或 至少是 《感 觉的 秩序》 的基本 问题。 另 一方面 值得指 

出， 理 解哈耶 克对心 理科学 之任务 的这种 “再 考察” 的 关键， 
在于首 先理解 他对两 种秩序 或两个 世界的 区分。 在某种 意义上 

可 以说， 正是 哈耶克 重新把 现象或 心智秩 序与物 理秩序 区分开 

来， 才给心 理科学 （或 广泛 意义上 的社会 科学） 的任务 提供了 

地盘。 

[13 正是这 种前提 观念使 得哈耶 克彻底 排除了 物理世 界与心 智世界 之间的 一一 对应关 

系， 从而使 自己得 以与心 理学领 域中长 期囿于 一一 对应 观念的 科学主 义倾向 
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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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问 题的明 确及相 关辨析 

第 

编 

心 

通过考 察心理 科学的 任务， 我 们已知 道心理 科学的 目光专 | 智 
注于现 象世界 或现象 秩序， 抑或人 的心理 或心智 世界。 它的核 秩 

心问题 在于， 各种 （物 理） 事件 “ 为什么 对我们 显得如 此”， ^ 

或者， 它们为 什么， 以 及如何 “在 对我们 的感官 的效应 上相互 ^ 

区 别”， 进而 “ 显现出 一种不 同的秩 序”。 就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 
而言， 我 们也可 以将这 一核心 问题转 述为： 心智 秩序如 何形成 m 
和 进化？ 理 

不 过我们 的这种 转述显 得有点 匆促。 我们还 没有解 释这样 

一个 问题： 既然哈 耶克心 智理论 的核心 问题是 “ 心智秩 序如何 

形 成和进 化”， 那么 作为这 一理论 之集大 成的著 作为什 么取名 

《〈感 觉的秩 序》， 而不是 《心 智的 秩序》 呢？ 理解 这一问 题是我 丨 
们进入 《感 觉的 秩序》 的文 本的一 个关键 之点。 其答案 在于， !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人 的心智 秩序至 少可以 分成两 个子类 ，即 

感觉 的秩序 和情感 的秩序 （ the  affective  order ) , 它们 共同构 
% 

成心智 秩序的 整体。 （参见 SO,  c.IV,  sect. 8) 不过， 尽管感 4 

觉 秩序与 情感秩 序之间 多少存 在不同 （主 要在 于前者 涉及空 

间， 后者 则否， 参见 SO,  4.67), 但它们 形成和 进化的 原理或 

机 制却是 完全相 同的。 （SO,  4.67) 或者 可以这 样说， 尽管心 | 

智秩序 作为一 个整体 可以细 分为感 觉秩序 和情感 秩序， 抑或其 

他， 但其形 成进化 的原理 或机制 却只有 一个。 这意 味着， 只要 

解释了 感觉秩 序的形 成进化 过程， 实际上 就解释 了情感 秩序的 
I 

形 成进化 过程， 进而 就解释 了整个 心智秩 序的形 成进化 过程。 

〔 1 〕 可顺便 提及， 相对 于哈耶 克的社 会理论 而言， 我们 实际上 也可比 附说， 哈耶 克社会 

理 论的核 心问题 在子： 社会秩 序如何 形成和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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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这就是 导使哈 耶克将 其著作 取名为 《感 觉的 秩序》 而不是 《心 

智的 秩序》 的理由 所在。 实 际上，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主 要探讨 的只是 整个心 智秩序 的一 个子类 或一个 个案， 只不过 

他认为 通过考 察这个 子类或 个案就 可以解 释整个 心智秩 序的形 

知 

识 

与 

道 

德 

成进化 原理。 

也 可顺便 提及， 哈耶克 之所以 选择感 觉秩序 而不是 情感秩 

序作 为考察 对象， 也 许是因 为感觉 秩序作 为一个 子类或 个案似 

乎比 情感秩 序更容 易着手 讨论。 因 为感觉 秩序的 对象， 如时 

间、 空间、 颜色、 气味、 明暗、 广度、 深 度等， 比情感 秩序的 

对象， 如爱 、恨 、悔、 怨等， 相对 显得更 明确， 更易于 为人所 

理解。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 克选择 感觉秩 序作为 考察对 象也是 

为 了简化 理论的 建构， 其效果 却没有 因此而 减弱。 在哈 耶克看 

来， 这 种简化 的理论 建构完 全可以 解释整 个心智 秩序形 成和进 

化的 原理和 机制。 t 1 3 

另外， 尽 管心智 秩序和 感觉秩 序在槪 念上存 在这种 区别， 

但因 为它们 形成进 化的原 理和机 制完全 同一， 哈 耶克在 《感觉 

的 秩序》 中 实际上 没有明 确区分 这两个 槪念， 而 是经常 将它们 

并提。 因 而在一 种近似 的或模 糊的意 义上， 哈耶 克所指 的感觉 

秩 序大致 就相当 于整体 的心智 秩序。 进而， 既然 如前文 所提及 

的， 哈耶克 没有明 确区分 “现象 的”和 “心 智的” 这 两个术 

语 ，其 “现象 秩序” 实际上 指的就 是人的 “ 心智秩 序”， 那么 

通过这 里的解 释我们 也可以 认为， 在哈耶 克的文 本中， “感觉 

的”和 “ 现象 的”或 “心 智的” 的 这几个 术语也 可以不 作明确 

区分， 它 们都在 近似的 意义上 指谓同 一者。 关于这 一点， 哈耶 

〔 n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解释的 原理或 机制， 恰恰更 适合于 我们用 来解释 非感觉 

秩序， 更 适合于 我们理 解感觉 经验之 外的其 他心智 现象， 如 情感、 习俗、 规則 

等 （当 然， 感觉秩 序与非 感觉秩 序如情 感秩序 之间似 乎并不 可截然 分开) • 在这个 

意 义上， 《感 觉的 秩序》 实际 i： 在 人的心 智的微 观层面 上解释 了宏观 的社会 秩序形 

成 和进化 的基本 原理和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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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本 人做过 这样的 提示： “有 时候我 们会把 ‘感 觉的’ 这一术 

语与 ‘现 象的’ 等同 使用， 尤 其是在 —— 如 本书题 名所示 —— 

‘ 感觉的 秩序’ 这一短 语之中 。”  (SO,  1.10) 

这样 一来， 哈 耶克心 智理论 的核心 问题， 即 心智秩 序如何 

形成和 进化， 就可另 作其他 表述。 比如， 既然心 智秩序 与现象 

秩序 等同， 那么我 们也可 以说， 哈耶克 所要考 察的是 现象秩 

序如何 形成和 进化。 相对于 《感 觉的 秩序》 这 部著作 来说， 

它 的核心 问题实 际上也 就是： 人 的感觉 秩序如 何形 成和进 

化。 因为 感觉秩 序和心 智秩序 的形成 进化原 理是同 一的， 哈耶 

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对感 觉秩序 之形成 进化原 理的考 察实际 

上也就 是对人 的整个 心智秩 序之形 成进化 原理的 解释。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感 觉的 秩序》 一书 才成为 哈耶克 整个心 智理论 

的集 大成。 

基 于以上 说明， 我 们可以 把人的 心智秩 序或感 觉秩序 （我 

们也 跟随哈 W5 克本 人的 思路， 在后 文对这 两个槪 念不作 明确区 

分） 如 何形成 和进化 这一核 心问题 进一步 细分成 两个子 问题： 

(一） 什么 是心智 或感觉 秩序？ （二） 它如何 形成和 进化， 或者 

说， 它 形成和 进化的 原理或 机制是 什么？ 其中对 第二个 问题的 

追问 是哈耶 克心智 理论或 《感 觉的 秩序》 的 根本着 眼点， 但在 

此 之前， 我们 首先需 要追问 第一个 问题， 即明确 究竟什 么是心 

智 或感觉 秩序。 

1.2.4  感 觉质性 的秩序 

我 们在讨 论哈耶 克对两 种秩序 的区分 时已经 指出， 所谓现 

象秩序 就是感 觉质性 的秩序 （仕^  order  of  sensory  qualities)。 

这似 乎直接 回答了 上文的 问题： 既然现 象秩序 等同于 心智秩 

序， 而感觉 秩序与 现象或 心智秩 序在近 似意义 上可以 不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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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分， 那 么这意 味着， 所谓心 智秩序 或感觉 秩序也 就是感 觉质性 

^  的 秩序。 就 “ 感觉秩 序”、 “ 心智秩 序”和 “现象 秩序” 这几 个概念 % 

之 间的等 同或同 一关系 而言， 这种 推论是 可以成 立的。 但就哈 

知 耶 克的严 格意义 而言， 准确的 表述只 能是： “感 觉秩序 是感觉 

D  质性 的秩序 。”而 “现 象秩序 （或 心智 秩序） 是 感觉质 性的秩 
序” 这 种表述 是不严 格的。 因为如 哈耶克 视感觉 秩序为 整个心 

与 智 秩序之 一子类 一样， 感觉质 性实际 上也只 是一个 子类。 准确 

地说， 它是 “心智 质性”  (mental  qualities) 的 子类， 而 与感觉 

$  质性 相平行 的还有 “情感 质性” （affective  dualities), 以及其 

徳他 “心智 ‘值数 ’”  (mental  ‘values’ ）。 所 有这些 一起构 成“心 

智 质性” 的 整体。 （参见 SO， 1.5,  c.IV,  sect. 8) 因而 就这种 
严 格意义 而言， 所 谓现象 或心智 秩序实 是整个 心智质 性的秩 

序。 但是， 如 我们可 以不在 “ 感觉秩 序”、 “现象 秩序” 和 “心智 

秩序” 之间 作出明 确区分 一样， 哈 耶克也 没有明 确区分 “感觉 

质 性”、 “ 情感质 性”和 “ 心智质 性”。 总之， 基 由上述 概念辨 

析， 无论我 们说现 象秩序 或心智 秩序， 抑 或感觉 秩序， 是一种 

感觉 质性的 秩序， 都是 可以接 受的， 这在 哈耶克 的文本 中都没 

有 太大的 歧义。 

明 确了心 智秩序 （或 现象 秩序， 抑 或感觉 秩序） 就 是感觉 

质性 的秩序 之后， 我 们还需 进一步 明确什 么是感 觉质性 本身。 

关 于此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的第 一章第 1 节给 出了一 个大致 

的 界定： 所谓感 觉质性 “ 指所有 不同的 属性或 维度， 我们 在对不 

同刺 激的反 应中区 分这些 属性或 维度。 因此 我们将 在一种 宽泛的 

意 义上使 用这个 术语， 它不 仅包括 那些与 强度、 广度、 明 晰度等 

相对的 质性， 而且 也包括 感觉的 所有其 他属性 。”  (SO,  1.5) 据 
此我们 可知， 感觉 质性包 括感觉 的各种 属性， 这 些不同 的属性 

是 我们在 “ 对不同 刺激的 反应” 中 加以区 分的。 不过， 这种表 

述只是 哈耶克 所要说 明的一 个方面 而已。 实 际上， 结合 前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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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我们可 以说， 感 觉质性 就是物 理事件 向我们 的心智 tt 显现” 

出来的 样子或 属性。 而与物 理事件 在物理 世界中 会呈现 出某种 

物 理秩序 一样， 感觉 质性在 向我们 的心智 “ 显现” 时也 会表现 
出某种 秩序， 这就 是感觉 质性的 秩序， 亦 即我们 的心智 秩序或 

现象 秩序， 抑 或感觉 秩序。 另外， 既然心 智或感 觉秩序 是感觉 

质性呈 现出来 的一种 秩序， 哈 耶克也 经常将 其性质 归结 为一种 

“质性 秩序” （qualitative  order)， 而 “对 现象世 界的质 性秩序 

进行 解释成 为了心 理学的 惟一任 务”。 (SO,  1.17) 

最后， 关 于感觉 质性这 一槪念 我们还 可说明 几点： U) 与 

哈耶 克重新 区分两 种秩序 或两个 世界的 目的相 类似， 哈 耶克提 

出 这个槪 念在一 定程度 上也是 对马赫 的一种 反叛。 我们 已经知 

第 

编 

心 

智 

秩 

序 

的 

基 

本 

原 

理 

道， 马 赫为了 填补心 物二元 论遗留 下来的 鸿沟， 提出了  “感觉 

要素” 这一 槪念， 认 为世界 —— 无论 是物理 的还是 心理的 —— 

统 一于这 种感觉 要素。 但在 哈耶克 看来， 这种感 觉要素 —— 像 

马 赫认为 康德的 “物 自身” 是多余 的一样 —— 实 际上也 是多余 

的， 因此必 须被抛 弃掉。 由 此哈耶 克提出 了感觉 质性这 一槪念 

作为 替代。 （2) 哈耶克 认为， 尽管 这种感 觉质性 在他之 前一直 

没有 为心理 学家所 关注， 但它 理应成 为心理 学考察 的对象 。在 

他 看来， “心 理学所 不得不 解释的 …… 是这 样一种 东西： 我们 

无论何 时了解 关于外 部世界 的任何 事物都 必须经 验这种 东西， 

通过 它我们 确实也 得以认 识外部 世界。 然 而这种 东西在 我们关 

于外部 世界的 科学图 景中仍 旧没有 位置， 也没有 为研究 外部世 

界的 科学所 解释。 这 种东西 就是： 质性 。” （SO,  1.17) 感觉质 

性这一 槪念可 以说是 哈耶克 构建其 心智理 论的一 个独特 的切入 

点， 而对 这种感 觉质性 的秩序 （即 感觉 或心智 秩序） 的 考察， 

也 是哈耶 克的一 个独特 视角。 [1)  (3) 哈 耶克明 确把感 觉质性 

( 1  ) 克鲁维 尔也谈 到了这 一点， 参见 SO,  introd.p.xv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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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归属 于现象 或心智 IH: 界 （或 者说， 现象或 心智世 界就是 一种感 

J 觉质 性的世 界）， 而不 是物理 世界。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 耶克进 
一步摆 脱了马 赫的科 学主义 或物理 主义， 即把眼 光从物 理世界 

回 撤到了 我们自 身 的心智 领域。 
知 |
 

J  1.2.5  外物 刺激、 神经 脉冲、 神经 效应和 
\  感 觉质性 

我 们已经 知道， 心 智或感 觉秩序 就是感 觉质性 的秩序 ，而 

德 | 感觉质 性是外 物事件 向我们 的心智 显现出 来的， 它包括 感觉的 

各种 属性， 这些 不同的 属性是 我们在 “对 不同剌 激的反 应”中 

加以区 分的。 实 际上， 这里 的表述 可以进 一步分 解出两 个相关 

的问题 ： （1) 感觉质 性究竟 是如何 显现出 来的？ （2) 它 们是如 

何 在我们 “ 对不同 刺激的 反应” 中 加以区 分的？ 这里的 第二个 

、 问题 与我们 前文遗 留下来 的问题 —— 即心 智或感 觉秩序 是如何 

形成和 进化， 或 其形成 和进化 的原理 或机制 是什么 —— 是同性 

质的 问题， 对 此的回 答我们 将在本 编第三 、四、 五章 逐步提 

丨呈。 第一个 问题尽 管实际 上只是 第二个 问题的 简化， 但 对此的 

| 回 答可以 逐步引 导我们 深入哈 耶克的 文本。 那么 感觉质 性究竟 

； 是 如何显 现出来 的呢？ 像心理 学家们 一样， 哈耶 克诉诸 了一种 
生理 过程， 准确地 说是一 种神经 过程。 为 了明确 这一生 理或神 

i 经 过程， 我们 需要引 入几个 槪念： 
\ 

I  首先是 “ 刺激” （stimulus〉 和 “神经 脉冲” （nervous  im- 

!  pulse) 0 对 此哈耶 克作了 这样的 界定： “在 这一讨 论中， 刺激这 

I  一术 语将始 终用来 指外在 于神经 系统的 事件， 这 种事件 （依靠 

| 或 不用依 靠一些 特殊的 感受器 的媒介 作用） 在一 些神经 纤维中 
引 起神经 过程， 神经 过程则 通过这 些神经 纤维得 以从剌 激发生 

作用 的地方 传导到 神经系 统中的 其他某 个地方 。” （SO,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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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n  “ 在神经 纤维中 产生， 并通过 神经纤 维传导 的无论 什么东 | 第 
西， 我们都 将称作 神经脉 冲”。 (ibid.) 值 得注意 的是， 这样界  _ 

定的 刺激是 外在于 神经系 统的， 它是 “在导 致产生 神经脉 冲的物  $ 

理事件 的链条 中为我 们所知 的最后 的物理 事件” （SO,  1.24)。  L 
按照 哈耶克 对两种 秩序的 界定， 这种 作为物 理事件 的剌激 显然智 

属 于物理 秩序， 它本质 上是一 种物理 刺激。  秩 

然 后需要 引入的 槪念是 “神经 效应”  (effects)。 对此 哈耶  # 

克没 有明确 界定， 但它大 致是指 神经脉 冲引起 的神经 反应或 神  = 
经 过程以 及相应 的生理 结果， 如 感觉、 动 作等。 哈耶克 还特别 

作了 这样的 说明： “使用 ‘神经 效应’ 这 一术语 我们并 不仅原 

仅， 甚或 不是主 要指显 明的行 为或周 缘反应 （peripheral  re~ 

sponses), 而 将包括 由最初 的神经 脉冲引 起的所 有中枢 神经过 

程， 即使 我们也 许只能 间接推 断它们 的存在 。”  (SO,  1.52) 
引入 上述槪 念后， 我们 可据以 明确感 觉质性 究竟是 如何显 

现出 来的。 这可以 槪括为 这样一 个生理 或神经 过程： 外 物刺激 »  •  #  » 

我们的 感官， 然后引 起神经 脉冲， 这种神 经脉冲 通过神 经纤维 
•  •  •  • 

传导， 并可能 引起其 他神经 效应， 同时这 种神经 效应可 能“显 

现” 为某 种感觉 质性。 #  »  攀癱 

显然， 这种槪 括非常 简单， 与我们 的心理 学常识 相去不 

远。 U〕 但它不 仅回答 了上文 的问题 ，而且 更重要 的是， 它也能 參 
参 

使我 们进一 步明确 哈耶克 对物理 秩序和 现象或 心智秩 序的区 | 

分。 这 在于： 一 方面， 外物剌 激作为 物理事 件被划 归物理 秩 1 

序， 另一 方面， 感觉 质性通 过神经 效应过 程得以 与物理 秩序相 

分离， 而 由这种 感觉质 性构成 的秩序 就是现 象或心 智秩序 。由 ： 
i 

〔 1 〕 值 得说明 的是， 在 哈耶克 那里， 这 几个槪 念之间 的关系 亊实上 并不像 这样严 格固定 

T 来。 比 如他会 直接说 刺激产 生感觉 质性， 也会 说感觉 质性引 起神经 效应， 进而引 

起新的 感觉质 性等。 关 于此， 到后文 (1.3.6) 当我们 把神经 系统理 解为一 个多层 
级的 结构， 以及层 级之间 相互影 响时躭 不难理 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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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是 观之， 尽管 哈耶克 区分两 种秩序 最初是 出于对 马赫的 反叛， 

A 但 就其理 论建构 而言， 他实 际上是 通过这 种生理 过程的 描述才 
把物理 秩序和 心智秩 序区分 开的。 不仅 如此， 哈 耶克由 此在物 

理秩序 和心智 秩序之 间引入 了一个 中介， 即生理 意义上 的神经 

知 效应 过程， 亦 即所谓 “ 神经秩 序”。 这样， 哈耶 克在物 理秩序 

I 和现 象或心 智秩序 之间作 出的区 分可以 进一步 发展为 “ 物理秩 
°  序 一 神 经秩序 —— 现象 或心智 秩序” 的 三分。 关于此 我们留 
与 待后文 (1.3.1) 详细 解释。 

Vg  I 

1.2.6  两种 秩序之 “ 不同” 的初 步解释 徳 I 

在第 一章我 们已经 知道， 导致 哈耶克 反叛马 赫哲学 的一个 

根 本原因 在于， 马赫 通过感 觉要素 一元论 和心物 平行论 在物理 

世 界和人 的心理 世界之 间建立 了某种 一一 对应 关系， 进 而陷入 

了还原 主义的 窠臼， 即把心 理世界 还原成 了物理 世界， 把心理 

科学 还原成 了物理 科学。 后 来的主 流心理 学理论 也未摆 脱这种 

马赫式 的还原 主义， 它把人 的心理 活动理 解为一 种简单 的被动 

反映 过程， 认 为是外 物事件 的物理 性质决 定人的 感觉和 整个心 

智 活动， 在 这之间 也存在 着某种 —— 对应 关系。 

然而 哈耶克 认为， 在物 理世界 和心理 世界， 或者说 物理秩 

序和心 智秩序 之间并 不存在 一一 对应 关系， 人的 心理活 动绝不 

是简 单的被 动反映 过程。 这是 因为， 尽管 是外物 刺激引 起神经 

脉冲， 进而 产生神 经效应 和感觉 质性， 但 神经效 应的具 体内容 

却与 外物刺 激的物 理性质 无关。 （SO,  1.31) 而 感觉质 性作为 

神经效 应的一 种心智 显现， 其内容 自然也 无关于 外物剌 激的物 

理 性质， 在 它们之 间也就 不存在 简单的 被动反 应式的 —— 对应 

关系。 （参见 SO,  1.42) 

这 样哈耶 克就初 步解释 了物理 秩序与 现象或 心智秩 序之间 



的 “不 同”： 既 然感觉 质性的 内容无 关于外 物刺激 的物理 性质， 

它 们之间 不存在 —— 对应 关系， 那 么现象 或心智 秩序作 为一种 

感觉 质性的 秩序就 显然会 不同于 外物事 件之间 的物理 秩序。 

1 .2.7 感 觉质性 与神经 效应之 间的对 应关系 

接 下来的 一个问 题是： 感觉质 性的具 体内容 究竟是 由什么 

决定 的呢？ 在 回答这 一问题 之前， 我们有 必要先 提及感 觉质性 

与 神经效 应之间 的对应 关系。 

我 们已经 知道， 感觉质 性实际 上是神 经效应 “ 显现” 出来 

的一种 结果， 只 不过前 者被划 归现象 世界， 是我 们心智 秩序的 

一 部分， 后 者则属 于生理 范畴， 是 整个神 经过程 或神经 秩序的 

一 部分。 这意 味着， 感觉 质性与 神经效 应直接 相关， 有 什么样 

的神经 效应， 它就会 显现为 什么样 的感觉 质性。 在这 个意义 

上， 感觉质 性与神 经效应 之间是 相互对 应的。 如 果神经 效应相 

同， 它们就 会显现 出相同 的感觉 质性。 如 果神经 效应相 似或不 

同， 则显 现出来 的感觉 质性也 相似或 不同。 这种 对应关 系反过 

来 也可以 成立， 即如 果两种 感觉质 性是相 同或相 似或不 同的， 

那么它 们得以 显现出 来的神 经效应 也是相 同或相 似或不 同的。 

(参见 SO,  1.47) 此外， 这种 对应关 系还是 非常严 格的， 这在 ; 

于： “ 在生理 亊件之 间会存 在一个 严格等 同的关 系系统 ，这 i i 

样， 在该 系统中 的任一 （组） 事件 的效应 就会产 生一组 效应， 

并严格 与相应 感觉质 性所产 生的效 应相对 应。” （SO,  1.54) 
值 得说明 的是， 尽管哈 耶克在 感觉质 性与神 经效应 之间建 

參 

立了上 述对应 关系， 但他并 没有回 到马赫 或传统 心理学 的老路 

上来。 这是 因为， 马赫或 传统心 理学所 理解的 —— 对应 关系是 

直接 建立在 物理秩 序与人 的心智 秩序之 间的。 尽 管他们 也分析 

人 的神经 系统， 但神经 系统在 他们那 里只是 一种解 剖学意 义上1 



心 

智 

知 

识 

与 

道 

的被动 的接收 器或传 送器， 它们 被动接 受外物 事件的 “ 绝对性 

质”， 进而 “ 反映” 在人 的心智 之中。 在 这个意 义上， 人的心 
智秩序 在他们 那里始 终只是 隶属于 物理秩 序的。 哈耶克 与他们 

不同， 按 照他的 理解， 尽管 在感觉 质性与 神经效 应之间 存在严 

格 的对应 关系， 但它 们分別 归属于 人的心 智秩序 和神经 秩序。 

更重要 的是， 既然神 经效应 和感觉 质性的 内容与 外物事 件的物 

理性质 无关， 那么由 神经效 应过程 所体现 的神经 秩序以 及其显 

现出来 的心智 秩序， 就 与外物 事件的 物理秩 序是不 同的， 它们 

之间 不存在 那种马 赫式的 —— 对应 关系， 从而对 神经秩 序与心 

智秩序 的考察 也与物 理秩序 无涉。 

徳 I 
I 

;  1.2.8  关 系观念 的确立 

!  进而 我们可 以着手 回答上 文遗留  来的问 题： 感觉 质性的 

内容 既然与 外物刺 激的物 理性质 无涉， 那 么它究 竟是由 什么决 
f 

I 定的？
 

i  既然 感觉质 性与神 经效应 之间是 相互对 应的， 那么 上述问 瓤 

题 实际上 可以转 换为： 神经 效应的 内容， 或者 说一个 （或一 

组） 神经脉 冲会引 起什么 样的神 经效应 （进 而显 现为什 么样的 

感觉质 性）， 究 竟是由 什么决 定的， 抑或 说取决 于何种 因素? 

哈耶 克告诉 我们， “ 一个特 殊脉冲 所产生 的效应 的具体 特征， I 

既不 取决于 引起该 脉冲的 刺激的 属性， 也 不取决 于该脉 冲自身 

； 的 属性， 而是 由传导 该脉冲 的神经 纤维在 整个神 经系统 结构中 

' 的位置 决定的 。” （SO,  1.35) 或者， “在 不同神 经纤维 中传导 
I 的脉冲 所引起 的具体 效应的 原因， 不能在 单个脉 冲的属 性中寻 

找， 而必须 在神经 纤维在 神经系 统之中 枢组织 中的位 置中寻 

找。” （SO,  1.37) 哈耶 克一再 强调， 神经 效应的 具体特 征与外 

物剌 激和相 应脉冲 的性质 无关， 而 取决于 该脉冲 （准确 地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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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 该脉冲 的神经 纤维） 在整个 神经系 统中的 “位 置”。  I 第 

不过值 得说明 的是， 这种 “ 位置” 并不 是物理 意义上 的空  ~" 

间 位置， 而是一 种数学 意义上 的逻辑 位置， 也就 是说， 这种  _ 

“ 位置” 并不是 以空间 维度， 而是 以神经 脉冲之 间的相 互关系  4、 
加以定 义的。 这是 因为， 在 哈耶克 看来， 人 的神经 系统并 不是智 

被动 的接收 器或传 送器， 而 是一个 复杂的 多层级 的分类 系统，  秩 

任 一脉冲 在其中 传导时 都会与 其他脉 冲发生 关系或 关联， 并被  # 

神 经系统 整理和 分类。 〔" 这样 哈耶克 所说的 “ 位置” 实 质上就 r 

转 换成了  “关 系”， 而任 一脉冲 （组） 会引 起什么 样的神 经效应 = 
都 取决于 该脉冲 （组） 与其 他脉冲 （组） 之 间的相 互关系 或关原 

联。 并且， 即使 两个脉 冲的物 理性质 相同， 但只要 在传导 的过程 I 理 

中与 它们关 联的其 他脉冲 不同， 或者 说与其 他脉冲 发生不 同的关 

系， 那 么它们 产生的 神经效 应就可 能是不 同的， 进 而就可 能显现 丨 

出不同 的感觉 质性。 当然， 这 种可能 的情况 是复杂 多样的 。比 丨 

如， “物 理上不 同的剌 激会产 生相似 的感觉 质性” （SO,  1.39),  I 

而 “由不 同刺激 在不同 神经纤 维中引 起的脉 冲或脉 冲组也 经常产 

生 相同的 感觉质 性”。 （SO,  1.41) 此外， “ 甚至作 用于相 同感受 j 
器 的相同 剌激， 会根据 问时作 用于神 经系统 其他部 分的其 他刺激 I 

的 不同， 而产生 不同的 感觉” （so,  1.40), 等等。 无 论如何 ，任 

一  “特殊 脉冲所 引起的 任何特 有效应 都必须 归因于 与该脉 冲相关 丨 

联 的某种 东西， 而不是 该脉冲 自身的 任何属 性”。 （SO,  1.31) 

对 “ 关系” 的上 述描述 不仅适 用于神 经脉冲 之间， 而且也 
适 用于感 觉质性 之间。 也就 是说， 感觉质 性也是 用它与 其他质 

性 之间的 相互关 系来描 述的， 任一感 觉质性 在整个 心智秩 序中； 
的功能 性意义 也取决 于它与 其他质 性之间 的相互 关系。 在这个 

意 义上， “感 觉质性 （以 及其 他心智 质性） 的所 有属性 都是它 

〔 1 〕 详 见本编 第三、 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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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其 他此类 质性之 间的关 系”。 (SO,  1.105)  CD 

总之， 哈耶克 认为， “我们 的问题 必须用 存在于 感觉质 性之间 

的关系 （等 同、 相似、 不同 等等） 来加 以表述 。” （SO,  1.54) 

甚至， “心 智质性 之间所 有这些 关系的 总体， 穷 尽了关 于心智 

秩序的 所有可 说的内 容”。 （SO,  1.105) 就哈 耶克对 “ 关系” 
的这 种强调 而言， 笔者 以为， 这正 是克鲁 维尔认 为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代表着 一种从 “实 体”到 “ 关系” 的哲学 观念的 转变的 

原因 所在。 不仅 如此， 哈 耶克的 这种关 系观念 —— 尽管 其最初 

来源 在于马 赫^贯 彻着他 的心智 理论乃 至其整 个理论 体系的 

始终。 〔2〕 

'  1.2.9  关 系秩序 及其复 杂性和 “整体 特征” 
I 

明确哈 耶克的 关系观 念后， 我 们可以 就心智 秩序本 身的性 

质或特 征作些 说明。 我 们已经 知道， 心 智秩序 就是感 觉质性 

(或 心智 质性） 构成的 秩序， 而感 觉质性 的内容 或功能 性意义 

取决于 感觉质 性之间 的相互 关系。 由此 我们可 以说， 心 智秩序 

作 为一种 感觉质 性的秩 序实际 上是由 感觉 质性之 间的相 互关系 

加以定 义的。 抑或简 言之， 心智 秩序或 “感 觉质性 的秩序 …… 

〔 1 〕 这一点 到后文 (1.3.4) 解 释神经 系统分 类的复 杂形式 时就更 容易理 解了。 因为在 

那里感 觉质性 自身也 被理解 为各种 各样的 “亊 件”， 它 们也会 参与神 经系统 的分类 

过程， 并 引起其 他神经 效应， 进而显 現出新 的感觉 质性等 • 

[2] 实 际上， 在哈 耶克的 政治和 道德哲 学中， 他的自 由观和 正义理 论以及 方法论 个人主 

义等， 都典型 地体现 了这种 关系观 念。 比如， 哈 耶克在 《自 由秩序 原理》 中界定 

“ 自由” 槪 念时就 明确把 “ 自由” 理解 为-种 人与 人之间 的关系 • （参见 Hayek， 

1960/1978-a,  C.I) 尤其， 他的方 法论个 人主义 更被直 接作了 这样的 理解， 即个人 

与个 人之间 的关系 互动是 型构整 体社会 秩序的 根本， 因 而考察 整体社 会秩序 或社会 

现 象必须 从根本 上考察 个人与 个人之 间的相 互关系 和行为 互动。 （参 见本书 第二编 

第一、 二章 的相关 讨论） 

#64 



就是一 种关 系秩序 （rdational  order)  ”。 （SO,  1.56)  | 第 

哈 耶克还 对心智 作了一 个大致 界定： “我 们称之 为‘心  _ 

智’ 的 东西是 发生在 有机体 中的一 组事件 的一种 特殊的 秩序， r 

这 种秩序 以某种 方式相 关于但 并不等 同于外 部环境 中的事 件的& 

物理秩 序。” （SO,  1.49) 按 照这一 界定， 心智实 际上就 是一种  i 
秩序。 这 种秩序 发生在 有机体 （也就 是人） 之中， 它是一 系列秩 

事 件之间 关系的 体现。 这些事 件也可 以描述 为感觉 的质性 ，在序 

这个意 义上， 心 智秩序 就是感 觉质性 （以及 其他心 智质性 ，如  @ 

情感质 性等） 之间 关系的 总和。 由是 哈耶克 强调， “心智 本  = 
身， 以及心 智事件 的所有 属性， 是一 个关系 综合体 （a  com-  L 

plex  of  relations)。 ” （SO， 1.105) 或者， “心智 就是组 成该秩 | 理 

序的 所有关 系的总 体”。 （SO,  1.56)  ! 
心 智还可 作其他 描述。 （参见 SO,  c.II,  sect. 2,  esp.c.V) 

比如， 我 们也可 说心智 是一种 结构， 而且 是一种 数学或 逻辑意 
义 上的拓 扑结构 （topological  structure)。 当我们 考察心 智秩序 

如何形 成和进 化时， 实际上 就是考 察这种 结构如 何形成 并逐渐 i 

发生 变化。 此外， 这 种心智 结构还 有其他 特征。 比如， 我 们既可 

对之 作静态 描述， 也 可将之 理解为 是动态 的。 但无 论我们 把心智 

理解 为一种 秩序， 抑 或一种 结构， 这 种秩序 或结构 在性质 上都是 

一种 “ 关系秩 序”或 “关系 结构” （relational  structure)。 

正 因为心 智是一 种关系 综合体 或关系 秩序抑 或关系 结构， 
哈耶克 认为， 像传统 形而上 学那样 陚予人 的心智 以某种 实体的 

性质 是完全 没有必 要的。 （SO,  1.105) 人的心 智既不 是一种 

形而 上学意 义上的 实体， 也不 是一种 与物相 对立的 实在物 ，它 ： 
并不独 立于外 在的物 理世界 或物理 秩序。 相反， 它总是 存在于 

有机体 之中， 须以 某种生 理结构 （如人 的神经 系统） 为 依托。 

在 这个意 义上， 人的心 智只是 整个世 界的 一个子 系统， 并且因 

为有机 体本身 仍只是 物理世 界或物 理秩序 的一个 部分， 所以人 I 

的心 智秩序 即使在 物理意 义上也 脱离不 了物理 世界。 只 不过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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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在 某种意 义上可 以说反 映了作 为整体 的物理 秩序的 一些特 

§  征， 从而使 得包含 r 对环境 秩序之 此一部 分再现 的有机 体可以 

根据 它的周 遭情况 采取适 当的行 为”。 （so,  1.49) 

既然 人的心 智或心 智秩序 是一种 关系秩 序或关 系结构 ，那 

知 么 这种秩 序或结 构本身 有何性 质或特 征呢？ 首先， 尽管 哈耶克 

I 把 心智秩 序归结 为关系 秩序， 但这 种关系 特征并 不仅限 于心智 
I 秩序。 其他 如物理 秩序、 社会 秩序、 市场秩 序等， 都具 有这种 

与 关系 特征。 在 这个意 义上， 任 何秩序 都是一 种关系 秩序， 关系 
特征是 秩序之 为秩序 的根本 特征， 也就 是说， 任 何秩序 都可以 

$  (甚至 必须） 由 其构成 要素之 间的相 互关系 来加以 定义和 解释。 

m\  其次， 既 然心智 秩序作 为一种 关系秩 序以其 构成要 素即感 

觉 质性之 间的相 互关系 来加以 定义或 描述， 那么 这种秩 序必定 

是 非常复 杂的。 这主 要在于 ： （1) 构成心 智秩序 的感觉 质性在 

1 数量 上极为 巨大， 它们 之间的 相互关 系在数 量上更 加如此 ，远 

远 超出了 我们的 心智所 能明确 陈述或 描述的 范围， 任一心 

智 —— 无论怎 么强大 —— 都 不可能 对所有 这些关 系作出 完全的 

描述 或解释 I  (2) 能够 为我们 明确意 识到的 关系极 为有限 ，相 

反， 感 觉质性 之间的 绝大多 数关系 都没有 为我们 所明确 意识， 

它 们处在 一种无 意识或 潜意识 的状态 I  (3) 人的 心智秩 序不是 

一个一 成不变 的静态 结构， 相反， 它是 不断变 化的， 感 觉质性 

之间的 相互关 系总处 在不断 的变化 之中， 在 这个意 义上， 企图 

对之 作出完 全描述 或解释 的任何 尝试都 不可能 成功。 

；  此外， 心智 秩序的 复杂性 还因其 “整体 特征” （the  unitary 
character ) 而 加剧。 （参见 SO， c.I,  sect. 5) 在 哈耶克 看来， 

\ 尽 管心智 秩序可 以细分 为许多 不同的 “ 模式” （modalities)， 但 

: 它 仍旧是 一个整 体的或 统一的 秩序。 这是 因为在 不同的 感觉模 

式之 间存在 一些共 同的或 相似的 属性， 这 些属性 被称作 “感觉 

间”或 “ 模式间 关系”  Uhe  intersensory  and  intermodal  rela¬ 

tions)  , 对任何 一 个 （或 一类） 感 觉质性 或感觉 模式的 描述或 



解 释都可 能需要 借助这 种感觉 间或模 式间关 系才有 可能。 不仅 1$ 

如此， 这 些感觉 间或模 式间关 系本身 也可能 拥有某 些质性 ，并  "~ 

与其他 感觉质 性发生 关系。 （so,  1.63) 而对这 些感觉 间或模  $ 

式间关 系及其 质性本 身的解 释又需 要借助 其他的 关系和 质性才  ；(> 

有 可能。 （SO,  2.20) 这样 一来， “所 有心智 质性都 相互发 生关智 
系， 以致 任何试 图完全 描述其 中任何 一者的 企图， 都必须 描述秩 

存在于 所有质 性之间 的关系 。” （SO,  1.67) 这就是 心智或 感觉序 

秩序的 “ 整体特 征”， 或者说 “感 觉的统 一性”  (Unity  of  the  P 

Senses)。 经 由这种 解释， 人的心 智成了  一个类 似干格 式  = 
塔 （gestalt) 的整体 而 不是可 以拆散 为许多 零碎部 分的机  # 

械 总和。 从而， 我们要 对任一 种心智 现象进 行完全 解释的 话都必 | 理 
须 考察整 个心智 秩序， 同时包 括它的 静态和 动态的 方面。 

1.2.10 心智秩 序不仅 限于意 识领域 

前文 所有讨 论都没 有区分 我们对 感觉质 性的意 识经验 

(conscious  experience ) 和无意 识经验 ( unconscious  experi¬ 

ence),  或 者说没 有区分 心智秩 序的意 识领域 和无意 识领域 。实 

际上， 我 们前文 的讨论 都是在 预设了 惫识经 验的框 架内展 开的。 

但是， 这 并不意 味着人 的心智 秩序仅 仅局限 于意识 领域。 在哈耶 

克 看来， “ 我们， 以及其 他人， 都在 我们的 无意识 反应中 （或在 
对我们 没有意 t 只到 的剌 激的反 应中） 对剌 激进行 分类， 其 所依据 

的原 则与我 们在意 识行为 中所依 据的大 致相同 。” （SO,  1.70) 

〔1〕 哈耶克 谈到过 他的理 论与格 式塔理 论之间 存在某 些相似 之处， 参见 so,  3.73. 

[2〕 可顺便 提及， 社 会秩序 也是- 种关系 秩序， 它与 人的心 智秩序 一样， 也具有 这种意 

义上的 “ 整体特 征”。 也就 是说， 社会秩 序同样 必须被 作为一 个鲞体 来加以 考察， 
而 考察这 种整体 社会秩 序必须 以考察 构成它 的个人 或个体 之间的 行为互 动作为 
裉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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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 许多实 验结果 表明， “ 不仅其 他人， 而且 大多数 髙等动 

物， 都 根据一 种与我 们自己 的感觉 经验秩 序相似 的秩序 对刺激 

进行分 类。” （so,  1.71) 由此 哈耶克 认为， “感 觉质性 的秩序 

也存 在于意 识领域 之外” （SO,  1.70), 或者说 “ 心智事 件的领 

域显然 超出了 意识事 件的领 域”。 (SO,  1.73) 
不过， 尽 管心智 之意识 领域和 无意识 领域可 作上述 区分， 

但 这并不 意味着 这两个 领域是 截然二 分的。 相反， 这两 个领域 

之间并 不存在 鸿沟， 它们 工作的 机制和 原理， 即 对感觉 质性进 

行分类 整理， 是一 样的。 可以这 样说， 它 们只是 更广泛 意义上 

的心 智现象 的不同 侧面， 或 只是神 经系统 分类活 动的不 同层次 

的体现 而已。 

；  1.2.11  问题 的转移 

I 
f 

:  上 述所有 考察都 只是解 释了心 智秩序 的基本 性质， 我们并 

没有 回答心 智秩序 究竟是 如何形 成和进 化的， 或者， 它 形成和 

' 进化 的原理 或机制 究竟是 什么， 而 这才是 哈耶克 心智理 论的实 
I 质 关注点 所在。 但 在具体 回答这 些问题 之前， 我 们首先 必须追 

丨问： 回 答这些 问题本 身是否 可能？ 以 及如何 可能？ 或者 说回答 

的 方式或 途径是 什么？ 之所以 必须追 问这些 问题是 因为， 我们 

已经 知道， 心智 秩序作 为一种 关系秩 序非常 复杂， 我们 不可能 

I 对 之作出 完全的 描述或 解释， 这对 于人的 心智而 言是其 解释能 

力 的一种 “ 绝对限 制”， 同 时这也 是哈耶 克心智 理论的 一个基 « 

! 本 结论。 （参见 SO,  c.VIII,  sect .6) 既然 如此， 那么我 们怎么 

| 可 能或通 过何种 途径回 答哈耶 克心智 理论的 核心问 题呢？ 
!  这 就需要 明确， 尽管我 们确实 不可能 对心智 秩序作 出完全 

的 描述， 但 是与我 们前文 达致的 结论， 即 考察神 经效应 和感觉 

质性的 内容和 特征并 不需要 考察外 物事件 的物理 性质相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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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 察心智 秩序如 何形成 和进化 也不需 要对这 一秩序 作出完 

全的 描述。 就 它作为 一种感 觉质性 的秩序 而言， 我们也 不需要  _ 
了解 每一感 觉质性 的具体 内容， 或 它们之 间具体 的相互 关系， r 

这一 些都是 超出我 们心智 能力之 外的。 另一 方面， 与我们 尽管  & 
不知道 物理秩 序和心 智秩序 的具体 内容， 但我们 仍旧能 够解释  § 

这两种 秩序为 什么相 互不同 一样， 尽 管我们 不可能 完全把 握感秩 

觉质性 的具体 内容或 它们之 间具体 的相互 关系， 但这并 不妨碍  $ 

我们 解释它 们之间 为什么 会相互 不间， 或为什 么可以 相互区  @ 

别， 进而解 释它们 为什么 可以形 成一种 秩序。 在 这个意 义上， r 

哈耶克 认为， 尽 管我们 不可能 从整体 上对感 觉质性 的秩序 ，即  $ 

心智 秩序， 作出 完全的 描述， 但 我们可 以对其 形成和 进化的 | 理 

“ 原理” 作出 解释， 这也正 是哈耶 克心智 理论本 身的基 本结论 

之一 ，即 “原 理的解 释”。 （参见 SO,  c.VTII,  sect.5) 
就这里 的论题 而言， 尽 管我们 不可能 从整体 上解释 感觉质 

性之间 的区别 或不同 （或 者说它 们之间 的相互 关系） 究 竟是什 

么， 但我 们不仅 可以从 原理上 解释感 觉质性 “为 什么” 相互不 

同 或相互 区别， 而 且我们 可以进 一步解 释它们 之间究 竟“如 

何” 相 互不同 或相互 区别， 即解释 它们形 成一种 秩序的 基本原 
理， 对 这种基 本原理 的解释 实际上 就是对 哈耶克 心智理 论之核 

心 问题的 回答。 

既然 如此， 那 么究竟 如何解 释呢？ 对 此哈耶 克诉诸 了感觉 
4  搴 

质性和 神经效 应之间 的对应 关系。 这是 因为， 既 然我们 只能从 

原理上 解释感 觉质性 之间的 不同， 而心智 秩序在 性质上 是一种 

感觉质 性之间 的关系 秩序， 那么我 们对心 智秩序 之形成 和进化 

的 解释就 不能仅 仅局限 于心智 领域或 者说感 觉质性 的领域 。因 

为那样 的话， 我 们顶多 只能判 断感觉 质性之 间是不 同的， 而无 

法解 释它们 之间究 竞如何 不同。 这 就会陷 入一种 循环， 即只能 

用一 种不同 去解释 另一种 不同， 而 这种不 同关系 的相互 解释实 

质上是 没有意 义的。 鉴 于此， 哈耶克 认为， 如果 要摆脱 这种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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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环， 我们就 必须走 出单一 的心智 世界， 试 图从其 他途径 来解释 

J 心智 秩序。 这 种途径 在于： “我 们要打 破这种 循环的 惟一出 

路 …… 是 建构一 个生理 要素的 系统， 这 个系统 ‘ 拓扑等 同于’ 

I 或者说 ‘同 构于’ （ isomorphous ) 感觉 质性的 系统。 这意味 
知着， 前 者的关 系必须 严格再 现存在 于后者 之中的 关系， 以致前 

I 者之中 的任何 事件组 所产生 的效应 都与后 者之中 的相应 事件组 

| 所产 生的效 应相对 应”。 (SO,  2.2) 或者也 可以这 样说， 尽管 
与 “我们 的问题 必须用 存在于 感觉质 性之间 的关系 （等同 、相 

似、 不 同等） 来 加以表 述”， 但这 一问题 “只能 这样来 回答， 

$  即表明 在生理 事件之 间会存 在一个 严格等 同的关 系系统 ，这 

德| 样， 在该 系统中 的任一 （组） 事件 的效应 就会产 生一组 效应， 

并严格 与相应 感觉质 性所产 生的效 应相对 应”。 （so,  1.54) 
这样哈 耶克的 思路就 突显出 来了： 既 然在感 觉质性 与神经 

效应之 间存在 着对应 关系， 那么我 们考察 感觉质 性如何 相互不 

! 同 或相互 区别， 实际 上就可 以通过 考察神 经脉冲 所引起 的神经 

: 效应 之间的 不同或 区別来 实现。 也就 是说， 如果 我们能 够在生 

| 理 的层面 上解释 某种神 经结构 或神经 秩序， 这种 结构或 秩序能 
够依 据某种 原理， 对 产生各 种神经 效应的 神经脉 冲进行 整理， 

1 同 时作出 区分或 “ 分类” 的话， 那 么我们 实际上 就解释 了神经 

i 系 统的效 应过程 或分类 过程， 进而 就解释 了感觉 质性之 间如何 

i 相互不 同或相 互区别 （并 形成 一种秩 序）， 而这 也就是 对心智 

I 或感觉 秩序如 何形成 （和 进化） 的 解释。 这样， 哈耶克 的问题 

I 实际上 最终转 移了。 （参见 SO,  1.51|  1.53) 

总之， 通过把 心智或 感觉秩 序设定 为感觉 质性的 关系秩 

序， 同 时把对 这一秩 序如何 形成和 进化的 考察规 定为对 感觉质 

性 如何相 互不同 或相互 区別的 原理的 解释， 以及 通过设 定感觉 

I 质性 （秩 序） 与神 经效应 （秩 序） 之间 的对应 关系， 哈 耶克把 

: 我 们引向 了他的 “ 分类” 理论， 即 考察神 经系统 对神经 脉冲的 
： 分类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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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神经系 统的分 类秩序 

1.3.1  基 本观念 的深化 和拓展 

在上一 章我们 谈到， 哈 耶克在 反叛马 赫的还 原主义 的基础 I 

上 重新区 分了物 理秩序 和现象 或心智 秩序， 后者 被他规 定为感 i 

觉质 性之间 的关系 秩序。 在 区分这 两种秩 序的同 时他还 引入了  j 

神 经系统 的效应 过程， 认为 在感觉 质性和 神经效 应之间 存在某 1 
种对应 关系， 我们考 察感觉 质性的 秩序可 以通过 考察神 经系统 

的效应 过程来 实现。 以此为 基础， 哈耶克 进一步 明确把 神经系 

统的效 应过程 归结为 一 种 “神经 秩序” （the  neural  order)， 从 

而 形成了  “物 理秩序 —— 神 经秩序 —— 心智 秩序” 这样 一种三 | 
元 结构： 

有三 种这样 的不同 结构， …… 如下： 

(1) 外部世 界或物 理刺激 的物理 秩序， 这种秩 序就我 

们 当下的 目的而 言必须 被假定 为是为 我们所 知的， 尽管我 

们关于 它的知 识当然 不是完 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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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经纤 维以及 在这些 纤维中 传导的 神经脉 冲的神 

经 秩序， 这种 秩序尽 管无疑 是全部 物理秩 序的一 部分， 但 

它是这 样一个 部分， 即不 是直接 为我们 所知， 而只 能加以 
重构。 

(
3
)
 
 感觉 （以 及其 他心智 质性） 的心智 或现象 秩序， 

这种秩 序直接 为我们 所知， 尽 管我们 关于它 的知识 在很大 

程 度上只 是一种 “ 知道如 何”， 而非 “知道 那个” 的知 
识， 而且 我们也 许永远 不能通 过分析 揭示出 所有决 定该种 

秩序的 关系。 （SO,  2.7) 

在作 出上述 区分或 界定的 同时， 哈 耶克还 指出， 其中 第二和 

第三种 秩序， 即神 经秩序 和心智 秩序是 完全同 构的， 它们 之间具 

； 有 一种同 构关系 （isomorphism)。 这 种同构 关系的 特征如 下：第 

； 一， 这 种同构 关系是 “严格 的数学 意义” 上的 （SO,  2.3)， 且 
就两个 （或 多个） 不同的 同构体 而言， 存 在于各 自的构 成单元 

； 或 组成元 素之间 的结构 关系是 完全对 应的。 比如， 就两 张网格 
I 

: 尺 寸不同 的渔网 来说， 尽管 其网格 的大小 不同， 但其结 点之间 

! 的结构 关系是 完全一 样的： 每一个 结点都 有四根 连线， 每四个 

结点 和四根 连线构 成一个 网格。 第二， 在这种 “ 严格的 数学意 

I 义” 上 的同构 体中， 其构成 单元或 组成元 素之间 的结构 关系不 
是物理 学意义 上的， 而是纯 粹的数 学或逻 辑意义 上的。 这意味 

着， 在这 种同构 体中， 决定 其构成 单元或 组成元 素之功 能性意 

义的， 不是 这些单 元或元 素的物 理位置 或空间 位置， 而 是它们 

的逻辑 位置， 确切 而言， 是 这些单 元或元 素相互 之间的 逻辑关 

系。 因而， 这样定 义的同 构体就 是一种 数学意 义上的 拓扑结 

构， 也是一 种逻辑 结构。 比如， 同样 拿渔网 的例子 来说， 无论 

我 们怎么 折叠、 扭绞 渔网， 只要 不将它 弄破或 扯烂， 那 么尽管 

其 结点之 间的物 理位置 发生了 变化， 但它 们相互 之间的 逻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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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总是不 变的： 每一 个结点 总是将 同样的 四根连 线联结 起来。 I 第 

当然， 渔网的 例子还 不足以 比拟这 种拓扑 结构， 因为完 全意义  _ 

上 的拓扑 结构可 以是虚 拟的或 纯粹逻 辑的， 无须 呈现为 某种物  $ 

质形 态或以 某种物 质作为 载体。 第三， 这种 同构体 的逻辑 结构  & 

关系， 或其构 成单元 或组成 元素的 功能性 意义， 也 与这些 单元智 

或元素 本身的 物理性 质无关 （SO,  2.6)。 就 此我们 仍拿渔 网作秩 

为 例子： 一张 渔网既 可以用 尼龙线 编织， 也 可以用 塑料纤 维编  # 

织， 还可 以用其 他材料 编织， 然而 这样编 织的渔 网尽管 其物理  @ 

性 质各有 不同， 但 其结点 及结点 间连线 的相互 关系并 没有改  = 

变， 从 而整个 渔网的 功能甚 至都可 能完全 一样。 第四， 既 然同原 
构体的 性质或 功能与 其构成 单元或 组成元 素的物 理性质 无关， | 理 

而只 取决于 它们相 互之间 的逻辑 关系， 那 么至少 在理论 的意义 

上， 这种同 构体是 可以重 构的。 也就 是说， 只要 我们能 够严格 

模拟同 构体之 间的逻 辑结构 关系， 那么我 们就可 能重新 构造出 

一个 新的同 构体。 

心 智秩序 和神经 秩序作 为同构 体及其 同构关 系的上 述特征 

有助于 我们进 一步理 解哈耶 克心智 理论的 一些基 本观念 。尤 

其， 感 觉质性 与神经 效应之 间的对 应关系 由此获 得了更 加明确 

的 规定。 按照这 种同构 关系， 不仅 单个的 神经效 应和感 觉质性 

之间是 直接对 应的， 而且 更重要 的是， 心智秩 序和神 经秩序 在 ； 

整体上 都完全 对应或 同构， 也就 是说， 它 们各自 的逻辑 结构关 

U 〕 在这个 意义上 哈耶克 承认， “一 种秩序 包括要 素和要 索之间 的某种 关系， 而 相同的 
秩序或 结构可 以由能 够组成 相同的 相互关 系的任 何要棄 构成， (SO,  2.30) 甚 

至， 躭人 的心智 而言， 哈 耶克也 承认， ** 至少 可以 想像， 我们 称之为 心智的 这种特 

殊秩序 可以由 多种不 同要素 中的任 何〜种 构成， 如电 学的、 化 学的， 或 其他的 •而 | 

这所要 求的一 切只是 在于， 经由能 够在某 种秩序 中相互 唤起这 一简单 关系， 它们符 

合我 们称之 为心智 的结构 。”  (SO,  2.29) 就此 而言， 电脑在 某种意 义上的 确是对 
人 》 的一种 重构， 只不过 按照哈 耶克的 思路， 这种重 构不可 能是完 全的， 我 们不可 

能 完全模 拟人的 整个心 智秩序 （这是 因为心 智秩序 的复杂 性及其 整体特 征)。 在这 

个意 义上， 电脑永 远不可 能取代 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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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系是 完全对 应的。 （ 1 〕 在 这个意 义上， 我们 对心智 秩序如 何形成 
A 和进化 的考察 就可以 完全转 换为对 神经秩 序如何 形成和 进化的 

\  考察， 亦 即转换 为对神 经系统 的分类 过程的 解释， 尽管 这种解 

释始 终只能 是一种 “原 理的解 释”。 

知  除 了上述 同构关 系外， 哈耶 克还对 心智秩 序作了  tt 静态 

ia  的”和 “动 态的” 描述。 一 方面， 尽管要 对心智 秩序作 出整体 
\ 的完全 的描述 是不可 能的， 但 我们仍 旧可以 设想， 构成 心智秩 

与 序之 整体的 所有感 觉质性 （以 及其 他心智 质性， 如情 感质性 

等） 在 某一个 时刻同 时存在 （尽管 我们不 可能同 时意识 到它们 

存 在）， 并 一起构 成一个 整体的 结构或 秩序。 这 样为我 们所设 

德 I 想的心 智秩序 的同时 性结构 就是其 静态的 方面。 而上文 在讨论 

； 心智秩 序与神 经秩序 之间的 同构关 系时， 我们实 际上或 多或少 

; 就是把 心智秩 序理解 为一种 静态结 构的。 但另一 方面， 因为我 

| 们 的心智 总是与 外在环 境发生 关系， 我们 总是直 接或间 接地接 

I 受各 种各样 的新的 刺激， 并 在我们 的神经 系统中 引起各 种各样 

的新的 效应， 进 而显现 出新的 质性。 这样 一来， 感觉质 性之间 

I 的相 互关系 就总是 不断变 化的， 我 们的心 智结构 也总是 处在不 

| 停 的变动 之中， 这就 要求我 们必须 同时把 心智秩 序理解 为一种 
■ 动态的 秩序或 结构。 而 且与此 相似， 神经 秩序作 为一种 与心智 I 

' 秩 序完全 同构的 秩序， 它必定 也是动 态的， 它与 心智秩 序之间 

I 的同 构关系 是一种 动态的 同构。 当然， 与心 智秩序 一样， 我们 

1 也可以 对神经 秩序作 静态的 理解。 也就 是说， 神 经秩序 也同时 4 

i 是静态 的和动 态的。 （参见 SO,  2.21) 

基由 以上， 我们 可以进 一步明 确哈耶 克解决 其心智 理论核 

i 心 问题的 方式或 途径。 这 在于： 要 考察心 智秩序 如何形 成和进 
I 

[ 1 〕 实 除上在 哈耶克 看来， 心智秩 序与神 经秩序 之间的 关系不 只是间 构的， 而且 是完全 

等 同的， 只不过 在讨论 的现阶 段我们 满足于 这种同 构关系 的表述 而已。 （参见 

SO,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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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同时 又不陷 入循环 的话， 我们 只有通 过重构 神经系 统的分 

类秩 序才能 实现。 也就 是说， 我们 只有考 察神经 系统的 分类过 

程， 解释 它对神 经脉冲 及其效 应进行 整理、 区分 和分类 的原理 

或 机制， 才能 明确感 觉或心 智质性 如何形 成并维 续一种 关系秩 

序， 而且 这一秩 序在人 的一生 中不断 变化、 发展和 进化。 

不过 另一方 面必须 指出， 尽管 哈耶克 明确界 定了人 的心智 

秩序 和神经 秩序， 并规 定了它 们之间 的同构 关系， 但在 具体考 

察心智 秩序之 形成和 进化的 过程， 亦即考 察神经 系统的 分类过 

程时， 我们实 际上是 无法在 这两种 秩序之 间划定 严格界 限的。 

它们之 间并不 是相互 独立或 相互分 离的， 相反它 们之间 是相互 

交叉、 水乳交 融的， 我们对 其中任 何一者 的描述 和解释 实际上 

同时就 是对另 一者的 描述和 解释。 在这个 意义上 甚至可 以说， 

这两种 秩序实 质上是 神经系 统同一 分类过 程的两 种不同 侧面的 

体现 而已， 只不 过对其 中一者 我们侧 重于作 生理的 描述， 对另 

一 者我们 侧重于 作更加 抽象的 哲学化 的描述 而已。 

下面就 让我们 直接转 向对神 经系统 的分类 秩序的 考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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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分类 及其中 心论题 

首先， 我们需 要知道 “ 分类” （classification) 究竟 是指什 

么。 对 此哈耶 克给出 了一个 大致的 界定：  i i 
I 
9 
I 
• 

I 

使用 “ 分类” 这个词 我们将 意指这 样一个 过程， 在这 ； 

一过 程中， 在某 一事件 重复发 生的每 一场合 它都会 产生相 i 

同 的具体 效应， 并且， 在该场 合由任 一种此 类事件 产生的 | 

效应都 要么相 同于， 要 么不同 于其他 任一种 事件以 相似方 

式所 产生的 效应。 所有 不同的 事件， 无论它 们什么 时候发 

生， 只要 都产生 相同的 效应， 就 可以说 属于同 一类别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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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们中的 每一个 都产生 相同的 效应这 一 点， 是使它 们成为 

同 一类别 的成员 的惟一 条件。 （so,  2.34) 

根 据这一 界定我 们可以 明确如 下几点 ：一、 分类 本身是 一种神 

经 过程， 在某 种意义 上我们 可以比 拟说， 它是神 经系统 执行的 

一种 “ 行为” 。二、 这 种神经 过程或 “ 行为” 所 作用的 对象是 
发生在 神经系 统中的 事件， 这种事 件在生 理学上 的反映 就是在 

神 经纤维 中传导 的神经 脉冲， 简 言之， 神 经脉冲 就是分 类过程 

的作 用对象 （参见 SO,  2.44)。 三、 分类 过程的 结果与 其对象 

即 神经脉 冲本身 的性质 无关， 而只 与该事 件或神 经脉冲 所产生 

的神 经效应 （这种 效应与 神经脉 冲的性 质之间 不存在 —— 对应 

关系， 它的具 体内容 也受分 类过程 本身的 影响） 有关， 若效应 

相冋， 则相 应的事 件或神 经脉冲 将被划 归同一 类别， 反 之则被 

划 归不同 类别。 （参见 SO,  2.43,  2.45) 

此外， 这种分 类也可 以是多 重的。 所谓多 重分类 （multiple 

classification ) 意 味着， “ 在任一 时刻 一个 给定事 件可被 看作是 

多个 类別的 成员， 其 中每一 类別也 可以包 含其他 不同的 事件， 

以及一 个给定 事件在 不间场 合也可 根据与 之一起 发生的 伴随事 

件而被 划归不 同类別 。”  (SO,  2.39) 多重分 类也意 味着， 不仅 
单个 事件或 脉冲可 以成为 分类的 对象， rfn 且由同 时或相 继发生 

的 许多不 间事件 —— 只 要它们 产生的 效应是 相同的 —— 构成的 

事 件组或 事件序 列也 可成为 分类的 对象。 

基由以 上， 哈耶克 提出了 分类的 “中心 论题” （这 实际 上是对 

上一 章所述 基本观 & 的重 申)。 在他 看来， “感觉 脉冲 的分类 —— 这 

种分 类能够 产生一 种严格 相似于 感觉质 性秩序 的秩序 —— 可以 

依靠 一个关 联系统 （a  system  of  connexions ) 而 实现， 通过这 

〔 1 〕 多重 分类也 有多种 不同的 种类， 参见 S0,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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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联 系统， 神 经脉冲 可以在 神经纤 维之间 传导。 如果 在种系 I 第 

或个 体人的 发展过 程中， 在神经 脉冲同 时在其 中传导 的神经 纤  _ 

维之间 能够形 成关联 的话， 那么这 样一个 在结构 上严格 等同于  _ 

感觉 质性秩 序的关 联系统 就会逐 渐形成 。”  (SO,  2.46) 哈耶克  , 

认为， 他的 理论不 同于当 时所有 流行的 心理学 理论， 其根 本之  ̂  

处在于 主张， “感觉 （或 其他 心智） 质性并 不是原 本以某 种方秩 
式附着 于单个 的生理 脉冲， 也不是 单个生 理脉冲 的原本 属性，  序 

相反， 所有 这些质 性都是 由关联 系统决 定的， 通 过这种 关联系  @ 

统 神经脉 冲得以 在神经 元之间 传导。 因此， 是单 个脉冲 或脉冲  11 

组 在整个 关联系 统中的 位置陚 予它以 独特质 性的， 而这个 关联系  = 

统 是在种 系和个 体人的 发展过 程中通 过某种 ‘经 验’或 ‘ 学习’ 

而获 得的， 并且 在发展 的每一 阶段它 都会复 制引起 神经脉 冲的刺 

激之 间的、 存 在于物 理环境 之中的 某些关 系”。 （SO,  2.49) 
值 得注意 的是， 哈耶克 在这里 提到神 经组织 的关联 系统可 

以 在种系 和个体 人的发 展过程 中通过 “经 验”或 “ 学习” 而获 1 

得。 关于 这种种 系和个 体人的 区分， 哈耶克 强调， 人的 心智秩 ； 

序或神 经秩序 的形成 过程同 时有着 “ 种系发 生的” （phyloge~ 

netic) 和 “ 个体发 生的” （ontogenetic) 两个 方面。 但为 了简化 | 
理论的 建构，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只是考 察了心 智秩序 參 

的 “ 个体发 生”， 而没有 讨论其 “种系 发生” 的 一面。 〔" I 
4 

1.3.3  分 类的基 本形式  ! 

解 释了分 类及其 中心论 题后， 我们可 以讨论 分类的 几种形 

U 〕 哈耶 克在后 期著作 中似乎 也没有 专门考 察心智 秩序的 “ 种系发 生”。 但在 笔者看 

来， 体现在 他后期 著作中 的关于 一般性 行为规 則的文 化进化 理论， 在 一定程 度上可 

视作 是对这 种心智 秩序之 “种系 发生” 的 解释， 尽苷文 化进化 理论的 意义并 不仅限 
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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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其 中首先 要明确 的是基 本形式 （elementary  forms)。 这种 

某 本形式 所要解 释的问 题是， 在+ 同神经 纤维中 传导的 神经脉 

冲 如何被 分类为 “等 值的” （equivalent)。 其基 本思路 在于说 

明， “ 所有产 生相同 质性的 感觉的 输入脉 冲如何 可能被 传导至 

同 组的高 层级神 经元， 并由 此区別 于产生 不间感 觉质性 的神经 

脉冲 。”  (SO,  3.29) 按 照这条 思路， 如果 一些输 入脉冲 会产生 

相同 质性的 感觉或 者说相 N 的感 觉质性 （准确 地说， 是 产生相 

间 的神经 效应， 进而 显现出 相同的 感觉质 性）， 那么它 们就可 

能被传 导至高 一级的 同组神 经元， 或者说 可能被 分类至 同一个 

类别。 进而， 这些产 生相同 神经效 应和感 觉质性 的输入 脉冲就 

得以 与其他 产生不 同效应 和感觉 质性的 脉冲相 区別。 在 这个意 

义上， 这些 产生相 同效应 和感觉 质性的 神经脉 冲就可 以说是 

“等值 的”。 

这种 “等 值性” 中的 “值” 被 哈耶克 更多地 表述为 “功能 

性 意义”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 0 如果 说某一 （类） 神经脉 

冲 具有某 种功能 性意义 的话， 这实 际上就 是指该 （类） 神经脉 

冲 会产生 某种神 经效应 或感觉 质性。 这样， 哈耶 克再次 强调了 

前 文在对 分类进 行界定 时提出 的一个 标准， 即神 经脉冲 所具有 

的 “值” 或 功能性 意义， 或者说 所产生 的神经 效应或 感觉质 

性， 是 其得以 被分类 的惟一 标准。 如果某 些神经 脉冲产 生相同 

的神经 效应， 那么它 们就会 被分类 至同一 类别， 进而得 以与其 

他产 生不同 效应的 脉冲相 区别。 

此 外还应 说明， 尽 管我们 在这里 使用了  “等 值”、 “ 相同” 

这样的 术语， 但 对于不 同的神 经脉冲 来说， 它 们要产 生完全 

“ 等值” 或完全 “ 相同” 的 神经效 应或功 能性意 义这种 情况是 

很 少的。 实 际上， 神 经脉冲 所产生 的神经 效应或 功能性 意义往 

往只是 “相 似”或 “ 部分” 相 同的。 而且 神经脉 冲所产 生的效 

应之间 的这种 “相 似性 ”是 “ 非传递 性的”  ( non-transitive )0 

也就 是说， 我 们不可 以像形 式逻辑 一样， 从 A 与 B 相似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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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C 相似， 推论出 A 与 C 相似。 这是 因为， 这种 “相 似性”  ^ 

不 仅具有 程度的 差别， 而 且还有 种类的 差别。 f 1 3  j 
然后我 们可以 进一步 解释， 为什 么有些 脉冲， 以及究 竟  $ 

何种 脉冲， 会具有 相同或 相似的 功能性 意义， 或者说 会产生  & 

相同 或相似 的神经 效应。 关 于此哈 耶克将 之归结 为神经 脉冲智 

在一 起传导 或发生 作用的 “ 相对频 率”， 以 及由此 在这些 脉冲秩 

之间 （准确 地说， 是 在传导 这些脉 冲的神 经纤维 或神经 元之  # 

间） 所 产生的 “关 联”。 （参见 SO,  3.29) 这主 要在于 如下几  W 

种情况 ： （1) 有 些神经 元受其 临近的 感受器 影响， 这 些感受  ̂  

器对那 些由相 同物理 对象引 起的， 因而经 常在一 起传导 的神原 

经脉 冲较为 敏感， 在这样 一些神 经元之 间较易 形成相 对紧密 I 理 

的关联 ， （2) 特殊 种类的 刺激往 往与其 他某些 刺激在 一起出 

现 的频率 很髙， 即使它 们在物 理性质 方面并 不相似 ； （3) 在 

很多例 子中， 当有 机体处 于一种 特殊的 平衡或 活动状 态时， 

某 些种类 的刺激 经常会 在一起 对有机 体产生 作用。 （参见 

SO,  3.30—3.33) 在所有 这些情 况中， 有机体 都会在 其神经 

组织中 形成一 种关联 系统， 这种关 联系统 会记录 下在有 机体的 

历史中 不同内 部和外 部刺激 在一起 发生作 用的相 对频率 。进1 

而， 每一 （组） 神经 脉冲在 其产生 的时候 都会唤 起其他 一些脉 i 

冲， 这些 脉冲对 应于在 过去的 历史中 经常伴 随它一 起出现 的其他 

物理 剌激。 哈 耶克把 这些次 级脉冲 （secondary  impulses) - 

每一原 初脉冲 （primary  impulses) 都会 通过关 联系统 引起次 

级脉冲 —— 称作 “ 随附” （following)。 并且， 哈耶 克认为 ，正 i I 

是原 初脉冲 的这种 “ 随附” 的完全 或部分 相同使 得它们 被分类 
至 相同的 类别。 

〔 1 〕 参见 SO,  3,25—3.27, 尽苷 哈耶克 在那里 是就神 经元的 位燹而 言的， 但笔 者以为 

也适 合解释 这里的 情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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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讨论多 重分类 时我们 提到， 每一个 神经脉 冲不仅 可以成 

为一个 类別的 成员， 而 a 也可 以成为 多个不 同类別 的成员 。实 

际上， 这些 不同类 别的数 目不仅 可以对 应于构 成它的 “ 随附” 
的 其他脉 冲的数 目， 而 a 也可 对应 于这些 其他脉 冲跟它 的可能 

结合的 数目。 在 这个意 义上， 对于任 何脉冲 而言， 它 的“随 

附” 的 任何部 分都可 能与由 其他脉 冲构成 的不同 脉冲组 有着共 

同的 地方， 从而 与它们 形成一 个新的 独特的 类别。 这样 一来， 

神经系 统的分 类过程 就会变 得非常 复杂， 这就 意味着 分类的 

“复杂 形式” （complex  forms)。 

在这种 复杂形 式中有 一种情 况值得 注意： 在 分类过 程中， 

分 类反应 （classificatory  responses) 在种 类上不 仅可以 与分类 

的对象 不同， 而且 也可以 与它们 相同。 这 意味着 可能存 在这样 

的 情况， 即同一 个事件 既可以 显现为 分类的 对象， 也可 以显现 

为分类 的行为 本身。 在 哈耶克 看来， 正是分 类脉冲 （classif¬ 

ying  impulses)  和被分 类脉冲 （classified  impulses) 之 闽的这 

种 关系， 使得 分类过 程可以 产生出 一些反 映外物 剌激之 间复杂 

关系的 “模 式”， 同时 也可产 生出任 何可以 构想的 结构的 
秩序。 

值得注 意的还 有一种 情况， 即在 关联系 统中， 不仅 存在传 

导兴奋 脉冲的 关联， 而且也 存在另 一种传 导抑制 脉冲的 关联， 

这 可称作 “ 抑制性 关联” （inhibitory  connexions)。 这种 抑制性 
关联的 存在可 能增大 神经脉 冲在整 个关联 系统中 的位置 的可能 

不同的 范围， 或 者说， 它会 增加不 同脉冲 相互之 间产生 直接相 

反的效 应的可 能性。 这样， 不同神 经脉冲 之间的 功能性 区分的 

范 围就扩 大了， 即从它 们之间 的完全 等同， 到不 同程度 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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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不同， 再 到它们 之间的 对立甚 或完全 相反。 进而， 神经 系统第 

的分 类过程 的复杂 程度也 会相应 增加。  ■ 

此外， 就 分类的 这种复 杂形式 而言， 神经 脉冲的 “ 随附”  r 

的不同 所具有 的功能 性意义 体现为 这些脉 冲在不 同环境 中所产 <、 

生的 效应的 不同。 任何新 到达的 脉冲修 改整个 神经系 统的当 下 § 

兴奋 状态的 方式， 以及 它的效 应与其 他所有 同时到 达的脉 冲的秩 

效应相 结合的 方式， 将 取决于 所有这 些脉冲 的不同 “随 附”。 ^ 

至 于这些 脉冲簇 的进一 步前进 方向， 则取 决于后 续脉冲 的“随 w 

附” 以 及它的 效应与 其他并 发脉冲 的效应 的结合 方式。  r 

最 后还可 提及， 既然不 同脉冲 得以被 分类至 同一类 别取决  W 
于它们 都产生 相同的 效应， 即引 起相同 的其他 脉冲， 那 么在这 I 理 

个意 义上， 这 些相同 的其他 脉冲就 代表着 该类别 的成员 的共同 

属性， 或者说 它们构 成了这 种共同 属性， 抑或说 它们是 代表这 

个 类别的 “符 号”或 “象 征”。 

1.3.5  不同 类别之 间关系 的分类 

除 了分类 的基本 形式和 复杂形 式外， 哈 耶克还 向我们 介绍了 

一种更 为复杂 的分类 形式， 即不同 类别之 间关系 的分类 （the I 

clasa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lasses)  0 
A 

在 介绍多 重分类 时我们 提到， 多重分 类的一 种最重 要的形 I 

式是， 在整 个神经 系统的 分类过 程中， 由 前一级 分类形 成的不 

同类 别本身 又会成 为进一 步分类 过程的 对象， 从 而形成 不同类 ▼  - 

别 的类别 （classes  of  classes)， 这一 过程会 在许多 相继发 生的层 , 

次上 进行。 关 于这种 分类形 式的重 要一点 在于， 神 经脉冲 之间的 9 

关联不 仅会在 原初脉 冲之间 形成， 而且会 以相似 的方式 在原初 脉 丨 

冲的 次级脉 冲之间 形成， 这 样产生 的关联 其自身 又可能 获得某 

种 “随附 进而在 这些新 产生的 “ 随附” 之间又 可能形 成新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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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并获得 更新的 “随 附”， 等等。 （参见 so,  3.63) 

这样， 不 同神经 脉冲或 由神经 脉冲构 成的不 同类别 之间的 

关系， 就会成 为进一 步分类 过程的 对象， 其分类 的方式 则与单 

个脉冲 或脉冲 组被整 理和分 类的方 式是一 样的。 而且这 种过程 

会 在不同 的层次 上相继 发生， 不 仅脉冲 之间的 关系， 而 且脉冲 

之间 关系的 关系， 以 及关系 的关系 的关系 等等， 都可以 获得其 

自身的 “随 附”， 同时成 为进一 步分类 过程的 对象。 于 是整个 
神 经系统 的分类 过程， 或 者说整 个神经 秩序， 就 会变得 非常复 

杂。 （参见 SO,  3.66) 即使 “给定 髙层级 神经中 枢中的 分立神 
经元 以及它 们之间 的可能 关联的 数量， 问 题也并 不在于 它们在 

整个 系统屮 各自位 置之间 的可能 不同的 数最的 限制， 而 在于我 

们 的心智 不足以 把握这 一可 能被这 样决定 的秩序 的完全 的复杂 

性程 度”。 (SO,  3.66) 在 这个意 义上可 以说， 我 们的心 智无论 

怎么 发达， 都远 不足以 从整体 上把握 这一秩 序的所 有细节 ，这 

正是 我们的 心智自 身的一 种无法 逾越的 局限。 

1 .3.6  进化 和中枢 神经系 统的层 级秩序 

以 上讨论 都只局 限于考 察神经 脉冲对 中枢神 经系统 的效应 

过程， 而 且只考 察了输 入脉冲 所产生 的感觉 效应。 但实 际上， 

神 经系统 是在一 个有生 命的活 动的有 机体中 发挥作 用的， 这个 

有 机体在 某种程 度上能 够做出 适应性 的和调 整性的 行为， 且无 

须 更髙级 的神经 中心的 控制。 这意 味着， 在有机 体中存 在着某 

种 “ 内部环 境”， 中枢神 经系统 就在其 中发挥 作用。 而 且除了 

输入 脉冲的 感觉效 应外， 我 们还须 同时考 察输出 脉冲的 运动效 

应， 以 及这两 种效应 过程之 间的相 互影响 或相互 关系。 为此我 

们 必须把 中枢神 经系统 设想为 一个分 层级的 结构。 哈 耶克认 

为， “ 在发生 于许多 层级之 上的感 觉和运 动神经 过程之 间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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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联的 组织， 以及 相应存 在一个 广泛性 逐渐增 加的中 枢层级 

系统， 对于理 解感觉 秩序是 最重要 的。” （SO,  4.6) 这 同时也 

是要 表明， “ 我们关 于决定 感觉质 性的理 论是如 何与渐 进形成 

的 ‘神 经系统 的整合 行动’ 的图画 相协调 的。” （SO,  4.4) 

在这 里哈耶 克实际 上明确 引入了  “ 进化” 这一 观念， 尽管 

这一观 念在前 文讨论 神经系 统的多 重分类 以及不 同类别 之间关 

系的分 类时已 经有所 暗示。 按 照这种 观念， 我们 必须把 人的心 

智 或感觉 秩序的 形成理 解为一 个不断 进化的 过程。 这一 过程对 

应于神 经秩序 而言， 要求我 们必须 把人的 中枢神 经系统 理解为 

一种 “层级 秩序” （hierarchical  order)。 此外， 这种层 级秩序 

也存在 “种 系发生 ”〔1] 和 “个体 发生” 的 区别， 或 者说， 存在 

“由 遗传所 得的关 联”和 “ 由个人 获得的 关联” 的 区别。 但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哈 耶克始 终忽略 了这种 区别， 只是力 图这样 

来 考察心 智或感 觉秩序 的形成 ，即 “它好 像发生 在个体 人的生 

第 

编 

1、 

智 

秩 

序 

的 

基 

本 

原 

理 

活历程 之中” （SO,  4.7). 
至于神 经系统 的这种 层级秩 序的具 体运作 过程， 因 为它关 

涉到很 多生理 心理学 言述， 我们 在这里 不拟详 加考察 （可 参见 

SO,  4.18—4.24), 而只 打算简 要提及 它的这 样一个 特征： 在 

神 经脉冲 从低层 级向高 层级传 导的过 程中， 神经 脉冲所 具有的 

功能性 意义， 或者 说神经 系统对 它们的 功能性 意义的 “ 评价” 

(即分 类）， 会 变得越 来越一 般化， 并 逐渐失 去其具 体性。 这是 

因为任 一脉冲 在传导 过程中 都可能 与其他 并发脉 冲发生 关系， 

正是这 些关系 决定着 该脉冲 所可能 具有的 功能性 意义。 这意味 

着， “ 当几个 不同的 反应选 择性地 与一个 给定感 觉脉冲 组中的 

每一个 脉冲相 关联的 时候， 就达致 了一种 较高的 选择或 分类程 

〔 1 〕 实 际上， 心 智秩序 或神经 秩序的 “ 种系发 生”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还 只是一 种猜测 

或可 能性， 因为 哈耶克 在该书 中提到 “种系 发生” 时语 气总不 是非常 肯定， 且总是 

使用 “可 能的” 这 样的限 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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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度： 而 一个特 殊剌激 究毚会 引起这 些反应 中的哪 一个， 将取决 

J 于其 他感觉 脉冲中 哪一些 会与前 者同时 发生。 在 这个例 T 中， 

任 一感觉 刺激究 竟会产 生哪些 反应， 将取 决于与 之相伴 随的其 

他 刺激； 而任 一特殊 感觉脉 冲也许 会在某 种情境 下产生 与其他 

知 | 脉冲 所产生 的结果 相似的 结果， 在 其他情 境下则 会产生 与之不 

I 同的结 果。” （SO,  4.29) 不过， 在 神经系 统的低 层级， 因为在 
°  神经纤 维中传 导的脉 冲都是 相对具 体而特 殊的， 而且并 发脉冲 与 的数 M 或范围 也相对 较小， 所以神 经系统 的功能 性区分 也相对 

具体。 但随 着脉冲 向更高 层级或 更具综 合性的 神经中 枢传导 

$  时， “那些 更具广 泛性的 关联就 会获得 更多的 机会， 并 且与它 

德 | 们 一起还 会出现 更为复 杂的分 类的可 能性， 这种 更复杂 的分类 
既相关 于不同 反应的 范围， 也相关 于会导 致决定 何种潜 在反应 

将会发 生的刺 激的种 类。” （SO,  4.32) 这样， 在 神经系 统的高 
层级， 神经纤 维或神 经元之 间的关 联传导 来自身 体各部 分的脉 

冲的 机会就 会逐渐 增加， 相 应地， 在髙层 级所形 成的关 联网络 

也 会变得 越来越 广泛， 越来越 具有综 合性。 同时， “对 任一给 
定 刺激的 反应也 会在更 髙的层 级变得 越来越 倾向于 受来自 其他 

来源的 脉冲的 影响而 被修改 。” （SO,  4.34) 这也意 味着， 由该 
刺激 所产生 的神经 脉冲的 功能性 意义， 或 者说神 经系统 对它的 

功能性 区分或 分类， 也会 被逐级 修改， 直 至越来 越接近 甚至被 

完全 同化于 整个神 经系统 的一般 特征。 
零 

1.3.7  其他 

鉴 于哈耶 克对神 经系统 的分类 过程的 描述越 来越偏 向于一 

种 纯粹的 心理学 理论， 而且大 量使用 了生理 心理学 的言述 ，我 

们在下 文不打 算再纠 缠具体 细节， 只 简要提 及如下 几点： 

一、 感觉 脉冲会 在许多 相继的 层级上 引起反 应这一 点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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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 更髙的 层级上 被区分 或被分 类的方 式影响 很大。 更高层 

级的 神经中 心不仅 会接收 到给定 刺激的 信息， 同 时也会 接收到 

有机 体本身 对这些 剌激的 反应。 而且， 高 层级的 神经中 心并不 

只 是接收 信息， 它同时 也会向 低层级 的神经 中心反 馈信息 ，并 

对它 们提供 “指 导”。 （参见 SO,  4.55) 在 这个意 义上， “行为 
必须 视作担 任双重 角色： 它 既是髙 层级神 经中枢 的活动 的输入 

信息， 也是其 输出信 息。” （SO,  4.38) 

二
、
 
 在神经 系统的 各个层 级上， 输入 脉冲的 感觉效 应和输 

出 脉冲的 运动效 应之间 是相互 影响或 相互作 用的， 它们 共间决 
定着 有机体 的行为 模式。 也因 为此， 这些 行为模 式并不 是固定 
不 变的， 而 是经常 发生改 变的。 另外， 在 4、 同的环 境中， 有机 
体 究竞会 产生何 种行为 模式取 决于整 个感觉 秩序。 

三

、

 

 
相对于 在某一 具体时 刻和 位置传 导的某 一神经 脉冲而 

言， 其他所 
有神经 

秩序可 
以视作 

是一种 
给定的 

状态， 
这 可称作 

“前 在感觉 
状态”  

(the  
pre-existing  

sensory  
state), 

决定 该具体 脉冲的 功能性 意义的 正是这 种前在 状态。 不过这 种前在 状态也 

不是 一成不 变的， 它 会对新 来的脉 冲产生 反应， 并逐渐 被它们 
修改， 因而也 处在不 断变化 的过程 之中。 

四

、

 

 

哈 耶克还 谈到了  “ 情感” 的 问题。 在他 看来， “情感 

可 以描述 
为与感 

觉质性 
相似的 

‘情 感质性 
’， 并 构成了 

同一个 
广泛 

意义上 
的心智 

质性的 
秩序的 

一部分 
。”  

(SO,  
4.66) 

或者 
说， 由情感 

质性构 
成的秩 

序与感 
觉质性 

的秩序 
一样， 

也 是更广 
泛 意义上 

的心智 
秩序的 

一个子 
系统。 

在情 感秩序 
和感觉 

秩序之 
| 

间 也存在 
不同， 

这主要 
在于后 

者以空 
间关系 

作为主 
要原则 

，前 

者不涉 
及空间 

关系。 
不过尽 

管它们 
之间存 

在这种 
不同， 

但更重 
； 

要 的是， 
“决 定它们 

的一般 
原理是 

相同的 
。”  (SO,  

4.68) 
正是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尽管 只是考 察感觉 1 

的 秩序， 但对其 原理的 解释同 样适用 于情感 秩序， 乃至 整个心 

智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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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T 章 

心智秩 序的一 般结构 

上 一章考 察了神 经系统 的分类 秩序， 在这一 章我们 将回到 

心 智秩序 本身， 试 图描述 它的一 般结构 特征。 当然， 这里用 

“ 回到” 这 个词并 不意味 着心智 秩序与 神经秩 序是截 然二分 
的， 相反， 它们实 际上是 相互交 融的， 甚 至不过 只是神 经系统 

的同一 分类过 程的不 同侧面 而已， 而我们 在这里 讨论心 智秩序 

的一般 结构也 不过是 对这一 分类过 程作更 加抽象 的哲学 化的描 

述。 另可 说明， 哈耶 克在描 述心智 秩序的 一般结 构时同 样也忽 

略 了心智 秩序的 “ 种系发 生”， 而只专 注于其 “个体 发生” ，也 

就 是说， 他没 有考察 这种心 智结构 在种系 或代际 之间的 可能传 

承， 而 只是解 释了它 在单个 个人的 生活历 程中逐 渐形成 和进化 

的过 程。 （参见 SO,  5.4) 

1.4.1  前感觉 经验或 “ 结联” 

首先， 哈耶克 向我们 介绍了  “ 前感觉 经验” （pre^sensory 

experience), 或者说 “ 结联” （linkages)。 然而要 明确这 两个槪 

念的 含义， 我们需 要知道 什么是 “感觉 经验” （sensory  exp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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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 对此哈 耶克没 有明确 解释， 但按照 笔者的 理解， 所谓感 | 第 

觉经验 实际上 就是指 我们当 下的感 觉或知 觉活动 〔U, 亦即我  _ 

们 的神经 系统在 当下环 境中接 收外物 事件的 刺激， 同时 产生神  $ 
经 脉冲， 进而引 起神经 效应， 并在 我们的 心智系 统中显 现出某  <、 
种感觉 或心智 质性的 过程或 活动。 在 这个意 义上， 任何 人无时  ® 

无刻 不在发 生感觉 经验， 因 而这种 感觉经 验也是 多变易 逝的。  秩 

至 于所谓 “前 感觉经 验”， 简单 说来， 指的就 是感觉 经验  # 

之前的 经验， 或 者说， 是发 生在感 觉经验 之前， 或在感 觉经验  = 
发生 之前的 经验。 在 这个意 义上， 如 果说感 觉经验 是我们 当下  # 

的感 觉或知 觉活动 的话， 那么 前感觉 经验就 意指着 我们过 去的原 

感觉 或知觉 活动， 是我 们过去 的经历 的-种 体现， 或者说 ，它 I3 

体 现了我 们在过 去所经 历的一 些事件 之间的 关系。 

然后 我们可 以明确 “ 结联” 的 所指。 就此哈 耶克作 了一个 

大致的 界定： “我们 将用结 联一词 来指刺 激簇在 中枢神 经系统 I 
的 组织上 留下的 最一般 的持久 效应， 它意 味着外 部事件 对那个 

组织 的生理 效应， 但并不 必然意 味着， 当这些 外部事 件出现 

时， 它 们已经 拥有对 有机体 的独特 意义。 它是一 种用以 进行区 j 
分的 知识， 这种知 识也许 在任何 区分得 以可能 之前就 已经存 I 

在。 它也 是一种 ‘经验 ’， 这 种经验 —— 尽 管当同 样的剌 激再次 I 

出 现时， 它后 来会陚 予它们 以对有 机体而 言的特 別意义 —— 在 

这之前 对个人 不必有 任何含 义。” （SO,  5.8) 根据 这一界 定我丨 

们 可以明 确几点 ： （1)  “ 结联” 实际 上是一 种神经 效应， 不过 

它是一 般且持 久的， 不会像 我们当 下的感 觉经验 及其所 引起的 

神经 效应那 样多变 易逝； （2) 这种 “ 结联” 在任 何区分 或分类 

〔 1 〕 哈耶克 没有在 14 感 觉”和 “ 知觉” 之 间作出 区分。 因 为在他 看来， 人 的感觉 和知觉 丨 
活 动实际 上并没 有实质 区别， 它们 在性质 上是同 类的， 即都是 我们心 智系统 的分类 

活动， 只不过 它们在 分类的 程度上 有所不 同而已 —— 感 觉是程 度相对 较低的 分类活 i 

动， 知 觉則是 程度相 对较高 的分类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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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之前， 或者说 在当下 感觉经 验发生 之前， 就巳经 存在， 不过 

它 对于当 卜 的感觉 经验不 一定具 有明确 的功能 性意义 》 (3) 它 

也 是一种 经验， 准确 地说， 是 在当下 的感觉 经验发 生之前 就已经 

存在的 经验， 在 这个意 义上， 它实 际上就 是上文 界定的 前感觉 

经验。 〔 1 〕 

进而 我们 也可这 样简单 概括： 所谓 “ 结联” 就是我 们的前 
感 觉经验 （或 者说我 们过去 的感觉 和知觉 活动） 在我们 的神经 

系 统中留 r 或 “ 印下” 的一种 持久的 相对稳 定的神 经效应 ，抑 
或说， 它是 前感觉 经验在 神经系 统中的 生理对 应物。 正 是在这 

个意 义上，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没有明 确区分 “ 前感觉 

经 验”和 “ 结联” 这两个 槪念， 往往 将它们 并提。 甚至 前感觉 

经验和 “ 结联” 可以 视作是 同一个 东西， 它们之 间可以 互指。 

此 外还有 一点值 得特別 强调， 即这种 “ 结联” 或前 感觉经 
验 是我们 的神经 系统当 下所进 行的区 分或分 类活动 （或 者说感 

觉 和知觉 活动， 抑或 说感觉 经验） “得以 可能” 之前就 已经存 

在 了的。 这里的 “得以 可能” 意 味着， “ 结联” 或前感 觉经验 
是我们 的感觉 经验得 以发生 的前提 条件。 正如 哈耶克 所说, 

“ 所发生 的每一 个感觉 质性都 以脉冲 之间的 ‘ 结联’ 的 先前出 

现为 前提， 这些 ‘ 结联’ 本 身并没 有被分 类为属 于一个 特殊的 

质性组 。” （so,  5.13) 或者， “在 所有感 觉经验 中都内 含有由 

先前的 ‘ 结联’ 所决定 的某些 关系， 这些 ‘ 结联’ 从未 成为普 

通意义 上的感 觉经验 的对象 。” （so,  5.14) 
最 后还可 提及， 如我们 讨论神 经系统 分类的 基本形 式时所 

提 到的， 在神 经秩序 或心智 秩序的 进化过 程中， 神经系 统中会 

[ 1 〕 如果 说前感 觉经验 体现了 我们在 过去所 经历的 一些亊 件之间 的关系 的话， 那 么“结 

联” 正是 这些亊 件之间 关系的 体现， 而且， 既然 “ 结联” 是持久 且相对 稳定的 ，那 
么它所 体埂的 亊件之 间的关 系也是 相对稳 定的。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克 

说， “当 作用于 有机体 的外部 剌激出 现时， 由在不 同脉冲 之间的 ‘ 结联’ 形 成的关 

联显 然会再 现某些 常规性 。” （so,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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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 形成一 种关联 系统， 这 种关联 系统会 随着神 经或心 智秩序 P 

的进 化而逐 渐发展 并得以 丰富。 而这里 界定的 “ 结联” 实际上  _ 

也 是一种 关联， 只不 过是其 中相对 稳定的 一种。 不 仅如此 ，神# 

经 系统的 关联系 统也会 为这种 “ 结联” 或 前感觉 经验所 逐渐修  i 
改 （从而 构成了 神经或 心智秩 序的进 化）， 只不 过当这 种关联  § 

系 统变得 越来越 复杂， a 积淀 得越来 越牟固 之后， 它的一 般特秩 

征为新 “ 结联” 所 修改的 可能性 就越来 越小， 或修 改的程 度越  # 
来 越低。 （SO,  5.13)  P 

总之，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他 的理论 “ 将所有 感觉质  ̂  
性 —— 无论是 ‘ 基本’ 质性还 是格式 塔质性 —— 都追溯 到一种  # 

以非心 智要素 之间的 ‘ 结联’ 为基 础的关 联网络 的前感 觉形成 | 理 
( pre-sen9ory  formation )  ” 。 ( SO ， 5.16) 

1.4.2  “ 地图” 

继 前感觉 经验或 “ 结联” 之后， 哈 耶克又 引入了  “ 地图” 

(map) 这一 槪念。 在他 看来， 随 着神经 秩序或 心智 秩序的 4、 断进 

化， 人的 神经系 统中会 产生许 许多多 不同的 “结 联”， 这 些“结 

联” 会 逐渐形 成一种 “ 准恒定 结构” （a  semi-permanent  struc¬ 

ture),  哈耶 克将之 比拟为 “地 图”。 这 种准恒 定结构 或“地 

图” 的 性质和 特征可 以归结 如下： 

一、 这种 结构或 “ 地图” 之 所以是 “准 恒定” 的是 因为： 

一 方面， 既 然如上 所述， “ 结联” 是一种 持久的 相对稳 定的神 

经 效应， 那么 由这种 “ 结联” 构成的 “ 地图” 也 是持久 而相对 

稳 定的。 也就 是说， 相对于 某一时 刻和某 一位置 的某一 具体神 

经脉冲 而言， 这种 结构或 “ 地图” 可以视 作是恒 定的。 另一方 
面， 在 人的神 经秩序 和心智 秩序的 进化过 程中， 这种 结构或 

“ 地图” 也 会逐渐 为新的 脉冲或 “ 结联” 所 修改， 只不 过这种 89 ⑩ 



心 修改进 行得相 对缓慢 而已。 在 这个意 义上， 这 种结构 或“地 

§  图” 也是 不断变 化的， 处在 一个逐 渐进化 的过程 之中。 
二、 这种 准恒定 结构或 “ 地图” 不是 物理意 义上的 空间结 

构， 更 不是地 理学意 义上的 地图， 而是一 种比拟 的逻辑 意义上 

知 的拓 扑结构 或拓扑 “地 图”。 也就 是说， 构成这 一结构 或 “地 

J  图” 的许 多不同 “ 结联” 之 间的相 互关系 不是在 物理学 意义上 
1 定 义的， 而是 在逻辑 意义上 加以定 义的， 决 定任一  “结 联”所 

与 具有 的功能 性意义 的也是 它与其 他所有 “ 结联” 之间的 相互逻 
辑 关系。 

^  三 、与 “ 结联” 对应着 个人的 前感觉 经验， 或者说 反映着 

m\ 个 人在过 去所经 历的事 件之间 的关系 一样， 这种 准恒定 的“地 

图” 作 为个人 在其整 个人生 历程中 逐渐形 成的一 种心智 结构， 
也反映 着个人 所在外 部环境 中的为 该个人 所经历 的诸多 外部事 

件之 间的相 对稳定 的相互 关系。 （参见 so,  5.19) 

四、 但值 得注意 的是， 这种 准恒定 “ 地图” 所 反映的 外部事 

件之间 的相互 关系却 未必是 “客观 的”， 也就 是说， 它未 必严格 
对应 于外部 环境中 各物理 事件之 间的实 在意义 上的相 互关系 。相 

反， 这种 准恒定 “ 地图” 所反 映的关 系往往 是不完 全的， 甚至在 
某 些方面 或在某 种程度 上还可 能是错 误的。 （SO,  5.20) 导致 

如此的 原因主 要在于 ： （1) 有机体 用以接 受外物 刺激的 感受器 

具 有某种 “选择 性”， 这种 感受器 并不是 对所有 物理刺 激都会 

产生 反应， 相反 它们可 能只对 某一些 （种 类） 的刺 激敏感 。这 

样， 当外 物事件 剌激我 们的感 官时， 有些 剌激可 能会引 起神经 

脉冲， 有些 却可能 不会。 另外， 这 些感受 器并不 能对物 理性质 

不同的 刺激加 以严格 区分， 因而有 些不同 性质的 事件可 能会刺 

激同种 类的感 受器， 另一些 性质相 同的事 件则可 能刺激 不同种 

类的感 受器。 （2) 作 用于某 一特殊 有机体 的物理 刺激的 种类， 

以 及不同 剌激在 一起发 生作用 的相对 频率， 并不 对应于 外部的 
整 个物理 世界， 而只 对应于 该有机 体所在 的特殊 环境。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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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义上， 该有 机体， 或 者说该 个人， 所反 映的外 部事件 之间的 1$ 

相互关 系只是 整个物 理世界 中各物 理事件 之间相 互关系 的一部  _ 

分。 （3) 前 文已经 提到， 高 层级的 中枢神 经系统 总是在 一个低  $ 

层级的 “内部 环境” 中发挥 作用， 这个内 部环境 本身却 可以相  & 
对独立 于髙层 级的中 枢神经 系统， 并 在一定 程度上 对低层 级的智 

神经脉 冲进行 整理和 分类。 在 这个意 义上， “存在 于它们 （即秩 

低层 级神经 脉冲。 —— 笔 者注） 之间 的关系 将会在 很大程 度上  # 

影响在 髙层级 神经中 枢的秩 序的形 成。” （SO,  5.22)  (4) 就人  & 

的生 理结构 而言， 很可能 其中有 些结构 有利于 某种关 联的形  ̂  
成， 而不利 于其他 关联的 形成， 甚至 还会使 之变得 不可能 。这  $ 

种情况 会使在 人的神 经系统 中最终 形成的 关联结 构很难 真实地 | 理 

复制物 理刺激 之间的 关系， 从 而发生 扭曲。 （参见 SO,  5.23) 

(5) 既然 神经脉 冲的分 类发生 在许多 相继的 不同层 级之上 ，那 

么 当脉冲 到达髙 层级或 更具综 合性的 神经中 枢时， 它所 再现的 

就往往 不是最 初的单 个物理 剌激的 信息， 而是在 较低层 级形成 

的刺 激类或 刺激组 的综合 信息。 这样， 在 髙层级 中枢实 现的进 

一步分 类就会 与低层 级的分 类发生 偏差。 （参见 SO,  5.24)  ： 
五、 应当说 哈耶克 的上述 解释是 非常微 观的， 但就 这里的 ] 

讨论 而言， 我 们也许 可以满 足于这 样一种 相对简 单的说 法：这 

种 “ 地图” 所 反映的 外物事 件之间 的相互 关系具 有某种 主观的 
性质， 也就 是说， 它 所反映 的只是 个人所 在特殊 环境中 的特殊 

事 件之间 的相互 关系， 尽管这 种相互 关系对 于该个 人而言 是相！ 

对稳 定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这种准 恒定的 “ 地图” 是相 对个人 I 

化的， 不同个 人不仅 在不同 环境中 会形成 不同的 “ 地图” ，甚 I 

至不 同个人 在相同 环境中 也往往 会形成 不同的 “ 地图” 。当 

然， 我们也 不能排 斥这样 一种可 能性， 即 不同个 人在不 同的或 

相同的 —— 准确 地说是 相似的 一 境中 有可能 形成在 不同程 

度上 （部 分） 相似的 “地 图”。 也就 是说， 他们 的神经 系统有 

可 能记录 下一些 相似的 事件， 以及 这些事 件之间 相似的 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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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进 而形成 （部 分） 相似 的关联 结构。 或用哈 耶克本 人的话 

说， “在不 冏大脑 中形成 的不同 ‘ 地图’ 会为这 样一些 因素所 

决定， 这些因 素足够 相似， 以致使 得这些 ‘ 地图’ 也 彼此相 

似。”  (SO,  5.27) 但即使 如此， 在 不同个 人之间 形成完 全相同 

或 等同的 “ 地图” 这 种情况 看来是 不太可 能的。 因为 “‘地 

图’ 之 间的完 全等同 不仅以 不同个 人的人 生历史 完全等 同为前 

提 ，.而 且也要 求这些 个人的 解剖结 构完全 等同” （SO,  5.27)， 

rfn 这在哈 耶克看 来儿乎 是不可 能的。 此外， “对丁 •每个 个人而 

言 ，其 ‘ 地图’ 会不断 变化这 一起码 事实， 也事 实上排 除了这 

样 一种可 能性， 即 在任一 时刻两 个不同 个人的 ‘ 地图’ 会完全 

等同 。” （SO,  5.27) 

六、 我 们已经 知道， “ 结联” 作为一 种生理 意义上 的神经 

效应 实际上 是神经 系统内 部的一 种相对 稳定的 关联， 而 由“结 

联” 构成的 “ 地图” 实际上 也是一 个关联 系统。 但值得 指出的 

是， 这种由 “ 结联” 构成的 “ 地图” 与我 们在前 文讨论 分类的 

基本 形式时 所提到 的关联 系统并 不是一 回事。 它 们之间 的差别 

主要 在于： 前文 所指的 关联系 统是在 宽泛意 义上界 定的， 构成 

那种关 联系统 的既包 括相对 稳定的 关联， 也包括 不稳定 的多变 

易逝的 关联。 而构成 “地 图”的 “ 结联” 专指 相对稳 定的关 

联。 就此 而言， 尽管 “ 地图” 在 宽泛意 义上也 是一种 关联系 

统， 但在严 格意义 上它仅 指关联 系统中 由相对 稳定的 “ 结联” 

构成 的那一 部分。 在 这个意 义上， “ 地图” 实际 上只是 宽泛意 

义上 的关联 系统中 的一个 子类。 

七、 与神 经系统 的层级 秩序相 对应， 这种 准恒定 的“地 

图” 也 应当理 解为一 种层级 结构， 而处 在不同 层级的 子“地 

图” 都 会部分 地反映 外部环 境中的 关系。 更重要 的是， 在低层 

级形 成的子 “ 地图” 对于髙 层级的 神经中 枢而言 具有一 种“过 

滤”或 “ 预选” 的 作用。 也就 是说， 它们 会对传 向髙层 级中枢 

的 神经脉 冲进行 “过 滤”或 “预 选”， 只 有符合 某种条 件的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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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才能 传导至 高层级 屮枢。 （参见 SO,  5.30)  | 第 

八、 最后也 是最重 要的， 这种 “ 地图” 在人 的神经 系统或  ~ 

心智 秩序中 起着一 种意义 判准的 作用， 也就 是说， 对于 任一新  $ 

发生 的事件 及其相 应的神 经脉冲 而言， 它所 具有的 功能性 意义  & 

(部 分的） 是 由这种 “ 地图” 所决 定的。 这可从 如下几 方面来  ̂  
理解：  秩 

一 方面， 既 然如前 文在讨 论哈耶 克心智 理论的 基本观 念时序 

所强 调的， 决定 任一亊 件或脉 冲所具 有的功 能性意 义的是 该事  ％ 

件或脉 冲在整 个神经 秩序或 心智结 构中的 “位 置”， 或 者说是  2 
该事件 或脉冲 与其他 所有事 件或脉 冲之间 的相互 关系， 那么在  ̂  

这个 意义上 ，由 “ 结联” 构成的 “ 地图” 作为神 经秩序 或心智 | 理 
结构 中相对 恒定的 （实 际上也 是最重 要的） 一 部分， 就 对新发 

生事件 或脉冲 的功能 性意义 起着非 常重要 的决定 作用。 

另一 方面， 我 们已经 知道， “ 结联” 对应着 个人的 前感觉 

经验， 反映着 该个人 在过去 所经历 的一些 事件之 间的相 对稳定 

的 关系。 与 此相应 ，由 “ 结联” 构成的 “ 地图” 对应着 个人的 
所有 前感觉 经验， 反 映着该 个人在 其整个 人生历 程中所 经历的 

事件 之间的 所有相 对稳定 的相互 关系。 （在 这个 意义上 ，“地 

图” 实是 -个人 整个人 生历程 的心智 反映， 是其 所有人 生经验 

的 综合， .这 些人生 经验在 心智的 层面上 表现为 一个相 互联系 

的、 有 序的、 多 层次的 结构。 而且这 种结构 还是动 态的， 它会 ； 
随着个 人人生 经历的 变化而 变化， 会随着 个人经 验的累 积而不 

断发 展和丰 富。） 同时我 们也已 知道， 前 感觉经 验是我 们当下 I 

感觉 经验得 以发生 的前提 条件， 感觉经 验必须 以前感 觉经验 为 i: 專 

前提 和基础 才得以 可能。 由是我 们可以 推知， 由 所有前 感觉经 

验或 “ 结联” 构 成的相 对稳定 的心智 结构或 准恒定 “地 图”， 
就决 定着我 们当下 的感觉 经验。 抑 或说， 人 的心智 对当下 事件： 

或当下 经验的 理解取 决于该 心智中 先前就 已经存 在的、 由发展 

进化 而来的 前在经 验结构 ，即 “地 图”。 如果当 下事件 或当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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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经验 不能够 与该前 在经验 结构或 “ 地图” 发 生关系 的话， 或就 
神 经秩序 而言， 如果 由该事 件或该 经验所 引起的 神经脉 冲不能 

够与 “ 地图” 这种前 在关联 系统发 生关联 的话， 那么该 事件或 、 

该 经验就 不能为 我们的 心智所 理解， 简 言之， 理解就 不可能 

知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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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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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此外， 我们 还可从 这样一 个角度 来理解 “ 地图” 的惫义 

判准 功能： 前 文我们 提到， 神经 系统的 层级秩 序具有 这样一 

个 特征， 即在 神经脉 冲从低 层级向 髙层级 传导的 过程中 ，它 

所 具有的 功能性 意义， 或 者说神 经系统 对它的 分类， 会变得 

越 来越一 般化。 这 主要是 因为， 当神 经脉冲 向髙层 级传导 

时， 它会与 更多也 更具一 般性的 其他脉 冲发生 关联， 并被它 

们 修改， 从 而其功 能性意 义也会 越来越 接近整 个神经 系统的 

一般 特征。 这实 际上意 味着， “在 任何时 候整个 神经系 统的一 
般兴奋 状态会 越来越 少地取 决于当 下接收 到的新 刺激， 而会 

越来 越多地 取决于 由在过 去某段 时期所 接收到 的刺激 所引起 

的脉冲 链的持 续进程 。” （SO,  5.34) 或 者说， “ 当我们 上升到 
越来越 髙的层 级时， 传导至 那儿的 新脉冲 的功能 会越来 越少地 

.引 起具体 反应， 而只会 根据整 个情势 逐渐地 修改和 控制行 

为。” （SO,  5.33) 就此 而言， 随着 神经脉 冲向髙 层级神 经中枢 

传导， 神经 系统的 前在兴 奋状态 （the  pre-existing  excitatory 

state) —— 这 种前在 兴奋状 态实际 上就相 当于对 应着所 有前感 

觉 经验的 “ 地图” —— 对于 该脉冲 的功能 性意义 就会产 生越来 
越大的 影响甚 或决定 作用。 在 这个意 义上， 神经 系统的 这种前 

在兴奋 状态， 抑或 “地 图”， 就可 以被描 述为是 一种具 有定位 

功能的 “定位 器”， 它规定 着未来 事件或 脉冲的 可能传 导“路 

径”或 “路 线”， 进 而决定 着未来 事件或 脉冲所 可能具 有的功 
能性 意义。 



1.4.3  “地 图”和 “ 模式” 

除了  “结 联”和 “地图 ”外， “ 模式” （model) 也是 心智结 

构的 一个重 要组成 部分。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尽管由 “结 联”构 

成的 “ 地图” 是 决定任 一事件 或神经 脉冲的 功能性 意义的 重要因 

素 ，但 “ 地图” 毕竟只 是构成 整个神 经系统 或心智 结构的 一个部 

分而已 （尽 管这一 部分是 相对恒 定的， 甚至也 可能是 最重要 

的）。 而 决定任 一事件 或脉冲 所实际 具有的 功能性 意义的 ，总 

是 神经系 统或心 智秩序 的整体 结构。 （参见 SO,  5.37) 就此而 

言 ，由 “ 地图” 决定 的神经 或心智 事件的 功能性 意义并 不是完 

全的。 除了 这种准 恒定的 “地图 ”外， 还 可能有 其他非 恒定的 
结 构决定 着亊件 或神经 脉冲所 具有的 功能性 意义， 这种 其他的 

非恒 定结构 就是哈 耶克为 “ 模式” 留下的 地盘。 

至 于这种 “ 模式” 的具体 所指， 我们 可循着 如下思 路来理 

解： 任何 一个有 机体， 或者 说人， 除 了过去 的生活 经历外 ，都 

总是 处在一 定的当 下环境 之中， 在该 环境中 活动、 生息。 在这 

一活 动和生 息的过 程中， 人 的心智 总会通 过感觉 和神经 系统对 

其 所在的 当下环 境进行 “再 现”或 “复 制”， 并 根据这 种“再 

现”或 “ 复制” 对该环 境中的 各种即 时事件 或刺激 作出反 

应。 （参见 SO,  5.37) 这种 “再 现”或 “ 复制” 意 味着， 在髙 

层级神 经中枢 中有一 些脉冲 会在相 同神经 纤维中 留存一 段时间 

(尽 管引 起这些 脉冲的 剌激已 经停止 发生作 用）， 而这又 意味着 

某 一外部 对象的 存在， 尽管 该外部 对象已 经不再 直接对 有机体 

产生 剌激。 这种情 况也许 会这样 实现， 即 再现某 一时刻 的感觉 

情 境或外 部对象 的脉冲 会相互 关联， 并相互 唤起， 直到 对该情 

境 或该给 定对象 的再现 被新的 刺激所 取代， 亦即 其在神 经纤维 

结构中 所占据 的位置 为新的 剌激所 引起的 脉冲所 占据。 （参见 
95  m 



心 I  SO,  5.38—5.39) 当然， 这 种解释 在某种 程度上 只是哈 耶克的 \  一种 猜测， 但他 认为， 无论 这种解 释是否 成立， 我们 都必须 
I  “区分 由任何 刺激活 动所留 下的两 种不同 的生理 ‘ 记忆’ 或痕 

迹： 一种 是我们 已经讨 论过的 路径或 关联结 构中的 准恒定 变化， 

知 这种结 构决定 着任何 脉冲链 所传导 的路线 * 另一种 是由最 近所接 

J 收 到的刺 激所产 生的、 在任 一时刻 都在传 导的活 动脉冲 的模型 

V  I  (the  pattern  of  active  impulses), 并 且这些 活动脉 冲也许 只是源 

与 出于中 枢系统 的连续 脉冲流 —— 即使 没有外 部剌激 的作用 ，这 

种脉 冲流也 不会完 全停止 —— 的一部 分”。 (SO,  5.40) 由此哈 

1  耶 克在准 恒定的 “ 地图” 之外 区分出 了一种 “ 活动脉 冲的模 

型”， 这种 “活动 脉冲的 模型” 实 际上就 是有机 体或人 对其所 

在当下 环境的 “再 现”或 “复 制”， 哈 耶克将 之称作 “模 式”： 

“任何 时候都 在给定 的准恒 定通道 网络中 传导的 脉冲模 型可以 

视 作是特 定环境 的一种 模式， 在 这一模 式中， 有 机体在 当下才 

感 觉到自 身的 存在， 而 且这种 模式也 使得有 机体可 以在自 己的 

活动 中对该 环境作 出记录 。”  (SO,  5.41) 

引出了  “ 模式” 的槪 念后， 哈 耶克还 考察了  “ 模式” 和“地 

图” 之间的 联系和 区别。 （参见 SO,  5.41—5.44) 这可 简要归 

纳如下 ： （1)  “模 式”和 “ 地图” 都是对 外部事 件之间 相互关 

系的 “再 现”， 不过 “ 地图” 反映 的是个 人在其 整个人 生历程 

中 所经历 的事件 之间的 关系， “ 模式” 反 映的则 是个人 当下所 

在特殊 环境中 各事件 （或 某一类 事件） 之间的 关系。 （2)  “ 地 

图” 反映的 关系是 相对稳 定的， 它 更多体 现了人 的神经 或心智 

秩 序的静 态一面 ，而 “ 模式” 反映的 关系是 多变易 逝的， 它更 

多 体现了 人的神 经或心 智秩序 的动态 一面。 当然， “地 图”也 

不是绝 对静 止不 变的， 它会为 新来的 脉冲或 “ 模式” 所 逐渐修 

改， 只不过 相对于 “ 模式” 而言它 是准恒 定的。 （3)  “ 地图” 

• 相 对独立 于即时 的活动 脉冲， 徂它 提供了 这些活 动脉冲 得以被 
分类或 被评判 抑或被 “定 位”的 “工 具”， 并决 定着未 来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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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 意义。 在 这个意 义上， 由活 动脉冲 构成的 “ 模式” 必须 I 第 
在 “ 地图” 这 种准恒 定的结 构或框 架内才 能发挥 作用， 它的性  _ 

质受 准恒定 “ 地图” 所提 供的可 能性的 限制。 不过 在这种 限制的  _ 
范围 之内， 它的 具体特 征取决 于构成 它的活 动脉冲 的结合 效应。 L 

最后还 须着重 提及， 在 界定了  “地 图”和 “ 模式” 的 上述智 

联 系和区 别后， 哈耶克 强调， 决定任 一新发 生的事 件或神 经脉秩 

冲的功 能性意 义的， 就 不仅仅 是作为 准恒定 结构的 “ 地图”  h 

了， 这种 意义同 时也由 “ 模式” 所 决定。 套用哈 耶克的 话说， A 

“对任 何新到 感觉脉 冲的反 应就不 仅取决 于由关 联网络 形成的 P 
准恒定 地图， 而且也 取决于 在该时 刻已经 在这一 通道模 型中传  g 

导的脉 冲模型 （即 “模 式”。 —— 笔者注 ）1 正是 脉冲模 型在前 I 理 

者之中 的位置 决定着 新到脉 冲的意 义。” （SO,  5.45) 

1.4.4  关 联过程 

介绍了  “地 图”和 “ 模式” 及其 相互关 系后， 我们 可以进 

一 步考察 神经系 统的关 联过程 （associative  processes)。 

我 们已经 知道， 任一事 件或神 经脉冲 要获得 某种功 能性意 

义取 决于它 能够引 起神经 效应， 即 引起进 一步的 其他脉 冲或与 

其他脉 冲发生 关联， 并且它 所引起 的感觉 或心智 质性的 具体内 

容就取 决于 它跟 这些其 他脉冲 之间的 相互关 联或相 互关系 。这 

在哈 耶克看 来就是 神经系 统的一 种关联 活动。 在 这种关 联活动 

中， 任 一脉冲 —— 根 据其并 发脉冲 的状态 —— 都 可能引 起许多 

其他 的关联 过程， 并成为 它们的 起点。 （参见 SO,  5.50) 这 

样， 任一脉 冲所可 能引起 的效应 或结果 就会是 多种多 样的。 〔 1 〕 

〔 I 〕 就 神经秩 序而言 可以这 样说， “从 由相互 关联的 神经纤 维构成 的结构 的每… 要泰那 

里， 脉冲 可以向 许多不 同的方 向传导 《”  (SO,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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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对干 某一具 体脉冲 而言， 它在 关联过 程中总 必须引 起某种 

相对 确定的 效应或 结果， 这 样它才 能在整 个神经 系统中 获得其 

自身 的独特 意义。 既然 如此， 那么对 于这一 具体脉 冲而言 ，它 

如何 在各种 可能的 效应或 结果中 获得自 身 的确定 且独特 的意义 

呢？ 哈耶克 认为， 这取 决于该 脉冲 在关联 过程中 所引起 的其他 

后续 脉冲之 间的相 互作用 （参见 SO,  5.53), 或 者也可 以说， 

取决于 它们的 “ 随附” 的相互 交#。 这 种相互 交叠则 在于， 

“在 对环境 中不同 部分的 再现的 ‘ 随附’ 相 互交叠 的地方 ，相 
应的脉 冲会通 过加和 （summation) 相互 加强， 并通过 它们的 

结 合效应 引起一 系列的 再现， 否 则这些 再现将 只是保 持‘潜 

在’ 状态 。”  (SO,  5.57) 

这样， 神经 脉冲所 具有的 功能性 意义就 在一定 程度上 被纳入 

了 未来的 向度。 也就 是说， 这种意 义不仅 仅取决 于它的 当下状 

态， 也取决 于它的 后续脉 冲的关 联状态 ， 取 决于它 在神经 系统的 

关 联过程 中所可 能引起 的未来 效应或 结果。 在这个 意义上 ，“模 

式” 作 为一种 “ 活动脉 冲的模 型”， 它所 再现的 就不仅 仅是当 

下环境 的实际 状态， 而 SL 也包 括该环 境中为 有机体 —— 准确说 

是人 的神经 系统中 的潜在 结构， 即 准恒定 “地图 所预 

期 的可能 变化。 （参见 SO,  5.51 和 5.59) 就此 而言， “ 我们必 

须把 模式设 想为不 断尝试 可能的 发展， 并 根据从 对行动 的再现 

来 看显得 会从之 产生的 结果来 决定行 动”。 (SO,  5.59) 

不 过有一 点需要 辨明： 尽管神 经脉冲 的功能 性意义 在一定 

程 度上取 决于它 在关联 过程中 所可能 引起的 变化， 而由 这些脉 

冲 构成的 “模 式”在 “倾 向于不 断超前 于实际 情势” 的 同时， 

还 “不断 尝试可 能的发 展”， 但这种 “可 能的变 化”或 “可能 

的 发展” 并不是 任意的 或无限 制的。 也就 是说， 神经脉 冲在传 

( 1 ) 因 为如上 所述， “ 樓式” 总 只能在 “ 地图” 中发生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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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过程中 不可能 任意与 其他脉 冲发生 关联， “ 模式” 也 不会任 
意再现 其所在 环境中 任意事 件之间 的任意 关系， 相反， 它们的 

可能 性总会 预先受 到某种 限制。 那么这 种限制 会是什 么呢？ 在 

考察 “地 图”与 “ 模式” 的 相互关 系时我 们已经 知道， 尽管任 

一事件 或脉冲 的功能 性意义 总是由 “模 式”和 “ 地图” 共同决 

定的， 但是， “ 模式” 作为 一个随 有机体 所在当 下环境 的变化 

而不断 变化的 “ 活动脉 冲的模 型”， 它总 必须在 “ 地图” 中发 

挥 作用， 它的 性质或 特征受 “ 地图” 所提 供的可 能性的 限制。 

这是 因为， “ 地图” 作为神 经系统 或心智 秩序的 一种前 在关联 
结构 （a  pre-existing  structure  of  connexions ) , 它预先 规定着 

神 经脉冲 所可能 传导的 “路 径”或 “路 线”， 从 而预先 规定了 
神经脉 冲所可 能具有 的神经 效应的 内容， 或者说 所可能 引起的 

后续脉 冲的相 互关联 方式。 在 这个意 义上， 神经 系统或 心智秩 

序的前 在关联 结构或 “ 地图” 具 有一种 “预 期”或 “选择 

性” ，任 …事 件或 神经脉 冲只有 在这种 “预 期”或 “选 择性” 

的 可能范 围内才 会产生 功能性 意义。 （参见 SO,  5.58) 同样， 

对 于由这 些脉冲 构成的 “ 模式” 而言， 它 也只能 再现其 所在环 

境中为 心智结 构的这 种前在 “ 地图” 所预 期或所 选择的 事件之 

间 的相互 关系， 甚至 “ 模式” 本身的 型构也 有赖于 “地 图”所 
提 供的可 能性。 （参见 SO,  5.59) 总而 言之， 神 经系统 或心智 

秩序 的前在 结构或 “地 图”， 既 为神经 或心智 事件及 其“模 

式” 的 功能性 意义提 供了可 能性， 同时又 预先规 定了这 种可能 
性的 范围。 

最后 我们还 可强调 一点， 即如 上文提 及的， 通 过对神 经系统 

的关联 过程的 考察， 哈耶 克实际 上引入 了一个 未来的 维度。 也就 

是说， 任一事 件或脉 冲的功 能性意 义不仅 取决于 “地 图”和 “模 

式”， 而且也 取决于 该事件 或脉冲 所可能 引起的 、为 “地 图”所 

预 期或选 择的未 来关联 状态。 （参见 SO,  5.61) 在这 个意义 

上， 如果说 “ 地图” 代 表着人 们过去 的人生 经历， “模 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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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表着其 对当下 环境的 再现， 而 关联过 程代表 着未来 的话， 那么 

\ 哈耶 克实际 上就把 过去、 当下 （或 现在） 和未来 这三个 维度同 
时 串联了 起来。 而 决定任 一事件 或脉冲 所具有 的功能 性意义 

的， 同时包 括代表 过去或 历史的 “地 图”、 代表 当下或 现在的 

知 “ 模式” 和代 表未来 的关联 过程。 

识 

1.4.5  意识和 无意识 

； 
在 《感 觉的 秩序》 的第 六章， 哈耶克 还专门 讨论了 心智秩 

ml 序的 意识和 无意识 现象。 

我们 在第二 章已经 提到， 尽管 我们的 讨论主 要聚焦 于心智 

秩序 的意识 领域， 但它 实际上 还包括 广阔的 无意识 领域。 为进 

一步展 开此一 讨论， 我们首 先要明 确意识 事件或 意识现 象的某 

些 特征或 属性， 以使 它们与 无意识 事件或 现象相 区别。 哈耶克 

认为， 区分 意识现 象主要 有三种 标准： “在 意识行 为中， 一个 

人 ： （1) 能够 ‘ 说明’ 他正在 或曾经 正在做 的事情 ， （2) 能够 

在他的 行为中 ‘ 考虑’ 其他 也为他 所意识 到的并 存经验 》 以及 
(3) 在很 大程度 上不仅 会被他 当下的 知觉， 而且 会被对 环境的 

' 映像 和再现 一 这 些映像 和再现 可能由 当下情 境引起 —— 所引 

导。” （SO,  6.8) 这些标 准构成 了意识 和无意 识之间 的区别 
所在。 

然而， 尽 管就一 般观念 而言， 意识和 无意识 之间存 在上述 

区别， 但就 神经系 统的分 类秩序 而言， 它 们之间 并没有 实质区 

别。 这 是因为 它们分 类的原 理或机 制是一 样的， 只不过 它们的 

分类 程度存 在差别 —— 分 类程度 越髙， 意识 特征就 越明显 ，反 

之则无 意识特 征越加 明显。 在 哈耶克 看来， 神经 系统在 意识领 

域内的 分类程 度是最 高的， 因 而最具 “一般 性”。 （参见 SO，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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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耶克也 认同意 识具有 “统一 性”， 这种 “意识 的统一 

性” 意 味着， “所 有意识 现象属 于一个 共同的 领域， 以 致任何 

意识经 验都会 伴随有 其他意 识经验 一起出 现。” （so,  6.12) 或 

者说， 在这一  “共间 领域” 之内， 所有意 识事件 之间存 在着相 

对 紧密的 关联。 这 可视作 意识领 域的一 个典型 特征， 也 是支持 

哈 耶克所 概括的 区分意 识现象 的上述 三种标 准的理 由所在 （同 

时也 是他的 结论所 在）。 与此 相关， “意 识的狭 窄性” 也 是一种 

重要 特征， 这种 特征意 味着， “ 在任一 时刻， 只 有有限 范围的 

经验能 被意识 到。”  (SO,  6.15) 

另一 方面， “意 识的统 一性” 还意 味着， 在 心智的 意识领 

域存 在 着一个 “共 同时空 结构” （ the  common  space-time 

framework )0 这种 “共 同时空 结构” 则意 味着， “意识 事件在 

同一时 空秩序 中占据 着一个 确定的 位置， 它们 ‘被标 记’或 

‘被 放置’ 与其他 意识事 件发生 关系； 以 及所有 ‘ 进入意 识’ 

之中 的感觉 和情感 亊件， 与对这 种经验 的再现 或映像 一起， 都 

属 于同一 秩序或 同一宇 宙”。 (SO,  6.16) 

意识 尽管是 心智秩 序中分 类程度 最髙、 最 具一般 性的领 

域， 但它 不是孤 立的， 不 能脱离 其他的 无意识 （或潜 意识） 和 

准意识 （semiconscious) 领域。 在 哈耶克 看来， “ 对于特 定现象 

的独特 惫识图 景总是 植根于 或被包 围于一 个对其 余环境 的准意 

识的、 更模糊 的轮廓 之中， 这一轮 廓尽管 相对意 识图景 而言显 

得不那 么独特 详细， 但它总 是与意 识图 景共同 在场， (SO, 

6.19) 无意 识或潜 意识， 抑或准 意识， 与意识 的这种 “ 共同在 

场” 意 味着， “意 识经验 基于一 个远为 广泛的 基础， 即 对其余 

环境的 不完全 有意识 的或潜 意识的 映像， 不过这 种映像 —— 像 

决 定感觉 脉冲之 质性的 ‘ 随附’  一样 —— 给了意 识再现 以位置 

和价值 。”  (SO,  6.21) 哈耶 克还打 了一个 这样的 比喻： “意识 
经验 可比拟 为矗立 于云端 之上的 山峰， 尽 管只有 这些山 峰是可 

见的， 但 它们却 必须以 一个不 可见的 根基为 前提， 这一 根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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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定了 它们相 对于各 自的位 置”。 (SO,  6.21) 

J  最 后值得 提及， 尽管 我们的 心智总 是不断 建构各 种“模 

J 式”， 以再现 其所在 环境中 各种事 件之间 的相互 关系， 但与 
“ 地图”  一样， 这种 “ 模式” 建构 或再现 实际上 总是部 分的或 

知 不完 善的。 （参见 SO,  6.44) 不过 我们的 心智或 神经系 统会形 

iD  成-种 “再 分类过 程”， 它会 对所建 构的不 完善的 “模 式”作 

；  出 逐步的 修改， 直 到这种 “ 模式” 能够较 为真实 地反映 当下环 
与 境 中各事 件之间 的相互 关系。 （参见 so,  6.45) 哈耶克 也用神 

\ 经系统 的这种 再分类 过程来 解释抽 象槪念 的形成 （参见 SO, 
6.46—6.47), 甚 至在他 看来， 人的 整个槪 念思维 和推理 过程都 

可视 作是这 种再分 类过程 “在 更髙层 级上的 进一步 重复” （SO, 

6.48)。 在 这个意 义上， “所有 ‘髙 层级’ 心智过 程都可 以这样 

解释， 即由同 —— 般 原理的 运作所 决定， 这种一 般原理 我们已 

经用来 解释基 本感觉 质性系 统的形 成。” （SO,  6.49) 或 者说， 

所有 不同种 类的心 智过程 就其生 理或神 经机制 rfd 言都具 有一种 
统 一 *的 特征。 

1.4.6 抽象 和具体 

I 

I 

在关 于意识 和无意 识及其 相互关 系的讨 论中， 哈 耶克就 

“抽象 ”〔" 和 “ 具体” 作 出的解 释也值 得特别 提及。 r 

I ■ 

〔 1 〕 哈耶 克关于 “抽 象”或 “抽 象性” 的讨 论非常 重要， 这 不仅在 于心智 秩序必 然是一 
种抽象 秩序， 而且按 照他的 解释， 人们 力图加 以解释 的所有 秩序， 尤其是 社会秩 

!  序， 在本质 t 都是一 种抽象 秩序。 其至 （社 会以及 心锌） 秩序 的这种 “抽象 性”被 

i  他賦予 了某种 “首 位性'  参 见他的 “抽 象的首 位性” （载于 Hayek， 1978 -c) - 

文。 另 可顺便 指出， 哈耶 克关于 “抽 象性” 的解 释对于 我们理 解他所 指的一 般性行 

为 规則的 "一般 性”或 “抽 象性” 也至关 重要。 关 干此， 可参 见后文 2.4.4 以及 
3.2.5.3 的相关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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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一再 强调， 任 一神经 脉冲所 具有的 功能性 意义及 I 第 
其显 现出来 的感觉 质性， 都是 以脉冲 之间的 相互关 系加以 h 

定 义的， 人的心 智活动 实际上 可以视 作是神 经系统 的一种  $ 
分类和 再分类 过程， 亦即 根据神 经脉冲 之间的 相互关 系对  ， b 

它 们进行 区分或 分类。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克 认为， 在神智 

经系 统的分 类秩序 〔1] 中， 能够 为我们 感知的 从来不 是个别  $ 

脉冲 或对象 的具体 特性， 而 总是该 脉冲或 对象与 其他相 关联  # 

的脉 冲或对 象之间 所共有 的一些 特征， 或者说 是该脉 冲或对  2 
象作为 成员所 在类别 的一般 特征。 （参见 SO， 6.  36  —  L 

6.38) 〔2〕 就此 而言， “所有 感官知 觉在某 种意义 上都是 ‘抽原 

象 ’的， 它所 选取的 总是给 定情境 的某些 特征或 方面”  1^ 

(SO,  6.39),  “甚 至所谓 的基本 感觉质 性在这 个意义 t 也是一 

些 ‘ 抽象物 ’”  (SO,  6.39)。 就意 识领域 而言， 哈耶克 认为， 

“ 意识的 直接材 料总是 ‘ 抽象的 ’， 这不仅 在于它 们永远 只能把 

知觉对 象的某 些一般 ‘ 属性’ 传送给 我们， 而且 在于， 它们总 

只是反 映归属 于知觉 对象的 这些一 般特征 中的某 一些特 征”。 

(SO,  6.41) 

心 智秩序 的抽象 性或一 般性也 意味着 我们的 感觉甚 或意识 

经 验总是 部分的 或不完 全的， 也就 是说， 我们 不可能 “客观 

地” 把提某 一事件 或对象 的所有 细节。 这是 因为， 这一 事件或 

对象与 其他事 件或对 象之间 的 可能关 系实际 上远远 超出了 我们 

所能感 知或为 我们所 经验的 范围。 在 这个意 义上， 要达 致某种 

〔 1 〕 如前 所述， 神经系 统的分 类秩序 也可视 作是一 种层级 秩序， 在 神经脉 冲从低 层级向 

髙 层级传 导的过 程中， 神 经系统 的功能 性分类 会变得 越来越 - 般化* 

[2) 在 这个意 义上， “感 知始终 是一种 解释， 即 把某事 物放进 一或多 个对象 类别之 

中， (SO,  6.36) 如杲 某一新 发生的 事件不 能够被 “ 放进” 某一 （些） 类别的 

话， 那么 它就不 能够为 我们所 感知， 或用 哈耶克 本人的 话说： “ 如果 一个全 新种类 

的事 件以前 从未发 生过， 而 且它所 引起的 脉冲也 是第一 次到达 大脑. 那么它 就根本 

不能 为我们 所感知 。” （SO,  6.36) 103  # 



“ 客观” 意 义上的 “ 具体” 实际 _h 是不可 能的。 即使我 们主观 
上 认为我 们把握 了事件 或对象 的细节 关系， 从而 达致了 所谓的 

“具 体”， 但这种 “ 具体” 实 际上仍 不过是 事件或 对象之 间的抽 
象 的一般 特征。 



哈耶克 心智理 论的哲 学意义 

至此， 我 们通过 考察哈 耶克心 智理论 的源起 （主要 是他跟 

马赫之 间的渊 源）， 引出了 他的心 智理论 的核心 问题， 即心智 

秩 序如何 形成和 进化。 为回 答这一 问题， 我们首 先考察 了哈耶 

克的一 些基本 观念， 其中最 重要的 是他得 自马赫 的关系 观念。 

而 且哈耶 克经由 设定感 觉质性 与神经 效应之 间的对 应关系 ，准 

确地说 是心智 秩序与 神经秩 序之间 的同构 关系， 把我们 引向了 

对神 经系统 的分类 秩序的 考察。 进而， 在 上一章 我们考 察了哈 

耶 克所描 述的心 智秩序 的一般 结构。 所有 这一切 表明， “所有 

心智 现象， 如 区分、 对 不间刺 激的反 应的等 值性、 一般化 、转 

移、 抽象和 槪念思 维等， 都 可解释 为我们 称之为 分类的 同一过 

程 的不同 形式， 这种 分类可 以通过 一个传 导神经 脉冲的 关联网 

络而实 现。” （so,  7.2) 同时 哈耶克 认为， 他的 理论可 以得到 
很多经 验甚或 实验的 证明。 为 此他在 《感 觉的 秩序》 的 第七章 

专 门讨论 了这一 问题， 甚至 这一章 还被他 认为是 写得最 好的几 

章之一 （参见 SO,  pref.)。 但鉴 于本书 主题， 我 们不打 算在这 

里讨 论这一 问题， 而 直接转 向考察 哈耶克 就他的 心智理 论的哲 

学意义 所作的 讨论。 但在 具体论 述之前 须说明 两点： 

一、 我们 随后的 讨论仅 限于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所 



陈述 的一些 内容。 然 而哈耶 克在这 部著作 中的陈 述还只 是初步 

的， 不如 他后来 收集在 《哲 学、 政 治学和 经济学 研究》 和 《哲 

学、 政 治学、 经济学 和思想 史的新 研究》 两本论 文集中 的一些 

专题论 文^4 兑得 详细 深入。 但我们 在这里 之所以 仅限于 《感 

觉的 秩序》 中的 陈述是 因为， 一 方面， 这 样做有 助于我 们对这 

部专 题论著 形成一 个相对 完整的 印象， 另 一方面 更重要 的是， 

对哈耶 克心智 理论的 哲学意 义的考 察非常 重要， 我们打 算把这 

种考 察的详 细而深 入的展 开放到 本书第 二编和 第三编 进行。 

二、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实际 上只提 及了其 心智理 

论的 哲学意 义的非 常有限 的几个 方面。 但 在笔者 看来，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不 仅对于 我们理 解知识 及其性 质至关 重要， 而且对 

于我 们理解 伦理道 德的问 题也具 有很大 意义。 就此 而言， 除了 

哈耶克 本人的 阐述外 （无 论是在 《感 觉的 秩序》 还是在 他的后 

期 著作之 中）， 我们 完全可 以对哈 耶克作 出进一 步的挖 掘或引 

申。 不 过我们 打算把 这种挖 掘和引 申的具 体展开 放到本 书第二 

和 第三编 进行， 在这里 我们将 仅限于 《感 觉的 秩序》 这一 

文本。 

丨 1.5.1  经验 与知识 I 
I 

| 

在上一 章我们 谈到， 任一事 件或脉 冲所具 有的功 能性意 

I 义， 或者说 它所引 起的神 经效应 及相应 显现的 感觉或 心智质 

性， 同 时是由 “地 图”、 “ 模式” 和关联 过程决 定的， 其 中最重 

〔 1 〕 主 要包括 “ 规則、 认知与 可理解 性”、 “抽象 的首位 性”、 “ 解释的 程度'  ** 复 杂现象 

理论'  44 关于行 为规则 系统的 进化的 笔记'  “ 理性主 义的种 类”、 “人 之行动 而非人 

之 设计的 结果'  “ 建构主 义的谬 误”、 “知识 的潛妄 ”等。 这些论 文的中 译版可 
见 《哈耶 克论文 集》， 邓正 来选 编译， 北京： 首都经 济贸易 大学出 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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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 “地 图”， 因为 后两者 必须在 “ 地图” 的 预先规 定中发 

生 作用。 “ 地图” 是由 “ 结联” 构成的 ，而 “ 结联” 是 我们的 

前感 觉经验 在神经 系统中 留下或 “ 印下” 的 生理对 应物。 至于 

前 感觉经 验是在 我们当 下的感 觉或知 觉发生 之前， 甚或 得以可 

能 之前， 就已经 发生的 经验， 它代 表着我 们在过 去的人 生历程 

中所 经历的 一些事 件之间 的相互 关系。 在这个 意义上 ，由 “结 

联” 构成 的整个 “ 地图” 代 表着我 们过去 的整个 或所有 人生经 

验， 我 们当下 的感觉 或知觉 就依赖 71 这种 经验， 且必须 以这种 

经验 为前提 才得以 可能。 由此 哈耶克 认为， “我 们用以 认识外 

部 世界的 工具本 身就是 经验的 产物。 它是 通过我 们生活 于其中 

的 环境中 的各种 条件形 成的， 它代 表着一 种对这 一环境 中各要 

第 

编 

心 

智 

秩 

序 

的 

基 

本 

原 

理 

素之 间的、 在过去 已经为 我们所 经历的 关系的 一般性 的再现 》 

而我 们对这 一环境 中的任 何新事 件都根 据那种 经验来 加以解 

释 (SO,  8.1) 

尽管约 翰 • 格雷 把哈耶 克解释 为一个 康德主 义者， 认为 

“哈耶 克的思 想在最 重要的 方面是 康德主 义的， 这在于 他否认 

我 们有能 力认识 物自身 或世界 自身。 正是 因为他 否认我 们能够 

认识物 自身， 同时 主张， 我们在 经验、 甚 至包括 我们的 感觉经 

验中找 寻到的 秩序， 是我们 的心智 的创造 活动， 而不是 世界给 

予 我们的 实在的 产物， 这才构 成了哈 耶克的 康德主 义”， 但实 ； 

际上， 在进一 步解释 “我们 的心智 的创造 活动” 本身的 来源或 

根 据时， 哈耶克 与康德 （乃 至与后 来的胡 塞尔） 有着根 本的不 

同。 〔！〕 后者将 之归结 为人的 心智的 一种先 天能力 或所谓 “先验 ! 

统觉” （康 德， 1957 -a, 李 泽厚， 1984), 而 在前者 那里， 这种 

先天 能力或 “先验 统觉” 本身 —— 如果 有的话 - 正是 经验的 

产物， 是人的 心智秩 序在长 期进化 过程中 逐渐形 成的。 （参见 

〔 1 〕 不 仅如此 ，约翰 • 格雷 对哈耶 克的不 可知论 引申也 是不成 立的， 参见 本编第 一章的 
相关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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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SO,  8.17) \  另一方 面哈耶 克一再 强调， 我 们当下 的感觉 经验必 须以前 
感 觉经验 为前提 或基础 才得以 可能， 我们的 “每一 个感觉 ，甚 

至 ‘最 纯净的 ’， 都 必须视 作是根 据个体 人或种 系的以 往经验 

知 对 事件的 一种解 释”。 (so,  8.4) 在 这个意 义上， “经验 过程并 

J 不以感 觉或知 觉作为 开始， 而必然 超前于 它们： 它作用 于生理 

°  事件， 把它 们整合 进一种 结构或 秩序， 这 种结构 或秩序 又成为 
与 这 些生理 事件的 ‘ 心智’ 意义的 基础， 感觉 质性之 间的区 

分 —— 仅根据 这种区 分意识 心智就 能认识 外部世 界中的 任何事 

m  物 —— 正是这 种前感 觉经验 的结果 。” （SO,  8.5) 由此 哈耶克 

德 | 认为， “ 经验不 是心智 或意识 的一种 功能， 相反， 心智 和意识 

却是经 验的产 物”。 （SO,  8.5) 
这样 （前 感觉） 经验 的重要 地位就 突显出 来了， 它 跟感觉 

经 验之间 的相互 关系也 进一步 得到了 显明。 而这 种地位 和相互 

关系 使得我 们必须 重新审 视经验 与知识 之间的 关系， 这 种关系 

可 见之于 哈耶克 的如下 论述： 

如果在 不同感 觉质性 - 我们的 意识经 验看来 就是由 

它们 构成的 —— 之间的 区分本 身就是 由前感 觉经验 （结 

联） 所决定 的话， 那么 关于经 验与知 识之间 关系的 整个问 

题就呈 现出一 种新的 面貌。 只要 狭义的 经验， 即有 意识的 

感觉 经验， 具有 意义， 那么说 我们所 知道的 一切都 归因于 

这 种经验 就显然 是不真 实的。 相反， 这种经 验只有 在更宽 

泛 的结联 意义上 的经验 造成感 觉质性 的秩序 —— 这 种秩序 

决 定了意 识经验 的成分 的质性 —— 之后， 才得以 可能。 

因此， 感 觉经验 以一种 累积性 “ 知识” （或者 说感觉 

脉冲 的基于 其过去 的并发 的一种 习得的 秩序） 的存 在为前 

提， 这 种知识 尽管以 （前 感觉） 经验为 基础， 但感 觉经验 

却 决不能 与之相 抵触， 并且它 也决定 了这种 感觉经 验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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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形式。 

我们 在任何 时候对 外部世 界的认 识都至 少有某 一部分 

不是由 感觉经 验所获 得的， 相反， 它 内含于 我们获 得这种 

经验 所依据 的手段 之中， 它由 前感觉 结联所 建立起 来的分 

类 工具的 秩序所 决定。 我们有 意识经 验到的 作为外 部世界 

之质性 属性的 东西， 是 由我们 并没有 意识到 的关系 所决定 

的， 而就 这些关 系影响 我们在 对这些 经验的 反应中 所做的 

一切 而言， 这些 关系乃 内含于 这些质 性区分 之中。 

因此 我们所 能知觉 到的一 切都是 由感觉 质性的 秩序所 

决 定的， 这种秩 序提供 了一些 “范 畴”， 根据这 些“范 

畴” 感觉 经验能 够独自 发生。 尤其， 意识经 验总是 指涉一 
些以与 其他事 件的关 系加以 定义的 事件， 而 这些其 他事件 

并 不出现 在该特 殊经验 之中。 （S0,  8.7—8.11) 

应 当说哈 耶克的 上述阐 述并不 是非常 明晰， 他没 有在槪 念上严 

格 界定他 所指的 “知 识”。 但 根据我 们此前 的一贯 解释， 可以 

就以 上引文 明确如 下几点 ： （1) 经 验在这 里再一 次被明 确界分 j 

为 两种， 即 狭义的 “ 有意识 的感觉 经验” 和宽泛 意义上 的“结 

联” 或 前感觉 经验， 且前 者须以 后者为 基础或 前提。 （2) 哈耶： 

克在 “感觉 经验” 之前加 了一个 限定词 “ 有意识 的”， 这意味 I 

着哈耶 克把感 觉经验 理解成 是为我 们所意 识的， 是一种 意识经 i 

验。 而我 们在前 文界定 “ 结联” 或前 感觉经 验时已 经知道 ，当 

感觉 经验发 生时， “ 结联” 或前感 觉经验 对于我 们并不 具有明 

确的 含义或 意义。 这意 味着前 感觉经 验是一 种无意 识经验 ，抑 

或说潜 意识或 前意识 经验。 （3) 进而， 既然 感觉经 验须以 前感1 

觉经 验作为 前提或 基础， 那么相 应地， 我 们的意 识经验 也须以 

无 （潜 、前） 意识经 验为前 提或基 础才有 可能。 （4) 至于知 | 

识， 我 们可以 肯定， 当哈 耶克说 “感 觉经验 以一种 累积性 ‘知 I 109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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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的存在 为前提 ”时， 他显然 是把前 感觉经 验看作 是一种 

“知 识”， 这种 知识是 逐渐累 积的， 并成为 我们的 感觉经 验或意 

识 经验的 前提。 （5) 而 当他说 “我 们在任 何时候 对外部 世界的 

认 识都至 少有某 一部分 不是由 感觉经 验所获 得的， 相反， 它内 

含于我 们获得 这种经 验所依 据的手 段之中 ”时， 知识显 然又不 

仅 仅是指 前感觉 经验， 相反， 它只 是我们 在任一 时刻所 知道的 

关于 外部世 界的内 容之一 部分。 （6) 尤其， 哈 耶克还 明确说 

道， “在每 一个层 次上， 或 在每一 个论题 域中， 我们的 知识都 

有 一部分 不能由 经验所 控制， 尽管它 是经验 的结果 。”  (SO, 

8.18) 这意 味着， 哈耶 克实际 上是把 知识分 作两部 分的， 一部 

分相 应于我 们当下 的感觉 经验， 另 一部分 相应于 我们的 前感觉 

经验， 并且其 中第一 部分须 以第二 部分为 前提。 （7) 相应于 

(2) 和 （3)， 也可 以将这 两部分 （或 两种） 知识 分别表 述为意 

识知 识和无 （潜 、前） 意识 知识。 这样， 哈耶克 实际上 在重新 

理解经 验与知 识之间 相互关 系的基 础上， 对知识 本身作 出了区 

分， 这种 区分在 哈耶克 的整个 理论体 系中是 非常重 要的。 

在阐述 了经验 与知识 的相互 关系及 对知识 本身作 出区分 

后 H〕， 哈耶克 还讨论 了知识 的性质 问题。 就 此简述 如下： 

一

、

 

 

知识， 
无 论是作 为当下 的感觉 经验， 

还 是作为 前在的 

前感觉 
经验， 

抑 或无论 
是意识 

知识， 
还是 

无意识 
知识， 

都是关 
于现象 

（世 界） 的 知识， 
准确 

地说， 
都是 

关于物 
理事件 

向我们 
的 心智显 

现出来 
的现象 

秩序的 
知识。 

而就 
现象世 

界或现 
象秩序 

本身 
而言， 

这 种知识 
总是真 

实的， 
它总是 

我们对 
（心 智） 现象 

本身 
的一种 

真实的 
经验。 

二

、

 

 

然而， 另一 方面我 们已经 知道， 现象世 界或现 象秩序 

是不同 
于物理 

世界或 
物理秩 

序的， 
或 者说， 

现 象世界 
内部各 

[ 1 〕 严格 说来， 哈耶 克本人 并没有 明确陈 述这种 区分， 这种 区分在 一定程 度上是 我们对 
他的 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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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智） 事 件之间 的相互 关系不 同于物 理世界 内部各 （物 理）  第 

事 件之间 的相互 关系。 就此 而言， 我们的 知识相 对于现 象秩序  - 

本身 总是真 实的这 一点， 并 不意味 着它相 对于物 理世界 或物理  $ 

秩序 总是真 实的。 （参见 so,  8.12) 而就 知识与 经验之 间的上  ̂  

述关系 而言， 哈耶克 强调， “ 完全基 于经验 的知识 可能是 完全智 

错误 的”， 相反， “它要 求我们 有意识 地放弃 这样一 种习惯 性假秩 

定， 即 认为我 们从经 验获得 的一切 知识对 于外部 （物 理） 世界  # 

都必定 是真实 的”。 （SO,  8.13)  r 

三
、
 
 

既 然我们 的知识 —— 作为 神经或 心智秩 序的分 类过程  ̂  

的结果 —— 相对 于物理 世界或 物理秩 序并不 一定是 真实的 ，那帛 
么一 旦不真 实这种 情况出 现时， 我 们的神 经系统 就会进 行再分 | 理 
类。 （参见 SO,  8.16) 在这 个再分 类的过 程中， 我们不 仅会在 
心智秩 序的前 在框架 中被给 定的类 別的要 素之间 建立起 新的关 
系， 而 且也因 为此， 心智秩 序的前 在框架 本身也 会在这 个过程 

中被 修改或 调整。 

四

、

 

 

随着 再分类 的不断 进行， 我们的 知识有 可能逐 渐接近 

物理秩 
序中各 

物理事 
件之间 

的客观 
关系， 

从而相 
对于物 

理世界 
而言 逐渐变 

得真实 
起来。 

这 就是关 
于物理 

世界的 
科学知 

识得以 
建构和 

发展的 
过程。 

另一 方面， 
因 为任一 

亊件都 
是以它 

弓 其他 
事件之 

间的相 
互关系 

加以规 
定或定 

义的， 
那么在 

这个意 
义上， 

我们的 知识都 具有一 种同义 反复的 特征， 即以 关系来 定义关 

系。 （参见 SO,  8.21,  8.32) 这对于 科学知 识尤其 如此， 并且 

随着心 智秩序 的再分 类过程 的不断 进行， 科学知 识的同 义反复 

特征 会逐渐 加强， 直至 最终变 成一个 “完 全同义 反复的 或自我 

包 含的系 统”， 在这个 系统中 “所 有真实 的陈述 …… 都 是分析 

性的或 同义反 复的， 且 不能为 任何经 验所否 证”。 (SO,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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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1.5.2  现象 主义与 二元论 

知  既然 我们的 知识实 质上都 只是关 于现象 世界的 知识， 且这 

o  种知识 对于物 理秩序 而言并 不一定 真实， 那么在 哈耶克 看来， 

vR  “ 我们必 须假定 存在一 个客观 世界， 或者 更准确 地说， 必须假 
与 定存在 一种在 其现象 秩序中 为我们 所经验 的事件 的客观 秩序， 

就对这 一世界 或秩序 的认识 而言， 现象秩 序仅仅 是它的 一个最 

^  早的近 似辜本 。”而 “科学 的任务 就在于 试图尽 可能接 近并再 

德 现这一 客观秩 序”。 （SO,  8.28) 然而， 尽管科 学的任 务在于 

不断 接近物 理世界 的客观 秩序， 但那 种解释 科学的 现象主 

义 （phenomenalism) 方案 却是行 不通的 - 按 照这种 方案， 

科学 的理想 仅仅在 于对现 象进行 严格的 完全的 描述。 相反 ，哈 

耶克 认为， “科学 乃在于 不断寻 求新的 类別， 寻求一 些‘结 

构 ’， 这些 ‘ 结构’ 是这样 加以定 义的， 即关于 它们的 要素的 

行为的 一般命 题是普 遍且必 然真实 的。” （SO,  8.31) 不 过这些 

类别 “不 能根据 由单个 个人所 感知到 的特定 的单个 事件的 感觉特 

性 来加以 定义， 而必须 以它们 跟其他 单个事 件的关 系来定 义”。 

(SO,  8.31) 甚至， “ 这一过 程的终 极目标 就在于 仅仅用 亊件之 
间 的相互 关系来 定义所 有事件 类别， 而决 不涉及 它们的 感觉特 

性。”  (SO,  8.32) 基于这 种关系 观念， 哈 耶克认 为我们 可以引 

申出对 关于科 学的现 象主义 解释方 案的一 种更为 根本的 反对。 

这 在于， 既 然现象 秩序， 或者 说现象 世界各 （类） （心 智） 事 

件之间 的关系 秩序， 不过是 人的神 经系统 的分类 过程的 结果， 

那么这 种现象 秩序本 身会随 着神经 系统的 分类和 再分类 过程而 

变化。 具体 说来， “ 这一再 分类过 程在某 种程度 上也会 影响不 
同感 觉质性 之间的 区分， 而再分 类过程 正是从 这种区 分开始 

的。 这 一过程 —— 经 由这一 过程， 感觉质 性之间 的不同 才得以 
#  112 



决定 —— 的性质 使得感 觉质性 很可能 会不断 变化， 它们 之间的 

区分也 很可能 会为新 的经验 所修改 。”  (so,  8.34) 这样， 现象 

世界 或现象 秩序作 为一种 感觉质 性的秩 序就不 是固定 或恒定 
的， 相 反它是 不断变 化的。 在这个 意义上 哈耶克 认为， 现象 

主义 的那种 “纯 粹描述 性的科 学的理 想就整 个地变 得不可 

能”。 （SO,  8.34) 

基于 以上， 哈 耶克还 对马赫 进行了 批判。 在他 看来， 尽管 

作为 他的理 论核心 的关系 观念最 初是由 马赫阐 述的， 但 这种关 

系观念 的系统 发展必 然导致 对马赫 的类似 的现象 主义哲 学的否 

弃， 即 必然否 弃马赫 把恒定 不变的 感觉要 素当作 世界的 终极构 

成 元素的 观念。 （参见 SO,  8.37) 不仅 如此， 哈 耶克认 为他的 

这种 批判同 样也适 用于批 判威廉 • 詹 姆斯、 杜威、 美国 实在论 

者， 甚至 包括罗 素等人 提出来 的所有 类似的 “屮 立一元 论”。 

第 

编 

心 

智 

秩 

序 

的 

基 

本 

原 

理 

(参见 SO,  8.38) 

除 了批判 关于科 学的现 象主义 解释方 案外， 哈 耶克还 谈到了 

二 元论的 问题。 他首先 否弃了 那种传 统的、 也为马 赫所批 判的把 

人 的身心 （或 者说物 与心） 视 作两个 相互独 立的实 体的二 元论观 

念。 在他 看来， 这种二 元论不 过只是 亚里士 多德的 “形式 质料” 

思维 方式的 延续， 它 所提出 的心智 “ 质料” 或心智 “实 体”也 

不 过只是 “这 样比拟 而形成 的一种 观念， 即想当 然地认 为不同 

种类 的物质 是不同 种类的 物质现 象的原 因”。 (SO,  8.42) 然 

而， 无论 我们怎 样定义 实体， “把 心智设 想为一 种实体 也就是 

把一些 我们无 法证明 其存在 的属性 归结于 心智事 件。”  (SO, 

8.42) 相反， 当我 们把心 智理解 为一种 秩序， 并 且是一 种以关 

系 加以界 定的秩 序时， 我们 完全没 有必要 把心智 比附为 一种形 

上 实体， 完全 可以抛 弃那种 基于传 统形而 上学之 实体观 念的心 

[  1  ] 当然，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这种 变化的 方向总 是朝向 不断接 近物理 世界的 客观秩 

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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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尽管作 了上述 否弃， 哈 耶克却 承认， 在现实 生活中 

为了 某种实 用的目 的我们 却往往 不得+ 采取一 种二元 论的观 

点。 （参见 so,  8.46) 之所以 如此， 是因为 现象秩 序不间 于物理 

秩序， 我们永 远不可 能像马 赫那样 把前者 还原为 后者， 我 们对心 

智现象 的解释 也永远 不足以 “ 统一” 所有 知识。 在 这个意 义上, 

“我 们永远 不可能 跨越物 理现象 和心智 现象之 间的鸿 沟”， 因而 

“ 我们永 远不得 不满足 于一种 二元论 的世界 观”。 （SO,  8.47) 

道 

1.5.3  解释及 其限制 
德 

哈耶 克还讨 论了解 释及其 限制的 问题， 这实 际上是 对我们 

认 识世界 的方式 和限度 的一种 探讨。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所谓 “ 解释” （explanation) 就 是人的 

心智 的一种 “ 模式 建构” （model-building)。 具体 说来， “ 解释乃 

在 于在大 脑中形 成一个 关于待 解释的 事件综 合体的 ‘模式 ’， 这 

一 模式的 各个部 分是以 它们在 一个更 广泛的 关系结 构中的 位置加 

〔 1 〕 有意思 的是， 哈耶 克在谈 到心物 二元论 与唯物 论的关 系时作 了这样 的评论 ：“就 

‘唯物 主义’ 这个 词的真 实含义 而言， 我们 甚至可 以说， 我们 的理论 比假定 了一个 

独 特心智 •实 体’ 的 二元论 更少唯 物主义 （SO,  8.40) 而 ** 躭满 足于把 心智视 

作 一种特 殊的亊 件秩序 （这种 秩序不 同于我 们在物 理世界 中所遇 到的事 件秩序 ，但 

却由与 支配那 个世界 的力量 相同的 力最所 决定） 而言， 它确实 是惟一 不是唯 物主义 

的理论 。” （SO,  8.40) 另外， 哈耶克 也提醒 我们， 当 我们把 心智理 解为一 种秩序 

时， 也 要避免 这样一 种变相 的实体 观念， 这种观 念把心 和物看 作是同 一实体 的两个 

不同 方面， 而躭心 智方面 而言， 其 秩序不 过只是 它的一 种表現 形式。 与 此相反 ，在 

哈耶克 看来， 这种秩 序恰恰 就是心 智本身 。 不过， “我 们称之 为心智 的这种 秩序是 

存在 于物理 世界之 -特 殊部分 一 这 一部分 就是我 们自身 —— 的 秩序。 它是 这样一 

种 秩序， 即我们 ‘ 认识’ 它 的方式 不同于 我们认 识存在 于我们 周围的 物理世 界的方 

式\  (SO,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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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 义的， 这一 关系结 构则构 成了个 别事件 的冉现 从之获 得意义 

的准恒 定框架 。” （so,  8.49) 按 照这种 理解， 作为 “ 模式建 

构” 的解 释在生 理层面 上实际 上就是 神经系 统的一 种分类 过程， 

或 者说是 “结合 或并发 分类过 程的一 个特殊 个案” （SO,  8.53)。 

在这一 分类过 程中， 感觉 或心智 质性取 决于神 经脉冲 （组） 在整 

个 心智的 关系结 构中的 位置， 或者 说与其 他脉冲 （组） 之间的 

相互 关系， 这 些脉冲 （组） 因为这 些关系 而被划 归各种 类别。 

就此 而言， 作为 “模式 建构” 的解释 所指涉 的总是 事件的 
类别， 它所描 述的总 是构成 该类別 的各事 件或要 素之间 所共有 

的一些 特征， 而不是 单个特 殊事件 或要素 的具体 细节。 在这个 

意 义上， 解释总 是一般 性的。 （SO,  8.57) 〔U 不过， 解 释的这 

种 一般性 也存在 程度的 差別， 这种 程度差 别一般 会呈现 出这样 

的 规律， 即人的 心智所 建构的 “ 模式” 要 么会再 现很多 事件或 

现象 的较少 的共同 特征， 要 么会再 现较少 事件或 现象的 相对较 

多 的共同 特征。 用 哈耶克 的话说 就是， “ 模式越 简单， 它所再 

现 其某一 方面的 特殊现 象的范 围就越 广泛， 模式越 复杂， 它的 

应用范 围就会 受到越 多的限 制。” （SO,  8.58) 这 颇像槪 念的外 
延和内 涵之间 的相互 关系。 

明 确了解 释的上 述性质 〔2) 后， 哈耶 克进一 步将之 归结为 

一 个原则 ，即 “ 原理的 解释” （explanations  of  the  principle)。 

按 照这一 原则， 我们 所能解 释或描 述的只 能是一 类事件 或现象 

的共同 特征， 亦 即它们 的一般 原理。 在 这个意 义上， “ 严格地 

说， 一切 解释都 是原理 的解释 。”  (SO,  8.59) 这 在哈耶 克看来 

正是 我们认 识世界 的一般 方式。 （参见 SO,  c.VIII,  sect .5) 

与此 相对， 哈耶克 认为， 那种 试图对 事件或 现象作 出“完 

〔 1 〕 如果 结合哈 耶克的 知识论 的话， 这实际 上也意 味着， 人 的知识 作为对 事物埂 象的一 

种 解释， 也 必然总 是一般 性的。 

[2] 对解 释之性 质的上 述描述 实际上 同时也 是对人 类知识 之性质 的一种 说明。 



心 I  全” 描述的 “ 细节的 解释” （explanatioris  of  the  details ) 是不 

J 可 能的。 这是 因为， 一 方面， 既 然作为 “模式 建构” 的 解释所 
指涉 的总是 事件的 类别， 这 种类别 以各事 件之间 的相互 关系加 

以 定义， 与 事件自 身的物 理性质 无关， 那 么试图 描述事 件的所 

知 有物理 “ 细节” 的企图 就是不 可能成 功的。 另一 方面， 既然任 

I  一事件 所具有 的意义 都取决 于它与 其他事 件之间 的相互 关系， 
1 而事 件之间 的相互 关系是 复杂多 样的， 且 相对于 不同的 情境而 

与 言 都可以 引申出 不同的 关系， 那 么在这 个意义 上， 对事 件之间 

相互 关系的 描述， 或 者说对 它们的 意义的 把握， 就总 是开放 

$  的。 然 而我们 的描述 总是有 限的， 即总只 能限止 于对某 （些） 
J 类别的 事件之 间的某 （些） 关系的 把握， 因而我 们不可 能用有 

限的 描述来 穷尽它 们的所 有可能 意义。 就此 而言， 那种 试图穷 

尽事 件的所 有可能 意义的 “ 完全” 解释就 是不可 能的。 

最后， 哈 耶克还 讨论了 解释的 限制。 这可槪 括为两 种：一 

方面， 如上 所述， 事件 与事件 之间， 或者 说现象 与现象 之间的 

相 互关系 非常复 杂而且 多变， 对于 那些变 量较多 因而复 杂程度 

较髙 的现象 来说， 比 如市场 秩序、 社会秩 序等， 我们的 心智不 

可能 把握它 的所有 细节， 因而 不可能 对之作 出完全 的解释 。这 

种限制 可视作 是人的 实践能 力上的 限制， 因而 可称作 “ 实践限 

制” （practical  limits)。 另一 方面， 人的心 智的解 释能力 还存在 

一种 “绝对 限制”  (absolute  limit), 这是 由心智 本身的 性质所 
决 定的。 这 种绝对 限制也 可从两 方面来 理解： 首先， 人 的心智 

不可能 对心智 秩序本 身作出 整体的 解释。 因为按 照哈耶 克的理 

解， 任 何解释 主体都 必须拥 有比它 所要解 释的对 象更高 的复杂 

程度， 才可 能对对 象作出 解释， 或 者说， 它只能 解释复 杂程度 

比 它低的 对象。 在 这个意 义上， 任 何解释 主体都 不可能 从整体 

上 解释与 它同种 类的， 或 复杂程 度相当 （更 不用说 更髙） 的对 

象。 人的心 智也是 如此， 它 不可能 完全解 释它自 身或其 他心智 

的具 体分类 过程， 而只能 对其原 理作出 一般的 描述。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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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8.80) 甚至， 哈耶克 认为， “心智 解释自 身的整 个想法 | 第 
是 一个逻 辑矛盾 —— 就这个 词的字 面意义 而言是 一种胡 说。”  r 

(SO,  8.91) 其次， 人的心 智不仅 不能对 其自身 作出整 体的解  _ 

释， 甚 至它要 “ 完全” 解释 心智秩 序中的 某一具 体分类 过程也  <、 
是不可 能的。 其 原因则 在于心 智秩序 作为一 种关系 秩序所 具有智 

的 “ 整体特 征”， 按 照这种 “ 整体特 征”， 我们 对任一 心智过 程的秩 

解释都 涉及它 与其他 （所 有） 过 程之间 的相互 关系。 用哈 耶克本  $ 

人的 话说， “心 智作为 一种秩 序在这 个术语 的严格 意义上 说是一  ̂  
个 ‘整体 ’： 心 智组织 以及它 们的运 作模式 的独特 特征乃 取决于  ̂  
它们 与其他 所有心 智组织 之间的 关系， 或者 说取决 于它们 在其  # 

他所有 心智组 织构成 的系统 中的位 置。” （SO,  8.84) 在 这个意 | 理 

义上， “要对 它们中 的任何 一个作 出解释 都必须 同时解 释其他 

所 有心智 组织， 或决 定它们 特征的 整个关 系结构 。”  (SO, 

8.84) 总之， 在 哈耶克 看来， “不仅 心智作 为一个 整体， 而且所 

有单 个心智 过程， 都 必定永 远是一 个特殊 种类的 现象， 这种现 

象尽管 是由我 们已经 知道的 在物理 世界中 运作的 相同原 理所产 

生， 但我们 永远不 能对之 作出完 全的解 释。” （SO,  8.87) 这就 

是由我 们心智 本身的 性质所 决定了 的一种 “ 绝对限 制”， 这种 
限制 是任何 心智都 不可能 超越得 了的， 无 论它在 实践上 具备什 

么样 的优越 条件。 

1.5.4 科学的 划分与 “意志 自由” 

最后， 我们可 以简单 谈一下 科学的 划分与 “ 意志自 由”的 
问题。 我 们已经 知道， 因为 现象或 心智秩 序不同 于物理 秩序， 

我们 不可以 将前者 还原为 后者， 不 可以用 纯粹的 物理术 语来描 

述或解 释现象 或心智 事件。 在 这个意 义上， 我们 关于物 理世界 

的 知识与 关于心 智事件 的知识 之间存 在某种 “永 恒的鸿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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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 远不可 能把物 理事件 的领域 与心智 事件的 领域完 佥地融 

合 起来。 就此 而言， 我 们永远 都不得 不满足 于一种 “实 用二元 

论”， 只不 过这种 “ 实用二 元论” 不像传 统的心 物二元 对立论 

那样 奠基于 某种形 t 实体 观， 相反， 它所 奠基于 其上的 是“我 
们自哿 心智要 完全把 握它们 所属的 整体性 秩序的 能力的 可证明 

的限 制”。 (SO,  8.87) 
这样， 既 然我们 关于物 理世界 的知识 与关于 心智世 界的知 

识之间 存在着 “ 永恒的 鸿沟” ，而 “任何 把我们 所有的 科学知 

识 都完全 ‘ 统一’ 进 一个无 所不包 的物理 科学” 的企图 都是不 

可能成 功的， 那么在 这个意 义上， 那种马 赫式的 “统一 科学” 
的 实证主 义雄心 就是可 疑的。 相反， 在 哈耶克 看来， 当 我们考 

察 人的行 为时， 我 们的起 点始终 是我们 关于心 智事件 的直接 

知识， 这 些心智 事件永 远发生 于心智 或现象 世界， 它 们不可 

以 —— 像马赫 试图做 的那样 —— 被还 原或化 约为物 理事件 。而 
且， 当 我们试 图解释 外部亊 件时， 或试图 在我们 的心智 中建构 

起某种 “ 模式” 以 再现外 部事件 之间的 相互关 系时， 我 们都必 

须 同时解 释这一  “ 模式” 的不同 部分如 何被我 们的心 智所分 

类， 而这又 必须建 构新的 “ 模式” 以再现 它们与 其他心 智事件 

之间 的相互 关系。 这样 一来， “这 种对世 界的再 现不得 不包含 

对再现 的再现 （或对 ‘ 模式一 对象’ 关 系的模 式）， 而 这种对 
再现 的再现 又必须 包含对 再现的 再现的 再现， 等等 以至无 

穷。” （SO,  8.97) 这意 味着， 要完 全解释 我们的 心智所 形成的 

关 于外部 世界的 “图 画”， 或所谓 “‘现 象的’ 外部 世界” （我 

们所 认识的 物理世 界实际 上始终 只是这 样一个 “ ‘现象 的’外 

部世界 ”）， 也 是不可 能的， 因为它 要求我 们对我 们的心 智过程 
作出 完全的 解释， 而这 已被证 明是不 可能的 。 进而， 那 种马赫 

式的试 图一劳 永逸地 实现所 谓科学 之任务 的想法 也是不 可能实 

现的， 甚至， 与我们 试图完 全解释 心智自 身这种 做法是 一种逻 

辑矛盾 一样， “这种 完全实 现科学 之任务 的观念 也是一 个术语 



上的矛 盾。”  (so,  8.97) 相反， 科 学追求 就其自 身的性 质而言 | 第 
是一 项永无 止境的 任务， 其中每 一步前 进都必 然带来 新的问  - 

题。 就 科学的 诸领域 而言， 心 理科学 或社会 科学的 任务与 物理  ％ 

科学的 任务始 终不可 等同， “ 我们永 远不可 能实现 所有 科学的  & 
完全 ‘统 - (SO,  B.88) 这样， 尽管哈 耶克的 《感觉 的秩智 
序》 以马 赫作为 起点， 但他 最终却 以对马 赫的批 判作为 终点。  秩 

确切 而言， 如果 说在关 系观念 t 哈耶 克直 接继承 了马赫 的话， P 

那么就 这种观 念以及 基于其 上的哈 耶克的 整个心 智理论 建构的  A 

结论 而言， 哈耶 克完全 走到了 马赫的 反面， 马赫 所试图 建立的  ̂  

正 是哈耶 克彻底 予以否 弃的。 “我们 的结论 在干， 对于我 们来原 
说， 心智必 定永远 属于它 自己的 领域， 这 一领域 我们只 能通过 | 理 
直 接的经 验加以 认识， 而不 可能对 之作出 完全的 解释， 或将之 

‘ 还原’ 为 其他的 什么东 西”。 （SO,  8.98) 

哈 耶克在 讨论科 学的划 分时还 谈到了  “意志 自由” 这 一由来 

已 久的老 问题。 在这一 点上， 虽然他 没有明 确加以 说明， 但他的 

文字意 示着， 那 种建立 在还原 主义基 础之上 的马赫 式的科 学主义 

雄心 实际上 将使得 人的意 志自由 〔 1 〕 不再 可能， 因 为它把 人的行 

为都 化约成 了物理 意义上 的因果 关系。 然而， 按 照哈耶 克的理 

解， “人 的决定 看来必 定总是 一个整 体人格 —— 即 一个人 的心智 

的整体 —— 的 结果， 而 如我们 所见， 这一整 体人格 不能被 还原成 

其他什 么东西 。”  (SO,  8.93) 对 这一事 实的认 i 只 “ 对于所 有旨在 

理解 和解释 人的行 为的学 科都具 有最 重要的 意义'  (SO,  8.99) 

[】〕 哈耶 克讨论 的息志 s 由尽管 要归结 为一种 “ 哲学自 由”， 佴 按笔者 理觯， 这种作 

为 “哲 学自由 w 的 意志自 由实陈 t 与他 理解的 “ 原始意 义上的 自由” （参见 

Hayek ,  1960/1978 -a,  c. I 及本书 第三编 第一章 的相关 讨论） 之间 总是存 在某种 

内在的 哲学层 面上的 联系， 甚至， 作为 “哲学 自由” 的意 志自由 —— 只要不 是那种 

纯粹想 当然的 意淫式 的幻想 —— 总 是作为 “ 原始意 义上的 0 由” 的内 在精神 支柱存 
在的。 就此 而言， 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作为 对马赫 式的科 学主义 或物理 主义的 反叛， 

实际上 在哲学 层面上 为人的 “ 原始意 义上的 自由” 开启 了道路 ^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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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 的哲学 世界观 

早在 1931 年 出版的 《价 格与 生产》 一 书中， 哈耶 克在反 

思以欧 文 • 费希尔 (Irving  Fisher) 为 代表的 “ 数量” 经济学 

的一 般方 法时， 曾做过 这样的 评论： 

然而. 如果我 们试图 在货币 总量、 一般物 价水平 ，以 •  ♦  •  •  • 

及 —— 也许 —— 总 产量之 间建立 直接的 因果关 系的话 ，那 參 

么我 们也并 没有少 做这种 事情。 因为 这些董 值本身 从未有 •  • 

一个 对个人 的决定 产生过 影响， 然而 非货币 经济理 论的主 ； 

要命 题正建 立在这 种对个 人决定 的知识 （a  knowledge  of  the  j 
I 

decisions  of  individuals) 的假定 之上。 我 们所拥 有的对 经济； 

现象 的任何 理解都 应归功 于这种 “个人 主义” 的方法 ，而 

现代 “ 主观” 理论 对它的 一致运 用已经 超越了 古典学 派这一 I 

点， 很 可能是 它优越 于他们 的说教 的主要 之点。 （Hayek，  ̂  

1931/1935 — a,  p.4) 
4 

審 

i 

表面 看来， 早 年哈耶 克的这 段文字 似乎与 讨论他 的哲学 世界观 I 

没 有什么 直接的 联系， 但实 际上， 从这段 文字我 们能够 较好地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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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引 向对他 的哲学 tit 界观的 描述， 然 后再直 接进入 他的社 会理论 

I 的 视域。 
首先， 哈耶克 在这里 明确提 到了一 种所谓 “ ‘个人 主义’ 

的方 法”， 这 实际上 就是他 （以 及其 他奥地 利学派 成员） 后来 

知 所 归结的 “个 人主义 （或 个体 主义） 方 法论” （individualist 

I  methodology ) 抑或 “方法 论的个 人主义 （或 个体主 义）” 识 I 

I  (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 1 〕 据哈 耶克在 纪念奥 地利学 
与 派创始 人卡尔 •门格 尔的一 篇文章 中 解释， 这种方 法论的 

个人主 义或个 体主义 （及 相应的 主观价 值理论 [3]) 最 初由门 

^  格尔应 用干解 释市场 或一般 而言 的经济 现象， 其 核心观 念在于 

m\  “连贯 一致地 把个人 的智性 行为当 作建构 复杂市 场结构 之模型 
的建筑 基石” ，或 “ 把社会 经济的 复杂现 象追溯 到它们 仍可进 

行某 种观察 的最简 单的要 素”。 (Hayek,  1992,  p.102) 此后这 

种方 法论的 个人主 义或个 体主义 （后 文只 说个人 主义） 经弗利 

德里希 •冯 • 维尔塞 尔和路 德维希 •冯 • 米瑟斯 （Ludwig 

von  Mises) 等 人进一 步应用 （参见 Hayek,  1992), 至 哈耶克 

发展 成为一 种成熟 形态。 在 1945 年发 表的著 名论文 “ 个人主 

义： 真 与伪” （收 录于 Hayek,  1949) 中， 哈耶 克对这 种方法 

论 的个人 主义作 了集中 陈述， 还进 一步将 之归结 为社会 理论的 

一般 方法。 也就 是说， 在 哈耶克 那里， 这 种方法 论的个 人主义 

或所谓 “ 真个人 主义” 首先 是一种 考察社 会现象 的一般 方法， 

用哈耶 克本人 的话说 ，它 “皆 先是一 种社会 理论， 即一 种旨在 

理解各 种决定 着人类 社会生 活的力 量的努 力”， 甚至 “我 们惟有 

f  1  ) 关 干哈耶 克方法 论个人 主义的 讨论， 可 参见邓 正来， 2003 -b,  David  L . Prychit> 

ko， 1999|  G.B. Madison,  1999$  Joseph  Agassi,  1999«  Steven  Lukes,  1999i  A* 

P. Hamlin,  1991,  A.E.Galeotti,  1991。 

〔2〕 Hayek,  “Cart  Menger  (1840 — 1921)”， in  Hayekf  1992， p.61ff. 

〔3〕 在 哈耶克 看来， 奥地利 学派一 脉 相承的 方法论 个人牛 义与其 主观价 值理论 （或 一般 

而言 的主现 主义） 是 不可分 割的， 它们之 间的关 系是一 个硬币 的不同 两面。 
⑩ 124 



通过理 解那些 指向其 他人并 受其预 期行为 所指导 的个人 行动， 方 

能 达致对 社会现 象的理 解”。 （Hayek， 1949,  p.6, 中 译本第 

11  一  12 页） 按 照这种 解释， 任何社 会以及 市场现 象都必 须还原 

为 构成该 社会的 所有个 人之间 的行为 互动， 并且也 只有从 个人行 

为 互动的 层面上 才能理 解或解 释整体 的社会 或市场 现象。 

这 种方法 论个人 主义实 际上是 哈耶克 在学生 时代就 已经接 

受并确 立了的 〔2〕， 而笔者 以为， 这种方 法论个 人主义 与他同 

样在 学生时 代得自 马赫的 “ 关系” 观 念结合 在一起 Dl， 构成 

了 哈耶克 的一种 基本的 哲学世 界观。 这种 哲学世 界观从 根本上 

构成了 对任何 基于整 体主义 世界观 的理论 或方法 的一种 挑战和 

批判。 它 要求我 们决不 能把任 一对象 或现象 —— 无论是 自然科 

学的还 是社会 科学的 —— 如 世界、 自然、 社会、 市场、 货币、 

价格、 生 产等， 简单 地视作 一种可 用数学 方法加 以计量 的“整 

体”， 而必 须将之 看作是 由构成 该整体 的所有 “个 体”或 “要 

素” 之 间不断 互动而 形成的 “关 系综合 体”或 “ 关系结 构”。 

〔 1 〕 值 得注意 的是， 哈耶克 在社会 理论层 面上理 解的这 种方法 论个人 主义， 从根 本上区 

别于 共同体 主义所 批判的 “原 子论” 式 的个人 主义。 实 际上哈 耶克本 人也对 ** 原子 

论” 式的个 人主义 作出了 批判。 在他 看来， 任何个 人都不 是相互 孤立的 “原 子”， 

而 是生活 在社会 之中的 “社会 人”， 与 我们的 文化传 统息息 相关。 （参见 Hayek, 

1949,  c.I) 而作为 一种社 会理论 方法的 方法论 个人主 义要求 我们必 須从个 人行为 

互 动的角 度或层 面上来 考察作 为整体 的社会 现象。 关于 哈耶克 所理解 的方法 论个人 

主义与 共同体 主义所 批判的 “原 子论” 式个 人主义 之间的 区別， 邓正 来作了 详细讨 

论， 参见邓 正来， 2003-b, 及 其论文 ％ 耶克 社会理 论的研 究”， 栽邓 正来， 1998.  * 
〔2〕 据哈耶 克本人 所述， 他在 维也纳 大学念 书时尽 管名义 上是法 律系的 学生， 但 他最感 

兴趣的 却是心 理学和 经济学 （经 济学和 法学在 当时的 维也纳 大学是 放在一 起开设 

的)。 躭 经济学 而言， 他对卡 尔 • 门 格尔的 《国民 经济学 原理》 极感 兴趣， 这部著 

作中的 主观价 值理论 和门格 尔本人 所谓的 “合 成式" 方法 —— 即后来 的方法 论个人 1 

主义 —— 对 他影响 至深。 关于此 可参见 Hayek， 1994 -b, 及其 *Carl  Menger 

(1840—1921)*,  in  Hayek,  1992,  p.61ff. 

〔3〕 在某 种意义 上方法 论个人 主义与 “ 关系” 观念 之间本 来就是 相辅相 成的， 因 为“关 

系” 观念 强调的 正是个 体或要 素之间 的相互 关系， 而方 法论个 人主义 强调的 正是处 
于相 互关系 之中的 个体或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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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种关 系综合 体或关 系结构 内部， 任一 个体或 要素所 具有的 

“功 能性意 义”， 或者说 所可能 做出的 “行 动”， 以及所 可能产 

生的 ¥ 效应 ”， 取决 于该个 体或要 素与其 他所有 个体或 要素之 
间 的相互 关系。 

更重要 的是， 这种哲 学世界 观本身 就蕴涵 了一种 秩序观 

念， 或 可以从 中引申 出一种 秩序观 念来。 这是 因为， 既 然任何 

整体 —— 无 论是自 然 的还是 社会的 —— 都 必须还 原为构 成该整 

体的所 有个体 或要素 之间的 互动， 那么在 哈耶克 的理论 视域中 

实 际上就 消解了 所谓的 （社 会） 整体， 而 代之以 一种由 个体或 

要 素之间 的互动 关系加 以定义 的关系 综合体 或关系 结构。 在这 . 

个意 义上， 哈 耶克所 考察的 对象只 可能是 个体或 要素之 间的关 

系互动 （ relational  interaction ) , 这实 际上就 是一种 秩序观 

念。 也就 是说， 出现 在哈耶 克理论 视域中 的只可 能是个 体或要 

素 之间的 秩序， 准确 地说是 “ 关系秩 序”。 

这 种哲学 世界观 蕴涵的 另一个 观念是 哈耶克 的复杂 现象理 

论。 〔2〕 这 在于， 既然任 •对 象或现 象都是 一种关 系综合 体或关 

系 结构， 而构 成这一 综合体 或结构 的任一 个体或 要素所 可能具 

有的 意义或 效应， 都 是由它 与其他 所有个 体或要 素之间 的相互 

关系 加以定 义的， 那么在 这个意 义上， 任一 对象或 现象， 尤其 

是 社会、 市场、 货币、 语 言等， 都 必定是 一个非 常复杂 的变量 

系统。 因 为个体 与个体 之间， 或者 说要素 与要素 之间的 关系变 

( 1 ) 值 得指出 的是， 这 样加以 引申的 “秩 序”或 “关系 秩序” 还不 一定 是一种 “ 自生自 

发秩 序”， 这种自 生自发 秩序， 或 者说秩 序的自 生自发 性质， 需 要到哈 耶克提 

出 “规則 范式胃 之后 才逐渐 明确。 也就 是说， 只 有在一 般性规 則的规 制下， 自生自 
发秩 序的型 构才得 以可能 a 而 这是哈 耶克自 20 世纪 30 年 代中后 期所逐 斯强化 ，至 

60 年 代以后 所着重 强调的 观念。 但无论 如何， “ 秩序” 这个概 念在哈 耶克的 理论思 

考 中占据 了一种 绝对的 核心地 位并非 偶然， 这是 由他的 基本哲 学世界 現和一 般方法 

论 所决定 了的。 

〔2〕 哈耶克 对复杂 现象作 了专门 讨论， 参见其 “复 杂现象 理论”  一文， 收录于 Hayek, 

1967/1978 -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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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relational  variables) 极为 庞杂， 它们 之间的 复杂程 度远远 

超 出了任 一单个 心智所 能完全 把握的 范围。 

由 这种复 杂现象 观念我 们实际 上很容 易过渡 到哈耶 克的知 

识观。 这至少 在于这 样一个 方面： 既然像 社会、 市场、 货 

币、 语 言等现 象都是 非常复 杂的关 系变量 系统， 且其复 杂程度 

远远超 出了任 一单个 心智所 能完全 把握的 范围， 那么 与此相 

应， 我们 就不可 能了解 或把握 这种复 杂现象 的所有 细节， 不可 

能拥有 关于这 种复杂 现象的 完全意 义上的 整体性 知识， 以对这 

种现象 作出一 种整体 的全盘 的控制 或计划 。 

事 实上我 们也可 发现， 在 哈耶克 早年的 上引文 字中， 他已 

明确 提出了  “ 知识” 这一 槪念。 在他 看来， 那种 基于整 体主义 

世界观 或方法 论的数 量经济 学假定 了一种 “ 个人决 定的知 

I 只”， 也就 是说， 它 实际上 假定了 参与市 场交易 的个人 会根据 
这种 知识作 出何种 决定或 行为。 在 这个意 义上， 按照数 釐经济 

学的这 种整体 主义方 法论的 逻辑， 个人行 为及其 所依据 的知识 

都是给 定的， 准确 地说， 是 被逻辑 地假定 了的。 正是基 于这种 

逻辑 意义上 的知识 假定， 数 量经济 学才可 能对对 象作一 种“整 

体 化”或 “同 质化” 的 处理， 而这种 “整体 化”或 “同 质化” 
处 理实际 上把哈 耶克意 义上的 复杂现 象给简 化甚或 取消了 。然 

而， 这 种简化 甚或取 消反过 来却使 得数量 经济学 的知识 假定变 

成了 多余， 因为按 照整体 主义的 方法论 逻辑， 既 然我们 的研究 

对象 作为整 体都不 过是简 单的， 我 们关于 它们的 具体细 节的知 

识已 经不再 必要。 

〔 1  ] 实 际上， 从 哈耶克 的哲学 世界观 （或 方法 论个人 主义） 到 他的复 杂现象 观念， 再到 

他关 于知识 有限的 结论， 这一 逻辑清 斯地体 现在哈 耶克 的文本 之中。 比如在 ** 个人 

主义： 真 与伪” （收 录于 Hayek,  1949) 这篇文 章中， 哈耶 克在就 4 •真 个人 主义” 

的一 般特征 或性质 作出说 明后， 马上 就转向 了对 复杂现 象和知 识有限 的解释 。 

〔2〕 应当 说明， 这只 是哈耶 克知识 论的一 个方面 而已。 不过由 这种逻 辑上的 关联， 我们 

可 以进一 步迫问 知识本 身的性 质和种 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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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上 章 

知识、 规则与 社会秩 序"] 

在这一 章我们 可以进 一步梳 理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基本论 

题， 包括知 识观、 规 则观和 社会秩 序观之 间的内 在理路 和一般 

结构。 我们的 梳理在 某种程 度上将 在邓正 来已有 论述的 基础上 

进行 9 之 所以这 样做是 因为： 一 方面， 邓 正来作 为哈耶 克社会 

理论 的主要 阐释者 （包 括西方 研究者 在内） 之一， 已经 在中文 

世界就 哈耶克 的社会 理论作 出了较 为深入 的阐释 〔2〕， 尤其是 

〔 1 〕 本章 主要内 容曾以 “ 知识， 规 則与秩 序的内 在理路 及其一 般结构 一 评邓正 来先生 

«自 由主义 社会理 论》” 为題 发表在 《法 制与 社会发 展》， 2004 年第 一期， 吉 林大学 
法学院 主办。 

(2] 邓正 来关于 哈耶克 研究的 主要文 献有： 论文集 《自 由 与秩序 一 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研究》 （南 昌： 江西 教育出 版社， 1998 年)， 其中 包括专 门研究 哈耶克 社会理 论的两 

篇 长文： “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研究： 《自 由秩序 原理》 代译 序”和 “知 与无知 的知识 

观： 哈耶克 社会理 论的再 研究” 《 论文集 《 ̂ 耶 克法律 哲学的 研究》 （北 京： 法律出 

版社， 2002 年 其中 主要包 括三篇 长文： “法 律与立 法的二 元观： 哈 耶克法 律理论 

的 研究” （此 文曾单 独以专 著形式 发表， 见邓 正来： 《法 律与立 法二元 观)， 上海： 

上 海三联 书店， 2000 年）、 “普 通法法 治国的 建构： 哈耶克 法律理 论的再 研究” 

和 “ 普通法 法治国 的建构 过程： 哈 耶克法 律理论 研究的 补论” •专著 《 自由 主义社 

会理论 —— 解读 哈耶克 〈自 由秩 序原理 >», 该书主 要是在 上述五 箱文章 的基础 上形成 

的， 但 邓正来 对之作 r 楕心的 修改和 补充， 从而使 哈耶克 的社会 理论呈 现出了 一个相 

对 完整的 体系。 此 外还包 括收录 于译著 《个 人主义 与经济 秩序》 （北 京： 三联 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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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哈 耶克知 识观的 梳理， 即使是 在包括 西方学 者在内 的整个 

哈耶克 研究领 域都是 相当出 色的。 就此 而言， 我 们选择 邓正来 

的已有 研究作 为论述 基础， 一 是出于 论述的 方便， 二是 为了避 

免对邓 正来的 重复。 

另一 方面， 这样做 的一个 更重要 的考虑 在于， 我们 试图在 

邓正 来已有 解释框 架的基 础上， 寻 找另一 种解释 哈耶克 社会理 

论尤其 是其知 识观的 方式或 途径。 邓 正来在 其长文 “知 与无知 

的知 识观： 哈耶克 社会理 论的再 研究” （收 录于邓 正来， 1998) 

中， 对 哈耶克 的知识 观作出 了一种 历时性 考察。 邓正来 主要以 

“时 间” 为纵轴 坐标， 紧扣 哈耶克 在不同 时期所 突显的 三个核 

心槪念 ，即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 “ 知道如 何”的 “默会 知识” 

和 “ （必 然） 无 知”， 对哈 耶克的 知与无 知的知 识观， 以及基 
于这种 知识观 的实质 性社会 理论的 发展嬗 变作出 了楗 理和分 

析。 按 照笔者 理解， 邓正来 的这种 历时性 考察为 我们提 呈了哈 

耶克 知识观 的三个 “ 时间范 式”。 n] 这三个 “时间 范式”  一方 

2003 年） 的长 篇序文 ** 哈耶 克方法 论个人 主义的 研究： 《 个人主 义与经 济秩序 》 代 

译 序”， 和 发表于 《 中国社 会科学 评论》 （邓 正来、 张曝光 主编， 香港： 中国 社会科 

学 评论出 版社， 2003 年第 二卷第 一期） 的长文 “ ‘社会 正义’ 的拟人 化谬误 及其危 
害： 哈耶 克正义 理论的 研究'  以 及收录 于译著 扉克论 文集》 （邓 正来遶 缠译， 

北京： 首都经 济贸易 大学出 版社， 2001 年） 的长文 _ 关于嶮 耶克理 论脉络 的若干 

评注 ”等。 —— 所 有这曼 研究文 献后由 邓正来 集结在 <«則 • 秩序 • 无麴 I 一 关于 
哈 耶克自 由主义 的研究 1 中， 最近 （2004 年 3 月） 由 北京三 联书店 出版. 邛 正来也 

是 哈耶克 著作的 主要中 译者， 其 哈耶克 译著除 1: 述 《个 人主 义与经 济秩序 1 和 柯 耶 

克论 文集》 外， 还包括 《自 由秩序 原理》 (两 册本， 北京： 三联 书店， 1997 年） 和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主 译， 两 册本， 北京： 中国 大百科 全书出 版社， 2000 年 h 

〔 1 〕 这三个 “时间 范式” 可 简括为 ： （1) 邓正来 认为， 哈耶克 自参与 “社 会主义 计算大 

论战” 至 20 世纪 50 年代以 前持一 种基于 “ 特定时 空情势 •的 ••分 立 的个人 知识” 
观。 （2) 到 20 世纪 50 或 60 年代， 邓正来 认为哈 耶克的 知识观 发生了  本性的 

变 化”， 这主要 体现在 “哈耶 克经由 4 无知’ 这个核 心嫌念 的引人 面表现 出来的 

从 ‘知’ 意 义上的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观到 ‘ 无知’ 意 义上的 •默会 知识’ 現的直 

接 转化” （邓 正来， 2003 -a, 第 56 页)。 不过在 “无 知现” 完全 确立起 来之前 ，邓 

正来认 为哈耶 克在吉 尔伯特 • 赖尔 和迈克 • 博 兰尼的 影响下 还经历 了一个 “ 知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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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面 突显了 哈耶克 知识观 的嬗变 过程， 即 邓正来 所指的 “ 从知到 

J 无知 的知识 观的转 换”， 另 一方面 邓正来 认为， 这种知 识观的 
嬗变或 转换同 时意味 着哈耶 克社会 理论基 本问题 意识的 转变， 

即从 “行 动者是 如何在 ‘知’ 的 情形下 始动其 行动并 相互协 

知 调”向 “行 动者是 如何在 ‘ 无知’ 的情形 下进行 其行动 并应对 

I 这种 无知” 的转换 （参 见邓 正来， 2003 -a, 第 31 页）。 
°  就 哈耶克 的知识 观及其 社会理 论的发 展嬗变 而言， 邓正来 

与 设定 的这个 “ 时间” 框架的 确构成 了对哈 耶克的 一个相 当具有 
解释 力的， 甚 至在某 种程度 上还必 不可免 的解释 途径。 但如我 

*  们在 “ 前言” 所指 出的， 这 种解释 途径并 不是惟 一的， 也不是 

德 | 排他 性的， 我 们完全 可能在 “ 时间” 之外找 寻到另 一条甚 或多条 

' 解释哈 耶克的 途径。 这之 所以可 能是因 为哈耶 克的 思想和 著述除 

了  “ 变化” 之外， 同 时也具 有某种 “连续 性”。 而 且邓正 来本人 

! 也 就哈耶 克归纳 出了一 个所谓 “哈 耶克的 终身问 题”。 ⑴在笔 

者 看来， 哈耶克 的这种 “连续 性”和 “终身 问题” 意味着 ，尽 

管 他的思 想经历 了诸多 变化或 转换， 但在 这些变 化或转 换的深 

I 处， 哈 耶克也 具有 某种基 本的一 以贯之 的问题 意识， 只 不过在 I 
I 

I 

! -
 

1  何” 的默 会知识 观的中 间阶段 • （3) 按 邓正来 解释， 哈 耶克干 I960 年出版 《自由 

秩序原 理》 标志 着他的 *无 知观” 的最 终形成 • 这种无 知观的 核心概 念在于 “必然 

i  无知 ”。 必 然无知 在性质 上与那 种可以 克服的 •  一般性 无知" 相对， 它无从 克服而 
!  只能 应对， 也就 是说， 我们 无法从 根本上 消除这 种必然 的无知 状态， 只能通 过社会 

行 为规則 来加以 应对。 （参 见邓 正来， 2003 - a, 第 -章） 总之， 在邓正 来看来 ，哈 

耶克无 知现的 确立具 有极为 重要的 意义， 这除了 表现为 ** 必然 无知” 这一原 创性洞 

|  见 之外， 更重要 的是， 这 种洞见 ••导 致了 哈耶克 对其理 论研究 对象的 重构： 原来裉 

本 不可能 进入其 研究对 象的社 会行为 规則， 现在 也就当 然地成 了其研 究对象 的最为 

重要的 组成部 分" （同 上， 第 82 页) ，而且 “这些 社会行 为规則 …… 还在更 深的层 

!  面上设 定了社 会秩序 的自生 自发性 质**  (同 上， 第 85 页〉。 

〔 1 〕 按 邓正来 理解， “ 哈耶克 的终身 问題” 在于 “对 个人自 由与社 会整体 秩序间 这种关 

系的认 识和解 释"， ••正 是这个 ‘ 哈耶克 问题’ 反 映了或 支配着 哈耶克 整个社 会理论 

建构的 过程， 换 言之， 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繁复建 构过程 乃是从 这一问 題中产 生并围 

I  绕这一 问題而 展开的 参见邓 正来， 2003 -a,  “引 论”， 尤 其是第 28—33 页。 

•  130 



其思 想发展 的不同 时期， 他 对这个 一以贯 之的基 本问题 所诉诸 

的 解决方 式或途 径不同 而已。 就此 而言， 我们可 以循着 哈耶克 

思想中 的这种 “连 续性” 或一 以贯之 的问题 意识， 以及 他试图 

解 决这一 问题的 方式或 途径， 来梳 理哈耶 克建构 其社会 理论体 

系 的内在 理路， 从 而进一 步明确 他的知 识观、 规 则观和 社会秩 

序观 这三个 基本论 题之间 的一般 结构。 

在 展开具 体论述 之前， 我们 还需交 代两点 ：一、 鉴 于邓正 

来 已经就 哈耶克 社会理 论作出 了深入 的文本 分析， 我们 只拟就 

哈耶 克的知 识观、 规 则观和 社会秩 序观这 三个基 本论题 之间的 

内在理 路作出 “ 重构” 。二、 这种 “ 重构” 实际 上是我 们对哈 

耶克的 一种解 释甚或 引申， 而且因 为专注 于梳理 哈耶克 的内在 

理路， 可能需 要对哈 耶克本 人的繁 复论述 做些简 化和归 纳的工 

作。 在 这个意 义上， 我们只 着意于 勾勒哈 耶克社 会理论 体系的 

一般 结构， 而无 法描绘 出一个 丰富多 彩的哈 耶克。 

2.2.1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及对 “完备 

知识” 的否弃 

我 们已经 知道， 哈耶克 的基本 哲学世 界观实 际上已 经蕴涵 

了一 种秩序 观念， 从 这种世 界观到 他的复 杂现象 观念再 到他的 

知 识观， 这之 间也存 在着某 种内在 关联。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 

克的秩 序观和 （部 分的） 知 识观实 际上已 经为其 哲学世 界观所 

预先规 定了， 从秩序 和知识 的角度 来思考 问题构 成了哈 耶克的 

[ 1 ) 如本书 “前 言” 所指 出的， 我 们描述 的这条 解释路 径并不 是完全 1 味 I •间 ”的， 更不 

是 “ 反时间 ”的， 相反 它恰恰 可以与 间” 解释路 径相容 „ 也就 是说， 我们可 以在椀 

理哈耶 克的知 识观、 翻賴 和社会 秩序观 之间的 内在理 路和一 《 结构的 同时， 兼 頋哈耶 

克社 会理论 体系在 “ 时间” 维 变上的 嫌变， 甚至还 可以在 “ 时间” 维度的 基础上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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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 本的问 题意识 或理论 态度。 就此 而言， 一 方面， 邓正来 

总结 的所谓 “ 哈耶克 的终身 问题” 的确具 有相当 道理， 也就是 

说 ，对 “ 一种整 体秩序 究竟是 如何形 成的” 这一 问题的 追问构 

成了哈 耶克自 始至终 的基本 关注。 另一 方面， 在 追问并 努力回 

答这一 基本问 题的过 程中， 对知识 的形式 及其性 质的考 察则构 

成了哈 耶克社 会理论 的核心 论辩。 在这种 核心论 辩中， 哈耶克 

对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观的诉 求及相 应的对 “完备 知识” 的否 
弃是我 们首先 要加以 讨论的 论题。 

在上 一章我 们也已 知道， 哈耶 克对数 量经济 学提出 的一个 

重 要批判 在于后 者假定 了一种 “ 个人决 定的知 识”。 这 种“个 

人 决定的 知识” 实际 上就是 哈耶克 后来提 出并加 以着重 阐释的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dispersed  individual  knowledge )  0 这一知 

识 观的核 心论辩 在于： 相应 于传统 经济学 关注的 “劳动 分工” 

问题， 在我们 的社会 经济活 动中也 存在着 “ 知识分 工”。 这样加 
以理解 的知识 是关 于特定 时空情 势的， 它们 为参与 市场活 动的无 

数 个人所 掌握， 并构成 了个人 行为的 基础， 在 这个意 义上， 这种 

个人知 识是主 观的。 相应于 整个市 场运作 而言， 这 种个人 知识也 

是分 散的， 它们可 能会通 过市场 机制， 尤其是 以价格 为核心 

的 “电信 系统” （telecom  system) 而 传播， 但它们 无法被 整合进 

一 个单一 的心智 之中， 不可能 为一个 中央计 划机构 所完全 掌握。 

哈 耶克指 陈数量 经济学 “假 定”了  “ 个人决 定的知 识”或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 实际上 隐含着 一个反 对计划 的根本 论辩。 

具体 说来， 我 们可以 将数量 经济学 直接理 解为一 种基于 整体主 

义 世界观 的计划 经济学 或宏观 计划。 〔n 在 哈耶克 看来， 这种数 

量或 计划经 济学， 抑 或宏观 计划， 实际上 “ 假定”  了自己 知道所 

有 “ 个人决 定的知 识”或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 也就 是说， 它们 

[ 1 〕 尽管 这几者 的名称 有所不 同， 但在 哈耶克 看来， 它们所 依据的 方法实 质上都 是一样 

的， 即 都基子 一种整 体主义 的世界 观和方 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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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定了自 己知道 所有参 与市场 交易的 个人在 面临具 体的特 定时空 

情 势时会 如何作 出选择 或如何 行动。 这样一 种所有 “个人 决定的 

知 识”或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的总和 也就是 哈耶克 后来在 1937 

年 发表的 “经 济学与 知识” 一文 （收 录于 Hayek， 1949) 中所指 

称的 “完备 知识” （perfect  knowledge ) c 于是 我们也 可以说 ，数 

量经济 学或宏 观计划 “假 定”或 “ 预设”  了  一种整 体性的 “完备 

知 识”， 或 视这种 “ 完备知 识”为 “给定 的”， 同时， 正是 基于这 

种 “ 完备知 识” 的 假定或 预设， 数量 经济学 或宏观 计划在 理论上 

才得以 成立。 但问题 在于， 哈耶克 认为， 这种 “完备 知识” 在现 
实中却 是不存 在的， 准确 地说， 在经 验或实 践的层 面上是 不可得 

的。 这是 因为， 一如 哈耶克 的哲学 世界观 所示， 市 场或社 会必须 

被 理解为 是一个 由无数 个人不 断互动 而形成 的非常 复杂的 关系综 

合体， 任 何人， 包 括计划 论者， 都不 可能从 整体上 把握它 的所有 

细节， 即 不可能 掌握每 一个个 人在面 临具体 的特定 时空情 势时作 

出决定 或行动 所赖以 为基础 的所有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 这种知 

识 正因为 其分立 特性， 不可 能被整 合进一 个单一 的心 智， 或用哈 

耶克 本人的 话说， “ 知识只 会作为 个人的 知识而 存在， 所 谓整个 

社会 的知识 ， 只是一 种比喻 而已。 所 有个人 的知识 的总和 ，绝 

不是作 为一种 整合过 的整体 知识而 存在的 。” （Hayek,  1960/ 

1978 -a,  pp.24  —  25, 中译本 上册， 第 22 页） 在这 个意义 

上， 数 量经济 学或任 何宏观 计划所 赖以为 基础的 “完备 知识” 

都只 是一种 理论逻 辑上的 “假 定”或 “ 预设” 而已， 同时 ，正 

因为它 在现实 中不存 在或不 可得， 任何基 于整体 主义世 界观的 

宏 观计划 都冒认 了一种 “理 性的僭 妄”， 注定 是要失 败的。 

2.2.2  “经验 无知” 

在 以上论 述的基 础上， 我们 可进一 步引申 出一种 “ 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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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论辩： 既然 按照哈 耶克的 哲学世 界观， 市 场和社 会都是 非常复 \ 杂的关 系变量 系统， 任 何人， 包 括计划 论者， 都 不可能 从整体 
上把握 整个市 场和社 会秩序 的所有 细节， 不可 能具备 “ 完备知 

识”， 那么在 这个意 义上， 相对于 “完备 知识” 而言， 任何人 

知 都是 “无知 ”的。 就此 而言， 哈 耶克对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的 

I 诉求实 际上在 逻辑上 就意含 着一种 “ 无知” 论辩， 或者 说“个 
°  人 知识” 的 分立特 性同时 意味着 “ 完备 知识” 的 不可能 或不可 

与得。 值 得指出 的是， 这种就 “完备 知识” 不可能 或不可 得而言 

的 “无 知”， 其根 源在于 我们的 心智或 理性的 实践能 力的限 

2  制。 也就 是说， 在面 对像市 场和社 会这样 的复杂 变量系 统时， 

m\ 我们的 心智或 理性没 有足够 的实践 能力以 从整体 上把握 它的所 

有 细节。 在 这个意 义上， 这种 “ 无知” 是一种 经验层 面上的 

“无 知”， 可 以直接 称之为 “ 经验无 知”。 

这种 “ 经验 无知” 也不 仅仅是 相对于 计划论 者所假 定的整 

体性的 “完 备知识 ” 而 言的。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我们 不仅不 
可能从 整体上 把握市 场运作 的所有 细节， 而且很 可能对 与我们 

的 生活计 划无直 接关联 的其他 个人所 掌握的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 也是无 知的。 也就 是说， 我们 很可能 不知道 其他个 人的特 
定时空 情势， 不知道 他们在 面临各 自的特 定时空 情势时 会如何 

行动， 而这 些行动 却有可 能通过 某种市 场运作 机制， 如 以价格 

为 核心的 “ 电信系 统”， 间 接地影 响我们 的生活 计划或 生活预 

期。 这样， “经验 无知” 就 被一般 化了， 它不 仅意指 “ 完备知 

识” 在经 验上不 可得， 而 且也意 味着， 对 于参与 市场运 作的其 

他 个人所 掌握的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而言， 我们 同样处 于无知 

的 状态。 在 这个意 义上， 这种 “经验 无知” 其实 是我们 作为个 

j 体 人的一 种生存 常态， 我们 每个人 除了只 拥有与 我们自 己的生 
活计 划直接 相关的 一点点 “个 人知识 ”外， 对于 市场和 社会运 

作 的其他 绝大部 分情势 —— 无 论是就 整体而 言的， 还是 就部分 

而言的 —— 都处 于不可 避免的 “经验 不及” 的无知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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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与邓 正来的 “时间 范式” 不同， 我们 在这里 通过逻 

辑反 推直接 引申出 了一种 相对于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和 “完 

备知 识”） 的 “经验 无知” 论辩。 这种论 辩相对 契合哈 耶克在 
早期 著作中 对个人 理性及 知识的 有限性 的诉求 （参见 Hayek， 

1949)。 在 某种意 义上， 正 是这种 “经验 无知” 构 成了哈 耶克早 
期反 对计划 的根本 论辩。 而 如果就 反对计 划是哈 耶克的 终身立 

场 而言， 这种 “经验 无知” 论辩实 可成其 为哈耶 克反对 计划的 

一个 “ 终身论 据”。 〔门 

2.2.3  一般 性规则 与作为 “ 行动结 构”的 
自发互 动秩序 

在 某种意 义上， 上述哈 耶克对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 或对 

“个人 知识” 的分立 特性的 描述， 和他对 “完备 知识” 的否 

弃， 以及对 “经验 无知” 的 强调， 都或多 或少已 经隐含 在他基 
于其 哲学世 界观的 复杂现 象观念 之中， 或 者说可 以由之 引申出 

来。 另一 方面我 们已经 知道， 他的 哲学世 界观实 际上隐 含着一 

种秩序 观念， 即像市 场和社 会这样 的复杂 现象必 须被理 解为是 

由无数 个人之 间的相 互关系 加以定 义并由 之构成 的整体 秩序。 

由此， 邓正来 所指的 “ 哈耶克 的终身 问题” 就会 不自觉 地这样 
呈 现出来 ： 既 然参与 市场交 易的所 有个人 对市场 和社会 运作的 

绝大 部分情 势都处 于不可 避免的 “经验 无知” 之中， 那 么在这 

些无知 的个人 之间， 一种 互动协 调的整 体秩序 是如何 形成的 

呢？ 这个问 题在哈 耶克看 来非常 重要， 之所以 如此是 因为， 作为 

生 活在社 会中的 个人， 我们每 个人的 生活计 划的实 现都取 决于其 

⑴ 亊 实上， 直到 哈耶克 1988 年 出版的 最后一 部专著 《致 命的 自负》 中， 我们 仍可看 

到他反 复强调 “个人 知识” 的分立 特性， 以及 与此相 应的无 知论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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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他相关 个人的 行动， 而 如果我 们对这 些其他 个人的 可能行 动处于 
A 纯粹无 知的状 态时， 我 们就无 法形成 一种相 对稳定 的生活 预期， 

进而， 如果 所有人 的生活 预期都 因为这 种知识 的限 制而变 得不稳 

定， 那么 要形成 一种稳 定协调 的社会 秩序就 是不可 能的。 

知  既然 如此， 那么怎 样解决 这个问 题呢？ 为此 哈耶克 诉诸了 

,1  “ 一般性 规则” （general  rules)。 在他 看来， 只有 通过确 立“普 

°  遍 的”、 “公知 而确定 的”、 “长 期适用 而稳定 的”、 “适用 于人人 
与 的”、 “目的 独立的 （即 独立于 所有个 人或组 织的特 定目的 ）”、 

“ 抽象的 ”  U〕 一般性 规则， 并且当 所有人 都严格 依据这 种一般 

$  性 规则行 事时， 一种 稳定协 调的互 动秩序 才可能 形成。 这里值 

德 | 得强调 的是， 在哈 耶克对 一般性 规则的 这种诉 求中， 至 少隐含 

着 这样一 个更为 具体也 更具原 创性的 论辩： 当人 人都依 据一般 

性规则 行事的 时候， 这种 -般性 规则实 际上起 着一种 “ 承载知 

识” 的 作用。 也就 是说， 尽 管作为 市场交 易或社 会活动 的参与 
者的个 人对直 接或间 接影响 甚至决 定他的 个人生 活计划 的绝大 

部分 特定情 势都处 于不可 避免的 “经验 无知” 之中， 但 就一般 
性规则 所作的 规定及 其范围 而言， 他却可 以知道 （准确 地说， 

是可以 推测） 其他人 在面临 与规则 相关涉 的某些 特定时 空情势 

时 所可能 作出的 行动， 从而 据此制 定自己 的生活 计划。 就此而 

言， 一 般性规 则实际 上可以 使个人 行动者 在一定 程度上 “部分 

I 地” 克服 “无 知”， 也因 为此， 个 人行动 者才得 以可能 形成各 

； 自的相 对稳定 的生活 预期。 进而， 当所有 个人都 可以据 此制定 I 

各自 的生活 计划， 且 在参与 市场交 易和社 会活动 的过程 中协调 

各自的 行动， 并维持 一种相 对稳定 的生活 预期的 时候， 一种互 

| 动协 调的整 体性社 会秩序 就得以 形成并 维续。 

:  这样， 一般性 规则作 为一种 （部 分） 克服 “ 经验无 知”的 

[1J 关于一 則 的这些 性质， 我们在 后文作 了专门 槪括， 参见第 三编第 二章， 尤其是 

3.2.5.30 另邓正 来也就 的性 质作了 i 寸论， 参见邓 正来， 2003 - a, 第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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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或 工具就 从哈耶 克的理 论视域 中突显 出来， 并成为 一个独 

立的理 论考察 对象。 也 正是在 这里， 一 如邓正 来所指 出的， 哈 

耶克才 开始明 确区分 “ 规则系 统”与 “行动 结构” 的 两分框 

架， 开 始将一 般性规 则系统 本身与 人们依 据这种 规则而 展开的 

行为 互动明 确区分 开来。 Ml 进而， 在这种 两分框 架的基 础上， 

哈耶克 也才开 始将其 哲学世 界观所 隐含的 秩序观 念明确 发展为 

一种 “自 生自发 秩序” 观念。 只不 过这种 观念在 这里还 只限于 

这 样一种 形式， 即卒了 释堆舉 則㊁ 学喷窣 郎情 取下， 参 与市场 

运作 的各个 个人可 以依据 这种规 则进行 互动， 形 成一种 有序的 

“ 行动结 构”， 而无须 某种外 在的权 力机构 如中央 行政系 统的刻 

意 安排或 干涉。 在 这个意 义上可 以说， 这种 有序的 “ 行动结 

构” 是 自发形 成的。 而 这实际 上就是 一种自 生自发 秩序， 准确 

说是一 种基于 确定规 则的自 发互动 秩序。 

2.2.4  对哈耶 克的另 一个可 能分期 

上 文梳理 实际上 重构了 哈耶克 社会理 论前期 的一条 内在理 

( 1  ] 关于 “ 规则系 统”与 “行动 结构” 的两分 框架， 详请 参见邓 正来， 2003-a, 第二 

聿。 另 可顺便 说明， 哈 耶克本 人实际 上已经 在他的 “关于 行为规 則系统 的进化 的笔‘ 

记”  一文 —— 该文 的副标 題就是 “个 人行为 规則与 社会行 动秩序 的互动 _ —— 中对 

这种 “ 规則系 统”与 “行动 结构” 的两分 框架作 出了明 确区分 • 比如， 在该 文的开 

箱， 哈耶 克明确 说道： “这 些笔记 的目的 在于澄 淸我们 用以描 述亊实 的槪念 工具， 

而不 在干陈 述新的 亊实， 尤 其重要 的是， 它们的 目的旨 在突显 这样一 个璽要 区分， 

即支配 一个群 体的个 体成员 （或 任何 秩序的 要素） 的行 为的行 为规則 系统， 与该群 

体经由 这一规 則系统 而在整 体上所 产生的 行动结 构或秩 序之间 的区分 •”  (Hayek, 
1967/1978 ~b,  p.66) 

[2〕 正是在 这里， 哈耶 克才实 现了邓 正来所 指的这 样一种 转变， 即从 * •整 体社会 秩序乃 

是 经由个 人行动 者之间 的互动 而达致 的”向 “ 整 体社会 秩序不 仅是由 个人行 动者间 

的 互动达 致的， 而且 更是由 行动者 与表现 为-般 性抽象 结构的 社会行 为规则 之间的 

互 动而形 成的” 的 转变。 参见邓 正来， 2003 -a, 第 3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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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即 “分 立的个 人知识 —— 经 验无知 - 般 性规则 —— 作 

为 ‘行动 结构’ 的自发 互动秩 序”， 而 知识、 规 则与社 会秩序 
这 三个基 本论题 的相互 关系也 在这条 前期理 路中得 到显明 。由 

此哈 耶克 一方面 确立了 自己的 “ 规则范 式”， 另 一方面 开始明 

确一种 自生自 发 秩序的 观念。 〔 1 〕 

然而， 如果我 们进一 步深究 的话， 会 发现哈 耶克的 这条前 

期理路 实际上 并没有 完结或 完成。 这是 因为， 与 计划论 者“假 

定”或 “ 预设”  了一种 “完备 知识” 相类似 的是， 在上 述理路 

中， 作为 “行动 结构” 的自 发互动 秩序得 以型构 所依据 的一般 

性规则 本身， 实际上 也是被 “ 设定”  了的， 或 者说， 上 述理路 

还 只是在 “ 设定”  一 般性规 则已经 确定的 情况下 来型构 自发互 
动之 市场和 社会秩 序的， 而没有 对了蟑 争舉! ̂ 夺 f 印丰 寧窣筚 
据进行 理论的 审视或 考察。 

# 

但在 具体讨 论一般 性规则 之来源 或依据 之前， 我们 有必要 

就 哈耶克 社会理 论的发 展作一 个另一 角度的 大致时 间分期 。这 

之所以 必要， 是因为 尽管我 们能够 根据哈 耶克的 哲学世 界观， 

并 以其基 本问题 意识或 “终身 问题” 作为 红线， 就哈耶 克社会 
理论 的内在 理路作 出上述 梳理， 但如前 文所谈 到的， 哈 耶克的 

社 会理论 （以 及其他 理论） 在不同 时期经 历了相 当大的 转变。 

就此 而言， “ 时间” 始终是 研究哈 耶克的 一个必 不可免 的考察 

: 维度， 这 对于本 书也是 如此。 

尽 管论者 们就哈 耶克理 论著述 的分期 问题提 出了不 同的看 

法 〔2〕， 但 在笔者 看来， 我 们实际 上可以 参照不 同的讨 论对象 

或理论 题域， 对哈耶 克作出 不同的 分期。 比如， 我们可 以就哈 

(U 实 际上， 在这期 间哈耶 克在其 著述中 已经大 置使用 r  “ 个人知 识”、 “ 无知” 或“个 

;  人知识 的有限 性”、 “规 則”或 “ 原則'  “自生 自发秩 序”或 ••市 场 秩序” 等 槪念， 

；  这些 麋念的 使用在 一定程 度上能 够支持 我们在 这里所 槪括的 这条前 期理路 * 

I  (2) 最典型 的一种 是弗利 特伍德 分別以 1936 年和 1960 年为 分界点 作出的 “Hayek S 

j  I-Hayek  II-Hayek  IIP  的三 分法， 参见  Fleetwood,  1995,  "int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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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克对社 会政治 问题的 关注把 1944 年 《通 往奴役 之路》 的出 

版当作 一个界 分点。 在 这里， 我们 的参照 题域是 哈耶克 在不同 

时期 对一般 性规则 之来源 或依据 的不同 解答， 至 于分期 的时间 

段， 我们 选取的 是哈耶 克的著 名论文 “个人 主义： 真 与伪” 
(收 录于 Hayek， 1949) 千 1945 年的发 表至其 《感 觉的 秩序》 

于 1952 年的 出版。 

如此 分期是 因为在 1945 年 —— 准确 说是在 1944 年出版 

《通 往奴役 之路》 —— 之前， 哈耶 克明确 将一般 性规则 的来源 

或 依据归 结为人 的理性 建构。 随 后这种 “理 性建构 规则” 的思 
路在 《通 往奴役 之路》 中又被 哈耶克 自我否 弃了。 在 1945 年至 

1952 年 期间， 哈耶克 开始发 展出一 种进化 观念。 这首 先见于 

1945 年 发表的 “ 个人 主义： 真 与伪”  一文， 在其 中哈耶 克开始 

明确提 出一般 性规则 的进化 观念。 〔1] 此后到 1952 年出版 《感 

觉的 秩序》 时， 哈 耶克在 讨论人 的心智 秩序如 何形成 的过程 

中， 进一 步诉诸 了进化 观念， 即把 心智秩 序之形 成和发 展理解 

[ 1 〕 “个人 主义： 真 与伪” 中的这 样一段 话最明 确地体 現了这 种进化 观念： “就像 这些较 
小 的群体 一样， 传统 和惯例 对于一 个个人 主义社 会的正 常运行 来说， 也是极 为重要 

的， 这些传 统和惯 例不仅 自己是 在自由 社会中 进化生 成的， 而 且还在 没有强 制实施 

的情况 下确立 起了一 些较有 弹性的 但却往 往会得 到人们 遵循的 规則， 而一如 我们所 

知， 正是这 些规則 使得人 们的行 为有了 一种很 髙程度 的可预 见性。 人 们自愿 遵循这 

类规則 的意愿 —— 不仅 是在人 们知道 遵循这 些规則 的理由 的情况 F， 而且也 是在人 

们 没有明 确的理 由去违 背这些 规則的 情况下 依旧自 愿遵 循它们 的意愿 —— 实 是社会 

交往 规则得 以逐渐 进化和 不断改 善的一 项必要 条件。 此外， 如 果人们 想使否 弃强制 
成 为可能 的话， 那么他 们在日 常 生活中 随肘准 备服从 或遵循 那些并 非出自 任 何人之 

设计 的而且 其理由 也是任 何人都 可能无 法理解 的社会 过程之 产物的 意愿， 也 实是一 

项不可 或缺的 条件。 如果 一个群 体有着 共同的 惯例和 传统， 那 么该群 体中的 成员就 

可以在 甚少组 织和强 制的情 况下順 利展开 有效的 合作。 更有 甚者， 与 那种没 有这种 

共同 惯例和 传统的 群体枏 比较， 这种 群体所 番要的 正式组 织和强 制也要 少得多 ，当 

然， 这只是 人所周 知的一 个常识 而已。 但是需 要指出 的是， 把上述 情况颠 倒过来 
看， 也极可 能是正 确的， 尽管 人们对 达种情 形知之 其少， 这就 是说， 惟有在 传统和 

惯 例使得 人们的 行为具 有了很 髙程度 的可预 见件的 那种社 会里， 人们 才有可 能把强 

制减少 到最低 的限度 。” （Hayek， 1949,  pp.23—24, 屮 译本第 31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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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 渐进的 累积性 进化的 过程。 〔 1 〕 但在 这期间 哈耶克 所诉诸 

的进化 观念还 只是初 步的， 并不 成熟， 而辻 除了在 《感 觉的秩 

序》 中 他集中 阐述了 心智进 化的观 念外， 在社会 理论的 题域他 

只是偶 尔使用 “ 进化”  一词。 然而到 1960 年出版 《自由 秩序原 
理》 时， 他开始 将这种 进化观 念广加 发挥， 并明 确应用 于社会 

文化的 领域， 以 解释一 般件社 会行为 规则的 形成和 发展。 此后 

在 1973  — 1979 年 出版的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中， 哈 耶克明 

确 提出了  “文化 进化” （cultural  evolution) 这 一槪念 〔2〕 来槪 

括 他的此 种进化 主张， 从而 形成了 一种独 特的被 称之为 引发了 

自由主 义社会 理论的 “进化 论转向 ” 〔3〕 的文 化进化 观念。 按照 

这种 观念， 一般 性规则 的来源 或依据 被归结 为一种 “ 理性不 

及” （non-rational) 的文 化进化 过程。 在哈 耶克于 1988 年出版 

的 最后一 部专著 《致 命的 自负》 中， 这种 文化进 化观念 得到了 

进 一 步的 强调和 突显。 

这样， 根 据哈耶 克在不 同时期 对一般 性规则 之来源 或依据 

的不同 解答， 他的 社会理 论的发 展就可 划分为 三个不 同的时 

期： 一是 1945 年 之前， 在 这段时 期哈耶 克把一 般性规 则诉诸 

人 的理性 建构， 不过如 t 所述， 在 1944 年 出版的 《通往 奴役之 

路》 中， 哈耶 克又自 我否弃 了这种 “理 性建构 规则” 的 思路。 

我 们把这 段时期 称作哈 耶克的 “前 期”。 二是从 1945 年 发表论 

文 “个人 主义： 真 与伪” 到 1952 年出版 《感 觉的秩 序》， 这段 

〔 1  ] 参见 SO。 在某 种意 义上，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诉诸的 进化观 念受到 了他的 

社会 理论中 的进化 观念的 影响， 就此 而言， 《感 觉的 秩序》 的 成书受 到了其 早期社 

会理论 （乃至 经济理 论等） 的影响 • 

(2] 尽苷在 1973 年 出版的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第- •卷 《规 則与 秩序》 中， 哈耶克 

洋 尽阐释 了他的 文化进 化观念 ，但 “文化 进化” 这 一槪念 却是在 《法 律， 立 法与自 

由》 的跋文 M 人类 价值 的三个 来源” 中 首次提 出的。 而 且这一 槪念亊 实上并 不是哈 

耶克的 首创， 而 是他直 接取自 L.A.  White 的趙为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的著 

作。 （参见 该跋文 的注释 18) 

〔  3 〕 这是 约翰. 格雷的 提法， 参见 Gray,  1984/1998,  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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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期可以 看作是 哈耶克 进化观 念的形 成期。 三是 1952 年之 

后， 尤其以 I960 年出版 《自 由秩序 原理》 为 标志， 哈耶 克形成 

了 一种成 熟的文 化进化 观念， 并将 一般性 规则之 来源或 依据明 

确 归结为 “理性 不及” 的文 化进化 过程。 我们把 这段时 期称作 

哈 耶克的 “后 期”。 
在 上述分 期中， 《感 觉的 秩序》 作为 哈耶克 进化观 念的形 

成期 的代表 著作被 突显了 出来。 如哈耶 克本人 所示， 这 部著作 

在他 的社会 理论、 乃 至其整 个理论 体系的 建构过 程中实 际丄占 

据 着重要 地位， 然 而遗憾 的是， 这 种地位 往往被 人们忽 视了。 

2.2.5  “为 自由而 计划” 

在 以一般 性规则 之来源 或依据 为参照 题域对 哈耶克 作出上 

述 “ 前”、 “后” 分 期的基 础上， 我 们可以 进一步 展开哈 耶克在 
这 两个不 同时期 的具体 解答。 首 先让我 们回溯 到哈耶 克的前 

期， 在这 期间， 哈耶 克将一 般性规 则之来 源或依 据明确 归结为 

人 的理性 建构。 也就 是说， 哈耶克 认为， 我们能 够通过 理性建 

构起某 种普遍 的一般 性规则 系统， 人们能 够依据 这种理 性的规 

则 系统展 开有序 互动， 进而 形成一 种协调 的整体 秩序。 哈耶克 

所持 的这种 “理 性建构 规则” 的态 度显见 于他在 1939 年撰写 

的论文 “自 由与经 济制度 ”  [1〕， 在 该文中 哈耶克 谈到两 种不同 

类型的 “ 计划” 时这样 说道： 

…… 在这个 术语所 指的狭 义的经 济计划 和一般 意义上 

的运用 理性于 社会问 题之上 这两者 之间， 存在 着极大 不同。 

C  1  3 收录干 Hayek,  1997, 该 文实际 上是哈 耶克于 1938 年所撰 写的同 名文章 的扩充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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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能够 “ 计划” 出一 套一般 性规则 系统， 这 套规则 
平等适 用于所 有人， 并 力图变 得恒定 （即使 随着知 识的增 

长会 予以修 正）。 它也提 供了一 个制度 框架， 在这 个框架 

中， 做 什么以 及如何 谋生这 样的决 定将留 给各个 个人。 换 

言之， 我们能 够设计 出一个 制度， 在 这个制 度中， 个人首 

创 精神拥 有最广 泛的可 能空间 和最佳 机会， 以使个 人努力 

能够得 到富有 成效的 协调。 或者， 我 们也能 够在这 样一种 

意义 上逬行 “计 划”， 即不 同个人 的具体 行为， 以 及每一 

个 人在社 会生产 过程中 所扮演 的角色 —— 他 将做什 么以及 

如何做 —— 将 由计划 当局来 决定。 第 一种含 义的计 划意味 

着生 产是由 所有参 与者的 知识的 自由结 合来指 导的， 价格 

则把信 息传递 给每一 个人， 以 帮助他 参照其 他人的 行动来 

行事。 然而， 我们时 代的计 划者们 的计划 一 依据 某种预 

想的 社会蓝 图的中 央指导 —— 则 意指这 样一种 观念， 即人 

们 的某些 团体， 最终 是某些 个人的 心智， 替 人们决 定他们 

在 每一时 刻不得 不做的 事情。 

虽然 在建构 一个理 性的法 律系统 —— 在 这种法 律系统 

的统 治下， 人 们能够 自由追 求各自 的偏好 一 和建 构一个 

由 具体命 令和禁 令组成 的制度 之间的 区别， 作为一 个一般 

性 原则已 经足够 明确， 但 要确切 地界定 它却并 不容易 ，有 

时甚 至都很 难把它 运用于 具体的 案例。 这种 困难无 疑进一 

步 导致了 对为自 由 而计划 (planning  for  freedom ) 和 为不断 

干涉 而计划 (planning  for  constant  interference) 这 一 区 别的混 

淆。 . ( Hayek ,  1997,  pp .  1 94  — 195) 

我们 看到， 哈 耶克在 此期间 为一般 性规则 或法律 系统所 提供的 

依 据是一 种典型 的理性 建构。 按 照这种 思路， 尽 管我们 对市场 

和 社会运 作的绝 大部分 情势都 处于一 种不可 避免的 “ 经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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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状态， 因而必 须诉诸 一般性 规则， 但 是这种 规则系 统本身 

却源 出于我 们的理 性建构 或理性 “计 划”。 也就 是说， 我们只 

有凭 据理性 建构或 “ 计划” 出 一套普 遍适用 a 为人人 遵循的 一 

般 性规则 系统， 才 能据以 （部 分） 克服 “ 经验无 知”， 进而才 

可能维 续一种 稳定协 调的自 发互动 秩序。 而只有 在这种 自发互 

动的 市场或 社会秩 序中， 我们才 可能维 护个人 自由。 这 就是他 

的 “为 自由而 计划” 的实指 所在。 

由此， 哈 耶克社 会理论 前期的 内在理 路就可 以进一 步明确 

为： “分 立的个 人知识 —— 经 验无知 —— 華 于 爭毕 寧矽矽 一般性 
规则 —— 作为 ‘行动 结构’ 的自发 互动秩 序。” 这样， 前期哈 

耶克的 社会理 论就理 论自身 的要求 而言成 了一种 有根据 且能自 

维持的 结构， 因为作 为上述 内在理 路之核 心基础 的一般 性规则 

系 统本身 获得了 依据。 同时也 可顺便 指出， 在这 段时期 内哈耶 

克的 工作基 本上是 在经济 学的框 架内做 出的， 而 在笔者 看来， 

在 一种基 于理性 建构的 既定或 给定规 则系统 下对自 发互 动之市 

场 秩序的 型构， 是哈 耶克在 此一时 期内为 我们做 出的主 要知识 

贡献。 

2.2.6 哈耶 克的自 我否弃 

在将 一般性 规则系 统归结 为人的 理性建 构后， 我们 禁不住 

要问， 这种 通过理 性建构 起来的 规则系 统究竟 是否可 靠呢？ 或 

者， 更 根本地 在于， 把规则 系统诉 诸人的 理性建 构这种 做法本 

身 是否适 当呢？ 抑或， 通过 理性来 建构一 般性规 则系统 是否可 
能呢？ 

对 这些问 题的思 考马上 出现在 了哈耶 克的理 论视域 之中。 

且在 1944 年 出版的 《通 往奴役 之路》 中， 哈耶 克在批 评卡尔 • 

曼海姆 （Karl  Mannheim) 时实际 上对这 些问题 作出了 完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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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定的 回答。 在 那里， 他 这样评 论道: 

在我们 当中， 甚 至也有 “ 为自由 而计划 的人” （plarv 

ners  for  freedom) 允 诺给我 们一种 “团体 的集体 自由” ，这 

种 自由的 性质可 以从下 面事实 中推测 出来： 主张这 种自由 

的人认 为有必 要告诉 我们， “ 当然， 有计划 的自由 (planned 

freedom) 的 到来， 并 不意味 着早先 的一切 （原文 如此） 形 

式的自 由都必 须被取 消”。 这句话 是从卡 尔 • 曼海 姆博士 

的著作 中引证 来的， 他 起码是 在警告 我们， “一个 以过去 

时代 为模型 的自由 概念， 是妨 碍人们 真正理 解这一 问题的 

一个障 碍。” 但 他对自 由这个 词的用 法和极 权主义 政治家 

们口中 的自由 一样容 易引起 误解。 像后者 所说的 自由一 

样， 他所 允诺给 我们的 “集体 自由” 并不是 社会成 员的自 
由， 而只是 计划者 对社会 为所欲 为的无 限制的 自由。 这是 

把 自由与 杈力混 淆到了 极点。 （Hayek， 1944/1994  -a, 

P.173； 中译 本第】 51 页） 

在 这里， 哈 耶克恰 恰完仝 否定了 他此前 持有的 “为自 由而计 

划” 的 观念。 哈 耶克的 立场为 什么会 如此极 端地转 变呢？ 答案 

可以从 上文槪 括的哈 耶克把 一般性 规则系 统诉诸 理性建 构的内 

在 理路中 得到。 在 这一理 路中， 哈 耶克对 “经验 无知” 的强调 

与他对 一般性 规则系 统的理 性建构 诉求实 际上是 根本冲 突的。 

具体 说来， 一 方面， 按 照他对 “经验 无知” 的 强调， 任何人 
(包括 且主要 指计划 论者） 的心智 或理性 都不可 能把握 整个市 

场运作 的所有 细节， 甚至对 与其生 活计划 没有直 接关联 的其他 

绝大 部分情 势都处 于不可 避免的 “ 经验不 及”的 “无 知”之 

中， 从而我 们必须 诉诸普 遍适用 的一般 性规则 系统， 以 维续自 

发互 动之市 场秩序 的有效 运作。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克 基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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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经验 无知” 论辩 得出的 一个根 本结论 就是： 个人知 i 只， 或 #  •  #  • 

者说个 冬4、 暂寧 旱饽 哮* 旱 f 喂吵。 但另一 方面， 哈耶 克却将 

这种正 是出于 个人知 识或理 性能力 的有限 而必须 诉诸的 一般性 

规则系 统归结 为理性 自身的 建构， 这正是 一种无 法克服 的自相 

矛盾。 这种矛 盾至少 在于， 如果一 般性规 则系统 可以通 过理性 

建 构起来 的话， 那 么这意 味着， 我 们的理 性必须 拥有足 够的知 

识和 能力， 以知道 应当根 据什么 来建构 规则、 如 何建构 规则、 

建 构何种 规则， 以及， 在建构 起规则 之后， 还必 须知道 这种规 

则在面 临特定 时空情 势时究 竟是否 适用或 “适 当”， 等等 。显 
然， 这对 人的理 性能力 和知识 的诉求 是相当 高的， 从而 无疑与 

哈耶 克基于 “经验 无知” 论 辩所得 出的个 人知识 或理性 有限的 

结 论直接 冲突。 进而， 在 这个意 义上， 如果我 们承认 “ 经验无 

知” 或 个人知 识或理 性有限 的话， 那 么就必 须否弃 “理 性建构 

规 则”或 “为 自由而 计划” 的 诉求。 不仅 如此， 这种 “ 理性建 

构规 则”或 “为 自由而 计划” 的诉 求实质 上无法 区别于 哈耶克 

此前已 经否弃 的计划 论者的 “完备 知识” 的 假定。 因为 按照这 

种 假定， 计划论 者也可 以根据 “完备 知识” 建构 起某种 “组织 

规 则”， 进而维 续一种 “ 组织秩 序”， 而 在这种 “组织 秩序” 

中， 个人也 可以拥 有某种 “有计 划的自 由”。 〔1] 总之， 就它们 

对人的 理性能 力或知 识的共 同的过 高诉求 而言， 哈耶克 前期的 

“为 自由而 计划” 的 思路实 际上同 样犯下 了一种 他自己 不遗余 

力加以 批判的 “ 理性的 僭妄” 的 毛病。 

这样 一来， 在哈耶 克自我 否弃了  “理 性建构 规则” 或“为 

自由而 计划” 的诉 求后， 我们 发现， 我们 仍旧得 回到前 期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最初理 路上来 ，即 “分 立的个 人知识 —— 经验无 

知 - 般 性规则 —— 作为 ‘行动 结构’ 的自 发互动 秩序” 。然 

( 1  ) 邓止来 就这种 “ 组织规 則”和 “组织 秩序” 作出 了较为 深入的 讨论， 可参 见邓正 
来， 2003 - a, 第二 章和第 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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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而 作为这 一理路 之核心 基础的 一般性 规则的 来源或 依据， 在排 

J 除 了理性 建构的 可能性 之后， 仍旧是 悬而未 决的， 这成 了前期 
哈耶克 遗留下 来的一 个理论 “ 空白” 或思想 “飞 地”。 不仅如 
此， 这 条理路 中的自 生自发 秩序观 念也还 是不成 熟的， 只有当 

知 哈耶克 最终将 一般性 规则系 统的来 源或依 据归结 为一种 “理性 

I 不及” 的文 化迸化 过程， 并 将这种 文化进 化过程 本身也 解释为 
1 1  一种自 生自发 秩序的 时候， 哈耶克 才确立 了一个 完整的 自生自 
与  发秩序 的观念 体系。 而这项 工作穷 尽了哈 耶克自 20 世纪 50 年 

代 之后的 整个后 半生。 

I 
2.2.7  “ 知道如 何”的 “默会 知识” 

在 否弃了  “理性 建构规 则”或 “为 自由而 计划” 的 可能性 
后， 哈耶克 转而开 始思考 这样的 问题， 即了 辱:悖 嗶削 寧: 章旱印 

一问题 与他对 “理 性建构 规则” 的 否弃是 一脉相 承的。 就此我 

们 可以重 构出这 样一条 思路： 既然 一般性 规则的 来源或 依据不 

在于人 的理性 建构， 任何人 都不可 能通过 理性建 构起普 遍适用 

的一 般性规 则来， 那 么这意 味着， 那些支 配现实 秩序之 运作且 

为人们 普遍遵 守的一 般性规 则肯定 就不是 通过人 的理性 建构起 

来的。 这 同时意 味着， 人们 在遵循 这些规 则的时 候并不 能理性 

地解 释这些 规则， 他 们并不 能解释 这些规 则究竟 是如何 起作用 

的， 不能解 释这些 规则在 具体细 节的层 面上是 如何发 展变化 

的， 也不 能明确 陈述这 些规则 的具体 内容， 以及 规则与 规则之 

间 的相互 关系， 甚至 可能不 能明确 说明自 己究竞 是如何 遵循这 

( 1 〕 这种 时间上 的跨度 似乎多 少是支 持邓正 来提出 “ 哈耶克 的终身 问題” 这一 说法的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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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规 则的。 这是因 为， 如果 他们能 够对规 则的所 有这些 方面都 

作出理 性解释 的话， 那么这 反过来 就意味 着他们 能够凭 借理性 

建构 起这些 规则， 而这已 经为哈 耶克否 弃了。 

既 然那些 支配现 实秩序 之运作 的一般 性规则 系统不 是通过 

理性 建构起 来的， 人 们也不 能对它 们作出 理性的 解释， 那 么这些 

规则 怎么可 能为人 们所遵 循呢？ 或者， 既然 这些规 则已经 为人们 

遵循， 那么 人们遵 循它们 的方式 又是如 何呢？ 关 于此， 一 如邓正 

来所 指出的 （邓 正来， 2003 -a, 第 一章第 2 节）， 哈耶 克受吉 

尔伯特 • 赖尔 (Gilbert  Ryle) 和迈克 • 博兰尼 （Michael  Pola- 

nyl) 的 影响， 直 接诉诸 了一种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观 ◊按 

照 这种知 识观， 尽管 人们不 能理性 地解释 那些支 配现实 秩序之 

运作的 一般性 规则， 但他 们拥有 一种关 于这些 规则的 “ 知道如 

何” （knowing  how) 的默 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 据此他 

们 能够以 “ 默会” 的方 式遵循 它们。 具体 说来， 人们在 “默 

会” 遵 循这些 规则的 时候并 不需要 “知道 那个” （knowing 
that), 即 不需要 对这种 规则作 出明确 的理性 解释。 相反， 在他 

们不 “知道 那个” 的情 况下， 他 们已然 “知道 如何” 遵 循这些 

规则， 并依据 这些规 则调适 各自的 行动， 进而形 成一种 有序的 

互动。 在 这个意 义上，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不是一 种可以 

明 确解释 的理性 知识， 而 是一种 实践性 知识。 也就 是说， 它并 

不 存在于 人们的 理性陈 述中， 并不 表现为 一种可 推演的 逻辑形 

式。 相反， 它存在 于人们 的行动 之中， 体 现在人 们依据 规则行 

事 的方式 之中， 当人 们能够 依据规 则调适 各自的 行动并 形成一 

种有序 互动的 时候， 这 就表明 他们已 经拥有 这种默 会知识 ，这 

些规则 也已经 在发挥 作用。 

基 于这种 “知道 如何” 的 默会知 识观， 哈耶 克就解 释了人 

们 对一般 性规则 的遵循 方式， 由此 他也开 始在此 前遗留 下来的 

理论 “ 空白” 或思想 “ 飞地” 中充实 内容， 尽管 在这个 时候他 

仍 旧没有 直接回 答一般 性规则 系统之 来源或 依据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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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2.2.8  “知道 如何” 的默会 知识观 的嬗变 

知 

识 

与 

道 

德 

邓正来 认为， “在 50 年代， 准确地 说是在 《自由 秩序原 

理》 一 书发表 以后的 60 年代， 哈 耶克的 社会理 论建构 发生了 

根本 性的变 化”， 在这种 “ 根本性 的变化 ”中， “ 最值得 我们注 

意的是 哈耶克 从下述 路向出 发的一 系列槪 念的转 换”， 这种转 

换具体 表现为 “哈耶 克经由 ‘ 无知’ 这个 核心槪 念的引 入而表 

现出 来的从 ‘知’ 意 义上的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观 （在 某种意 

义 上也可 以称为 ‘明 确知识 ’） 到 ‘ 无知’ 意 义上的 ‘ 默会知 

识’ 观的 直接转 化”。 （邓 正来， 2003 -a, 第 56 页） 不过 ，“哈 

耶克从 ‘ 知’到 ‘ 无知’ 知识 观的转 换并不 是一蹴 而就的 ，其 

间还经 历了一 个极为 重要的 阶段， 亦即构 成哈耶 克社会 理论建 

构过程 的承前 启后的 阶段， 而 最能够 表现这 个阶段 特征的 ，便 

是哈耶 克在吉 尔伯特 • 赖尔 和迈克 • 博兰 尼的影 响下所 初步提 

出的 ‘ 默会知 识’和 ‘知道 如何’ 的观点 。” （同 上） 而 “哈耶 

克 乃是在 《感觉 秩序》 一书 中第一 次通过 明确征 引赖尔 ‘知道 

如 何’与 ‘知道 那个’ 的知识 二分法 而论及 ‘默会 知识’ 问题 

的， 并且 由此提 出了其 社会理 论中一 个相当 重要的 命题， 亦即 

默 会知识 相对于 其他知 识的首 位性命 题”。 （同 上， 第 57 页） 

此外， 邓正来 还引证 并简要 分析了 哈耶克 就物理 秩序、 神经秩 

序和感 觉秩序 作出的 区分， 认为在 作这种 区分时 哈耶克 征引了 

赖尔的 “知 识二分 法”， 同 时突显 了神经 秩序和 感觉秩 序之间 

的 关系。 在 邓正来 看来， 这 种突显 “颇有 助于哈 耶克说 明这种 

默会知 识的性 质”。 （同 上， 第 57— 58 页） 

应当说 邓正来 的以上 论述在 一 * 定程度 上能够 帮助我 们了解 

哈耶克 默会知 识观的 缘起， 而 我们可 以在他 的基础 1： 进 一步辨 

明这 种默会 知识观 的发展 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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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如邓正 来所指 出的， 哈耶 克是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第一 次征引 赖尔的 “ 知道如 何”和 “知道 那个” 的知识 二分观 

分 还并不 成其为 一种成 熟的、 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相 关涉的 、实 

践性 知识意 义上的 默会知 识观。 这是 因为， 这种 区分在 《感觉 

的 秩序》 屮主 要是在 哈耶克 用以解 释复杂 现象的 “原 理的解 

释” 的意 义上提 出的。 按 照这种 “ 原理的 解释” 观念， 哈耶克 

认为， 我 们不能 够进行 “细 节的解 释”， 因为我 们的心 智不可 

能 “ 知道那 个”， 即 不可能 把握复 杂现象 （比 如市 场秩序 、心 

智秩 序等） 的所有 细节。 相反， 我们 只可能 tt 知道 如何” ，即 

只可 能解释 复杂现 象的一 般运作 原理。 在这种 “原理 的解释 

的意 义上， 感觉的 秩序》 屮的 “知道 如何” 还 只是哈 耶克此 

前的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及 相应的 基于复 杂现象 观念的 “经验 

无知” 的 知识观 的一种 延续或 转折。 而且这 种基于 “原 理的解 

释”的 “知道 如何” 在相当 程度上 还具有 一种理 性的逻 辑的色 
彩， 尽 管在这 个时候 哈耶克 通过解 释心智 秩序之 形成和 进化的 

原理， 已经给 人的心 智或理 性能力 加上了 一种除 “实践 限制” 

之外的 “绝 对限制 ”。 就此 而言，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提 出的这 种基于 “原 理的解 释”的 “知道 如何” 还并 不是一 

种 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相 关涉的 实践性 知识， 还并 不是体 现于人 

们 遵循规 则的实 践行动 之中， 然而 只有在 后者的 意义上 ，“知 

道 如何” 的 默会知 识才能 获得其 作为一 种成熟 知识观 念的规 
定性 o 

(1) 简要 说来， 所谓 44 实践 限制” 在于， 人的心 智或理 性在实 践能力 上是有 限的， 它不 

可能从 整体上 完仝解 释过子 复杂的 现象， 如 市场、 社 会等的 运作， 而所谓 “ 绝对限 

制” 在于，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人的 心智或 理性不 可能解 释自身 （哪 怕是其 中的一 

部分） 的 运作， 甚至， 这种 心智或 理性解 释自身 的拆求 在逻辑 上是一 种自相 矛盾。 

关 于此， 可参见 SO,  esp.c.VIII， sect.6：  “The  Limits  of  Explanation” ， 也 可参见 
前文 1.5. 3 的相关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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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用以解 释心智 秩序之 

形成和 进化的 “ 原理”  ( principle , 或译为 “原 则”） 槪念， 
与他在 其他著 述中用 以解释 布 场和社 会秩序 之形成 和进化 

的 “ 规则” （rule) 槪念， 在性 质上似 乎存在 着某种 必然关 

联， 即它们 都是指 一种秩 序得以 形成、 维续和 进化的 一般机 

制或 依据。 而 且哈耶 克本人 也经常 交换使 用这两 个槪念 0〕， 

也就 是说， “ 原理” （或 “原 则”） 和 “ 规则” 在 他那里 并没有 

截然的 区分。 在 这个意 义上， 从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提 

出的 基于针 对复杂 现象的 “原 理的解 释”的 “知道 如何” ，过 

渡 或转换 到他的 关涉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实践 性知识 意义上 

的 “ 知道如 何”， 看来 是顺理 成章的 事情。 事 实上， 从 哈耶克 

在 1960 年 出版的 《自 由秩序 原理》 的一 个注释 中第 一次并 

提赖尔 的论文 “知 道如何 和知道 那个” 和 博兰尼 的著作 《人的 

知识》 （Personal  Knowledge ) 〔  3 〕 ， 至他 分別在  1962 年和  1969 

年发表 的论文 “ 规则、 认知 与可理 解性” （收 录于 Hayek, 

1967/1978 -b) 和 “抽 象的首 位性” （收 录于 Hayek， 1978 -c) 

中明确 把得自 赖尔的 “知道 如何” 槪念与 得自博 兰尼的 “默会 

知识” 槪念 结合在 一起， 并 运用于 人们日 常生活 中的一 些行为 

规则 （如 骑车、 滑雪、 语 言等的 实践规 则）， 以 及强调 抽象行 

为 规则的 “首 位性” （primacy) 时， 这 种过渡 或转换 就实现 

了。 此后， 在分別 收集于 《哲 学、 政 治学和 经济学 研究》 

和 《哲 学、 政 治学、 经济学 和思想 史的新 研究》 这两部 论文集 

〔1〕 哈耶 克对这 两个槪 念的 交换使 用经常 不经息 地出现 在他各 个时期 的理论 叙述中 ，在 

这里我 们不便 直接引 证他的 原文。 

〔2〕 Hayek,  1960/1978 -a,  p.426,  c.II， note  4, 中译本 上册， 第 326 页， 第二章 ，注 

释 4。 

(3] 人们一 般把溥 兰尼的 Pereonai  Knowledge  一书题 名译作 “ 个人知 识"， 而在 这里， 

为与 哈耶克 所指的 “individual  knowledge” （个人 知识） 相 区别， 笔者将 之译作 “人的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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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其 他一系 列论文 〔 1 〕 中， 哈耶 克进一 步发展 了这一 观念。 

由此， 作 为一种 关涉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实践 性知识 的“知 

道 如何” 的 默会知 识才在 哈耶克 那里成 其为一 种成熟 的知识 
观念。 

2.2.9  “哲学 无知” 

我 们还可 以从哈 耶克的 “知道 如何” 的默会 知识观 引申出 

一 个更为 重要的 论题， 即相对 于默会 知识的 “无 知”。 

实 际上， 所 谓默会 知识的 “ 默会” 只是对 这种知 识的性 

质 的一种 描述， 即我们 只能在 性质上 将这种 知识描 述为是 

“默会 的”， 至于这 种知识 的具体 内容， 亦即 “ 知道那 个”所 

指的 “那 个”， 实际 上是谁 都不知 道的， 或 如上文 所说， 谁都 

不 能理性 地解释 “ 那个” 意义 上的所 有具体 内容。 就此而 

言， 当我们 陈述我 们在不 “知道 那个” 的 情况下 “ 知道如 

何” 遵循 规则的 时候， 这实际 上同时 意味着 我们对 “ 知道那 

个” 所指的 “那 个”的 “无 知”。 在 这个意 义上， “ 知道如 

何” 的默会 知识这 个概念 在逻辑 上意含 着一种 “ 理性不 及”意 鲁  參## 

义上的 “无 知”。 

不仅 如此， 与 相对于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的 “ 经验无 

知” 不同 的是， 这 种相对 于默会 知识的 “理性 不及” 意义上 

的 “ 无知” 是 无法克 服的。 具体 而言， 相对于 “分立 的个人 

知 识”的 “ 经验 无知” 可 以通过 一般性 规则得 到部分 克服， 

而一 般性规 则作为 一种承 载知识 的工具 可以看 作是部 分克服 

〔】 〕 主要 包括除 “ 规則、 认知与 可理解 性”和 “抽 象的首 位性” 之外的 “解 释的程 

度'  “复杂 现象理 论”、 “关 于行为 规則系 统的进 化的笔 记”、 “ 理性主 义的种 类”、 

“ 人之行 动而非 人之设 计的结 果”、 “ 建构主 义的谬 误”、 “ 知识 的僭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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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经验 无知” 的…种 手段或 “工 具”。 但 这种相 对于默 会知识 

g  的 “ 无知” 本 身就是 针对一 般性规 则的， 或 者说这 种“无 

知” 的对象 就是关 于一般 性规则 本身的 “那 个”， 而关 于一般 

性规则 的这种 “ 那个” 是 人的理 性所无 法掌握 更无法 明确解 
知 释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当把人 的理性 排除了 之后， 我 们根本 

J 没有 任何手 段或工 具能够 用以克 服这种 相对于 默会知 识的、 

I 对一般 性规则 本身的 “ 那个” 方面的 “无 知”。 就 此而言 ，这 

与 种相对 于默会 知识的 “ 无知” 不仅是 无法克 服的， 而 且可以 

视作 是一种 哲学意 义上的 “无 知”， 因 此我们 姑且将 之称作 
m  “ 哲学无 知”。 U〕 

德 I 

2.2.10  知与无 知的知 识观的 

两种 “逻辑 范式” 

这样， 与邓 正来就 哈耶克 “ 知与无 知的知 识观” 梳理出 

来 的三个 “时间 范式” 不同， 我 们在逻 辑上将 哈耶克 的知识 #  #  •  # 

观区分 成了两 种不同 范式， 抑或 说两种 不同的 “ 逻辑范 式”。 

一 种是我 们前文 提到的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与 “经验 无知” 

的 对立， 另一 种就是 这里的 “ 默会知 识”与 “哲学 无知” 
的 对立。 关于 这两种 范式的 内容及 区别， 我们 可再简 要列表 

如下： 

〔 】 〕 实 际上， tt 哲学无 知”和 “经 验无知 • 这 一对表 述借自 Stephen  D. Parsons 和 John 

Watkins 就 哈耶克 “有限 知识” 论题 之性质 的争论 # 在 Pa_ 看来， 哈耶克 

的 “有限 知识” 论 主要是 哲学性 质的， 知识有 限主要 是一种 ■•逻 辑” 意义 t 的有 

限。 Watkins 则 认为哈 耶克的 “有限 知识” 论主 要是一 个经验 性质的 论租。 关于此 
分別 可参见  Parsons,  1997 和  Watkin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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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值 得强调 的是， 以上区 分是逻 辑意义 上的， 是就 哈耶克 

“ 知与无 知的知 识观” 的内 在理论 逻辑作 出的。 这种 逻辑在 

于， 无论是 前期哈 耶克就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或 “ 个人知 

识” 的分立 特性） 作出的 说明， 还是 后期哈 耶克就 “ 知道如 

何” 的默 会知识 （或 关于 一般性 规则的 知识的 “ 默会” 性质） 

作出的 解释， 它们都 在逻辑 上意含 着一种 “ 无知” 论辩。 尽管 

哈耶 克未就 “ 无知” 这一 槪念作 进一步 厘定， 但 根据他 的理论 
陈述 及思想 嬪变， 我 们完全 可以在 上述两 种逻辑 范式的 框架内 

m 

来 理解和 解释哈 耶克的 “知 与无知 的知识 观”。 

在 这两种 逻辑范 式中， 无论是 相对于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的 “ 经验无 知”， 还是 相对于 “ 默会知 识”的 “哲学 无知” ，它 

无 从克服 是一 种共同 

性 知识， 为 

所有 遵循规 
则行 事的个 

人所 共同掌 

握 

“ 知道如 

何” 遵循规 

则 

哲 学无知 
默 会知识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经 验无知 

所有 参与市 

场或 社会秩 

序运 作的个 
人 

同左， 且特指 计划论 

者 

仅关 涉个人 

生活 计划的 

特定 时空情 

势 

与个 人生活 计划无 

直接 关联的 其他绝 

大部 分市场 和社会 

运作 的特定 时空情 

势， 尤 指被设 定的所 

有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 的总体 ，即 “完 

备 知识” 

是一 种个人 

性知识 ，仅 

为处 于特定 

时空 情势的 

个人 所掌提 

可以通 过一般 性规则 
部 分克服 

第 一种逻 辑范式 第 二种逻 辑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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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们在 本质丄 都是一 种不可 避免的 “必然 无知” （necessary  igno- 

A  ranee )0 具体 说来， 一 方面， 尽管 相对于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的 “经验 无知” 可 以通过 一般性 规则得 到部分 克服， 但 就这种 

无知的 根源， 即人 的心智 或理性 能力的 “实践 限制” 而言 ，这 

知种 “经验 无知” 总是 不可避 免的。 任 何人， 包括计 划论者 ，在 
I 经 验或实 践的层 面上都 不可能 把握像 市场、 社会 这样的 复杂现 

1 象 的所有 细节。 在 这个意 义上， 任 何人除 了拥有 与自己 的生活 

4 计划 直接相 关的那 一点点 个人知 识外， 对 市场和 社会运 作的其 
J 他绝 大部分 细节情 势都处 于不可 避免的 “经验 不及” 的 无知之 

中。 另一 方面， 相对于 “ 默会知 识”的 “哲学 无知” 之 所以是 
必 然的或 不可避 免的， 是因 为它的 根源除 了人的 心智或 理性能 

力 的上述 “实 践限制 ”外， 更根 本的则 在于其 “ 绝对限 制”。 
确切 而言，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人 的心智 实际上 是由各 种规则 

构成的 一个具 有整体 特征的 关系结 构或关 系秩序 若要完 

全解 释心智 之中的 任一部 分或任 一心智 规则， 我 们都必 须同时 

解 释整个 心智秩 序或整 个规则 系统， 而这在 哈耶克 看来是 不可能 

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相对于 “默 会知识 ”的 “哲学 无知” 作为一 

种 相关于 一般性 规则的 无知， 就是一 种绝对 的不可 避免的 “必然 

无 知”。 基 于以上 两方面 我们可 以说， 无论是 相对于 “分 立的个 

人知 识”的 “经验 无知'  还 是相对 “ 默会知 识”的 “ 哲学无 

知”， 它们都 根源于 我们心 智或理 性自身 的根本 局限性 一无 

论是 “实践 限制” 还是 “ 绝对限 制”。 就它们 都作为 “ 无知” 

而言， 这种 “ 无知” 构成了 我们自 身的一 种根本 的存在 状态。 

在现实 的市场 和社会 运作过 程中， 我们都 不可能 避免这 种“无 

C 1 J 关 于这种 “规 則构成 心智” 的 观念， 我 们在本 编最后 一章会 作专门 讨论。 实 际上哈 

耶 克在一 些零散 论述中 经常提 及这种 现念， 比如 ，在 《 法律、 立法与 自由》 中哈耶 

克 就这样 说过： “ 与其说 是心智 创造了 规則， 不如说 心智是 由行动 规則构 成的' 
(Hayek,  1982,  Vol.I,  p.18, 中译本 上册, 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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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任 何人、 任何 组织、 任何 机构， 只 要不妄 称自己 的理性 

无限 或理性 万能， 都 必须承 认这种 “无 知”。 在这个 意义上 ，“无 

知” 是必 然的， 它 在本质 上是一 种无可 逃避的 “ 必然无 知”。 

哈耶克 的上述 “必然 无知” 论辩， 无 论是在 “经验 无知” 

的意 义上， 还是在 “哲学 无知” 的意 义上， 还对 任何形 式的中 

央计划 提出了 挑战。 就前 一方面 而言， 既然任 何人， 包 括计划 

论者， 都不可 能具备 “ 完备知 识”， 即不 可能从 整体上 把握整 
个市 场运作 的所有 细节， 甚 至对与 自己生 活计划 没有直 接关联 

的 其他绝 大部分 情势都 处于不 可避免 的无知 之中， 那么 任何试 

图根据 某种预 定的计 划来改 变或操 纵市场 秩序的 努力， 都必定 

会是失 败的， 或 是无效 率的。 就后 一方面 而言， 既然任 何人， 

包 括计划 论者， 都不可 能明确 解释整 个一般 性规则 系统， 甚至 

要对其 中任何 一项规 则作出 完全解 释都不 可能， 那么任 何试图 
根据个 人理性 来革新 或创制 新的规 则系统 的努力 也必定 会是失 

畋的， 或 是无效 率的。 这样， 归结 起来， 任何 “计 划”， 无论 

是直接 干预市 场之自 发互动 秩序， 还是试 图革新 或创制 一般性 

行 为规则 系统， 都 是必须 加以否 弃的。 

还 有必要 指出， 这种 基于理 论逻辑 的区分 实际上 与解释 哈耶 

克的 “ 时间” 维 度并不 冲突， 相反， 以上 区分恰 恰是基 于“时 

间 ”的， 或 可以与 “ 时间” 维 度结合 起来。 槪要 而言， 第 一种逻 
辑范 式可看 作是哈 耶克在 前期形 成的， 且构 成了哈 耶克前 期社会 

理 论的核 心言述 基础， 在这一 时期， 哈耶 克关于 知识、 规 则与社 

会秩 序的思 考基本 上是基 于上述 “分 立的个 人知识 —— 经验无 

知” 的 对立框 架的。 第 二种逻 辑范式 ，即 “ 默会知 识”与 

“哲学 无知” 的 对立， 则可看 作是哈 耶克在 后期形 成的， 且相 

应构 成了哈 耶克后 期社会 理论的 核心言 述基础 （之 一 ）。 
不过， 哈 耶克后 期逻辑 范式的 形成并 不意味 着对前 期范式 

的 否弃， 相 反这前 后期的 两种逻 辑范式 是可以 相容甚 或互补 

的。 这主要 在于， 这两 种范式 的基本 问题关 注是不 同的， 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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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是前后 相继、 并存发 展的。 在前期 范式的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一 经验 无知” 的 对立框 架中， 哈耶 克在考 察或解 释“个 

人 知识” 的 分立特 性以及 相应的 “经验 无知” 论 辩的基 础上， 

逐步开 放出了  “ 规则范 式”和 “自 生自发 秩序” 观念， 即开始 

诉 诸一般 性规则 系统， 一方 面据以 （部 分） 克服 tt 经验无 

知”， 另一方 面据以 型构自 发互动 之市场 和社会 秩序。 但哈耶 

克为 一般性 规则系 统所设 定的理 性依据 是不可 靠的， 于 是他在 

后期转 而思考 人们遵 循规则 的一般 方式， 由此开 放出了  “知道 

如何” 的 默会知 识观， 同时 形成了  “默 会知识 —— 哲学 无知” 

的对立 框架。 此外， 与这种 “知道 如何” 的默会 知识观 相并行 

的是， 哈 耶克同 时也在 为一般 性规则 系统寻 找新的 依据， 这就 

是 我们后 文将要 着重论 述的文 化进化 观念。 总之， 就哈 耶克前 

后期 的问题 意识的 连续性 而言， 哈耶克 “ 知与无 知的知 识观” 
的前 期范式 和后期 范式之 间不仅 不存在 冲突， 而 且它们 之间实 

是一种 承继和 发展的 关系。 

另可 指出， 哈耶 克即使 在后期 也并没 有放弃 其前期 范式的 

基本 言述。 相反， “ 分立的 个人知 i 只 —— 经验无 知”和 “ 默会知 

识 —— 哲学 无知” 这 两个逻 辑范式 在哈耶 克的后 期是并 立存在 

且 相互补 充的， 它们 共冏构 成了哈 耶克后 期社会 理论体 系的基 

本言述 框架， 尤其， 共同构 成了哈 耶克反 对计划 —— 无 论是对 

自 发互动 之市场 秩序的 计划， 还是对 一般性 规则系 统的计 

划 —— 的核心 论据。 ^ 

( 1 ) 这 两种逻 辑范式 的并存 互补能 够较好 地解释 哈耶克 理论著 述中的 这样一 个现象 ，即 

在哈 耶克的 后期， 尤 其是在 1988 年 出版的 最后一 部专著 《致 命的 自负》 中， 哈耶 

克仍 旧在反 复强调 “个人 知识” 的 分立特 性以及 人们的 “经验 不及” 意 义上的 ** 无 

知"。 此外， 这两 种逻辑 范式所 槪括的 两个对 立框架 ，即 “分 立的个 人知识 —— 经 

验无 知”和 “猷 会知识 一- 哲学无 知”， 也能较 好地解 释这样 一点， 即无论 是在哈 

耶克的 前期， 还是在 其后期 ，“ 知”与 “无知 • 作为一 对对立 的知识 范畴都 是同时 
出现 在哈耶 克的理 论著述 之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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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后还可 提及， 尽管在 这两种 逻辑范 式之间 存在前 后期的  5 
不同 （以及 它们之 间的承 继和发 展的关 系）， 但贯 穿在这 两个  ̂  

逻 辑范式 之中的 共同的 红线， 则是邓 正来所 指谓的 “哈 耶克的  I 

终身 问题” ，即 “一 种整体 秩序究 竟是如 何形成 的”。 正是这 一 = 

“终身 问题” 的 引导， 促使 哈耶克 考察市 场和社 会及其 秩序的  lj 
知识 性质， 由此 这两种 逻辑范 式才得 以可能 形成。  I i 

2.2.11  一 般性规 则与文 化进化  1 

| 智 

理 
论 

至此， 尽 管我们 讨论了 哈耶克 的默会 知识观 及其他 相关论 

题， 并 由此明 确了人 们遵循 一般性 规则的 “ 默会” 方式， 但我 

们仍旧 没有完 全填补 哈耶克 前期遗 留下来 的理论 “ 空白” 或思 

想 “飞 地”， 即 仍旧没 有为一 般性规 则系统 本身提 供依据 。下 

面我们 就来讨 论这一 论题。 

首先， 我们 可以在 人们对 一般性 规则的 “ 默会” 遵 循方式 學  ♦參# 

的基础 上进一 步明确 规则系 统本身 的存在 形式。 就此我 们可以 參  ■♦馨 

这样来 重构哈 耶克的 思路： 既然一 般性规 则系统 不是出 于人们 
的理性 建构， 而 且人们 也不能 对它们 作出明 确的理 性解释 ，反 

而， 人 们是以 “ 默会” 的方式 遵循它 们的， 即在不 “ 知道那 

个” 的情况 下已然 “知道 如何” 遵循 规则， 并依 据它们 行事， 

那 么这意 味着， 在人们 “知道 如何” 的同 时甚或 之前， 这 种一‘ •  #  參# 

般 性规则 系统就 已经存 在了， 它们 正体现 在人们 依据它 们行亊 

的行 为方式 之中。 进 而这意 味着， 在我们 的文明 发展历 程中， 

这种 “作 为人之 行动而 非人之 理性之 结果” 的一 般性规 则系统 
总 是时时 刻刻与 我们的 行为相 伴随， 依赖于 我们的 理性解 

释 或理性 建构。 或可这 样说， 它们 总是存 在着， 在我 们“默 

会” 遵循 它们的 时候， 它们 时时刻 刻规范 着我们 的日常 行为和 
其 他社会 活动。 在 这个意 义上， 它 们体现 为我们 的习俗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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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社会风 情等， 这实 际上就 是我们 的文化 传统。 就此 而言， 

我们 当下的 市场和 社会 之协调 a 动秩 序得 以维续 所赖以 为基础 

的一般 性规则 系统， 实是 以文化 传统的 形式存 在的， 确切说 參譬參  ♦豢  _♦  __  蠢#  •争  •  籲##  參參 

来， 它 们构成 了我们 的文化 传统， 我们迄 今为止 的文明 史就是 

这些 传统规 则不断 传承的 历史。 这样， 哈 耶克就 把我们 带入了 

一 种文化 传统的 视域， 这正 是他在 《自 由秩序 原理》 中 努力开 

创的 工作， 这种工 作直到 1988 年的 《致 命的 自负》 仍在 继续。 

问题 在于， 既然 哈耶克 已经排 除了理 性建构 或革新 传统规 

则的可 能性， 那么这 些传统 规则是 不是一 成不变 的呢？ 毋庸置 

疑， 人类已 有的文 明史已 向我们 表明， 这 些传统 规则不 是一成 

不 变的， 相反， 它们 恰恰处 于不断 的变化 之中。 既 然如此 ，那 

么 这些传 统规则 不断变 化的动 力是什 么呢？ 或者， 它们 不断发 

展的机 制是什 么呢？ 显然， 这一问 题直指 了我们 前文一 直追问 

的 问题的 核心， 即规 则系统 本身的 来源或 依据。 这意 味着， 只 

要我们 解释了 这些传 统规则 不断发 展变化 的动力 机制， 那么我 

们 实质上 就解释 了这些 规则的 来源或 依据。 于是 我们的 问题最 

终定 格为： 这些 规则发 展变化 的动力 机制是 什么？ 就此 哈耶克 

诉诸 了一种 “文化 进化” 的 观念， 其中最 重要的 机制在 于“相 

互竞 争的传 统的自 然选择 ” （1〕。 哈耶克 认为， 在 文明的 发展历 

程中， 这些传 统的文 化规则 之间会 形成一 种类似 于生物 进化的 

“ 优胜劣 汰”的 “竞 争性” 选择 机制。 〔2〕 通 过这种 机制， 那些 

更有 助益于 （社 会） 群体生 存和发 展的行 为规则 会为人 们所选 

择， 从 而得以 传承和 维续， 那些 无助于 （社 会） 群体生 存和发 

〔 1 〕 也可 参见邓 正来， 2003-a, 第二章 ，或其 “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研究”  一文， 载于 

邓 正来， 1998。 

〔2〕 哈耶克 认为， 文化进 化与生 物进化 之间尽 管在选 择机制 上顢为 相似， 但在性 ft 上存 

在根本 不同。 生 物进化 选择的 是个体 的遗传 特征， 那些 有助千 个体之 生存竞 争的生 

物特 征得以 遗传并 维续。 而文 化进化 选择的 是为群 体所遵 循的一 般性行 为规則 ，那 

些 有助于 群体之 生存和 发展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得以 传承和 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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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 行为规 则会为 人们所 抛弃， 从而被 淘汰。 当然， 对 行为规 

则之生 成进化 机制的 这种说 明还不 足以使 我们明 确哈耶 克的一 

般意义 上的文 化进化 观念。 就此我 们可简 要描述 如下： 

在文明 之初， 人 们在长 期的劳 作生息 中会逐 渐形成 一些个 

別的行 为模式 （pattern  of  actions), 这些 行为模 式在后 来的生 

活经 验中可 能被证 明更有 助益于 人们的 生存以 及其他 生产活 

动， 人们也 愿意遵 循它们 行事。 于 是随着 时间的 推移， 越来越 

多 的人遵 奉这种 模式， 进而 形成一 种实质 上的瞥 遍的一 般性行 

为 规则。 

然而， 也随 着时间 推移， 社会 生活的 情势会 发生各 种各样 
費 

的 变化， 从而可 能出现 这样的 情况， 即原 来为人 们所一 直遵奉 
的某些 行为规 则可能 不再适 应变化 了的新 的生活 情势， 甚至给 

人们 的生活 带来不 便甚或 阻碍。 于是在 这种情 况下， 生 活在这 

个社会 中的一 些人可 能试图 “ 尝试” 另外 的行为 模式。 当然， 
他 们的尝 试有可 能是失 畋的， 因 为他们 可能会 发现， 这 些新模 

式并不 能给他 们带来 生活的 便利， 甚至还 可能使 他们生 活得更 

糟， 于是这 样的行 为模式 就会为 他们所 放弃。 但 也可能 出现相 

反的 情况， 即 他们尝 试的新 模式确 实能给 他们带 来生活 的好处 

和 便利， 于 是他们 继续坚 持这种 模式， 且 会相应 于各种 生活情 

势对 之作出 修改或 补充， 以 使之更 加成熟 完善。 进而， 那些经 

常与他 们交往 的人们 也开始 “ 模仿” 他 们的新 模式， 而 且这些 

人也确 实能从 中获得 益处。 于是， 就 这样一 传十， 十传百 ，百 

〔 1 〕 由 此哈耶 克实际 上也解 释了法 律规則 的可能 生成。 比如， 随着 文字的 出现和 社会规 

模的 扩大， 以 及国家 制度的 形成， 社会秩 序的运 作变得 越来越 复杂， 有时候 人与人 

之 间还可 能出现 一些分 歧甚至 冲突。 为了 更好地 理顺这 些复杂 的社会 关系， 也为了 

有 效地解 决这些 可能的 冲突或 争端， 人们 可能试 图将这 些长期 为他们 所遵奉 的“默 

会” 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則用文 字的形 式表述 出来， 并 将它们 记栽在 某种媒 体上， 如写 
在 纸上或 刻在铜 柱上， 进 而将它 们公之 干众， 要求所 有社会 成员都 必须遘 守它们 ， 

这就形 成了我 们今大 称之为 法律的 一般性 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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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传千， 越 来越多 的人开 始模仿 这种新 的行为 模式， 直至 最终形 

J 成一 种实质 上的为 人们普 遍遵循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在 这个过 
程中， 原来的 行为规 则逐渐 为人们 放弃， 最终完 全为新 的规则 

所 取代或 淘汰。 

知  就 这样， 在一代 又一代 人们的 生活实 践中， 这些不 同的行 
为 规则就 在少数 人的尝 试和多 数人的 模仿中 不断地 传承、 变化 

V  和 发展， 而这 样一个 4、 断 “ 试错”  (trial  and  error). 不 断模仿 

与 的发展 过程就 是哈耶 克所理 解的文 化进化 过程。 在这 一过程 

中， 我 们并不 需要那 种自称 或预设 了理性 万能的 计划论 者来指 

^  导我们 的日常 生活， 也不需 要他们 创制某 种表面 上振奋 人心的 

“宏彳 V 蓝图” 来规 划我们 未来的 发展， 更 不需要 他们谋 划某种 

“ 革命” 来革 新甚或 全盘颠 覆我们 过去千 百年来 所积淀 的文化 

传统。 相反， 这种文 化进化 是一个 “理 性不及 ”的、 “ 自生自 

发 ”的， 在 某种意 义上也 可以说 “ 自然而 然”的 “渐 进”过 

程。 甚至， 相对计 划论者 的那种 “宏伟 蓝图” 而言， 它 可能也 

是 “ 卑微” 而不显 眼的。 但尽管 如此， 哈耶克 坚信， 在它 那里寄 
托着 我们的 和平和 自由， 且实质 上孕育 着我们 的丰富 和繁荣 ，当 

、 下以 及未来 的一切 都必须 以之为 基础， 而 绝不是 以之为 阻碍。 

这样， 一 个相对 成熟的 文化进 化观念 就在哈 耶克那 里得以 i 

形成， 并且 哈耶克 认为， 当 下的市 场和社 会秩序 得以型 构和维 

续 所依据 的一般 性规则 系统， 就来 源或依 据于这 个文化 进化过 

程。 更重要 的是， 这种 文化进 化过程 本身就 是一个 “ 自生自 

发” 的展开 过程， 它无须 外在的 干预或 计划，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在其 中能够 不断地 传承、 变化和 发展。 在 这个意 义上， 这种文 

化进化 过程本 身就表 现为一 种自生 自发的 秩序。 由此哈 耶克的 

自 生自发 秩序观 念才真 正臻于 成熟： 一 方面， 在 市场和 社会的 

运作过 程中， 人们无 须中央 机构的 组织或 计划， 就能依 据普遍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展 开互动 合作， 进而形 成一种 自生自 发的有 

序 “ 行动结 构”， 另一 方面， 这 种作为 “行动 结构” 的 自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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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秩 序得以 型构所 依据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系统 本身， 也 无须任 

何中 央机构 的理性 建构， 就能 通过某 种竞争 性选择 机制， 在 

“ 少数人 的尝试 和多数 人的模 仿”中 “自生 自发” 地 传承、 变 

化和 发展。 这两方 面互为 依赖， 互为 交融， 浑然 一体于 一个整 

体的 自生自 发的文 化秩序 之中。 这就 构成了 人类的 文明。 

这种 自生自 发的文 化进化 过程也 是一个 “理性 不及” 的展 
开 过程。 任何人 的理性 都不足 以把握 和解释 它的所 有细节 ，甚 

至要 对它的 某一个 具体细 节作出 完全解 释都不 可能。 这 不仅是 

因为它 作为一 种整体 秩序其 复杂程 度远远 超出了 任何单 一心智 

或 单一理 性所能 把握的 范围， 而且 更重要 的是因 为人的 心智或 

理性本 身正是 这个文 化进化 过程的 产物。 就此 而言， 任何人 

如 果试图 完全解 释这一 文化进 化过程 的话， 他首 先必须 对自己 

的心 智或理 性作出 完全的 解释， 而这 是不可 能的， 甚至 哈耶克 

还 认为， 人的心 智或理 性试图 对其自 身作出 解释， 这纯 粹是一 

个 “ 逻辑矛 盾”， “在 字面上 毫无意 义”。 （SO,  8.91) 在 这个意 
义上， 任何人 的心智 或理性 对于文 化进化 这种整 体秩序 都处于 

一种 不可避 免的、 绝对的 “必然 无知” 之中， 我 们只可 能对之 

作 “原 理的解 释”， 即对 其型构 和运作 的一般 原理作 出解释 ，而 
绝 不可能 把握它 的所有 细节， 以妄图 对之作 整体的 全盘的 建构或 

革新， 否则 我们就 会陷入 “理 性的僭 妄”， 从而必 将自食 恶果。 

2.2.12 哈耶 克社会 理论体 系的一 般结构 

经 由阐释 上述文 化进化 观念， 哈耶克 最终解 释了一 般性行 

c  I J 人的 心智或 理性本 身是文 化进化 过程的 产物这 一点， 在 哈耶克 的后期 著作中 得到了 
反复 强调。 比如 ，在 《 法律、 立法与 自由》 中哈耶 克明确 说到， “理 性本身 也是社 
会进化 的一个 产物， (Hayek,  1982,  Vol.II， p.30, 中澤本 下册， 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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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规则的 来源或 依据， 填 补了前 期遗留 F 来的 理论 “ 空白” 或 

思想 “飞 地”， 从而 使得自 己的社 会理论 在后期 发展成 为一个 

成熟 的思想 体系。 在 此我们 可进一 步简要 槪括哈 耶克后 期社会 

理论 的一般 结构， 同时 明确作 为这一 成熟体 系之核 心的、 经过 

哈 耶克几 十年发 展的知 识观、 规则 观和社 会秩序 观之间 的内在 

理路。 这可图 示为： 

以上 图示可 作如下 解释： 

(

1

)

 

 

其中 I 分 立的个 人知识 一经验 
代表 哈耶克 “知与 

无 知的知 识观” 的前 期逻辑 范式， I 知道 如何的 默会知 识一哲 

学无知 1 则代 表其后 期逻辑 范式。 这两种 范式在 上述图 示中同 

时 出现意 味着， 在哈 耶克后 期社会 理论体 系中， 这两种 范式是 

并存互 补的， 它们共 同构成 了哈耶 克后期 社会理 论的基 本言述 

框架。 至于 I 作为 自生自 发秩 序的文 瓦进 面 和 I 作为行 3 结 

i 发互 百秩哥 ， 它 们的字 面意义 已表明 各自的 所指。 

(

2

)

 

 

细 线箭头 ①表示 哈耶克 经由前 期范式 引申出 了他的 

“ 规则范 
式”， 

即 通过对 
“个人 

知识” 
的分 

立特性 
及相应 

的“经 
验 无知” 

的考 
察引申 

出了他 
对一般 

性规则 
系统的 

诉求。 
细线箭 

头②表 
示哈耶 

克通过 
考察人 

们遵循 
规则的 

“ 默会” 
方式 

引申出 



了后 期范式 ，即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观以及 相应的 “哲学 

无知” 论辩。 这 两个箭 头通过 连接 起来， 且 

都指向 顺时针 方向， 这表示 哈耶克 知识观 前后期 的两种 逻辑范 

式 之间是 承继和 发展的 关系， 其共 同的问 题指向 都是一 般性规 
则 系统。 

(3)  粗线 箭头③ 表示一 般性规 则系统 的来源 或依据 在于文 

化进化 过程， 这种 文化进 化过程 本身表 现为一 种自生 自发秩 
序。 粗线箭 头④表 示人们 依据一 般性规 则系统 调适各 自的行 

动， 进 而形成 一种自 发互动 的市场 和社会 秩序。 这两个 翁头都 

指向 逆时针 方向， 这 表示哈 耶克社 会理论 体系的 逻辑一 贯性要 

求， 即 只有通 过文化 进化生 成出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 人们才 
能据 以调适 各自的 行动， 进 而型构 出一种 自发互 动的市 场和社 
会 秩序。 

(

4

)

 

 

双向 虚线箭 头⑤表 示作为 文化进 化的自 生自发 秩序和 

作为 “行动 结构” 的自生 
自发秩 

序互为 
依赖， 互为 交融， 浑然 

一体构 
成一个 

共同的 
整体的 

自生自 
发 的文化 

秩序。 

(

5

)

 

 

在 整个图 示中， | 一 般性规 则系统 1 居 于中心 ， 这意味 

着在哈 耶克后 期的成 熟社会 理论体 系中， 一般性 规则系 统是连 

接其整 个理论 体系的 核心， 无论是 哈耶克 知识观 的两种 逻辑范 

式， 还是同 时作为 “ 行动结 构”和 “文化 进化” 的自生 自发秩 

序 观念， 都 围绕一 般性规 则系统 才得以 结合在 一起。 

以 上图示 和解释 较为直 观地体 现了哈 耶克后 期的成 熟社会 

理 论体系 的基本 结构或 框架， 同 时哈耶 克的知 识观、 规 则观和 

社会秩 序观这 几个基 本论题 之间的 逻辑理 路也得 到了较 好的突 

显， 它们构 成了一 个统一 的、 相互 印证、 相 互支持 的连贯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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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J 章 

对哈 耶克社 会理论 的一个 
批 评及可 能回应 

尽管 哈耶克 的社会 理论， 尤其 是其知 t 只观、 规则观 和社会 

秩 序观， 构成 了一个 宏大的 体系， 这一体 系甚至 被认为 可以媲 

美于约 翰 • 斯图亚 特 • 密尔 和卡尔 • 马克思 的体系 （Gray， 

1984/1998), 但 在哈耶 克研究 领域， 论者 们仍对 哈耶克 的社会 

理 论提出 了诸多 批评和 质疑。 比如， 有人 认为在 哈耶克 的“群 

体 选择” （group  selection) 理论 f  n 和方法 论的 个人主 义之间 

存 在冲突 〔2〕， 也有 人根据 哈耶克 在解释 一般性 规则之 所以为 

人们模 仿或选 择时所 强调的 “有助 益性” 标准 [3]， 对 哈耶克 

〔 1 〕 “群体 选择” 理论 主要是 哈耶克 在晚年 予以提 及的。 就笔 者所知 ，在 《法 律、 立法 

与 自由》 的 “ 跋文” 中 哈耶克 第一次 提及了  “群体 选择” （参见 Hayek,  1982, 

-Epilogue",  p.172, 中译 本下册 “跋 文”， 第 524 页）， 而在 1988 年 出版的 最后一 

部专著 《致 命的 自负》 中， 哈耶 克着重 _述 了这种 “ 群体 选择” 的 思想， 参见 
Hayek,  1988/1990。 

(

2

)

 

 

这种 批评的 典型持 有者是 Ulrich  Witt  (1994), 维克多 • 范伯格 （Vanbe^g, 

1991) 
也提 到了这 

一点， 

(

3

)

 

 

关丁 •这种 “有助 益性” 标准， 邓正 来予以 了重点 关注， 参见邓 正来， ••哈 耶 克社会 

理 论的研 
究”， 栽千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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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出 了一种 “功利 主义” 的评论 u〕， 等等。 在笔者 看来， 

这些批 评或质 疑要么 往往过 千枸泥 文本而 对哈耶 克
作出 了机械 

的理解 〔2〕， 要 么往往 执哈耶 克之一 端加以 发挥， 而旁 视了他 

的另 一些调 和的甚 至对立 的方面 〔 3 〕 ， 因而 无法从 根本上 构成对 

哈 耶克的 挑战。 然而， 另 有一种 为论者 们广 泛持有 的批评 却不容 

忽视， 即认 为在哈 耶克社 会理论 体系中 存在一 
种不可 调和的 “建 

构主 义”和 “自然 主义” 的两难 冲突。 下面我 们予以 着重讨 论。 

2.3.1  “ 自然主 义”与 “建构 主义” 

相冲突 的垢病 

对哈耶 克的建 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评价以 布坎南 （】• 

〔2〕 

[3〕 

尽 管似乎 没有人 把哈耶 克解释 为一个 完全的 功利
主 义者， 但对 哈耶免 作出了 功利主 

义解释 的人还 是为数 不少， 如 J.A.Dom  (1991)、 Brian  Lee  Crowley  (1987) 等。 

甚 至约翰 •格 雷也对 哈耶克 引申出 了一种 间接功 利主
义 （indireCt  UtUitaiianiSm) 

的 解释， 参见 Gray,  1984/1998。 

“群体 选择” 与方法 论个人 主义相 冲突的 人似乎 就对哈
 耶克的 “ 群体选 

这种字 面㈣把 “醇 选择”  _ 成了 -种“ 群
体” 

或 “集 体”的 “ 理性” 选择。 在笔者 看来， 哈 耶克的 “ 群体 选择” 实际 上是指 我々】 

上文描 述的这 样-个 过程， 即行 为模式 开始为 少数人 尝试， 然后 为多数 人模仿 ，直 

至最终 成为- 种为该 ，体 ”或 “ 社会， 绝大 多数人 所遵循 的实质 上的一 般性规 

则。 至 于哈贼 之所⑽ 用 "料 絲” 这种 紐， 实細力 -触删 本 身气一 

种共 同性的 “ 群体” 规刖， 当 它为该 “ 群体” 绝大多 数人所 遵循时 就意味 着该群 

体”  •选 择”  了这种 规則。 然而 哈耶克 继承自 奥地利 学派的 方法论 个人主 义作为 

种 解释社 練序之 __賴 减触
 ^魏的 “方 法，， 实站种 、“ 群体选 

择， 无涉， 确 切地说 ，这种 “辟体 选择” 本身 正需要 方法论 个人 主义来 加以 解释。 

关 于此种 批评， Naomi  Moldofsky 在为他 编著的 Order- Wi 仂 or  Without  Design! 

(London：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Communi
st  Economies,  1989) —  ” 书 所撰写 

的 “ 导论” 中对此 作出了 回应。 另 Gerard  Radnitzky 也认为 “群体 选择” 与哈耶 

克的 方法论 个人主 义之间 不存在 冲突，
 参见 Radnitdty， I"9,  p*482。 

比如， 如果 辨喊的 “劇 主义”  _紗 为-种 批_ 话， 縣 这种批 评就完 

全旁视 了哈耶 克在论 述其法 治观念 时所持 的
那种 不妥协 的义务 论立场 0 1 

第
二
编
 

知
识
'
 
规
则
与
 
社
会
秩
 
序
及
其
 
心
智
理
 
论
根
据
 



心  M . Buchanan ) 为典 型代表 。在 《自 由、 市场和 国家》 （布坎 

^  南， 1988)  一 书中， 布坎南 认为， 尽管哈 耶克在 后期走 上了强 
调 传统的 进化论 路向， 但他 在实践 领域并 没有放 弃他早 年的建 

知 

识 

与 

道 

徳 

构论 立场， 相反， 在 涉及具 体经济 政策的 时候， 哈耶克 提出了 

一些少 有的激 进改革 方案。 比如 ，在 《货币 的非国 有化》 

(Hayek,  1976 -b)  一 书中， 哈耶 克明确 主张取 消国家 对货币 

的垄 断权， 重新建 立一种 允许多 种货币 —— 包 括私人 发行的 

货币 —— 共 存竞争 的货币 机制。 乂如 ，在 《法 律、 立 法与自 

由》 的 第三卷 《自 由民族 的政治 秩序》 中， 哈耶 克向我 们详细 

描绘了 一个具 有两个 职能不 同且相 互独立 的代议 机构的 两院制 

的政 府改革 方案。 据此 布坎南 认为， 哈耶 克在后 期持有 的进化 

论立场 只是一 种理论 上或观 念上的 态度， 而在实 践政策 的领域 

哈 耶克恰 恰是一 个旗帜 鲜明的 建构主 义者， 或所谓 “基 础立宪 

改革 者”。 
对哈耶 克的自 然主义 （naturalism) 或传 统主义 ( tradi¬ 

tionalism  ) 的评价 "〕 则 认为， 哈 耶克的 文化进 化理论 在排除 

人的理 性建构 的可能 性的基 础上， 陚予 了文化 传统以 至上地 

位， 在传 统面前 我们只 能顶礼 膜拜， 任何理 性建构 都须加 

以 避免。 极 端的解 释甚至 认为， 按 照文化 进化的 “ 理性不 

及” 的 逻辑， 任何 由进化 而来的 制度安 排都是 “ 好”的 ，都 
是我 们必须 加以接 受的。 由此论 者们有 意无意 地对哈 耶克引 

申 出了一 个黑格 尔式的 命题： 凡 是自然 进化发 展而来 的都是 

合 理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有论 者甚至 将哈耶 克与马 克思作 

比较， 认为 哈耶克 的这种 “辩 证法” 恰恰也 走上了 为波普 
尔所批 判的那 种历史 决定论 （ historicism ) 的 宿命论 道路上 

〔 1 〕 对 哈耶克 的自然 主义或 传统主 义解释 甚或批 评典型 见之于 Joao  Carlos  E^ada， 

1996,  Graham  Walker,  1986。 此外， 约翰 • 格雷 (Gray,  1999) 和本诺 伊斯特 
(Benoist,  1999) 也持过 这种批 i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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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 。⑴ 

关于对 哈耶克 “ 建构主 义”和 “自然 主义” 的 两难评 

价， 维克多 * 范伯格 （Viktor  Vanberg ) 在 其论文 “ 哈耶克 
的遗 产和自 由主义 思想的 未来： 理性自 由主义 对进化 论的不 

可 知论” （Vanberg， 1999) 中也 以不同 术语作 了类似 槪括。 

范伯格 认为， “ 哈耶 克的著 述在我 所指的 ‘理 性自由 主义’ 

( rational  liberalism ) 和 ‘进化 论的不 可知论  ’ （ evolutionary 

agnosticism ) 之间包 含了一 种根本 的紧张 。”  ( Ibid . ,  p.49) 

其 中所谓 “理 性自由 主义” 是指 “暗含 在哈耶 克著作 的那些 

部分 中的这 样一种 信息， 这种信 息提供 了支持 自由主 义秩序 
的理性 论辩， 这 些论辩 清楚解 释了这 种秩序 为什么 能被认 

为是 优越于 其他替 代性安 排的， 以及 我们为 建立并 维续这 

种秩 序所能 做的事 情”。 （Ibid.) 所谓 “进 化论的 不可知 

论” 是指 “哈 耶克关 于文化 进化的 思想中 的某种 核心要 

旨， 这 种要旨 似乎暗 示着， 在 面对一 种毫不 在意我 们也许 

认为可 欲或有 助益的 事物的 进化过 程时， 任何 蓄意进 行制度 

改革或 制度建 构的努 力最终 都必定 归于徒 劳”。 (Ibid.) 在这 

个意 义上， 范伯格 认为， “ 关于文 化进化 的一种 纯粹的 自然主 

义理 论与哈 耶克的 理性自 由主义 相冲突 。” （Ibid.,  p.56) 甚 
至像库 卡萨斯 （Chandran  Kukathas) 在 《哈 耶克与 现代自 

由 主义》 一书 中所指 陈的、 在哈 耶克研 究领域 广为引 述的著 

名 论题， 即认 为在哈 耶克的 “ 康德主 义”和 “ 休谟主 义”之 

间 存在不 可调和 的冲突 （参见 Kukathas， 1989), 实 际上也 

可归结 为这种 “理性 自由主 义”和 “ 进化论 的不可 知论” ，或 

者说 “ 建构主 义”和 “自然 主义” 之间 的冲突 （参见 Van- 

[ 1 〕 关于 此的典 型评论 可参见 Chris  Matthew  SdabarTa ,  1995。 诺曼 • 巴 利也对 哈耶克 

作了宿 命论的 引申， 参见 Barry,  1994,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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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berg,  1999,  p.50)。^】〕 

J  按 照上述 解释， 哈耶克 似乎陷 入了一 种两难 或矛盾 之中： 

、 一 方面, 他为 经济和 政治提 出的制 度性改 革方案 使人们 不得不 

相信他 具有建 构主义 倾向， 另一 方面， 他 的文化 进化理 论对人 

的 理性建 构的拒 斥以及 对文化 传统的 强调， 的确 容易给 人一种 

in  自然 主义或 传统主 义甚或 历史决 定论的 宿命论 印象。 但 我们须 

V  加 追问， 论 者们对 哈耶克 作出的 这种两 难解释 究竟是 否成立 
~  呢？ 在 哈耶克 那里究 竟是否 存在建 构主义 和自然 主义的 不可解 

J 决的矛 盾或冲 突呢？ 关 于此， 我们 首先可 以提及 ，在 《自 由秩 

序 原理》 的 那篇著 名跋文 “我为 什么不 是一个 保守主 义者” 
中， 哈耶 克明确 宣称自 己不是 保守主 义者。 因为在 他看来 ，保 

守 主义的 根本缺 陷在于 不能为 社会发 展指明 前进的 方向， 而他 

的 自由主 张恰恰 相反， 这种 主张不 仅能够 告诉我 们应当 向何种 

方向 前进， 而且 还能提 出具体 的政策 建议。 就 此我们 可以推 

断， 哈 耶克本 人肯定 不会接 受他的 研究者 们对他 的自然 主义尤 

其是 历史决 定论的 宿命论 诟病， 因 为这种 宿命论 更加无 法明确 

社 会发展 的前进 方向。 其次， 同 样是在 《自 由秩序 原理》 中， 

哈耶 克一再 强调， “我 们所主 张的， 并不是 要废弃 理性， 而是 

' 要对 理性得 到确当 控制的 领域进 行理性 的考察 。”  (Hayek, 

; 1960/1978 -a,  p.69, 中译本 上册， 第 81 页） 这意 味着， 哈耶 

克 在将一 般性规 则诉诸 “ 理性 不及” 的文化 进化过 程时， 并没 

〔 1 〕 在这一 点上约 翰 • 格雷实 际上也 持类似 看法。 比如 ，在 赠 耶克论 自由》 中 格雷就 

这样 说过： “ 贯穿于 他的著 述中的 始终有 一个颇 引人注 S 的紧 张， 即在司 法裁定 上 
的理性 发现和 传统主 义模戌 之间的 紧张， 这两者 在他对 立法在 由法治 支配的 国家中 

的地位 的不同 评论中 是并行 的。”  (Gray,  1984/1998,  p.69) 另外， 当格雷 把哈耶 

克的内 在紧张 归结为 “ 理性主 义”和 “怀疑 主义” （参见 Gray， 1984/1998, 

P.139)， 或 “ 自由主 义”和 “保守 主义” （参见 ibid.,  p.154) 之间的 紧张时 ，他 

的理解 实际上 与库卡 萨斯把 哈耶克 归结为 “ 康德主 义”与 ••休 谟 主义” 之间 的紧张 

的理 解是一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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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放弃对 理性的 运用， 只不 过他要 为理性 的运用 划定适 当的范 

围或 界限。 就此 而言， 如 果说对 理性的 适当运 用也意 味着某 

种 “ 建构” 的话， 那么 论者们 的上述 “建构 主义” 评论 就多少 

有些 道理。 这样， 我们的 问题就 可作一 转换： 如 果论者 们的上 

述 “ 自然主 义”和 “建构 主义” 评论 都有一 定道理 的话， 那么 

我 们需要 进一步 明确， 哈耶 克究竟 在什么 意义或 程度上 是自然 

主 义者， 以及 究竟在 什么意 义或程 度上是 建构主 义者？ 如果哈 

耶克 既不是 自然主 义者， 也不 是建构 主义者 的话， 那么 他所主 

张的理 性建构 究竟是 在什么 意义或 程度上 加以界 定的？ 他所指 

的运 用理性 的适当 “范 围”或 “ 界限” 究 竟应当 划定在 何处？ 

就一般 性规则 的来源 或依据 而言， 我们的 理性在 “理性 不及” 
的文化 进化过 程中究 竟能发 挥何种 作用？ 我们究 竟在何 种意义 

或程 度上能 够运用 我们的 理性来 创建或 “ 建构”  一般性 规则， 

以维续 一种有 序的行 为互动 秩序？ 为了澄 清这些 问题， 我们首 

先可以 借助范 伯格对 哈耶克 的一种 “再解 释”或 “ 重构” 来展 
开 论述。 

2.3.2 范伯 格对哈 耶克的 “ 重构” 及 其否弃 

在指出 哈耶克 的所谓 “理性 自由主 义”和 “ 进化论 的不可 

知论” 之间的 上述紧 张或冲 突后， 范伯格 认为， 这种紧 张或冲 

突可 以通过 “ 再解 释”或 “ 重构” 哈耶克 得到缓 解甚至 调和。 

为此， 范 伯格重 新解释 了哈耶 克关于 “自 由主义 立法的 肯定性 

任务” 的论 述和他 的进化 观念， 以 及这种 观念的 “经 验性内 

容”和 “规 范性内 容”。 （参见 Vanberg,  1999) 在此基 础上范 

伯格 认为， 我 们可以 参照哈 耶克关 于竞争 性市场 秩序的 论辩， 

将他 的文化 进化理 论理解 为一种 “有 条件的 进化论 主张” ，而 

不是 “无条 件的进 化论主 张”。 也就 是说， 像市 场竞争 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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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或 受制于 一般性 规则的 “ 处于限 制中的 竞争”  一样， 哈耶 

克的文 化进化 过程也 是一种 “ 有条件 的”、 受制 于一般 性规则 

的 “处 于限制 中的进 化”。 (Ibid.) 更重要 的是， 这种限 制文化 

进化 过程且 作为其 “ 条件” 的一般 性规则 本身却 “不能 指望会 
自然 产生， 也 不能指 望仅仅 依靠自 生自发 的力量 就能够 维持， 

进而 调整它 们”。 (Ibid.,  p.61) 相反， 这 种一般 性规则 恰恰可 
以是人 的理性 建构的 产物。 也就 是说， 按照范 伯格的 理解， 

“就我 们能够 决定有 利于市 场竞争 之有助 益运作 的条件 或规则 

限制 而言， 我们可 以寻求 创造或 建立这 样的条 件。” （Ibid.， 

P.60) 在 这个意 义上， “市场 过程作 为一个 自生自 发的进 化过程 

的观念 与深思 熟虑的 制度设 计的观 & 不仅是 相互兼 容的， 而且它 

们必然 相互联 系在一 起。”  (Ibid.) 或者， “ 就创造 这一框 架需要 
深思熟 虑的立 法行为 而言， 制 度设计 并不对 立于自 生自发 力量的 

角色， 而是它 们的有 助益运 作的前 提条件 。” （Ibid.， p.61) 总 

之， “设计 和进化 竞争是 两个相 容且互 补的观 念”。 (Ibid.) 參搴  籲##  _ 

对哈 耶克作 出以上 “再解 释”或 “ 重构” 之后， 范 伯格还 

提到， “重要 的是， 这些规 制性规 则必须 属于这 样一个 类別， 

即允 许并维 护一个 具有可 欲特征 的竞争 过程， 而 所谓可 欲是对 

于它们 所牵涉 到的人 而言的 。”  (Ibid.,  p.62) 这 实际上 意味着 

这 样一个 问题： 尽 管按照 范伯格 的上述 解释， 在 一般性 规则的 

理性设 计或建 构与市 场秩序 的竞争 性迸化 之间并 不存在 矛盾或 

冲突， 但问题 在于， 对-般 性规则 的理性 设计或 建构本 身如何 

可能， 或者， 评判这 种经由 理性设 计或建 构的一 般性规 则所依 

据的 标准是 什么。 关于此 范伯格 一方面 提到， “ 运作良 好的竞 

争性秩 序的一 个主要 特征， 按照哈 耶克的 说法， 是 它容许 引入 

替代 性的、 具有更 优潜能 的问题 解决机 制。”  (Ibid.) 另 一方面 

他又 依据哈 耶克的 理论重 构出一 种所谓 “规 范个人 主义” 的标 

准， 这种 “ 规范性 标准” 的核 心观念 在于， “ 如果， 或 就制度 

有益 于遵循 它们生 活的人 而言， 制度就 是有助 益的” ，或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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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哈 耶克的 理解， 使得 规则和 制度具 有助益 性的， 正在 于它们 

对其个 体成员 的可欲 性”。 (Ibid.,  p.57) 界定了 这种标 准后， 

范 伯格总 结道： “与 市场的 有助益 运作需 要制度 性前提 条件的 
论辩 相似， 对于 文化进 化过程 而言， 我们 也需要 确定， 然后建 

立那 些规则 限制， 以 指望按 照一种 规范个 人主义 的标准 来指导 

进化过 程”。 （Ibid.,  p.67) 

以 上是范 伯格为 化解论 者们归 结的哈 耶克建 构主义 （“理 

性 自由主 义”） 和自 然主义 （“进 化论的 不可知 论”） 之 间的两 

难 矛盾而 对哈耶 克作出 的一种 “再解 释”或 “重 构”。 但我们 

可 以继续 追问， 范伯格 的这种 “再解 释”或 “ 重构” 是 否成功 

呢？ 就此 我们首 先可以 指出： 当 范伯格 宣称， “ 我在这 篇论文 
中的主 要推论 在于， 哈耶 克的文 化进化 理论， 如 果要成 为他的 

自由 主义哲 学的一 个有意 义的、 连 贯一致 的部分 的话， 必须按 

照他 关于市 场竞争 的论辩 来加以 解释” （Ibid.， p.62), 而当他 

依 据这种 “ 按照他 关于市 场竞争 的论辩 来加以 解释” 的 思路， 

把 哈耶克 的文化 进化理 论解释 为一种 “有条 件的进 化论主 

张”， 把文化 进化过 程理解 为一种 “处于 限制中 的进化 ”时， 

他实际 上把哈 耶克在 “ 规则系 统”与 “行动 结构” 之间 作出的 

区分 重新给 混淆了 起来， 把哈 耶克 关于一 般性规 则系统 的文化 I 

进化与 人们依 据规则 而展开 的有序 互动给 混淆了 起来， 把一般 

性规 则系统 之发展 进化的 自生自 发秩序 与作为 “ 行动结 构”的 

自 生自发 秩序给 混淆了 起来。 基 由这种 混淆， 当 他进一 步把一 

般 性规则 系统的 来源或 依据归 结为人 的理性 建构或 “蓄 意的设 i 

计 ”时， 他实 际上进 一步把 哈耶克 用以解 释一般 性规则 系统之 

来源或 依据的 整个文 化进化 理论给 彻底取 消了。 因为按 照范伯 

格的 “再解 释”或 “重 构”， 哈耶 克花费 了整个 后半生 所苦心 i I 

经 营的文 化进化 观念已 经不再 必要甚 或纯属 多余， 同时， 哈耶 

克 关于一 般性规 则系统 之存在 形式的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观也遭 此同样 命运。 这样 范伯格 实际上 完全回 归了哈 耶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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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1939 年时所 持有的 “理性 建构规 则”或 “为 自由而 计划” 的思 

§  路， 在那里 哈耶克 已明确 宣称， “我 们能够 ‘ 计划’ 出 一套一 
般 性规则 系统， 这套规 则平等 适用丁 •所 有人， 并力图 变得恒 

定 （即 使随着 知识的 增长会 予以修 正）， 它也提 供了一 个制度 

知 框架， 在 这个框 架中， 做什 么以及 如何谋 生这样 的决定 将留给 

d  各个个 人。” （参见 2.2.5) 在 这个意 义上， 范伯 格为我 们描绘 

VR  的所谓 “自 由主义 思想的 未来” 实 际上不 过只是 对前期 哈耶克 

与 的 “建 构一个 理性的 法律系 统”或 “为 自由而 计划” 的 一种重 

复。 当然， 范伯 格所做 的惟一 例外的 工作， 也 许在于 他使用 

51  了  “规 范个人 主义” 这个新 词来指 称一般 性规则 系统的 评判标 

冑准， 但即使 如此， 一 如他本 人所承 认的， 这种评 判标准 实际上 

也只是 对哈耶 克在解 释一般 性规则 之所以 为人们 模仿或 选择时 

所 强调的 “有助 益性” 观念 的另一 种表述 而已。 

总之， 范伯 格对哈 耶克的 “再解 释”或 “ 重构” 是 不成功 

的， 他为我 们描绘 的所谓 “自 由主义 思想的 未来” 不仅 不能给 

我们 指明一 个真正 的前进 方向， 而 且实质 上迫使 哈耶克 回归了 

他此前 甲-已 放弃的 “理 性建构 规则” 的 老路。 

2.3.3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4 

否弃 了范伯 格对哈 耶克的 “ 再解 释”或 “ 重构” 之后 ，我 

们 似乎又 回到了 问题的 起始点 —— 我们 仍旧没 能从范 伯格的 

“再解 释”或 “ 重构” 中化 解论者 们在解 释哈耶 克时所 引申出 
来的 自然主 义和建 构主义 之间的 矛盾或 冲突。 由此， 这 是不是 

争 

意味 着这种 矛盾或 冲突在 哈耶克 那里真 的是不 可解决 的呢？ 抑 

或， 这 种矛盾 或冲突 是不是 只是论 者们对 哈耶克 的一种 误读， 

在哈耶 克那里 根本就 不存在 这种矛 盾或冲 突呢？ 关于此 让我们 

返回哈 耶克的 文本， 看看能 否从他 自己的 叙述中 找到解 决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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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问题的 答案。 

实 际上， 与范伯 格归纳 的关于 一般性 规则系 统的所 谓“规 

范个人 主义” 的 评判标 准不同 的是， 哈 耶克在 1976 年 出版的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 第二卷 《社会 正义的 幻象》 中， 已经 

就一 般性规 则的评 判标准 或机制 作出了 专门的 探讨。 在他看 

来， 这种 评判标 准主要 有两个 ，即 “内部 批判” （immanent 

criticism) 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the  test  of  internal  consi&- 

tency)， 和 “一 般化 ”或 “可 普遍化 判准”  ( the  test  of  Lini vers- 

alizability ) 0 就前者 而言， 我们可 将哈耶 克的观 点引述 如下： 

如果 我们想 充分利 用那些 只是以 传统规 则的形 式传递 

下来的 经验， 那么为 改进某 些特定 规则而 做的批 判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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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就 必须在 一给定 价值的 框架内 展开； 当然 • 这 个给定 

的价值 框架， 就 人们力 图实现 的即时 性目的 而言， 必须被 

他们 视作是 一种无 须证明 便予以 接受的 东西。 这种 批判乃 

是在 一个给 定的规 则系统 内部展 开的， 而且 也是根 据特定 

规 则在促 进型构 某种特 定的行 动秩序 的过程 中与所 有其他 

为人们 所承认 的规则 是否一 致或是 否相容 （亦 即一 致性或 

相 容性的 原则） 来判 断这些 特定规 则的， 因此， 我 们将把 

这 种批判 称之为 “ 内部批 判”。 只要 我们承 认整个 现行的 

行 为规则 系统与 这个规 则系统 所会产 生的已 知且具 体的结 

果之 间存在 着一种 不可化 约性， 那 么上述 “内部 批判” 就是 ： 

我 们对道 德规则 或法律 规则进 行批判 性检视 的惟一 基础。 

构成一 个系统 的不同 规则之 间所存 在的那 种一致 性或* 

相 容性， 主要不 是指逻 辑上的 那种自 洽性。 就 此而言 ，一 

致性 意味着 不同的 规则服 务于同 一个抽 象的行 动秩序 ，而 

且 还在这 些规则 所指涉 的那些 情势中 防止遵 循这些 规则的 

人们发 生种种 冲突。 因此， 任 何两项 规则或 更多的 规则之 

间是否 一致， 在部分 上将取 决于有 关环境 的事实 性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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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 是说， 同样的 规则足 以在一 种情势 中防止 冲突， 但却 

不足以 在另一 种情势 中防止 冲突。 另一 方面， 所谓 规则在 
逻 辑上不 自洽， 乃 是指它 们在任 何给定 的情形 中都会 对任何 

一 个人的 行为提 出相互 矛盾的 要求或 禁令； 但是， 如 果说这 

些在逻 辑上不 自洽的 规则之 .间存 在着一 种高低 有别的 关系， 

那么 它们仍 然有可 能是相 容的； 因此， 有关何 项规则 "优 

于” 另一项 规则的 问题， 实是 由该规 则系统 本身决 定的。 

当我 们说对 规则所 做的一 切批判 都必须 是内部 批判的 

时候， 我们 的意思 是说， 我们 能够据 以判断 某项特 定规则 

之妥 适性的 标准将 始终是 某项我 们为了 实现即 时性 目的而 

必 须视之 为当然 的其他 规则。 在这个 意义上 被人们 视之为 

当 然的那 个庞大 的规则 系统， 还决定 着那些 受到质 疑的规 

则也 必须予 以支持 的那种 目标； 而且一 如我们 所见， 这种 

目 标并不 是任何 特定的 事件， 而是对 那种由 这些规 则趋于 

成 功促成 的行动 秩序的 维护或 恢复。 因此， 内部批 判的终 

极性标 准并不 是规则 间的一 致性， 而 是有关 规则许 可或要 

求不同 的人所 采取的 行动之 间的相 容性。 

作为 传统之 产物的 规则， 不仅应 当能够 成为批 判的对 

象， 而且也 应当能 够成为 批判的 标准。 乍一 看来， 上述说 

法很 可能会 令人感 到迷惑 不解： 但是， 我们 并不认 为传统 

本身是 神圣的 且可以 免于批 判的， 而只是 主张， 对 传统的 

任何 一种产 物进行 批判， 其基 础必须 始终是 该传统 的一些 

其 他产物 —— 而 这些产 物或者 是我们 不能够 或者是 我们不 

想去 质疑的 东西， 换 言之， 我们 主张， 一种 文化的 特定方 

面只 有在该 种文化 的框架 内才能 够得到 批判性 的检视 。我 

们 决不能 把一个 规则系 统或整 个价值 系统化 约成一 种有意 

识的 建构， 而必 须始终 把那种 为人们 所公认 的特定 传统作 

为我们 批判某 项特定 规则的 基础。 因此， 我 们始终 只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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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整体 来对该 整体的 某个部 分进行 检视， 而 这个整 体则正 

是 我们无 力完全 重构而 且其大 部分内 容亦是 我们必 须不加 

检 讨便予 以接受 的那个 整体。 当然， 我们也 可以用 另一种 

方 式来表 达这个 观点， 即我们 始终只 能够对 某个给 定整体 

的 某些部 分进行 修正或 改进， 但却永 远不可 能对这 个整体 

做出 全新的 设计。 

因此， 内部批 判的必 要性， 在很 大程度 上乃源 出于这 

样一种 境况， 即 任何个 人的行 动的结 果实是 由那些 支配其 

同 胞的行 动的规 则所决 定的。 “一 个人行 动的后 果”， 并不 

只 是一种 与那些 在某个 特定社 会中所 盛行的 规则不 相干的 

物理性 事实， 而在 很大程 度是是 由该社 会的其 他成员 所遵循 

的 那些规 则所决 定的，   ( Hayek ,  1982,  Vol .  II,  pp.24 一 

27, 中译本 下册, 第 33  — 38 页） 

除 了上述 “ 内部批 判”或 “内 在一致 性判准 ”外， “一般 I 

化”或 “可 普遍化 判准” 也是 一般性 规则的 重要评 判标准 。在丨 

讨论 这种标 准时， 哈耶克 提到了 康德： “ 如果我 们转而 考虑这 

个 问题， 那么我 们就会 发现， 上 文论及 的那种 ‘可 能性’ ，显 I 

然不是 一种物 理上的 可能性 或不可 能性， 也不是 普遍要 求人们 

遵循这 样一项 规则的 实际可 能性。 伊曼纽 尔 • 康 德思考 这个问 i 

题的 进路， 开放出 了一种 适当的 解释， 而这就 是对我 们是否 能 ； 

够 ‘ 想’或 ‘ 意愿’ 使这样 一项规 则得到 普遍适 用这个 问题进 

行追问 。”  (Ibid.,  p.28, 中译本 下册， 第 39  — 40 页） 据此一 a 

些论 者把哈 耶克解 释成了 康德主 义者。 〔1] 但 在笔者 看来， 哈耶 

( 1 〕 这种 康德主 义解释 的典型 持有者 是约翰 • 格雷， 不过他 把哈耶 克归结 为康德 主义者 

的 理由并 不只是 “可 普遍化 判准'  还 包括哈 耶克賦 予人的 心智或 理性的 能动作 
用， 以及 对理性 本身限 度的反 省等。 关于此 可参见 Gray,  1984/1998,  esp.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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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克实际 上依据 自己的 理论对 康德作 了一种 “非 康德” 的 引申。 

J 这见 之于他 的这种 评论： “ 我们在 这里所 考虑的 ‘一般 化’所 
遇 到的上 述障碍 问题， 显而 易见， 本身 就是一 个道德 问题， 而 

且这也 必定意 味着它 与我们 并不准 备牺牲 的某项 其他规 则或某 

知 个 其他价 值之间 存在着 冲突。 换 言之， 对 任何一 项规则 所做的 

I  ‘可普 遍化’ 检测， 实等同 于对某 项规则 与业已 接受的 整个规 
I 则系统 是否相 容所做 的检测 （亦 即我们 在上文 所说的 ‘相容 

与 | 性’ 标准） 。”  (Hayek,  1982,  Vol.II,  p.28? 中译 本下册 ，第 
40 页） 以及， “‘一 项规则 是否可 能一般 化或普 遍化’ 这 个作为 

m\ 评断 该项规 则之妥 适性的 标准， 相 当于我 们前述 的一项 标准， 
德 I 即该项 规则与 业已确 立的规 则系统 或价值 系统中 的其他 规则或 

其他价 值是否 具有一 致性或 相容性 。”  (Ibid., 中译 本下册 ，第 

38 页） 按 照这种 解释， 哈 耶克实 际上是 用上文 所述的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来理解 “ 可普遍 化判准 ”的。 这种 

理解之 所以是 “非 康德” 的是 因为， 康德 本人的 可普遍 化判准 

实际 上是一 种典型 的逻辑 判准， 即 一项规 则是否 可普遍 化取决 

于当我 们将其 “ 惫愿” 为 人人遵 守的情 况下， 它 是否会 导致逻 
辑上 的前后 矛盾或 冲突。 在 这个意 义上， 康德的 逻辑判 准并不 

需要与 其他规 则发生 关联， 一项规 则是否 具有可 普遍化 性通过 

它 自身的 逻辑推 论就可 判明， 无 须考虑 它与其 他规则 之间的 

“相容 性”或 “一致 性”。 就此 而言， 当 哈耶克 将这种 “ 可普遍 

化 判准” 归结 为规则 与规则 之间的 “ 相容 性”或 “一 致性” 

时， 他 实际上 将这种 判准化 约或还 原成了  “内部 批判” 或“内 

在一 致性判 准”。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克 最终持 有的关 于一般 

性规则 的评判 标准实 际上只 有一个 ，即 “ 内部批 判”或 “ 内在 

一 致性判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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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内部 批判” 的 意义及 对文化 
进化 观念的 再解释 

哈耶 克关于 一般性 规则的 “ 内部批 判”或 “ 内在一 致性判 

准” 的主 要观点 可进一 步突显 如下： 

首先， 哈 耶克明 确宣称 ，他 “并不 认为传 统本身 是神圣 

的且 可以免 于批判 的”， 相反， 我 们完全 可以对 其中的 一些规 

则进行 理性的 批评和 改进， 这种批 评和改 进就是 “ 内部批 

判 ”。 

第 

知 
识 

规 
则 
与 
社 
会 

序 
及 
其 
心 
智 
理 
论 
根 
据 

第二， 这种 “内部 批判” 本质上 是一种 “ 内在一 致性判 

准”， 也就 是说， 评判 一般性 规则是 否具有 “妥 适性” 的标 

准， 在于看 它与其 他所有 “已 获承认 的”或 “被 视之为 当然； 

的” 规则 之间是 否具有 “相容 性”或 “一致 性”。 

第三， 在 这个意 义上， 这种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总须 在一个 “给 定的” 规则系 统框架 ，部 才能有 效发挥 

作用， 这种 “给 定的” 规则 系统框 架实际 上就是 我们的 文化传 

统， 它是我 们进行 “ 内部批 判”的 “ 惟一” 基础。  1 

第四，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所强调 的“相 I 

容 性”或 “一 致性” 不是逻 辑意义 上的， 即不是 规则与 规则之 I 

间的 自明的 逻辑一 致性， 相反， 这种 “相容 性”或 “一 致性” 

标准部 分取决 于这些 规则发 挥作用 所在环 境中的 “ 事实性 

条 件”。 

第五， 这种 取决于 “事 实性条 件”的 “相容 性”或 “ 一致 C 

性” 最终归 结于遵 循规则 的不同 个人的 行动的 相容性 或协调 I 

性， 在 这个意 义上， 评 判规则 之间是 否具有 “相 容性” 或“一  I 

致性” 的最终 标准， 在于看 这些规 则是否 服务于 同一个 抽象的 I 

整体的 “ 行动秩 序”， 以 防止遵 循这些 规则的 个人之 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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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冲突。 

明确以 t 几点 后， 我 们冉来 反思前 述论者 们在解 释哈耶 

§  克时所 引申出 来的自 然主义 和建构 主义之 间的矛 盾时， 会发 
现： 首先， 论者们 把哈耶 克的文 化进化 理论解 释为一 种纯粹 

知 的自 然主义 或传统 主义， 甚或历 史决定 论的宿 命论实 际上是 

D  不成 立的。 不仅因 为哈耶 克并不 认为由 进化发 展而来 的传统 

VR  规 则都可 以免于 批判， 而且 因为哈 耶克的 “内部 批判” 实际 

与 上 允许， 甚 至要求 我们对 不具有 “妥 适性” 的传统 规则作 
理性的 反省和 改进， 只不 过这种 反省和 改进只 能在既 定的传 

m  统 规则框 架内部 进行。 事 实上， 关于 论者们 的自然 主义误 

冑解， 哈 耶克本 人曾在 1988 年 出版的 《致 命的 自负》 中 为自己 

做 过如是 辩护： “我 无意于 犯那种 经常被 称作遗 传主义 或自然 
主义的 谬误。 我 并不认 为对传 统的群 体选择 的结果 必定是 

‘ 好’的 —— 正如我 决不认 为在进 化过程 中长期 生存下 来的其 

他 东西， 比如 蟑鄉， 具有道 德价值 。”  (Hayek,  1988/1990, 
p.27) 但遗憾 的是， 至少包 括范伯 格在内 的对哈 耶克持 自然主 

义批评 的论者 们并没 有对哈 耶克的 这种自 我辩护 持一种 谨慎的 

: 态度。 

然后， 关 于论者 们对哈 耶克的 “建构 主义” 解释， 我们需 
要明 确这种 解释究 竟是在 什么意 义或程 度上使 用的。 就 此可以 

肯定 的是， 如 果论者 们所指 的建构 主义是 指对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 作整体 的全盘 建构或 革新， 或 即使是 认为人 的理性 有能力 

作 这种全 盘建构 或革新 的话， 那么 哈耶克 显然不 是这样 的建构 

主 义者， 因为这 种建构 主义正 是他毕 生批判 的对象 —— 哈耶克 

从根 本上否 认这种 “理 性的僭 妄”。 如果 论者们 所指的 建构主 

义仅 仅是在 “内部 批判” 意 义上的 对个别 规则的 批判或 改进的 

话， 那么 这种建 构主义 就是温 和的， 与哈 耶克的 文化进 化理论 I 

并不 冲突。 因 为对个 别规则 的温和 建构或 改进正 是在文 化进化 

过程 内部发 生的， 准确 地说， 正是文 化进化 过程的 一部分 。为 
⑩ 178 



了进一 步明确 这两者 之间的 关系， 我们有 必要重 新解释 哈耶克  g 

的文 化进化 观念。 具体 如下：  P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我 们当下 的整个 “真正 意义上  $ 

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系统 都是文 化进化 过程的 产物， 它们  i 
构 成了我 们行为 互动的 依据， 也是市 场和社 会秩序 得以型  f 

构和 维续的 基础。 这样 一个以 文化传 统形式 存在的 一般性  _ 
行 为规则 系统是 被我们 视为当 然的， 它 们相对 于我们 当下的  I 

具 体行为 来说是 “给定 的”。 但随 着时间 推移， 或随着 文化进  f 

化过程 进一步 展开， 以及 随着人 们的价 值观念 和社会 环境的  I 

可能 变化， 这个规 则系统 内部可 能会有 一两项 （或 少数几  I 
项） 具体的 规则变 得不再 “妥 适”， 即不 再能有 效调适 各个个 

人的 行为， 甚至当 人们依 据它们 行事时 可能会 经常导 致冲： 

突， 进而 一种原 本互动 协调的 行动秩 序可能 会出现 一些障 I 
碍。 于是， 当人们 逐渐对 这种冲 突或障 碍感到 不便甚 至不满 ； 

时， 他们便 可能考 虑适当 修正或 改进这 （几） 项 规则， 抑或 

在其 理性或 知识所 及的范 围内， 他 们还可 能会建 构出， 

“新 ” 〔U 的规 则来。 这种 “修 正”或 “ 改进” 抑或 “建 构”可 i 

能会有 不同的 形式或 途径。 比如， 在一 个幅员 相对辽 阔的社 

会里， 这种 “修 正”或 “改 进”或 “ 建构” 有 可能会 通过前 | I 

文 (2.2.11) 所述的 “少数 人的尝 试和多 数人的 模仿” 得到 

实现， 即最 初在一 定范围 或地域 内由少 数人尝 试新的 或改进 

后的 规则， 然后 由其他 人通过 模仿而 传播， 直 至最后 成为一  | 
种实质 意义上 的普遍 规则， 甚至 这种普 遍规则 还会采 取某种 

| 

法 律的形 式固定 下来。 又如， 在 一个幅 员相对 较小或 政治参 
I 

〔 1 〕 这种意 义上的 “新” 是 相对而 言的， 因 为这种 41 新” 的规 則总须 与其他 “给 定的” 

传统规 則相融 洽或相 一致。 躭此 而自， 这种意 义上的 “新” 总是受 “ 给定” 规則限 

制或为 “ 给定” 规則所 “预 期”的 “ 新”， 不是 一种毫 无根据 毫无限 制的完 全出于 I 

预料 之外意 义上的 “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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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与形 式相对 较为集 中的社 会里， 这种 “修 正”、 “ 改进” 或 

J  “ 建构” 有可 能会由 一部分 人以政 治提案 的形式 向立法 机构提 
议 出来， 然 后通过 某种政 治程式 （如 民主 投票） 直接 以法律 

或法 规的形 式确立 下来。 无论 如何， 哈耶克 认为， 对 个别规 

知 则 的这种 “修 正”、 “改 进”或 “建 构”， 都须以 构成文 化传统 

I 的其 他所有 “给定 的”、 “被 视作当 然的”  一般 性行为 规则系 

1 统为 基础或 前提， 也就 是说， 这些被 “修 正”、 “改 进”或 

与 “ 建构” 出来的 “新” 的规 则必须 与其他 所有既 定规则 相融洽 

或相 一致， 这正是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的实 

道 I 质 所在。 德 I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作为文 化传统 的既定 规则系 统构成 

了  “内部 批判” （或者 说对个 別规则 的理性 改进或 建构） 

的 “依 据”和 “限 度”。 一 方面， 我们可 以依据 既定传 统规则 

系统 对个别 规则进 行理性 改进或 建构， 另一 方面， 这 种理性 

改进或 建构总 须在传 统规则 的既定 框架内 进行。 〔 1 〕 我 们不可 

能对 作为文 化传统 的整个 规则系 统进行 全盘的 建构或 革新， 

或 即使我 们做出 了全盘 建构或 革新， 那 么这种 全盘建 构或革 

新必定 是毁灭 性的， 它将 摧毁我 们一切 当下行 为的合 理基础 

〔  1 〕 在 这个意 义上， 如果 布坎南 把哈耶 克解释 为一个 “基础 立宪改 革者” 能够 成立的 

话， 那么 我们反 过来吋 以说， 布 坎南的 “基 础立宪 改革” 本身 必须受 作为文 化传统 

的一 般性行 为规則 系统的 限制， 必 须在传 统规則 系统的 框架内 部进行 6 如果 布坎南 

的 “基 础立宪 改革” 意味着 •种 不受限 制的整 体性全 盘建构 的话， 那 么哈耶 克躭不 

是 这样的 “ 基础立 宪改革 者”。 实 际上， 哈耶克 提出的 “自由 竞争的 货币机 制”以 

及政府 机构的 ** 两 院制” 改 革換型 虽然表 面上看 来非常 激进， 但按 照哈耶 克的思 

路， 这 些改革 方案实 是一种 基于传 统规則 系统的 “内 部批判 ”。 也就 是说， 他提出 

这 些改革 方案所 依据的 原則， 或者 说他所 建构的 一般性 规則， 与西方 文化通 过长期 

进化 而传承 f 来的其 他核心 规則， 如 休谟的 “ 三项基 本的自 然法”  r 财物占 有的稳 

定”、 “ 根据间 意的转 让”和 “允 诺的践 履”） 等， 是相融 洽或相 一致的 *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 耶克的 “ 激进” 改革 方案实 是有依 据和限 制的， 不是 纯粹出 于主观 想像的 

亳 无根据 的理性 “捏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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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 依据， 其后 果必定 是整个 社会的 全然失 序甚或 灾难性  g 

的 崩溃。  P 
另可 提及， 在 哈耶克 看来， 我 们对个 别规则 的理性 改进或  g 

建构， 其功能 和效果 须经一 段相对 较长的 时期才 能得到 实践的  = 
检验。 （参见  Hayek,  1982， Vol.II， pp.29—30) 而且 只有经 

受住了 相对较 长时期 的实践 检验， 这种经 过理性 改进或 建构的  | 

“新” 的规则 才能真 正确立 下来， 且随 着时间 推移， 才 能融入  | 

我们的 文化， 成 为传统 规则框 架的一 部分。 进而， 这种 被修改  | 
了的、 融人了 新鲜血 液的传 统规则 框架， 在后来 的文化 进化过  $ 

程中， 又可能 出现一 些不适 应更新 的社会 环境和 价值观 念的其  f 

他不具 “妥 适性” 的个别 规则， 人 们依据 它们行 事时有 可能出 

现新的 冲突或 障碍， 于是人 们又可 能对它 们作出 改进或 “新” 
的 建构， 等等。 作为 我们行 为互动 和社会 秩序之 基础和 依据的 

传统文 化规则 系统， 就在 这种不 断的、 “点 滴的” 理性 改进或 

建构中 逐渐地 更新和 发展， 这一过 程就是 哈耶克 所理解 的不断 

“ 试错” 的文 化进化 过程。 如果说 我们的 理性表 现为我 们能够 
依据规 则调适 自己的 行为， 以应对 社会生 活中的 各种简 单的和 

复 杂的具 体时空 情势， 同时 成就整 个社会 的自生 自发的 有序发 

展 的话， 抑或， 如果 说我们 的理性 也表现 为我们 能够根 据时代 

和社会 环境的 变化， 对作为 我们行 为互动 和维续 社会秩 序之基 

础的一 般性规 则进行 理性的 批判、 改进 和建构 的话， 那 么这样 

一 种理性 正是在 我们的 传统文 化规则 框架内 部发挥 作用的 ，并 

且 正是依 靠这种 规则框 架才得 以不断 发展。 在这个 意义上 哈耶丨 

克 认为， 我们 的传统 文化规 则系统 构成了 我们的 理性发 挥作用 

的 依据和 限度， 抑 或说， 我 们的理 性正是 传统的 产物， 正是文 

化 进化的 结果。 

最终， 哈 耶克的 文化进 化理论 与有限 理性之 有限建 构或点 

滴 改进的 思路完 整地结 合在了 一起。 就此 而言， 一 方面， 论者 

们 对哈耶 克的自 然主义 或传统 主义， 更不 用说历 史决定 论的宿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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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命论 诟病， 看 来实属 误读， 另一 方面， 以 布坎南 为主要 代表的 

对哈耶 克的建 构主义 解释也 得到了 限制或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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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在这 一点上 ，用 “建构 主义” 这个术 语来槪 括哈耶 克所理 解的有 限理性 的有限 建构或 

点滴改 进并不 是一个 合适的 做法， 因为这 个术语 毕竞是 哈耶克 用来指 称他毕 生所批 

判的对 象的， 即主张 或預设 了理性 无限的 “建 构主义 的唯理 主义” （o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 实 际上， 尽管哈 耶克的 “ 进化论 理性主 义”或 “演 进理性 主义” 

(evolutionary  rationalism) 与波 普尔的 “批 判理性 主义” （critical  rationalian>  之 

间存 在不同 （主 要在子 哈耶克 的理性 主义基 于进化 现念， 波普尔 的則否 —— 波普尔 

的 “批 判理性 主义” 实际上 从根本 上还是 强调人 的理性 建构， 只不 过与哈 耶克一 

样， 他也 否认那 种整体 主义的 “全盘 _ 建构而 已）， 但就波 普尔的 “ 零碎工 程”或 

点 滴改进 的思路 而言， 哈耶 克与波 普尔是 基本一 致的。 而且哈 耶克本 人也经 常在这 

个意 义上 使用波 普尔的 “批判 理性主 义1* 这个 术语。 比如， 在谈到 “内部 批判” 

时， 他 曾这样 将他的 “进化 论的” 这一术 语与波 普尔的 “批 判的” 术 语并提 ：“这 

种 ‘内部 批评’ 实是思 想进化 的主要 手段， 而对这 个思想 迸化过 程进行 理解， 则是 

那种 区别于 建构论 （或 幼稚） 唯理 主义的 进化论 （或 批判） 理性 主义的 特有目 

标。”  (Hayek,  1982,  Vol.I,  p.118, 中译本 上册， 第 184 页） 就此 而言， 我们与 

其 把哈耶 克对有 限理性 的诉求 指称为 “建构 主义'  不 如将其 指称为 “进化 论的批 
判理 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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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心智理 论根据 

在这 一章， 我们 打算结 合本书 第一编 关于哈 耶克心 智理论 

之基本 原理的 论述， 来 挖掘哈 耶克社 会理论 的基本 论题， 尤其 

是其 知识观 和规则 观的心 智理论 根据。 （ 1 〕 

如本编 第二章 关于哈 耶克社 会理论 体系的 一般结 构的图 

示 所示，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在哈耶 克整个 社会理 论体系 中占据 

着核心 地位， 它不 仅是连 接哈耶 克前后 期知识 观的煊 变发展 

的 桥梁， 而 且是维 续作为 “行动 结构” 的自发 互动秩 序的轴 
心， 同时也 是哈耶 克作为 自生自 发秩序 的文化 进化观 念的根 

本关注 所在。 这种 占据核 心地位 的一般 性规则 系统是 以文化 

传统的 形式存 在的， 抑或说 它们构 成了我 们的文 化传统 。但 

是， 前文关 于作为 文化传 统的一 般性规 则的诸 多论述 都只是 

在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宏观层 面上展 开的， 而 且在讨 论作为 

(1〕 这种 “ 根据” 关系 在前文 个別地 方实际 上已有 所论及 • 比如， 我 们在讨 论相对 

于 “分 立的个 人知识 • 的 “经验 无知” 和 相对于 “ 默会知 识”的 “哲学 无知” 都可 

归结 为不同 层面的 “必 然无知 ”时， 就指出 过这种 “必然 无知” 根源 于哈耶 克所解 

释的人 的心智 能力的 “ 实践限 制”和 “ 绝对限 制”， 而 这实际 上是我 们在第 -编讨 

论 “解 释及其 限制” 时所涉 及过的 论®。 



心 “行动 结构” 的自发 互动秩 序的形 成和维 续时， 我们在 很大程 

度上 只是设 定一般 性行为 规则能 够为参 与市场 和社会 运作的 

§  各个 个人所 遵循， 进而达 致一种 自生自 发的行 为互动 秩序。 
然而， 这里还 存在一 个更为 根本的 问题， 即冬 们对了 嗥悸埤 
知  或 者说， 

I 培窣 行汐 名串 莩阜动 萃序夺 f 卽何 可荜。 当然， 我们 在讨论 
1 哈耶 克关亍 一般性 规则的 “ 默会” 遵循 方式以 及相应 的默会 

与 知 t 只观 时， 尽 管在一 定程度 上涉及 了这一 问题， 但仅 仅把人 

们对一 般性规 则的遵 循归结 为一种 “ 理性不 及”的 “ 默会” 

^  方式 还是不 够的。 这是 因为， 尽 管当讨 论人们 究竟是 如何， 

德 I 或以何 种方式 遵循一 般性规 则时， 我 们能够 答之以 “ 默会” 

方式， 但进 一步追 问关于 一般性 规则的 “ 默会” 遵循 方式本 參#  癱争  ♦參  參#  _♦  參  ###_ 

身 的依据 何在， 甚 或本身 如何可 能的问 题时， 我们 却答之 
####•♦  參籲  ##♦### 

以 “ 理性不 及”， 或答曰 我们的 理性不 能对之 进行理 性的解 
释， 这 实际上 是不充 分的。 就此 而言， 如前 (2.2.9) 所述， 

哈耶克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观主要 只是就 人们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知识的 “ 性质” 而 言的， 它只能 告诉我 们这种 

知 识在性 质上是 “默会 ”的， 而 不能为 默会知 识本身 提供哲 

: 学 根据。 I 

;  在 这个意 义上， 我们有 必要就 哈耶克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观作出 进一步 考察， 即进一 步追问 “知道 如何” 的默 镄暑  ■籲  #  • 

幸却 招卒 學吵寧 唉率準 M 辛。 这 在笔者 看来是 完全可 能的， 

并 且其依 据就在 于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之中。 确切 说来， 一如 

我 们在本 书第一 编的开 篇语中 所述， 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并不 

； 仅仅 局限于 《感 觉的 秩序》 一书， 它至 少还包 含另一 个非常 

重要的 论题， 即人 的心智 结构的 “相似 性”， 或者 说心智 

的 “ 共同结 构”。 这一论 题尽管 可以从 《感 觉的 秩序》 中引申 
出来， 但 哈耶克 在该书 中没有 对之加 以明确 讨论。 不 过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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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心智理 论著述 中， 哈 耶克着 重讨论 了这一 论题， 并 且还实 

质 上将之 归结为 一个更 明确的 问题， 即人与 人之间 的理解 如何可 癱#  ♦鬱  ♦籲  參參 

能 〔2〕。 这一 问题具 有某种 根本性 的哲学 意义， 相对于 哈耶克 參 

的社 会理论 而言， 其重 要性或 根本性 在于： 只有 在我们 回答: T 

人与人 之间的 理解如 何可能 的问题 之后， 或 在这个 基础上 ，我 

们 才能解 释人们 在参与 市场和 社会运 作的过 稈中， 如何 （可 

能） 相 互理解 并调适 各自的 行为或 行动， 同时表 现出某 种一般 

性 规则意 义上的 “常规 性”， 进而 在这种 常规互 动的基 础上形 

成一 种有序 的整体 性社会 秩序。 

另外， 在 追问人 与人之 间的理 解和交 流如何 可能， 进而为 

“知道 如何” 的默会 知识观 提供依 据的过 程中， 哈耶克 在另一 

更具哲 学意味 的层面 上对一 般性规 则及其 与人的 心智之 间的相 

互关系 作出了 探讨： 他明 确将人 的行为 和认 知活动 理解为 

是 “ 规则指 导的行 为”和 “ 规则指 导的认 知”， 更重要 的是， 

与 他在讨 论作为 “行动 结构” 的自 发互动 秩序时 强调人 们依据 

一 般性规 则展开 行为互 动不同 的是， 哈耶 克在这 里所指 的“规 

〔1〕 主 要包括 发表于 1942 年 的论文 “社会 科学的 事实” （收 录于 Hayek， 1949)、 出版 

于 1952 年 的著作 《对 科学的 反动： 理性 溢用之 研究》 中 的部分 章节、 发表于 1962 

年 的论文 “ 规則、 认知 与可理 解性'  和 发表于 年 的论文 “抽 象的首 位性' 

同 时值得 说明， 尽 管哈耶 克对人 的心智 结构的 “相 似性” 或 心智的 “共 同结构 _ 的 
主要 探讨并 不是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展 开的， 但这些 问題或 论題的 最终解 释却须 

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寻找， 准确 地说， 是由 《感 觉的 秩序》 所洋尽 阐述的 “ 分类” 

理论和 关于人 的心智 秩序的 一般结 构的理 论所提 供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感 觉的秩 

序》 与上 述著述 并不是 相互独 立的， 相反 它们实 是一脉 相承， 共同体 现或构 成了哈 
耶克 心智理 论的发 展嬗变 过程。 

〔2〕 哈耶克 本人并 未将其 问題直 接表述 为4* 人与 人之间 的理解 如何可 能”， 不过 在笔者 

看来， 他对人 的心智 结构的 “相 似性" 或 心智的 “共同 结构” 的 探讨， 亊实 上托出 

了这一 问题。 尤其， 他在 “ 规則、 认知 与可理 解性”  一 文中对 “人类 行为的 可理解 

性”或 “交往 的可理 解性” 的 考察， 更明确 地涉及 了这一 问题。 

〔3〕 这里的 “ 行为” 是广 泛意义 上的， 它不 仅包括 人们参 与市场 和社会 运作的 交易活 
动， 也指涉 人们的 日常行 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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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则” 是 在心智 理论的 层面上 加以理 解的。 确切 说来， 哈 耶克明 

\ 确将他 在社会 理论中 着重强 调的一 般件行 为规则 理解为 一种心 
§  智 结构， 还 明确将 人的心 智解释 并描述 为一种 “规 则综合 

体”。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 克在心 智理论 的微观 层面上 对一般 

知 I 性规则 及其存 在形式 和发展 进化作 出了更 为深刻 的哲学 探讨， 

I 根 据这种 探讨， 一般 性规则 不再只 是作为 一种宏 观层面 的文化 
1 传统而 存在， 同 时也是 以人的 心智结 构的微 观形式 存在的 ，或 

与 者说， 它们构 成了我 们的心 智及其 结构。 就此而 言， 哈耶 克的心 

智理 论为其 社会理 论提供 了根本 的哲学 依据， 作为 这种社 会理论 

M\ 的 基本论 题的知 i 只观 和规 则观， 其最 终依据 在于他 的心智 理论。 
徳 I 

1 

!  2.4.1  理解如 何可能 
—— 心 智的共 同结构 

按照哈 耶克的 思路， “人 与人之 间的理 解如何 可能” 这一 

问题 实际上 也就是 “ 个人与 个人之 间依据 共同规 则展开 行为互 

动 如何可 能”。 就笔者 所知， 哈 耶克最 早是在 1945 年发 表的论 

文 “社会 科学的 事实” （收 录干 Hayek， 1949) 中首次 明确论 

及 这一问 题的， 在 这篇文 章中， 哈 耶克在 讨论社 会科学 的事实 

的主观 性质的 同时， 也讨论 了人与 人之间 如何可 能相互 理解， 

进而 相互调 适各自 行动的 问题。 在他 看来， 与自 然科学 的对象 

是纯粹 客观的 自然事 实不同 的是， 社会 科学的 对象， 亦 即“我 

们 称之为 ‘社会 事实’ 的 东西， 不 过就是 …… 个 人行为 及其对 

象的事 实”， “这些 所谓的 ‘ 事实’ 恰恰是 我们通 过在我 们自己 
的心智 中找寻 到的要 素所建 构起来 的心智 模式， 这些心 智模式 

与我 们在理 论社会 科学中 所建构 起来的 属于同 一种类 。” 

(Hayek,  1949,  p.69) 在 这个意 义上， “ 与我们 从外部 看待自 

然世 界不同 的是， 我们是 从内部 看待社 会世界 的。”  (Ibid., 
⑩ 186 



P.76) 也就 是说， 我们 实际上 是从我 们自身 的心智 出发， 

或 依据我 们自身 的内在 心智， 而 不是自 然世界 或物理 秩序中 

的外在 对象， 来理 解和解 释作为 社会科 学的对 象的个 人行为 

的。 或用哈 耶克的 话说， “ 在讨论 我们视 作他人 之意识 行为的 
东 西时， 我们 总是通 过类比 我们自 己的 心智来 解释他 们的行 

为。 也就 是说， 我们 总是将 他们的 行为， 以及 这些行 为的对 

象， 归入这 样一些 类別或 种类， 这些类 别或种 类我们 只是通 

过我们 自己心 智的知 识来加 以认识 。”  (Ibid.,  p.63) 这一方 

面 直接关 涉到这 样一个 问题， 即 他人的 行为如 何可能 为我们 

所 理解， 或人 与人之 间对各 自行为 的相互 理解如 何可能 。另 

一方面 哈耶克 实际上 同时给 出了解 答这一 问题的 答案， 这在 

于： 既然 “ 我们能 够通过 类比我 们自己 的心智 来解释 其他人 

的 行为” （Ibid.,  p.64), 既然 “ 我们只 能理解 与我们 自己的 

心智相 类似的 东西”  (Ibid.,  p.68), 那 么这意 味着， 当我们 

与他人 的心智 之间具 有某种 “相 似性” 的 时候， 我们 才能理 
解 或解释 他人的 行为， 而 且也只 有当不 同个人 的心智 之间具 

有 “相 似性” 的 时候， 人 与人之 间的相 互理解 以及进 一步的 

行为互 动才有 可能。 〔2〕 在此基 础上， 哈耶 克明确 把人与 人的心 

〔1〕 关 于自然 科学和 社会科 学的区 別可参 见本书 第一编 关于心 理科学 的任务 的讨论 ，在 

那里哈 耶克所 指的心 理科学 实际上 就是这 里所指 的社会 科学。 

〔2〕 我们 可再引 述哈耶 克的如 下一段 文字， 以帮助 我们理 解心智 结构的 “ 相 似性” 使人 

与 人之间 的理解 和行为 互动得 以可能 的重要 意义： “如 果我们 在说理 解一个 人行动 
的时候 的所作 所为就 是要使 我们实 际观察 到的东 西与我 们自己 心智中 业已形 成的模 

式相 适应， 那 么人们 当然可 以由此 推知， 我们所 观察的 人与我 们自己 的差別 越大， | 

我们所 能够理 解的东 西也就 越少。 值得我 们注意 的是， 人 们还可 以由此 推知， 我们 | 

不 仅不可 能认识 一种与 我们自 己心智 不同的 心智， 而且 躭连谈 论一种 与我们 自己心 

智不 同的心 智都会 变得亳 无意义 • 当 我们论 及其他 心智的 时候， 我们 的意思 是说， ！ 
¥ 

我们能 够把我 们观察 到的东 西联系 起来， 因为我 们所观 察到的 东西与 我们自 己的思 | 
维方 式极为 相合。 但是擗 要指出 的是， 只 要根据 我们自 己的认 识进行 解释的 可能性 I 

不复存 在了， 那 么我们 也就不 再能够 ‘理 解’了 一 谈 论心智 实际上 也亳无 意义可 | 
言了 。”  (Hayek,  1949,  p.66t  中 译本第  100 页）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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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之间 的这种 “相 似性” 表述为 心智的 “共同 结构” （common 

structure). 在他 看来， 正 是人的 心智的 “ 共同结 构”， 或者说 

心智 结构的 “相似 性”或 “共同 性”， 使 得人与 人之间 的理解 

和 行为互 动得以 可能： “思 维之共 同结构 的存在 是我们 相互交 

流， 以及你 理解我 所说的 话的可 能性的 前提条 件”， “它 也是我 
们所 有人解 释诸如 我们在 经济生 活或法 律中， 或 在语言 和习俗 

中所 发现的 那样一 些错综 复杂的 社会结 构的基 础”。 （Ibid., 
P.76) 

哈耶克 阐释的 关于人 的心智 结构的 “相 似性” 或 心智的 

“共同 结构” 的 理论， 具有非 常重要 的哲学 意义。 这不 仅在于 
它 回答了 人与人 之间的 理解和 行为互 动如何 可能的 问题， 而且 

就哈耶 克的理 论体系 而言， 它进一 步为作 为自生 自发社 会秩序 

观念 之核心 基础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以及 “知道 如何” 的 默会知 
观提供 了更 为深刻 的理论 依据。 

2.4.2  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微观存 在形式 

—— 作为 “ 规则综 合体” 的 心智及 “规则 

构成 心智” 

自 1945 年首 次明确 论及人 的心智 结构的 “相 似性” 或心 

智之 “共同 结构” 的问 题后， 哈耶 克在后 来的诸 多心智 理论著 

述 （如 1952 年 出版的 《对科 学的反 动》〉 中就此 作了进 一步讨 

论 （参见  Hayek,  1952  -  b/1979  -  a， c.III,  and  pp.134  — mf 

139), 他 还明确 指出， 正是 心智的 “共同 结构使 得交流 得以可 

能”  (Ibid.,  p.49)。 在 1962 年发表 的论文 “ 规则、 认 知与可 

理解性 ”中， 他更 进一步 把人与 人之间 对各自 行为的 “ 理解” 

归结 为人类 行为的 “ 可理解 性”或 “对 人类行 为的意 义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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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的 问题。 〔]〕 按 照他的 解释， “ 人类行 为的可 理解性 以行动 1$ 
者和 对其行 为进行 解释的 解释者 之间的 某种相 似性为 前提”  i 

(Hayek,  1967/1978 -b,  p.59),  “ 交流和 其他行 为的可 理解性  g 
依赖于 心智 结构的 部分相 似”。 (Ibid.,  p.60)  L 

上 述讨论 为哈耶 克进一 步解释 作为自 生自发 社会秩 序观念  |j 

之 核心基 础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提供了 理论空 间和理 论依据 。这  | 

主要在 于哈耶 克开始 明确将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理解 或解释 为一种  _ 

心智理 论层面 上的微 观心智 结构， 人的 心智则 被解释 为一种  | 
“规 则综合 体”。 确切 而言， 人 的心智 结构的 “相 似性” 或心智 h 

的 “共同 结构” 实际 上可以 直接理 解为一 种一般 性行为 规则。  I 
这是 因为， 按照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 人的 行为总 是取决 或受制 If 

于 他的心 智及其 结构， 有 什么样 的心智 结构， 他 就可能 做出什 

么样的 行为。 如果 不同个 人的心 智结构 之间存 在某种 “相似 

性”或 “共同 性”， 且这种 相似或 共同的 心智结 构都对 个人行 
为产 生影响 的话， 那 么不同 的个人 在面临 相似或 共同的 特定时 

空情 势时， 就有可 能做出 相似或 相同的 行为， 进 而表现 出某种 

行为模 式的稳 定性或 “常规 性”， 而 不同个 人之间 的行为 模式， 

的这种 “常规 性”， 实 际上就 体现为 某种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在 

这个意 义上，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与不同 个人的 共同心 智结构 之间； 

存 在着某 种对应 关系， 甚至 它们可 以等同 起来。 也 就是说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可以归 结为不 同个人 之间的 某种共 同心智 结构， i 

或者说 这种共 同心智 结构体 现为某 种一般 性行为 规则。 同时， i 

正是 不同个 人的心 智结构 的这种 “相似 性”或 “共 同性” ，决 | . 
I 

I 

I 

〔 1 〕 在谈 到我们 对他人 行为的 “ 理解” 的局限 性时， 哈耶克 明确作 了这样 的陈述 ：“在 

讨论 这种局 限性的 时候， 我们 将使用 ‘ 可理解 性’或 ‘对人 类行为 的意义 的把捶 • 

这种 表述， 而不说 •理解 (Hayek,  1967/1978 -b,  p.59) 他 之所以 在“理 

解” 和 对人类 行为的 44 可理解 性”或 “意义 把握” 之 间作出 区分， 缘于他 把“理 ， 

解” 理解 为一种 “理 性的理 解”或 “ 理性重 构”， 这在 他看来 似乎具 有某种 建构主 
义的 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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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定了社 会行为 规则的 “一般 性”， 以及基 于此的 “适 用于人 

J 人”的 “普遍 性”， 等等。 
哈耶 克随后 开始明 确对他 先前的 理论陈 述作出 了修改 、补 

充或 发展。 比如， 就 上述心 智结构 决定人 的行为 模式这 一点而 

知言， 哈 耶克在 “ 规则、 认知 与可理 解性”  一文中 明确将 这种观 

I 念作了 这样的 发展， 即把人 的行为 以及一 般意义 上的认 知活动 
| 理解为 “规则 指导的 行为” （rule-guided  action) 或 “规 则指导 

与 |  的 认知” （rule-guided  perception ) , 抑或 “规则 认知” （rule 
I  perception) 或 “ 常规性 认知” （regularity  perception ) 0 而上 

$  文 所阐述 的人的 心智的 “相似 性”或 “共同 结构” 使得 人与人 
ml 之间的 理解、 认知 或意义 把握， 以 及行为 互动得 以可能 这种观 

念， 则可进 一步表 述为： 

则使得 人与人 之间的 理解、 认知 或意义 把提， 以 及行为 互动得 
擊 

以 可能。 也就 是说， 正因 为不同 个人的 心智拥 有某种 “相似 

性”或 “共同 结构” 抑或 共同的 一般性 规则， 他 们才有 可能相 
互理解 或相互 认知各 Q 行为 的可能 意义， 进而达 致行为 互动。 

用 哈耶克 本人的 话说： “我 们之所 以能够 把行为 认知为 遵循规 

则且有 意义， 乃 取决于 我们自 身也拥 有这些 规则。 …… 我们 

据 以认知 和行动 的一些 规则， 与那 些其行 为为我 们所解 释的人 

的行为 所遵循 的规则 是相同 的。”  (Hayek,  1967/1978 -b, 

P.59) 而 “ 我们所 能表达 （陈 述， 交流） 的一切 之所以 能够为 

他人 理解， 仅 是因为 他们的 心智结 构由同 样的规 则所支 配”。 
(Ibid.， p.60) 

在 上述基 础上， 哈耶克 对人的 心智也 作了进 一步的 不同解 

释， 这主要 在于， 他开始 明确把 人的心 智解释 为一种 “ 规则综 

合体” （a  complex  of  rules) 或 “规则 系统” （a  system  of 

〔 1 〕 这实际 上是哈 耶克在 社会理 论中所 阐述的 人们依 据一般 性行为 规則展 开行为 互动， 

进 而形成 自生自 发之 社会秩 序这一 观念的 更深刻 表达。 
#  190 



rules)。 具体 说来， 既然参 与社会 运作、 且能相 互认知 或把握 

各自 行为之 意义的 不同个 人的心 智总是 存在某 种共同 结构， 而 

这 种共同 结构实 际上可 以理解 为共同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那么 

在这 个意义 t， 人的 心智也 可以理 解为是 由不同 的行为 规则构 

成的 一种综 合结构 或综合 系统， 抑或 “秩 序”。 这种 观念在 

“ 规则、 认知 与可理 解性”  一 文中已 有明确 体现。 后来在 1969 

年发表 的论文 “ 抽象的 首位性 ”中， 哈耶 克更是 这样直 接陈述 

了这种 观念： “ 抽象之 形成不 应视作 是人的 心智的 行为， 而应 
视作 是发生 于心智 的某种 东西， 或 视作是 改变我 们称之 为心智 

的那 种关系 结构的 东西， 这 种关系 结构由 支配其 运作的 抽象规 

则系统 构成。 换句 话说， 我 们应把 我们称 之为心 智的东 西视作 

是一个 抽象行 为规则 的系统 （其 中每一  ‘ 规则’ 表示 一类行 

为）， 这一系 统通过 若干此 种规则 的结合 来决定 每一行 为。” 

(Hayek， 1978  — c， p.43) 抑或， “ 我们称 之为心 智的东 西本质 

上是由 此种规 则构成 的一个 系统， 这些规 则联合 决定着 特殊行 

为”。 (Ibid.,  p.42) 

这样， 哈耶克 实质上 确立或 发展出 了一种 “规则 构成心 

智” 的 观念， 这种观 念在哈 耶克整 个理论 体系及 其发展 嫿变过 

程中 具有非 常重要 的哲学 意义。 这主要 在于： 一 方面， 这种观 

念可 看作是 哈耶克 心智理 论的一 个重要 发展。 确切 而言， 尽管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以及 《对 科学的 反动》 的相 当一部 

分 内容） 中集 中讨论 了心智 理论的 问题， 但在那 里哈耶 克的考 

察角度 还相对 狭窄， 且在很 大程度 上受到 了心理 学学科 范畴的 

限制。 而在 这里， 哈耶克 开始从 “ 规则” 的角度 来解释 人的心 

智及其 结构， 这 无疑是 对其心 智理论 的一种 丰富和 发展， 同时 

使 我们能 够从不 同的、 多维 的角度 来理解 人的心 智及其 性质。 

另一 方面， 就哈耶 克的社 会理论 而言， 这种 “规 则构成 心智” 

或 “心 智由行 为规则 构成” 的观念 也具有 深刻的 哲学意 义：它 

使我们 能在更 为微观 的层面 上理解 一般性 社会行 为规则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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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形式， 亦即， 那些使 参与社 会运作 的不同 个人的 行为互 动得以 
J 可能， 进而使 自发互 动之社 会秩序 得以维 续的了 笮悸行 为舉 

m, 李旱 具体 言之， 尽管我 

们 在前文 （2.2.11) 已把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理 解为是 一种文 

知 化 传统， 抑或 认为是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构成 了我们 的文化 传统， 

I 但 这种理 解只是 就宏观 层面而 言的， 这种宏 观描述 _实 上无法 
1 进一步 解释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微观 机制。 而在 这里! 当 哈耶克 

与 直 接把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归结为 人与人 之间的 共间心 智结构 ，并 

由此 槪括出 “规 则构成 心智” 的观 念时， 他恰恰 在心智 理论的 

jg 
 I 层 面上提 供了这 种微观 解释。 ^ 就此 而言， 哈耶 克对一 般性行 

德 I 为规则 之存在 形式的 这种微 观心智 理论解 释在深 化其社 会理论 

的基本 观念的 间时， 也在某 种程度 上为其 社会理 论提供 了更具 

哲 学意义 的理论 依据。 〔2〕 

；  总之， 以上两 方面都 表明， 在这种 “规 则构成 心智” 的观 
念基 础上， 或 以这种 观念为 起始，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与 其社会 

理论， 或者反 言之， 他 的社会 理论与 其心智 理论， 开始 有意无 

； 意 地结合 起来， 并共同 构成或 融入了 一个整 体的理 论体系 。不 

过就这 两种理 论的逻 辑地位 而言， 笔者以 为心智 理论具 有更髙 

的优 先性， 因 为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基本论 题最终 必须在 其心智 

理 论中寻 找哲学 根据。 

； 〔 1 〕 在这种 微观解 释的基 础上， 我们可 进一步 这样精 确前文 的相关 表述： 了笮毕 

；  孕亨 年 f 莩 fp 吵 今笮名 中， 车 幻 哼華 命毕？ 

!  枭承 •哈 又 似 ii， iuV  认知 

I  •二 说， “支 & 我们 行为 的无意 识規則 经常被 再现为 •习 俗’ 
I  或 •习惯 ，”。 (Hayek,  1967/1978 -b,  p.56) 

〔2〕 严格 说来， 哈 耶克对 一般性 行为规 則之存 在形式 的这种 微观解 释还不 能为其 社会理 

论提供 充分的 依据， 它 还仅仅 局限于 对行为 规則之 • 存在 形式” 的 解释。 如 我们后 

文 将会表 明的， 只有 当我们 把一般 性行为 规則的 生成发 展纳入 •种 心智进 化的视 

酑， 并将 心智进 化与其 社会理 论的文 化进化 现念结 合在一 起时， 我们 才可以 认为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为其 社会理 论提供 了根本 的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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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默会知 识观的 心智理 论根据 

在前 文我们 只是将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作为一 种结论 

性的 知识观 念提呈 出来， 而 没有就 这种知 识观念 本身作 进一步 
的理论 解释。 在讨 论这种 默会知 识的性 质时， 我 们也只 是被告 

知它是 “理 性不及 ”的， 而 没有解 释它为 什么是 “理性 不及” 

的， 因 而对默 会知识 的这种 “理性 不及” 的解释 实际上 是不充 
分的。 

不过我 们也已 知道，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在微 观层面 上实是 人们心 智的一 种共同 结构， 或 者说是 以心智 

之共同 结构的 形式存 在的。 在笔者 看来， 这种解 释对于 我们深 

化理解 哈耶克 的默会 知识观 具有非 常重要 的哲学 意义。 这主要 

在于， 它使我 们能在 心智理 论的微 观层面 上更为 深刻地 理解关 

于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之默 会知识 的理论 实质， 及其 相应的 “理性 

不及” 性质。 确切 而言， 我们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 知道如 

何” 的默会 知识， 其 实质就 在于哈 耶克心 智理论 所阐释 的“前 

感觉 经验” 〔 1 〕 ， 这种 前感觉 经验又 可归结 为一种 “无意 识”或 
“超 意识” 知识。 

2.4. 3.1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指涉 “ 地图” 的 一部分 

至此， 哈耶 克就人 的心智 作了两 种不尽 相间的 解释： 一方 

面如上 所述，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与心 智之共 同结构 之间存 在对应 

关系， 人的 心智可 以解释 为一个 “规 则综合 体”或 “ 规则系 

t  1  J 严格 说来应 表述为 “前 心智经 验”， 其 缘由同 于前文 （1.2.3 和 1.2.4) 关于 “感觉 

质 性”， “ 情感质 性”与 ** 心智 质性” 之间， 以及 “ 感觉秩 序”. “情感 秩序” 与“心 

智 秩序” 之间 关系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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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统 ”1 另一 方面， 我们 在讨论 “心 智秩序 的一般 结构” 时已经 A 论及， 人 的心智 秩序或 心智结 构存在 两种基 本形式 （或 表述 

为： 人的心 智存在 两种基 本结构 形式） 〔 1 〕 ， 即由 作为前 感觉经 

验之 生理对 应物的 “ 结联” 构成的 准恒定 “地 图”， 和 再现人 

^  们当 下所处 环境的 “模 式”。 然而， 通过 比较我 们不难 看出， 
I 哈 耶克对 人的心 智的上 述两种 解释虽 然不尽 相同， 但它 们之间 

v  显然 存在某 种紧密 联系， 因为 它们都 关涉人 的心智 结构。 那么 

与 这两 种解释 之间究 竟如何 不同， 又究竟 如何联 系呢？ 对 此一问 

题的辨 析有助 于我们 进一步 明确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确切 所指， iM  ■ 
及其与 哈耶克 心智理 论之间 的相互 关系。 

德 I 首先我 们需要 明确，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区 分“地 

图”和 “ 模式” 这两 种基本 的心智 结构是 就心智 秩序的 整体而 

言的， 或 者说， 心智 的整体 秩序或 整体结 构包含 “地 图”和 

“ 模式” 这两 种基本 形式。 但当 哈耶克 把心智 理解为 “ 规则综 

! 合 体”或 “规 则系统 ”时， 这 种作为 “规 则综合 体”或 “规则 

系统” 的心智 实际上 只是指 涉整个 心智秩 序或心 智结构 的一部 

1 分， 确切 说来， 只是指 涉整个 心智秩 序中的 “共同 结构” 那一 

部分 （因 为规则 只是一 种作为 心智之 “共同 结构” 的规 则）。 

这意 味着， 作 为一种 整体秩 序的心 智结构 可进一 步区分 为“井 

同结 构”和 “ 非共同 结构” 两个 部分。 •  ♦參 

这样 一来， 我 们就可 能面临 这样的 问题： 心智的 “ 共同结 

构”， 以及 作为心 智之共 同结构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究 竟指涉 

! 的是 “ 地图” 还是 “模 式”， 抑 或两者 兼指？ 答 案显然 在于： 

I 作为心 智之共 同结构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指 涉的是 “地图 '而 

! 不是 “模 式”。 这是 因为， “ 模式” 作为个 人心智 对其当 下所在 I 

〔 1 〕 在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中， “秩 序”和 “ 结构” 这两 个嫌念 之间不 存在明 确区分 ，可 

以 互指， 而 a， 人的心 智本身 就可以 理解为 是一种 “ 秩 序”或 “结 构”。 关 于此， 

可 参见本 书第一 编的相 关辨析 和说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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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环境 的一种 “再 现”， 它所反 映的关 系总是 多变易 逝而不 

稳 定的， 因 此它不 太可能 成为一 种由不 同个人 所拥有 的“共 

同” 心智 结构。 即使 在偶然 情况下 它可能 在不同 个人之 间获得 

某种相 似性， 这种相 似性也 是不稳 定的， 在这个 意义上 ，“模 

式” 也 不太可 能获得 作为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之内在 规定的 “一般 

性”。 据此我 们可以 排除作 为心智 之共同 结构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指涉 “ 模式” 的可 能性。 相反， 只有 “地 图”， 作 为一种 

“准 恒定” 的心智 结构， 才可 能成其 为一种 “ 共同结 构”， 进而 

才可能 获得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上述 内在规 定性。 

我 们还须 指出， 作为心 智之共 同结构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所 

指涉 的实际 上只是 “ 地图” 的一 部分， 而不 是整个 “地 图”。 

就此 我们可 以这样 理解： 如 果作为 心智之 共同结 构的一 般性行 

为 规则指 涉整个 “ 地图” 的话， 那 么整个 “ 地图” 都须 被理解 

为一种 共同心 智结构 I 这意 味着， 每 个不同 个人的 “ 地图” 都 
须 被理解 为是相 同的， 而这 种情况 实际上 是不可 能的。 或者我 

I 

们也 可这样 理解： 按照哈 耶克的 解释， “ 地图” 是决定 所有心 

智 质性的 最根本 结构， “ 模式” 也 须在为 “ 地图” 所预 期的可 

能框架 内产生 作用， 而如 果整个 “ 地图” 都是一 种共同 心智结 

构， 或所 有人的 “ 地图” 都相同 的话， 那么在 同一环 境中， 所 
有个人 都会产 生相同 的心智 质性， 从而在 外在行 为上也 都会表 

现 一致。 这实 际上意 味着， 人与人 的心智 之间就 不存在 差别， 

人与人 之间也 不存在 不同。 然而 这显然 不符合 我们的 经验事 

实， 因 为经验 事实恰 恰告诉 我们， 人 与人之 间是不 同的， 即使 

处 在相似 甚或相 同的环 境中， 人们 之间的 行为模 式也很 可能是 

不同 甚至相 反的。 就 此言， 不同 个人的 “ 地图” 不可能 完全相 
同， 抑 或不可 能全部 由相同 的规则 构成。 作为 心智之 共同结 

构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所指 涉的也 不可能 是整个 “地 图”， 而总 

是 “ 地图” 这一整 体结构 中为不 同个人 所共同 拥有的 某一个 e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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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由上 我们可 以得出 结论： 作芩 4、 哲名* 甲争 柃矽 7 笮悖疗 
A 为规 则所指 涉的是 准恒定 “ 地图” 的一个 部分， 确 切而言 ，是 ^  I  ♦零春 ♦♦参 ♦拿 ♦♦攀  •  •  ♦參 ■♦參  ••  m  •  • 

I 不 (?i 个冬 印 “堆? T 中 印單季 
这 一结论 具有重 要理论 意义。 首先， 它使 我们可 以进一 步修正 

知 或 精确哈 耶克关 于作为 “ 规则综 合体” 的 心智或 “规则 构成心 

d  智” 的 观念。 具体 说来， 如 果一般 性行为 规则在 严格意 义上只 

1 是指涉 作为心 智秩序 之一般 结构的 准恒定 “ 地图” 中的 一个部 
与 分 的话， 那么我 们上文 所引申 出来的 “作为 ‘规 则综合 体’的 

I 心 智”或 “规 则构成 心智” 这种 表述就 应进一 步精确 化为： 
(1) 人 的心智 就整体 而言并 不完全 是一个 “ 规则综 合体” ，它 

m\ 只是在 部分上 如此， 或 者说， 它只 部分地 是一个 “规 则综合 
体 ”i 相应地 ， （2)  “规 则构成 心智” 这种 表述也 只是在 部分意 

义上 成立， 一种确 当的说 法看来 应当是 ——  “4、管 单孝舉 贝」厂， 

I 这也意 味着， 心智 并不仅 仅由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构成。 此外 ，我 

们 前文关 于心智 结构之 “相 似性” 的观 念也应 进一步 精确化 

为： 心智 结构的 “相 似性” 总只 是一种 部分的 “相 似性” ，也 
就 是说， 不 同个人 的心智 结构总 只可能 部分的 相似， 而 不可能 

完全 等同。 
_ 

I  2.4. 3. 2  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无意识 或超意 识性质 

i  一般 性行为 规则是 心智之 准恒定 “ 地图” 之 一共同 部分这 

一 结论的 另一重 要意义 在于， 它使 我们可 以明确 一般性 行为规 

! 则的 “无意 识”或 “超 意识” 性质。 槪要 说来， 既然 “ 知道如 

何” 的默会 知识是 相关于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 而 一般性 行为规 

〔 1 〕 应当 说明， 这种结 论并不 是笔者 的新发 現或新 归纳， 实 际上它 不过只 是对哈 耶克本 

人 的一种 转述， 或者说 是对哈 耶克已 有观念 的进一 步明痛 化， 亊 实上， 关于 心智结 

构 的这种 “部分 • 而不是 ••全 部” 相 似的现 念是为 哈耶克 一贯持 有的， 比如 前文已 

经引述 的这样 一句话 已经明 确表明 如此： “交沫 和其他 行为的 可理解 性依赖 子心智 

结 构的部 分相似 （partial  similarity)。”  (HayeK,  1967/1978 -b,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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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又是 心智之 准恒定 “ 地图” 的一 个共同 部分， 那么哈 耶克在 

心智理 论中所 阐述的 “地 图”的 “无 意识” 性质 就可归 结到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上来。 不仅 如此， 哈耶克 还给一 般性 行为规 则归结 

出了 一 种 “超 意识” （supra -conscious  或  super-con9cious 〔 丨 〕 ） 

性质， 这种 “超 意识” 性质 恰恰是 支持哈 耶克默 会知识 观的根 

本哲学 依据。 为 明确这 一点， 我们 有必要 先回溯 前文关 于准恒 

定 “ 地图” 及其 “无 意识” 性质的 讨论。 

在讨论 “心 智秩序 的一般 结构” 时 我们已 经谈到 ，“地 

图” 作为 一种准 恒定的 心智结 构是由 “ 结联” 构成的 ，而 “结 

联” 是 我们的 前感觉 经验在 神经系 统中留 下的一 种持久 的相对 鲁春#  拳參 

稳 定的神 经效应 （“结 联”和 “ 前感觉 经验” 之 间甚至 可以不 

作区 分）， 就此 而言， “ 地图” 实是由 （所 有） 前 感觉经 验构成 

的一 个关联 系统， 它 反映着 个人在 其整个 人生历 程中所 经历的 

事件 之间的 所有相 对稳定 的相互 关系。 另 一方面 更重要 的是， 

由 “ 结联” 或前感 觉经验 构成的 准恒定 “ 地图” 在整个 心智秩 

序中起 着一种 “意义 判准” 的 作用， 也就 是说， 这种 准恒定 

“ 地图” 具 有一种 “选择 性”或 “ 预期” 功能， 不仅 “模 式”必 
须在 它的预 先规定 中发挥 作用， 而 且它也 决定着 我们当 下的所 

有感觉 经验， 或者说 我们当 下的感 觉经验 必须以 前感觉 经验为 

前提 或基础 才得以 可能。 再者， 与 感觉经 验和前 感觉经 验之间 

的这 种区分 相对应 的是， 哈 耶克也 在意识 和无意 识之间 作了明 

确 区分。 具体 说来， 人的心 智秩序 可以区 分为意 识领域 和无意 

识 领域， 其屮感 觉经验 归结为 前者， 前感 觉经验 归结为 后者， 

并且， 与 感觉经 验必须 以前感 觉经验 为前提 相应， 人的 心智的 

意识 经验也 必须以 无意识 经验为 前提。 综 合以上 几方面 我们可 

f  1  ) 在 1962 年发表 的论文 “ 规則， 认 知与可 理解性 胃中， 哈 耶克使 用的是 -supra^con- 

sdous", 而在 1969 年 发表的 “抽 象的首 位性”  一 文中， 他 使用了  -super-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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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以 推论， 人的 心智的 准恒定 “ 地图” 作为 一种由 “ 结联” 或前 

J 感觉经 验构成 的心智 结构， 就具 有一种 “无 意识” 性质， 同时 
它作 为一种 前在的 “意义 判准” 也 规定着 我们当 下的感 觉或意 

I 识经验 的可能 意义。 
知 I  不仅 如此， 我 们还可 进一步 推论： 既然由 “ 结联” 或前 

I 感 觉经验 构成的 准恒定 “ 地图” 具有 “无 意识” 性质， 而如 
1 我 们上文 所述， 作 为心智 之共同 结构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所指 
与  涉的是 “ 地图” 的重叠 部分， 那 么这种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也相 

应具有 “无 意识” 性质， 或 者说它 是一种 “ 无意识 规则” 。关 

1 于此， 哈 耶克实 际上在 “ 规则、 认知与 可理解 性”和 “抽象 
徳 I 的首 位性” 这两 篇论文 中作出 过明确 讨论， 只 不过他 进一步 

' 使 用了一 个独特 的术语 —— “超 意识” 一 来 表述一 般性行 
1 为规则 的这种 “无 意识” 性质。 比如， 在 前一篇 文章中 ，哈 

, 耶 克专门 讨论了  “ 超意识 规则和 心智之 解释” 的 问题。 按照 I 

I 他的 理解， 作为心 智之共 同结构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可 以直接 I 

理解 为一种 “ 超意识 规则” （supra -conscious  rules)， 而作为 

!  “规 则综合 体”或 “ 规则 系统” 的 共同心 智结构 可以理 解为一 

种 “ 超意识 机制” （ supra -conscious  mechanism) ， “这 种超意 

识 机制运 作于意 识内容 之上， 但自身 却不为 人所意 识。” I 

(Hayek,  1967/1978 - b,  p.61) 另一 方面， 与 人的感 觉经验 

； 必须 以前感 觉经验 （或 由前 感觉经 验构成 的准恒 定“地 

图”） 为 前提相 类似， 人的 感觉或 意识经 验也须 以这种 “超意 

识” 规则 系统为 前提。 用 哈耶克 本人的 话说， “ 至少所 有我们 

能够讨 论的， 和 —— 很可能 —— 所 有我们 能够有 意识地 加以思 

考的 事物， 都以 一种决 定着它 的意义 的框架 的存在 为前提 ，这 I 

种框架 就是一 个规则 系统， 这些规 则对我 们施加 影响， 但我们 

既不 能陈述 它们， 也 不能形 成关于 它们的 映像， 相反， 就其他 

人都 已经拥 有它们 而言， 我 们只能 在其他 人那里 唤起它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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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p.62) ⑴ 

2. 4. 3. 3 作 为无意 识或超 意识知 识的默 会知识 

在第一 编第五 章考察 “ 哈耶克 心智理 论的哲 学意义 ”时， 

我们 谈到了  “ 经验与 知识” 的 问题。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与人 
的经验 可以区 分为感 觉经验 和前感 觉经验 （或意 识经验 和无意 

识 经验） 相 类似， 人的知 识也可 区分为 “ 惫识知 识”和 “无意 

识知 识”。 这两 种知识 与两种 经验是 直接对 应或互 指的， 意识 

知识意 指感觉 经验， 无 意识知 识意指 前感觉 经验。 另一 方面我 

们已经 知道，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作为 一种共 同心智 结构指 涉准恒 

定 “ 地图” 的重 叠部分 ，而 “ 地图” 是 由作为 前感觉 经验的 

〔 1  ] 这里 有必要 提及一 个术语 问题： 尽管 哈耶克 使用了  “超 意识” 这一术 语来解 释一般 

性行为 规則的 “无 意识” 性质， 但他并 没有放 弃使用 “无 意识” 这一槪 念。 实际 

上， “超 意识” 这一术 语的含 义在一 定程度 上可以 纳入其 “无 意识” 溉 念之中 。就 

此 我们可 引述哈 耶克于 1%9 年发表 的论文 “抽 象的首 位性” 中的这 样一段 文字来 

加以 理解： “如 果我的 这样一 个观念 —— 即并不 为我们 所意识 的抽象 规則决 定着为 

我 们有意 识地加 以经验 的感觉 （及 其他） ‘ 质性’  一 •是 正确 的话， 那么 这意味 
着， 我 们之所 以没有 意识到 发生千 我们心 智之中 的许多 事物， 不是因 为它们 传导在 

低 层级， 而 是因为 它们在 髙层级 传导。 这样 看来， 称这些 心昝 过程为 ‘超意 识的’ 

而不是 ‘潜意 识的’ 会更为 适当， 因为它 们支配 着这些 有意识 的心智 过程， 而无须 
显現 于其中 。 这意 味着， 我 们有意 识经验 到的东 西仅仅 只是我 们所不 能意识 的心智 

过程 的一个 部分， 或 者说是 它们的 结果， …… ” （Hayek， 1978 -c,  p.45) 在这段 

文 字中， 哈 耶克把 “ 超意 识”与 “潜 意识” 相对应 ，其中 “超 意识” 意指心 智的髙 

层级 过程， “潜 意识” 則意指 低层级 过程。 （在 1962 年发表 的论文 “ 规則、 认知与 

可 理解性 ”中， 哈耶克 也谈到 了这种 “髙层 级”和 “低 层级” 的 问题， 参见 

Hayek,  1967/1978 -b,  p.61) 但 另一方 面我们 也可注 意到，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无论是 “超意 识” 的心智 过程， 还是 “潜 意识” 的心智 过程， 它们都 是我们 所“不 

能意识 ”的。 就此 而言， 如果 “ 不能意 识” 意指 “ 意识” 的对 立面即 “无意 识”的 : 

话， 那么我 们就可 认为， “无 意识” 同 时包括 “超寒 识”和 “潜 意识” 的部分 •正 

是在 这个意 义上， “超 意识” 这一 术语的 含义可 以纳入 “无 意识” 这 一慨念 之中。 

当然， 也 有必要 说明， 上述 理解在 相当程 度上只 是笔者 对哈耶 克上引 文字的 一种可 I 
能 读解， 而 在哈耶 克的绝 大部分 —— 包括 出版于 1969 年 之后的 一 著 述中， 他使 

用 的术语 主要是 “无意 识” 而不是 “ 超意 识”。  ! 

第
二
编
 

知
识
、
 

规
则
与
 

社
会
秩
 

序
及
其
 

心
智
理
 

论
根
锯
 

199 ⑩ 



心 I  “ 结联” 构 成的， 由 此可以 认为， 作为心 智之共 同结构 的一般 \ 性 行为规 则指涉 着不同 个人的 前感觉 经验中 的共同 部分， 或者 
说共间 的前感 觉经验 o 进 而， 由以 上两方 面可以 认为， 一般性 

行为 规则指 涉着不 同个人 之间的 共同的 无意识 知识。 这样 ，规 

知 则与 （无 意识） 知识之 间就建 立了某 种直接 关联， 这种 关联可 

I 以 通过哈 耶克的 这样一 句话得 到简化 说明： “我 们称之 为知识 

°  的东西 主要是 -个行 为规则 系统， 这个行 为规则 系统受 益于一 
与 些标 示着不 同刺激 之间的 等同、 不同 或各种 结合的 规则， 同时 

也为这 些规则 所修改 。”  (Hayek,  1978 -c,  p.41) 按照 这种解 

®  释， 一般 性行为 规则可 以理解 为一种 “知 识”， 而 且根据 哈耶克 

徳 | 的论辩 逻辑， 它必 定是一 种作为 前感觉 经验的 无意识 知识， 或接 

承上 述关于 规则的 “超 意识” 解释， 它也可 表述为 “超 意识知 

识”。 这样，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实质上 就可直 接归结 为作为 前感觉 

丨 经验的 无意识 或超意 识知识 。 同时， 因为它 是一种 前感觉 经验或 

者说 “前 在感觉 经验”  (pre-existing  sensory  experience), 我们 

I 也可 称之为 “前在 知识” （pre-existing  knowledge ) 0 亦即 ，它 

: 是一种 在感觉 或意识 经验发 生之前 就已经 存在或 已经为 个人所 

! 拥有 的知识 u〕， 而且 作为一 种前感 觉经验 或前在 知识， 它构 

成了 我们所 有感觉 经验或 意识行 为得以 可能的 前提和 基础。 
! 

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作 为一种 超意识 知识或 前在知 识的上 

: 述 解释， 实质上 为哈耶 克的默 会知识 观提供 了哲学 依据， 确切 

: 而言， 哈 耶克所 解释的 “ 匆準卽 何” 

呼作 冷剪 串單 学笔的 寧孝招 咋剪卒 却识。 一 方面， 当哈 

耶克 强调人 们在不 “知道 那个” 的情况 下已经 “ 知道如 何”行 

亊时， 这意味 着默会 知识是 “前在 的”， 是一 种前在 感觉经 

验。 另一 方面， 默会 知识的 “ 默会” 性质 实际上 就是一 种“超 

n 〕 严格 地说， 一 般性行 为规則 只是个 人所有 前感觉 经验或 无意识 （超 意识） 知识 ，抑 
或 “前在 知识” 中 的一个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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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性质， 即是 “ 超出意 识之外 ”的。 这又意 味着， 一般性 

行为 规则作 为一种 超意识 规则， 尽 管时时 刻刻制 约并规 范着人 
们当下 的意识 行为， 但它 本身却 超出人 的意识 之外， 或 者说并 

不为人 们所明 确惫识 或理性 解释。 再者， 超意识 知识或 前感觉 

经验所 具有的 “ 前在” 地位 —— 即 意识知 识或感 觉经验 必须以 

之 为前提 和基础 一 正是解 释哈耶 克赋予 默会知 识或一 般性行 

为 规则的 “首 位性” 的最 终依据 所在。 

2.4. 3.4 作为共 同性知 识的默 会知识 

我们 还有必 要纠正 论者们 对哈耶 克默会 知识观 的一种 常见误 

解。 这 种误解 在于， 一些论 者把哈 耶克的 “ 知道 如何” 的 默会知 

识 与他的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混淆了 起来， 要么把 前者解 释成了 

后者， 要么把 后者解 释成了 前者。 比如， 巴巴拉 • 罗兰德 （Bar- 

bara  M. Rowland) 在 《有 序自 由与宪 政框架 —— 哈耶克 的政治 

思想》 一书中 讨论 哈耶 克的默 会知识 观时作 了如是 介绍： “传统 

并不决 定默会 知识的 内容， 因 为由个 人拥有 的默会 知识是 一种髙 

度私 人化的 知识。 它按 照一个 人所感 知的样 子反映 该人所 处的情 

境， 这种反 映，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是独 特的， 且只 能在有 限的程 

度上 加以交 流。”  (Rowland,  1987,  p.13) 又如， 奈杰尔 •普 勒岑 

(Nigd  Pleasants) 在 其论文 “反 对社会 主义的 认识论 论据： 对哈耶 

克和吉 的一种 维特根 斯坦式 批判” 中批判 哈耶克 （和 吉登 

斯） 的 “知 识主张 ”时， 也 把哈耶 克的默 会知识 理解成 了一种 

“ 个人知 识”。 （参见 Pleasants,  1999) (门 再如， 赫维茨 在“从 

感觉秩 序到自 由秩序 一 论哈 耶克理 性不 及之自 由 主义”  一文中 

〔 1 〕 我们 可以引 述普勒 岑的文 字如下 ：4* …… 在诉诸 赖尔对 ‘ 知道如 何’和 ‘ 知道那 

个’ 的 区分和 博兰尼 的默会 知识理 论后， 哈耶克 宣称， 就 其本性 而言， 这种 知识是 

非命 a 的， 因而必 然不能 与它的 当下情 势及其 个体拥 有者相 分离。 ”4* …… 对 于哈耶 1 

克 而言， 计 算并不 是真正 的问題 所在， 因 为经济 秩序的 必要信 息輪入 不可摆 脱地与 ' 

关于 •特 定时空 情势’ 的默会 知识联 系在一 起。”  (Pleasants,  1999,  p.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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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哈 耶克的 认识论 或知识 观时， 实 质上也 把他的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陚予 了一种 “ 默会” 性质。 （参 见赫 维茨， 2000 年） 〔" 
论者 们对哈 耶克的 上述混 淆显然 是不适 当的。 这是 因为， 

一 方面， 按照 我们上 文对哈 耶克默 会知识 观的心 智理论 根据的 

解释， 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实质上 

是 一种作 为前感 觉经验 的超意 识知识 或前在 知识， 确切 地说， 

是 这种作 为前感 觉经验 的超意 识知识 或前在 知识中 为人们 所共同 

拥 有的一 个部分 （因为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作为 一种心 智结构 总是指 

涉不同 个人的 准恒定 “ 地图” 的共同 部分或 重叠部 分)。 在这个 

意 义上， 与一般 性行为 规则总 是为所 有参与 市场和 社会运 作的个 

人所共 同遵循 一样， 关于 这种共 同行为 规则的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也相应 是一种 为人们 所共间 拥有的 知识， 或者说 是一种 

“ 共同知 i 只”或 “共同 性知识 ”  (common  knowledge), 而且 正因 

为它 是一种 “共同 （性） 知 识”，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为人们 所共同 

遵循 才得以 可能。 另一 方面， 既然 “知道 如何” 的 默会知 识是一 

种 “共同 （性） 知 识”， 那么 与作为 “个人 （性） 知识” 的“分 

立 的个人 知识” 不同 的是， 它 所指涉 的就不 是单个 个人所 处的特 

〔 1 〕 我们 也可引 述赫维 茨的 文字如 T:  ••在 哈耶克 看来， 社会 整合过 程和包 含着这 种整合 

的 制度本 身归根 结底都 与知识 的交流 与使用 有关。 社会 整合就 是最好 地发现 和利用 f 

个午今 f 宁咚亨 :与印。 古典经 济学也 间样关 心市场 在整合 分散的 劳动力 / 

二 ii-‘晶 洫用。 哈耶克 强调， 在 复杂的 社会秩 序中， _ 孝筇牵 

兮準 印。 对经 济增长 来讲， 像市场 这种自 发演进 的制度 是实现 认识整 合惟二 
自 发演进 的制度 之所以 扮演一 个必要 角色， 乃是 因为， 只有它 们才能 使我们 

有可 能利用 竿个罕 济行多 冬坤 亨印_。 因为， 正 如前边 部分所 指出的 那样， 毕呼却 

…… 勢 44 哈耶克 

市 场之为 市场， 要 依赖于 

自发产 生的价 格能力 • 通过这 种自发 产生的 价格， 得 以使个 +吊圩 亨哼， 埤节 旱甲幸 

应用于 社会。 反过 来说， 经 济计划 的局限 性源于 bV 算的 •知识 ▲耠晶裊枭 
4.*  /… •”  “米 瑟斯关 于货币 计算的 讨论和 奥地利 学派的 资本理 论都与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 是相一 致的。 正是牟 举事节 中 巧丰； 疗毕 $ 平幸， 举决定 了在其 计划中 资本商 
品的 价值和 位置。 …… *  (赫 维茨， 2000 V, 第 2(^9 二 iii 页， 着重号 为笔者 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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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e  knowledge) 相 区别。 比如， 在 谈到心 智之共 同结构 

使人与 人之间 的理解 和交流 得以可 能时， 他间接 表达了 这样一 

种 观念： “我 们关于 其他心 智的知 识不过 只是我 们关于 外部世 

界的共 同知识 。” （Hayek,  1952 -b/1979 -a,  p.48) 至 于“具 

体知 识”则 “从未 以一种 连贯一 致的整 体形式 存在。 它 只是以 
分 立的、 不完 全的、 不连贯 的形式 存在， 按 照这种 形式， 它存 

在 于许多 个人的 心智之 中”。 （Ibid.， p-50) 

2.4. 3.5  “哲学 无知” 的 心智理 论解释 

以 上考察 实际上 同时解 释了哈 耶克的 “哲学 无知” 论辩。 i 

“哲学 无知” 是一 种相对 于默会 知识的 “ 必然无 知”， 它 无从克 I 

服， 因为与 “经验 无知” 可 以通过 一般性 行为规 则得到 部分克 

服 不同， 它本身 是直接 相关于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 我们 没有任 

何手 段或工 具能够 据以克 服这种 无知。 在 这里， 通过解 释一般 

性行为 规则以 及默会 知识的 “无意 识”或 “超 意识” 性质 ，这； 

种 “哲学 无知” 及其 无从克 服性可 以得到 更好的 理解。 这在 

于， 默会知 识作为 一种相 关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无意 识 ”或； 203 ⑩ 

定时空 情势， 相反， 作为 一种共 同的前 在感觉 经验， 它所 指涉的 

是所有 （与规 则相关 涉的） 个人 所共同 经历的 普遍文 化环境 。并 

且， 也只有 在一种 普遍的 共同文 化环境 之中， 人们 才可能 不断重 

复相同 或相似 的行为 实践， 从而获 致一种 共同的 “ 知道如 何”的 

实践 知识， 进而 才可能 形成某 种普遍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总之， 哈 耶克的 “知道 如何” 的默会 知识作 为一种 相关于 

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共同性 的实践 知识， 它 与哈耶 克在讨 论复杂 

(社 会） 现象 时所强 调的相 关于特 定时空 情势的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是 裉本不 同的， 二 者不可 混淆。 事 实上， 哈耶 克早在 
1952 年 出版的 《对 科学的 反动》 中已 经就此 作了明 确区分 ，在 

这部著 作中， 哈耶克 已明确 提出了  “ 共同知 识”或 “共 同性知 

识” 这一 槪念， 并将 之与相 关于特 定时空 情势的 “具体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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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意识” 知识， 它 是超出 我们的 意识或 理性之 外的， 因而我 

们 自然无 法对之 作出明 确的理 性解释 或理性 陈述。 另一 方面， 

一般 性行为 规则作 为一种 “无意 识”或 “超 意识” 的共 同心智 

结构， 它也 是我们 的心智 所无法 完全解 释的， 因 为哈耶 克的心 

智 理论已 经告诉 我们， 心智 不仅无 法对自 身作出 解释， 而且 

要对其 中的任 一结构 （即 任一 规则） 作出 完全解 释都不 可能， 

这 正是我 们的心 智或理 性能力 的一种 “ 绝对限 制”。 这 种“绝 

对 限制” 也使得 “哲学 无知” 成 其为一 种无从 克服的 “必然 

无 知”。 

德1  2.4.4  行为规 则之抽 象性、 否 定性及 

内部 批判的 心智理 论解释 

我 们还可 依据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简要 解释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 “ 抽象 性”和 “否 定性” 特征， 以及 “内部 批判” 理论。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具有的 最重要 特性就 

是 “一 般性” （generality)， 亦 即所谓 “抽 象性”  ( abstract¬ 

ness)  0  这 种抽象 性或一 般性意 味着， 行 为规则 所指涉 的总是 

处在 特定时 空情势 中的不 同个人 的具体 行为所 共有的 抽象的 

一般的 特征， 而不指 涉这些 行为的 具体的 细节的 特征。 〔 13 这 

〔 1 〕 哈耶 克也把 般性行 为规則 的这种 ** 抽象 性”或 “一 般性” 解 释为： “规則 必须适 

用于 未知其 数的未 来情势 。” （Hayek， 1982,  Vol.II,  p.35, 中译本 下册， 第 55 

页） 这一解 释与我 们的解 释并不 矛盾。 相反， 我 们的解 释实际 上比哈 耶克本 人的上 

引解 释更为 根本， 这 在干， 正是因 为一般 性行为 规则总 是指涉 处在特 定时空 情势中 

的不 同个人 的具体 行为所 共有的 抽象的 一般的 特征， 而 不指涉 达些行 为的具 体的细 

节的 特征， 它才得 以可能 “适 用于未 知其数 的未来 情势'  正是 在这个 意义上 ，“抽 

象 性”或 “一般 性” 才成 其为行 为规則 的最根 本特性 —— 正 是这种 “抽 象性” 

或 “一 般性” 决定了 行为规 则的其 他特性 ，如 “普 遍适用 性”、 “目 ■的独 立性” ，以 
及 “ 否定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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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抽象性 或一般 性可从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得 到微观 的哲学 

解释。 

根据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 任何 心智事 件引起 的任何 神经脉 

冲总是 要经过 一个层 级的神 经系统 不断分 类和再 分类， 才能到 

达神 经中枢 （神 经中枢 本身也 是一个 S 级系 统）， 进而 为我们 

所 感知或 认知。 在神经 系统不 断分类 和再分 类的过 程屮， 不同 

神经脉 冲之间 会相互 结合或 融合， 它们最 初的具 体特征 会因这 

种不 断的分 类和再 分类， 或不 断的融 合和再 融合， 而逐 渐地消 

失， 取而 代之的 是不同 脉冲之 间所共 有的抽 象的一 般特征 。这 

样， 经过 神经系 统的层 级分类 和再分 类后， 最终 到达神 经中枢 

的总不 （可 能） 是最初 的具体 脉冲， 而是 这些不 同具体 脉冲及 

其 “ 随附” 不 断结合 或融合 所形成 或引起 的结合 脉冲。 这些结 

合 脉冲承 载着具 体脉冲 的抽象 的一般 信息， 最终 形成感 觉或心 

智 质性， 进 而形成 我们的 感觉和 认知。 在 这个意 义上， 我们的 

感觉 和认知 实际上 总是， 且 必然是 抽象的 或一般 性的， 即总只 

可 能感觉 或认知 不同具 体事件 的抽象 的或一 般特征 （心 智在形 

成和建 构外部 环境的 “ 模式” 时更是 如此， 即总 只可能 形成和 

建 构抽象 的一般 “模式 ”）， 而最终 在我们 的心智 中形成 的准恒 

定 “ 地图” —— 这种 准恒定 “ 地图” 对于 我们的 感觉和 认知起 

着决定 性作用 —— 也 必然是 抽象的 或一般 性的， 它记载 着我们 

在长期 生活历 程中所 经历的 各种具 体事件 的抽象 的一般 信息， 

进 而决定 着后来 的心智 运作和 进化。 

由以 上可以 推知， 任 何一般 性行为 规则， 作为 一种共 同心智 

结构或 “ 地图” 之共同 部分， 都必然 是抽象 的或一 般性的 〔U。 

这种抽 象性或 一般性 反映在 哈耶克 社会理 论中可 以这样 理解， 

[ 1 〕 笔者 猜测， 这可 能也是 哈耶克 在谈到 行为规 則的时 候经常 要加上 41  一 般性” 达个限 

定 词的根 本原因 （他偶 尔也用 “抽 象性” 加以 限定， 但相对 “一 般性” 而 言显得 
较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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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一般 性行为 规则总 是且必 然指涉 处在特 定时空 情势中 的不同 

个 人的具 体行为 所共有 的抽象 的一般 特征， 而不 指涉这 些行为 

的具体 的细节 特征。 在 这个意 义上， 抽象 性或一 般性实 是作为 

心智 （“地 图”） 之共同 结构的 任何行 为规则 所具有 的必然 

特征。 

除 抽象性 或一般 性外， 一般性 行为规 则具有 的另一 重要特 

性在于 “否 定性” （negativity)。 这种否 定性意 味着， 一 般性行 

为规 则主要 只是从 否定的 角度告 诉人们 不能够 或不应 当做什 

么， 而 不是从 肯定的 角度规 定人们 应当或 必须做 什么。 用哈耶 

克 本人的 话说， 一般 性行为 规则一 般都是 “对不 正当行 为的禁 

令”， “ 通常不 向任何 个人施 加肯定 性的义 务”。 （参见 Hayek， 

1982,  Vol.II,  pp.35—36, 中译本 下册， 第 55—56 页） 在这 

个惫 义上， •般 性行 为规则 是一种 “ 否定性 规则” （negative 

rules), 而不是 “ 肯定性 规则” （positive  rules)。 〔 1 〕 

上 述否定 性特征 可以经 由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抽象性 或一般 

性得 到初步 解释。 既然 -般 性行为 规则作 为一种 共同心 智结构 

〔 1 〕 实际 上我们 在这里 就否定 性作出 的解释 是较为 字面、 也 较为严 格而扶 窄的， 哈耶 

克本 人就此 作出的 解释相 对更为 宽泛。 比如， 在 1976 年 出版的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 第二卷 《社会 正义的 幻象》 中， 哈耶克 不仅把 否定性 解释为 “对 不正当 

行为的 禁令'  而且还 把一般 性行为 规則的 “ 内部批 判”或 “ 内在一 致性 判准” 

也纳 入了否 定性的 含义范 围之内 • （参见 Hayek,  1982,  Vol.I1,  pp.35  — 44 •中 

译本 F 册， 第 55  — 68 页） 但在 这里我 们仅打 算讨论 否定性 的严格 含义， 尽管有 

点 狭窄， 但 实呍上 更符合 否定性 的特性 要求。 还应 说明， 一般性 行为规 則的这 

种 “否 定性” 特征或 “ 禁令” 性 质尽管 适用于 绝大多 数行为 规则， 但也不 是没有 

例外。 比如， 在 哈耶克 看来， “家 庭法中 的某些 规定就 对行为 人施加 了某些 （肯 

定性） 义务， 如子 女对父 母的义 务”， “ 还有一 些更为 罕见的 情形， 其间， 根据正 

当行为 规则， 一个 人因各 种情势 而被认 为与某 些其他 人处于 某种特 定的亲 密关系 

之中， 并 因此而 对他们 负有一 项特別 具体的 义务'  甚至， “ 在某些 国家中 ，现代 

立法 丼至还 施加了 肯定性 作为的 义务， 即要求 一个特 定的人 在其力 所能及 的范围 

内去 保护他 人的生 命”， 等等。 （参见 Hayek， 1982,  Vol.II.p.36, 中译本 下册， 
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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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地图” 之共同 部分， 总 是指涉 处在特 定时空 情势中 的不同 

个 人的具 体行为 所共有 的抽象 的一般 特征， 而不 指涉其 具体的 

细节 特征， 这实 际上意 味着，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 只是通 过提供 

一种在 当时适 合特殊 情境的 一般方 案来控 制或限 制具体 行为的 
某些 方面。 它 们经常 只是决 定或限 制为人 们有意 识作出 的选择 

的可能 性的范 围”。 (Hayek,  1967/1978 -b,  p.56) 而 在特定 

时空情 势中， 它并不 能告诉 每一个 不同的 行为人 具体应 该做什 

么。 事 实上， 在面 临具体 的特定 时空情 势时， 每 个不同 行为人 

的行为 只要符 合一般 性行为 规则所 规定的 “ 一般方 案”， 或处 

在其所 提供的 “可 能性的 范围” 之内 的话， 行为 人可以 任意作 

出选择 或采取 行动。 在 这个意 义上， “引 导一个 人的行 为的规 
则， 最好看 成是决 定该人 所不会 做的， 而不 是决定 他会做 

的 （Ibid.， p.57) 

般性行 为规则 的否定 性特征 还可得 到更为 具体的 心智理 

论 解释。 既然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作为 一种共 同心智 结构实 质上是 

准恒定 “ 地图” 的一 个共同 部分， 那么 “ 地图” 所具有 的一些 

特性 也必然 为一般 性行为 规则所 拥有。 我 们在第 一编讨 论的准 

恒定 “ 地图” 所 具有的 “定 位”或 “ 预期” 作用， 以及 相应的 

“意义 判准” 功能， 实质上 也可以 解释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所具有 

的 否定性 特征。 槪要 说来， “ 地图” 作为 一种前 在的准 恒定关 

联 结构， 它 规定着 未来心 智事件 或神经 脉冲的 可能传 导“路 

径”或 “路 线”， 只 有符合 “地 图”之 “ 预期” 的一些 事件或 

脉冲， 才 会获得 可能的 功能性 意义。 不仅 如此， “ 模式” 也须 

在 “ 地图” 这种准 恒定框 架内才 能发挥 作用， 它 的功能 性意义 

也受到 “地 图”所 “ 预期” 的可 能性的 限制， 不过 “地 图”只 

是决定 “ 模式” 的一般 特征， 其具 体特征 取决于 “ 模式” 自身 

的具体 情况。 再者，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我们的 “ 解释” 或一 

般 意义上 的认知 行为， 实 质上就 是一种 “ 模式建 构”。 而一般 

性行 为规则 作为一 种共同 心智结 构所指 涉的是 “ 地图” 之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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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同 部分， 那么 可以 推知， 这 种指涉 “ 地图” 之共 同部分 的一般 

\ 性行为 规则也 会对我 们作为 “ 模式建 构”的 “ 解释” 或 认知行 
为产生 影响。 这 种影响 在于， 它会 预先规 定我们 认知行 为的可 

能范围 和一般 特征， 只有 在这一 可能范 W 之内， 间时也 只有符 

知 合这 种一般 特征， 我 们的认 知或一 般而言 的行为 活动才 得以可 

能。 不过 在这一 预先规 定的可 能范围 之内， 同时 在符合 这种一 

°  般特征 的情况 之下， 我们的 认知和 行为活 动的具 体内容 则取决 与 于我 们当下 所处的 即时环 境或特 定时空 情势。 这 实际上 就是我 

们上文 就抽象 性或一 般性所 达致的 解释。 

m\  我们可 进一步 解释哈 耶克关 子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 内部批 
德 I 判”或 “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理论 的哲学 根据。 我 们已经 知道， 

这种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的核心 观念在 于：评 

判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是否 “ 妥适” 或是否 “ 适当” 的根本 标准， 
不在 于人们 的逻辑 理性， rW 在于它 与整个 规则系 统中其 他所有 

“已 获承认 的”或 “被 视之为 当然” 的规 则之间 是否具 有“相 

1 容 性”或 “一致 性”： 根 据这种 “相容 性”或 “一 致性” 标准， 

i 我们可 以在给 定规则 系统框 架内部 对某一 （些） 规则之 “妥适 
性”或 “适 当性” 展开 理性的 评判和 反省， 并 对不具 “妥适 

性” 或 不适当 的规则 进行点 滴渐进 的理性 改进。 在笔者 看来， 

: 这种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的心智 理论根 据就在 

于心 智秩序 或心智 结构的 “ 整体特 征”， 以及上 文解释 的作为 

心智 之共同 结构的 行为规 则系统 自身的 “预 期”或 “ 意义判 籲 

准” 功能。 槪要 而言， 按 照心智 秩序的 “ 整体特 征”， 任一事 
件或脉 冲所具 有的功 能性意 义都是 由心智 的整体 结构决 定的， 

我们对 任一心 智过程 的解释 都涉及 它与其 他所有 过程之 间的相 

互 关系。 这意 味着， 对于作 为心智 之共同 结构的 行为规 则系统 

而言， 我们对 其中任 一规则 的解释 和评判 都须在 心智的 整体结 

构中 作出， 或须依 据该规 则与其 他所有 心智规 则的相 互关系 

进行。 不过 有必要 注意这 样一种 情况， 即如 前所述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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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何一个 人的整 体心智 结构都 可区分 为构成 -般 性行为 规则的 

“ 共同结 构”， 和与行 为规则 无涉的 仅为该 个人所 拥有的 “非共 

同结 构”。 然而， 如 果对任 一规则 的评判 都取决 于心智 的整体 

结构 的话， 那 么这意 味着， 心智的 “ 非共同 结构” 也对 这种评 

判起 着重要 作用。 进而 就可能 出现这 样一种 情况， 即在 某个个 

人 的心智 秩序的 进化过 程中， 他的 “ 非共同 结构” 如果 与某一 

规 则不相 容或不 一致， 且这 种不相 容或不 一致足 够严重 的话， 

那么 他的心 智的整 体结构 或整体 秩序就 可 能出现 紊乱或 失序。 

在笔者 看来， 这种 情况是 经常存 在的， 且 解释了 在现实 生活中 

有些 人为什 么会对 某些个 別规则 （尤其 是外来 的或新 制定的 

规则） 感到 不适。 不过这 种情况 的存在 与哈耶 克关于 一般性 

行为 规则的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的理 论要求 

并不 矛盾。 这是 因为， 如果 抛开单 个个人 心智的 “非 共同结 

构” 的可能 影响， 而专 注于其 “共同 结构” 的话， 我 们可以 

认为， 这种 “共同 结构” 本 身也要 求某种 内在的 扣容性 或一致 

性。 这又 可这样 解释， 即 如上文 所述， 作为 准恒定 “ 地图” 

之一 部分的 “共同 结构” 或一般 性行为 规则系 统具有 “ 预期” 

功能， 只有符 合这种 “ 预期” 的单个 规则， 才 可能在 这种共 
同的 前在心 智结构 或者说 给定的 规则系 统框架 中获得 某种功 

能性 意义。 

这样， 哈 耶克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内部 批判” 或“内 

在 一致性 判准” 便得到 了心智 理论的 根据。 不仅 如此， 他陚予 

心智 秩序的 “整体 特征” 及 相应的 “ 预期” 功能， 实际 上在宏 

观的社 会理论 层面上 也必然 导致甚 或要求 一种着 眼于内 在相容 

性或协 调性的 “ 内部批 判”或 “ 内在一 致性判 准”。 根 据这种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的 要求， 我 们可以 认为， 

尽管 哈耶克 承认对 一般性 行为规 则可以 进行某 种程度 的“点 

滴” 建构， 但这种 “ 点滴” 建构绝 非凭空 建构， 而必然 总是根 
据其他 所有既 定规则 进行的 建构。 在 这个意 义上， 所有 规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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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都只 是-种 “ 发现” 活动 ，即 “ 发现” 与既定 规则系 统相融 

洽或相 协调的 “新” 的 规则， 而这种 “新” 的规 则实际 上已经 

多 少为既 定规则 系统所 “ 预期”  了。 〔！〕 

2.4.5 心智 进化的 一个简 单图示 

至此， 我们已 在相当 程度上 解释了 哈耶克 社会理 论的知 

识观 和规则 观的心 智理论 根据。 但值 得指出 的是， 我 们前文 

的 所有讨 论都基 于这样 一个共 同理论 设置， 即 在解答 “理解 

如何 可能” 时托出 的心智 之共同 结构， 也就 是说， 正 是基于 

对心智 之共同 结构的 讨论， 我们 才得以 展开对 哈耶克 知识观 

和规则 观的心 智理论 根据的 解释。 然 而问题 在于， 作 为前文 

讨 论基础 的心智 之共同 结构或 “相似 性”， 在很 大程度 上还只 

i 是 一种理 论预设 （尽 管这种 预设似 乎具有 相当的 直观性 ，且 

易于为 人所接 受）， 即预 设了共 同心智 结构或 心智之 “相似 i 

丨性” 的可能 性和合 理性， 而没有 解释这 种可能 性和合 理性自 

身 的理论 依据， 或 者说， 没有解 释心智 之共同 结构或 “相似 

性” 自身的 来源或 根据。 那么， 这种 来源或 根据何 在呢？ 答 t 

案在 于哈耶 克对心 智秩序 或心智 结构的 进化的 解释。 我们 

将 以一个 简化图 示来描 述此种 进化， 不 过先须 作如下 说明和 

I 交代： I 

|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在人 的心智 秩序的 进化过 程中， 神经 

系统 的层级 分类起 着核心 作用， 心 智秩序 的一般 结构就 是在神 

经系统 的分类 过程中 逐渐形 成的。 但我们 随后在 考察心 智之共 

I 同结 构的来 源或依 据时， 不可能 描述一 个完全 的心智 进化过 I 

C  1  ] 这一点 可用来 解释我 们后文 0.2.5.2) 将要 讨论的 “作为 ‘ 发现’ 过 程的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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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我们将 不得不 忽略神 经系统 的层级 分类， 直 接描述 心智秩 

序之一 般结构 的可能 形成和 进化。 且因为 作为心 智之共 同结构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系 统指涉 的仅是 “ 地图” 之共同 部分， 我们 

的描 述也将 专注于 “ 地图” 的进化 过程， 而 不考虑 “模 式”的 

可能 建构及 相关的 “ 关联过 程”。 另外， 在描述 “ 地图” 的进 
化过 程时， 因为 我们首 先对神 经系统 之层级 分类的 忽略， 我们 

将假 定促成 “ 地图” 形成的 心智事 件是已 经经历 过层级 分类的 
最终 事件， 这种最 终心智 事件能 直接在 神经系 统中留 下某种 

“结 联”， 从 而作为 一种前 感觉经 验成为 “ 地图” 这一前 在结构 
的 一 部分。 

然 后还须 说明， 鉴于我 们要考 察的是 心智之 “ 共同” 结构 
的来 源或形 成进化 过程， 我 们需要 间时描 述两个 或两个 以上的 

个人的 “ 地图” 的可能 进化。 因此 我们在 随后的 图示描 述中将 
进一步 作这样 的假定 和交代 ： （1) 假 设有三 个不同 的个人 A、 

B 和 C, 他 们在某 一时间 段内将 会经历 10 件 相同的 事件， 且这 

10 件事件 都会在 他们的 神经系 统中产 生某种 功能性 意义， 并作 

为一种 前感觉 经验留 下某种 “结 联”， 进而成 为各自 “ 地图” 

的 一个组 成部分 I  (2) 因为 A、 B、 C 三 个人分 别处在 不同的 | 
特定 时空情 势和文 化环境 之中， 尽管 他们将 会经历 10 件相同 

龜 

的 事件， 但这 10 件 事件可 能会以 不同的 次序为 他们所 经历， 

(3) 因 为三人 的个体 差异， 如各自 生理结 构以及 此前各 自已经 

形成 的心智 结构的 不同， 以 不同次 序为他 们所经 历的这 10 件 

事 件在各 自神经 系统中 留下的 “ 结联” 就 可能处 在不同 的“位 

置”， 确切 地说， 相互之 间就可 能形成 不同的 “ 关联” 或相互 
关系， 进 而形成 不同的 结构； （4) 不过我 们在随 后的图 示中不 

打 算描述 各自的 个体差 异及其 影响， 而只 描述这 10 件 事件所 

可 能形成 的心智 结构或 “地 图”。  ! 
我 们以图 示描述 如下： 

♦ 

211  # 







心 I  在上两 页的图 示中， 图 A - 1— 八一  10、 B-1  —  B-10 和 
I  c  — 1  一 C-10 分 别表示 A、 B、 C 三 个人各 自在逐 次经历 10 件 

^  事件的 过程中 所形成 的心智 结构。 其 屮①一 ⑩表示 他们所 经历的 
10 件 相同的 心智事 件及这 些事件 在他们 的神经 系统中 留下的 

知 “结 联”。 这些 “ 结联” 之间的 连线表 示它们 之间的 “关 联”或 

D  相互 关系。 由这些 “结 联”和 “ 关联” 构成的 整体结 构就是 

|  “地 图”。 而图  A  — 1 — A  —  10、 B  —  1 — B  — 10 和  C  一 1 — * C  — 10 

与 的 顺次排 列表示 A、 B 和 C 各自 “ 地图” 的形成 和进化 过程。 
同时 我们注 意到， 在各自 地图的 形成和 进化过 程中， 上述 10 件 

51  事件在 A、 B 和 C 那里分 别是以 不同的 次序出 现的， 对于 A 而 

德 |  言， 这种次 序是④ 一 ① 一 ⑨ 一 ⑦ 一 ⑧ 一 ⑥一③ 一 ⑤ 一 ②， 

对于 B 而 言是① 一⑥一 ②一④ 一⑦一 ⑨一⑩ 一⑤一 ⑧一③ ，对 

于 C 而言 则是② _ ® — ⑤ 一 ⑨ 一 ⑦ 一 ⑥ 一 ① 一 ③ 一 ④ 一 ⑧ 。而 

且 我们也 看到， 尽管 A、 B 和 C 所经 历的事 件都是 相同的 ，但 

因为他 们各自 的个体 差异， 以及 他们经 历这些 事件的 次序不 

同， 他 们最终 形成了 在整体 上不同 的心智 结构或 “ 地图” （分 

别由图 A-10、 图 B-10 和图 C-10 表 示）。 

然 而我们 发现， 尽管 A、 B 和 C 最 终形成 的心智 结构或 

“ 地图” 就 整体而 言是不 同的， 但 这并不 妨碍他 们之间 可能形 

成 一些在 部分上 等同或 相似的 结构。 比如 在上述 图示中 ，“结 •  參#  # 

联” ③一⑧ 一①一 ⑥之间 的相互 关系就 是完全 等同的 （尽 管它 

们 各自形 成进化 的具体 过程不 同）， 它们 构成了 一个在 部分上 

完全等 同的子 结构， 这实际 上就是 哈耶克 所指的 心智之 “共同 

结 构”。 既然 “ 结联” ③一 ⑧一① 一⑥之 间的相 互关系 完全等 

同， 那么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当 A、 B 和 C 在此 后的生 活历程 

中再次 碰到与 事件③ 、⑧ 、①、 ⑥ 相同的 其他事 件时， 他们就 

都会 —— 如果不 考虑其 他心智 结构及 其变化 的可能 影响的 

话 —— 产 生相同 的行为 认知， 进 而做出 相同的 行为。 尤其 ，如 

果 “ 结联” ③ 一⑧一 ①一⑥ 之间的 相互关 系在各 自后来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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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中 不为其 他事件 所修改 的话， 那么他 们在相 同的文 化环境 

和具 体时空 情势中 就会始 终做出 相同的 行为， 从 而体现 出行为 

模式 的一种 “常规 性”， 而这 种行为 模式的 “常 规性” 实际上 

也就 体现为 一种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相 对于这 里的图 示而言 ，我 

们可 以姑且 称之为 “ 规则③ 一⑧一 ①一⑥ ”）。 这样， 通 过上述 

图 示我们 就解释 了不同 个人之 间心智 之共同 结构， 以及 作为这 

种 共同心 智结构 的-般 性行为 规则的 来源或 依据， 这种 来源或 

依 据就在 于哈耶 克所解 释的心 智进化 过程。 

还 有必要 指出， 我们上 面所举 的例子 “ 结联” ③ 一⑧一 

①一 ⑥实际 上反映 的是一 种非常 严格的 情况， 即 心智的 子结构 

的完全 “等 同”。 但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在心智 秩序的 进化过 

程中， 不同个 人之间 形成的 子心智 结构并 不一定 会完全 等同， 

它们可 能只在 不同的 程度上 “相 似”。 比如， 在上述 图示的 A- 

10 和 B- 10 之间 ，由 “ 结联” ⑦一 ⑨一④ 构成的 子结构 虽然并 

不完全 等同， 但 它们在 很大程 度上是 相似的 （它 们都构 成了一 

个相似 的三角 形）， 尤其， 按照 哈耶克 对心智 结构之 “ [司 构关 

系” 的 解释， 我们还 可认为 “ 结联” ⑦一⑨ 一④在 A 和 B 那里 

是 “拓 扑同构 ”的。 又如， 在 A- 10 和 C- 10 之间， 由“结 

联” ②一⑤ 一® 构成 的子结 构也具 有这种 “拓扑 同构” 意义上 

的相 似性， 尽管 它们之 间的相 似程度 比较低 （从图 示来看 ，它 

们 的相似 程度较 “ 结联” ⑦一⑨ 一④还 低）。 然而， 尽 管这些 

不同 子结构 之间的 相似程 度各有 髙低， 但 只要它 们之间 具有一 

定 程度的 “相似 性”， 它们 就可能 对不同 个人的 行为产 生不同 

程度 的相似 影响。 比如， 对于 A 和 B 来说， 如果 “ 结联” ⑦一 

⑨一④ 之间的 相互关 系不为 后来的 事件所 修改， 他们此 后若遇 

到 类似⑦ 、⑨、 ④的事 件时， 他 们就可 能产生 相似的 行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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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进而 可能做 出相似 的行为 。这 种情 况对于 A 和 C 之间 ^  ̂ 

“ 结联” ② 一⑤一 ⑩也是 如此。 这样， 哈耶克 关于心 智之共 _ 

结构 —— 这种 共同心 智结构 是人与 人之间 的理解 和交流 得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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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能 的条件 或前提 一 的 解释， 就具 有某种 “弹 性”。 也就 是说， 

\ 它并不 要求这 种共同 心智结 构一定 要完仝 “等 同”， 相反， 只 

要这 种共同 结构具 有一定 程度的 “相似 性”， 人 与人之 间的理 

解和 交流， 以 及相应 的行为 互动， 就在 “ 相似” 的意义 上是可 

知 能的。 进而， 按 照这种 “相 似性” 的 理解， 一般 性行为 规则在 

I 哈 耶克那 里似乎 也就相 应会具 有某种 程度的 “弹 性”或 “灵活 

\ 性”。 也就 是说， 它 可能会 规定人 们行为 的某种 tt 度” 或可能 

与 范围， 而 在这种 “度” 或可 能范围 之内， 人们将 会拥有 各自的 

自 由选择 空间。 〔n 

1 
ml  2.4.6 心 智与社 会的并 发进化 

——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最后我 们打算 讨论哈 耶克的 “心智 与社会 的并发 进化” 

(the  concurrent  evolution  of  mind  and  society) 〔 2 〕 或 “心 智进 

化与文 化进化 的并发 发展” 观念， 作为 本编的 结尾。 
尽管 我们在 上文用 图示简 化描述 了哈 耶克所 理解的 心智进 

化 过程， 但 有必要 指出， 这 种心智 进化并 不是一 个独立 的或孤 

立的 过程， 相 反它总 是与社 会的文 化进化 紧密相 关不可 分离， 

〔 1 〕 哈耶克 关于心 智结构 的这种 “相 似性” 的 解释， 一方面 可以使 自己的 理论更 具适应 

性， 另 一方面 也是其 “ 进化” 现念 的必然 要求。 因为似 乎只有 一种容 有弹性 的“相 

似 性”， 才可能 与他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則的 “ 试错” 或点 滴改进 的現念 相协调 ，而 
后者 是其进 化观念 的实质 所在。 

〔2〕 “心智 与社会 的并发 进化” 是哈 耶克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第一  •卷 《规 則与秩 

序》 中 完整提 出来的 （参见 Hayek,  1982,  Vol.l,  pp.17-19), 只 不过在 那里主 

要 讨 论的是 一般性 行为规 則及其 性质等 。但 ** 心智 与社会 的并发 进化” 作为 一种实 
质的 理论观 念在哈 耶克那 里却是 早就存 在的。 比如， 在 1952 年 出版的 《感 觉的秩 

序》 中 他-再 强调的 心智秩 序的个 体发生 和种系 发生的 观念， 就 与这种 “心 智与社 

会 的并发 进化” 观念 紧密 相关， 在某 种程度 t 还可 看作 是为后 者提供 了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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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 而言， 它 们是互 为一体 并发发 展的。 一 •方 面， 人的 心智进 

化总 须在社 会的文 化进化 过程中 展开， 另一 方面， 社会 的文化 

进化 最终体 现并落 实为人 的心智 进化。 不仅 如此， 这两 方面实 

质上 可以归 结为间 一个进 化过程 —— 我 们姑且 称之为 “ 心智一 

文化进 化”， 或 者说， 它们 是同个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过程 

的两 个不同 側面： 心智进 化是其 微观的 一面， 文 化进化 是其宏 

观的 一面。 而联 系这两 个侧面 的观念 中介， 一是 作为心 智之共 

同结构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二是作 为这种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之基 

础的 “共同 生活经 验”。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尽管就 一种科 学研究 的方法 论而言 ，我 
们 总是从 个人及 其行为 互动的 角度去 解释作 为整体 的社会 现象， 

但就一 种生活 的事实 性状态 而言， 任 何个人 都不可 能是相 互孤立 

的 “原 子”， 而在本 质上是 一种生 活在社 会群体 中的、 时 时刻刻 

与其他 个人发 生交往 联系的 “社会 人”。 在 这个意 义上， 每个 
个 人的心 智结构 都是在 与其他 人的交 往和行 为互动 中逐渐 形成和 

进 化的。 更重要 的是， 不同个 人之间 之所以 能够形 成在某 种程度 

上 “相似 ” 的 共同心 智结构 （或 一般性 行为规 则）， 实缘 于他们 

作为 “社 会人” 生 活在社 会群体 之中， 与其 他人发 生交往 和行为 
互动， 确切 而言， 缘于 他们在 与其他 人发生 交往和 行为互 动的过 

程中， 能 够经历 甚至反 复经历 一些相 似或相 同的生 活事件 〔2〕 

〔1〕 参 见哈耶 克的著 名论文 “个人 主义： 真 与伪” （Hayek， 1949,  c.I). 在这 篇文章 
中， 哈耶 克详尽 阐述了 他继承 自奥地 利学派 的方法 论个人 主义的 思想， 以及 这种方 

法 论个人 主义与 “ 原子论 式”的 “ 伪个人 主义” 的 区别。 
〔2〕 因 为如前 所述， 这些 相似或 相同的 生活亊 件反过 来能够 在这些 不同个 人的神 经系统 

中 留下某 种位置 相似或 相同的 “ 结联” （如 上文图 示中的 “ 结联” ③ 一 ⑧一 ①一⑥ 费 

等）， 然后在 长期的 生活历 程中， 这 些位置 相似或 相同的 "结 联” 会 作为一 种前感 

觉经 验积淀 下来， 形成 一种相 似或相 同的共 同心智 结构。 进而， 这些 共同心 智结构 

又 会在进 一步的 生活历 程中， 对这些 相关个 人的行 为产生 影响， 并促 使他们 在相同 

或 相似的 文化环 境和时 空情势 中做出 相同或 相似的 行为， 从而 体现出 某种行 为模式 

的常 规性， 这种 具有常 规性的 行为模 式实质 上就是 •般 性行为 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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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比 如在 上文图 示中， 事件① 一⑩就 可看作 是这种 生活事 件）, 

智 

知 

识 

与 

道 

徳 

这 些相似 或相同 的生活 事件可 以理解 为他们 的一种 “共 同生活 

经 验”。 就此 而言， 哈耶克 关于心 智之共 同结构 以及作 为这种 

共 同结构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解释， 实际 t 有赖 于不同 个人之 

间的 “共 同生活 经验” （这 种生活 经验的 “共 同性” 与 心智结 

构的 “共 同性”  一样， 也应理 解为一 种不同 程度的 “相似 

性 ”）。 也就 是说， 只 有基于 “ 共同 生活经 验”， 不同个 人之间 

才可能 形成某 种共同 的心智 结构， 进而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才可能 

获得其 内在规 定性。 在 这个意 义上， 作为 心智之 共同结 构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实是一 种基于 “共 同生活 经验” 的 规则。 
基由 以上， 我们 可以结 合哈耶 克的社 会理论 直接提 炼出这 

样 一个槪 念链： “ 共同生 活经验 —— 相似 或共 同的心 智结构 ——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一 一 共同 性的默 会知识 —— 行为之 互动协 

调 —— 自 生自发 社会秩 序”。 这 个槪念 链可作 这样的 简括解 

释： 依据 “共同 生活经 验”， 我 们形成 相似或 共同的 心智结 

构， 进而获 致一般 性行为 规则， 同时， 依 据相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 的共同 且否定 的默会 知识， 我们得 以克服 “ 经验无 知”， 
从而达 致行为 之互动 协调， 进而 维续自 生自发 之整体 社会秩 

序。 这样，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与 社会理 论便融 通为一 ，“心 

智”与 “ 社会” 这二者 之间也 便圆合 无碍。 在这 种融通 圆合的 

基 础上， “ 心智与 社会的 并发进 化”或 “ 心智进 化与文 化进化 

的并发 发展” 抑或 “ 心智一 文化 进化” 观念可 以得到 更好的 
理解。 

经由对 哈耶克 心智理 论及与 其社会 理论的 相互关 系的解 

释， 哈 耶克的 宏观文 化进化 及其规 则选择 机制实 可体现 或最终 

落实 为不同 个人的 微观心 智进化 过程。 概要 而言， 文化 进化过 

程中具 体生活 情势的 变化实 际上就 相当于 心智所 在周遭 环境的 

变化， 在这- 变化过 程中， 人的心 智因不 断接受 新发生 事件的 

刺激， 其 整体结 构或秩 序会不 断修改 和变化 （这 在宏观 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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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味着个 人行为 方式的 可能变 化）。 而体 现为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 共同心 智结构 作为心 智之整 体结构 —— 这种整 体结构 具有一 

种 “整体 特征” —— 的一 部分， 也 会或多 或少受 到影响 （因为 

构成 它们的 “ 结联” 与其他 “ 结联” 之间 的相互 关系会 发生变 
化）， 有时甚 至会发 生较大 的改变 （这在 宏观层 面上意 味着个 

人与 规则之 间可能 会产生 “不适 ”）。 在 这种情 况下， 受 各自心 

智 结构支 配的不 同个人 的行为 互动就 可能出 现一些 “ 故障” 

(这种 “ 故障” 意味着 “失序 ”）。 但即使 如此， 只要不 同个人 
的心智 结构仍 能维持 不同程 度的部 分相同 或相似 （因 为准恒 

定 “ 地图” 的 影响， 那种心 智结构 在一夜 之间发 生完全 改变的 

情 况是不 太可能 的）， 他们就 仍可能 慢慢克 服这种 “ 故障” ，并 
在各 自的整 体心智 结构中 重新形 成部分 相同或 相似的 共同结 

构 （这意 味着秩 序和规 则的重 构）。 这样， 在这一 过程中 ，不 

同 个人之 间的共 同心智 结构就 获得了 修改和 更新， 这实 际上就 

体 现为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的 修改和 更新， 只不 过这种 修改和 

更 新的过 程是缓 慢的、 点滴渐 进的。 

以 上陈述 虽然流 于简单 〔U， 但这似 已足够 表明， 人的心 

智进化 与社会 的文化 进化实 质上可 以统一 起来， 我 们很难 ，事 

实上 也没有 必要， 在 这个统 一的进 化过程 中区分 出某种 独立甚 

或孤立 的心智 进化抑 或文化 进化的 过程。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 克所理 解的心 智进化 和文化 进化可 以归结 为同一 个“心 

智 一文化 进化” 过 程的两 个不同 方面， 其 中心智 进化是 微观的 

一面， 文化进 化则是 宏观的 一面。 

另可 提及， 正是 在这一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过 程中， 我们 

每 个人的 心智才 得以逐 渐发展 成熟， 同 时我们 也才得 以“学 

C I J 以上 陈述还 仅限: F 心智 进化的 "个 体发生 ”， 实 际上， 心智 进化的 ** 种系发 生”与 

文 化进化 过程中 一般性 行为规 則系统 的代阮 传承更 具契合 关系， 只不 过哈耶 克本人 

未就前 者作出 深入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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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应对 各种具 体生活 情势， 尽管 我们可 能对我 们在应 对各种 
具 体生活 情势时 所遵循 的规则 无法作 出明确 的理性 解释。 佴值 

得强调 的是， 我们无 法对我 们的行 为规则 作出明 确的理 性解释 

这 一点， 在 哈耶克 看来， 并 不意味 着我们 的理性 的衰微 。相 

反， 我们 能在不 “知道 那个” 的 情况下 “知道 如何” 应 对各种 
情势， 这本 身就是 理性的 表现， 或 者说， 我们的 理性就 在于我 

们能够 “知道 如何” 克 服无知 U〕， 同时 在不断 调适各 自的行 
为互 动时， 维 续一种 稳定、 和 谐而自 由的整 体社会 秩序。 这可 

视 作是我 们的理 性适当 运用的 范围。 与此 相对， 哈耶克 一再强 

调， 我 们的理 性不在 于对社 会发展 进化过 程作出 整体的 全盘计 

划和 控制， 或 者说， 社会的 发展进 化不是 我们的 理性的 产物。 

恰恰 相反， 我们的 理性乃 是社会 进化的 产物， 或者说 ，是 “心 

智 一文化 进化” 的 结果。 

C 1 3 就“ 知”与 “ 无知” 的关系 而言， 哈耶 克的这 种态度 与苏格 拉底的 “ 自知无 知乃为 

知” 颇为 类似。 关 于此， 哈 耶克在 《自 由秩序 原理》 的 第二章 “自 由文明 的创造 

力” 的篇 首作了 这样的 说明： “苏 格拉底 的格言 —— ‘承认 我们无 知乃是 智慧之 

始 ’， 对 子我们 理解和 认识社 会有着 深刻的 意义。 而其首 要条件 在子， 我们 逐渐认 

识到， 人们 对于诸 多有助 于实现 其目标 的事物 处于必 然的无 知之中 。”  (Hayek, 
1960/1978 -a，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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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章 

经济计 划与个 人自由 

作 为促使 （古 典） 自 由思想 在二战 后复兴 的旗手 （李 强， 

1998, 第三 章第八 节）， 哈耶 克就经 济计划 （economic  plan¬ 

ning)  和个 人自由 （individual  liberty  or  freedom ) 展 开了多 

方面 讨论。 比如在 《通 往奴役 之路》 中， 他就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以 及西方 国家在 凯恩斯 主义兴 起之后 实施的 “ 福利国 家”政 
策如何 可能走 上极权 主义道 路作出 了令人 信服的 论证。 又如在 

《自由 秩序原 理》 中， 他曾专 门就自 由槪念 作出过 界定， 同时！ 

还着力 解释了  “自 由文明 的创造 力”、 自由 与法治 的关系 等等。 1 
与此 相应， 西方 学者也 就哈耶 克关于 经济计 划和个 人自由 的各种 

9 

论 述作了 诸多解 释乃至 批判。 比如不 同论者 可能分 別把哈 耶克的 

自 由思想 解释为 一种功 利主义 （Dom,  1991 ,  Crowley,  1987)、  | 
功 能主义 （Bimer， 2002) 或工 具主义 （Kley， 1994), 抑 或保守 

主义 （Raeder,  1999  — a»  Gray,  1993— b.  Hayek,  1960/1978  — : 

a,  “Postscript”）、 激 进主义 （布 坎南， 1988〉 等。 而  J.W.N.  | 

Watkins  (1991)、 Ronald  Hamowy  (1991  —  af  1991  —b)、 约 

翰 •格雷 （Gray,  1984/1998). 库 卡萨斯 （Kukathas,  1989)、  | 

布里安 •李 • 克劳雷 ( Crowley,  1987)、 巴巴拉 • 罗 兰德： 

( Rowland ,  1987)、 安德鲁 • 甘布尔 （Gamble， 1996)、 Jo^o 223  m 



心 I  Carlos  E^>ada  ( 1996), 维克多 •范伯 格 （ Vanberg ,  1991  % 
I  1999)、 本诺 伊斯特 （Benoist,  1999)、 Murray  Forsyth  (1999) 

§  等， 则 分别从 各自不 同的角 度对哈 耶克提 出了批 评甚或 批判。 
然而， 在笔者 看来， 哈耶克 作为一 个自称 致力于 对古典 自由思 

知 |  想进行 “ 重述” （参见  Ilayek,  1960/1978 -a,  “Introd •”） 的 
J 思 想家， 他对 经济计 划尤其 是个人 自由的 大多数 探讨和 论证实 

°  际上并 没有超 出他的 前辈如 亚当‘ • 斯密、 大卫 • 休 谟等， 甚至 

与 他的 被视为 引起了 自由主 义社会 理论之 “ 进化论 转向” （the 
I  evolutionist  turn) (参见  Gray,  1984/1998,  p.  135 ) 的文化 进 

51  化理 论也是 对苏格 兰道德 哲学家 的直接 继承。 不过， 哈 耶克理 

m\ 论体系 中真正 具有原 创性、 冏时确 实具有 相当理 论说服 力的， 

是他的 被视为 引起了 自由主 义社会 理论之 “ 认识论 转向” （the 
、 epistemological  turn) (参见  Gray ,  1984/1998 ， p •  1 34 ) 的知 i  • 

识 观或知 识论。 正是 这种知 识论是 支持他 在把一 切形式 的集体 

主义 归结为 “理 性的僭 妄”或 “ 致命的 自负” 的 同时， 还明确 

: 宣称他 的论据 不是一 种价值 论上的 论辩， 而是一 种基于 “科学 

研究” 的论据 的根本 所在。 就此 而言， 哈 耶克为 反对经 济计划 
和主张 个人自 由提供 的知识 论论据 在相当 程度上 可看作 是使他 

得 以区别 于他的 自由理 论前辈 的独特 之处， 而且 也是他 为自由 

i 思想史 作出的 最大知 识贡献 。 （ 1 3 
鉴 于上述 原因， 在本章 我们将 主要论 述哈耶 克为反 对经济 

计划和 主张个 人自由 提供的 知识论 论据， 以及与 之紧密 相关的 

规则论 论据， 至于价 值论论 据我们 只简要 提及。 此外， 我们也 

不打算 涉及其 他如对 哈耶克 的功利 主义解 释等。 值得 指出的 

〔1〕 笔者注 意到邓 正来也 持类似 观点， 比如在 “  •社会 正义’ 的拟 人化谬 误及其 危害： 

哈耶 克正义 理论的 研究”  一 文中他 说过： “与任 何其他 自由主 义理论 相区别 —— 当 

然这 也构成 了哈耶 克对自 由主 义理论 的最大 贡献. 哈耶 克自由 主义理 论的核 心特征 

在于它 基本上 是从知 识论的 角度出 发去捍 卫自由 社会的 …… _  (邓 正来， 2003 -c$ 
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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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要 较好地 理解哈 耶克为 反对经 济计划 和主张 个人自 由提供 

知识论 论据的 缘由， 我 们有必 要追溯 他的思 想发展 轨迹， 尤其 

是他在 20 世纪上 半叶的 “社 会主义 计算大 论战” 中所 扮演的 
角色。 

3.1.1  社会主 义计算 大论战 

—— 哈 耶克的 “ 认识论 转向” 

据哈 耶克本 人说， 他在 维也纳 的学生 时代最 初追随 过主张 

渐进实 现社会 主义的 “ 费边主 义”， 不过 后来在 弗利德 里希- 

冯 • 维尔 塞尔， 尤 其是路 德维希 •冯 • 米瑟斯 的著作 的影响 

下， 他 很快放 弃了费 边主义 倾向， 转向了 由卡尔 • 门格 尔开创 

的奥地 利学派 (Hayek,  1994  — b;  Ebenstein,  2001 ) 而后， 

在从 1921 年 10 月开始 担任米 瑟斯的 助手到 1935 年编 辑出版 

《集 体主 义经济 计划》 （Hayek,  1935- b/2000) 这一时 期内， c 

哈耶 克不仅 经历， 而 且亲身 参与了  “社 会主义 计算大 论战”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在 《集 体主 义经济 计划》 一  s 

书中， 他 撰写了  “问 题的性 质和历 史”和 “论 战的现 状”两 | 

章， 这两 章和他 后来于 1940 年发表 的论文 “社会 主义计 算：竞 

争性 ‘解 决方案 ’”  一起， 收 集在他 1949 年 出版的 《 个人 主义与 

经济 秩序》 一 书中， 构 成了社 会主义 计算人 论战中 的经典 文献。 

据 哈耶克 介绍， 由米 瑟斯发 动的对 以卡尔 • 马克思 为代表 

的经典 社会主 义理论 的攻击 属于社 会主义 计算大 论战的 第二阶 

段。 米瑟斯 批判社 会主义 的一个 核心命 题在于 “ 社会主 义不可 

能”， 或按哈 耶克的 解释， “社 会主义 使理性 计算不 可能” （参丨 
见 Hayek， 1949,  pp.145 一 146)。 这是 因为， 在 米瑟斯 看来， | 

任何一 种理性 的经济 计算都 依赖于 “价格 机制” 的杠杆 作用， 

而社 会主义 （准 确说 是集体 主义计 划论） 实行由 中央政 府统一  I 
225  # 



指导 的计划 经济， 所 有产品 要么在 中央政 府直接 安排下 统一分 

配， 要么由 中央政 府制定 统一的 价格定 额限量 分配， 这 实际上 

取消 了价格 机制的 存在， 因而 理性计 算不再 可能。 另一 方面， 

社会 主义或 集体主 义计划 论取消 了被认 为导致 “ 浪费” 的“市 

场竞争 ”， 因而其 资源配 置必定 是无效 率的。 （参见 Hayek， 
1949,  c.VII,  VIII,  IX)， 米瑟斯 的这种 论辩后 来受到 了以狄 

金森 （ H  •  D . Dickinson ) 尤其是 奥斯卡 • 兰格 （Oskar  Lange) 

为 代表的 “竞争 性社会 主义” （ competitive  socialism ) 的反 

击， 后者 认为， 我 们可以 在保留 由中央 政府统 一定价 的制度 
下， 重新 引入市 场竞争 机制， 同时 中央政 府根据 市场情 况通过 

计算相 应调整 价格， 以适 应市场 竞争的 需要。 狄 金森和 兰格认 

为， 这种 “竞争 性社会 主义” 在 价格计 算的基 础上， 通 过引入 

市场 竞争可 以达致 真正的 帕累托 有效， 同 时维护 “ 社会正 

义”， 从而可 以取代 以亚当 • 斯密 为代表 的古典 自由思 想家所 
构 想的自 由放任 市场。 （参见 ibid.) 针 对狄金 森和兰 格的这 

种 “ 竞争性 社会主 义”， 哈 耶克在 “社 会主义 计算： 竞争 

性 ‘解 决方案 ’”  一文 中作出 了详尽 回应， 并构 成了社 会主义 
计算 大论战 的第三 阶段。 

哈耶克 指出， 社 会主义 计算的 问题其 实并不 在于理 论上或 

逻辑 上是否 可能， 而在于 在实践 上是否 可能实 现它自 身的目 

标。 用哈 耶克的 话说， “我 们根据 一般性 考虑加 以质疑 的并不 
是 计划本 身的可 能性， 而 毋宁是 计划成 功的可 能性， 亦 即人们 

是否有 可能实 现计划 所旨在 达到的 那些目 的。” （Hayek, 

1949,  p.149, 中 译本第 218 页） 另一 方面， 社会 主义计 算的问 

题 也不在 于它的 目标的 伦理价 值是否 可欲， 而在 于实现 这种目 

标的 手段是 否可欲 〔 1 〕 及是否 可能。 “人们 不仅在 理论上 而且在 

〔 1 〕 据 哈耶克 介绍， Maurice  Dobb 就明确 主张为 实现社 会主义 可以不 惜牺牲 个人自 

由， 这 在哈耶 克看来 显然是 -种不 可欲的 手段。 参见 Hayek,  1949,  p.l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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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上都 有可能 把方法 问题与 目的问 题区分 开来这 一点， 对于  I 

科学 讨论来 说实是 一件大 幸事。 …… 我们 经由理 性的方 式能够 P 
论辩的 只是这 样一个 问题： 特定的 措施是 否以及 在什么 程度上  I 
会 达致所 欲求的 结果。 …… 但是需 要指出 的是， 正 是由 于一个  g 
手段 问题的 产生会 与许多 截然不 同的伦 理理想 相关， 所 以人们  I 

才希望 把价值 判断从 相关的 讨论当 中完全 切割出 去。”  (Ibid.,  | 
p.130, 中 译本第 190  —  191 页）  b 

排 除了理 论逻辑 上是否 可能和 伦理价 值上是 否可欲 的争论  I 

后， 哈耶克 进一步 指出， “这 里的根 本问题 在于： 在一 个幅员  f 
辽阔 的现代 社会的 复杂情 势中， 这 样一个 中央权 力机构 是否有  g 

可能以 一种合 理的精 准程度 （亦即 以一种 等同于 或接近 于竞争 | 漂 

资本主 义社会 所取得 的成就 的成功 程度） 去落实 这样一 种价值 

序列 中所涵 括的各 种内容 。”  (Ibid.,  p.131, 中 译本第 191 丨 

页） 这一问 题实际 上就是 哈耶克 后来在 “经 济学与 知识”  一文 

中 所着重 追问的 “知 识如何 获得” 的 问题， 即在 一个非 常复杂 I 

的 现代社 会中， 中央 计划机 构如何 可能获 得足够 的细节 知识以 _ 

成功 进行价 格计算 和经济 预期， 从而保 证其整 体计划 顺利实 I 

施。 而且这 一问题 甚至被 哈耶克 看作是 “所有 社会科 学的中 

心问 题”， 并进 一步表 述为： “对 存在于 不同人 心智中 的分散 

知识 所做的 综合， 究竟通 过什么 样的方 式才能 够达到 这样一 

种结果 —— 而我们 知道， 如果人 们试图 以刻意 的方式 达成这 

种 结果， 那 么指导 者就惟 有在拥 有任何 个人都 决不可 能拥有 

的知 识的条 件下才 可能做 到这一 点?”  (Ibid.,  p.54, 中 译本第 
78 页） 

然而 要在实 践中解 决这一  “所 有社会 科学的 中心问 题”是 

不可 能的。 因为如 我们在 第二编 所述， 人 的心智 和理性 能力是 I 

有 限的， 它不 可能把 握像市 场和社 会这样 的复杂 现象的 所有细 

节， 任何 人的心 智和理 性对这 种细节 或所有 “ 分立的 个人知 

识” 都处 于不可 避免的 “ 经验 无知” 之中。 就此 而言， 所有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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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迷于社 会主义 计算的 计 划论 者都在 理论逻 辑上假 定了一 个全知 
\ 全能 的心智 或理性 （不管 是单个 人的， 还 是集体 的）， 并设定 

^  这种 全知全 能的心 智或理 性能够 把握由 所有细 节知识 构成的 
“ 完备知 识”。 在 哈耶克 看来， 以狄 金森和 兰格为 代表的 “竞争 

知 性社会 主义” 理论 就犯丫 这样的 错误： “ 看来狄 金森和 兰格这 I 两位 论者似 乎在不 知不觉 之中又 重新捡 起了人 们早期 所信奉 
| 的中央 集权管 理制度 要比竞 争制度 更优越 的那些 观点， 而且 

与 还想用 这样一 种希望 来宽慰 自己， 即这个 ‘集 体主义 经济的 

全 知全能 机构’ 至少 能够掌 握与个 体企业 家一样 多的知 识或信 

1 息， 进 而还能 够做出 即使不 优于至 少也相 当于企 业家现 有水平 

徳 I 的决策 。”  (Hayek,  1949,  pp.201— 202, 中 译本第 291 页） 正 

因为 集体主 义经济 的这种 “全 知全能 机构” 是不 存在的 ，“那 
种认为 所有这 种知识 都可以 自动地 为中央 权力机 构所掌 握的假 

定， 在 我看来 根本就 不得要 领”。 (Ibid.,  p.202, 中 译本第 
291  页） 

这样， 在社会 主义计 算大论 战中， 发 生在以 狄金森 和兰格 

为 代表的 “竞争 性社会 主义” 理论 和哈耶 克之间 的第三 阶段论 
战， 在 论据的 性质上 与第二 阶段相 比发生 了明显 转变。 在米瑟 

斯对经 典社会 主义理 论的挑 战中， 米瑟斯 主要是 就寧毕 渾垮立 

论的， 即 在缺失 价格和 竞争机 制的情 况下， 社会 主义计 算在逻 

辑上 是不可 能的， 计划 经济必 然是帕 累托无 效的。 而在 哈耶克 

对狄金 森和兰 格的回 应中， 实际上 承认了 社会主 义计算 在理论 

逻辑 上是可 能的， 但 这种计 算在经 验实践 的层面 上却是 不可能 

的。 因 为任何 中央计 划机构 都不可 能获得 足够的 细节知 识以成 

功进 行经济 计算， 进而 顺利实 施有效 的经济 计划。 这正 是一种 

知识论 论据。 在 这个意 义上， 如约翰 • 格雷 所说， 哈耶 克的知 

识论为 当代自 由思想 史带来 了一种 “认 识论转 向”。 

⑩ 228 



3.1.2  社会主 义计算 及完备 知识之 不可能 

—— 反对计 划的知 识论和 心智理 论依据 

我 们可通 过一种 更为直 观的方 式进一 步明确 哈耶克 的上述 

知识论 论据。 为 此我们 可先提 及如下 两点： 

一 

、

 

在

 “经 济学与 知识” 这篇 著名论 文中， 哈耶克 对一般 

均 衡理论 提出了 批评。 在他 看来， 一般均 衡观念 关于产 品同质 
而 无差异 以及买 卖双方 信息完 

全且对 称的假 设实际 
上预设 了一 

种 “完备 知识” 和一种 “纯 粹选择 逻辑” （the  pure  logic  of 
choice), 

按 照这种 
完备知 

识和纯 
粹选择 

逻辑， 
被 设定为 

只能接 

受 而不能 影响价 格的各 厂商能 够完全 预期各 方的可 能行为 。但 

哈 耶克质 疑的是 完备知 识如何 可能在 现实中 获得， 以及 纯粹选 

择 逻辑本 
身如何 规定。 

^ 

二

、

 

 

哈耶 克对一 般均衡 观念的 完备知 识和纯 粹选择 逻辑的 

假 定的质 疑也适 用于批 判主张 社会主 义计算 的计划 论者。 〔 2 〕 不 

仅 如此， 在 哈耶克 看来， 任 何一种 主张中 央计划 的集体 主义经 I 

济理论 实际上 都假定 了这种 完备知 识和纯 粹选择 逻辑。 因为按 

照这种 假定， 中央计 划机构 能够了 解市场 和社会 运作中 的一切 i I 

细节， 能够 把握所 有分立 的个人 知识， 并且 还能通 过纯粹 选择； 

逻 辑准确 预期参 与市场 交易的 各方或 各个个 人如何 行为， 进而 I 

可 以通过 某种计 算制定 相应的 价格， 或统一 分配各 种资源 等等。 ! I 

〔1〕 就质疑 纯粹选 择逻辑 这一点 而言， 哈耶 克实际 上走 t 了批判 他的老 师米瑟 斯的道 

路。 因为米 瑟斯也 希望通 过一种 “ 人类行 为学” （praxeology) 寻 找到达 种意义 上 : 
的纯 粹选择 逻辑， 以预期 参与市 场交易 的各个 个人的 可能行 为。 

〔2〕 以狄金 森和兰 格为代 表的“ 竞争性 社会主 义” 实际上 就是从 一般均 衡理论 发展来 丨 

的， 后 者对各 厂商只 能接受 而不能 影响价 格的假 定正是 “竞 争性社 会主义 • 理论主 

张中央 政府统 一制定 价格的 原型， 参见 Stede， 1993,  c.V。 229  # 



具体 而言， 按 照计划 论者的 逻辑， 社会主 义计算 （准 确说 

是 集体主 义经济 计算） 可 能通过 如下方 式加以 解决： 

首先 计划论 者可能 假定， 决定任 何个人 （或交 易方） y 的 

行为 的可能 因素或 变量有 n 个， 即 x2、 x3、 (按 照哈 

耶克的 解释， 这 些变量 包括可 能影响 个人行 为的任 何囚素 ，如 

产品的 种类、 质量和 数量、 设备、 天气、 个人 偏好、 性 格甚至 

情绪等 ）》 然后 假定， 存 在某种 “ 纯粹选 择逻辑 
且 可用函 

数 f 表示： 进而， 根 据这种 “ 纯粹选 择逻辑 I” 或 f 函数 关系， 
只要 我们能 获得某 个个人 y 的所有 关于特 定时空 情势的 分立知 

识， 即能确 定变量 & 、 x2、 x3、 ...\的 所有具 体值， 那么我 

们就能 通过一 个方程 式计算 出该个 人的具 体行为 模式， 这个方 
程式 可以表 述为： 

y  =  f(xj ,  x2,  x3,  ".xj 

〔注： 为了后 文表述 方便， 我 们姑且 称这个 方程式 为“个 

人 行为方 程”， 其中 变量组 （X,,  x2,  x3,  . . .  x^) 称作 “个人 

行 为变量 组”〕 

然后计 划论者 假定， 参与某 一市场 交易或 社会运 作的不 同个人 

(或交 易方） 有 m 个， 且 其可能 行为模 式可以 表述为 变量组 

yi.  y2,  y3.  . . .  ym » 那么这 m 个 个人的 具体行 为模式 就可以 

通 过如下 方程式 组得到 确定： 

= f(x/ ， x2l ， Xj1 ， 

•  •  •  Xn  ) 

y2  = 

= f(x,2,  x22， x32. 

•  •  •  Xjj  ) 

y3  = 

: f(x,\  x23  ,  x33  , 
… \3) 

#230 



=  f(x,m,  x2m， x3m， 

〔注： 为了后 文表述 方便， 我 们姑且 称这组 方程式 为“个 

人行 为方程 组”， 其中 

Xj1 ， x2l ,  x;1 ， … xj 

x〖2， x22  ,  x32  , … 

变 量矩阵 x,  3  ,  x23  ,  x33  ,  ...X,3 称作 “个 人行为 变量矩 阵”〕 

m  一  m  „  m  ^  m 
Xi  ， x2  ,  x3  ， … \ 

进而 计划论 者可能 假定， 存 在某种 “ 纯粹选 择逻辑 II”， 且可 

用函数 F 表示， 那么根 据这种 “ 纯粹选 择逻辑 II” 或 F 函数关 
系， 在 确知参 与市场 或社会 交易的 所有个 人的具 体行为 模式， 

即 变量组 y,、 y2、 y3、 ...ym 的具体 值后， 我们 就可进 一步确 

知中央 计划机 构应当 作出何 种具体 决定， 如确定 市场价 格或统 

一分配 市场资 源等， 这可 通过如 下方程 式计算 得知： 

Z  =  F(y,,  y2,  y3,  . . .  ym ) 

〔注： 为了后 文表述 方便， 我 们姑且 称这个 方程式 为“中 

央 计划方 程”， 其中 变董组 （y,， y2， y3,  . . .  ym ) 称作 “中央 

计划 变量组 ” 〕 

我们 看到， 一 如哈耶 克所承 认的， 计 划论者 所构想 的集体 

主 义经济 计算的 确在理 论逻辑 上是可 能的。 按 照这种 理论逻 

辑， 只 要我们 能确定 上述个 人行为 变量矩 阵中从 x/ 到 x/1 这 

(nxm) 个变 量的具 体值， 同时如 果我们 能确定 “纯粹 选择逻 



^1 辑 I” 或函数 f 的话， 那 么我们 就可求 解出中 央计划 变量组 

^1  (y!,  y2， y3， _..ym) 的具 体值， 进而如 果我们 能确定 “纯粹 
选 择逻辑 II” 或函数 F 的话， 那么 我们最 终就可 求解出 中央计 
划方 程中的 Z 值。 

知  关 于计划 论者的 h 述理 论 逻辑， 哈耶 克可能 承认， 如 果个人 

I 行为变 ft 矩阵 中的 n 和 m 值都 足够小 的话， 也就 是说， 如果我 
°  们 处在一 个规模 非常小 的社会 群体中 的话， 那么 我们的 确可能 
与 在某种 近似程 度上确 定变量 x/ 到 的具 体值， 从 而可能 〔2〕 

近 似确定 “ 纯粹选 择逻辑 I” 和 “ 纯粹选 择逻辑 II” 或函数 f 和 

55  F, 进而 可能求 解出中 央计划 变量组 （yM  y2,  y3， •  •  •  ym  ) 和 
德 I  Z 的值。 正是 在这个 意义上 哈耶克 承认， 如果 n 和 m 的值 足够 

小， 或 者说社 会规模 足够小 的话， 集体主 义经济 计算在 近似程 

度 上是可 能的， 进而 小规模 的中央 计划经 济也是 近似可 能的。 

但如果 市场或 社会规 模相对 比较大 （市场 或社会 规模越 
I 

大， 意味着 市场或 社会秩 序越复 杂）， 情 况会如 何呢？ 比如在 

一个 1， 000,  000 人口 的市场 社会中 （m  =  1，000,000, 这 相对我 
! 们 今天的 社会已 经规模 非常小 了）， 假设 影响和 决定个 人行为 

! 的 变量有 50 个 (n  =  50) 的话， 那 么这意 味着中 央计划 机构需 

要掌握 (50  x  1,  000,  000  =  50,  000,  000) 个变量 的值， 同 时还要 

| 据以确 定函数 f 和 F, 才有 可能最 终得到 Z 的值。 在哈 耶克看 

丨来， 这 在实践 操作的 层面上 是不可 能的。 主 要因为 ： （1) 要求 

! 解一 个具有 50,  000,  000 个 变量的 个人行 为方程 组和一 个具有 

1， 000,  000 个变 量的中 央计划 方程， 这在 数学上 就不是 一件容 

易的 事情， 可能等 你的数 学方程 求解出 来后， 你 求解的 Z 值就 

〔1〕 关于计 划论者 的这种 逻辑， 也 可参见 Hayek， 1949,  c.II,  c.VII,  c.VIII,  c.IX 的 

具体 论辩。 

〔  2 〕 之所 以使用 “ 从而町 能” 这种 表述， 是因 为函数 f 和 F 可能与 n 和 m 的值 相关， 
也就 是说， n 和 m 值越 大， 即 个人行 为变量 越多， 函数 f 和 F 也 可能发 生相应 

改变。 

_>232 



已经 过时了 （凭借 今天的 计算机 技术， 求 解这些 方程可 能不再 || 

困难， 但要在 哈耶克 所处的 20 世纪 20、 30 年代想 像这件 事情  # 

似不 太容易 ）， （2) 重 要的还 不在于 数学上 的技术 问题， 而在  | 
于， 这 50,  000,  000 个变 量都是 相关于 1,  000,000 个个人 的特定  f 
时空情 势的， 中央计 划机构 要获得 所有这 些数据 或所有 分立的  | 

个 人知识 实在不 可想像 （因 为这 需要中 央计划 机构随 时了解  | 

1， 000,  000 个 个人的 特定时 空情势 ）， （3) 更重要 的是， 任何 一 g 

个市场 或社会 都处在 “ 时间” 之中， 任何 一种经 济理论 都需要  | 

考 虑时间 因素， 同理， 上述 50,  000,  000 个 个人行 为变量 也处在  f 
时间 之中， 它们都 会随时 间不断 变化， 这 更使得 中央计 划机构  g 

要获 得这些 变量的 “值” 根本就 不可能 I  (4) 按 照哈耶 克继承 | 漂 
自马赫 的关系 观念， 个人行 为变量 矩阵中 的所有 变量相 互之间 

都或多 或少存 在某种 直接或 间接的 关系或 关联， 它们共 同构成 

了一个 有机的 整体， 它们在 时间中 的变化 也不是 相互孤 立的， 

而是 相互关 联的， 这 种相互 关联进 一步使 得中央 计划机 构要获 

得这 些变量 的精确 “值” 成为 不可能 ： （5) 最后， 哈 耶克认 

为， 一 般均衡 理论以 及计划 论者所 赖以为 基础的 所谓纯 粹选择 

逻辑 （不 管是 I 还是 II)， 或函数 f 和 F， 实际上 都是纯 粹的理 

论 虚构， 它们根 本就不 存在。 

基于以 上可以 认为， 在规 模庞大 的现代 社会中 （这 种现代 

社 会的人 口动辄 以千万 甚至亿 计）， 任何 形式的 中央计 划或集 

体主 义经济 计算都 是不可 能或不 可能成 功的。 这 不仅是 因为所 

谓纯 粹选择 逻辑不 存在， 而且更 因为， 在大规 模的现 代社会 

中， 任 何中央 计划机 构要在 经验实 践的层 面上获 得由所 有分立 

的个 人知识 〔即个 人行为 变量矩 阵中从 x,1 到 这 （nx  m) 

个变量 的精确 “值 ”〕 构成的 “完备 知识” 〔即个 人行为 变量矩 

阵中从 x/ 到 x/ 这 (nxm) 个变量 的精确 “值” 的总和 或整， 
体〕 都 是不可 能的， 抑 或这种 “完备 知识” 从来 就不可 能以一 

种整体 形式存 在于一 个单一 的心智 之中， 或为单 个个人 或中央 
233  # 



心 

智 

知 

识 

与 

道 

徳 

计划 机构所 掌握， 甚 或这种 “完备 知识” 根 本就不 存在。 相 
反， 真 正决定 市场和 社会运 作过程 的知识 都是分 立的， 都是以 

分立的 个人知 识# 在的， 为 处在特 定时空 情势之 中的具 体个人 

所掌握 （比如 个人行 为变量 矩阵中 从 X」 到 xj 这 n 个 变量就 

是由个 人％ 所掌 握的， 而从 \2到\,2 这 n 个变量 则由个 人心 

所 掌握， 等 等）， 这 正是哈 耶克在 “经 济学与 知识”  一 文中所 

明确 达致的 “知识 分工” 结论 的根本 所在。 另一 方面， 相对于 

这种 “知识 分工” 或分 立的个 人知识 而言， 任何 个人， 包括中 
央计划 机构， 对 整个市 场或社 会运作 的绝大 部分具 体情势 ，都 

处 在不可 避免的 “经验 无知” 之中 （即在 经验实 践的层 面上不 

可能从 整体上 把握个 人行为 变量矩 阵中从 x,1 到 x/ 这 n  x  m 

个变量 的精确 “值 ”）。 

这 样哈耶 克实际 上使我 们进一 步明确 了个人 知识的 分立特 

性以及 相应于 “ 知识 分工” 或分立 的个人 知识的 “经验 无知” 

的微观 性质， 同时他 也证明 了基于 “完备 知识” 假设的 集体主 
义经 济计算 乃至整 个计划 经济体 系在经 验实践 层面上 的不可 

能， 准确 地说是 不可能 成功。 不仅 如此， 哈 耶克还 强调， 集体 

主 义经济 计算乃 至整个 计划经 济体系 所遇到 的这一 切困难 ，最 

: 终 根源于 人的心 智的局 限性， 这种局 限性不 仅是计 划论者 ，而 
I 

且是 我们任 何人无 法逾越 的终极 障碍： “的确 （甚 至要 比计划 
本 身的情 形还确 定）， 我 们在上 文中提 出的所 有觫手 难题都 

‘只’ 是因 为人之 心智存 有缺陷 这个事 实所造 成的。 需 要指出 

: 的是， 尽管这 个事实 的存在 会使那 种认为 这些建 议在任 何意义 

! 上都 是绝对 ‘不 可能’ 的 说法变 得不合 道理， 但 是确凿 不争的 參 

是： 第一， 阻 碍人们 实现他 们所欲 求的目 的的那 些非常 严重的 

! 障 碍的确 存在， 第二， 人 们似乎 也没有 任何办 法克服 那些障 

碍”。 (Hayek,  1949,  p.176, 中 译本第 255 页） 

另一 方面， 哈耶 克一再 声明， 他对集 体主义 经济计 算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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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计 划经济 体系的 枇判， 并不 是价值 论意义 上的， 相 反他多 

次公开 承认， 他 与计划 论者在 价值目 标上是 完全一 致的， 即都 

旨 在追求 人与人 之间的 自由、 平等和 正义。 只不 过在他 看来， 

计划论 者所构 想的实 现这些 价值目 标的于  •段 或方 式却是 成问题 

的， 甚至 还适得 其反， 计划 论者所 构想的 手段或 方式恰 恰使实 

现这 些价值 目标变 得不再 可能。 在这一 点上， 计 划论者 尽管旨 

在实 现的目 标在伦 理价值 上是可 欲的， 但 因为他 们对人 的心智 

或理性 能力的 局限性 以及相 应知识 局限的 忽视， 导致他 们试图 

通 过全面 控制市 场和社 会秩序 的运作 过程来 实现这 种目标 ，这 

自 然是不 可能成 功的。 

归结 以上论 述可以 认为， 哈耶 克为我 们提呈 了反对 任何形 

式 的集体 主义经 济计划 的一种 知识论 论据， 这种 论据最 终基于 

他 的心智 理论。 更重要 的是， 使他 与他的 自由理 论前辈 相区別 

的是， 哈耶克 为我们 提呈的 这种知 识论和 心智理 论论据 是与价 * 

值论 论据无 涉的， 或者说 它并不 依赖于 价值论 论据， 如 人的尊 

严与权 利等。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克 认为， 他的 知识论 和心智 

理论论 据是一 种基于 “科学 研究” 的 论据， 而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是 一种缺 乏科学 基础的 “ 事实性 错误” （factual  error)。 另 

值得 提及， 这 种知识 论和心 智理论 论据也 是为哈 耶克所 终身坚 I 

持的 论据， 因而 是他的 “ 终身论 据”。 比如， 在 1988 年 出版的 

最后一 部专著 《致 命的 自负》 的导言 “社 会主义 是否是 一种错 

误?”  一 文中， 他 就这种 论据作 了如是 总结性 陈词： 

我的论 据的主 要之点 在于， 发生在 那些拥 护竞争 性市： 

场所 引致的 自发扩 展之人 类秩序 的人， 和那 些要求 通过基 
9 

于 对现有 资源施 以集体 掌控的 中央权 力机构 对人类 互动加 

以 刻意安 排的人 之间的 冲突， 要归因 于后者 所犯的 一个关 | 

于如下 问题的 事实性 错误： 关 于这些 资源的 知识究 竟是如 

何， 以及如 何才能 得以产 生和被 利用。 作为 一个相 关事实 1 

235  # 



心 I  的 问题， 这 种冲突 必须通 过科学 研究才 能得到 解决。 这种 \  研究 表明， 经由 遵从潜 藏于竞 争性市 场秩序 之中的 自发产 
\  生的道 德传统 （这 种传 统与大 多数社 会主义 者所信 奉的理 

I  性准则 或规范 并不相 合）， 我 们创造 并贮存 了大量 的知识 
知  和 财富， 这些 知识和 财富比 中央计 划经济 —— 其支 持者宣 

\  称是严 格按照 “ 理性” 加以 计划的 —— 所能 获得或 利用的 
°  知识和 财富要 多得多 。 因而社 会主义 的目标 和方案 事实上 与  是不 可能实 现或执 行的， 再者， 它们 恰恰在 逻辑上 也是不 

I  可 能的。 （Hayek,  1988/1990,  p.6) 

1 
3.1.3  通往贫 穷和奴 役之路 

— ^ 反对计 划的价 值论论 据[1) 

实 际上， 除知 识论论 据外， 哈 耶克也 对集体 主义经 济计划 

展 升了深 入的价 值论意 义上的 批判， 而且 他的价 值论论 据与知 

识论 论据是 紧密相 关的， 甚 至在某 种程度 上还以 后者为 基础。 

确切 而言， 哈 耶克为 反对计 划所提 供的价 值论论 据主要 在于：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必 然导致 “贫 穷”和 “奴 役”， 同时 会摧毁 

社会道 德的伦 理基础 —— “ 个人责 任”， 进而扭 曲整个 社会的 
道 德心理 人格。 鉴于这 种价值 论论据 已经广 为人们 论及， 我们 

〔 1 〕 这里 所指的 “ 价值论 论据” 可 以这样 理解， 即集 体中义 经济计 划可能 甚至必 然危害 

甚或摧 毁我们 一般视 之为“ 好”或 “赛” 的某种 或某些 价值。 当然， 这种意 义上的 
价值并 不仅限 子道德 价值， 也包括 非道德 价值， 如社 会的繁 荣与进 步等。 相 比于这 

种 价值论 论据， 哈耶 克为反 对计划 （以 及主 张个人 自由） 所提供 的知识 论论据 ，与 

人们 一般视 之为“ 好”或 “善” 的道德 和非道 德价值 无关， 相反， 它 只告诉 我们， 
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因为 人的心 智和理 性能力 有限， 必然 摆脱不 了知识 局限， 因为这 

种知 m 局限 ，它 “事 实上” 无法实 现它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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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文 只简要 提及， 不拟 详述。 

与 米瑟斯 一样， 哈耶克 认为， 因为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在知 

识上 的必然 局限， 它 对市场 和社会 资源的 配置或 分配是 无效串 

的， 这 种无效 率会导 致社会 再生产 能力的 低下， 而社会 再产生 

能力 低下的 直接后 果就是 —— 贫穷。 〔H1H 是 在这个 意义上 ，哈 

耶 克在社 会主义 计算大 论战中 强调， 社会 主义计 算无法 排除对 

贫穷 和饥饿 问题的 讨论， 因为 “我 们有较 多的东 西可以 消费还 
是 只有较 少的东 西可以 消费， 我们 应当保 持我们 的生活 水平还 

是 应当提 高我们 的生活 水平， 我们 是否会 重新陷 入始终 处于饥 

饿 边缘的 野蛮状 况之中 —— 对所 有这些 问题的 回答， 在 很大程 

度上 都将取 决于我 们以何 种方式 使用我 们的资 源”。 （Hayek， 
1949,  p.159, 中 译本第 232 页） 

不仅 如此， “即 使撇开 社会主 义制度 在多大 程度上 能够避 
免中央 权力机 构全面 指导经 济活动 这个问 题与经 济效率 之间的 

关系 不论， 社 会主义 制度在 多大程 度上能 够避免 中央权 力机构 

全面 指导经 济活动 这个问 题仍有 着极为 重要的 意义， 因 为它对 

于社会 主义制 度究竟 能够在 多大程 度上维 续个人 自由和 政治自 

由这 个问题 来说乃 是至关 紧要的 。” （Hayek， 1949,  p.203， 中 
译本第 293 页） 确切 而言， 在 哈耶克 看来， 集体 主义经 济计划 

所 导致的 并不仅 仅是资 源配置 的无效 率和社 会的普 遍贫困 ，而 

且 更重要 的是， 它必然 导致政 治上的 奴役， 是一条 “通 往奴役 

之 路”。 就 此哈耶 克在他 的名著 《通 往奴役 之路》 中作 了详尽 

论述。 不过我 们在这 里不拟 —— 罗列他 的具体 论点， 而只指 

出， 哈 耶克关 于集体 主义经 济计划 必然导 致奴役 的论断 实际上 

〔】〕 有必要 指出， 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导致 贫穷这 种因果 关系所 反映的 只是- •种 充分条 
件， 而 非必要 条件， 或 者说，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只 是贫穷 的充分 条件， 而非 必要条 

件。 因为， 尽管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足 以并必 然导致 贫穷， 但导 致贫穷 的却不 仅仅是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 其他 如白然 灾害、 自然资 源的贫 乏等， 都有可 能导致 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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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基于 他的知 识论。 具体 而言， 我 们可以 结合前 文所述 “ 个人行 

A 为方程 组”和 “中 央计划 方程” 将其 可能逻 辑解释 如下： 
既 然导致 中央计 划不能 成功运 作的根 本原因 在于它 的知识 

局限， 而这种 知识局 限最直 接的表 现就是 个人行 为变量 矩阵中 

知 的变最 太多， 那么要 使经济 计划成 功运作 的话， 中央计 划机构 

I 看来所 能采取 的惟一 途径就 在于减 少个人 行为变 量矩阵 中的变 
1 量 数目。 这又有 三途， 即要 么减少 变量矩 阵中的 n 值， 要么减 

与 | 少 m 值， 要么同 时减少 n 和 m 值。 但减少 m 值 实际上 意味着 
减少人 n， 这只有 通过屠 杀等手 段才能 实现， 显 然减少 m 值不 

^  是一个 合适的 途径， 且有悖 于集体 主义经 济计划 自身的 价值目 
标。 实 际上， 在 一定时 期内计 划论者 只能视 m 值即 人口 数是给 

定 的或既 定的。 这样， 减少 个人行 为变量 矩阵中 的变量 数冃实 

际上 只剩下 一途， 即减少 n 值， 亦 即减少 个人行 为变量 组中的 

变量 数目。 如前 所述， 在 哈耶克 看来， 这 种个人 行为变 量包括 
I 

: 可能 影响个 人行为 的任何 因素， 如 产品的 种类、 质量和 数量、 

> 设备、 天气、 个人 偏好、 性格 甚至情 绪等。 那么 计划论 者如何 

才 能减少 这些变 量呢？ 要回 答这一 问题， 我们可 进一步 把个人 

行为变 量区分 为两类 ，即 “客观 行为变 量”和 “主观 行为变 

量”。 其中客 观行为 变量指 所有不 以参与 市场交 易和社 会运作 
的行为 者个人 的主观 意志为 转移的 变量， 如当下 市场中 的产品 

种类、 质量和 数量、 设 备以及 气候、 天 气等。 主 观行为 变量指 

所有 以行为 者个人 的主观 意志为 转移的 变量， 如个 人偏好 、性 

格和情 绪等。 依 据这种 区分我 们不难 理解， 客观 行为变 量实际 

上也不 是中央 计划机 构所能 任意减 少的， 因为其 中有些 变量， 

如产品 种类、 质量 和数景 以及设 备等， 与 m 值即 人口数 一样， 

在一 定时期 内是给 定的， 而像 气候、 天气 这种变 量属于 自然世 

界， 中央 计划机 构的能 力无法 企及。 于是最 终我们 看到， 真正能 

够 为中央 计划机 构控制 的是个 人行为 变量组 中的主 观行为 变量。 

既 然中央 计划机 构真正 能够控 制或减 少的只 是个人 行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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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组 中的主 观行为 变量， 那么 对于计 划论者 来说， 这种 主观行 If 

为变量 究竟减 少到何 种程度 较为合 适呢？ 显然， 数理的 逻辑告  _ 

诉 我们， 这 种主观 行为变 量最好 减少为 0， 因为 只有这 样个人  | 
行 为方程 组才最 易求解 （设定 n 值和客 观行为 变量不 变）， 进而  P 

中 央计划 方程也 才最易 求解。 但个人 主观行 为变量 数值为 0 意味  | 

着什 么呢？ 这意 味着， 影响 个人行 为的所 有主观 因素， 如 个人偏  | 

好、 性格 特征、 即时情 绪等， 都不 存在， 而这样 的个人 实际上  g 

就是 一种没 有差异 的间质 原子， 亦 即所谓 “ 原子式 个人”  ̂ ]K  I 

按 照上文 的逻辑 推论， 计 划论者 要成功 实施集 体主义 经济  ！ 

计划 所真正 能够依 凭的手 段或方 式只有 一途， 即把 参与市 场交^ 
易和 社会运 作的所 有个人 都改造 成无差 异的、 同质的 “ 原子式 | 還 

个 人”， 亦即哈 耶克所 批判的 “ 制造新 人”。 因为只 有这样 ，个 
人行为 变量组 和变量 矩阵中 的变量 才会减 至尽可 能少， 中央计 

划机 构的知 识局限 才会减 至尽可 能低， 个 人行为 方程组 和中央 

计 划方程 才最易 求解， 整 个集体 主义经 济计划 才最有 可能成 

功。 然而， 依 靠什么 或通过 何种方 式才能 “制造 新人” 或使 

人 们变成 “原子 式个人 ”呢？ 这可能 有如下 两途： 

第一， 通过 道德教 化甚至 “灌 输”， 使人们 主动从 内心里 
放弃自 己的主 观价值 偏好， 压制自 己本有 的个性 人格， 进 而作， 

为一颗 “螺 丝钉” 融入 中央计 划机构 的整体 经济计 划之中 。在 | 
这一 方面， 计 划论者 很有可 能通过 大规模 的道德 宣传和 造势来 

影响 群众， 比如他 们会全 面控制 媒体， 制 造道德 榜样， 抓住一 

切可能 的教育 机会进 行道德 “灌 输”， 强调人 们要有 献身精 i 

〔1〕 这 样看来 ，计划 论者实 是“原 子式个 人”的 实质支 持者。 也可参 见第三 编第三 : 
章 （3.3.10) 的相关 讨论。  ' 

〔2〕 即使 按照这 种推论 逻辑， 中央 计划机 构实际 上仍存 在知识 局限。 因为 个人行 为变量 

组 中仍存 在客观 行为变 纛， 达些客 现行为 变董反 映在个 人行为 变量矩 阵中仍 会是- : 

个非常 庞大的 数目， 加之所 有这些 变置都 是相关 个人所 处特定 时空情 势的， 这使得 

中 央计划 机构仍 无法在 经验实 践的层 面上获 得一种 整体意 义上的 “完备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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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神， 要 服从且 忠诚， 要排除 一切外 来思想 “毒 素”， 主动跟 
\ 切 不利于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的 事物作 斗争， 等等； 

第二， 可以 想像， 即使计 划论者 的道德 宣传和 “灌 输”进 
行得再 成功， 都 难以彻 底消火 所有社 会成员 的个体 差异， 总会 

知 有 个別人 “ 心术不 正”， 不善 服从， 甚至 “ 肆意颠 覆”， 碰到这 

I 种道 德教育 无效的 “坏 分子” 怎么 办呢？ 那就 只有通 过“强 
$  制” （coercion)  加以 纠正， 首 先可能 通过进 一步的 道德强 

与制， 或 道德强 制与人 身强制 “ 双管齐 下”， 如 果还不 奏效的 
话， 那最 终就只 有进行 肉体消 灭了。 

无论 如何， 只要 个体人 的主观 差异成 为实施 集体主 义经济 

冑 | 计 划的障 碍或阻 碍时， 控制 着武力 的中央 计划机 构就会 通过一 

切 可能的 方式， 不论 是道德 “ 灌输” 还 是直接 的人身 “强 制”， 

消灭这 些个体 差异， 使 所有人 都作为 同质的 原子式 “螺丝 钉”并 

入一 个统一 的齐整 划一的 “组织 秩序” 之中。 在这 一组织 秩序之 

中， 中央 计划 机构的 即时性 “ 命令” 将成为 维持和 运作整 体社会 

秩序 的惟一 原则， 而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将反 过来成 为控制 一切社 

会 资源， 包括一 切人力 资源的 惟一目 标指向 （2〕。 这样的 组织秩 

序， 或 者说被 组织起 来的集 体主义 社会， 就 像一个 斯巴达 式的庞 

大 “兵 苦”， 人们 在其中 的生活 “ 就像兵 营中的 生活， 其 间的每 

一个 细节都 受到了 严密的 管制” （Hayek， 1949,  p.158, 中译本 
第 230 页)。 或如 哈耶克 引述托 洛茨基 （Trotsky) 的话 所说： 

在一 个国家 为惟一 雇主的 国度， 反抗意 味着慢 慢地饥 

饿 至死。 那 个不工 作不得 食的旧 原则， 现已为 一新的 原则所 

(  1  ) 哈耶克 理解的 “ 强制” 是一种 直接或 间接的 人与人 之间的 强制， 它反 映的是 人与人 

之间， 而非 人与物 之间的 关系。 参见 Hayek， 1960/1978 -a,  C.I  &  IX0 

〔2〕 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本来 只是实 现计划 论者的 伦理价 值目标 （如 为人 民谋福 利或为 

了  “姑 大多数 人的最 大幸福 ”等） 的 手段和 方式， 但实 际上它 最终将 取代这 些伦理 
价值目 ferfn 成 为目标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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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 即不 服从不 得食。 ( Hayek ,  1960/1978  -a,  p  .137, 

中译 本上册 ，第 169 页） 

尽管计 划论者 最初甚 至一直 所抱负 的价值 目标， 如 为人民 

谋福利 或为了  “最 大多数 人的最 大幸福 ” 〔U 等， 在伦理 道德上 

是可 欲的， 但因 为他们 实现这 一目标 的手段 和方式 —— 集体主 

义经 济计划 —— 在知识 上的不 可逾越 的必然 局限， 致使 他们最 

终走 上与他 们的伦 理价值 目标背 道相驰 的道路 —— “强 制”和 

“奴 役”， 而 这是一 条不折 不扣的 “通往 奴役之 路”。 就此 而言， 

尽管人 们一般 认为经 济自由 “ 好像” 与 政治自 由没有 直接关 
联， 甚至 有人认 为为了 政治自 由可以 适当牺 牲经济 自由， 但在 

哈耶克 看来， 经济 自由以 及基于 经济自 由的自 由市场 （在 集体 

主义 经济计 划中， “ 市场” 本身 实际上 被消灭 了）， 实是 人们的 
政治自 由的基 础甚至 前提， 没有 经济自 由就没 有政治 自由。 

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除了 必然导 致贫穷 和奴役 之外， 在哈耶 

克 看来， 也必 然摧毁 社会道 德的伦 理基础 —— 个人 责任。 因为 

在一个 被充分 组织起 来的、 以中央 计划机 构的即 时性命 令为维 

续 秩序之 惟一原 则的社 会中， 人们 的一切 社会活 动实际 上都依 

附 于组织 命令， 以 所谓社 会整体 目标为 目的。 在 这样的 社会活 

动中， 个 人的主 观意志 是不存 在的， 人们 的一切 社会行 为都是 

被 动的， 而这种 被动的 社会行 为谈不 上个人 责任， 因为 个人责 

任必须 以个人 的主观 意志为 前提。 〔2〕 

〔 1 〕 这 里提及 “最大 多數人 的最大 幸福” 这一 功利主 义经典 原則是 因为， 在哈 耶克看 

来， 功利主 义和集 体主义 计划论 一样， 都属 于所谓 “ 建构论 的唯理 主义” 阵营 。 

C2] 关于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必然 摧毁个 人责任 的详细 论辩， 请参见 Hayek， 1944/1994 - 

ac 另 有必要 提及：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即 使再严 密看来 也无法 完全消 灭私人 生活和 

私人 行为， 在这种 私人生 活和私 人行为 （而 不是社 会生活 或社会 行为） 中， 个人贵 

任 或多或 少是存 在的。 不 过可以 推知， 在 一种极 端的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中， 中央计 
划机构 留给个 人的私 人空间 是非常 少的， 因而 个人责 任的空 间也非 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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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除 个人责 任的缺 失外， 哈 耶克还 认为， 在实 行集体 主义经 

§  济计 划的社 会里， 真 理也将 终结。 因为中 央计划 机构为 了消灭 
人 们的主 观意志 和主观 差异， 会 实行严 格的书 报检査 制度， 所 N  ! 

有宣传 媒体都 用于对 人们进 行道德 教化和 “灌 输”， 不 会允许 
知 人 们进行 独立的 思考和 讨论， 在 这种社 会里， 满 足中央 计划机 

m  构之即 时性需 要的宣 传和教 条最终 将取代 真理的 位置。 此外， 

1°  这 种社会 必定是 “最 坏者当 政”， 与之 相伴随 的则是 谄媚流 
与 行， 良善 遭殃。 （详见 Iiayek,  1944/1994 -a,  c.X) 在哈耶 

克 看来，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长 期实施 最终导 致的恶 果在于 ，它 

^  将扭曲 整个社 会的道 德心理 人格。 这也 是他的 《通 往奴役 之路》 

德 的一 个主要 结论： “广 泛的政 府控制 所产生 的最重 要变化 是一种 

心理的 变化， 是人 们品性 的改变 。”  (Hayek,  1944/1994 -a, 

pref .1956,  p.xxxix) 

最后， 让 我们引 述哈耶 克的如 下一段 文字来 结束本 小节的 

讨论： 

就 道德方 面言， 社会 主义只 可能摧 毁一切 道德、 个人 

自由 和个人 责任的 基础。 就 政治方 面言， 它 迟早会 导致极 

杈 政府。 就 物质方 面言， 它会极 大阻碍 财富的 生产， 即使 

实 际上不 会引致 贫困。 （Hayek， 1978  — c,  p.304) 

3.1.4  知识在 社会中 的利用 

- 个人自 由 的知识 论论据 

通过以 上论述 我们可 得出一 个基本 结论： 举序 丰冬学 ^Fi 于 

, 卒炒谆 毕±则 旱不可 矽吵。 正因为 
此， 哈 耶克在 对计划 论者进 行毫不 妥协的 批判的 同时， 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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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护个人 自由的 道路。 与批判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相 类似， 他维 I! 

护个人 自由的 首要论 据也不 是价值 论的， 而 是知识 论的。 具体  a 

而言， 在 哈耶克 看来：  I 義 
第一， “ 我们 必须运 用的有 关各种 情势的 知识， 从 来就不  I 

是以 一种集 中的且 整合的 形式存 在的， 而仅 仅是作 为所有 彼此篇 

独立的 个人所 掌握的 不完全 的而且 还常常 是相互 矛盾的 分散知  _ 

识而 存在的 。” （Hayek,  1949,  p.77, 中 译本第 117 页） 也就  | 
是说， 知识就 其性质 和存在 形式而 言是分 散或分 立的， 它们总  | 

存在于 处于特 定时空 情势之 中的具 体个人 的心智 之中， 为各个  f 

不同 个人所 拥有， 因 此它们 不可能 被统合 进一个 单一的 心智之  | 

中， 或为单 一的中 央计划 机构所 掌握。 至于计 划论者 所指的 | 层 

“完备 知识” 不过仅 是一种 理论逻 辑意义 上的假 设甚或 虚构， 
它 在现实 的市场 和社会 秩序中 是不存 在的。 

第二， 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之所 以不能 成功， 是因为 它不仅 

在理 论逻辑 上依赖 于一种 假设或 虚构的 “ 完备知 识”， 而且在 
实践上 试图通 过命令 把原本 自生自 发的社 会秩序 改造成 组织秩 

序， 同 时企图 把原本 不可能 统合进 单一心 智的分 立的个 人知识 

统 合进单 一的中 央计划 机构， 这是一 种不折 不扣的 “理 性的僭 
妄 ' 

第三， “社 会经济 问题就 不只是 一个如 何配置 ‘给 定’资 

源的 问题， …… 社 会经济 问题毋 宁是这 样一个 问题， 即 人们如 

何 才能够 确使那 些为每 个社会 成员所 知道的 资源得 到最佳 使用， 

的 问题， 也就 是如何 才能够 以最优 的方式 把那些 资源用 以实丨 

现 各种惟 有这些 个人才 知道其 相对重 要性的 目的的 问题。 简而 

言之， 它实 际上就 是一个 如何运 用知识 —— 亦即 那种在 整体上 

对 于任何 个人来 说都不 是给定 的知识 —— 的问题 。”  (Ibid.,  ! 

pp.77— 78, 中 译本第 117  — 118 页） 或者， “把这 种知识 —— 

亦 即人们 制定计 划时赖 以为基 础的那 种知识 —— 传递给 计划制 S 

定者 的各种 方式， 对 于任何 解释经 济过程 的理论 来说， 都 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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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个至关 重要的 问题； 再者， 究竟什 么方式 才是运 用最初 由个人 
A 分散掌 握的那 种知识 的最佳 方式的 问题， 至少 在一定 程度上 

讲， 也是经 济政策 —— 或者是 设计一 个有 效的经 济制度 —— 方 

I 面的 主要问 题之一 。”  (Ibid.,  pp.78—79, 中 译本第 118—119 
知页） 在这 里哈耶 克告诉 我们， 任何 一种经 济制度 究竟是 否能够 

^  I 成功， 都取决 于它在 多大程 度上能 够有效 利用分 散于市 场各个 

| 角 落的、 为 各个个 人所分 立掌握 的个人 知识。 一 种经济 制度利 
与 用的个 人知识 越多， 那么它 就越有 效率， 越可能 成功； 反之则 

越没有 效率， 越 不可能 成功。 在 这个意 义上也 可说， 集 体主义 

51  经济汁 划之所 以不能 成功， 就在于 它不能 有效利 用分立 的个人 
德 | 知识， 甚 至还使 这种分 立的个 人知识 变得不 可能， 因为 如前所 

述， 分立 的个人 知识以 个人的 主观意 志和个 体差异 为前提 ，而 

它 恰恰试 图消灭 这种主 观意志 和个体 差异。 

第四， 既 然一种 经济制 度能否 成功取 决于它 有效利 用分立 

的个人 知识的 程度， 那 么据此 可知， 一种 好的经 济制度 必定是 

这 样一种 制度： 在 这种制 度下， 所有 个人都 “应 当享有 一种充 
分 使用他 自己的 知识和 技艺的 自由， 亦 即我们 必须允 许他按 

秦  參參蠢 

照 他对自 己所知 道的和 所关心 的特定 事物的 关注去 行事” m  « 

(Hayek， 1949,  p.14; 屮 译本第 20 页）。 这种制 度当然 也允许 

个人 拥有自 己的主 观意志 和价值 观念， 允 许个人 自由追 求自己 

的价值 偏好， 允许个 人在追 求自己 价值偏 好的同 时勇敢 地为自 

己的行 为承担 责任， 允许 个人与 个人之 间自愿 地交往 和交易 

等。 此外， 这 种制度 也允许 人们相 互之间 自由地 公平地 展开竞 

争， 同 时它也 允许价 格机制 存在并 不受约 束地发 挥作用 ，尤 

其， 在这 种制度 中价格 机制还 被看作 是一种 “便 于人们 交流信 

息的机 制”， 或一架 “ 记录变 化的机 器”， 抑 或一个 “远 程通信 

系 统”， 等等。 总之， 这样 的经济 制度必 定是一 个个人 拥有自 

由 的经济 制度， 且只 有在一 个个人 拥有充 分自由 的经济 制度之 
中， 分 立的个 人知识 才能得 到充分 利用， 进而这 种制度 才是有 



效 韦的。 

这样哈 耶克实 际上为 个人自 由提供 了一种 知识论 意义上 

jL&pfxmp,9  mii^mp 

"f^AlUS  ii  sa^fe.  If  ̂ ^A#tjwa  Eb, 

能 有效地 运作。 关 于这种 知识论 论据， 我们还 冇必要 提及如 ♦  #_##• 

下 三点： 

一

、

 

 
与反 对计划 的知识 论论据 是他的 “终身 论据”  一样， 

哈耶 克为个 人自由 
提供的 

知识论 论据也 
是他的 “ 终身论 据”。 

实 际上， 哈耶 克在他 的自由 理论体 系中主 要是从 知识论 的角度 
为个 人自由 提供论 证的， 甚 至他还 有意识 地问避 使用价 值论论 

据 这也是 支持他 
敢于宣 称自己 

的论据 
是基于 

“ 科学研 
究” 的论据 的理由 所在。 

二

、

 

 

我们 可能会 认为， 哈耶克 为个人 自由提 供的知 识论论 

据 所论证 
的似乎 

主要是 
“经 济自由 

”， 而不是 
“政治 

自由” 
，或 

者说哈 
耶克所 

理解的 
“个人 

自由” 
似 乎主要 

限于经 
济方面 

，而 
不 是政治 

方面。 
至少 就哈耶 

克的理 
论体系 

而言， 
这种理 

解对哈 
耶克是 

不人适 
当的。 

囚 为一方 
面如前 

所述， 
按 照哈耶 

克的理 
解， 经济 自由与 

政治自 
由决不 

可截然 
二分， 

甚至 在某种 
意义上 

经济 自由比 
政治自 

由更为 
根本， 

没有经 
济自由 

就没有 
政治自 

( ! ) 比如， 哈 耶克- 直不太 愿意， 或 一直在 回避从 “ 权利” 的角度 来讨论 个人自 由的问 

题。 当然， 他对 “ 权利” 的回避 与他对 “ 自由” 槪念 的理解 以及对 “ 社会契 约论” 
的质疑 有着某 种内在 关系， 但 在笔者 看来， 他 作这种 回避主 要还是 想有意 i 只 地与他 

的自 由理论 前辈相 区分， 因为 在他的 前辈们 那里， 价值论 的论据 已经 或正在 遭受来 

自各 方面， 当然 主要是 来自集 体主义 计划论 者的质 疑甚或 攻击。 尤其， 在他 看来， 

关 于个人 自由的 价值论 讨论正 陷入一 种难以 自拔的 “语自 混淆” 之中 （关 于这 

种  tt 语言混 淆”， 可参见  Hayek， 1978 -c,  c.VI,  Hayek,  1988/1990,  c.VII)， 这 
也 促使他 有意识 地回避 对个人 自由的 价值论 i 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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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由。 〔U 另 一方面 更重要 的是， 哈 耶克所 理解的 “个人 自由” 严 

J 格说 来既不 是一般 而言的 “ 经济自 由”， 也不 是一般 而言的 
I  “政治 自由” ，而 是一种 他所特 指的“ 原始意 义上的 自由” 。这 

种 “ 原始意 义上的 自由” 主 要意指 “行 为或行 动的自 由”， a 

知 总指 涉人与 人之间 的某种 关系， 它 的对立 面是人 对他人 的“强 

I 制”。 这种原 始意义 上的个 人自由 既与人 们一般 理解的 政治自 
\ 由、 经济 自由、 集体 自由、 主体自 由或内 在自由 等有或 多或少 

与 的 关联， 但又与 它们相 区别， 在 某种意 义上可 以说， 这 种作为 

“行为 或行动 自由” 的原始 意义上 的个人 自由是 其他自 由的前 

^  提 或根本 所在。 〔2〕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克 尽管作 为一名 职业经 
德 I 济 学家首 先是以 经济学 的言述 为个人 自由立 论的， 但他 所理解 

个人 自由既 不局限 于经济 自由， 也 不局限 于政治 自由， 而是超 

越 于这二 者的。 

三、 按 照有些 论者的 理解， 我 们似乎 还可对 哈耶克 为个人 

自由提 供的知 识论论 据引申 出一种 “功能 主义” （Bimer， 

2002) 或 “工具 主义” （Kley， 1994) 的 解释。 所 谓功能 主义解 
释 在子， 哈耶 克为个 人自由 提供的 知识论 论据所 能证明 的似乎 

只是， 个人 自由具 有一种 “功 能”， 即能 使自由 经济制 度尽可 
能充分 利用分 散于市 场各个 角落的 分立的 个人知 识。 所 谓工具 

主 义解释 在于， 在哈 耶克的 上述论 式中， 个人自 由被当 成了一 

[1〕 关于 经济自 由的这 种根本 地位， 哈耶 克曾在 1961 年 发表的 S 为 “自 由企业 中的道 

德 因素” 的演 讲中作 过如是 陈述： “经济 自由是 其他所 有自由 的不可 或缺的 条件， 

而自由 企业既 是个人 自由的 条件， 也 是个人 自由的 结果， (Hay^c,  1967/1978  - 

b,  p.229) 

〔2〕 关千 哈耶克 对个人 自由的 理解， i 羊见 Hayek,  1960/1978 -a,  c.I„ 

[3j 如 果仅就 经济自 由和 政治自 由 这二者 而言， 经济自 由似 乎更加 按近哈 耶克所 理解的 

作为 ** 行动 自由” 的个人 自由。 因 为经济 自由主 要指人 们参与 或从亊 经济活 动的自 

由， 它具 有更多 “行动 自由” 的 含义， 而 政治自 由尽管 也可解 释为人 们参与 或从亊 

政治 活动的 自由、 但按 照我们 •般的 理解， 它实际 上主要 是指人 们的政 治权利 ，而 

相 对较少 “行动 自由” 的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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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工 具”， 即一种 用来充 分利用 分立的 个人知 m， 以 促进相 
应 经济和 社会制 度尽可 能有效 运作的 工具。 对哈 耶克的 这两种 

解释 —— 无论被 称为功 能主义 还是工 具主义 一 在很大 程度上 

是 彼此相 近的， 它们 的共间 解释论 式实际 上是一 种更深 层次的 

结 果论或 后果论 论辩。 也就 是说， 按 照这两 种解释 的逻辑 ，在 

哈耶克 为个人 自由提 供的知 I 只论论 据中， 个人 自由本 身不是 

“目 的”， 而是 一种实 现其他 目的如 效率、 进步、 繁荣等 的“手 

段”， 这种 “ 手段” 被认为 能导致 效率、 进步、 繁荣 等“结 

果”或 “后 果”。 

应当 承认， 对哈 耶克的 这两种 解释以 及它们 共同的 “后果 

论” 论式， 就 哈耶克 为个人 自由提 供知识 论论据 的思路 和论辩 

逻辑而 言的确 有一定 道理。 但这 两种解 释及其 “后 果论” 论式 

实际 上只能 成为对 哈耶克 的一种 “解 释”， 而 不能成 为对他 

的 “批 评”或 “批 判”。 这 至少是 因为， 一 方面， 我们 很难否 

认个人 自由的 确具有 哈耶克 所理解 的那种 作用或 “ 功能” ，即 
让 我们以 及我们 时时刻 刻生活 于其中 的整体 社会和 经济制 度尽可 

能充 分地利 用分立 的个人 知识， 从而 尽可能 有效地 运作。 就 

此 而言， 哈耶 克为个 人自由 提供的 知识论 论据， 如果确 实可以 

U 〕 有人 可能会 认为， 哈 耶克的 这种现 点未必 成立。 比如 -- 种 完全放 任自由 的经济 体系就 

末必 是有效 串的， 再者， 一种无 法克服 “ 外部负 效应”  (negative  externalities) - 

即 给相关 他人带 来损害 —— 的经 济体系 也未必 是有效 率的。 关 于此， 我们需 要明确 

什么是 哈耶克 所理解 的个人 自由。 一 方面， 这种 个人自 由绝不 是放任 或任意 的不受 

限制的 自由， 而是有 限制的 自由， 是一种 “法 律下的 自由” 或基于 “法治 ”的自 

由。 另一 方面， 它是一 种处于 “ 关系” 之中 的时时 刻刻与 他人发 生关系 的自由 。就 

此 而言， 至少 按照哈 耶克的 思路， 它绝不 是一种 容忍甚 或放纵 “外部 负效应 ”的自 

由， 而是一 种力 图维护 “ 外部正 效应” （positive  externalities) 的 自由， 即 力图使 
这种 个人自 由给与 之相关 的其他 人带来 好处和 福利。 只不过 哈耶克 强调， 这 种好处 

和 福利绝 不仅仅 是眼前 的近期 利益， 而更 可能是 一种长 期的暂 时无法 预见的 长远利 

益， 亦即他 所指的 真正意 义上的 “共同 善”。 关 于这两 方面， 洋 请参见 Hayek， 
1960/1978 -a,  1982,  1988/199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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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 功能主 义或工 具主义 的话， 实 从这两 种角度 为我们 提供了 

理解个 人自由 的独特 视角。 另一 方面， 如果按 照哈耶 克的理 

解， 个 人自由 的确是 使我们 和我们 的制度 充分利 用分立 的个人 

知识的 “ 惟一” 途径， 而不 仅仅是 “ 可能” 途径之 一的话 ，那 
么我们 不得不 承认， 哈 耶克的 知识论 论据， 尽管 是功能 主义或 

工具主 义的， 的确为 个人自 由提供 了相当 有力的 论证。 并且这 

种论 证简洁 明快， 很 少有价 值论论 据在价 值观念 以及文 本上的 

槪念辨 析的模 糊甚至 歧异， 就此 而言， 哈 耶克把 知识论 论据当 

作他的 “ 首要论 据”和 “ 终身 论据” 实无可 厚非。 归结 以上两 
点， 我 们看来 没有理 由把哈 耶克为 个人自 由提供 的知识 论论据 

当 作一种 “批 评”或 “ 批判” 的 对象， 即不 能因为 它是功 能主义 

或工具 主义的 就加以 贬斥。 相反， 一如 上述， 它恰 恰从功 能主义 

或 工具主 义的角 度为我 们提供 了理解 个人自 由的独 特视角 m ， 

乱因 为简洁 明快而 有力， 它 也得以 区别于 关于个 人自由 的传统 

的 价值论 论证。 

尽 管哈耶 克为个 人自由 提供的 知识论 论据在 一定程 度上可 

以 归结为 一种功 能主义 或工具 主义的 解释， 但有 些论者 试图把 

这种解 释推扩 至哈耶 克的整 个理论 体系， 却不太 合适。 比如罗 

〔 1 〕 我们 说哈耶 克从知 m 论的 角度 为我们 提供了 理解个 人自由 的独特 视角， 这 并不意 

味着 哈耶克 是提供 这种知 识论论 据的第 一人。 在自 由思想 史上， 这 种知识 论论据 

是- 种比较 常见的 论据。 比如， 因为同 时主张 功利主 义和限 制政府 等从而 it 哈耶 

克觉得 难干归 属的约 翰 • 斯图亚 特 • 密尔 （J.S.MU1) (哈 耶克对 密尔的 态度一 

直比较 模糊， 他既 没有把 他完全 归属于 建构论 的唯理 主义， 同时又 把他拒 斥在进 

化 论的理 件主义 的大门 之外） ，在 《论 自由》 （密 尔， 1959/1996) 中就指 责那些 

压制讨 论的人 “胃 认”了  •不可 能错误 性”， 这实际 上就是 一种主 张个人 自由的 

知 t 只论 论据。 尽管 如此， 在自由 思想史 上像哈 耶克这 样把关 于个人 自由的 知识论 

论 据当作 自己的 “ 首要论 据”和 “终身 论据” 的人恐 怕绝无 仅有， rfii 且这 种知识 
论论据 在相当 程度上 也确是 因为哈 耶克的 张扬才 在当代 自由思 想史上 得以突 

显。 在 这个意 义上， 约翰 • 格 雷评价 说哈耶 克带来 了自由 思想的 “认 识论转 

向” 的确 有一定 道理， 这也是 支持我 们在这 里使用 “独特 视角” 这种表 述的理 
由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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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德 • 科雷 ( Roland  Kley) 在 《哈 耶克 的社会 和政治 思想》 

(Kley,  1994)  一书 中就试 图把哈 耶克的 自由思 想整个 地解释 

为一种 “工具 主义的 自由主 义”。 这种推 扩之所 以不适 合是因 
为， 一 方面， 哈耶克 为个人 自由提 供的知 识论论 据实际 上可分 
作两个 不同的 层面， 即与我 们把他 的无知 观区分 为相对 于分立 

的个人 知识的 “经验 无知” 和相对 于默会 知识的 “哲学 无知” 

相 类似， 他为 个人自 由提供 的知识 论论据 也可进 一步细 分为相 

对于 “经验 无知” 的 知识论 论据和 相对于 “哲学 无知” 的知识 

论 论据， 而 我们前 文的讨 论实际 上仅限 于前一 方面， 没 有涉及 

后一 方面。 更重要 的是， 相对于 “哲学 无知” 的知识 论论据 

(参见 3.1 .6) 在根 本上是 基于哈 耶克的 “ 心智一 文化进 化”观 
念的， 这种 观念， 或 哈耶克 对心智 和文化 的进化 论解释 不适合 

并入 功能主 义或工 具主义 的解释 框架。 另一 方面， 与 相对于 

“哲学 无知” 的 知识论 论据紧 密相关 的是， 哈耶 克也为 个人自 

由提供 了一种 “规 则论论 据”或 “ 法治根 据”， 亦即我 们随后 

就要 讨论的 “法 律下的 自由” 观念， 这种 观念， 或者说 个人自 
由 的规则 论论据 或法治 根据， 尽管不 是哈耶 克的首 要论据 ，也 

在哈 耶克的 整个理 论体系 中占据 着重要 地位， 它 们也不 适合纳 

入功 能主义 或工具 主义的 解释。 

3.1.5  “ 规则之 治”或 “法 律下的 自由” 
—— 个人自 由的规 则论论 据或法 治根据 

4 

在上一 小节， 尽管我 们通过 “知 识在社 会中的 利用” 这一 
论题 〔U 引出 了哈耶 克为个 人自由 提供的 知识论 论据， 但实际 

〔1〕 “ 知识在 社会中 的利用 ”这一 表述取 自哈耶 克的一 篇同名 论文， 泫 文参见 Hayek, 
1949,  c.I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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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上， 这种 知识论 论据只 能说明 我们需 要个人 自由， 而不 能说明 
我 们如何 才能维 护个人 自由。 那么 如何才 能维护 个人自 由呢? 

这有赖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 具体 而言， 我 们可结 合上文 的知识 

论论 据论述 如下： 

知  我们 已经 知道， 经济或 社会制 度的有 效运作 取决于 人们能 

I 否 充分利 用各自 的分立 知识， 但问题 在于， 人们 怎样才 能充分 
°  有效 地利用 分立的 个人知 识呢？ 就此 哈耶克 诉诸了  “个 人责任 

与 |  领域” （a  sphere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 :  “ 如果每 个人都 
努力通 过运用 哗个冬 所特有 的知识 和技艺 去追求 哗所关 注的目 

$  的， 又如 果他在 这样做 的时候 还准备 为他并 不知道 的那些 需要做 
出尽可 能大的 贡献， 那 么显而 易见， 做到下 述两点 便是极 为必要 

的： 皆先， 他应 当有一 个界分 极其明 确的责 任范围 …… ” 

(Hayek， 1949,  p.17, 中 译本第 24 页） 也就 是说， 只 有在这 

种明确 划分的 个人责 任领域 之中， 人们才 能不受 他人尤 其是政 

府权力 机构的 控制而 自由地 行动， 自由 地追求 自己的 价值偏 

好， 并为 之承担 责任。 在个人 自由行 动的过 程中， 分立 的个人 

知 识才能 得到最 为充分 有效的 利用。 同时， 也只 有在这 种个人 

责 任领域 之中， 人们 才能形 成各自 相对稳 定的生 活预期 和合理 

计划， 这种 个人责 任领域 也就是 所谓的 “私人 领域” 或个人 

“私域 ” （ private  sphere )  0 

然而， 这 种个人 责任领 域或个 人私域 又如何 得以形 成和划 

定呢？ 就此哈 耶克明 确作了 这样的 回答： “人们 在应对 这个问 

题 的过程 中逐渐 发展起 来的解 决方法 —— 亦即先 于现代 意义上 

的 政府而 存在的 那种解 决方法 —— 便 是接受 若干形 式原则 

(formal  principles) ：  ‘一种 对该社 会中每 一 位成 员都同 样适用 

而且也 是他们 行事赖 以为凭 的恒久 性规则 ’I 这 些规则 最重要 

的作 用就在 于它们 能够使 人们对 ‘我 的’和 ‘ 你的’ 做出界 

分， 因此， 根 据这些 规则， 个人及 其同胞 便可以 确定什 么是他 

的责任 领域以 及什么 是其他 人的责 任领域 。”  (Hayek,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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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 屮 译本第 24— 25 页） 在这 里哈耶 克告诉 我们， 只有依 

据一种 “形 式的” 原则或 规则， 我 们才能 据以划 定各自 的责任 

领域 或个人 私域。 这 样哈耶 克便引 出了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并 

且， 只有 依据这 种作为 “形式 原则”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人们 

才 能据以 形成相 对稳定 的生活 预期， 并相 互调适 各自的 行动， 

进 而形成 一种稳 定的整 体社会 秩序。 在这 之中， “原则 乃是防 

止彼此 矛盾的 目的发 生冲突 的一种 手段， 而不是 一套固 定的目 

的。” （Hayek,  1949,  p.19, 中 译本第 26 页） 在 这个意 义上， 

人 们的行 为只应 受一般 性行为 规则， 而不 是政府 权力机 构的即 

时性 命令的 支配。 

另一 方面， “ 根据对 个人知 识之局 限性的 认识， 以 及根据 

任何个 人或任 何一小 群人都 不可能 知道某 个其他 人所知 道的所 

有事 情这个 事实， 个 人主义 还得出 了一个 极具实 践意义 的重要 ! 2 

结论， 即它 要求对 所有强 制性或 排他性 权力都 施以严 格的限 j 

制。”  (Hayek,  1949,  p.16, 中 译本第 22— 23 页） 这样哈 耶 丨 

克实 际上从 “个 人知识 有限” 这 一命题 （亦即 意味着 “ 完备知 I I 

识” 不 可能） 推出了 限制政 府的必 要性。 因为既 然任何 人的知 

识 都极为 有限， 那么 政府权 力机构 作为由 人构成 的组织 其知识 

也 必然极 为有限 [1〕， 从而 掌握在 这种知 识极为 有限的 政府机 

构中 的强制 性权力 就是危 险的， 它必 须受到 限制， 使之 在一定 

范围 内活动 和发挥 作用。  : 

体 

可是政 府的强 制性权 力又应 受谁的 限制？ 它 应被限 制在何 1 I 

种范围 内活动 和发挥 作用？ 有一 种一般 的代议 制民主 观念认 

为， 政府应 受所谓 “ 人民” 的 限制， 它只 有作为 “ 人民” 的代 | I 

〔 】 〕 在这 里哈耶 克实际 上隐含 了一个 这样的 论辩， 即 知识上 的问题 并不适 合作代 数意义 i 

上 的加法 运算， 也就 是说， 并 不是人 越多， 知识 就会作 为一个 代数集 合体相 应地增 ： 

多。 这 也正是 哈耶克 强调分 立的个 人知识 绝不是 以一种 统合的 整体的 形式存 在的理 
由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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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议机 构并在 “ 人民” 允许 的范围 内活动 才是正 当的。 然而， 
\ 果真如 此吗？ 哈 耶克给 出的答 案是， 既然 任何个 人的知 识都是 
、  有 限的， 且这 种知识 并 不服从 代数意 义上的 加法运 算原则 ，即 

并 不是人 越多， 知识就 会作为 一个代 数集合 体相应 地增多 ，那 

力么 “ 人民” 作为 一个集 合体无 论其所 含括的 个人有 多少， 它的 

iR  知识 也是有 限的， 它也 像政府 机构一 样不可 能获得 “ 完备知 

v  识”。 在 这个意 义上， “ 人民” 和政府 一样， 也不 应获得 垄断性 

5  的、 排他性 的强制 权力， 这 种权力 —— 无 论它的 所谓代 表性有 

J  多大 —— 都是危 险的， 都必 须受到 限制。 这样， 哈耶克 实质上 
走到了  “ 人民” 的反面 甚或对 立面， 这也 正是他 毫不妥 协地批 

判拥 有专断 权力的 “多 数决” （majority  rule) 民 主制度 的根本 

原 因所在 U〕。 既然 “ 人民” 作为 一个集 合体其 知识必 然极为 

有限， 那么 它不仅 没有理 由限制 政府， 反 而它和 政府一 样都必 9 
4 

须受到 限制。 

不仅 如此， 哈耶 克所反 对的不 仅包括 政府和 “ 人民” ，甚 

至还 包括被 许多人 视其正 当性为 当然的 “ 工会” （当 然， 这种 

工会同 样是指 拥有垄 断性排 他权力 的工会 f  2  W。 总之， 哈耶克 參 

所反对 的实是 “所 有”或 “任何 形式” 的强制 性或排 他性权 

力， 不管 这种权 力是掌 握在政 府还是 “人 民”、 工会抑 或其他 
: 人 手屮。 

这样 一来， 这种 强制性 或排他 性权力 岂不是 没有东 西可以 

限制 了吗？ 在 哈耶克 看来， 这种限 制不一 定非得 来自某 种实体 

性 的权力 机构或 人之集 合体， 它可 以是， 且 必定是 “形 式的” 

或 “一般 的”， 抑或 “抽象 的”， 这种形 式的、 一 般的、 抽象的 

〔1〕 关于哈 耶克对 “多 数决” 民 主制的 反对， 主要 吋参见 Hayek， 1960/1978  -a, 
c.VlI,  1982,  Vol.III。 

〔2〕 关于 哈耶克 对拥 有垄断 性排他 权力的 工会的 反对， 详 请参见 Hayek， 1960/1978 - 

a,  c. XVIII,  1967/1978 -b,  c.XX,  1982,  Vol.II,  19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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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实 则就是 前述的 “形式 原则” 或一般 性行为 规则。 在哈耶 

克 看来， 不仅 政府， 而且 “人 民”， 还 有工会 等等， 总之， 一 
切形 式的垄 断性、 排 他性和 强制性 的专断 权力， 都必须 受到作 

为 “形式 原则”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限制， 并在 一般性 行为规 
则 所允许 的范围 内活动 和发挥 作用。 

结合 以上几 方面，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至少担 负如下 几种功 

能 ： （1) 它作 为一种 承载知 识的工 具构成 了人们 形成合 理生活 

预期， 并 据以调 适各自 行为， 进而型 构作为 “行动 结构” 之自 
发互 动社会 秩序的 基础。 （2) 与 （1) 相应， 它 也构成 了个人 

之 间界分 责任领 域或个 人私域 的依据 所在， 这种 个人责 任领域 

或个人 私域的 界分实 是个人 得以自 由而充 分地利 用分立 知识， 

进 而整体 社会经 济制度 得以有 效运作 的关键 所在。 （3) 它也构 

成了 对一切 —— 无 论是政 府的， 还是 “人民 ”的， 抑或 工会或 

其他 组织或 个人的 —— 垄 断性、 排 他性、 强制性 专断权 力的限 

制， 任 何形式 的专断 权力都 须在它 所许可 的范围 内活动 和发挥 

作用， 对它 的任何 逾越都 是不正 当的。 （4) 结合 （2) 和 （3)，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也构 成了界 分个人 和政府 之各别 责任领 域的依 

据 所在， 它 不仅规 定了个 人对政 府之可 能服从 （如 纳税、 服兵 

役等） 的 范围， 更主 要地， 它也规 定了政 府对个 人使用 强力的 

确 切范围 I 就此 而言， 在一 般性行 为规则 面前， 个人和 政府是 

平 等的， 它们共 同臣服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 而不 是个人 臣服于 

政府。 

这样，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构成了 一个自 由社会 得以良 序运作 

的至上 原则， 任何 个人、 仟何 组织、 任何 权力， 都必须 受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支配。 在 这个意 义上， 一 个自由 社会实 是一个 

“规则 统治” 的 社会， 只有在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统 治下， 人们 
才 可能获 得并维 护他们 的个人 自由。 

这种 “ 规则 统治” 的 观念也 就是哈 耶克一 贯强调 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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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观念或 “法 律下的 自由” 观念。 〔 1 〕 只+ 过哈 耶克所 理解的 

法 律不是 一般意 义上的 成文法 或律法 条文， 也不 是法律 实证主 

义 强调的 “实定 法”， 更不 是作为 政府权 力机构 之特定 命令的 

行政 法规， rfS 是一 种所谓 “ 严格 意义上 的”或 “实质 意义上 

的” 法律， 抑或 “真 正意义 上的” 法律， 这种法 律实质 上就是 

一般 性行为 规则。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 耶克所 理解的 “法 治”与 

其 表述为 “ 法律之 治”， 不如 表述为 “一般 性行为 规则之 治”， 

简 言之为 “ 规则之 治”。 

总之， 哈 耶克通 过阐述 “法 治”或 “规则 之治” 观念 ，在 

回 答我们 如何可 能维护 个人自 由这一 问题的 同时， 实为 个人自 

由提 供了一 种规则 论论据 或法治 根据。 正是 “法 治”或 “规则 

之 治”， 而不 是命令 或强制 之治， 是自由 社会区 别于集 体主义 

经 济计划 所必然 导致的 极权统 治的根 本特征 之一。 

最后还 有必要 提及， 哈 耶克为 个人自 由提供 的这种 规则论 
I 

论据 或法治 根据， 与他的 知识论 论据是 紧密相 关的， 在 某种意 

义 上还以 后者为 基础。 关于 此我们 上文的 论述已 有充分 体现， 
t 

这里我 们可再 引述哈 耶克的 一段文 字加以 说明： 

我们之 所以必 须遵循 一般性 原则， 实是 因为我 们不可 

能 完全知 道并充 分评价 所有的 结果， 进而我 们也绝 不可能 

用 这种并 不存在 的完全 知识和 充分评 价来指 导我们 的实际 

行动。 只要 人不是 全知全 能的， 那么 能够给 个人以 自由的 

〔 1 〕 在西方 世界， 论者 们对哈 耶克的 “法 律下的 自由” 观 念或法 治观念 作出了 广泛讨 

论， 英文文 献主要 可参见  Dietze,  1976,  Vosse,  1994,  Dun,  1994f  Roosf  1994* 

Ogus,  1999,  CUteur,  20D0|  Liggio,  2000,  BurczaK,  2002t  Deffains,  2002,  Nor¬ 

man  Barry t  1979， c,Vf  Gray,  1984/1998,  c.III。 中 文研究 成果可 参见邓 正来， 
2002。 

〔2〕 关于哈 耶克的 “法 治”或 “规則 之治” 现念， 详 请参见 Hayek， 1960/1978 -a, 
1982,  1988/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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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一途径 就是用 这样的 一般性 规则来 界分个 人得以 在其间 

逬行 决策的 领域。 如果 政府不 是被限 制在某 些特定 种类的 

行 动范围 之内， 而是能 够按照 任何有 助于特 定目的 之实现 

的 方式任 意使用 的它的 杈力， 那么也 就不可 能有任 何自由 

可 言了。 (Hayek,  1949,  p.19, 中 译本第 26  —  27 页） 

3.1.6  再论 哈耶克 的知识 论论据 

—— “哲学 无知” 与哈 耶克的 

“ 进化论 转向” 

前文 (3.1.4) 提到， 哈耶克 为个人 自由提 供的知 识论论 

据可 细分为 相对于 “ 经验 无知” 的和 相对于 “哲学 无知” 的知 

识论 论据， 我们前 文的讨 论仅限 于前一 方面。 在 这里我 们可拓 

及后一 方面。 在笔者 看来， 哈耶克 的相对 于默会 知识的 “哲学 

无知” 论 辩也为 个人自 由提供 了另一 层面的 知识论 论据。 

我 们已经 知道，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系统 是维护 个人自 由的关 

键。 但 如果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的 合理性 依据被 归于人 的理性 

建构 的话， 那 么这实 际上陚 予了中 央权力 机构对 行为规 则系统 

进 行全面 革新或 全盘建 构甚或 “计 划”或 “ 革命” 的 理论依 

据。 这在哈 耶克看 来是危 险的， 任 何中央 权力机 构对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的 全面革 新或全 盘建构 都将摧 毁我们 当下行 为的一 

切价值 基础， 以及 基于其 上的一 切个人 自由。 就此 而言， 哈耶 

克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哲学 无知” 论 辩的重 大意义 就突显 
出 来了， 因为 它实质 上排除 了任何 中央权 力机构 妄图全 面革新 

或全 盘建构 整个行 为规则 系统的 合理性 基础。 既然 任何人 ，包 

括中 央权力 机构， 都 不可能 对一般 性行为 规则系 统作出 明确的 

理性 解释， 甚至要 对其中 任何一 项规则 作出完 全解释 都不可 
255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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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能， 那 么任何 试图根 据个人 理性来 革新或 创制新 的规则 系统的 
J 努 力必定 会是失 败的， 或 是无效 率的。 在 这个意 义上哈 耶克一 

再 强调， 承 认我们 的无知 —— 不仅 包括相 对于分 立的个 人知识 

| 的 “ 经验无 知”， 而 a 也包 括相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相对于 
知 默会 知识的 “哲学 无知” —— 对于 社会整 体秩序 的良性 运作乃 

i  I 至 整个人 类文明 的良序 发展， 是 至关重 要的。 我 们在摒 弃“理 
°  性的 僭妄” 的 同时， 要 臣服于 I 午多 我们的 理性并 不能加 以明确 与 解释 的处于 自生自 发 之进化 发展过 程中的 力量， 这些力 量构成 

了我们 的理性 得以正 常发挥 作用的 基础和 限度， 甚至我 们的理 

^  性本 身就是 这一自 生自发 之进化 过程的 产物。 
德 |  这样 看来， 哈耶克 为个人 自山提 供的知 m 论 论据的 两个层 

面， 即 相对于 “经验 无知” 的 知识论 论据和 相对于 “ 哲学无 

知” 的 知识论 论据， 实 际上共 同构成 了一个 整体。 而且， 与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是 联系哈 耶克知 与无知 的知识 观的两 个逻辑 

范式的 桥梁相 对应， 哈耶克 为个人 自由提 供的这 两个层 面的知 

识论论 据与他 的规则 论论据 或法治 根据之 间也具 有这样 一种关 

系： 规则 论论据 或法治 根据起 着一种 “承先 启后” 的作用 ，即 

一方面 承继着 相对于 “经验 无知” 的 知识论 论据， 另一 方面开 

! 启了 相对于 “哲学 无知” 的 知识论 论据， 它们三 者共同 构成了 

1  一个逻 辑一贯 的整体 结构， 在哈耶 克整个 理论体 系中占 据着某 
! 种核心 地位。 

I  最后还 有必要 提及， 无 论是哈 耶克的 规则论 论据， 还是他 
I 

I 的 知识论 论据， 也 无论是 相对于 “经验 无知” 的 知识论 论据， 

还是 相对于 “哲学 无知” 的 知识论 论据， 它们最 终的微 观根据 
都在 于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 就规则 论论据 而言， 我们在 第二编 

1 第四 章已经 解释，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实可归 结为不 同个人 之间的 

一种共 同心智 结构， 正是 这种共 同心智 结构， 使 得人与 人之间 

的理解 和交流 以及进 一步的 行为互 动得以 可能。 就知识 论论据 
而言， 其最直 接的心 智理论 根据就 是哈耶 克关于 心智或 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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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 tt 实践限 制”和 “绝 对限制 ”说， 其中 “ 实践 限制” 对应 

相对于 “经验 无知” 的 知识论 论据， “绝对 限制” 对应 相对于 

“哲学 无知” 的 知识论 论据。 

3.1.7  通往进 步和繁 荣之路 

—— 个 人自由 的价值 论论据 

哈耶克 还为个 人自由 提供了 价值论 论据。 不 过如前 (3.1.4) 

所论 及的， 哈 耶克实 际上一 直不太 愿意， 甚至故 意回避 从价值 

论， 尤 其是从 “ 权利” 的角 度来讨 论个人 自由的 问题。 之所以 

如 此一方 面与他 对自由 槪念的 理解有 关系， 尤其 是他在 “个人 

自 由”和 “政治 自由” 之 间作出 的明确 区分， 或 多或少 使他走 

上与 权利论 者相对 不同的 道路。 〔1] 另一 方面， 这 种情况 也与他 

的 理论体 系的整 体论述 框架有 关系， 这种 整体论 述框架 在很大 

程 度上是 一种社 会理论 的宏观 框架。 在这 种社会 理论框 架中， 

哈耶 克不仅 主要从 人与人 之间的 行为互 动来理 解个人 自由 ，而 

且把对 个人自 由 的这种 理解纳 入了一 个更为 宏大的 自生自 发社 

会秩 序理论 和作为 自生自 发 秩序之 文化进 化观念 的体系 之中， 

这使得 他更少 有机会 对个人 自由作 一种价 值论的 探讨， 或者， 

这种价 值论探 讨被他 融入了 社会理 论的宏 大视域 之中。 再者， 

哈耶 克之所 以故意 回避关 于个人 自由的 价值论 讨论， 也 与这种 

价值 论讨论 的现状 有关。 在 哈耶克 看来， 关于个 人自由 的价值 

论讨 论已陷 入难以 自拔的 “语 言混淆 ”中， 在这种 “ 语言混 

渚 ”中， 个人自 由这一 理想正 在遭受 来自各 方面的 —— 不仅仅 

是 集体主 义的， 甚至 还包括 自由思 想阵营 本身的 —— 质疑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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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关于 哈耶克 对自由 溉念的 理解， 可参见 Hayek,  1960/1978 - a,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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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甚或 攻击。 鉴于 以上这 一些， 哈 耶克自 然而然 偏离了 关于个 

人自 由 的价值 论讨论 的传统 路线。 

尽管哈 耶克有 意回避 价值论 W 论， 但 并不意 味着他 拒斥价 

值论 论据。 哈 耶克清 楚地意 识到， 他 的知识 论论据 （和 规则论 

论据， 下 文只提 知识论 论据） 并 不是关 于个人 自由的 惟一论 

据， 除此 之外， 人 们可以 从许多 不同的 角度， 如 宗教、 文化等 

提出 各种不 同的价 值论意 义上的 论据。 就此 而言， 哈耶 克对个 

人自 由的价 值论论 据实际 上持一 种开放 共存的 态度， 这 种态度 

典型 见之于 他的这 样一段 文宇： 

那种 广为人 们接受 的基督 教传统 认为， 如果人 们的行 

动 想具有 价值， 那么他 就必须 在道德 问题上 享有循 其良知 

的 自由： 针 对这种 基督教 传统， 经济学 家进一 步添加 

(added)  了 这样的 论据， 即如 果人们 想尽其 所能为 社会的 

共 同目的 作出一 己贡献 的话， 那么他 就应当 享有一 种充分 

使用他 自己的 知识和 技艺的 自由， 亦 即我们 必须允 许他按 ♦  •  •  • 

照 他对自 己所知 道的和 所关心 的特定 事物的 关注去 行事。 

(Hayek,  1949,  p .14, 中 译本第 20 页， 译 文稍有 改动） 

! 在 这里， 哈耶 克使用 “ 添加”  一词 显然意 味着， 他把自 己的知 
识论 论据与 基督教 基于良 知或良 心观念 的价值 论论据 等同视 

之， 只 不过他 认为这 种知识 论论据 是经济 学家提 出来的 不同论 
I 

据 而已。 

实 际上， 哈耶克 不仅不 排斥从 价值论 立场来 为个人 自由提 

供 论证， 他本 人始终 没有完 全放弃 价值论 的论据 和言述 。尤 

其， 在他 的前期 —— 那时他 的知识 论论据 的独特 意义相 对于价 

值论论 据还不 是非常 显明， 他实是 把自己 的知识 论论据 放置在 

价值 论基础 上来展 开的。 比如 ，在 《通 往奴役 之路》 初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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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中他开 篇就这 样作了 陈述：  ? 
卜 

当 一位社 会事务 的专业 研究者 写了一 部政治 性的书  I 

时， 他的首 要职责 就是清 楚地在 此加以 说明。 这是 一部政  ̂  

治性 的书。 …… 根本点 仍是我 所说的 一切源 自某些 终极价  I 
值。 我希 望在这 部书中 还适当 履行了 另一个 同样重 要的职  I 
责： 毫不 含糊地 阐明全 部论证 所依据 的那些 终极价 值是什  g 

么。 （Hayek， 1  944/1  994  —  a,  pref  .  1  944  ,  p  .  xiv  , 中译本  |£ 

“序 言”）  I 

哈 耶克显 然是把 个人自 由理解 为一种 “ 终极价 值”， 并 站在这 

种 “终极 价值” 的 立场上 来撰写 他的这 部所谓 “ 政治学 著作” 

的， 而他对 个人自 由所作 的这种 “终极 价值” 抑或 “ 终极目 

的” 的 理解， 显然与 知识论 论据的 功能主 义和工 具主义 倾向不 

相 一致。 又如 ，在 《自 由秩序 原理》 这部宣 言式的 著作之 

中， 哈 耶克在 “ 导论” 中明确 宣称： “自 由不仅 是一种 特殊价 

值， 而且 还是大 多数道 德价值 的渊源 和条件 。”  (Hayek,  ' 

1960/1978 -a,  “introd.”， p.6f  中译本 “ 导论” 第 8 页） 此  | 

外， 哈耶 克还经 常把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直接视 作是一 种“价 

值”， 甚至 是一种 “ 终极价 值”， 这 似乎是 把他的 规则论 论据作 I 
了 一种价 值论的 比附。  丨 

哈耶克 为个人 自由提 供的价 值论论 据还不 仅限于 上述方 

f  n 哈耶 克曾对 《自 由秩序 原理》 寄望 极髙， 把它 看作是 一部自 由思想 的理论 宣言， 

以 区别于 《通 往奴役 之路》 的 应时性 44 政治学 著作” 的 形象， 同时 也期望 它能够 
挽冋 《通 往奴役 之路》 的杨销 给他的 学术声 誉带来 的负面 影喃. 但遗憾 的是， 出版 

商对 《自 由秩序 原理》 并没 有表现 出他所 预期的 兴趣。 （参见 Ebenstein， 2001) 直 

到 哈耶克 1974 年 获得诺 贝尔经 济学奖 之后， 以 及随后 学术声 望重新 鶴起， 《 自由秩 

序 原理》 才 逐渐为 人们所 关注， 并被 视作是 20 世 纪自由 思想史 上的经 典著作 

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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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实际 上在其 他更多 散见的 场合， 他也 经常谈 到个人 自由的 

价值 问题。 比如 ，在 《自 由秩序 原理》 的第一 部分， 他 的主题 

就是 “自 由的价 值”， 在其 中他一 方面着 力解释 了个人 自由对 
于人的 独立和 自主， 对 于个人 责任的 培养， 对于 人的心 智和理 

性 能力的 发展等 的重要 意义， 另一方 面着力 描述了  “自 由文明 

的创造 力”， 描述 了个人 自由对 于经济 和文化 繁荣， 对 于社会 

和 文明进 步的根 本推动 作用。 （参见 Hayek,  1960/1978 -a, 

part  I) 总之， 在 哈耶克 看来， 与 集体主 义经济 汁划是 通往贫 

穷 和奴役 的必然 道路相 对应， 个人 自由以 及相应 的自由 市场经 

济， 则是通 往繁荣 和进步 的惟一 道路， 除此之 外別无 他途。 



“社会 正义” 的 幻象及 其否弃 

“社会 正义” （social  justice) 是哈 耶克道 德哲学 中的一 个非 

常 重要的 论题， 这一 论题自 从在社 会主义 计算大 论战中 幵始为 

哈 耶克关 注以来 U〕， 一直 隐显于 他此后 几十年 的理论 著述之 

中 〔2〕， 在 某种意 义上甚 至可以 说构成 了哈耶 克的一 块“心 

病”， 以 致他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 第二卷 《社会 正义的 

幻象》 的 “ 序言” 中回 顾说， “在 我早年 致力于 对社会 正义这 

个槪 念进行 批判的 研究过 程中， 我 始终都 有一种 无的放 矢的感 

觉”。 但这种 “无的 放矢的 感觉” 在哈耶 克撰写 《自由 秩序原 

理》 时 开始逐 渐消退 〔3〕， 至他于 1966 年撰写 “ 自由社 会秩序 

〔 1 〕 参见 收录于 《个 人主义 与经济 秩序》 中 的三篇 关于社 会主义 计算的 论文， 其 中哈耶 

克多次 提到过 集体主 义计划 论者对 “社会 正义” 的诉求 - 
[2] 在 往 奴役之 路》、 《个人 主义与 经济秩 序》， 《自由 秩序原 理》、 《哲 学、 政治 学和经 

济 学研究 》、 《哲 学、 政 治学、 经 济学和 思想史 的新研 究》、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和 

《致 命的 自负》 这 几部哈 耶克的 主要著 作中， 我们都 可或多 或少看 到这一 论题的 出现。 

[  3 〕 在 《自 由秩序 原理》 中， 哈耶 克对那 些假借 “社会 正义” 之名维 护既得 利益的 人作出 

了 批判， 认为 这种做 法实际 上已经 “ 发展成 了对自 由的一 种严重 危害” （Hayek， 

1960/1978  ~af  p.93), 同时， 哈耶克 也对在 “社 会正义 • 名 目下进 行的社 会再分 

配方粜 进行了 批判， 在他 看来， 这 种旨在 社会再 分配的 “ 社会正 义”或 “ 分配正 

义” 必然 在知识 上遇到 不可避 免的局 限性， 参见 Hayek， 1960/1978 -a,  p.232。 



的 原则” （收 录于 Hayek， 1967/1978  -b)  一 文时已 完全消 

失 —— 在 这篇论 文中， 哈耶 克已完 整提出 了他的 所谓自 由正义 

观的 四个核 心命题 （]〕。 至于 出版于 1976 年的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 第二卷 《社 会正 义的幻 象》， 在 相当程 度上可 看作是 

对这 四个核 心命题 的集中 阐发和 扩充， 并导 使他最 终得出 

了  “ ‘社会 正义’ 无 意义” 的 论断。 1988 年 出版的 《致 命的自 
负》 （Hayek， 1988/1990) 则在一 定程度 上对这 种论断 作了延 
续和 重中。 

对 这样一 个几乎 贯穿哈 耶克理 论著述 始终的 论题， 我们 

无论如 何要予 以足够 重视。 但一 方面考 虑到西 方论者 已就哈 

耶克对 “社会 正义” 的批判 作了诸 多讨论 和批评 [2〕， 另一方 
面考虑 到邓正 来在中 文世界 已就哈 耶克的 正义理 论作了 深入探 

C I ) 在 这篇文 章中， 哈耶克 是这样 说的： “这种 正义 观念的 核心要 点在于 ： （丨） 正义 
只有归 属于人 的行为 才有意 义， 而 不能归 属于任 何亊态 本身， 且不 用提及 这样的 

问题， 即 这种亊 态是否 是由， 或 是否曾 经由某 个人刻 意造成 ， （2) 正义规 則本质 

1: 具有 禁令的 性质， 或者， 换句 话说， 不正 义实是 首要的 概念， 而 正当行 为规則 

的目标 在于防 阻不正 义行为 • （3) 所要 防阻的 不正义 是对一 个人的 同胞的 确受保 

障的 领域的 侵犯， 这种 确受保 障的领 域是通 过这些 正义规 則加以 确定的 ， （4) 这 

些自 身具有 否定性 的正当 行为规 則可以 经由这 样的途 径得到 发展， 即把具 有同样 

否定性 的普遍 适用之 检到标 准一致 应用于 一个社 会所继 承的任 何这类 规則， 这种 

普 遍适用 之检测 标准最 终不过 就是这 些规則 —— 如 果应用 子真实 世界的 环境的 

话 —— 所允 许的行 为的自 相一致 性。" (Hayek,  1%7/1978-b， p.166) 作出上 
述陈 述后， 哈耶克 还就这 四个命 題作了 具体的 解释和 阐发， 详 请参见 Ibid., 

pp.167  — 168. 

：2) 就笔者 所知， 西方论 者对哈 耶克正 义理论 作过专 门讨论 的主要 可参见 Norman  Bar- 

ry,  1979， c.V!I«  R.T. Allen,  1998,  part  II f  c^VIIIi  Raymond  Plant,  1994 f  A. 

P. Hamlin,  1991  f  A.M.Madeod,  1999-a,  1999  — b,  A.WXragg,  1999,  Eric 
Mack,  1999, 其中 Raymond  Plant 和 A .M.Macleod 对哈耶 克主要 持批评 取向， 

尤其 Raymond  PJant 的批 评较为 著名. 其他 大多数 论者， 如约翰 •格 雷、 库卡萨 

斯等， 在讨论 哈耶克 的道德 哲学或 其他自 由理论 时都提 到了哈 耶克对 “社会 正义” 

的 批判， 尤其， 约翰 • 格雷 可能还 是第一 个把哈 耶克的 正义理 论归结 为一种 程序正 

义 观的人 （参见  Gray,  1984/1998,  pp.58—62). 



讨 我们 在本章 不打算 过多重 复已有 论者的 研究， 只拟首 || 

先 简要提 及哈耶 克批判 “ 社会 正义” 的知识 论论据 〔 2 〕 （以 及其  _ 

他 相关论 据）， 然后着 重讨论 哈耶克 与罗尔 斯之间 的关系 ，最  I、 

后在否 弃集体 主义计 划论的 “社会 正义” 诉 求的基 础上， 槪述  ； S 

哈耶克 的形式 正义或 “法 治正义 ”观， 以 及他关 于收入 和财富  I 
分布 (dispersion〉 的酬报 原则。 

此外 值得 说明， 一如 斯蒂尔 （G.R.Steele) 指 出的， “在许 b 
多重要 方面， （哈 耶克） 对社会 计划的 批判与 (他) 对社 会正义  I 

观念的 批判是 相似的 。”  (Steele,  1993,  p.118) 之所 以如此 ，是  ！ 

因为在 哈耶克 看来，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与 “社会 正义” 诉 求之间  g 
有着某 种内在 的必然 联系， 或 者说， “社会 正义” 是各种 形式的 

集体 主义， 如纳粹 主义和 法西斯 主义、 社会 主义、 “福利 国家” 

等的根 本诉求 之一。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克 为批判 “社会 正义” 

所提供 的知识 论论据 与他为 反对计 划所提 供的知 识论论 据在实 i 

质精神 上是一 样的。 鉴 于此， 我们 在本章 讨论哈 耶克的 知识论 I 
论 据时将 只略予 点及， 具 体讨论 可参见 第一章 的相关 论述。 

| 
f 
I 

3.2.1  “社会 正义” 的价值 论诉求  I 
j 

I 

I 

在社会 主义计 算大论 战中， 应 当说无 论是在 米瑟斯 对经典 j 

社 会主义 的批判 之中， 还是 在哈耶 克对以 狄金森 和兰格 为代表 

的 “竞争 性社会 主义” 的批判 之中， 都是 奥地利 学派取 得了理 

〔 1 〕 可参 见邓正 来的专 埋论文 “ ‘社会 正义’ 的拟 人化谬 误及其 危害： 哈 耶克正 义理论 

的 研究” （邓 正来， 2003 -c)。  ； 

〔2〕 值 得说明 的是， 知 m 论 论据仅 是哈耶 克批判 “社会 正义” 的论据 之一， 其他 如行为 | 

责 任伦理 、对 “大 社会” 的诉 求等， 都 是哈耶 克批判 “社会 正义” 所依据 的理论 
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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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论上的 胜利。 这至少 在于， 无 论是米 瑟斯的 “社 会主义 （因 
A 为缺 乏价格 机制） 不 可能” 的 论辩， 还 是哈耶 克的知 识论论 

辩， 都令人 信服地 i 正明 了这样 一点， 即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必然 

是无效 率的。 然而， 针对米 瑟斯和 哈耶克 的这种 “效 率”论 

知辩， 一如 哈耶克 所述， 尽管 连有些 计划论 者自己 都承认 集体主 

I 义经济 计划可 能导致 效率低 F， 但 在他们 看来， “效 率的丧 

1 失， 亦 即因为 没有理 性计算 之手段 而 导致的 总财富 的减少 ，对 
与 于 实现一 种能够 更为正 义地分 配这种 总财富 的制度 来说， 也许 

并不是 一种太 髙的代 价。” （Hayek， 1949,  p.146, 中 译本第 

212 页） 也就 是说， 在计 划论者 看来， “社会 正义” 是一 种比经 

德 I 济效 率更值 得追求 的价值 目标， 如果 “社会 正义” 与经 济效率 

两者不 能兼得 的话， 那么为 了实现 “ 社会正 义”， 我们 可以舍 
弃经济 效率。 这正 是计划 论者的 价值论 诉求。 面 对这种 诉求， 

不仅米 瑟斯的 “不 可能” 论 辩有所 失效， 而且哈 耶克的 知识论 

论辩 也在一 定程度 t 遭受了 挫折。 因为既 然集体 主义计 划论的 

终 极目标 不在于 效率， 甚至认 为相对 “社会 正义” 而言 可在一 

定程度 上牺牲 效率， 那 么米瑟 斯和哈 耶克的 “ 效率” 论 辩就真 

的有点 “无 的放矢 ”了。 当然， 如我 们在下 一小节 （3.2.2) 将 
会看 到的， 哈耶 克的知 识论论 辩不仅 证明了 计划论 者的集 体主义 

经 济计划 必然导 致效率 低下， 而且 也证明 了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不 

可能实 现其既 定的价 值目标 ，即 “ 社会正 义”。 不 过在这 里让我 

们先搁 置这一 问题， 暂 且讨论 “社会 正义” 诉求 的可能 形式。 

既 然按照 计划论 以及其 他形式 的集体 主义如 “福利 国家” 

等的 理解， “社会 正义” 是 我们首 要追求 的价值 目标， 那么究 

竟 什么是 “ 社会正 义”， 以及 如何实 现呢？ 哈 耶克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 第二卷 《社会 正义的 幻象》 中就 此作了 详尽描 

⑴ 但遗憾 的是， 在 当时的 历史局 限下， 奥 地利学 派在实 践上却 遭受了 失败， 至 少它没 
能阻止 或遏制 凯恩斯 主义的 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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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归结 起来主 要在于 

1 .  “社会 正义” 是一 种往往 被视为 正义的 “ 事态” （state  of 

affairs), 这种 被视为 正义的 “事 态”， 或者说 “正义 事态” ，可 

通过一 些往往 被视为 “ 客观” 的价 值或价 值标准 来加以 表述， 

如 “ 平等” （实 质上 可能是 “平均 ”）、 “应 得”、 “ 功绩” 

(merit)、 “需要 ”等。 当然， 对于 某一种 具体的 “社会 正义” 

诉求， 或 某一种 具体的 “社会 正义” 制 度安排 而言， 这 些不同 

的 “ 客观” 价 值标准 往往是 混合使 用的。 

2 

.
 
就
 

这种 以所谓 “ 客观” 价 值标准 来加以 表述或 衡量的 

“正义 事态” 而言， 自由 市场制 度往往 被视为 “不正 义”， 因为 

它 不仅不 能达致 “ 正义事 态”， 而且 往往还 会走向 “ 正义事 
态” 的反面 。 比如， 自由 市场制 度往往 不能讣 人得 其“应 
得”， 也不能 使需要 者得其 “需 要”， 甚至 那些有 功绩者 和品德 
髙尚者 还可能 在市场 中遭受 不幸。 总之， 在 计划论 者看来 ，自 

由市场 制度是 “不平 等”也 “ 不正义 ”的， 因 而需要 加以纠 
正， 甚至在 那些极 端的计 划论者 看来， 这种制 度在道 德上是 
“恶 ”的， 需 要彻底 取消。 

3 

.

 

相

 

比较 而言， 在计 划论者 看来， 一种 “ 好”的 、“正 

义” 的制度 
安排应 

是一种 
“ 平等” 

的 制度， 
它应 使人得 

其“应 
得”， 使需要 

者得其 
“需 要”， 使有 功绩者 

和品德 
髙尚者 

各得其 所， 各当 其位， 
简 言之， 

这 种制度 
至少应 

能克服 
自由市 

场制度 

的上述 
“弊 病”。 

4 

.

 

要

 

克服自 由市场 制度的 “弊 病”， 有些计 划论者 主张直 

接干 
预市场 

运作， 
甚 至对整 

个社会 
经济过 

程施以 
全面控 

制和计 
划， 这就是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 
另 一些相 

对温和 
的计划 

论者主 
张间接 

“ 纠正” 
市场 

运作， 
其 手段或 

途径有 
税收、 

财政 
、国 

( 1  ] 罗伯特 • 内 夫就哈 耶克对 “社会 正义” 的批 判从不 同角度 归纳出 了二十 个命题 ，参 

见 内夫， 2001, 另可 参见邓 正来， 200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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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债、 福利、 保 险等， 这就是 所谓的 “福利 国家” 政策。 〔H 

J  5 .无论 是主张 直接干 预市场 运作的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 还 
是主张 间接纠 正市场 运作的 “福利 国家” 政策， 它 们都涉 

及 “ 分配” 问题， 即 通过某 一个中 央权力 机构掌 握或控 制整个 

知 社会 的全部 或部分 资源， 按照某 种价值 标准， 如上述 的“应 

I 得”、 “需 要”、 “功 绩”、 “ 品行 ”等， 通 过某种 方式， 如 集体主 
] 义经 济计划 的直接 “调 配”、 “划 拨”或 “福利 国家” 的 税收、 

与 财政、 国债、 福利、 保 险等， 把 这些资 源直接 或间接 地“分 

配” 给 特定的 个人、 组织 或群体 （集 体主 义经济 计划的 分配手 

段 可以说 是一种 “直接 分配” ，而 “福利 国家” 的分配 手段可 

徳 | 以说 是一种 “ 间接分 配”或 “ 再分配 ”）， 以此来 实现所 谓“社 

； 会正 义”。 在 这个意 义上， “社会 正义” 实 质就是 “ 分配正 义”， 

它们二 者可以 等同或 互用。 〔2〕 

；  6 .作为 “ 分配正 义”的 “社会 正义” 因为总 着眼于 一种被 

认为可 用某种 “ 客观” 价值标 准加以 表述或 衡量的 “ 正义事 

! 态”， 它 必然总 是关注 特定的 个人、 组织或 群体， 关注 他们是 
I 否得其 “应 得”， 是 否得其 “需 要”， 以 及关注 他们的 “功 绩”、 

“品行 ”等。 一言以 蔽之， “社会 正义” 在 哈耶克 看来必 然是一 

种强调 “结 果”及 “结果 平等” （实 质上 可能是 “ 结果平 均”） 
! 的正义 诉求。 
參 
I 

〔 1 〕 在 哈耶克 看来， 尽管 “福利 国家” 和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在 “计划 " 程度上 有所不 

!  同， 但它们 在性质 上是一 样的， 即都是 “计 划”, 都是一 种旨在 “分 配”或 “再分 

配” 的制度 安排。 正 是在这 个意义 上哈耶 克才在 《通 往奴役 之路》 中把 “ 福利国 

家” 政策与 纳粹和 法丙斯 主义、 社 会主义 等相提 并论， 将之视 作一种 必然通 向奴役 

的集 体主义 形式， 亦 即一条 ** 通往 奴役之 路”。 

〔  2 〕 哈耶克 理解的 这种依 据某种 “ 客观” 道 德价值 准进行 “分 配”或 “再 分配” 以达 

致所谓 “ 正义亊 态”的 “社会 正义” 原則， 在很 大程度 上躭是 诺齐克 所指的 ** 模式 

:  化分配 原則" （诺 齐克， 1991)。 关 于此， 大 多数哈 耶克研 究者， 如诺曼 • 巴利 

,  (Bany,  1979). 约翰 .格雷 （Gray,  1984/1998)、 库 卡萨斯 （Kukathas,  1989) 

'  等， 在讨论 哈耶克 的正义 理论时 都有所 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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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社会 正义” 的另 一个非 常重要 的特征 在于， 主张 “社会  | 

正义” 的计 划论者 往往把 “ 社会” 作 了一种 “似 人化”  (anthropo-  \m 

morphism) 或 “人 格化” 的 理解， 也就 是说， 他们往 往把“ 社  _ 
会” 理解为 是一个 具有人 格的、 能 够承担 责任的 行为主 体或责  | 
任 主体。  S 

8 
.
 
尤
 其重要 的是， 计 划论者 往往还 认为， “ 社会” 作为一  i 

I 

个具 有人格 的行为 主体有 责任甚 至有义 务去实 现所谓 “ 社会正  g 
义”， 即去 实现可 用某种 “ 客观” 价值标 准加以 表述或 衡量的  I 

特定 “ 正义事 态”， 亦 即依据 “ 客观” 价 值标准 对其所 控制的  I 
社会资 源施以 直接或 间接的 “分 配”或 “再分 配”。  k 

9 

.
 
隐
 

藏在 这种对 “社 会”的 “拟人 化”或 “人 格化” 理解 || 

之 中的， 实 是计划 论者对 中央权 力机构 （即 政府） 的诉求 ，因 

为 在实际 的社会 运作过 程中， 作 为中央 权力机 构的政 府实是 

“ 社会” 的惟 一代理 者和执 行者， 只有政 府才具 有惟一 的合理 

资格以 “ 社会” 的名义 行事。 

10 

.

 

归

结

 

8 .和 9.， 计划 论者的 “社会 正义” 诉求实 可表述 

为： 政 府作为 
“ 社会” 

的惟 一代理 
者有责 

任甚至 
有义务 

去实现 
“ 社会正 

义”， 即去 实现可 
用某种 

“ 客观” 
价值标 

准加以 
表述或 

衡量 的特定 
“ 正义事 

态”， 亦 即依据 
“ 客观” 

价 值标准 
对其所 

控制的 
社会资 

源施以 
直接或 

间接的 
“分 配”或 

“再分 
配”。 

11 

.

 

归

结

 

10 .和 6., 计划 论者的 “社会 正义” 诉求也 可表述 

或引 申为： 
政 府作为 

“ 社会” 
的惟 一代理 

者有责 
任甚至 

有义务 
关 注特定 

个人、 
组织 或群体 

所处的 
“事 态”， 

关 注他们 
是否得 

其 “应 得”， 
是 否得其 

“需 要”， 
关注 他们的 

“ 功绩” 
或“品 

； 

行 ”等， 亦即 应给他 们一种 “ 结果” 上的 “ 平等” （实 质上可 

能是 “平 均”） 待遇。 

12 

.

 

归

结

 

10.、 11 .和 4., 计划 论者最 终会陚 予作为 “ 社丨 

会” 之 惟一代 理者的 政府以 这样的 “责 任”、 “义务 ”和“ 权 ； 

力”， 即 为了实 现所谓 “ 社会正 义”， 政府 应当， 且必须 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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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知 

识 

与 

道 

德 

或间接 的方式 T 预或 纠正 “不 正义” 甚至 “恶” 的自由 市场制 

度及 其运作 过程， 并根 据某种 “ 客观” 价 值标准 把其所 掌控的 

社 会资源 “分 配”或 “再 分配” 给 处于某 种特定 “ 事态” 中的 
特定 个人、 组织或 群体。 

13 .最 后， 计划 论者的 “社会 正义” 诉求因 为把社 会制度 

安排 的道德 合理性 基础妇 结为 被视为 “ 客观” 的道德 价值标 

准 ，如 “应 得”、 “功 绩”和 “品行 ”等， 它 也会拒 斥运气 、天 

陚等偶 然因素 在道德 上的合 理性， 或至少 会将之 视作是 “ 非道 

德”或 “非 正义” （尽 管不 一定是 “不道 德”或 “不正 义”） 的 

因素。 从 rfri 如果 这种 “非道 德”或 “非 正义” 的 偶然因 素造成 

了不 符合甚 至有悖 或有损 “ 客观” 道德价 值标准 的结果 或“事 

态” 的话， 计 划论者 会要求 对这种 结果或 “ 事态” 予 以“纠 

正”。 比如， 他们可 能要求 对那些 品德高 尚者或 努力者 —— 这 

些人 可能因 为偶然 因素影 响而未 能得其 “ 应得” —— 作出补 

偿。 就此 而言， 自由 市场制 度也因 为是一 种允许 其至依 赖偶然 

因素 的制度 安排， 它会遭 受计划 论者的 排斥， 或 计划论 者会要 

求对它 的偶然 性予以 “纠 正”。 

3.2.2  “社会 正义” 的知识 局限及 其恶果 

我们可 进一步 指出， 这种 诉诸中 央权力 机构的 “ 社会正 

义” 与计 划论者 的集体 主义经 济计划 一样， 都存 在不可 逾越的 
知识 局限或 障碍。 

在 哈耶克 看来， “根本 就不存 在切实 可行的 可以作 为市场 
秩序中 分配物 质利益 之基础 的品行 标准、 应得者 标准或 需求标 

准， 而 且也更 不可能 存在任 何可供 人们用 来协调 这些不 尽相同 

的利 益主张 的原则 。”  (Hayek,  1982,  Vol.IT,  p.91, 中译本 
下册， 第 157 页） 这是 因为， 市场 秩序是 变动不 居的， 要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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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种 应得、 品行、 功绩、 需要或 需求或 其他类 似标准 普遍适 

用 于市场 秩序， 看来 都不太 可能。 这又是 因为， 任何一 个中央 

权力机 构都无 法获知 整个市 场秩序 中各个 个人、 组织或 群体的 

应得、 品行、 功绩 或具体 需要， 即 无法获 得足够 的分立 的个人 

知识， 从而无 法按照 这些标 准对社 会资源 进行集 中的分 配和再 

分配， 或者这 种分配 和再分 配必然 是无效 率的。 

有人 可能会 指出， 哈耶 克的上 述论辩 仅是站 在自由 市场制 

度的 角度而 言的， 而在一 种既有 的计划 经济或 “ 福利国 家”之 

中， 这种 品行、 应得、 功绩或 需求标 准未必 一定不 存在。 就此 

哈耶克 认为， 即 使在既 有计划 经济或 “福利 国家” 之中 存在或 
制 定出了 应得、 品行、 功绩、 需 求或其 他类似 标准， 要 按照这 

种标准 对社会 资源作 出集中 有效的 “分 配”和 “再 分配” 也是 

不太可 能的。 因为 在计划 经济和 “福 利国家 ”中， “分 配”和 

“再 分配” 同 样无法 避免上 述的知 识局限 或知识 障碍： “ 分配正 

义要求 由一个 权力集 中的政 府机构 来配置 所有的 资源， 它还要 

求人 们被告 之应当 干什么 以及应 当去追 求什么 目的。 在 分配正 

义 被视为 目的的 地方， 关于不 间的个 人必须 干什么 的决定 ，并 

不 能从一 般性的 规则中 推知， 而只 能根据 计划当 局的特 定目的 

和特殊 知识方 能做出 。”  (Hayek,  1960/1978 -a,  p.232, 中 

译本 上册， 第 293 页） 这也就 是说， 在 任何一 个实行 “ 社会正 

义”或 “分配 正义” 的计划 经济或 “福 利国家 ”中， 中 央权力 
机构都 需要了 解所有 处在特 定时空 情势中 的不同 个人、 组织或 

群体 的具体 应得、 品行、 功 绩和需 求等， 而这种 分立的 个人知 

识无法 统合进 任何单 一心智 之中。 〔" 就此 而言， 任何中 央权力 

U 〕 也可这 样说， 任何一 个中央 权力机 构要实 现所谓 “ 社会正 义”， 即要按 照应得 、品 
行、 功绩， 需 求或需 要等道 德价值 标准， 集中分 配或再 分配社 会资源 的话， 都同集 

体 主义经 济计划 一样， 需要 求解我 们前文 (3.1.2) 所列的 “个人 行为方 程组” 

和 “中央 计划方 程”， 而 这些方 程在事 实层面 上是 无法求 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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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机构 要按照 应得、 品行、 功绩、 需 求或其 他类似 标准对 社会资 

§  源 进行集 中统一 的分配 和再分 配都是 不可行 或无效 率的。 尤 
其， “社会 正义” 要克 服一切 运气、 天陚 等偶然 因素的 影响更 

可 被视作 是一种 “人定 胜天” 的 奇想或 野心。 

知  还有 一种观 点可能 认为， 在布 场经济 中我们 也可实 现“社 

<Q  会正 义”。 因为按 照这种 观点， 应得、 品行、 功绩、 需 求或需 

'/R  要 等标准 可以不 由中央 权力机 构统一 执行， 只是 由中央 权力机 
与 构统 一制定 并加以 颁布， 具体 执行则 交由所 有不同 的个人 、组 

织 或群体 针对具 体的特 定时空 情势加 以灵活 处理。 这种 设想看 

^  似有些 道理， 但问题 在于， 中央权 力机构 凭借什 么来制 定统一 

德 的 应得、 品行、 功绩和 需求标 准呢？ 显然， 如果 这种标 准真能 

制 定出来 的话， 那么 中央权 力机构 必得会 像在集 体主义 经济计 

划中 一样， 把所 有不同 个人、 组织 或群体 当作一 种没有 区别没 

有主 观偏好 的同质 “原 子”。 但如果 是这样 的话， 他们 制定出 

来 的统一 标准又 如何可 能获得 所有不 N 个人、 组 织或群 体的认 

同和支 持呢？ 如果 他们不 认同或 不支持 的话， 看 来中央 权力机 

构要么 放弃这 种统一 标准， 要么又 像集体 主义经 济计划 一样， 

通过强 制来推 行这种 标准。 此外， 即使这 种统一 标准能 够制定 

出来， 但如 果把它 们交由 在冇场 交易中 的各个 个人、 组 织或群 

体加 以具体 执行， 这种标 准还有 什么意 义呢？ 它 是否会 成为多 

余呢？ 尤其， 这 种统一 标准如 何考虑 “ 时间” 因 素呢？ 它如何 
可能 适应特 定时空 情势以 及整个 市场秩 序的变 化而变 化呢？ 看 

来， 这 种统- 标准要 么单一 不变， 这样它 就不能 适应时 势的发 

展和 变化， 从 而迟早 会变得 过时， 且导 致无效 I 要么它 要不断 

调整 自身， 这又对 中央权 力机构 提出了 非常髙 的知识 诉求。 

归 结以上 几点， 可以 认为， “社会 正义” 提 出的任 何分配 
标准， 无论是 应得、 品行、 功 绩还是 需求或 需要， 抑或 其他， 

要在 现实社 会中加 以具体 实施， 都会遇 到不可 逾越的 知识局 

限。 这种 知识局 限又必 定会使 “社会 正义” 变得 “不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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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 可能实 现其既 定的道 德价值 目标。 +仅 如此， 哈耶 克进一  I 

步 指出， “社会 正义” 的推 行必定 会走向 自己的 反面， 即 导致  # 

事实层 面上和 道德层 面上的 “恶 果”。 概要 而言， 这种 “恶  I 

果” 在于：  S 
第一， “社会 正义” 不 仅把自 由市场 制度视 作是一 种“不  I 

道 德”或 “不 正义” 的制度 安排， 而且它 还明确 诉诸中 央权力  I 
机构对 市场秩 序进行 直接或 间接的 干预或 “纠 正”。 然 而在哈  g 

耶克 看来， “社会 正义” 所 诉诸的 干预或 “ 纠正” 实是 对市场  § 

和 社会之 自发互 动秩序 的一种 “ 破坏性 力量” （Hayek,  1982,  U 

Vol.II， p.137, 中译本 下册， 第 236 页）， 甚至 “试 图‘纠  | 

正’ 市场秩 序的努 力会导 致市场 秩序的 毁灭” （Ibid.， p.142,  | 层 
N 上， 第 243 页）。 

第二， 除破 坏和毁 灭市场 和社会 的自发 互动秩 序外， 哈耶 

克还 认为， “社会 正义” 的 推行会 破坏甚 至毁灭 “法 治”或 

“法律 下的自 由”。 这主要 是因为 ： （1)  “社会 正义” 因 为关注 

特定 个人、 组织 或群体 的特定 “事 态”， 尤其， 它要追 求实现 

这 种特定 “ 事态” 方面的 平等， 即追求 一种结 果上的 “ 平等” 

(实是 “平均 ”）， 亦即要 给予所 有人以 “ 物质乎 等”或 “实质 

平等” （material  equality) 的话， 那么 它就无 法做到 “ 形式平 

等” （formal  equality), 即无 法在形 式上平 等对待 所有人 ，亦； I 

即无 法做到 “法 律面前 人人平 等”。 相反， 它 会施行 “ 区别对 I 

待” （discrimination)， 即给 予处于 类似境 况中的 不同个 人以不 | 
同的 对待。 比如， 对 于在同 样的市 场中遵 循同样 的规则 而胜出 I 

和 失败的 两个不 同个人 来说， 它可 能要求 对胜出 者征高 额税款 

以 对失败 者作出 补偿。 （1〕 又如， 它 可能在 征收髙 税率的 个人所 

得税 的同时 降低那 些所谓 需要受 保护的 企业的 税率， 从 而实质 

〔 1 〕 
哈耶克 坚决反 对累进 税制， 因为按 照他的 理解， 累 进税制 实是公 开施行 “ 区別对 ； 
待' 

271  m 



\ 

智 

知 

识 

与 

道 

德 

上让一 些相对 贫穷者 给这些 受保护 企业的 富有老 板们作 出补偿 

(这种 情况显 然是不 公乎或 不正义 的）。 （2) 也因 为关注 特定个 

人、 组织 或群体 的特定 “事 态”， 尤其， 若要在 他们之 间作出 

某种 “区別 对待” 的话， “社会 正义” 的 施行者 必定会 要在不 

同程度 t 使 用具体 “ 命令” （这种 “ 命令” 可能 以某种 即时性 
立法 的形式 加以法 条化） 或 制定特 殊政策 法规来 实现自 己的目 

的， 从 而逐渐 使这些 即时性 “ 命令” 或政 策法规 取代一 般性行 

为 规则， 进而 把整个 社会纳 入不同 程度的 “目的 依附” （end- 

dependent ) 的组织 秩序。 这样， 以一般 性行为 规则或 “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 为 最高统 治原则 的自发 互动的 “法治 秩序” 就会 

在追求 “社会 正义” 的过 程屮逐 渐萎靡 消失， 一 旦整个 社会秩 

序被计 划论者 的特定 “ 命令” 组织 起来的 时候， 原本依 据于一 

般 性行为 规则的 “原 始意义 上的” 个人自 由便不 复存在 。总 

之， 在 哈耶克 看来， “社会 主义所 旨在实 现的那 种分配 正义乃 
是 与法治 不相调 和的， 而且 也是与 法治所 旨在保 障的那 种法律 

下的自 由不相 融合的 。”  (Ilayek,  1982,  Vol.II,  p.86, 中译 

本 下册， 第 150 页） 

第三， 在 哈耶克 看来， 尽管 “社会 正义” 的 初衷在 于关注 
弱者， 给 予最不 幸者以 补偿， 但它 实际上 将导致 保护既 得利益 

和 特权。 这是 因为， “ ‘社会 正义’ 乃是这 样一种 要求， 即应当 
经由政 治行动 而把任 何群体 在某种 意义上 所应得 到的地 位分派 

给该 群体的 成员。 然而 …… 一旦 那些有 利于某 些群体 （它 们所 

蒙遭的 不幸会 受到每 个人的 同情） 的要求 得到了 认可， 那么这 

扁闸 门从此 也就打 开了： 所 有发现 自己的 相对地 位受到 威胁的 

人都 会步其 后尘， 要求政 府采取 同样的 行动来 保护他 们的地 

位。 …… 按 照目前 的语言 用法， 人 们动不 动就会 把每件 引起某 

个群体 不满的 事情都 贴七 ‘社会 问题’ 的 标签， 进而认 为立法 

机构 有义务 对这种 ‘ 社会不 正义’ 现 象采取 相应的 对策； 正是 

经由上 述这种 做法， ‘社会 正义’ 这个观 念已然 变成了 特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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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群体 要求特 权的一 个十足 的借口 。” （Ibid.,  p.140, 中译本 || 
下册， 第 241 页） 不仅 如此， “在 现行的 政治秩 序中， 实 际上只  _ 

有 当这些 群体强 大到足 以在政 治上产 生重大 影响的 时候， 尤其  _ 
当 它们有 可能把 它们的 成员组 织起来 采取共 同行动 的时候 ，上  ̂  

述那 些要求 才有可 能得到 满足。 正 如我们 将在此 后的章 节中指  | 
出的 那样， 在利 益群体 当中， 能够 以此方 式组织 起来的 也只是  _ 

一部 分群体 而不是 所有的 群体， 因此， 由 此产生 的益处 只能为  g 
某些 群体所 享有， 同时 还会有 损其他 群体的 利益。 然而， 人们  I 

通 过利益 组织去 实现这 个目的 的情形 越多， 每个 群体也 就越是  f 

有必要 组织起 来向政 府施加 压力， 因为那 些未能 成功组 织起来  _ 
的利益 群体会 遭到冷 遇并在 分配利 益的过 程中被 赶出局 。因 

此， ‘社会 正义’ 这 个观念 业已导 致了这 样一种 结果， 即政府 
保 证使特 定的群 体获得 适当的 收入， 而这 种结果 又不可 避免地 

会 促使人 们把所 有这类 ‘利益 群体’ 都渐 渐地组 织起来 。” 

(Ibid.,  p.I41, 中译本 下册， 第 242— 243 页） 这样， “ 社会正 

义” 最 终导致 的恶果 实是各 种既得 利益集 团之间 的相互 博弈角 
逐， 而在 利益集 团相互 博弈角 逐的过 程中， 那些 真正需 要帮助 

I 

或 补偿， 但 又无法 组织起 来的弱 者和不 幸者， 事 实上却 往往无 

法受到 政府的 关注， 从而 无法得 到自己 的所谓 “应 得”。 就此丨 參 
9 

而言， “社会 正义” 作为一 个既得 利益相 互博弈 角逐的 借口或 

平台， 不仅实 质上无 法维护 正义， 而 且还将 以一种 不自觉 的形！ 

式 保护了  “不正 义”。 〔丨〕  I 

( 】 〕 正是对 会 正义” 诉求 所导致 的利益 集团之 间的博 弈角逐 的深恶 痛绝， 使 得哈耶 

克对 “ 工会” 非常反 感9 因 为在他 看来， 工会 正是利 益集团 的典型 代表， 它 一方面 

经常组 织起来 向资方 或政府 提出各 种各样 用以保 护自己 利益的 特权， 另一方 面还以 : 

各 种手段 妨碍劳 动力市 场的自 由 流动， 如 阻止其 他能够 提供更 优质或 更价廉 的劳动 I 

力服务 的个人 或群体 进入他 们的躭 业领域 （用 通俗 的话说 就是， 阻 止他人 抢他们 

的 “ 饭碗 ”）。 这在 哈耶克 看来正 是钳制 甚或扼 杀自由 市场秩 序的一 种 “破 坏性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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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以上 几方面 表明， 计划 论者的 “社会 正义” 诉求不 仅无法 
I 实现 自己既 定的道 德价值 目标， 而 且还将 走向这 种道德 价值目 

标的 反面： 作为自 由市场 制度的 “敌 人”， 它将 破坏市 场和社 

会的 自发互 动秩序 U〕， 将 摧毁个 人自由 赖以为 前提和 基础的 

知 “法 治”或 “ 法律 下的自 由”， 将沦 为保护 既得利 益和特 权以及 

I 纵容 “不 正义” 的罪恶 工具。 所有 这一切 最终又 归结于 这样一 

1 点： “ 社会主 义的真 正问题 乃在于 它是以 一种智 识上的 谬误为 与 基 础的， 而这 种智识 上的谬 误则会 致使它 的追随 者无法 认识到 

它所导 致的种 种后果 。”  (Ibid.,  p.136, 中译本 下册， 第 236 

$  页） 哈耶克 在这里 所指的 “智 识上的 谬误” 就是 计划论 者对人 

德 I 类 “必然 无知” 的 蔑视， 对人 类心智 或理性 能力的 “僭 妄”， 

“这 种智识 谬误才 是社会 主义纲 领的根 本基础 。” （Ibid.) 
最 后还可 提及， 与哈耶 克承认 集体主 义经济 计划有 可能， 

且 只可能 在规模 很小的 社会群 体中得 到近似 的施行 相类似 ，哈 

耶 克也不 否认， “社会 正义” 作为 一种集 体主义 计划论 的道德 f 

诉求， 它有 可能， 且 只可能 在规模 很小的 社会群 体中得 到近似 

的 实现。 不过这 样的小 群体社 会被他 比附为 史前的 “ 部落社 

会”， 集体 主义计 划论的 “社会 正义” 诉求 则被他 贬斥为 “部落 

社会的 情绪” （参见 Hayek,  1982， Vol.II,  c.XI, 中 译本下 

册， 第十一 章）， 甚至 ，在 《致 命的 自负》 （Hayek,  1988 / 

1990) 中 他还把 “社会 正义” 归结为 人的一 种道德 本能， 而不 

是道德 理性的 张扬。 另一 方面， 哈耶克 认为， 这 种作为 部落社 

会之本 能道德 情绪的 “社会 正义” 在今天 的大规 模现代 社会中 

[1〕 如 果按哈 耶克的 理解， 自 由市场 制度是 通往进 步和繁 荣的惟 一道路 的话， 那 么“社 

会 正义” 作为 一种破 坏甚至 毁灭市 场和社 会之自 发互动 秩序的 力量， 它也将 导致贫 

穷， 或至少 无助于 社会的 进步和 发展： “试 图实现 ‘社会 正义’ 的努 力并无 助于绝 

对 贫困的 根除， 在 绝对贫 困依旧 属千尖 锐问® 的许多 国家中 ，对 ‘社会 正义’ 的关 

注事实 上已然 成了根 除贫困 的最太 障碍之 一。”  (Hayek,  1982,  Vol.II,  p.l39» 中 
译本 下册， 第 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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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再 适用， 对此 的诉求 不仅不 可能实 现其既 定的道 德价值 0 

标， 而且 还会导 致道德 上更不 可欲的 结果或 后果。 在这 个意义 

上， 哈耶 克强调 ，“对 ‘社会 正义’ 的 信奉， 实 际上已 经演变 

成了一 个宣泄 道德情 绪的主 要通道 。” （Hayek， 1982， Vol. 

II， p.66, 中译本 T 册， 第 122 页） “就 ‘社会 正义’ 而言， 我 

们所 必须处 理的实 际上只 是一种 准宗教 性质的 迷信， 因此 ，如 

果它 只是使 那些信 奉它的 人感到 幸福， 那 么我们 就会对 它敬而 

远之， 不去打 扰它； 但是， 如 果它变 成了强 制他人 的借口 ，那 

么我 们就必 须与它 作斗争 。”  (Ibid., 同上， 第 122  — 123 页） 

3.2.3 哈 耶克与 罗尔斯 

3.2. 3.1  哈耶克 对罗尔 斯的否 弃及相 关评论 

接下来 我们有 必要讨 论一下 哈耶克 与约翰 • 罗尔斯 之间的 

关系。 这 之所以 必要不 仅因为 罗尔斯 —— 当然还 有其他 如罗伯 丨 

特 • 诺 齐克等 —— 作为 社会正 义理论 的一位 著名阐 释者， 他与 

哈 耶克之 间的关 系经常 为论者 们提及 （DiQuattro,  1991,  Nor¬ 

man  Barry,  1979， c.  VII,  sect. 4!  Kukathas ,  1989,  c.  II,  | 

sect.4, 邓 正来， 1998), 而 且因为 哈耶克 本人曾 经几次 提到并 

评 论过罗 尔斯， 在这 几次评 论中， 尤其值 得注意 的是， 哈耶克 

对 罗尔斯 的态度 发生过 很大的 几乎是 180 度的 转变。 比如 ，在 |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 第二卷 《社会 正义的 幻象》 的“序 j 

言 ”中， 哈耶克 对罗尔 斯作了 这样的 评论： 
■ 

我 在当时 认为， 我 应当就 我的立 场与新 近出版 的一部 

重 要著作 （亦 即约翰 •罗 尔斯于 I972 年 出版的 《正义 | 

论》） 之 间的区 别做出 论证， …… 但是 需要指 出的是 ，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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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 重考虑 之后， 我最终 还是得 出了这 样一个 结论， 即我原 

本想 就约翰 • 罗尔斯 《正 义论》 一书 所做的 讨论， 并不会 

对我想 在本卷 中 探讨的 问题有 直接的 帮助， 因为 在我看 

来， 我与罗 尔斯之 间的差 异至多 是一种 措辞上 的差异 ，而 

不是 一种实 质上的 差异。 …… 我们俩 人就我 所认为 的基本 

要 点的看 法是一 致的。 （Hayek， 1982,  consolidated  preface, 

p.xvii, 中译本 下册， 第二卷 “ 序言” 第 3  — 4 页） 

然而， 在 最后一 部专著 《致 命的 自负》 中， 哈耶克 却说: 

德 I  一个罗 尔斯式 的世界 (a  Rawlsian  world) 从来就 没有开 

化： 经 由压制 运气所 导致的 区分， 它 必定会 阻碍大 多数新 

可 能性的 发现。 在这样 一个世 界里， 我们将 会被剥 夺那些 

信号， 这 些信号 自身就 能告诉 我们每 一个人 现在必 须做什 

么 （由 于我 们生活 于其间 的环境 千变万 化）， 以使 生产的 

河川 不停地 流动， 并且， 如 果可能 的话， 还 不断地 增长。 

(Hayek ,  1  988/1  990  ,  pp.74  -  75) 

显然， 在第二 段文字 中哈耶 克完全 放弃了 先前对 罗尔斯 的“友 

好”。 从字 面看来 至少是 因为， 罗 尔斯在 《正 义论》 中 试图把 

运气 和天陚 等偶然 因素作 为一种 “非 正义” （而 不是 “不正 

义”） 因 素纳入 他的差 别原则 所诉诸 的再分 配范围 在哈耶 

克 看来是 不可接 受的。 至于哈 耶克说 “一 个罗尔 斯式的 世界从 

来就 没有幵 化”， 这 看来他 已毫不 含糊地 把罗尔 斯的正 义观念 

〔1〕 关于 罗尔斯 的差別 原則以 及他对 运气、 天賦 等偶然 因素的 态度， 请 参见罗 尔斯， 

1988/1997。 另 可順便 提及， 罗尔斯 对偶然 因素的 态度在 很大程 度上决 定了他 

的 《正义 论)〉 的 再分配 基调， 这种 基调在 哈耶克 尤其是 诺齐克 看来， 是缺 乏理据 

的， 甚至 显得有 点专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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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 了所谓 “部落 社会的 情绪” 之 中了。  1 

关于哈 耶克对 罗尔斯 的上述 评价及 其态度 转变， 论 者们一  a 

般 认为， 哈耶 克在第 一段文 字中向 罗尔斯 所示的 “ 友好” 实际  I 
上是出 于对罗 尔斯的 “误 解”， 比如 迪奎特 罗明确 说道， 哈耶  f 
克 “对 罗尔斯 的理论 的赞成 性评论 很可能 是基于 一种根 本的误  I 

解” （DiQuattro,  1991,  p.203)o 这种 “ 误解” 在迪奎 特罗看  | 
来主要 在于两 个方面 ： （1)  “哈 耶克没 有看到 的是， 罗 尔斯在  f 
关于决 定市场 得以运 作之背 1: 制度 的形式 和结构 方面是 反对依  | 

赖市 场的， 这无论 是就市 场社会 主义， 还 是就财 产所有 制民主  | 

而言都 是如此 。”  (Ibid.)  (2)  “罗 尔斯和 哈耶克 之间的 第二个  g 
重 要不同 在于， 他们 关于第 一个正 义原则 （即罗 尔斯的 平等自 

由 原则。 —— 笔 者注） 在分 配政策 领域会 允许什 么的观 点是对 

立的 。”  (Ibid.) 相比 于迪奎 特罗的 评论， 诺曼 • 巴利较 多肯定 

了哈耶 克与罗 尔斯相 一致的 地方， 比如他 们都拒 斥功利 主义， 

都拒绝 使用道 德应得 （moral  desert) 作为 分配的 标准等 

等。 （参见  Norman  Barry， 1979,  c.  VII,  sect. 4) 甚 至在诺 

曼 • 巴利 看来， 尽管罗 尔斯的 “最大 最小值 原则” 看起 来的确 

具 有一种 “模 式化” 甚至平 均主义 的倾向 ，但 “ 在实践 上它很 

可 能会产 生极不 平均的 结果。 因为 这一原 则容许 富人和 穷人之 

间的 任何不 平等， 只 要最穷 者的地 位比它 在一个 平均主 义制度 

中 要好” （Norman  Barry， 1979,  p.  146)0 不 过另一 方面诺 

曼 • 巴利也 承认， 在哈 耶克与 罗尔斯 之间存 在根本 的不同 ，那 

就是后 者的正 义理论 从根本 上来说 是一种 “模 式化” 的 分配正 

义 理论， 尽管这 一理论 “挑出 了一个 特殊的 ‘模式 ’， 即有利 

于最少 受惠者 的最大 利益， 作 为一种 正义的 分配”  (Ibid., 

P.147)， 但这种 “ 最大最 小值” 分 配方案 在罗尔 斯那里 仍旧是 

缺乏 正当理 由的， 尤 其它还 有意拒 斥并力 图克服 运气、 天陚等 

偶然 因素对 分配的 影响， 这在 哈耶克 看来是 不可接 受的。 

仅就 哈耶克 对罗尔 斯的态 度转变 而言， 迪奎特 罗和诺 曼 • 277  # 



心 巴利的 上述评 论基本 上能够 说明哈 耶克之 所以转 变态度 的原因 

\ 和 理由。 不过 我们仍 可在迪 奎特罗 和诺曼 • 巴 利的基 础上， 结 
合前 文关于 哈耶克 知识论 和心智 理论的 探讨， 进 一步深 化哈耶 
克最终 否弃罗 尔斯的 理由。 

知  有必要 指出， 尽管诺 曼 • 巴 利提及 的哈耶 克与罗 尔斯之 

I 间的 一致在 一定程 度上是 能够成 立的， 但他们 之间的 这种一 
°  致只是 在结论 上显得 一致， 而真 正支持 他们得 出各自 结论的 与 理由 可能稂 本不同 6 比如， 就他们 都拒斥 功利主 义而言 ，哈 

耶 克拒斥 功利主 义所侬 据的理 由与罗 尔斯的 理由就 根本不 

i  同。 在 罗尔斯 那里， 功 利主义 之所以 必须被 否弃， 从 根本上 

德 I 是因为 它有悖 他的第 •个正 义原则 ，即 “平等 自由” 原则。 

也就 是说， 在 罗尔斯 看来， 功利 主义作 为一种 目的论 理论， 

它 “没有 严格地 考虑个 体的众 多和区 别”， 相反， “通 过合成 
所 有欲望 体系， 功 利主义 把适合 于个人 的选择 原则应 用于社 

会。 …… 它 是这样 的一种 合成， 依 据这种 合成的 原则， 使正 

义所 保障的 权利受 制于社 会利益 的计算 。” 或者， 在 这种社 

会利 益的计 算中， 功 利主义 “可 以为了 使很多 人分享 较大利 

益而 剥夺少 数人的 自由” （罗 尔斯， 1988/1997, 第 23  —  27 

页)。 就此而 言， 莩 尔寧尽 呼矽 利丰冬 所筚 早吵峰:準 李準卒 4： 

确切 增半， umr 毕咿。 尽管 

哈 耶克显 然会支 持这种 罗尔斯 式的价 值论或 “ 权利” 论辩 ，但 

在他 看来， 功 利主义 必须被 否弃的 根本原 因是它 体现着 “理性 

的僭 妄”。 具体 而言， 功 利主义 —— 不 管是行 为功利 主义， 还是 

规则功 利主义 —— 因为 总是要 求根据 行为、 规 则或制 度安排 

的 “功 利”、 “结 果”或 “ 后果” 来 评判其 （道 德） 合理性 ，这 
提出的 知识诉 求非常 之高， 因为它 要求对 行为、 规则或 制度安 

排的 “功 利”、 “结 果”或 “ 后果” 作出尽 可能准 确的预 算或预 
见。 然而 在极为 复杂且 变动不 居的现 代市场 或社会 秩序中 ，任 

何个 人或组 织都处 在不可 避免的 “经验 无知” 之中， 从 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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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准 确预见 行为、 规 则或制 度安排 的可能 “功 利”、 “ 结果” 或 

“后 果”。 就此 而言， 哈耶克 认为， “整个 功利主 义认识 进路的 

困境 在于， 作 为一种 承诺要 对那种 由一套 规则体 系构成 的现象 

做出 解释的 理论， 它却要 彻底否 弃那个 使规则 成为必 要的因 

素， 而这个 因素便 是我们 的无知 。”  (Hayek,  1982,  Vol.II， 

P.20, 中译本 下册， 第 28 页） 另一 方面， 功 利主义 还因其 

“ 理性的 僭妄” 必 然导致 “建 构主义 谬误” （the  constructivist 

fallacy), 也就 是说， 它必 然会诉 诸个人 （或 组织） 的理 性对一 

般 性行为 规则系 统加以 建构或 革新， 这 与集体 主义计 划论一 

样， 僧 越了我 们不可 避免的 “ 哲学无 知”。 归结 这两方 面我们 

可以 认为， 哈 耶克反 对功利 主义所 使用的 论据在 根本上 是一种 

知识论 论据， 确切 而言， 是他的 “必然 无知” （“ 经验 无知” 和 ♦  •鲁  參##  ###  參  鲁#  馨#  參 

“ 哲学无 知”） 论辩。 擊  ♦•參  •參 

当然， 两 相比较 起来， 我们很 难说在 罗尔斯 的价值 论论据 

或 “ 杈利” 论 辩与哈 耶克的 知识论 论据或 “必然 无知” 论辩之 

间存 在优劣 之分。 但 如果考 虑到哈 耶克提 醒的这 样一种 情况， 

即很多 （甚 至绝大 部分） 功 利主义 者乃至 集体主 义计划 论者， 

他们在 道德价 值目标 上与自 由主义 者实无 二异， 只不过 追求实 

现其道 德价值 目标的 手段或 方式不 同的话 〔 1 〕 ， 那么我 们不得 

不 承认， 哈 耶克的 知识论 论据或 “必然 无知” 论 辩的确 给我们 

带来了 一个新 的理论 视域， 而且这 个理论 视域并 不排斥 传统的 

价值论 论据或 “ 权利” 论辩， 相反它 是完全 与之相 容的。 在这 
个意 义上， 即使是 相对于 罗尔斯 而言， 哈 耶克的 理论所 具有的 

独特价 值和意 义也再 次得以 突显。 

〔1〕 比如， J.s. 密尔就 是这样 •个 人物， 他一 方而是 个人自 由的坚 定支持 者和辩 护者， 

另 一方面 却是一 个不折 不扣的 功利主 义者。 又如， 卡尔 •马 克思的 终极目 标也在 

于 “解 放全人 类”， 但在 哈耶克 看来， 他却 是一个 集体主 义计划 论者。 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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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2
 罗尔斯 差别原 则的知 识局限 

尽 管哈耶 克与罗 尔斯为 拒斥功 利主义 所提供 的理由 或论据 

根本 不同， 但如 果就拒 斥功利 主义是 他们的 “ 统一战 线”而 

言[1]， 他们 为这条 “统一 战线” 所提供 的论据 的不同 并不足 
以 构成哈 耶克最 终否弃 罗尔斯 的理由 所在。 既然 如此， 那么哈 

耶克 为什么 最终会 彻底否 弃他先 前向之 表示过 “ 友好” 的罗尔 

斯呢？ 上文迪 奎特罗 和诺曼 _ 巴利 的评论 已为我 们提供 了初步 

的， 也是 一般为 人们所 接受的 理由， 即罗尔 斯的正 义理论 （主 

要是他 的差别 原则） 在根 本上是 一种分 配正义 理论， 这 种分配 

正 义实际 上就是 哈耶克 所批判 的基于 “ 部落社 会的情 绪”的 

“ 社会正 义”。 我 们已经 知道， “ 社会正 义”或 “分配 正义” 的最 

根 本缺陷 在于它 的知识 局限， 即计 划论者 在施行 “社会 正义” 

或 “分配 正义” 时 不可能 把握所 有不同 个人、 组 织或群 体的相 
关于 应得、 品行、 功绩或 需求等 的具体 知识或 信息， 从 而使他 

们的 “模式 化分配 原则” 不能得 到有效 实施。 不仅 如此， 基于 

这 种知识 局限， 计划 论者的 “社会 正义” 诉求还 会导致 事实层 
面和 道德层 面都不 可欲的 恶果， 即 摧毁市 场和社 会之自 发互动 

秩序， 摧毁个 人自由 赖以为 基础的 “法 治”或 “法律 下的自 

由”， 并 沦为保 护既得 利益和 特权以 及纵容 “不 正义” 的工 

具。 这样我 们有必 要继续 追问， 罗 尔斯的 分配正 义理论 作为一 

种 “社会 正义” 诉求是 不是也 会碰到 不可逾 越的知 识局限 ，以 
及是否 也会导 致不可 欲的恶 果呢？ 需要 指出， 罗 尔斯与 传统的 

集 体主义 计划论 者不同 他没 有明确 诉诸， 甚至公 开否弃 

〔 1 〕 这种 “统一 战线” 的比附 严格说 是不恰 当的， 因为 如我们 在后文 将会看 到的， 罗尔 
斯本 人最终 实阮上 有意无 意地走 上了功 利主义 或至少 是与功 利主义 相似的 道路上 

去了。 

〔2〕 人 们一般 认为， 罗尔 斯仍是 一名以 “平等 自由” 为优先 原則的 自由思 想家。 这种看 

法在一 定程度 上能够 成立， 否則 哈耶克 最初不 致会向 他表示 “友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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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应得、 品行、 功绩 和需求 等作为 他的分 配正义 原则。 相反， 

作为他 的分配 正义观 念之核 心的差 别原则 诉诸了 一种最 大最小 

值原则 ，即 “社 会的和 经济的 不平等 应这样 安排， 使它 们在与 

正义 的储存 原则一 致的情 况下， 适合于 最少受 惠者的 最大利 

益”。 （参 见罗 尔斯， 1988/1997, 第 292 页） 这样， 罗 尔斯用 
最大 最小值 原则或 差別原 则取代 了传统 集体主 义计划 论对应 

得、 品行、 功绩、 需 求等的 诉求， 从而成 就了一 种新的 “社会 

正义” 理论， 这种 理论衬 之以罗 尔斯在 《正 义论》 中的 精巧论 

证， 的确给 人耳目 一新的 感觉。 

尽管 如此， 我们上 文提出 的问题 —— 罗尔斯 的差别 原则是 

否也存 在哈耶 克意义 上的知 识局限 —— 仍然 有效， 要回 答这一 

问题， 我们 需进一 步明确 差别原 则中的 “ 最少受 惠者” 在罗尔 

斯 整个正 义理论 体系中 的特殊 含义。 这种 特殊含 义在于 ：“最 

少受 惠者” 实 际上是 罗尔斯 精心选 取的据 以构建 其分配 正义理 

论 体系， 同时用 以评价 “原初 状态” 中 的处在 “无 知之幕 

后面的 人们所 选择的 制度安 排或分 配原则 是否正 义的一 个所谓 

“普 遍观察 点”。 只有站 在这个 “普遍 观察点 ”上， 人们 才能评 

价 一种被 选择的 分配方 案是否 正义。 相对 罗尔斯 的两个 正义原 

则 来说， 只有 当社会 和经济 的不平 等分配 适合于 “最 少受惠 

〔 1 〕 值 得说明 的是， 罗 尔斯在 “原初 状态” 屮设计 “无知 之幕” 时 所指的 “无知 '跟 

哈耶克 所指的 “必然 无知” 意 义上的 “ 无知” 是根本 不同的 ^ 前者只 是罗尔 斯的一 

种 理论上 的虚拟 设计， 其目 的在于 用以证 明罗尔 斯的两 个正义 原則会 被处在 “无知 

之幕” 后面的 个人所 选择， 其内容 仅仅是 作为选 择者的 个人相 互之间 对各自 的一些 

特殊 信息的 无知。 在 某种意 义上， 罗 尔斯的 “无知 之幕" 只是 他用来 屏蔽选 择者的 

有关信 息的一 道虚拟 屏幕， 它跟选 择者自 身的心 智和理 性能力 无关。 而哈耶 克所指 

的 “必然 无知” 意 义上的 “ 无知" 恰恰 是就人 的心智 和理性 能力而 言的， 它 指示的 

是人的 心智和 理性能 力的必 然局限 • 在 哈耶克 看来， 这 种基于 人的心 智和理 性能力 

之必然 局限的 “无 知”， 实 是现实 社会中 所有个 人及由 个人组 成的所 有组织 或群体 

所处的 一种 亊实性 状态或 处境， 并 且这种 事实性 状态或 处境还 是不可 避免或 无可摆 

脱的， 因而 称之为 “必然 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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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的 最大利 益时， 这种不 平等分 配才是 可以容 许的， 也才是 

正 义的。 〔n 既然 “ 最少受 惠者” 作 为一个 “ 普遍观 察点” 在罗 

尔斯的 分配正 义理论 中至关 重要， 那 么这个 “普 遍观察 点”应 

如何选 择呢？ 抑或， “ 最少受 惠者” 本身 如何确 定呢？ 罗尔斯 

在如下 一段文 字中就 此做了 回答： 

识 

与 

道 

德 

用于 判断社 会和经 济不平 等的代 表人的 定义却 不是那 

么令人 满意。 其中一 点是， 当 我把这 些代表 人看作 是由收 

入 和财富 水平所 决定的 时候， 我假定 这一类 的基本 社会善 

是 与杈力 和权威 紧密相 关的， 以此 来避免 确定指 标的困 

难。 即 我假定 那些拥 有较大 的政治 权力， 或 处在制 度较上 

层的 人们一 般在别 的方面 也状况 较好。 总的 来说， 这一假 

定对 于我们 的目的 来说是 足够可 靠的。 还有 一个问 题是要 

挑选 多少这 样的代 表人， 但 它并不 是关键 问题， 因 为差别 

原则选 择一个 代表扮 演一个 专门的 角色。 严 重的困 难是怎 

样 确定最 不利的 群体。 

在此 看来不 可能避 免某种 专断。 一种可 能的办 法是选 

择一 种特定 的社会 地位， 比方说 不熟练 工人的 地位， 然后 

把 所有那 些与这 一群体 同等或 收入和 财富更 少的人 们与之 

合在 一起算 作最不 利者。 最低 的代表 人的期 望就被 定义为 

包括这 整个阶 层的平 均数。 另 一个办 法是仅 仅通过 相对的 

收入 和财富 而不管 其社会 地位来 确定。 这样， 所有 达不到 

中等 收入和 财富的 一半的 人都可 以算作 最不利 的阶层 。这 

一 定义仅 仅依赖 于分配 中较低 的一般 阶层， 有使人 集中注 

意最 不利者 与居中 者相隔 的社会 距离的 优点。 这一 距离是 

较 不利的 社会成 员的境 况的一 个本质 特征。 我想这 两个定 

[ 1 〕 关于这 种作为 “普 遍观察 点”的 “ 最少受 惠者” 的特殊 含义， 详请 参见罗 尔斯， 

1988/1997, 第 一编第 —章第 16 节： “相关 的社会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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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 的任何 一个， 或它们 的某种 结合， 都能 足够好 地服务 

于 我们的 理论。 

无论 如何， 我们要 在某种 程度上 聚集状 况最差 者的期 

望， 被选 择作为 这些计 算基础 的人是 处在一 种特殊 范围里 

的。 但我 们还是 有权在 概括差 别原则 的某些 内容时 诉诸实 

际的 考虑。 哲学 或其他 理论提 供精细 区分的 潜力迟 早要被 

用 尽的。 我因此 假定处 在原初 状态中 的人们 理解差 别原则 

要以 这些方 式中的 一种来 确定。 他们 从一开 始就把 它解释 

为一 种有限 聚集的 原则， 并在 与其他 标准的 比较中 如此评 

价它。 这 并不是 说似乎 他们同 意把最 不利者 设想为 字面上 

状况 最差的 个人， 然后 为使这 一标准 生效再 在实践 中采用 

某种 均分的 形式。 相反， 从原 初状态 的角度 评价， 它是本 

身切实 可行的 标准。 最后 情况可 能变成 这样： 对最 不利者 

的 更准确 的定义 被证明 是不必 要的。 （罗 尔斯， 丨 988/ 

1997, 第 93— 94 页） 

在 这里罗 尔斯尽 管承认 要确定 “ 最少受 惠者” 这一  “普遍 观察' 

点” 是一个 “严 重的困 难”， 甚至 “不 可能避 免某种 专断” ，但 

他仍 旧不避 “ 专断” 地给 出了两 个所谓 “可 能的办 法”， 且认 1 

为 这两个 “ 可能的 办法” 都能 “足够 好地” 服务 于他的 理论， 

甚 至这一 理论最 后还能 证明对 “ 最少受 惠者” 的更 准确的 定义！ 
是不必 要的。 

关 于罗尔 斯给出 的上述 方案， 我们姑 且不论 这两种 “可能 ： 

的 办法” 是 否真能 “足够 好地” 服务 于他的 理论， 也姑 且不论 

他最终 是否能 证明对 “ 最少受 惠者” 的更 准确的 定义是 不必要 

的， 可 以肯定 的是， 这 种作为 “普 遍观察 点”的 “最 少受惠 

者” 地位 或代表 —— 无论罗 尔斯最 终会选 择谁， 也无论 原初状 

态中被 “无知 之幕” 遮 蔽的人 最终会 同意谁 —— 对于罗 尔斯的 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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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设置 而言是 必不可 少的。 然后我 们可以 追问， 罗尔 斯给出 

的上 述两种 “ 可能的 办法” 在现实 社会中 是否可 行或是 否可能 

呢？ 有 人可能 会这样 辩护， 罗尔斯 的这种 “ 可能的 办法” 只是 
虚拟 的理论 设计， 它并不 直接涉 及现实 社会， 因 而不太 适合追 

问 它在现 实社会 中是否 可行 或是否 可能。 就 此有必 要指出 ，罗 

尔斯 精心设 I 十他 的理论 是为了 提出两 个正义 原则， 这种 正义原 

则作 为政治 制度伦 理中的 - 种道德 合理性 诉求， 它最终 面对的 

是制 度安排 在道德 上是否 “ 应当” 的 问题， 就他 的差别 原则而 

言， 他最终 要证明 的是， 一种容 许不平 等的分 配制度 “ 应当” 

符合 “ 最少受 惠者” 的最大 利益。 然而， 如果罗 尔斯承 认 “应 

当 意味着 能够” 的话 〔1]， 那么 他就得 承认， 当 他用上 述两种 

(抑或 其他） “ 可能的 办法” 来确 定作为 “ 普遍观 察点” 的“最 

少受惠 者”， 进而寻 求证明 一种容 许不 平等的 分配制 度“应 

当” 符合 “ 最少受 惠者” 的 最大利 益时， 他至少 在潜意 识里相 

信， 这种 “可 能的办 法”是 “能够 ”的， 即我们 或多或 少“能 

够” 在现实 社会中 用这种 “ 可能的 办法” 确定出 “最 少受惠 

者” 这一  “普遍 观察点 ”来。 就此 而言， 我 们不仅 可以， 而且 

必 须继续 追问罗 尔斯给 出的上 述两种 “ 可能的 办法” 在 现实社 
会中是 否可行 或是否 可能。 那么 它们究 竟是否 可行或 是否可 

能呢？ 

应当 承认， 如 果我们 不避讳 “ 专断” 的话， 我们的 确可能 

以 某种甚 至是法 律的形 式规定 “不 熟练工 人”或 “所有 达不到 

中 等收入 和财富 的一半 的人” 作为 “最 少受惠 者”。 但 问题在 

于， 既然这 种规定 “不可 能避免 某种专 断”， 那 么它如 何让人 

〔 1 〕 “应当 意味着 能够” 在伦理 学讨论 中往往 被人们 接受为 一个自 明的直 觉性命 題或原 

則， 其基 本含义 在于， 当我 们对他 人提出 "应 当” 的 规范要 求时， 这意 味着他 

人 “ 能够” 做 到规范 要求的 内容。 罗尔 斯本人 是接受 这一命 题或原 则的， 比 如他在 

讨论 法治原 則时就 明确表 明了这 一点， 参见罗 尔斯， 1988/1997, 第 四聿第 3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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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服呢？ 尤其， “ 原初 状态” 中 的人们 —— 尽管 他们对 他人的  I 
福 利有点 “冷 淡”， 但无论 如何， 他 们总是 关心自 d 的福利  a 

的 - 旦 摒除了  “无知 之幕” 后 发现自 己最初 同意的 “最少  I 
受惠 者”实 际上威 胁甚至 损害了 自己的 利益， 他们会 如何想  _ 
呢？ 他们还 会再同 意这种 “原初 状态” 中的选 择吗？ 或者 ，他  i 

们是 不是会 认为自 己才是 真正的 “最 少受惠 者”， 从而 要求政  I 
府反过 来照顾 自己的 最大利 益呢？ 当 然我们 也许可 以假定 ，所  g 

有这些 “原初 状态” 中的人 们都是 “一言 既出， 驷马难 追”的  I 
真 君子、 大丈夫 （注 意： 这 种假定 对人性 的要求 是非常 高的， h 

从 而与罗 尔斯对 “ 仁爱” 的回 避相矛 盾）， 他们 仍会遵 守自己  | 最初的 信诺。 但即使 如此， 罗尔斯 还会碰 到更为 棘手的 问题在 

于： 一 方面， 就所谓 “ 不熟练 工人” 而言， 我们 根据什 么来确 

定哪 些人是 “不熟 练工人 ”呢？ 农民、 教 师以及 其他类 似的阶 

层如何 处理？ 这种 “ 不熟练 工人” 阶层的 结构， 如行 业分布 

等， 如何 确定？ 〔" 尤其， 如果考 虑哈耶 克一直 强调的 “ 时间” 

因素 的话， 我们 是否还 要考虑 “ 最少受 惠者” 阶层 的结构 ，尤 
其 是行业 分布， 会 随时间 变化而 不断变 化呢？ 以及， 我 们是否 

可以 设想， 各个不 同行业 不同领 域不同 层次的 “ 不熟练 工人” 

会为了 被列入 “ 最少受 惠者” 这个 意味着 “ 油水” 的名 单而相 
互竞 争呢？ 在 相互竞 争的过 程中， 他们的 工会， 或者他 们会不 

会组 织起各 种工会 或联合 工会， 向政府 游说、 施 压呢？ 这样一 

来， 罗尔斯 的作为 “最 少受惠 者”的 “ 不熟练 工人” 阶 层是否 
会重蹈 为哈耶 克所深 恶痛绝 的利益 集团的 相互博 弈角逐 的老路 

呢？ 是否会 沦为保 护既得 利益和 特权乃 至纵容 “不 正义” 的工 
具呢？ 所 有这些 问题看 来都是 罗尔斯 难于回 答的， 或者， 他可 

〔 n 不管 “ 最少受 惠者” 阶 层如何 确定， 它的 结构， 尤其 是行业 分布， 看 来是一 个非常 
重要 的考虑 对象， 因为今 天的经 济政策 以及社 会资源 配置和 收入分 配等， 在 很大程 

度 上是直 接相关 于行业 分布或 行业结 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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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给出 的答案 会堕为 哈耶克 批判的 对象。 

^1  另一 方面， 所谓 “所 有达不 到中等 收入和 财富的 一半的 
人” 的 方案实 际上比 “ 不熟练 工人” 方 案更难 操作。 比如 ，政 

府如 何知道 哪些人 的收入 和财富 “ 达不到 中等收 入和财 富的一 

知半 ”呢？ 难道 它能要 求所有 人公布 自己的 收入和 财富， 然后据 

I 以确 定所谓 “中 等收入 和财富 的一半 ”吗？ 显然这 种要求 —— 

I 如果实 行的话 —— 有悖 于罗尔 斯所主 张的基 本公民 权利， 至少 

与 是 公民隐 私权。 当然 我们也 许可以 设想， 政府会 设立一 个信息 
或档案 机构， 专门保 存公民 的收入 和财富 信息， 绝不向 任何个 

M  人或 组织、 机构等 泄露， 从 而公民 —— 假设 他们决 不撒谎 ，或 

假设 政府有 某种措 施杜绝 公民决 不撒谎 —— 可以 放心登 记自己 

的收入 和财富 情况。 进 而政府 可以依 据这些 信息通 过统 计分析 

确定 “达 不到中 等收入 和财富 的一半 的人” 的阶 层结构 尤其是 
行业分 布等， 然后在 此基础 上制定 相关经 济政策 或分配 方案， 

使这些 “ 最少受 惠者” 的 最大利 益得到 照顾。 即使 如此， 罗尔 

斯仍可 能碰到 的困难 在于： 如果 考虑哈 耶克的 “ 时间” 因素的 

话， 这些 “ 最少受 惠者” 的地 位不是 固定不 变的， 他们 总会随 
着时 间推移 而不断 变化， 尤其是 结构变 化和行 业分布 的变化 

等。 事实也 很可能 如此， 因 为在政 府按照 罗尔斯 的差别 原则所 

制 定出来 的经济 政策和 分配方 案的照 顾下， 这些 “最 少受惠 

者” 可能很 快就会 摆脱其 “ 最少受 惠者” 的 状况或 地位， 甚至 

还 可能成 为实实 在在的 “最 大受惠 者”。 这样， 政府必 然需要 

不断收 集公民 的收入 和财富 信息， 然后電 新统计 分析新 的“最 

少受 惠者” 的阶 层结构 和行业 分布， 进而 重新制 定新的 经济政 

策 和分配 方案， 以 照顾这 些新的 “ 最少受 惠者” 的最大 利益。 

如此 往复， 不断 循环。 表面 看来， 这似乎 就是一 个罗尔 斯式的 

理 想制度 安排， 可以贯 彻差别 原则。 但是， 如果 站在哈 耶克的 

角 度来看 的话， 这实 际上也 是一个 “ 干预” 甚或 “计 划”经 

济。 因为 在这种 制度安 排中， 政府 制定的 经济政 策和分 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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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是随着 “ 最少受 惠者” —— 我们姑 且不考 虑确定 “最 少受惠 

者” 所 可能遇 到的知 识困难 —— 的改变 而不断 改变， 支 持这种 

“朝令 夕改” 的制度 安排的 实是政 府或中 央权力 机构的 即时性 

“命 令”， 而 不是哈 耶克意 义上的 一般性 原则。 于 是我们 可以设 

问， 在这种 即时性 “ 命令” —— 尽 管这种 即时性 “ 命令” 的初 

衷是 为了贯 彻罗尔 斯的差 别原则 以照顾 “ 最少受 惠者” 的最大 

利益 —— 的 “干 预”或 “计划 ”下， 一种 哈耶克 意义上 的自发 
扩展的 市场和 社会秩 序如何 可能？ 如 果按照 哈耶克 的思路 ，只 

有自由 市场制 度才是 通往进 步和繁 荣的惟 一道路 ，而 “ 干预” 

或 “ 计划” 是 通往贫 穷和奴 役的必 然道路 的话， 那么罗 尔斯的 

差 别原则 —— 尽管它 要受到 平等自 由原则 的限制 —— 是 否也是 

一 条通往 贫穷和 奴役的 可能道 路呢？ 

上述设 问对于 罗尔斯 而言可 能过于 言重， 但归 结以上 ，我 

们可以 认为， 罗尔斯 的差别 原则无 论如何 不像哈 耶克最 初认为 

的 那样， 与 他本人 的差异 “ 至多是 一种措 辞上的 差异， 而不是 

一 种实质 上的差 异”。 恰恰 相反， 一如迪 奎特罗 和诺曼 • 巴利 

已经提 示的， 罗尔斯 的差别 原则作 为一个 “分配 正义” 原则或 

一种 “社会 正义” 诉求， 从 根本上 是与哈 耶克意 义上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不相 容的。 尤其， 无论罗 尔斯把 差别原 则中的 “最少 

受 惠者” 定位 为何， 他看来 都不太 可能排 除哈耶 克归给 “社会 

正义” 诉求的 （道 德） 风险， 即一 方面可 能走向 “干 预”或 

“计 划”， 从而 破坏甚 至摧毁 依系于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市 场和社 

会之自 发互动 秩序， 另一方 面可能 最终沦 为保护 既得利 益和特 

权乃 至纵容 “不 正义” 的 工具。 按照哈 耶克的 思路， 罗 尔斯的 
差 別原则 看来不 仅不太 可能真 正维护 正义， 而且 还有可 能走向 

正义的 反面。 由 此我们 便不难 理解， 哈 耶克为 什么最 终会在 

《致 命的 自负》 中断言 “ 一个罗 尔斯式 的世界 从来就 没有开 
化' 

隐含 于上述 所有论 辩之中 的仍是 哈耶克 的知识 论论据 .•罗 



心 I 尔 斯基于 差別原 则的分 配正义 观念最 终依系 于作为 “普 遍观察 

§  点”的 “ 最少受 惠者” 的 确立， 而这种 “ 最少受 惠者” 的确立 
I 恰恰 对知识 的诉求 太高， 它要求 中央权 力机构 或政府 （抑 或其 

他 组织） 拥 有足够 的心智 和理性 能力， 把握 足够的 知识， 以确 

知 定 出一个 灵活且 有效的 “普 遍观察 点”， 亦即随 时根据 经济、 

I 社会 和政治 环境的 变化， 确 认出一 个切实 可行同 时又无 争议的 
I  “ 最少受 惠者” 群体， 进而 依据这 一群体 来制定 相应的 经济政 

与 策 和分配 方案。 在这一 点上， 罗尔 斯实际 上有意 无意重 蹈了为 

他 所拒斥 的功利 主义的 覆辙， 即在 他自己 的分配 正义理 论中引 

m\ 入了一 个类似 于功利 主义所 诉诸的 “公 平观察 者”和 “ 理想立 
德 I 法者” 的 角色， 亦即像 功利主 义假定 了一个 全知佥 能的、 能够 

统一 和体验 他人欲 望的、 进 而在把 这些欲 望融合 为一个 统一和 

谐的体 系的基 础上， 确知 “ 最大多 数人的 最大幸 福”的 “公平 

观察 者”和 “ 理想立 法者” —— 这种 “公 平观察 者”和 “理想 

i 立法 者”最 终必然 归结为 中央权 力机构 或政府 - 样^， 

罗尔斯 也假定 了一个 全知全 能的、 能够随 时把握 公民福 利水平 

和 受惠情 况的， 进 而可以 灵活有 效地确 定所谓 “ 最少受 惠者” 

群体， 同 时确知 “最少 受惠者 的最大 利益” 的政 府或其 他形式 

: 的中 央权力 机构。 

不仅 如此， 如果我 们把罗 尔斯对 “ 最少受 惠者的 最大利 

益” 这一  “ 普遍观 察点” 的 诉求， 与功利 主义对 “最大 多数人 

的最大 幸福” 这一为 “公 平观察 者”和 “ 理想立 法者” 所追求 

和 把持的 终极目 标和伦 理原则 相比较 的话， 我们可 以发现 ，罗 

尔 斯对他 的以差 别原则 为核心 的分配 正义观 念的论 证途径 ，与 

功利主 义所预 设的论 证途径 （即 诉诸 “公 平观察 者”和 “理想 

立法者 ”>  实际 上如出 一辙， 只不 过他们 各自所 选取的 视角不 

( 1  ) 关于 罗尔斯 对功利 主义的 “公平 观察者 •和 “ 理想立 法者” 的 解释和 批判， 详请参 

见罗 尔斯， 1988/1997, 第 一编第 一章第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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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而已： 对功利 主义者 而言， 他 们是从 “ 最大多 数人的 最大幸  I 

福” 这一 角度来 观察的 —— 只要 行为、 规则 或制度 安排有 利于1 * 

“ 最大多 数人的 最大幸 福”， 那么它 就是正 当的， 就是正 义的；  I 
对于 罗尔斯 而言， 他不 过是转 换了一 个角度 ，从 “最少 受惠者  f 
的最大 利益” 来观 察而已 —— 只要规 则或制 度安排 （罗 尔斯看  I 

来是不 会把差 別原则 应用于 个人行 为的） 符合 “最少 受惠者 的  _ 
最大利 益”， 那么它 就是正 当的， 就是正 义的。 显然， 在这两  $ 
者 之间的 确存在 惊人的 相似， 甚至， 如果 我们可 以把罗 尔斯的  I 

“最少 受惠者 的最大 利益” 也当作 某种意 义上的 “ 功利” 的话， U 

那么 罗尔斯 本人在 一定程 度上也 可归结 为一个 功利主 义者。  g 
此 外值得 提及， 罗尔斯 曾批判 功利主 义的这 样一种 做法， 

即通过 “ 对作为 -个 整体的 社会采 取对一 个人适 用的合 理选择 

原则” ，由 “公 平观察 者”和 “ 理想立 法者” 把 所有不 同个人 

的 欲望统 一或融 合为一 个协调 的欲望 体系， 最终把 社会或 政治： 

治 理改造 成了一 种类似 于企业 家经营 工厂的 “有效 管理” ，简 
言之 即把社 会或政 治治理 改造成 了企业 管理。 （参 见罗 尔斯， 

1988/1997, 第 24 页） 但通过 上文分 析我们 看到， 罗尔 斯本人 

的差別 原则实 际上也 要求政 府根据 “ 最少受 惠者” 的可 能变化 

而不断 “ 千预” 市场， 甚至 还可能 把市场 和社会 之自发 互动秩 ： 

序 改造成 一种依 系于中 央权力 机构之 即时性 “ 命令” 的组 织秩； 

序或 “ 计划秩 序”， 就此 而言， 罗 尔斯的 差别原 则乃至 以此为 

核心 的整个 分配正 义观念 所导致 的最终 结果， 与 功利主 义所导 I 

致的 “企业 管理” 似乎并 无实质 区别。  ! 
归结 以上， 尽管 罗尔斯 表面上 对功利 主义持 坚定的 批判态 

度， 但实 际上， 无 论是他 为论证 差别原 则所选 择的论 证途径 i 

(即 依赖 于作为 “普 遍观察 点”的 “ 最少 受惠者 ”）， 还是 差別1 

原 则的实 质内容 （即 符合 “最少 受惠者 的最大 利益” 的 制度安 | 
排才是 正当的 或正义 的）， 抑 或差别 原则最 终导致 的结果 （即 

导致 “干 预”和 “计 划”， 走向 “企业 管理” 式的 组织秩 序）， 289# 



都 与功利 主义论 辩没有 人人的 区别， 甚至可 以说， 他实 质上或 

多或少 也走上 了功利 主义或 至少是 与功利 主义相 类似的 道路上 

去了。 一 如哈耶 克批判 功利主 义犯了  “理 性的僭 妄”或 “建构 

主义 谬误”  一样， 罗 尔斯的 差别原 则看来 也僭越 了人类 自身不 

可避免 的知识 局限， 冒认了  “理 性的僭 妄”， 落入了  “ 建构主 

义 谬误” 的 窠臼。 

3. 2. 3. 3 罗 尔斯的 道德建 构主义 及其可 能局限 

上文论 述还仅 限于哈 耶克知 识论中 “经验 无知” 的 一面， 
即仅 限于人 的心智 和理性 能力在 把握和 解释复 杂现象 方面的 

“ 实践限 制”。 实 际上， 罗 尔斯的 “建 构主义 谬误” 还有 相对于 

“哲学 无知” 的 一面， 即人 的心智 和理性 能力在 解释和 建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方面的 “ 绝对限 制”。 其表现 在于： 罗尔 斯试图 

通过理 性论证 的方式 重新建 构正义 原则， 这实 是一种 “ 理性建 

； 构 规则” 的 做法， 这 种做法 与哈耶 克把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或道德 

! 行为规 则归结 为自生 自发的 “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过 程直接 
! 相违。 

哈 耶克在 1976 年 的时候 之所以 向罗尔 斯表示 “ 友好” ，在 泰 

； 相当程 度上可 能是因 为他赞 同罗尔 斯认为 政治制 度安排 必须受 

制 于一般 性正义 原则的 限制这 一点。 但 他当时 显然没 有意识 

到， 恰恰在 一般性 正义原 则的来 源和依 据上， 他 跟罗尔 斯有根 

本 区别或 分歧： 在 他本人 那里， 一 般性正 义原则 只能通 过长期 

渐进的 文化进 化抑或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发展 而来， 而 罗尔斯 
在 《正 义论》 中所 做的， 恰 恰是试 图通过 理性证 明的方 式重新 

建 构一般 性正义 原则， 这种 “理 性建构 规则” 的 做法实 是他深 

恶 痛绝的 “建构 论唯理 主义” 的 表现。 就此 而言， 在一 般性正 

义原 则的来 源和依 据上， 哈 耶克与 罗尔斯 之间存 在一种 “进化 

论 理性主 义”和 “建构 论唯理 主义” 之间 的根本 分歧或 冲突。 
关于 哈耶克 与罗尔 斯之间 的这种 分歧或 冲突， 库卡 萨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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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 克与现 代自由 主义》 （Kukathas， 1989)  一 书中作 了较好 

的 槪括。 在库 卡萨斯 看来， 罗 尔斯的 《正 义论》 “明确 尝试去 

做 哈耶克 认为不 可能的 事情” （Kukathas， 1989,  p.66)0 具体 
而言， 他 们之间 的分歧 或冲突 主要表 现在如 下几个 方面： 

1  .罗 尔斯 继承自 康德等 人的契 约论传 统使得 他在设 计原初 

状态时 有一种 强烈的 “公 共性诉 求”， 这 种公共 性诉求 要求整 

个 社会受 “公共 的正义 观念” 的 支配， 而 且这种 “公共 的正义 

观念” 必须得 到足够 的理性 辩护。 在库 卡萨斯 看来， 这 实际上 

就 是要把 哈耶克 所指的 “正 义感” 或休谟 所指的 “自 然正义 

感” 加以理 性化， 或加 以明确 的理性 陈述和 辩护。 但在 哈耶克 

和休谟 那里， “正义 感”或 “ 自然正 义感” 作 为一种 “ 非明确 

陈述的 规则” 是 无法加 以理性 化的， “我 们决不 能足够 明确地 

陈述 这种正 义感， 以建构 一种正 义理论 。”  (Kiikathas,  1989, 
P.71) 

2 .与 “公共 的正义 观念” 诉求相 对应， 罗尔 斯也要 求原初 

状 态中的 人们拥 有一种 “共同 的正义 感”， 或 至少要 求这种 

“共 同的正 义感” 可 以通过 “ 反思的 平衡” 得到。 在这 一点上 

库 卡萨斯 认为， 罗尔 斯的原 初状态 “实际 上只包 含一个 人”， #  麝##  #»學  參##  參*聲 

因为 “无 知之幕 剥去了 原初状 态中的 成员的 个性， 留给 他们的 參  參##  »###  參  ■春  参鲁  ♦参#  籲_  參擊# 

K 畢辱 丁印、 李孝# 牟 WA 原初状 态与其 说是一 个产生 

‘ 同意’ 的 设计， 不如 说是一 个详尽 解释单 一一 个人的 道德推 

理的 设计” （Kukathas， 1989,  p.72, 着重号 为笔者 所加） 。而 j 

在 哈耶克 那里， 这 种罗尔 斯式的 “共 同的正 义感” 根本不 可能丨 審 

达到或 实现， 因 为在哈 耶克的 视域中 “根 本不存 在这种 ‘共同 ' 1 

的’ 正义 感”， 相反， 人们 的正义 观念是 歧异纷 杂的， “ 关于何 

者是正 义的， 从 而使得 法律、 协定、 立法 机关和 法庭这 些制度 ： 

成为 必要这 一点， 在不 间个人 之间存 在足够 ‘分歧 ’。 正义制 1 

度并不 反映一 种共有 的正义 观念。 相反， 它们反 映的是 人的一  I 
种 认识论 困境： 他 既不能 完全清 楚地陈 述他关 子 对和 错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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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也不 能对他 所处的 世界有 足够的 认识， 以 确知他 （和 其他 

人） 的判断 。”  (Ibid.,  p.71) 

3 .就 这种 “ 认识论 困境” 而言， 库 卡萨斯 进一步 认为, 

“对 哈耶克 而言， 罗 尔斯理 论的缺 陷并不 在于他 持有一 种用以 
评价 社会制 度的理 想的或 模式化 的正义 观念， 而 在于他 宣称明 

确阐释 了一个 可以从 之评判 正义观 念的观 察点， 并认为 这一观 

察点是 为所有 道德人 持有的 真实的 观察点 。” （Ibid.， pp.74  — 

75) 尤其， “原初 状态的 观察点 …… 是这样 一个观 察点， 从这 
个观察 点看， （哈耶 克视域 中的） 人类条 件的绝 大部分 最重要 

特征 都被消 除了， 因为 不 喷 率堆 给 

取 消了。 然而 让人不 能明确 的是， 如果我 们能从 一个从 之我们 參參  ♦ 

知 道我们 并不知 道的事 物的观 察点看 待事物 的话， 我们 如何知 

道 我们会 选择何 种正义 观念。 仅仅 宣称处 在原初 状态中 的各方 

知道 关于人 性和社 会理论 的所有 相关的 和真实 的信念 是不够 

的， 如果 我们要 知道我 们如何 从那个 观察点 进行判 断的话 ，我 

们需要 的并不 仅仅是 假定我 们知道 的理论 设定： 我们需 要那种 

阿 岑學印 举 孛寧 唉。 确实， 堆卑 不可孽 準母， 因 为要提 呈一种 
在某种 程度上 不为支 配理论 家的兴 趣和假 定所影 响的社 会理论 

是不 可能的 。” （Ibid.， p.75, 着重号 为笔者 所加） 

4 .此 外， “反建 构主义 的哈耶 克不会 同意罗 尔斯把 原初状 

态的观 察点用 于建构 基于分 配正义 观念的 正义原 则。”  (Ibid.) 

而 “在他 们探讨 正义问 题的进 路之间 （存 在） 更为深 刻的不 
同。 对 罗尔斯 而言， 正义是 对由社 会合作 所产生 的好处 和害处 

进 行分配 的一个 特征。 如果 作为制 度之关 注对象 的分配 是正义 

的， 那么制 度本身 也是正 义的。 然而， 对 哈耶克 而言， 正义是 

确 保社会 合作的 手段， 并不直 接关注 分配的 问题”  (Ibid., _  攀  •  • 

P.77)。 再者， 罗尔斯 在原初 状态中 假定了 一个所 谓“公 平且自 

由的 正义环 境”， 但在 哈耶克 看来， “ 在由真 实的个 人所组 成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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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之中， 根本不 存在这 样的环 境。”  (Ibid.,  p.78) 

5 .最 后， “尽管 哈耶克 和罗尔 斯都视 自己为 自由主 义者， 

理论。 罗尔 斯的哲 学基于 一种建 构主义 的个人 理论， 在 这种理 •  • 

论中， 所有个 人都被 认为共 有共同 的道德 因素。 这是他 们的道 

德 平等的 基础。 所 有非道 德因素 —— 包括 个人的 才能、 容貌和 

社会 地位等 —— 都 不属于 他作为 人的一 部分， 而 属于变 化不定 

的、 与道德 无关的 外在环 境的一 部分。 罗 尔斯的 个人主 义正义 

理 论寻求 符合这 种个人 观念， 进而 提呈一 种社会 结构的 见解， 

这种见 解老是 把人类 关系返 还为这 种个人 之间的 关系。 这样， 

正 义的任 务就在 于调控 和纠正 历史的 运作， 其途 径则在 于尽可 

能广泛 地再分 配使个 人得以 完全成 为个人 的善： 自由和 机会、 

收入和 财富， 以及自 尊的基 础。”  (Ibid.,  p.79, 着重号 为笔者 

所加） 而 “哈耶 克的个 人观念 是一种 更具历 史性的 观念， 因为 
他不 是从人 类的基 本道德 特征来 看待个 人的， 相反， 他 把个人 

看成 是社会 进程的 产物， 个 人成其 为个人 乃因为 这样的 事实， 

即 他拥有 才能， 拥有 独特的 容貌， 存 在于特 定的环 境之中 ，在 

这种 环境中 他保有 自己的 兴趣、 忠诚和 义务。 对 哈耶克 来说， 

为 这样构 想的个 人所要 求的那 种社会 秩序， 是一 种能够 与源自 

他们不 同目标 的不同 行为相 协调的 秩序” （Ibid.)。 
应 当说， 库卡萨 斯槪括 的上述 几方面 确能使 我们较 为深入 

地 明确哈 耶克与 罗尔斯 之间的 “ 进化论 理性主 义”和 “ 建构论 

唯理 主义” 之间的 分歧和 冲突。 尤其， 库 卡萨斯 指出罗 尔斯的 

正义 理论缺 乏一种 具有现 实感和 历史感 的社会 理论， 以 及在原 

初 状态中 实际上 “ 只包含 一个人 ”[1〕， 进 而把哈 耶克与 罗尔斯 

之间 的分歧 归结为 “不 同的个 人主义 理论” 之间的 分歧， 这种 

〔1〕 这实际 上与共 间体主 义者， 如桑 德尔、 泰 勒等， 批判罗 尔斯所 设定的 只是一 种无所 

依托 无所承 担的、 同 质的、 无 差别的 "原 子式 个人” 是一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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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把握 的确是 相当到 位的。 

J  但另一 方面， 有 必要指 出库卡 萨斯的 槪括也 存在对 哈耶克 

J 的 误解， 这 种误解 就是上 述的第 二点， 即 把哈耶 克解释 成了一 

个否认 “ 共同正 义感” 的人。 实 际上哈 耶克并 不否认 “ 共同正 

知 义感” 的 存在， 相 反他恰 恰极力 主张甚 至离不 开这种 “ 共同正 

iD  义 感”。 比如 ，在 《自 由秩序 原理》 中哈 耶克就 曾这样 提到过 v  “正义 感”： 
与 

J  有些 “ 规则” 永远 不可能 被赋予 明确的 形式。 许多这 
类 规则之 所以为 人们所 承认， 只是因 为它们 会导向 一贯的 

德 I  且可 预见的 判决， 而 且也将 被它们 所指导 的人视 作一种 

“正 义感” 的 表达。 （Hayek， 1960/1978  — a,  pp  .  208  — 

209, 中译本 上册， 第 沉5 页） 
誉 

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 第二卷 《社会 正义的 幻象》 中他把 

: 这种 “正 义感” 表 述成了  “一 般正义 感”： 參 
I 

•I 

；  那些 被委以 阐明、 解释并 发展现 行正当 行为规 则系统 

!  的人， 就必 须始终 不懈地 为解决 特定的 问题寻 求答案 ，而 參 

!  不得 对此强 行施加 他们所 具有的 那种不 受约束 的意志 。人 « 

们当初 之所以 选举他 们来担 当此项 任务， 实 是因为 人们相 

i  信 他们最 有可能 制定出 那些符 合一般 正义感 并能够 被融入 

整 个现行 规则系 统中的 规则。 （Hayek， 1982,  VoI.H, 

P.4I  , 中译本 下册， 第 62—63 页） 

显 然哈耶 克这里 所指的 “ 一般正 义感” 实 际上就 是一种 “共同 

正义 感”， 由此 看来， 库 卡萨斯 的确误 解了哈 耶克。 关 于这种 

“一 般正义 感”或 “共 同正义 感”， 如果联 系哈耶 克默会 知识观 
#294 



的 心智理 论根据 的话， 我们 会发现 它实际 是哈耶 克默会 知识观 

的一 个非常 自然的 拓展： 这种 “一 般正义 感”或 “共 同正义 

感” 实际 上就是 人们关 于作为 心智之 “共同 结构” 的一 般性正 

当行 为规则 的一种 默会知 识 或超 惫识 知识， 抑或 “共 同性知 

识”， 正是 基于这 种默会 知识或 “共 同性知 识”， 人与人 之间的 

理解和 一般而 言的行 为互动 才得以 可能， 进而一 种整体 的和谐 

的 社会秩 序才可 能得以 型构。 

这样 看来， 哈耶 克并不 会像库 卡萨斯 所说的 那样， 反对罗 

尔斯对 “ 共同正 义感” 的 诉求， 甚 至可能 也不会 反对罗 尔斯所 

主张 的那种 “ 公共的 正义观 念”。 但哈 耶克会 反对罗 尔斯把 

“共 同正义 感”或 “公共 的正义 观念” 理 解为一 种为共 同体所 
有成员 所理性 把握的 或需要 明确加 以理性 解释或 辩护的 东西。 

这是 因为， 在哈耳 P 克看 来， 我们的 “ 共同正 义感” 作为 一种相 

关于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的 默会知 识或超 意识的 “共 同性知 

识”， 它体现 在我们 遵循规 则行事 的行为 之中， 我们并 不需要 
通 过刻意 的理性 去寻找 它们， 更 不用以 逻辑的 形式去 证明它 

们。 更为根 本的是 ，与 “共 同正义 感”或 “ 共同性 知识” 相关 

的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实际上 就是我 们心智 的共同 结构， 这种 

共同结 构作为 “ 地图” 之一部 分已经 “ 前在” 于 我们的 心智之 

中， 我们的 “共 同正义 感”或 “ 共同性 知识” 以 这种作 为心智 

之共同 “前在 结构” 的行为 规则为 前提， 而不是 行为规 则需要 

经由 “共 同正义 感”或 “ 共同性 知识” 才得以 确立。 

这样， 在哈 耶克的 “进化 论理性 主义” 和罗 尔斯的 “建构 

论唯理 主义” （或用 罗尔斯 本人的 话说是 “道 德建构 主义” ，参 
见 Rawls,  1993/1996) 之 间就存 在根本 不同。 在罗 尔斯那 

里， 我们 首先需 要寻找 —— 无 论是在 《正 义论》 的 “ 原初状 

态” 中 寻找， 还是在 《政 治自由 主义》 的现实 政治秩 序中寻 

找 一 某种 共同的 或公共 的理性 知识， 抑或说 “公共 理性” ，然 

后 在此基 础上才 可能寻 求证明 某种普 遍的一 般性正 义原则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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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而， 依据 这种理 性的正 义原则 才可能 设计一 种所谓 “ 正义” 的 

J 制 度安排 和分配 方案， 最终， 在这种 “ 正义” 的 制度安 排中， 
我们 各得其 所各就 其位， 同 时依据 “差别 原则” 兼顾 “ 最少受 

惠荇的 最大利 益”。 在 罗尔斯 的这种 论辩逻 辑中， 哈耶 克所指 

知 的邶种 大写的 “ 理性”  (Reason), 亦 即所谓 “唯建 构论理 

iQ  性”， 在某 种意义 上成了 罗尔斯 建构其 道德原 则的前 提和基 

1 础， 进 而成了 现实社 会和政 治秩序 的最终 来源和 依据。 然而遗 
与 憾 的是， 一如 库卡萨 斯所指 出的， 罗尔斯 没有， 也 不可能 ，为 

\ 他的 正义理 论提供 一种充 分的社 会理论 解释， 而 在缺失 这种社 

会 理论解 释的情 况下， 罗 尔斯所 诉诸的 大写的 “ 理性” 一 按 

德 I 照 哈耶克 的思路 —— 似乎 是缺乏 依据而 且也是 没有限 制的。 [ 1  ] 

在 哈耶克 那里， 人的理 性变成 了一种 有限制 的小写 的“理 

性” （reason), 这种 小写的 “理 性”以 “前 在的”  一般 性行为 

规则为 前提和 基础， 也 以其为 限度， 它体现 为我们 —— 我们对 

我们生 活于其 间的世 界或整 体社会 秩序处 于不可 避免的 “经验 

无知” 之中 —— 能 够依据 行为规 则成功 应对各 种复杂 生活情 

势， 如果 我们能 做到这 一点， 进而 能形成 有序互 动的整 体社会 

秩序 的话， 那么 我们就 是有理 性的。 然而 这种作 为我们 理性的 

前提 和基础 及其限 度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本身是 “理性 不及” 
的， 我们无 法依据 理性对 之作出 明确的 解释， 更 不可能 用理性 

来建 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即 不可能 用理性 来建构 理性自 身的前 

提、 基础 和限度 （这 在哈耶 克看来 是一种 “ 逻辑矛 盾”， 参见 

〔1〕 值 得提及 的是， 罗 尔斯的 “重叠 一致” （ overlapping  consensus >  (参见 Rawls， 

1993/1996) 似 乎缓和 了这种 “道 德建构 主义” 色彩。 但严格 说来， “重 叠一 致”与 

他的 “道 德建构 主义” 是 不相容 或不相 关的。 因为 44 重叠 一致” 本身 并不能 通过理 

性推 理的形 式加以 建构， 相反， 它 似乎更 多依赖 于一种 哈耶克 式的社 会理论 解释。 

确切 言之， “重* —致” 首先需 要有使 “重叠 一致” 本 身得以 可能的 多元正 义观念 

或 其他道 德价值 观念， 而 这些多 元的正 义观念 或道德 价值观 念在使 “重# 一致 ”得 
以可能 之前或 之先， 就已经 存在并 发挥作 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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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8.91)。 之所以 如此， 是因为 一般性 行为规 则被哈 耶克理 

解为是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过程的 产物。 概要 说来， 就 宏观层 

面而 言，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是以 “相 互竞争 的传统 的自然 选择” 

为 核心机 制的文 化进化 过程的 产物， 它 体现为 我们的 文化传 

统， 这 种文化 传统是 我们无 法用理 性加以 明确陈 述和解 释的， 

我们 对之处 于不可 避免的 “哲学 无知” 之中。 就微观 层面而 

言， 一般 性行为 规则是 人的心 智进化 过程的 产物， 它构 成了我 

们心智 的共同 结构， 而根据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 心智不 可能解 

释， 更不可 能建构 自身， 甚 至要对 其中的 一项规 则作出 完全的 

解 释或建 构都不 可能。 这样， 与 罗尔斯 不同， 哈 耶克不 仅为他 

的小 写的有 限理性 提供了 一种社 会理论 解释， 而 a 还提 供了一 

种更具 哲学意 义的心 智理论 解释。 按 照这些 解释， 人的 有限理 

性是 作为其 前提、 基础和 限度的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过 程的产 

物， 而不是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要 由人的 理性来 加以指 导从而 

得以 维续。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 耶克的 “迸化 论理性 主义” 实是 

一种 “ 有限的 理性主 义”。 在这种 “有限 的理性 主义” 之中， 

“ 正义” 不被 理解为 是一种 “ 模式化 ” 〔" 的分配 正义或 “社会 

正 义”， 相反， 按照 哈耶克 的理解 ，对 “ 正义” 的惟一 合理的 

解 释就是 —— 遵循 “理性 不及” 之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 

哈 耶克的 “进化 论理性 主义” 和罗 尔斯的 “ 建构论 唯理主 

义”或 “道 德建构 主义” 之间 的上述 区别， 在哈 耶克对 社会契 

约 论所持 的批判 态度中 也有所 体现。 〔 2 〕 在 哈耶克 看来， 尽管社 

会 契约论 在西方 思想史 上源远 流长， 但它 把社会 及其秩 序的基 

础归 结为一 种理性 的社会 契约的 产物， 这 是不可 靠的， 也是危 

险的。 之所以 如此， 不仅是 因为所 谓的社 会契约 是一种 虚拟的 

[ 1 ) 在某种 意义上 “模式 化_ 也 意味着 “ 理性化 _。 

〔2〕 哈耶克 对社会 契约论 的批判 散见于 《自 由秩 序原理  >)、 《法 律、 立 法与自 由》、 《致命 

的 自负》 等著 作中， 参见  Hayek， 1960/1978 -a,  1982,  1988/1990,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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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假定 之物， 而且 更根本 的是， 这种 社会契 约论在 逻辑上 会导致 
\  “ 建构论 唯理主 义”。 这又 在于， 一 方面， 社会契 约论要 求订约 
的各方 拥有充 分的髙 度发达 的理性 知识， 才能达 致为订 约各方 

都 一致同 意的共 同的社 会契约 I 另一 方面， 按照 社会契 约论的 

知 论辩 逻辑， 任 何维系 社会秩 序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都要求 源出于 

I 所有社 会成员 的一致 同意， 正是这 种一致 同意在 逻辑上 假定了 

V1 作为社 会成员 的个人 拥有一 种完备 知识， 而这与 哈耶克 的理性 
与 有限 论辩是 直接冲 突的。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哈 耶克把 社会契 

约论 的主要 代表如 霍布斯 和卢梭 看作是 “笛卡 尔的直 接追随 

者” （Hayek， 1982,  Vol.I,  p.10),  rfn  “ 尽管建 构论者 对社会 
制 度的起 源所做 的那种 幼稚的 解释， 趋向 于认定 法律规 则必定 

是 某人之 意志的 产物， 但是 这种解 释在事 实上却 与法律 规则的 

实际 发展进 程极不 符合， 而 且也像 那种宣 称社会 起源于 社会契 

约的 论点一 样是个 十足的 神话” （Hayek， 1982,  Vol.II, 
P.41, 中译本 下册， 第 63 页）。 甚至在 讨论人 们对他 所指的 

“ 原始意 义上的 自由” 与所谓 “政治 自由” 的混 淆时， 他还 

说， 这 种混淆 “ 有可能 掩盖这 样一个 事实， 即一 个人可 以通过 
投票或 缔结契 约的方 式而使 自己处 于奴役 状态， 从而同 意放弃 
參鲁  •争 

| 原始 意义的 自由” （Hayek,  1960/1978 -a,  p.14, 中 译本上 

' 册 ，第 7 页； 着 重号为 笔者所 加）。 归结这 些我们 发现， 社会 
I 

契约论 作为一 种诉诸 理性建 构的社 会理论 和道德 哲学， 从根本 

上与哈 耶克的 “进化 论理性 主义” 思 路不相 融合， 而罗 尔斯作 
为这 种契约 论传统 的当代 传人， 他 在这条 道路上 自然与 哈耶克 

I 

走不到 一 块。 

最 后还可 提及， 库 卡萨斯 把哈耶 克解释 为否认 “共 同正义 

感”或 “共 同正义 观念” 的这种 做法， 对 哈耶克 来说还 存在一 
种 隐含的 危险。 这 种危险 在于， 如 果按照 库卡萨 斯对哈 耶克的 

I 

i 解释， 人们的 芷义感 或道德 价值观 念技异 纷杂， 不可能 形成某 

种一 致或共 同之处 的话， 那 么这样 解释的 “ 个人” 或“ 自我” 



就会面 临与罗 尔斯所 理解的 “ 个人” 或“ 自我” 所面临 的困境 

相反的 困境： 一方 面如库 卡萨斯 所说， 罗尔 斯式的 “ 个人” 或 

“ 自我” 是一 种没有 具体内 容的、 纯粹 抽象的 “ 个人” 或“自 

我”， 但另一 方面， 如果 像库卡 萨斯所 解释的 那样， 哈 耶克的 

“个 人”或 “ 自我” 因 为其具 体性、 独特 性和多 样性而 失却了 

形成 “ 共同正 义感” 或共同 道德价 值观念 的可能 的话， 那么这 

样的 “个 人”或 “ 自我” 就是 一种没 有规定 性的、 任意的 、最 

终 也没有 限制的 “个 人”或 “自 我”， 而 这样的 “个 人”或 

“ 自我” 并 不是真 正的哈 耶克意 义上的 “个 人”或 “自 我”。 

3.2.4  “社会 正义” 无意义 

贯 穿上文 论述的 最裉本 论辩， 实际上 始终是 哈耶克 基于其 

心 智理论 的知识 论论辩 （包括 “ 经验无 知”和 “ 哲学无 知”论 

辩)。 基由这 种知识 论论辩 我们也 许可以 认为， 任何一 种诉诸 

中 央权力 机构进 行某种 “模 式化分 配”的 “社会 正义” 或“分 

配 正义” 诉求， 在事 实层面 上都不 太可能 实现其 既定的 道德价 
值 目标， 甚 至还可 能走向 自己的 反面。 

不过哈 耶克对 “社会 正义” 的批 判还没 有结束 。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 第二卷 《社会 正义的 幻象》 的 “ 序言” 
中， 哈耶 克作了 这样的 陈述： 

仅 仅指出 那些试 图实现 “ 社会 正义” 的 特定努 力不会 

奏效这 一 点是 远远不 够的， 所以我 还必须 对这样 一 个问题 

做出 解释， 即 社会正 义这个 说法本 身就是 毫无任 何意义 

的， 而且 使用这 种说法 的人， 如 果不是 愚昧， 那就 肯定是 

在 欺骗。 （Hayek,  1982， consolidated  preface,  p.xvi, 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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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里哈耶 克明确 提出了  “  ‘社会 正义’ 无 意义” 的 论断， 甚 

至他 还把这 种在他 肴来无 意义的 “社会 正义” 比 作安徒 生童话 

中 的那个 没有穿 衣服的 皇帝加 以嘲弄 —— “我 什么也 没有看 

到， 因为 那里什 么也没 有”。 (Ibid., 同上， 第 2 页） 

但是， “社会 正义” 真的 “ 无意义 ”吗？ 关 于此， 我 们必须 

皆 先明确 I 哈耶 克为他 的论断 所设定 的限制 条件， 这 在于： “‘社 

会’或 ‘ 分配’ 正义是 组织的 正义， 而在 自生自 发秩序 中无意 

义。” （Hayek， 1978 -c,  p.80) 也就 是说， 哈耶 克实际 上承认 

“ 社会正 义”或 “分配 正义” 在组织 秩序中 是有意 义的， 且仅 
仅在组 织秩序 中才有 意义， 而在自 生自发 社会秩 序中是 无意义 

的。 为 什么在 组织秩 序中有 意义的 “ 社会 正义” 在自生 自发社 

会 秩序或 自由社 会秩序 屮会变 成无意 义呢？ 这 在于， 哈 耶克认 

为， “ 正义” 槪念从 根本上 而言对 自由社 会秩序 这种自 生自发 

过程不 适用。 之所 以不适 用则是 因为， “ 正义是 人之行 为的一 

种 属性” （Hayek， 1982,  Vol.II,  p.31, 中译本 下册， 第 49 

页）。 这种 “正 义是人 之行为 的一种 属性” 的观 念实际 上就是 

哈 耶克的 “责任 伦理” 观念。 按 照这种 观念， 只 有一种 能够归 

属 道德责 任的行 为或制 度安排 才称得 上是正 义或不 正义的 ，像 

自由社 会秩序 这种自 发互动 过程， 我们 无法对 之归属 道德责 

任， 因而谈 不上正 义或不 正义。 在 这个意 义上， 自由社 会秩序 

实 与正义 或道德 无涉， 是一种 “非正 义”或 “非 道德” 的制度 

安排， 而不是 “不正 义”或 “ 不道德 ”的。 关 于此， 鉴 于邓正 

来 已在中 文世界 作了较 为深入 的介绍 （邓 正来， 2003 -c), 我 

们在这 里不拟 赘述， 只简 要提及 如下： 

哈耶克 认为， “所谓 正义， 始 终意味 着某个 人或某 些人应 

当或 不应当 采取某 种行动 。”  (Hayek,  1982,  c.II,  p.33, 中 

译本 下册， 第 52 页） “惟有 人之行 为才能 被称之 为是正 义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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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 义的。 如果 我们把 TH 义 与不正 义这两 个术语 适用于 一种事 

态， 那 么也只 有当我 们认为 某人应 当对促 成这一 事态或 允许这 

一 事态发 生负有 责任的 时候， 这些 术语才 会具有 意义。 一个纯 

粹的 事实， 或 者一种 任何人 都无力 改变的 事态， 有可能 是好的 

或 坏的， 但却不 是正义 的或不 正义的 。把 ‘ 正义’ 这一 术语适 

用 于人之 行动以 外或支 配人之 行动的 规则以 外的种 种情势 ，乃 

是 一种范 畴性的 错误。 …… 除非我 们相信 某人原 本能够 并应当 

以不同 的方式 来安排 事物， 否则把 一种事 实性情 势描述 为正义 

的 或不正 义的， 都是毫 无意义 可言的 。”  (Ibid.,  pp.31— 32, 

同上， 第 50 页） 当然， “ 不只是 个人的 行动， 而 且也包 括许多 

个人 的联合 行动或 组织所 采取的 行动， 都 可能是 正义的 或不正 

义的。 政府 就是这 样一种 组织， 但社 会不是 。” （Ibid.， p.32, 

同上， 第 51 页） 在 这里哈 耶克所 持的是 一种典 型的责 任伦理 

论辩。 按 照这种 论辩， 只有 当造成 某一种 结果或 事态的 道德责 

任可以 明确归 属到某 一个人 或某一 些人， 抑或某 一组织 或政府 

的具体 行为或 制度安 排时， 这种行 为或制 度安排 才是与 道德相 

关的， 进而我 们才可 以对该 行为或 制度安 ―， 以 及对做 出该行 

为或 制度安 排的责 任人或 责任主 体如政 府等， 作 出正义 或道德 

与否的 评判。 如果 对于某 一结果 或事态 而言， 任 何人或 任何组 

织， 包括 政府， 都 无法或 不可能 为之承 担责任 的话， 那 么对这 

一结 果或事 态就无 法提出 道德或 正义的 诉求。 

基于这 种责任 伦理论 辩可以 认为， “社会 正义” 诉 求实与 

组织秩 序必然 联系在 一起。 因为按 哈耶克 理解， 组织秩 序在本 j 

质 上是一 种基于 “目的 依附” 之组织 规则或 “ 命令” 的 社会秩 

序， 在 这种秩 序中， 中央权 力机构 或政府 的即时 性命令 —— 这 

种即时 性命令 的目的 总是相 关于处 在特定 时空情 势之中 的特定 

是一 切社会 活动， 甚至包 括个人 的私人 活动， 
个人或 组织一 

得以 展开的 基础， 任 何人、 任何组 织或群 体都须 在政府 的命令 

和许可 范围内 活动， 都须服 务于政 府预先 规定的 目标。 在组织 
301 ⑱ 



心 秩 序中， 各 级政府 （最终 是中央 政府） 是 一切人 为结果 或人为 

J 事态的 直接或 间接的 责任承 担者。 在这种 可以明 确责任 归属的 
社会秩 序中， 人们可 以对任 何一种 人为结 果或事 态提出 道德上 

的正 义诉求 ，即 “社会 正义” 诉求。 

知  但是， 在 一种以 “目的 独立” 之一般 性行为 规则为 基础的 

I 自 由社会 秩序中 （在其 中政府 也是- 般性 行为规 则的遵 循者， 
vj 而 不是其 制定者 或建构 者）， 这种 “社会 正义” 诉求却 是不适 
与 用的。 因为 “ 在一个 白生自 发的秩 序中， 每个个 人的处 境都是 

由仵 多其他 人的行 动造成 的一种 综合性 结果， 而 且任何 人都没 
H 有责任 或力量 能够确 使众多 人所采 取的这 些彼此 分立的 行动对 
德 I 某 个特定 的人造 成一种 特定的 结果。 一个 人的处 境可能 会受到 

某个其 他人的 行为的 影响， 也可能 会受到 某些其 他人的 一致行 

动的 影响， 但 是却很 少会受 到其他 人的行 为的完 全支配 。因 

为， 在一个 自生自 发的秩 序里， 那 种决定 一个人 应当具 有何种 

生活 状况的 规则是 根本不 可能存 在的。 一 如我们 所见， 个人行 

为规则 所决定 的只是 由此形 成的秩 序所具 有的某 些抽象 特性， 

而不 是它所 具有的 特定且 具体的 内容” （Hayek， 1982， Vol. 

II， p.33, 中译本 下册， 第 52 页）。 就此 而言， “ 在一个 自由的 
社 会中， 不同 的个人 和群体 的地位 并不是 任何人 设计的 结果， 

也 不是可 以根据 一项普 遍适用 的原则 加以改 变的， 因此 在这样 

一个社 会中， 把人们 在报酬 方面所 存在的 差异说 成是正 义的或 

不正 义的， 根本 就不可 能有任 何意义 。” （Ibid.,  p.70, 同上， 
第 127 页） 

这样， 哈 耶克通 过一种 责任伦 理论辩 最终肯 定了集 体主义 

计 划论的 “社会 正义” 诉求 对于一 种无法 归属道 德责任 的自生 

自发 之自由 社会秩 序的不 适用或 “ 无意 义”。 应 当说， 他的这 
种论辩 至少就 责任伦 理而言 的确具 有相当 的说服 力量。 然而， 

尽管人 们可能 不会对 这种责 任伦理 论辩本 身提出 质疑， 但问题 

在于， 计 划论者 可能争 辩说， 在市 场社会 中总是 存在大 量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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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如 运气、 天陚、 出 身等， 它 们事实 上对收 入分配 影响极 || 

大， 就这 种影响 而言， 尽 管我们 无法说 它们是 “不正 义”或  = 
“不道 德”的 （因 为我 们无法 对偶然 因素提 出道德 责任诉 求），  I 
但我 们间样 无法说 它们是 “正 义”或 “道德 ”的。 对这样 一种  ： S 

既不 “不正 义”或 “不道 德”， 也不 “正 义”或 “ 道德” 的中性  _ 
因素， 我们 如何处 理呢？ 难道我 们要任 其自然 不加约 束吗？ 关 I 

于此， 如果仅 从责任 伦理的 角度看 的话， 我们似 乎无法 得到一  g 

个 明确的 答案。 于 是计划 论者可 能诉诸 结果论 或后果 论的论 _ 

辩： 在他们 看来， 诸如 运气、 天赋、 出身 等偶然 因素很 可能其 _ 

至必 然会导 致收入 和财富 分配的 不均， 甚 至还可 能导致 “富者 _ 
愈富， 贫者 愈贫” 的两 极分化 现象， 而且， 也因 为这些 偶然因 I# 應 

素的 影响， 有些运 气或天 赋不好 的人， 如 遭受自 然灾难 者或天 

生残 疾者， 在 市场竞 争中可 能无法 生存。 这些都 是偶然 因素造 

成的 “ 不好” 的 结果或 后果。 进 而计划 论者可 能诉诸 “ 社会正 

义”， 要 求政府 通过某 种直接 或间接 的分配 或再分 配手段 ，缓 
和甚或 遏制偶 然因素 对收入 和财富 分配的 影响， 尤其要 对那些 

运气、 天 陚或出 身不好 的人作 出某种 补偿。 ^  i 

应 当说， 计划论 者对偶 然因素 影响收 入和财 富分配 的这种 i 

考虑或 担忧在 一定程 度上是 有其道 德合理 性的， 因为一 种严重 ： 
的两 极分化 往往会 成为导 致社会 不稳定 的因素 （社 会不 稳定反 

过来 会造成 对社会 民生的 负面影 响）， 尤其， 如 果任由 那些遭 

受自 然灾害 者或天 生残疾 者在市 场竞争 中被淘 汰甚至 消亡的 

话， 这 的确在 道德上 是不正 当的。 既然 如此， 那 么计划 论者因 I 

而诉诸 “社会 正义” 是 不是就 是正当 的呢？ 就此 哈耶克 至少提 I 
出了如 下几 条反驳 理由：  i 

i. 哈耶克 承认， 一个 完全的 自由市 场制度 “确实 是一种 I i 

[ 1 〕 这实 际上正 是罗尔 斯提出 “ 差別原 wr 的初衷 和理由 所在。 303  _ 



心 使 富者愈 富的系 统”， 但在他 看来， “ 这与其 说是它 的弊端 ，还 

J 不如说 是它的 优长， 因 为正是 这种系 统所具 有的上 述特征 ，才 
、  使得 每个人 都认为 值得尽 全力去 追求即 时性的 结果， 而 且也值 

得尽 全力去 提髙他 在将来 向其他 人提供 服务的 能力。 正 是人们 

^  有 可能通 过获取 财富而 提髙他 们在将 来获取 财富的 能力， 这才 

J 引发或 启动了 一个持 续不断 的整体 过程， 其间， 我们无 须每时 
1 每刻 都从零 做起， 而可 以始于 并以前 人取得 的成就 为基础 ，进 

^  而用 我们所 掌握的 财富去 创造尽 可能多 的收入 。”  (Hayek, 

道 |  1982,  Vol.II， pp. 123  — 124, 中译本 下册， 第 212 页） 在这里 
哈耶克 的意思 是说， 一个完 全的竞 争性自 由市场 是一个 财富不 

断增长 的市场 （而不 是一块 大小既 定的蛋 糕）， 在这 个市场 

中， 的确可 能出现 “富者 愈富” 的 现象， 但这未 必意味 着“贫 

者愈 贫”。 实 际上， “富者 愈富， 贫者 愈贫” 只是 在相对 收入的 

意 义上而 言的， 也就 是说， “ 贫者” 只是 相对于 “ 富者” 的收 

入而 言显得 “愈 贫”， 但在 绝对收 入上， “富者 愈富， 贫者愈 

贫” 这种情 况不会 出现在 一个不 断增长 的竞争 性自由 市场之 

中， 在这一 点上， 哈耶 克可能 认为计 划论者 有点杞 人忧天 。尤 

其， 在一个 完全的 竞争性 自由市 场中， 正是 富者， 而 不是贫 

者， 带动了 财富不 断增长 的整体 过程， 正 是在财 富不断 增长的 

整体过 程中， 贫者的 绝对收 入才可 能相应 地不断 增长， 正是在 

这个 意义上 哈耶克 才说， “ 使富者 愈富” 是自 由市场 制度的 

“ 优长” 而不是 “弊 端”。 （ U 

2 .即使 自由市 场制度 不能在 使富者 愈富的 同时带 动贫者 

的 绝对收 入不断 增长， 或退一 步讲， 即使 自由市 场制度 真的导 

致 “富者 愈富， 贫者 愈贫” （当 然， 这种 情况在 哈耶克 看来是 

不 会出现 的）， 我们仍 不能诉 诸中央 权力机 构实施 “ 社会正 

〔 1 〕 关干 这种富 者带动 贫者的 论辩， 可参见 Hayek， 1960/1978 -a,  c.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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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这不 仅是因 为按照 上述责 任伦理 论辩， 仟 何人或 仟何组 

织， 包括中 央权力 机构或 政府， 都 没有直 接的道 德责任 去改变 

贫者 —— 这 种贫者 是指相 对贫困 的人， 不 包括那 种赤贫 而无生 

存能 力的人 - 的 境况。 更根 本的是 因为， 中央 权力机 构或政 

府 因其不 可避免 的知识 局限， 在 事实层 面上不 可能做 到这一 

点， 即不可 能实现 “社会 正义” 诉求 的既定 道德价 值目标 。相 

反， 更糟 的是， 中央 政府因 为诉诸 “社会 正义” 而不断 干预市 
场 之自由 秩序， 这会 导致整 个社会 的财富 水平停 滞不前 甚至出 

现 倒退， 导致整 个社会 陷入相 对贫困 甚至绝 对贫困 的状况 ，从 

而 不仅不 能改变 贫者的 处境， 反而 在降低 了富者 的财富 水平后 

使贫者 更贫。 

既然 如此， 那么怎 样改善 “富者 愈富， 贫者 愈贫” 这种境 

况呢？ 在 哈耶克 看来， 这只 能诉诸 “ 同情” （而 不是 “ 社会正 

义 ”）， 也就 是说， 我们 只能尽 量发展 各种可 能的慈 善事业 ，从 

“市场 外部” —— 而 不是从 “ 市场内 部”， 即不 是直接 干预市 

场 —— 来帮助 和改善 贫者的 境况。 而且， 即使 是诉诸 “ 同情” 

或慈 善事业 〔H, 我 们也不 能使用 强制， 即 使是道 德强制 （如 

果使 用强制 的话， 那么 “ 同情” 就不 成其为 “ 同情”  了） 。在 

哈耶克 看来， 一个自 由的市 场社会 可以， 而且 可能， 是 一个充 

满 “ 同情” 的社会 〔2〕， 但不可 能是一 个充斥 “ 社会正 义”诉 
求的 社会。 

3 .不可 否认， 即使 一个竞 争性自 由市场 再完善 再增长 ，其 

中总 有一些 人会因 为各种 偶然的 不幸， 如 灾难、 天生 的缺陷 

〔1〕 哈耶克 本人并 没有直 接使用 “ 同情” 这种 表述， 只 是强调 要尽可 能发展 慈蕃亊 

业 （慈 善亭 业的基 础或依 据躭是 “同 情”） • 即 使是关 于慈蕃 亊业， 哈 耶克也 没有作 

集中 讨论， 只是 在一些 敢见场 合偶尔 论及。 

〔2〕 在 哈耶克 看来， 发达的 慈赛亊 业往往 只会在 繁荼的 自由市 场制度 中才能 实现， 在一 

个贫 困的社 会中， 我 们不太 可能指 望人们 体现出 足够的 •同情 心”， 或者， 即使人 

们有 “同情 心”， 恐怕 也没有 足够的 財力来 做到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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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或 因为在 竞争中 失败， 而失 去基本 的生存 能力。 针 对这一 

部 分人， 哈耶克 认为， 政府 的确有 责任给 予他们 “ 救济” ，但 

这 仅限于 “ 救济” 而已， 而 且这种 “ 救济” 也有 限度， 即政府 
只应 提供最 低的基 本生活 保障， 除此 之外， 政府 没有责 任要像 

计划 论者的 “社会 正义” 诉求 那样， 给予 他们某 种结果 或后果 

意 义上的 平等。 另外， 即使是 “救 济”， 这种 “ 救济” 也应尽 
可能 避免直 接通过 政府来 施行， 而应 尽可能 诉诸慈 善事业 ，以 

及 哈耶克 所指的 “独立 部门”  (the  independent  sector)  [ 1 〕 。 

总之， 尽 管偶然 因素的 确对收 入和财 富分配 有很大 影响， 

在某种 意义上 还无法 避免， 但这并 不能成 为计划 论者诉 诸“社 

会 正义” 进而干 预市场 之自由 秩序的 理由， 相反， 计划 论者的 

“社会 正义” 诉求对 自由市 场秩序 的干预 只会使 不可欲 的情况 

变得 更糟。 就此 而言， 无论自 由市场 '秩序 中的偶 然因素 会带来 
多大的 不可欲 结果， 我们都 不能对 市场之 自由秩 序迸行 直接或 

间接的 干预， 任何克 服或补 偿偶然 因素所 带来的 不可欲 结果的 

措施和 努力， 都应 “ 在市场 之外” 进行， 且 仅限于 提供最 低的物 

质生活 保障， 同 时应尽 可能诉 诸基于 “ 同情” 的慈 善事业 和“独 

立部 门”， 而不是 诉诸基 于所谓 “社会 正义” 的政府 干预。 
最后， 我 们可引 述哈耶 克的如 下文字 以结束 对哈耶 克批判 

“社会 正义” 的 讨论： 

正是 人们普 遍相信 “社会 正义” 概 念的有 效性， 这才 

致 使所有 的当代 社会都 愈来愈 努力把 某种报 酬模式 强加给 

各自 的市场 秩序， 此外 ，对 “社会 正义” 有 效性的 这种笃 

C  1  ) 关千哈 耶克对 “独立 部门” 的 讨论， 可参见 Hayek,  1982,  Vd.111,  pp.49 — 51, 

中译本 下册， 第 341  — 345 页。 

〔  2 〕 哈耶克 不仅中 张政府 为公民 提供最 低生活 保障， 而且主 张政府 要提供 或履行 一些基 

本 的服务 职能， 如提供 市场自 身无法 提供的 “公 共产品 ”等， 这一般 被认为 不同于 

罗伯特 •诺 齐克的 “钕小 国家”  (tlie  minimal  state). 后者 连这一 些都了 •以 否弃。 
#306 



信 无疑， 还 具有一 种特殊 的自我 加速或 强化的 取向： 个人 

或 群体的 地位越 是变得 依附于 政府的 行动， 他们就 越会坚 

持要求 政府去 实现某 种可以 得到他 们认可 的正义 分配方 

案， 而政 府越是 竭尽全 力去实 现某种 前设的 可欲的 分配模 

式， 它们 也就越 是会把 不同的 个人和 群体的 地位置 于它们 

的掌控 之中。 只要 人们对 “社会 正义” 的这 种笃信 支配了 

政治 行动， 那么 这个过 程就必 定会以 一种渐 进的方 式越来 

越趋 近于一 种极杈 体制。 （Hayek， 1982,  VoUl,  P.68; 中 

译 本下册 ，第 124 —  〗 25 页） 

3.2.5  哈耶克 的形式 正义或 “ 法治正 义”观 

结束了 对哈耶 克批判 “社会 正义” 的讨 论后， 我们 有必要 

指出， 哈 耶克所 批判的 始终只 是作为 “模 式化” 分配 正义的 

“社会 正义” 诉求， 而不 是正义 本身。 实 际上在 哈耶克 看来， 

“社会 正义” 诉求 只是对 “ 正义” 槪念 的一种 滥用， 而 对正义 

本 身的追 求是任 何社会 政治制 度安排 都须为 之努力 的方向 。既 

然 如此， 那么正 义究竟 意指什 么呢？ 什么 样的制 度安排 才是真 

正 符合正 义要求 的呢？ 

3. 2. 5.1  作 为遒循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的正义  | 

关 于上述 问题， 我们可 以直接 排除一 切诉诸 中央权 力机构 

或 政府之 即时性 命令的 “社会 正义” 诉求， 也可 排除一 切“模 i 

式化 ”的分 配正义 方案。 因 为这些 在哈耶 克看来 不仅不 能维护 | 

正义， 反而会 沦为保 护既得 利益和 特权甚 或纵容 “不正 义”的 

工具， 同 时还会 破坏基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自生自 发社 会秩序 

和 “法律 下的自 由”。 与此 相反， 哈耶克 认为， “ 惟一正 义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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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则便是 不向任 何人提 供这种 特权” （Hayek， 1982， Vol.II， 

P.141, 中译本 下册， 第 243 页）， 或者， “‘ 纠正’ 市场 秩序之 

惟-可 能的方 法就是 确使该 秩序所 依凭的 那些原 则得到 一以贯 

之的 适用， 而 决不是 把那些 并不适 用于其 他人的 原则适 用于某 

知 些人。 由于正 义的精 义乃在 于相同 的原则 必须得 到普遍 适用， 

识 

与 

道 

德 

所以正 义也就 要求政 府惟有 在它准 备在所 有类似 的场合 中都根 

据同 一原则 行事的 条件下 才能给 予特定 的群体 以帮助 。” 
(Ibid.， p.143, 同上， 第 245 贞， 着重号 为笔者 所加） 在这 

里， 哈耶 克实际 上已经 道出了 他自己 的实质 性正义 观念， 这种 

正义观 念就是 —— 形式 正义。 槪要 rfri 言， 这种 形式正 义观的 

实旨 在于： 它并不 要求， 甚至 反对， 刻意 去实现 某种特 定的具 

体冃的 或特定 亊态， 而只要 求严格 遵循一 些普遍 适用的 形式原 

则 或形式 规则， 在遵循 这些形 式原则 或形式 规则的 过程中 ，无 

论 出现何 种具体 结果或 事态都 是可允 许的， 在道 德上都 是正当 

的或正 义的。 在 这种形 式正义 观中， 形式 原则或 规则成 了实现 

正义的 关键， 任何一 种行为 或制度 安排， 只要， a 只有， 在形 

式原则 或规则 所允许 的范围 内活动 （而无 论它会 达致何 种具体 

的结 果或事 态）， 才 是正当 的或正 义的， 相反， 任何违 背形式 

[ 1 ) 关 于哈耶 克的实 质性正 义观念 （注 意： 不是 “实 质正义 ”观， •■实 质正 义”是 

与 “形式 正义” 相对立 的）， 如 邓正来 （2003 -C， 注释 4) 所提 到的， 西方 学者一 

般将之 N 结为 “程序 正义” （procedural  justice), 如约輪 * 格雷 （Gray,  1984 / 
1998,  p.62),  Hamlin  (1991)、 Mack  (1999) 等都 持这种 观点。 然而 尽管哈 耶克的 

正义 观念， 尤其 是他关 于遵 循普遍 适用之 一般性 行为规 則乃为 正义之 精义的 观点， 

的确 在一定 程度上 与程序 正义有 些相似 ，但 “程序 正义” 似乎 并不是 对哈耶 克正义 
观的最 合适的 槪括。 这是 因为， 哈 耶克并 不是特 别强调 实现正 义的程 序性质 （尽管 

他 似乎也 不会否 认这种 程序性 质)。 相反， 他强 调得更 多的是 一般性 行为规 則的形 

式 性质， 如抽 象性、 一 般性. 可普遍 化性、 否定 性等， 而严格 遵循这 些形式 意义上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則， 在 他看来 就是正 义的， 在 道德上 就是正 当的。 就 此而言 笔者以 

为， 把 他的正 义观念 归结 为一种 “形式 正义” 可 能更为 合适， 当然， 这种 “ 形式正 

义” 的 漑括并 不排斥 “程序 正义” 的 说法。 
#308 



原则或 规则的 行为或 制度安 排都将 被视作 是不正 当或不 1H 义的。 

这 种形式 正 义在 某种意 义上也 可理解 为一种 “法治 正义” 

或 “ 法律面 前人人 平等” 意 义上的 正义。 也就 是说， 只 有严格 

遵 守一般 性法律 的行为 或制度 安排才 是正义 的或正 当的， 任何 

违背 一般性 法律的 行为或 制度安 排都是 不正义 或不正 当的。 就 

此 而言， 一个正 义的社 会必定 是一个 法治的 社会， 亦即 “规则 

统治” 的 社会。 在这 样的社 会中， 任 何人、 任何 组织， 包括政 

府 的行为 和制度 安排， 都须 依据一 般性形 式原则 或形式 规则， 

抑 或-般 性法律 来加以 展开， 在一 般性形 式原则 或规则 抑或法 

律 面前， 任 何人、 任何 组织， 包括 政府， 都是 平等的 一员， 只有 

一般性 原则、 规则或 法律， 才是整 个社会 的最高 ‘ ‘统治 者”。 

3. 2. 5. 2 作为 “ 发现" 过程 的立法 

有必要 指出， 在 这样加 以理解 和解释 的形式 正义或 “法治 

正义 ”中， 作为其 核心的 形式原 则或规 则抑或 法律， 并 不是法 

律实 证主义 所理解 的那种 作为统 治者或 立法者 —— 这种 统治者 

或立法 者最终 总是落 实为中 央政府 —— 意志之 体现的 “实定 

法”， 也不是 “纯 粹法律 理论” （pure  theory  of  law) 所 理解的 

那 种基于 或依据 于理性 和逻辑 的所谓 “ 纯粹法 律”， 亦不是 

“唯 理主义 自然法 理论” 所 理解的 那种作 为超自 然之实 存物的 

“自然 法”， 〔 1 〕 而是一 种哈耶 克所特 指的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或 

“真 正意义 上的法 律”。 要理解 哈耶克 的形式 正义或 “ 法治正 

义” 观念， 我 们须进 一步考 察一般 性正当 行为规 则或真 正意义 

上的 法律所 具有的 特性。 不过， 鉴 于邓正 来在中 文世界 已经对 

〔 1 〕 哈耶克 主要在 《自 由秩序 原理》 和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这两 部著作 中对法 律实证 丨 

主义 和所谓 “纯 粹法律 理论” 以及 “唯 理主义 自然法 理论” 作出 了尖锐 批判， 参见 I 

Hayek,  1960/1978 -a,  part  II,  1982,  Vol.II,  c.VIII, 以及其 他相关 部分。 另可 

参见邓 正来，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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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深 入研究 和论述 （邓 正来， 2002)， 我 们在这 里不拟 赘述或 

重复， 只简 要提及 如下： 

哈 耶克的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或真正 意义上 的法律 的特性 

应从 两个相 对不同 m 又紧 密相关 的层面 上加以 理解， 一 是他的 

社 会理论 以及作 为其哲 学基础 的心智 理论的 层面， 二是 他的法 

律 哲学的 层面。 就前 一层面 而言， 哈耶克 的一般 性正当 行为规 

则 （在 这个层 面上， 我们 不直接 称之为 “法 律”） 应作 一种宽 

泛的 N 时也 更为 基本的 理解。 在 这个层 面上， 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 往往被 赋予了  “ 理性不 及”的 “ 默会” 性质， 它只 能为人 

们所 “ 默会” 遵循， 不能 对之作 出明确 的理性 解释。 就 法律哲 

学层面 而言， 一般 性正当 行为规 则或真 TH 意义 h 的法律 被哈耶 

克 陚予了  “ 法律” 的 性质。 在 这个层 面上， 哈耶 克要求 一般性 

正 当行为 规则或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具 有某种 “公 知性” 和“确 

定性” （参见 Hayek,  1960/1978 -a,  c.XIV), 即要求 它们能 
明 确规定 正当行 为或个 人私域 的范围 （往往 是以否 定的形 

式）， 同时为 人们所 公知。 

关 于上述 区分， 有论者 认为在 这两个 层面之 间存在 某种矛 

盾 或冲突 〔1〕：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既然是 “理性 不及” 而只 

能 “默会 ”的， 那 么它们 作为真 正意义 上的法 律显然 就不是 

“公 知”而 “确定 ”的。 这 种观点 就字面 而言似 乎能够 成立， 
但严格 说来这 是对哈 耶克的 误解。 因为持 这种观 点的论 者忽视 

了哈耶 克关于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的 这样一 个非常 重要的 论断， 

即真 正意义 上的法 律只能 “ 发现” （discover) 而不能 “ 创制” •  •鲁  ■■参  •搴籲  ♦  •參  ♦♦參  •  • 

(create)。 这一 论断是 什么意 思呢？ 就此 我们可 先引述 哈耶克 

的 如下文 字加以 说明： 

〔 1 〕 比如， Burczak 在 “哈耶 克的主 观主义 与他的 自由主 义法律 理论之 间的矛 盾”一 
文 （Burczak,  2002) 中就 持这种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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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建构论 者对社 会制度 的起源 所做的 那种幼 稚的解 || 

释， 趋向于 认定法 律规则 必定是 某人之 意志的 产物， 但是  # 

这种解 释在事 实上却 与法律 规则的 实际发 展进程 极不符  _ 

合， 而且 也像那 种宣称 社会起 源于社 会契约 的论点 一样是  $ 
个 十足的 神话。 那些 受托制 定规则 的人， 实 际上并 没有被  I 

授 予发明 他们自 认为合 适的任 何规则 的无限 杈力。 他们之  _ 

所以 当选， 就是因 为他们 表明自 己在岑 :零那 些能够 与其他  $ 

规 则相容 合并能 够被证 明是可 行的规 则方面 有着很 高的技  I 

能。 的确， 他们 所取得 的成就 常常会 把他们 置于这 样一种  I 
位势 之中， 而这 种位势 却能够 使他们 在不配 再获得 这种信  I 

任的 时候依 旧得到 信任， 甚或 能够使 他们在 丧失这 种信任 I 层 

的情 况下继 续保有 他们所 掌控的 权力。 但是， 这并 不能改 

变这 样一个 事实， 即他 们的杈 威乃源 出于他 们被推 定有能 

力实 施公认 之秩序 所要求 的那些 规则， 并且 被推定 有能力 

发 现有可 能被人 们认为 是正义 的那些 规则。 一言以 蔽之， #  參 

他们 的杈威 乃是这 样一种 杈威， 它源 出于人 们推定 他们有 

能 力发现 正义， 而不 是源出 于人们 推定他 们有能 力创造 •  •  •  • 

正义。 

因此 发展一 个法律 系统的 使命乃 是一项 难度极 大的智 

识 使命， 而如果 首先不 牟苹學 寧剛殍 f 箏枣 畛舉哗 荦琴下 

来， 又如 果不在 由这些 给定的 规则所 决定的 系统之 中幵展 
#  學#  參  參##  ♦參擊  _  ■參  ♦鲁  ♦鲁譬  _鲁 

这项 工作， 那么这 项使命 就不可 能得到 实施。 当然， 这项 
聲  鲁## 

使命 乃是一 种多少 能够得 到成功 践履的 使命， 但是 通常来 

讲， 它却 不允许 那些受 托担当 此项使 命的人 随心所 欲地行 

事。 因此， 举 命夸 莘详奉 f 辛率举 T 埗爭 f 矽 木岑， 

举宁疼 奉 罘峰夸 f 枣亭 f。 在 努力梳 理和协 调丰呼 0 矽寧 

则 之复合 体并在 努力把 它们纳 入明确 规则系 统的过 程中， 
•  #  春## 

人们会 发现， 种种 公认的 价值之 间常常 会发生 冲突。 在某 

些情 形中， 人们 也确实 有必要 根据一 些更具 一般性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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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否弃某 些为人 们已然 接受的 规则。 就此 而言， 真 正的指 

导原 则将始 终是： 正义 （也就 是普遍 适用的 规则） 必须支 

配 特定的 （尽 管也 可能是 人们普 遍感受 到的） 欲求。 

(Hayek， 1982,  Vol.ll,  p.41  , 中译本 下册， 第 63— 64 页， 

着重号 为笔者 所加） 

识 

与 

道 

德 

在这 里哈耶 克明确 表述了  “真 正意义 上的法 律只能 ‘ 发现’ 而 

不能 ‘创制 ’” 的 观点， 这意 味着， 真正 意义上 的法律 作为一 

种 “ 给定的 规则” 在被 “ 发现” 从 而成为 “明确 规则” 之前， 

早就已 经存在 并发挥 作用， 只不过 它是以 “未阐 明的规 则”的 
形式存 在并发 挥作用 而已。 

这 进一步 把我们 引向了 他关于 “未 阐明的 规则” （unartio 

ulated  rules) 和 “已 阐明的 规则”  (articulated  rules), 以及关 

于 “ 法律” （law) 和 “ 立法” （legislation) 之间 的区分 ^1〕 的 
观点。 这可简 要归结 如下： 

1 .法律 不同于 立法， 且法 律先于 立法， 立 法只是 “ 发现” 

法律， 而不是 “ 创制” 法律。 在这里 “ 法律” 实 际上就 是指一 

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或真正 意义上 的法律 ，而 “ 立法” 是 指以某 

种政治 和司法 的程式 将一般 性正当 行为规 则或真 正意义 上的法 

律加 以明确 化或形 式化， 抑或法 条化， 即 以法律 条文的 形式陚 

予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以某种 （司 法意义 上的） 确 定性、 公知 

性 等等。 在 这个意 义上， 立 法只是 把先前 就已存 在的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或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加 以确定 化或形 式化， 而“法 

[ 1 〕 “法 律”和 “ 立法” 之间 的区分 实际上 已经由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达部三 卷本著 
作的题 名得到 了明确 提示， 在 某种意 义上， 这种区 分也是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这 

部著 作的题 旨之一 。  . 

〔2〕 关于哈 耶克在 “法 律”和 “立 法”， 以及 “未阐 明的规 則”和 “已阐 明的规 則”之 
间的 区分， 邓 正来作 了深入 阐述， 参见邓 正来，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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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本 身却从 来不是 像立法 那样被 ‘ 发明’ 出 来的” （Hayek， 

1982,  Vol.I,  p.72, 中译本 上册， 第 113 页）。 相反， “ 早在人 

类 想到自 己 能够制 定或改 变法律 之前， 法 律已然 存在很 长一段 

时间了 。”  (Ibid.,  p.73, 间上， 第 115 页） 甚或， “尽 管人类 
在 没有他 们所遵 循的法 律的情 况下是 无法生 存的， 但是， 人类 

却的确 在没有 他们所 ‘ 知道’ 的 法律的 情况下 生活了 千百万 

年， 所谓 ‘知道 ’， 在这里 是指他 们能够 阐明这 些法律 。” 
(Ibid.， p.43, 同上， 第 64 页） 

2 

.
 
基
 

由法律 和立法 的上述 区分， 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或 

真 正意义 t 的法律 实可进 一步区 分为两 
种形式 ，即 “未 阐明的 

规 则”和 “已阐 明的规 则”。 其中 未阐明 的规则 是指尚 未得到 
立法 程式确 

认的， 或者说 
尚未为 

立法所 
“ 发现” 但有待 

“发 

现” 的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或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 这些 有待立 
法 “ 发现” 的 行为规 则或法 律早已 存在并 一直支 配着人 们的行 
为 和社会 互动。 

已阐 明的规 则是指 
已经为 立法所 

“ 发现” 并已 
经得到 立法程 式确认 和形式 化的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或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 它们往 往以成 文法条 的形式 为立法 者或政 府在整 
个社 会公布 并加以 解释， 要 求全体 社会成 员共同 遵守， 违犯者 

往 往会得 到不同 程度的 惩罚。 
就此 而言， 哈耶克 所指的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或真正 意义上 的法律 实际上 同时包 括未阐 明的规 

则 和已阐 明的规 
则两个 

部分， 所 谓立法 
的实质 

则在于 
：“发 

现” 并 阐明未 阐明的 规则， 从 而将之 变成已 阐明的 规则。 正是 
在这个 意义上 哈耶克 强调， 立法 不是根 据立法 者的主 观意志 

“ 创制” 法律， 相反， “那 些最早 尝试以 文字的 方式来 表达一 般 
性规则 的人并 没有发 明新的 规则， 而只是 努力表 达他们 早已熟 

悉的东 西。”  (Ibid.,  
p.76, 同上 ，•第 120 页） 

3 

.

 

尽

 

管立 法的实 质在于 “ 发现” 并 阐明早 已存在 并发挥 

作 用的未 
阐明的 

规则， 
但这不 

是一件 
容易的 

工作， 
相反， 

这种 
工 作非常 

困难， 
需要 

专职的 
立法者 

（如 普通法 
法官） 

来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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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因为这 种立法 工作须 在一般 性正当 行为规 则或真 正意义 上的法 

\ 律的整 个系统 （既 包括 未阐明 规则， 也包括 已阐明 规则） 内部 
w  进行， 对 其中任 何一项 规则的 “ 发现” 和 阐明都 须依据 其他所 

有末阐 明和已 阐明的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才可能 成功， 这实际 

知 上 就是我 们前文 论述的 “ 内部批 判”。 就这 种困难 而言， 作为 

I  “ 发现” 和阐 明未阐 明规则 的立法 不是- •蹴而 就的， 它 往往要 
D  经 历长期 的渐进 过程， 且往往 不能完 全避免 错误， 需要 不断加 

与 j  以 修正和 改善。 （参见 Hayek， 1982,  Vol.I,  pp.77— 78, 中 
译本 上册， 第 122 页〉 

^  由此 看来， 论者们 对哈耶 克所作 的前述 “ 冲突” 理解 —— 

即 认为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的 “ 理性不 及”之 “ 默会” 性质与 

作为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的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的 “公知 性”和 

“确 定性” 诉求 之间存 在冲突 —— 实 际上可 以得到 消解。 这在 

于， 一 方面， 作为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的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是 

在 长期文 化进化 过程中 逐渐形 成的， 它们 在为人 们所明 确阐明 

之 前是以 未阐明 规则的 形式存 在的， 人们 能依据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 默会” 地遵循 它们， 从而形 成一种 稳定协 调的自 
生自 发秩序 。 同时， 这种未 阐明的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也 在人们 

的 心智进 化过程 中得到 确立， 并以 共同心 智结构 的形式 存在于 

人们 的心智 之中， 使 人们的 理解和 交流得 以成为 可能， 进而人 

们可 以据之 形成各 自行为 的有序 互动。 另一 方面， 随着 时间推 

移 以及人 们生活 经验和 知识的 积累， 这些 未阐明 的真正 意义上 

的法律 规则中 可能有 一部分 能逐渐 为人们 所明确 陈述和 阐明， 

并 通过某 种立法 程式以 确定的 法律条 文的形 式加以 公布， 要求 

所有 社会成 员共同 遵守， 于 是最终 形成了 我们今 天所一 般理解 

的具 有某种 “公知 性”和 “确 定性” 的 法律。 就此 而言， 这种 

“公 知”而 “ 确定” 的法律 规则实 际上只 是一种 已经为 人们所 

“ 发现” 并明确 阐明的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而已。 而 且“发 

现” 和 阐明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的 过程也 可能出 现一些 错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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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 因而需 要容许 修正和 改善， 而这 种修正 和改善 需要以 

“内部 批判” 的形式 进化， 即依据 其他所 有一般 性正当 行为规 
则 （既 包括 已阐明 的也包 括未阐 明的） 点滴地 进行。 

鉴 于哈耶 克本人 没有在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与所谓 真正意 

义上 的法律 之间作 出明确 的术语 区分， 我 们可在 这里就 下文论 

述作出 这样的 规定， 即 专门用 “一般 性法律 规则” 这个 术语来 

指已阐 明的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 这样 一来， 这 种专指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或真正 意义上 的法律 中的已 阐明部 分的一 般性法 

律 规则， 就将因 其已为 人们所 “ 发现” 和 阐明， 并已被 人们陚 

予 “公知 性”和 “确定 性”， 而不 再具有 —— 准确地 说是， 可以 

忽略 —— 它 原有的 “ 理性不 及”或 “ 默会” 性质。 当然， 这种 

已阐 明的一 般性法 律规则 并不因 其具有 “公知 性”和 “确定 

性” 就 一定或 永远会 是正当 的或正 义的。 这不仅 是因为 它作为 

一种已 阐明的 法律规 则总只 能部分 地表达 或再现 其原来 的未阐 

明 规则的 含义和 意义， rfri 且 是因为 它的含 义和意 义取决 于一般 

性正当 行为规 则系统 的整体 （既 包括未 阐明的 规则， 也 包括已 

阐 明的规 则）， 而这 种一般 性正当 行为规 则系统 就整体 而言是 

动 态的， 会随时 间推移 而不断 改变。 就此 而言， 一般性 法律规 

则作为 正当行 为规则 整体系 统中的 已阐明 部分， 其意义 和正当 

性或 正义性 就可能 随着时 间推移 而不断 变化， 甚 至还可 能失去 

其确切 意义， 从而变 得不再 正当或 正义。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一般性 法律规 则是需 要不断 加以修 正和改 善的， 只不过 修正和 

改善它 们的惟 一途径 只能是 “ 内部批 判”， 而不 是任意 的主观 
“ 创制” 或理性 建构。 

3.2. 5. 3  一 般性法 律规则 的基 本特性 

我们 可进一 步明确 作为已 阐明规 则的一 般性法 律规则 的除公 

知性和 确定性 （以 及其 原有的 “ 理性不 及”之 “ 默会” 性质） 之 

外的其 他基本 特性。 在笔者 看来， 明确这 些基本 特性对 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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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哈耶克 的形式 正义或 “法制 正义” 观 念非常 重要， 因为 正是这 

J 些基本 特性决 定着一 般性法 律规则 的形式 特征。 槪 要而言 ，哈 
耶克賦 予一般 性法律 规则的 基本特 性主要 可归结 如下： 

1 .抽象 性或- 般性。 按笔者 理解， 抽 象性或 一般性 是哈耶 

知  克 赋予一 般性法 律规则 （乃至 任何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 的昏 

\ 要 特性， 这 种特性 不仅决 定着我 们随后 要讨论 的其他 基本特 
1 性， 而 且也是 从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可得到 直接证 明的最 根本特 
与 性。 不过鉴 于前文 (2.4.4) 已就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之 抽象性 

或 一般性 的心智 理论根 据作出 了详细 解释， 我们 在这里 只简要 

提及这 种抽象 性或一 般性的 含义或 所指。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徳 |  一般 性法律 规则作 为已阐 明的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 指 涉的总 
是处在 特定时 空情势 中的不 同个人 的具体 行为所 共有的 抽象的 

一般的 特征， 而不指 涉这些 行为的 具体的 细节的 特征。 或者也 

可这 样说， 一 般性法 律规则 只是从 某种抽 象的一 般的层 面上为 

处在 特定时 空情势 中的不 同个人 提供其 行为的 “可 能性范 

围”， 只 规定其 行为的 “ 一般方 案”， 而不 规定这 些个人 在各自 
的 特定时 空情势 中具体 应该做 什么。 在 这个意 义上， 处 在特定 

时 空情势 中的不 同个人 的具体 行为只 要符合 这些一 般特征 ，或 I 

者说 在这种 “ 可能性 范围” 之内， 那么我 们就可 说他是 在遵循 

1  一 般性法 律规则 行事， 进 而也可 说他的 行为是 合法的 （甚 或， 
就一般 性法律 规则实 质上是 一种已 阐明的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f 

而言， 我们 也可说 他的行 为是正 当的， 是具 有道德 合理性 的)。 

i  总之， 任何一 种法律 规则， 如 果要成 其为真 正意义 上的法 

律 的话， 它都 必须是 抽象的 或一般 性的， 只有具 有这种 抽象性 

或一 般性， 它才能 “适 用于未 知其数 的未来 情势” （Hayek， 

. 1982,  Vol.II,  p.35, 中译本 下册， 第 55 页）。 
2 •目的 独立性 （end-independence)。 目的 独立性 是指， 

一 般性法 律规则 必须独 立于， 或者 说不得 服务于 任何相 关特定 

个人 或组织 （包括 政府） 的 即时性 的特定 目的。 如果任 何法律 



规则服 务于这 种特定 R 的 的话， 那 么它就 不能成 其为真 正意义 

上的 法律， 而 只能沦 为服务 于组织 秩序的 即时性 “命 令”。 一 

般性 法律规 则的目 的独立 性实际 上是它 的抽象 性或一 般性的 一 

个 引申。 这 在于， 既 然抽象 的一般 性法律 规则只 指涉处 在特定 

时 空情势 中的不 同个人 （或 组织或 政府） 的具体 行为的 -般特 

征， 而 不指涉 其具体 特征， 或者 说必须 “ 适用于 未知其 数的未 

来 情势” 的话， 那么 这种一 般性法 律规则 自然不 能服务 于不同 
个人 （或 组织或 政府） 的 特定的 具体的 目的或 目标。 

3 .可 普遍化 性或适 用于人 人的平 等性。 先谈 可普遍 化性。 

这 种可普 遍化性 在哈耶 克那里 可作两 种不同 理解， 一种 是哈耶 

克本人 的特殊 理解， 这种理 解我们 在前文 （2.3.3) 讨论 一般性 

行为 规则的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时已 有所提 

及， 即哈耶 克将之 归结为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系统 内部的 “相容 

性”或 “ 一致 性”。 这种 内部的 “相容 性”或 “一 致性” 被哈 

耶克用 来作为 检测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是否可 以普遍 适用的 一个基 

本 标准， 也 是我们 对一般 性行为 规则进 行点滴 （理 性） 改进的 

根本 依据或 判准。 

不过， 对 可普遍 化性的 另一种 理解才 是我们 一般的 理解， 

即一 般性法 律规则 （乃 至所 有一般 性行为 规则） 必须能 够毫无 

例 外地普 遍适用 于处在 类似境 况中的 所有不 同个人 （或组 

织）， 或 者说， 应用 于某一 具体情 况的法 律规则 必须能 够普遍 

应用 于所有 类似的 情况。 只有在 这个意 义上， 它 才是可 普遍化 

的， 才 能作为 一般性 的法律 规则成 其为哈 耶克所 指的真 正意义 

上的 法律。 

另可 提及， 论 者们， 如约翰 •格雷 (Gray,  1984/1998), 往 

往 将哈耶 克对一 般性法 律规则 的可普 遍化诉 求解释 为一种 康德主 

义。 在笔者 看来， 这种 康德主 义解释 在严格 限定的 “可普 遍化” 

的意 义上也 许能够 成立。 但如 我们已 指出的 （参见 2.3.3), 哈 

耶克对 一般性 法律规 则的可 普遍化 诉求与 康德本 人的可 普遍化 317  _ 



心 诉求 之间实 际上存 在根本 不同。 康 德的可 普遍化 诉求就 其性质 

而言是 一种基 T 所谓 “纯粹 理性” 的逻辑 一致性 诉求， 即要求 

正当行 为规则 在普遍 适用的 同时不 导致自 拆台脚 的逻辑 矛盾。 

(康 德， 1957- b 和 1999) 然 而哈耶 克可能 会否弃 康德对 理性和 

知 逻辑的 诉求， 仅 将可普 遍化原 则限制 在经验 实践的 层面上 ，即 

,q  要求一 般性法 律规则 能在经 验实践 的层面 上普遍 适用于 处在类 

#  似境况 中的所 有人。 就此 而言， 康德的 可普遍 化诉求 是一种 

与 “ 逻辑的 可普遍 化”， 哈耶 克的则 是一种 “ 实践的 可普遍 化”。 

哈 耶克对 一般性 法律规 则的这 种适用 于人人 的可普 遍化诉 

^  求还 会进一 步向我 们提出 “平等 对待” 的 要求， 即要求 把所有 
德 不同个 人当作 （形 式上） 平 等的一 员加以 对待， 甚至在 普遍适 

； 用的一 般性法 律规则 面前， 个人 与政府 也是平 等的。 就此而 

言， “ 法律面 前人人 平等” 这一原 则在哈 耶克这 里得到 了更为 事 

: 严格的 理解。 在 这种理 解中， 政府 不是作 为法律 的制定 者和执 

行 者髙高 在上， 相反， 它 与个人 一 样， 都是 一 般 性法律 规则的 

遵 从者， 政府 对一般 性法律 规则的 任何僭 越都将 被视作 是不正 參 

当 或不正 义的。 〔 1  ] 

最 后还可 提及， 哈耶克 陚予一 般性法 律规则 的可普 遍化性 

或 适用于 人人的 （形 式） 平 等性实 际上也 根源于 一般性 法律规 

则 的抽象 性或一 般性， 其理 由与上 述目的 独立性 根源于 抽象性 

〔 1 〕 值 得指出 的是， 哈 耶克对 “ 法律面 前人人 平等” 这一原 則的诉 求不是 基于价 值论论 

:  辩的， 即 不是诉 诸每个 不间个 人在道 德价值 1: 都具有 平等的 尊严或 扠利。 按 笔者理 

解， “ 法律面 前人人 平等” 在哈耶 克那里 实是他 关于一 般性法 律规則 的可普 遍化诉 

求的一 种逻辑 推论， 即既然 一般性 法律规 則必须 毫无例 外地普 遍适用 于处在 类似境 

况 中的所 有人， 那么它 就必然 要对处 在类似 境况中 的所有 人予以 （形式 上的） 同等 

对待。 这 种非价 值论论 辩的好 处似乎 在于， 它在 一定程 度上可 以避免 人们基 于一种 

平等尊 严和权 利的论 辩而进 一步提 出结果 平等意 义上的 “社会 正义” 诉求： 一般性 
法律 规則只 给予处 在类似 境况中 的不冏 个人以 （形式 上的） 平等 对待， 至于 这些不 

同 的个人 （在实 质上） 会得到 H 种具体 结果， 取 决于各 个个人 自身的 努力、 才能和 

运 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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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一般性 的理由 相同， 这 里不予 赘述。 

4 .否 定性。 〔" 所谓 否定性 是指， 一般 性法律 规则一 般不向 

遵循它 的个人 或组织 （包括 政府） 提出肯 定性的 要求， 而只是 

提出否 定性的 要求， 即不从 肯定的 角度规 定遵循 者具体 应当做 

什么， 而 只从否 定的角 度规定 他们+ 应当做 什么， 用哈 耶克本 
參#  攀  ♦籲  參蠢參 

人 话说， “正 当行为 规则一 般都是 对不正 当行为 的禁令 。” 
(Hayek， 1982,  Vol.II， p.35, 屮译本 下册， 第 55 页） 同时哈 

耶克 强调， “正 当行为 规则之 所以必 须成为 否定性 的规则 ，实 
是因规 则不断 扩展其 适用范 围并超 出了那 种能够 共享甚 或能够 

意识到 共间目 的的 生活共 同体而 造成的 一个必 然结果 。” 
(Ibid.,  p.36, 同上， 第 57 页） 

一般 性法律 规则所 具有的 否定性 也根源 T 它 的抽象 性或一 

般性。 这 在于， 既然 一般性 法律规 则作为 一种已 阐明的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只指涉 处在特 定时空 情势中 的不同 个人或 组织的 

具体行 为的抽 象特征 或一般 特征， 而 不指涉 其具体 特征， 那么 

这意 味着， 它 不能告 诉不同 的个人 或组织 在特定 时空情 势中具 

体 应当做 什么， 只是 在一般 意义上 提供其 行为的 “可 能性范 

围”， 这实际 上也就 是规定 他们不 应当做 什么。 

不 仅一般 性法律 规则本 身具有 否定性 特征， 而且检 测它们 

是否 正义的 标准也 是否定 性的， 这 种正义 性检测 标准就 是上文 

讨 论的可 普遍化 原则在 哈耶克 那里的 第一种 应用， 亦即 我们在 

r  1 ) 邓正来 根据哈 耶克对 一般性 法律规 則或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則的 否定性 诉求， 将哈耶 
克的正 义观最 终归结 为一种 “否 定性正 义观'  参见邓 正来， 2003  - c。 应当 说邓正 

来的这 种概括 躭哈耶 克一贯 强调的 这样一 点而言 的确具 有道理 ，即： “我们 并不拥 

有评判 正义的 肯定性 标准， 但是我 们却确 实拥有 一些能 够告知 我们何 者是不 正义的 

否定 性棕准 。”  (Hayek,  1982,  Vol.II,  p.42, 中译本 下册， 第 65 页） 但在 笔者看 

来， 哈 耶克对 一般性 法律规 則或- -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則的 否定性 诉求只 是其实 质性正 

义观 念的一 个特征 而已。 就 哈耶克 正义观 的整体 而言， 我们将 之归结 为一种 “形式 

正 义”或 “法治 正义” 观可 能更为 合适， 而 且这种 “ 形式正 义”或 “ 法治正 义”的 

槪括 与所谓 “程序 正义” 也可以 相容， 只不 过它不 等同于 “ 程序正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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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第二 编第三 窜:讨 论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内部 批判” 时 所突显 

的 “ 内在一 致性判 准”。 这种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的 实质在 

于， 它 并不要 求从肯 定的角 度检测 某一项 法律规 则的具 体内容 

或 规定， 只 是关注 这项法 律规则 与整个 一般性 正 当行为 规则系 

知 统 内部的 其他所 有规则 （既包 括已阐 明的， 也包 括未阐 明的） 

I 是否 “相 容”或 “一 致”， 亦 即它们 之间是 否会发 生冲突 。如 
1 果 - •项 法律 规则能 较好地 与其他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相 容”或 
*5  “一 致”， 即不发 生冲突 的话， 那么这 项法律 规则就 可能是 正当的 

或 TE 义的， 进 而才可 能成为 哈耶克 所指的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 

5 .公 知性、 确定 性和长 期性。 尽管 b 文已就 一般性 法律规 

帛 | 则的 公知性 和确定 性作过 W 论， 但 在这里 重提它 们未为 不可， 

且可加 上一般 性法律 规则的 “长 期性” 要求。 所谓公 知性在 

于， 一般 性法律 规则作 为已阐 明的正 当行为 规则， 它必 须由立 

法机 关广为 公布， 为参与 市场和 社会运 作的所 有行为 相关人 

(或 组织） 都 知道并 了解。 所谓 确定性 在于， 它 必须对 相关行 

为或制 度安排 所涉及 的可能 情况， 如物权 领域， 责任承 担等， 

作 出明确 的毫不 含糊的 规定。 所谓 长期性 在于， 一般性 法律规 

则须 能长期 适用， 不 能朝令 夕改。 这些公 知性、 确定性 和长期 

性要求 最终是 为了给 行为或 制度安 排的相 关人或 相关组 织提供 

相对 稳定的 （生 活） 预期， 这 种相对 稳定的 （生 活） 预 期实是 

形 成稳定 协调的 整体社 会秩序 的关键 所在。 

以 上五方 面是哈 耶克陚 予一般 性法律 规则的 最重要 的基本 

特性。 任何二 项法律 规则若 要成其 为哈耶 克所指 的真正 意义上 

的法律 的话， 都 须具备 上述五 项基本 特性， 缺一 不可。 就这五 

项 基本特 性自身 看来， 其 中除公 知性、 确 定性和 长期性 是哈耶 

克 专门賦 予一般 性法律 规则的 之外， 其他 四项基 本特性 实是任 

何已阐 明的和 未阐明 的一般 性正当 行为规 则所必 须具有 的基本 

特性， 其中又 以抽象 性或一 般性为 首要。 因为这 种抽象 性根源 

于哈 耶克心 智理论 的哲学 论证， 根 据这种 论证， 作为心 智之共 
®  320 



同结 构的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 无论是 已阐明 的还是 未阐明 

的， 在 哲学性 质上必 然是抽 象的、 一 般的， 而 不是具 体的、 特 

殊的。 

3. 2. 5. 4 形式 正义或 “法治 正义” 的 再理解 

由此 我们可 回溯到 哈耶克 的形式 正义或 “ 法治正 义”观 

念。 这时 我们可 进一步 明确， 哈耶克 的形式 正义或 “ 法治正 

义” 观 念之所 以是形 式的， 是因为 作为这 种观念 之核心 的一般 

性 法律规 则或真 正意义 上的法 律本身 在性质 上是形 式的， 是一 

种形 式原则 或形式 规则。 而 一般性 法律规 则或真 正意义 上的法 

律 在性质 上之所 以是形 式的， 则根 源于它 们的上 述四项 基本特 

性 （即 抽象 性或… 般性、 H 的独 立性、 可 普遍化 性或适 用于人 

人的 平等性 和否定 性）， 或 者说是 由上述 四项基 本特性 所必然 

决 定的。 进而， 一般 性法律 规则或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之 所以具 

有 上述四 项基本 特性， 最终 在于哈 耶克心 智理论 的哲学 论证。 

在这 个意义 上说， 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为他 的形式 正义或 “法治 

正义” 观 念提供 了最终 的哲学 基础。 

然后我 们可以 明确， 哈耶克 的形式 正义或 “ 法治正 义”观 

念之 所以不 要求， 甚至 反对根 据某种 “模 式化” 分配原 则刻意 

去达致 或实现 某种特 定结果 或特定 事态， 实是出 于一般 性法律 

规 则的内 在性质 要求， 即作为 一种抽 象的、 目的独 立的、 可普 i 

遍 化的、 否定 性的形 式原则 或形式 规则， 它在本 质上不 应当， 

也不 可能指 涉处在 特定时 空情势 中的具 体个人 或组织 （包 括政 

府） 的 相关于 即时性 特定目 的的具 体行为 或政策 安排， 而只能 

规定具 体行为 或政策 安排所 须符合 的一般 特征。 这实质 上就是 

从否定 的方面 规定具 体行为 或政策 安排不 应当做 什么， 或者说 

从否 定的方 面规定 何者为 “不正 义”， 而 不是从 肯定的 角度规 

定 何者为 “正 义”。 就 此而言 ，对 “不 正义” 的 排除成 了形式 

正义或 “法治 正义” 的显要 特征， 这也 是他所 指的检 测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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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与不 正义的 “ 否定性 标准” 的实 质所在 U〕。 尤其， 哈 耶克认 

§  为， “ 正是这 种否定 性标准 能够使 我们以 渐进的 方式一 点一点 

、  地消除 不正义 者”， 甚至， “ 我们所 能够做 到的始 终只是 通过坚 

持不懈 地消除 ‘伪 者’或 ‘不正 义者’ 而努 力趋近 真理或 

知 正义， 却永 远不能 断言我 们已然 达致了 终极真 理或正 义”。 
.1  (Hayek,  1982,  Vol.II， p.43, 中译本 下册， 第 66 页） 

&  此外， 只 有以一 般性法 律规则 为核心 的形式 正义或 “法治 
与 正义” 才是 与哈耶 克所指 的个人 自由相 容的。 因 为正是 一般性 
\ 法律 规则所 具有的 形式特 征使得 个人自 由得以 可能。 这又在 

于， 作 为形式 原则或 形式规 则的- 般性法 律规则 只指涉 人们在 

*1 特 定时空 情势中 的行为 的一般 特征， 而 不指 涉其具 体特征 ，或 

者说只 从否定 方面规 定人们 不应做 什么， 而不 从肯定 方面规 

定人 们应做 什么， 这 实质上 为人们 在特定 时空情 势中根 据自己 

的意 志支配 自己的 具体行 为提供 了可能 空间， 这 也是所 谓“个 

人 责任领 域”或 “个人 私域” 的实质 所在。 〔2〕 就此 而言， 哈耶 

克对 一般性 法律规 则的形 式性质 （即 抽象 性或一 般性、 目的 

独 立性、 可普 遍化性 或适用 于人人 的平等 性和否 定性） 所作 

的 解释， 也 在更深 层次上 为个人 自由的 规则论 论据或 法治根 
癱 

据提供 了哲学 依据， 这种 哲学依 据最终 扎根于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 

总之，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与集体 主义计 划论的 “ 社会正 

义” 诉求 相反， 一种 与个人 自由相 容的正 义观必 定是一 种形式 

〔 1 〕 关 于这种 “否 定性标 准”， 详请 参见  Hayek,  1982,  Vol.II,  c,  VIII：  “The  Quest  for 

Justice", 中译本 下册第 二卷第 八章： “正 义的探 求”。 另可 参见邓 正来， 2003-c。 

[2]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如 果某种 法律规 則是具 体的、 目的依 附的、 针对 特定个 人或组 

织的、 肯定性 的话， 那 么它必 然总在 规定我 们具体 应当做 什么， 这显 ^ 不太 可能为 

我 们留下 厲于我 们自己 的私人 领域或 “个人 贵任领 域”。 在这 个意义 i, 组 织秩序 

的组织 规則与 作为真 正意义 上的法 律的- 般性法 律规則 相反， 必 定总是 具体的 、目 

的依 附的、 针对 特定个 人或组 织的、 肯定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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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 或“法 治正义 ”观， 它 并不要 求我们 的行为 或政策 安排总 
是 针对具 体的相 关于特 定个人 或组织 的肯定 性的特 定目的 ，它 

只要 求任何 个人或 组织， 包括 政府， 都 须依据 抽象的 或一般 
的、 目的独 立的、 可普遍 化或可 平等适 用于人 人的、 否 定性的 

一 般性法 律规则 行事。 只要 我们的 行为或 政策安 排符合 作为真 

正意义 上的法 律的形 式原则 或形式 规则， 那么就 是正当 的或正 

义的。 一言以 蔽之， 排除 “不 正义” 是我 们的行 为或政 策安排 
所首要 为之努 力的目 标甚或 义务。 

3.2.6 依 据市场 价值得 其能得 

下 面我们 可接着 讨论哈 耶克关 于收入 和财富 “ 分配” 的观 

点。 关于 此有必 要首先 提及， “ 分配” （distribution) 这 个术语 

在哈耶 克看来 是一个 极具误 导性的 术语， 因为它 总是暗 示或假 

定了 一个人 格化的 中央权 力机构 对社会 资源、 收 入和财 富的掌 

控和 支配。 〔U 甚 至在他 看来， 这种 对术语 乃至语 言的滥 用在一 

定程度 上也是 导致人 们陷入 “ 社会正 义”或 “分配 正义” 的幻象 

而不自 觉的 原因。 因 此哈耶 克在阐 述他自 己 的相关 观念时 一直试 

图 尽量回 避使用 “ 分配” 这个 术语。 鉴 于此， 我们 在下文 的讨论 

也 不打算 使用这 个词， 而 代之以 “ 分布” （dispersion) 这个术 

语。 之 所以选 择使用 “ 分布” 这 个词， 是 因为它 实际上 取自哈 

耶克的 “分立 的个人 知识” （dispersed  individual  knowledge ) 

〔 1 〕 比如， 哈耶 克说： * •人 们之所 以未能 普遍认 识到这 个问®  (即 ‘社会 正义’ 无意义 

的问题 6  — 笔者 注）， 在一 定程度 上是因 为人们 错误地 使用了  ‘ 分配’ 这个术 

m — 在他们 那里， ‘分 配’ 这个 术语必 定意味 着一个 人格化 的负贵 分配的 机构的 
存在， 而 且也正 是这个 机构的 意志或 执择决 定着不 同的个 人或群 体的相 对地位 。事 

实上， 裉本就 不存在 这样一 种机构 …… ” （Hayek， 1982,  Vd.II， p.72, 中 译本下 

册， 第 130—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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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这个 槪念。 在 这个意 义上， 当我 们下文 说收入 或财富 的“分 

#  布 ”时， 这暗示 着这种 “ 分布” 与 分立的 个人知 识在特 定时空 
情 势中的 “ 分布” 存 在某种 关联。 这 种关联 在于， 在一 个自由 

的 社会秩 序中， 收入和 财富的 “ 分布” 与 人们利 用分立 的个人 
知 知 识的情 况直接 相关， 淮能更 充分地 利用分 立的个 人知识 ，谁 

I 就有可 能获得 更多的 收入和 财富。 就此 而言， “ 分布” 这个术 
v  语相对 能够较 为契合 哈耶克 关于收 入和财 富在自 由市场 中自由 

与 I 分布的 观念。 
除 与分立 的个人 知识的 利用程 度相关 联外， 哈耶克 是如何 

道 
I 理解收 入和财 富在自 由市 场中自 由分布 的呢？ 就 此我们 可将哈 

ml 耶克 的观点 归结为 这样一 句话： 華 〒了笮 饽 毕筚琴 卩* 够丰 

吊垮 哼顷 筚準市 场价 [彳 f 萃 -哮彳 f。 这可简 要解释 如下： 

K  “一般 性法律 规则” 是维 续自由 市场秩 序的最 根本条 

件。 参与 市场和 社会运 作的任 何人、 任何 组织， 包 括政府 ，都 

须严格 遵守一 般性法 律规则 行事， 任 何使用 欺诈、 强制 等的手 
段都 是不允 许的。 

2 .“最 低生活 保障” 是 自由市 场秩序 得以顺 利运作 的必要 
条件。 如 我们讨 论哈耶 克对偶 然因素 的态度 时所提 及的， 哈耶 

克明确 主张政 府应当 甚至必 须为全 体社会 成员提 供某种 最低水 

平 的生活 保障。 比如， 这可 以根据 社会的 平均财 富水平 划定一 

条基本 生活水 平线， 任何收 入不足 该水平 线的成 员都可 领取相 

应的救 济金。 U〕 这种 最低生 活保障 在哈耶 克看来 是克服 偶然因 

素 给自由 市场秩 序带来 负面影 响的一 个必要 条件， 只有 在一种 

最低 生活保 障的基 础上， 人 们才能 免除基 本生存 的后顾 之忧， 

[ 1 3 哈耶克 关于* 低 生活保 障的论 述主要 散见于 《自由 秩序原 理》 的第三 部分和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第 二和第 三卷， 参见 Hayek， 1960/1978  -a,  part  III, 
Hayek， 1982,  Vol.II  &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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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才 能更充 分地投 入市场 竞争。 〔 1 〕 不过 除了这 种最低 生活保  I 

障外， 哈 耶克拒 绝政府 以任何 “ 社会 正义” 的名 义为任 何特定  $ 

个人、 组 织或群 体提供 额外的 福利。  I 

3. “ 依据市 场价 值得其 能得” 是与个 人自由 相容的 惟一酬  g 

报 原则。 根 据这一 原则， 社 会成员 的收入 或财富 水平取 决于他  I 

们 各自所 能为他 人提供 的服务 或产品 的市场 价值， 简言之 ，谁  | 

的服务 或产品 在市场 上卖的 钱多， 那么他 所得就 越多。 而且这  g 

种市 场价值 直接受 制于市 场供需 关系， 与 人们的 道德应 得如品  I 

行、 功绩等 无直接 关联： “ 一个人 的能力 或服务 对我们 所具有  f 

的价值 （他 因此 价值而 获得报 酬）， 与任何 可被我 们称之 为道^ 

德品质 或道德 应得的 东西， 几乎 没有任 何关系 。”  (Hayek, 

1960/1978 -a,  p.94, 中译本 上册， 第 114 页） 在这一 点上哈 

耶克 认为， “依据 市场价 值得其 能得” 尽 管可能 不是最 令人满 

惫的 一种酬 报方式 （因 为在 市场上 有些人 可能不 仅賺不 到钱， 

甚至 还要亏 本）， 但 它是现 实中惟 一能与 个人自 由相容 的酬报 

原则， 其他如 “社会 正义” 诉求的 依据道 德应得 的酬报 方式是 

与 个人自 由不相 容的： “ 如果在 一个社 会中， 个 人的地 位是根 
据他与 人们关 于道德 品质的 观念间 的相符 程度而 加以确 定的， 

那么这 个社会 就是自 由社会 的对立 面。”  (Ibid.,  p.97, 同上， 

第  117  — 118 页） 

4.  “依据 市场价 值得其 能得” 也是一 个鼓励 “ 竞争” 的酬 

报 原则。 也就 是说， 它鼓 励参与 市场和 社会运 作的所 有个人 

(或 组织） 相互 之间依 据一般 性法律 规则展 开平等 竞争， 只有 

在 竞争过 程中， 分立 的个人 知识才 能得到 尽可能 充分的 利用， 

〔 1 〕 比如， 哈耶克 认为， “确 使每个 人都能 得到一 定标准 的最低 收入， 或者 确使人 们在其 

不能 自谋生 H •的 时候 仍能得 到不低 于某一 底线的 收入， 在我们 看来， 不 仅是应 对人人 

都可 能蒙遭 的那种 风险的 -道完 全合法 或正当 的保护 屏障， 而 且也是 大社会 的一个 

必要的 组成部 分。” （Hayek,  1982,  Voi.IlI,  p.55, 中译本 下册， 第 349—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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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社 会财富 才会尽 可能快 速地增 fc。 〔U 另一 方面， 尽管在 市场竞 

\ 争 过程中 人们的 收入和 财富有 可能出 现一定 程度的 不均， 但它 
可以提 高整体 意义上 的所有 人的绝 对收入 和财富 水平， 从而 

不 会导致 绝对意 义上的 “富者 愈富， 贫者 愈贫” 的两 极分化 

知 I 现象。 

I  5 .“ 依据 市场价 值得其 能得” 还容许 运气、 天赋、 出身等 
1 偶然因 素存在 并发挥 作用， 之所以 容许它 们存在 并发挥 作用是 

与 因为我 们在知 识上无 法克服 它们， 否则 就会危 及个人 自由。 

以 上五点 可看作 是自由 市场秩 序中收 入和财 富自由 分布的 

51  基本 原则和 特征。 这种自 由市场 秩序也 I 午 并不是 最理想 的社会 
德 I 秩序， 甚至可 能还经 常出现 不幸， 但在 哈耶克 看来， 它 是现实 

中可 行或可 操作的 惟一与 个人自 由相容 的社会 秩序， 舍此无 

他。 当然， 如 果在这 种社会 秩序中 能充满 “ 间情” 的话， 那将 

再好 不过， 但如 果万一  “ 同情” 不足 的话， 那也 谈不上 “ 不正 

义”。 

这样， 通过确 立形式 正义或 “法治 正义” 观念， 以 及基于 

一般性 法律规 则和最 低生活 保障的 “依据 市场价 值得其 能得” 

的酬报 原则， 哈 耶克最 终完全 否弃了  “ 社会正 义”的 “ 分配正 

义” 诉求， 并提出 了自己 的与个 人自由 相容的 替代性 方案。 

〔】〕 哈 耶克把 市场竞 争恰当 地比喻 为一个 “发现 过程”  (a  disoovery  procedure), 参见 

其 “作 为发现 过程的 竞争”  一文， 收录于 Hayek， 19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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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 共同体 智 

在上一 章考察 罗尔斯 的道德 建构主 义及其 可能局 限时， 我 

们谈到 库卡萨 斯把哈 耶克和 罗尔斯 之间的 “终极 分歧” 归结为 

“ 两种不 同的个 人主义 理论” 之间的 分歧。 其中 罗尔斯 的理论 

是一种 “建构 主义的 个人理 论”， 按 照这种 理论， “所有 个人都 

被认 为共有 共同的 道德因 素”， 而所有 非道德 因素， 如 体现个 
鲁  ♦  # 

人独 特性的 个性、 人格、 才能和 社会地 位等， 都 被从个 人那里 

给剝 除了， 剩下的 只是一 个无差 别的、 同质的 “道 德人” 。哈 
耶 克的个 人观念 更具历 史性， 他把 个人看 成是社 会历史 进程的 

产物， 这样 的个人 不仅拥 有自己 的独特 个性、 才能、 社 会地位 

等， 而且他 在自己 所处的 独特环 境中还 “保 有自己 的兴趣 、忠 

诚和义 务”， 因此 哈耶克 式的个 人是丰 富的、 多 样的、 历史的 
和现 实的。 不 过库卡 萨斯基 于哈耶 克个人 观念的 这种丰 富性、 

W 

多 样性、 历史 性和现 实性， 把哈 耶克理 解为一 个否认 “ 共同正 

义感” 的人， 这 是不恰 当的。 不仅 如此， 这种理 解还会 使哈耶 

克陷入 一种与 罗尔斯 相反的 困境， 即如果 这种丰 富的、 多样 

的、 历 史的和 现实的 哈耶克 式个人 失去了  “ 共同正 义感” 这一 
联 系彼此 的纽带 和桥梁 的话， 那么也 很可能 会走向 极端， 从而失 

去自 己的规 定性， 进而会 变得任 意而无 限制。 （参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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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实 际上， 库卡萨 斯的槪 括及我 们的评 论已把 我们带 入当代 

A 道 德哲学 尤其是 政治伦 理中的 一个非 常醒目 也非 常重要 的论题 
I 域， 即自 由主义 与共同 体主义 （communitarianism) 之 间的争 

论。 这里 的论题 也是这 一争论 中的核 心论题 之一， 即关 于如何 

知 |  理解 “ 个人” （the  individual) 或 “ 自我”  (the  self) 的 问题， 

ia  这 一问题 也将构 成本章 的主题 之一。 
J  不 过有必 要说明 ，自 由 主义与 共同体 主义之 间的争 论其涉 

^  及 面实际 上非常 宽泛， 作 为这一 争论之 核心论 题之一 的“个 

J 人 ”或“ 自我” 的问题 其涉及 面也相 应非常 宽泛。 鉴 于此， 
我们 在本章 不打算 涉及这 = 问题 的方方 面面， 只 拟在哈 耶克研 
究领域 就论者 们对哈 耶克的 相关于 共同体 主义的 评论作 适当讨 

论， 尤其， 我们将 试图用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对 “ 个人” 或“自 

我” 作出一 种可能 的独特 解释， 在这 种解释 的基础 上笔者 认为， 

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实为 共同体 主义提 供了一 种微观 的哲学 基础。 

为此， 我 们在下 文打算 首先引 入论者 们对哈 耶克的 相关于 

共 同体主 义的两 种相互 对立的 观点和 解释， 即 布里安 •李 •克 

劳雷 （Crowley,  1987) 和巴巴 拉 • 罗兰德 （Rowland， 

1987) 分别站 在共同 体主义 立场上 对哈耶 克提出 的批判 （本章 

主 要限于 “个 人”或 “ 自我” 的问 题）， 以及林 达 • 雷德尔 

(Raeder,  1999 -b) 对哈 耶克的 “共 同善” 观念 作出的 解释和 

应用。 在 这一点 上我们 将着墨 较多， 并将 大量引 述上述 三人的 

原文， 之所以 这么做 一方面 因为， 对哈耶 克的这 两种对 立解释 

构 成了哈 耶克研 究领域 中的一 种典型 的批判 和回应 的互动 （尽 

管批 判和回 应的双 方的论 题并不 完全相 同）， 另 一方面 因为， 

通 过这种 批判和 回应的 互动， 我们 可进一 步理解 哈耶克 在这种 

对立解 释中的 立场和 位置， 同时可 借此判 明批判 者和回 应者各 

〔1〕 关 于自由 主义与 共 同体主 义之争 的一般 情况， 可 参见侖 可平，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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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的缺陷 所在， 由此 可明确 后文讨 论所要 展开的 方向。 介绍了 

上述三 位论者 的批判 和回应 并作出 简要评 论后， 我们将 重返哈 

耶克 的心智 理论， 试图用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来 解释自 我与同 一 

性 （identity) 以及 共同体 （community) 的 问题。 为此 我们将 

简 要讨论 关干自 我同一 性的三 种传统 解释， 然后 在此基 础上依 

据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着重阐 释一种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the 

self  as  mind ) 的 观念， 同时 对其自 我同一 性作出 心智理 论的解 

释。 继而 我们将 引申哈 耶克的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rules- 

based  community) 观念， 着 重阐述 “基 于规则 的共同 体”与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及其同 一性之 间的可 能关系 及各自 的基本 

规定。 再后我 们将分 别在哈 耶克的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和“自 

发 扩展秩 序”或 “大 社会”  (Great  Society) 的观 念或理 论视域 

中考察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及其同 一性与 “基 于规则 的共同 

体” 之间 的相互 关系及 其基本 规定。 最后， 作为 对共同 体主义 

的一种 反思， 我们 还将简 要提及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唯共 

同体 主义” （communitarianisticism ) 的 可能® 误。 

3.3.1  克劳雷 对哈耶 克个人 观或自 我观的 

共 同体主 义批判 

在 《自 我、 个人与 共同体 一 哈 耶克与 韦布夫 妇政治 思想中 

的自由 主义》 (Crowley,  1987)  一 书中， 布里安 •李 • 克劳雷 

对哈耶 克和韦 布夫妇 [ 1 〕 做 了这样 的总体 评论： 

C  1  ] 锡德尼 • 詹姆斯 • 韦布 （Sidney  James  Webb,  1859  —  1947) 是 英国社 会学家 和经济 

学家， 他是 哈耶克 曾经供 职的伦 敦经济 学院的 创建者 之一， 他 M 子比阿 特面斯 • 波特 

尔 •韦布 （Bealrioe  Potter  Webb,  1858—1943) 都是 费边社 （the  Fabian  Society) 

的核 心成员 （哈 耶克 在维也 纳大学 念书初 期曾信 奉费边 主义， 参见 3.1.1)， 并共同 

撰写了 《工 联主义 历史》 （ The  History  of  Trade  l/nfonism  ,  1894) 等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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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他们 的政治 理论， 亦 即关于 人性和 人与社 会和国 

家之间 的适当 关系的 理论， 韦 布夫妇 和哈耶 克并不 是两个 

对 立思想 派别的 代表， 相反， 他们可 看作是 代表着 同一个 

传 统的两 个稍有 不同的 方面。 这个传 统可以 容纳看 起来如 

此 不同的 两类著 作家， …… 这 一传统 的主旨 很容易 概括， 

那就是 —— 也许有 点荒谬 —— 反政治 (anti-political), 因为 •  擊# 

它试图 否认作 为活动 的政治 （politics  as  an  activity) 的合法 

性， 和政治 与可欲 的社会 和经济 安排问 题的相 关性。 这又 

在于， 首先， 它 认为存 在一种 终极的 和客观 的社会 目标， 

所有理 性人， 如 果他们 理解人 和社会 的真实 性质以 及社会 

长期生 存的绝 对必要 的话， 都会顺 从这一 目标， 其次 ，它 

认为， 既 然所有 社会活 动都将 依据这 一无可 置疑的 终极价 

值 来加以 评判， 那么 作出关 于社会 和经济 安排的 决定的 才 

式， 相 比于这 些决定 的内容 而言， 就 是不重 要的。 （Crow- # 

ley,  1987,  pp.1  —2) 

这 段话陈 述了克 劳雷整 部著作 的要旨 所在， 相 关于本 章主题 

而言， 我们 可突显 其中如 下几点 ： （1) 克劳雷 的基本 立场是 

一种 共同体 主义的 “ 政治理 论”， 其 核心问 题在于 “ 人性” 

和 “人与 社会和 国家之 间的适 当关系 ”i  (2) 哈 耶克和 韦布夫 

妇属于 同一个 “反 政治” 的 传统， 这种传 统否认 “作 为活动 

的政治 的合法 性”和 “ 政治与 可欲的 社会和 经济安 排问题 

的 相关性 ”， （3) 这种传 统设定 真实的 人性为 “理性 人”， 

而 且这种 “理 性人” 服务 于一种 “ 终极的 和客观 的社会 
目标 

针 对以上 评论， 我们 首先须 明确， 克 劳雷所 立基的 共同体 

主义 “政治 理论” 中的 “ 政治” 是一种 特指的 政治， 即所谓 

“ 作为活 动的政 治”， 确 切说来 是作为 “被 开化和 开化活 动”的 

⑩ 330 



政治。 正是 基于对 “ 政治” 的这 种特殊 理解， 他才得 以把哈 

耶克 （和 韦布 夫妇） 归 入所谓 “反 政治” （确切 而言是 “反作 

为被 开化和 开化活 动的政 治”） 的理论 传统。 就此 而言， 克劳 

雷实际 上是站 在一种 特殊的 共同体 主义政 治观的 基础上 来批判 

哈 耶克和 韦布夫 妇的。 这种批 判最终 可归结 为对以 哈耶克 （和 

韦布 夫妇） 为代 表的自 由主义 的 “ 个人” 观或 “自 我”观 

的 批判， 其最 终结论 则可归 结为： “这些 理论不 能容纳 人的自 

我 的完全 深度， 基于 这两种 自由主 义中的 任何一 种的政 治安排 

都 不允许 人们为 了他们 的价值 一 这些价 值是为 这种深 度所要 

求的 —— 而充分 展现道 德责任 。” （Ibid.,  p.13) 在这 个意义 

上， “ 自由主 义只可 能存活 于这样 一种智 识氛围 之中， 在这种 

氛 围中， 人仅仅 被评判 为理性 计算的 匿名中 枢。”  (Ibid., 

pref.,  p.v) 或者， “ 自由主 义要实 现其创 建理性 世界的 目标只 

有经由 一途， 即 把人变 成一种 单向度 的存在 物”。 (Ibid.) 

在 这里我 们不打 算进一 步展开 克劳雷 对哈耶 克和韦 布夫妇 

的上述 批判， 只拟就 本小节 的主题 把克劳 雷对哈 耶克的 个人观 

或自 我观 的解释 或引申 归结 如下： 

在 克劳雷 看来， 哈耶克 （和 韦布 夫妇） 理解 的个人 是-种 

“ 非政治 的人” （non-political  man), 这种 “非政 治的人 不享有 
权力， 因而 是其他 人所作 决定的 对象， 这 些决定 是根据 彻底超 

出他 的影响 范围的 规则作 出的。 他 是一种 纯粹的 私人， 其行为 

[ 1 〕 按照克 劳雷的 说法， 这种 “ 作为活 动的政 治”或 “作为 被开化 和开化 活动的 政治” 

包括 五个基 本前提 ，即 “共同 蕃”、 “理 性”、 “多 元认识 论”、 “ 相互的 限制” 和“特 

殊的制 度框架 \ 基 子这五 个某本 前提的 政治被 克劳雷 理解为 是一种 “狭义 的新亚 

里士 多德主 义意义 上的政 治”。 关于 此具体 可参见 Crowley,  1987,  pp.2  —  9。 

(2〕 尽 管人们 一般认 为在哈 耶克和 以韦布 夫妇为 代表的 费边主 义之间 存在根 本冲突 ，但 

在 克劳雷 看来， 他 们都可 归结为 “反 政治” 寒义 上的自 由主义 阵营： “ 我打算 

用 ‘白 由主 义者’ 这 个术语 来槪括 哈耶克 和韦布 夫妇， 因为他 们都持 有某些 观点， 
这些观 点明确 使他们 归入了 可以回 溯到十 七世纪 的自由 主义思 想的各 个相互 不同但 

却紧密 联系的 流派之 中”。 （Crowley,  1987，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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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 负责， 却无能 公开反 对或直 接影响 其行为 得以被 评价所 

依据的 标准” （Ibid.， p.9)。 这种 “非 政治 的人” 被进一 步设定 

为处于 “人类 进步” 之中， 这种 “人类 进步” 包 括三种 要素， 

即 “自 利的人 性”、 “每 个人的 理性官 能”和 “ 社会制 度”。 （参见 
Ibid.， p.37) 

就 “ 自利的 人性” 而言， 克劳 雷把哈 耶克的 个人观 解释成 

了一种 “功利 主义的 个人主 义”， 在他 看来， 哈耶 克的“ 论辩结 

构 …… 就 隐含奠 立在这 种功利 主义的 个人主 义基础 之上” 

(Ibid.， p.55)0 在这种 “功 利主义 的个人 主义” 之中， 个人也 

相 应变成 了一种 “经 济人” 意 义上的 “效用 最大化 者”， 在克 

劳雷 看来， “ 哈耶克 就是从 这种作 为效用 最大化 者的人 的假定 

上立论 的。”  (Ibid.,  p.53) 

就 “社会 制度” 而言， 克劳雷 认为哈 耶克诉 诸了一 种同样 

追求 效用最 大化或 功利最 大化的 “ 理性规 则”。 这 在于， “人并 
不是纯 粹的效 用最大 化者， 相反， 他也由 朝向效 用最大 化方向 

发展 的理性 规则所 ‘指引 ’， 这是 为所有 人达致 最大发 展的更 

优道路 。” （Ibid.,  pp.53— 54) 在 克劳雷 看来， 哈耶克 对“理 

性 规则” 的这 种诉求 也不过 是一种 “非理 性甚或 反理性 的规则 

功利主 义”： “ 哈耶克 本人是 一个非 理性甚 或反理 性的规 则功利 

主 义者， 因为他 认为， 所有 ‘ 好的’ 社会 行为所 指向的 潜在目 
标乃 是繁荣 和进化 秩序的 延续， 并 且在我 们努力 奋争以 掌控我 

们的环 境的过 程中发 展起来 的所有 规则都 指向这 一目标 。” 
(Ibid. ,  p.56) 

归结 以上两 方面， 克劳雷 认为， “哈 耶克有 一种明 显的最 

大 化主张 和一种 间接的 功利主 义计算 主张。 按照这 种主张 ，经 

由 遵循一 套自发 进化的 规则， 随机 抽选的 任何个 人的实 现其目 

标的能 力都会 得到最 大化， 继而社 会作为 一个整 体其生 存机会 

也会得 到最大 化。”  (Ibid.) 
除 了对哈 耶克个 人观的 上述功 利主义 及相应 的效用 最大化 

⑩ 332 



者的 解释， 以及对 哈耶克 “理性 规则” 诉 求的功 利最大 化解释 || 
夕卜， 克 劳雷也 把哈耶 克的个 人观解 释成了 一种与 效用最 大化者  _ 

紧密相 关的、 在 某种程 度上具 有康德 主义色 彩的、 理性 自律且  _ 

能自由 选择的 “理性 人”。 确切 而言， 克 劳雷把 这两种 解释结  f 
合在了 一起。 在他 看来， 哈耶克 “ 试图将 功利主 义与这 样一种  I 

个 人观念 结合在 一起， 按照这 种个人 观念， 个人 由他自 身得以  I 
被 评判， 且在自 由意愿 选择自 身的事 实中寻 找道德 价值。 这些  ̂  
道德价 值并不 存在于 为主体 所选择 的事物 之中， 而存在 于这样  I 

一种 準垮亭 $ 之中， 这 种选择 与那些 无关于 我们对 （道 德） 深要 
度 之维度 的考虑 的理性 规则相 一致。 道德 价值所 依附的 是选择  i 

的 行为， 而不 是作出 选择的 方式”  (Ibid.,  p.l83)0 就这 

种 “理 性人” 解释 而言， 克 劳雷尽 管认为 “哈耶 克远非 一个纯 

粹的康 德主义 者”， 甚 至认同 “哈 耶克确 实毫无 保留地 加以采 
用的， 是康德 关于正 义之本 质在于 可普遍 化的规 则或简 言之为 

‘普遍 原则’ 的 论辩”  (Ibid.,  p.29), 但 他仍同 惫约翰 •格 

雷的 这样一 个论题 ，即 “哈 耶克的 ‘一般 哲学’ 主要且 本质上 

是一 种新康 德主义 哲学”  (Ibid.), 这种 “ 新康德 主义哲 学”的 

要义 在于， 它要求 “绝 对尊敬 作为自 律和理 性主体 的个人 ，这 

种 个人被 他人视 作目的 自身， 且自由 选择他 自己的 目的” 
(Ibid. ,  p.l7)0 

把 功利主 义式的 “效 用最大 化者” 与康 德式的 “理 性人” 

结 合在一 起后， 克劳 雷还这 样描述 了这种 哈耶克 式的个 人或自 

我： “哈 耶克式 的人是 快乐主 义者， 但他有 潜力成 为一个 自由； 
且负 责任的 快乐主 义者。 这 种人是 私欲、 需要 和目标 的集合 

体， 所有 这一些 他都追 求尽最 大可能 去满足 。” （Ibid.， p.32) 

不仅 如此， “哈耶 克的自 由主义 认为， 每 个人都 自动且 必然是 
自主 而负责 任的， 这在逻 辑上就 会导向 维护社 会中的 市场秩 

序： 如 果人是 自由、 自 主且自 我决定 的话， 那么 社会就 应最大 

化每 个个人 的机会 以尽可 能实现 其需要 。”  (Ibid.,  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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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支 持克劳 雷对哈 耶克的 个人观 或自我 观作出 上述解 释的， 

^  还有他 对哈耶 克知识 观的这 样一种 解释和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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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类推， 哈耶克 看来在 设想， 社会知 识与经 济知识 

属于同 一 类别， 进而 推知， 社会 人与经 济人是 一 样的。 社 

会问题 将得到 间接而 客观的 解决， 解 决途径 是通过 市场的 

非人格 手段， 而 不是通 过寻求 人与人 —— 这 些人既 是社会 

的和政 治的， 也是 经济的 —— 之间的 同意。 每个人 的社会 

实在 如其经 济环境 一样， 将被视 作是个 人的、 私有 的和不 

可交 流的。 …… 哈耶克 看来落 入了这 个逻辑 陷阱， 因为在 

经济领 域我们 拥有名 副其实 的分立 知识的 例子， 相反 ，在 

社 会领域 我们拥 有多元 知识的 范例。 社会对 于所有 生活于 

其中 的人来 说是一 个共同 实在。 每个 人都从 各自的 个人立 

场看 待它， 因而 看待它 的方式 多少与 其他人 不同， 但重要 

之点 在于， 他们 的不同 立场聚 焦于一 个共同 实在。 (Ibid., 

pp  .  62  —  63  ) 

或者: 

哈耶克 世界中 的人没 有共同 实在， 没有 —— 再 用阿伦 

特 的话说 —— “ 公共空 间”， 因为知 识是私 人的， 不能完 

全 交流， 也没 有共同 的知识 对象。 关 于社会 和政治 安排是 

否 正当的 判断是 且只能 是纯粹 的私人 事件， 仅与持 有它们 

的个人 相关。 这样 的评判 变成了 商品， 其价 值由非 人格市 

场 的超级 理性加 以客观 评估。 然而， 这种超 级理性 从根本 

上 取决于 仅仅存 在一种 知识， 即为个 人所拥 有的、 部分不 

可交 流的、 相关 于完全 不同的 纯粹私 人活动 —— 这 些私人 

活 动被人 们当作 目的自 身加以 追求， 仅仅要 求某种 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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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 一 的 知识。 如果 关于社 会和经 济安排 的评判 基于多 

元知识 的话， 那 么这个 模型就 不能理 解或解 释公共 世界的 

角色。 这 个公共 空间和 共有的 社会实 在使得 人与人 之间关 

于这样 一个观 念的同 意得以 可能， 即 他们希 望他们 的社会 

世界 如何变 得有序 —— 这个过 程本身 依赖于 一种政 治秩序 

和政治 讨论， 在 这种讨 论中， 关于社 会和经 济安排 的评判 

或相 关理想 且有公 共导向 的需要 （它 们依据 自身被 估价） 

可以相 互交换 和相互 验证。 （Ibid.,  pp. 66-67) 

在 这两段 文字中 克劳雷 的基本 论辩可 明确为 ： （1) 哈耶 克的知  _ 

识 观是片 面的， 即 仅限于 “ 经济知 识”或 “ 分立 知识” 抑或 I# 

“私人 知识” （ private  knowledge ) ， 这种 知识是 不可交 流的， 

它仅仅 相关于 个人所 处的特 定时空 情势。 （2) 这种 “ 经济知 

识”或 “分立 知识” 抑或 “私人 知识” 被 理解为 由作为 “效用 

最大化 者”或 “理 性人” 抑或 “经 济人” 的 个人所 掌握， 这也 

构 成了这 种意义 上的个 人的知 识基础 （因 为只有 拥有这 种“经 

济知 识”或 “ 分立知 识”或 “ 私人知 识”， 作为 “理性 人”或 

“经 济人” 的个 人才可 能实现 效用最 大化， 进而 整体的 社会制 I 
度安 排或规 则系统 才可能 实现功 利最大 化）。 （3) 哈耶 克的这 丨 | 

种知识 观使他 一方面 无视了  “ 社会知 识”或 “ 多元 知识” 的存） 

在， 另一 方面也 排斥了 社会的 “ 共同实 在”或 “ 公共空 间”， I I 

从而最 终陷入 了一种 “ 逻辑陷 阱”。 I 

这样， 克劳 雷最终 把他所 理解的 哈耶克 的个人 观或自 我观1 

与 其知识 观紧密 联系在 一起， 认为 哈耶克 的知识 观与其 个人观 

或 自我观 一样， 都是不 完全或 没有深 度的。 由此 克劳雷 认为， 

我 们必须 走向或 回归一 种所谓 “ 社会知 识”或 “ 多元知 识”的 i 

共同体 主义知 识观， 和一 种所谓 “社会 人”或 “完 全人” 的共 I 
同体主 义个人 观或自 我观。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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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智 3.3.2  罗兰德 对哈耶 克个人 观或自 我观的 

'  共 同体主 义批判 
知 

m  与 克劳雷 相似， 巴巴拉 • 罗 兰德在 《有序 自由与 宪政框 

架 —— 哈耶克 的政治 思想》 （Rowland， 1987)  一 书中也 对哈耶 

与 克作了  - 种基于 共同体 主义的 批判， 且更 鲜明地 把他所 认为的 

哈耶克 政治思 想的缺 陷归结 为哈耶 克个人 观或自 我观的 缺陷。 

^  比如， 在他的 著作的 “ 导言” 的第 一段中 他明确 宣称： “尽管 
德他 （即哈 耶克。 —— 笔 者注） 关于 个人自 由的讨 论丰富 而且复 

杂， 我 的结论 认为， 基由他 的自我 观念的 根本含 糊性， 他的个 

人自由 理论是 不连贯 的。”  (Rowland,  1987,  p.l) 对 哈耶克 
自我 观的含 糊性及 基于其 t 的 个人自 由理论 的不连 贯性， 罗兰 

德在其 “ 导言” 中作 了集中 陈述， 我 们可部 分引述 如下： 

我认 为哈耶 克著作 中的这 一根本 的不确 定性根 源于他 

关 于个人 或本质 自我的 性质的 混淆。 他摇摆 于关于 个人主 

义的 意义的 两种截 然不同 的理解 之间。 在大多 数时候 ，哈 

耶 克写述 自我的 方式与 由霍布 斯开创 的个人 主义的 社会契 

约 理论相 一致。 “从 霍布斯 开始， 自 由主义 政治理 论号召 

每 一个公 民把自 己主要 看作是 一个独 特的、 自足的 原子， 

这 一原子 与他的 同胞原 子没有 关联， 除非他 与他们 订立契 

约以 加入他 们”。 在哈 耶克的 原子式 个人主 义模型 的变种 

中， 个人 主要依 据理性 —— 或更宽 泛地说 —— 理论 知识而 

行动 U 这些 个人在 市场中 “ 游刃有 余”， 所 响应的 是抽象 
的价格 信号， 而 不是根 据对他 周围人 们的需 要的感 知而行 

动。 当 哈耶克 以这种 方式写 作时， 他 操着一 口霍布 斯式的 

话语 —— 人们 如何运 用知识 以增加 他们自 我 保存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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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 我保存 这一惟 一目标 —— 这一目 标隐藏 在许多 哲 

学家 的社会 契约理 论背后 —— 的排他 性关注 导致了 这样的 

结果， 即把 个人主 义夸张 地描绘 为一种 自私、 贪婪 和竞争 

性的 个人。 这 种排他 性关注 “ 把本质 自我皱 缩为一 个枯萎 

的老 女人、 一个赤 裸的理 智选择 中心， 不依 附于特 殊的人 

和事 t 且 能在任 何地方 - 如 果他的 某一个 抽象需 要得到 

满 足的话 —— 同 样地生 活”。 
不过， 哈 耶克， 尤 其是当 他专注 于默会 知识和 文化传 

统时， 也表 达了对 个性的 另一种 理解。 当哈 耶克以 这第二 

种 方式写 作时， 个 人在根 本性质 上被描 述为是 社会的 ，依 

赖于他 们生活 的社会 环境， 其 原因在 于他们 的理性 、道 

德， 以及 他们自 身个性 的独特 表达。 尽管自 我性仍 被赞之 

为 自律和 责任的 表达， 其中隐 含着这 样一种 认识， 即每个 

个人必 须同时 “在 一个巨 大的交 响乐团 中扮演 角色， 这个 

交响乐 团在他 出生之 前就已 存在， 而 且他也 只能极 为有限 

地对之 施以控 制”。 
我在 哈耶克 思想中 看到的 这两种 看待个 人的方 式与当 

代的共 同体主 义对自 由主义 的批判 有显明 关系。 按 照那种 

批判， 社会契 约传统 的个人 是一种 “不受 阻碍的 自我” 
(unencumbered  self) (桑 德尔， 1  982  ) , 这种自 我能站 得远远 i 

的， 选择 自己的 价值和 偏好。 这样的 个人看 来在大 多数时 

候是哈 耶克哲 学的主 人公. 且 就定义 而言是 不会尊 重传统 I 

的， 更不 用说认 识传统 在理性 选择中 所扮演 的固有 角色。 

那种 被理解 为拥有 更多社 会性的 个人是 “被 定位的 自我” 

(situated  self) (麦金 太尔， 1 984) , 这种自 我的同 一 性部分 

得 自文化 传统， 但从未 完全为 它们所 决定。 就定义 而言， 

这种自 我 倾向于 理解哈 耶克对 传统和 人的理 性在人 类社会 i 

中 所扮演 的角色 的复杂 态度。 因为哈 耶克本 人从未 完全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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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功将 自我提 呈为被 定位的 自我. 而总 是受制 于不受 阻碍的 

J  自我的 范式， 他 并没有 提呈一 个连贯 统一的 个人自 由的哲 

J  •  学。 相反， 他对 西方文 明的前 途变得 越来越 悲观。 

1  哈耶 克思想 中关于 自我的 性质的 含糊性 清楚见 之于他 

知  的这 样一种 做法， 即把 不受阻 碍的自 我看作 是一个 能够为 

I  自 己的生 活制定 计划的 “创造 者”。 因为即 使当他 讨论作 
v°  为创造 者的个 人以及 他们作 为创造 者的自 由时， 他 坚持把 
与  他们描 绘为在 默会知 识规则 的环境 中进行 选择， 同 时对这 

些规 则作出 回应。 这 些个人 更多地 变成为 —— 用哈 耶克本 

31  人 的说法 —— “合作 的创造 者”， 而不 仅仅是 创造者 （这 

帛 I  一点颇 令他的 批评者 感到沮 丧和不 解）。 看 来因为 受制于 
不受 阻碍的 自我的 范式， 哈耶 克陷入 了为他 自己所 抨击的 

理 性主义 （乃至 建构论 的唯理 主义） 的 僭妄之 中了， 尽管 

他 尊重那 些人类 理性得 以基于 其上的 文化和 传统的 基础。 

即 使当他 批判人 们对人 类理性 拥有无 限能力 以创建 勇敢的 

新世 界的信 仰时， 他也为 这样一 点感到 遗憾， 即不 受阻碍 

的 自我不 能感知 其自由 得以建 基于其 上的关 联性。 实际 

上， 哈 耶克依 赖于诉 诸不受 阻碍的 个人， 以 认识西 方文明 

的存续 取决于 保持与 这一文 明由以 发展而 来的传 统的关 

联6 然而， 如他的 悲观主 义所暗 示的， 哈耶 克并未 为这种 

诉求 会为人 们所听 信这一 信念提 供多少 基础。 其结 果则是 

一个 不连贯 的自由 哲学， 在 这种哲 学中， 人 类能动 作用的 

角色从 未得到 辨明。 (Ibid.,  pp.5-7) 

在 这里我 们可将 罗兰德 的上述 观点进 一步明 确如下 ： U) 哈耶 

克 自由理 论的根 本缺陷 在于他 的个人 观或自 我观的 “混 淆”， 

即 ： （2) 哈耶克 一方面 持一种 契约论 式的原 子式个 人观， 这种 

意 义上的 个人或 自我依 赖于一 种理性 的理论 知识， 他生 活于市 

场 之中， 自 我保存 是其基 本的生 存目标 和动力 所在， 这 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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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自我被 罗兰德 比附为 一种为 共同体 主义所 批判的 “不 受阻碍 

的自我 ”〔1〕： （3) 另一方 面哈耶 克也强 调默会 知识和 文化传 

统， 在这个 意义上 哈耶克 也把个 人理解 为一种 “社 会人” ，这 

种 “社 会人” 不仅 拥有自 己的道 德价值 观念， 而 且拥有 自己的 

独特个 性等， 这种个 人或自 我被罗 兰德比 附为- 种共间 体主义 

式的 “被 定位的 自我'  但 罗兰德 认为， （4) 哈 耶克并 未成功 

提 呈一种 完全的 “ 被定位 的自我 ”观， 相反， 他始终 受限于 

“不 受阻碍 的自我 ”观； 在 这个意 义上， （5) 哈 耶克并 未为我 

们提呈 一个连 贯统一 的个人 自由的 哲学， 甚至还 走向了 自己的 

反面， 陷入了 建构论 唯理主 义的理 性僭妄 之中。 

应当说 罗兰德 的上述 论辩观 点非常 鲜明， 但我们 还需辨 

明： 既 然罗兰 德认为 哈耶克 对默会 知识和 文化传 统的强 调是一 

种共 同体主 义式的 “被 定位的 自我” 的 诉求， 他 又何以 判定哈 

耶克 的这种 “被 定位的 自我” 诉 求没有 成功， 始 终局限 于为共 攀 

同体 主义所 批判的 “不 受阻碍 的自我 ”呢？ 显然， 这一 问题与 
罗兰德 如何看 待或理 解哈耶 克的默 会知识 观和文 化传统 诉求直 

接 相关。 

就 文化传 统诉求 而言， 罗兰德 把哈耶 克的文 化进化 观念理 

解 成了一 种宿命 论式的 “ 盲目信 仰”。 比 如在谈 到哈耶 克文化 

进化 观念的 “解释 性”和 “规 范性” 因 素时， 罗兰 德说道 ：“正 | I 

是 在他所 归结的 规范含 义中， 他最 初的谦 卑看来 转变成 了对进 

化力量 的一种 盲目信 仰。”  (Ibid.,  p.36) 在这一 点上罗 兰德认 

为， 哈耶克 的文化 进化观 念完全 否弃了 个人理 性的批 判性力 i I 

〔 1 〕 这种 •不受 阻碍的 自我” 是 桑德尔 在其主 要批判 罗尔斯 的著作 《自由 主义与 正义的 
局限》 中提出 来的， 参见喿 德尔， 2001. 不过我 们在本 书不打 算直接 涉及桑 德尔本 ! 

人的 文本， 而 仅限于 就克劳 雷和罗 兰德等 已有论 者对哈 耶克提 出的共 同体主 义批判 

作出 讨论， 因而本 章在涉 及具体 的共同 体主义 者如桑 德尔、 麦 金太尔 等人时 ，都 

以 “共 同体主 义”或 “共 同体主 义者” 代之。 这对于 后文所 要涉及 的其他 槪念， ！ 

如 “被 定位的 自我” 而言， 也是 如此。  i 339  m 



心 量， 从 而否弃 了个人 进行道 德判断 以及选 择行为 规则方 面的理 

§  性 能力： “哈 耶克著 作中对 盲目遵 循规则 的压倒 一切的 强调， 使他无 法认识 到人们 在进行 选择时 所体现 的判断 和规则 之间的 

互动 。” （Ibid.， p.99) 或者， “ 哈耶克 看来否 认个人 —— 只要 

知 他 们处在 ‘ 市场’ 环 境之中 一 有 能力进 行任何 种类的 道德判 

a  断。” （Ibid.， p.100) 总之， 在 罗兰德 看来， 哈 耶克在 “盲目 

#  信仰” 文化进 化的力 量的同 时走上 了一条 宿命论 的道路 ：“哈 
与 耶克对 大社会 的道德 规则的 担心使 得他对 文化进 化的目 的持有 

一种 宿命论 态度： 我们 无法认 识这一 目的， 只能相 信历史 （或 

^  此 类的力 量）。 文 化进化 看来总 在不断 前进， 而 无视个 人阻止 

德 变化之 流的努 力。” （Ibid.， p.57) 

罗 兰德还 认为， 哈耶克 之所以 局限于 “不受 阻碍的 自我” 

而不 能达致 “被 定位的 自我” 观念， “在 很大程 度上是 因为他 

对 默会知 识的重 要性的 强调” （Ibid.,  p.81)。 按照我 们前文 

(2.4.3.4) 已 引述的 罗兰德 的一段 文字的 解释， 这种默 会知识 

的内 容并不 由文化 传统所 决定， “ 因为由 个人所 拥有的 默会知 

识 是一种 髙度私 人化的 知识。 它按 照一个 人所感 知的样 子反映 

该人 所处的 情境， 这种 反映， 按照哈 耶克的 理解， 是独 特的， 

且只 能在有 限的程 度上加 以交流 。”  (Ibid.,  p.13) 或 者说， 

“默会 知识反 映的是 相关于 特定时 空情势 的专门 知识” （Ibid. , 

P.124)。 进而， 根 据对默 会知识 的这种 “ 髙度私 人化” 或“相 

关于特 定时空 情势” 的 解释， 罗兰德 认为， 尽管 “哈耶 克会非 
常 乐于共 有这样 的共同 体主义 观点， 即我 们不能 把个人 仅仅视 

作不受 阻碍的 自我。 然而不 太明确 的是， 在人的 社会性 质这一 

点上， 哈耶 克和共 同体主 义者是 否会持 相同的 观点。 对 哈耶克 

来说， 联系 各个个 人的中 间纽带 是默会 知识的 川流， 这 种默会 

知 识不仅 可以在 处于给 定文化 中的各 个个人 之间婉 蜓而流 ，而 

且也能 沿着历 史的道 路顺流 而下。 然而， 默会知 识的川 流在哈 

耶克 那里并 不被认 为能提 供道德 同一性 或道德 教育。 更 一般地 
㊃ 340 



说， 默会知 识并不 等同于 那些出 色的共 同体主 义者所 构想的 

‘ 共同体 的政治 ’” （Ibid.， p.117)。 看来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罗兰德 肯定哈 耶克的 个人观 或自我 观始终 局限于 那种为 共同体 

主义所 批判的 “ 不受阻 碍的自 我”， 而不 能达致 那种为 共同体 

主义所 主张的 “被定 位的自 我”， 不仅 如此， “哈 耶克明 显陷入 

了为麦 金太尔 所批判 的自由 主义的 个人主 义传统 的窠臼 。” 
(Ibid.， p.120) 

总之， 在 罗兰德 看来， 

哈 耶克的 哲学之 所以不 连贯， 是 因为他 的著述 中存在  I 

三个 缺陷， 他的有 序自由 观念正 基于这 些缺陷 之上。 第一个  S 

缺陷在 于他关 于默会 知识的 思考。 在 他对生 存问题 和实践 

技 能的专 注中， 哈 耶克没 有看到 默会知 识也包 含另一 同等： 

重要的 维度。 这 一维度 就在于 “ 内部繁 荣”， 或关 于“如 ^ 

何生 存和如 何过一 种好的 生活” 这 一问题 的解答 …… 

哈耶 克狭窄 的默会 知识观 - 这 种默会 知识观 是他的 

著 述的典 型特征 —— 也在 另一方 面走向 了穷途 末路。 这在 

于 他对由 市场社 会的支 配性道 德准则 所引起 的问题 的肤浅 

讨论 ……  i 

…… 我 认为， 默会知 识包含 这样一 些知识 脉络， 它们! 
丝亳没 有触及 某些道 德观点 —— 而默 会知识 的这种 功能与 

哈耶 克所描 述的实 践性的 “ 如何” 知识 是同等 重要的 （如 

果 不是更 重要的 话）。 n〕  ! 

默会 知识储 备的逐 渐转移 的重要 性恰恰 在于， 就其动 

态方面 而言， 默 会知识 有助于 通过市 场发展 的连续 阶段加 i 
I 

以 调整。 这一点 把我们 引向了 哈耶克 著述中 第二种 缺陷， i 
I 

! 

〔1〕 在 这里我 们非常 奇怪地 看到， 罗兰 德竞然 把哈耶 克的默 会知识 与他的 “知道 如何” 
的知识 理解成 了两种 不同的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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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这 种缺陷 相关于 他对文 化进化 的讨论 . 
. 正如默 会知识 反映的 是相关 于特定 时空情 势的专 

\  门知识 一样， 文化传 统也是 这样， 它 在促使 形成个 人行为 

1  的同时 也跟从 着这些 行为。 如果文 化传统 不变， 它 们就可 

知 I  能 僵滞。 对 文化传 统的这 样一种 拥护， 即好 像它们 是智慧 I  的某种 确切无 疑的、 不变的 源泉， 实 际上简 化了它 们的性 
°  质， 而且 忽视了 个人 在文化 嬗变中 所起的 作用。 
与  哈耶 克哲学 的第三 种主要 困难在 于他无 能面对 人类能 

动性 的不确 定性， 这种 困难也 反映于 他无能 认识个 人行动 

51 1  可以 改变文 化传统 . (Ibid.， pp.121  -125) 
德 I 

在这 里我们 看到， 罗 兰德对 哈耶克 默会知 识观的 理解从 根本上 

影响 甚至决 定了他 对哈耶 克其他 理论的 批判， 在 这个意 义上， 

他对哈 耶克的 批判最 终奠基 在他对 哈耶克 知识观 的批判 之上。 

3.3.3  雷 德尔对 哈耶克 “共 同善” 
观念 的解释 和应用 

尽管克 劳雷和 罗兰德 对哈耶 克个人 观或自 我 观提出 了上述 

共同 体主义 批判， 但 在哈耶 克研究 领域， 论者们 可能会 从各种 

不 同的角 度来回 应上述 或类似 的共同 体主义 批判。 比如， 邓正 

来在 其长文 “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研究” 中 就依据 哈耶克 在“个 

人 主义： 真 与伪” 一 文中的 论辩对 共同体 主义针 对自由 主义的 

批判 作出了 回应。 （参 见邓 正来， 1998, 第 41 —58 页） 又如， 

伽 雷蒂在 其论文 “个人 主义、 社会 规则和 传统： 以哈 耶克为 

例” （Galeotti,  1991) 中对 哈耶克 作了一 定程度 的共同 体主义 

解释， 甚至 伽雷蒂 还明确 说道： “ 哈耶克 的社会 哲学把 个人描 
绘为生 活在传 统规则 的情境 之中， 这些传 统规则 构成了 个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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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 共同的 理解和 共有的 意义的 基础。 只有在 这种社 会环境 

中， 单 个个人 才能以 一种有 意义的 方式为 他自己 以及他 所关心 

的 人的生 活构想 计划和 目标。 简 言之， 哈 耶克版 本的共 同体就 

是传统 。” （Galeotti,  1991,  p.289) 

然而在 这里， 我们 只打算 集中介 绍休达 • 雷 德尔在 “自由 

主 义与共 同善： 从哈 耶克的 视角看 共同体 主义”  一文 （Raed- 

er,  1999 -b) 中对哈 耶克的 “共 同善” （common  good) 观念 

作出的 解释， 以及他 基于这 种解释 反过来 对共同 体主义 的正义 

观和 “ 参与” 政治观 作出的 批判。 为此我 们可先 引述雷 德尔的 

如下一 段文字 —— 在 这段文 字中雷 德尔槪 要陈述 了哈耶 克有別 

于共 同体主 义阵营 和所谓 “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 （the  modem- 

liberal  camp) 〔 1 〕 的独特 之处： 

哈 耶克的 社会和 政治哲 学深刻 洞见了 发达自 由 社会中 

的共 罔善的 性质， 这种 洞见有 助于澄 清当下 共同体 主义一 

自 由主义 论战中 的关键 之点。 哈耶克 的理论 发展出 了一种 

关 于自由 社会的 共同善 的明确 观念， 阐明了 这种共 同善得 

以实现 所依凭 的制度 手段， 确 立了一 套我们 可以据 以检测 

某 种公共 政策是 否有助 于它的 实现的 标准。 因此， 它驱散 

了 笼罩在 政治理 论中一 个最模 糊难辨 然而又 不可或 缺的概 

念周围 的一些 阴云。 

哈耶克 既不属 于共同 体主义 阵营， 也不 属于现 代自由 

主义 阵营， 哈耶克 的自由 主义既 支持， 同时 又驳斥 了共同 

体 主义和 现代自 由主义 立场中 的多个 方面。 尽管哈 耶克无 

疑 须被视 作是一 个自由 主义思 想家， 他的古 典自由 主义与 

唯理主 义的、 基于权 利的自 由主义 —— 这种 自由主 义的倡 

( 1  ]  “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 实际 上就是 指以罗 尔斯为 代表的 以个人 权利为 基础和 导向的 
自 由思想 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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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者是共 同体主 义的批 判对象 —— 有很大 不同。 哈 耶克和 

现 代自由 主义者 确实共 同致力 于维护 某些传 统自由 主义价 

值， 如普遍 正义、 宽容、 和平 和个人 自由， 但现代 自由主 

义 者旗帜 鲜明地 拒绝为 哈耶克 的理论 所暗示 的那些 严格限 

定的公 共领域 。 经 由“把 …… 和平 与集中 的权力 混在一 

起” （桑 德尔， 1992,  p.93), 我们时 代的主 要自由 主义哲 
学明 确与哈 耶克所 主张的 古典自 由主义 分道扬 镳了。 

另一 方面， 哈 耶克献 身于维 护个人 自由、 自由 社会和 

法治， 这使他 得以区 别于共 同体主 义者， 对 于后者 来说， 

自 由和正 义并不 必然拥 有最高 价值。 此外， 现代自 由主义 

者 和共同 体主义 者都不 像哈耶 克那祥 对市场 机制的 有序化 

功 能保有 虔敬， 确实， 这两个 阵营对 以市场 为主导 的交换 

表露 了某种 嫌恶。 这也 许可以 解释为 什么这 两个阵 营都对 

哈耶 克的观 点表示 轻蔑， 尽管 哈耶克 的自由 主义恰 恰奠基 

于 那种共 同体主 义者宣 称自由 主义理 论严重 缺乏也 急切需 

要的社 会理论 之上。 

确实， 共同 体主义 对自由 主义提 出的主 要批判 对哈耶 

克的 理论都 根本不 适用。 例如， 共同体 主义者 认为， 自由 

主 义忽视 或低估 了社会 因素对 形成个 人同一 性和个 人目标 

的 影响， 而且自 由主义 个人观 念的这 种缺陷 削弱了 它自身 

的有 效性。 然而， 与社 会契约 论和基 于权利 的理论 不同， 

哈耶 克为自 由主 义政治 秩序提 供的辩 护并不 具有这 种为哈 

耶 克本人 和新共 同体主 义者所 批判的 非历史 的理性 主义色 

彩， 而且， 一如 上述， 哈耶克 所提供 的辩护 牢牢扎 根于一 

种广 泛的社 会理论 之中。 对于 哈耶克 来说， 个人主 义和个 

人自 由要求 完全浸 润于社 会实在 之中。 这正 如一个 评论者 

所指 出的， 对 哈耶克 而言， “自 由主义 是一种 社会理 论”。 

(Kukathas  1989,  p#216) 



总之， 哈耶 克为自 由秩序 提供的 辩护正 以共同 体主义 

的方式 对共同 体主义 的挑战 作出了 回应。 哈 耶克的 自由主 

义既没 有预设 “ 原子” 人 的存在 —— 这种 “ 原子” 人必然 

摧毁 人类共 同体， 也并 不否认 一种超 越于个 人的共 同善的 

存在。 实 际上， 作为自 由主义 者的哈 耶克与 共同体 主义者 

一样， 都致 力于复 兴一种 “共同 善的政 治”。 然而， 如果 
哈耶克 是正确 的话， 即如果 个人自 由既是 自由社 会的产 

物， 又 是自由 社会持 续逬步 和进化 的源泉 的话， 那 么个人 

自由与 对共同 善的追 求就不 仅是相 容的， 而 且在某 种意义  I 

上还是 不可分 割的。 （Raeder， 1999-b,  pp. 522 -523)  f 

在 这里， 雷德 尔恰恰 对哈耶 克作出 了弓前 述克劳 雷和罗 兰德完 

全 不同甚 至正相 反对的 结论。 按照雷 德尔的 解释， 哈耶 克作为 

一名同 时站在 共同体 主义和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之 外的所 谓古典 

自由主 义者， 他的 社会和 政治哲 学不仅 不受共 同体主 义的批 

判， 而且还 恰恰为 理解和 解释共 同体主 义的核 心观念 —— “共 

同善”  一 提供 了一个 独特的 视角。 

当然， 在 雷德尔 看来， 这种哈 耶克式 的共同 善与共 同体主 

义 的共同 善不是 完全相 同的， 它的 主要特 征和基 本内容 在于： 

哈耶 克所理 解的自 由 社会是 一种抽 象而非 具体的 自生自 发秩 

序， 对于 这种作 为抽象 自发秩 序的自 由社会 而言， 其 共同善 

“在于 确保一 些抽象 条件， 这些 抽象条 件允许 千百万 互不知 

道、 也 不可能 知道各 自具体 环境和 意图的 人的活 动相互 协调， 

而不是 相互冲 突”， “这些 条件来 自对某 些规则 —— 感知的 、行 

为的、 道 德的和 法律的 —— 的 遵循， 这些 规则宰 制着我 们称之 

为 ‘ 市场’ 的有序 化机制 的运作 。” （Ibid.， p.525) 或者 ，“按 

照哈 耶克的 理解， 像 发达自 由社会 那样的 ‘大 社会’ - 这种 

‘大 社会’ 的典 型特征 在于广 泛的劳 动分工 和知识 分工， 它由 

共同的 经济、 法律和 道德实 践整合 在一起 —— 中的 共同善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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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 实现为 其所有 成员所 隐含持 有的那 种根本 价值， 即 保存社 

会 的整体 秩序， 这种整 体社会 秩序是 一种抽 象的、 持 久的结 

构， 在 这种结 构中， 所有个 人和组 织的活 动得以 展开。 此外， 

这种 共同善 也可通 过这样 的途径 实现， 即 确保那 些促使 我们称 

之为市 场的自 动协调 机制顺 利运作 的一般 条件。 在确保 实现这 

种共同 善的过 程中， 政 府发挥 着关键 作用， 这种 作用主 要是司 

法性 质的， 即 维持和 发展那 种对于 有序化 过程本 身的运 作不可 

或缺 的制度 （就 其本质 而言是 法律） 框架。 要做 到这一 点必须 

推行 一些抽 象的、 进化 发展的 ‘ 正当行 为规则 ’。” （Ibid.， 

P.526) 就此 而言， “对于 哈耶克 来说， 发 达自由 社会中 的共同 

善必然 是一种 抽象的 价值， 即保存 某种抽 象的社 会关系 结构， •  # 

而不是 实现特 定的具 体目标 。” （Ibid.) 尤其， “对哈 耶克而 

言， 旨在 通过维 续一种 特殊法 律框架 来促进 共同善 的决定 ，可 

以 是一种 有意识 的理性 决定， 也就 是说， 我们能 够理解 自由社 

会的基 本原理 和基本 要求， 并按照 它们深 思熟虑 地型构 法律框 

架。”  (Ibid.,  p.527) 不过， “共同 善本身 不是智 识设计 或‘理 

性辩论 ’， 抑 或广泛 的政治 参与的 产物， 相反， 它 产生自 —— 我 

们 可以说 —— 人类 存在的 环境、 人 类心智 的永恒 局限， 以及自 

由秩序 的性质 。”  (Ibid.) 

槪括 了哈耶 克的共 同善观 念后， 雷德 尔还站 在哈耶 克的立 

场上反 过来对 共同体 主义的 正义观 提出了 批判： “共同 体主义 

者对一 种关注 特定行 为之内 在道德 价值和 实质结 果的人 格化正 

义的 期盼， 与 维护构 成发达 自由社 会的复 杂自发 秩序的 要求不 

相 一致。 一个 由关注 特定个 人或群 体的特 定法律 —— 立 法者寻 

求通 过这种 法律来 实现具 体结果 一 构成 的法律 框架， 正是作 

为自 由 秩序之 基础和 核心价 值的法 治的对 立面。 共同体 主义的 

争 论由这 样一个 奇特而 令人不 安的疏 忽得到 了典型 概括， 既疏 

忽了为 复兴的 ‘ 公社’ 精 神所假 定的具 体制度 表现， 也 疏忽了 

放弃抽 象自由 法律框 架所可 能导致 的后果 。” （Ibid.,  P.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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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 “共同 体主义 者看来 完全遗 忘了哈 耶克所 指的那 种‘法 || 
律在 有序化 机制中 所起的 作用’ —— 这一点 我已作 出解释 ，他  a 

们看来 没有认 识到， 他们渴 望的那 种人格 化和基 于结果 的正义  _ 
会 削弱自 由社会 的法律 基础。 当他 们旗帜 鲜明地 把自己 描绘为  g 
文化 复兴的 温和倡 导者， 把 他们开 出的药 方视作 对自由 秩序的  I 

‘补充 ’， 而 不是替 代品的 时候， 我 们必须 注意， 他们根 本没有  I 

意 识到放 弃抽象 的普遍 正义， 而主张 人格化 的特殊 ‘法 律’所  $ 
可 能导致 的极端 后果。 抽象 的自由 法律不 是无视 人类善 的武断  I 

的气量 狭小的 训令， 而 是维护 整体秩 序的不 可或缺 的框架 ，所  I 

有 人在追 求他们 的目标 —— 无论 粗俗还 是髙尚 —— 的过 程中都  I 

依赖于 这个框 架。”  (Ibid.) 此外， “寻求 ‘基于 应得的 正义’  || 
所带 来的道 德问题 在于， 任 何人是 否有权 利彻底 改变当 下的秩 

序， 或用 他所选 择的秩 序取而 代之。 在 哈耶克 看来， 没 有人拥 
I 

有这样 的权利 （或者 更确切 地说， 这样 的能力 ）”。 (Ibid.) 

然后， 雷 德尔还 借用哈 耶克的 观点批 判了共 同体主 义所持 | 

有 的基于 新亚里 士多德 主义的 “对 话”和 “ 参与” 政 治观： 

“哈耶 克的共 同善观 念也与 那种同 另一政 治传统 紧密相 关的、 ' 
有 时为共 同体主 义者所 诉求的 新亚里 士多德 主义政 治观背 道而； 

驰， 这种 政治观 认为， 政治是 ‘一个 过程， 通过这 个过程 ，一 

个人 发现， 同时 也肯定 自己是 一个道 德的和 社会的 存在者 ’。” 
(Ibid.,  p.532, 另注： 雷德 尔在这 里引用 的文字 出自前 述克劳 

雷的 著作） 或者， “与之 相反， 哈耶克 主张， 不存 在任何 ‘参丨 
与性 自我规 则’或 ‘ 对话’ 能 够决定 服务于 共同善 的法律 ，或 

所有 人都在 其名义 下被迫 为之服 务的具 体目标 。”  (Ibid.) 这是 

因为， “对 哈耶克 而言， 维 护自由 社会的 规则并 非源出 于在理 

性 人之间 获得普 遍一致 或明确 同意， 而源 出于自 由社会 的结构 

性要求 —— 即社 会如何 ‘运作 ’， 或 早期法 理学家 所指的 ‘事物 

的性质 ’。”  (Ibid.) 就此 而言， “共 同善的 实现并 不要求 广泛的 
政治 参与， 相反， 它 要求自 觉崇尚 法治， 并弃绝 特殊欲 望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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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足， 包括且 尤其是 那种对 人格化 正义的 欲望， 这 种人格 化正义 

J 承认 特殊的 ‘社会 角色’ 和不 同社会 群体的 ‘ 共有的 自我理 
\  解 ’， 且寻求 实现预 想的实 质性结 果。” 此外， “ 哈耶克 否认存 

在 这样的 一般性 原则， 依据 这种原 则我们 可以客 观地决 定相互 

^  冲突 的具体 目标的 相对重 要性。 任 何深思 熟虑或 讨论都 不可能 

产生关 于我们 的复杂 社会秩 序所应 采纳的 特定具 体表象 的一致 

V  同意， 如果这 种同意 从一开 始就不 存在的 话。”  (Ibid.) 因此， 

^  “对 哈耶克 来说， 抽 象的共 同善与 具体的 共同善 之间的 对立的 

J 问题， 也是一 个道德 问题， 即人们 是否有 道德义 务服从 旨在追 
求某 种实质 性目标 一 这种 实质性 目标不 过只是 政治权 力的武 

** 断命令 —— 的政 治决策 。”  (Ibid.) 
最后， 雷 德尔还 提到了 哈耶克 的共同 善观念 对于我 们理解 

“ 和乎” 这一  “当下 最遭人 忽视” 的 政治价 值的重 要意义 ：“如 
果自 由社会 的所有 成员都 珍视相 互冲突 的目标 的和平 协调的 

话， 那么， 哈耶克 认为， 政 府确保 一般福 利的责 任在于 维护允 

许 这种和 平协调 的惟一 机制， 即抽 象的市 场机制 。” （Ibid., 

P.535) 或者， “因为 没有人 知道为 一个发 达社会 的成员 所追求 華 

的无 数特定 目的的 相对重 要性， 所 以任何 试图把 某种具 体的共 
■ 

同善观 念强加 给社会 秩序的 努力， 都无非 是企图 强迫许 多人服 

务于 他们并 不感兴 趣也不 会赞同 的目标 I 其结果 必定是 无穷无 

尽 的社会 无序和 对社会 生活的 不可容 忍的政 治化。 无论 我们多 

么渴望 团结或 共同一 致性， 哈耶克 认为， 在我们 复杂的 ‘合作 

的扩展 秩序’ 中的 社会凝 聚力， 不可能 经由这 样的途 径而实 
现， 即共 同追求 公知且 可见的 目标， 同时 不致剧 烈改变 社会秩 

序的 特征， 以及 拒斥对 于它的 存在至 关重要 的大多 数价值 ，如 

人的 不可侵 犯性、 个人 自由和 正义。 另一 方面， 哈耶 克也表 

明， 个性和 共间一 致性、 创造 性探究 和社会 稳定， 以及 个人权 

利和 共同善 之间的 协调， 是完 全可以 为我们 所得的 。”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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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一 个评论 

我们 不难注 意到， 在克 劳雷和 罗兰德 对哈耶 克的解 释与雷  1 

德尔 的解释 之间存 在一些 直接的 分歧或 对立。 比如， 克 劳雷明  | 域 

确把 哈耶克 （和 韦布 夫妇） 归入了  “反 政治” （确切 而言是  ^ 

“反 共同体 主义政 治”） 的 行列， 雷 德尔则 力图维 护哈耶 克批判  I % 

“对 话”或 “ 参与” 政 治观的 立场， 甚 至认为 “ 作为自 由主义  | 

者的哈 耶克与 共同体 主义者 一样， 都致 力于复 兴一种 ‘ 共同善  2 

的政治 又如， 克劳雷 把哈耶 克的个 人或自 我观归 结为一  S 

种 理性自 足的效 用最大 化者， 而不 是基于 “公共 空间” 或“共 

有的 社会实 在”的 “社会 人”， 罗 兰德也 认为， 哈耶克 尽管在 

强调 默会知 识和文 化传统 时有点 倾向于 共同体 主义的 “ 被定位 零 

的自 我”， 但 他始终 局限于 一种为 共同体 主义所 批判的 罗尔斯 

式的 〔2〕 “ 不受阻 碍的自 我”： 进而 在他们 看来， 哈耶克 （乃至 

整 个自由 主义） 必 然无法 形成甚 或会彻 底否弃 “共同 善”观 
念， 因 为按照 他们的 理解， 哈耶克 （乃 至整 个自由 主义） 所持 

有的那 种作为 理性自 足的、 “不 受阻碍 的”、 也无须 “被 定位” 

的 “ 效用 最大化 者”的 “个 人”或 “ 自我” 观念， 从根 本上就 

不 依赖也 不需要 “共 同善” 观念的 存在和 支持。 然而， 与他们 
相反， 雷德 尔明确 强调， 哈 耶克所 理解的 个人并 不是那 种以个 

人 权利为 基础和 导向的 现代自 由 主义阵 营所理 解的原 子式个 

CD 值 得说明 的是， 尽管 克劳雷 所指的 “ 政治” 是一 种作为 •被 开化 和开化 活动” 的政 

治， 但这种 政治与 雷德尔 所指的 “对 话”或 “ 参与” 政治 其实质 精神是 一样的 ，都 
是-种 共同体 主义的 政治。 

(2〕 在 《有 序自 由与宪 政框架 一 哈耶克 的政治 思想》 一书 中， 罗 兰德实 际上是 直接把 

桑德尔 对罗尔 斯的批 判应用 于哈耶 克的， 参见 Rowland,  1987,  p.9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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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⑴， 相反， 哈 耶克的 理论不 仅暗含 着一种 “ 公共空 间”， 而 

目.， “对干 哈耶克 来说， 个 人主义 和个人 自由要 求完全 浸润于 

社会 实在之 中”， 就此 而言， “个人 自由与 对共同 善的追 求就不 

仅是相 容的， 而且 在某种 意义上 还是不 可分割 的”。 
在克劳 雷和罗 兰德与 雷德尔 之间的 述 分歧和 对立上 ，笔 

者 的态度 倾向于 支持雷 德尔。 这不 仅是因 为雷德 尔较好 地阐释 

或引申 了哈耶 克的作 为维护 抽象整 体社会 秩序的 “ 共同 善”观 

念 〔2〕， 而 且更根 本地是 因为， 无论 是克劳 雷还是 罗兰德 ，他 

们对 哈耶克 的批判 性解释 都存在 严重的 曲解或 误读。 这 种曲解 

或误 读主要 在于如 F 几个 方面： 

首先， 一如雷 德尔和 邓正来 (1998, 第 41  一 58 页） 所提 

示的， 克劳 雷和罗 兰德从 根本上 忽视了 哈耶克 着重在 “ 个人主 

义： 真 与伪”  一文中 对方法 论个人 主义作 出的社 会理论 解释。 

按 照这种 解释， 任何个 人都不 是相互 孤立、 理性 自足或 “不受 

阻碍 ”的， 相反， 任何 个人都 是生活 在社会 群体之 中的， 是一 

种时时 刻刻与 他人发 生互动 关系并 受制于 这种互 动关系 的“社 

会 人”。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 耶克所 理解的 个人或 自我恰 恰是一 

种与 共同体 主义相 类似的 “被定 位的自 我”。 （参见 Hayek， 
1949，  c.I) 

然后， 因为 对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忽视， 当克 劳雷把 哈耶克 

的个 人或自 我观 理解为 一种自 我 选择且 理性自 足 的效用 最大化 

〔1〕 邓 正来在 中文世 界也指 出了这 一点， 参见邓 正来， 1998, 第 41  一 58 页。 

〔2〕 哈 耶克本 人也偶 尔提及 过这种 “共 同善” 观念， 比如 ，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中 

他 就明确 说过： “这个 意义上 的共同 善并不 是一种 特定的 亊态， 而 是一种 抽象秩 

序, 这趁因 为在自 由的社 会中， 惟 有这种 抽象秩 序才能 够使各 不相同 的特定 需求得 

到 满足的 程度处 千一种 不确定 的状态 之中。 因此， 政策 的目标 所旨在 实现的 必须是 

一种 能够尽 可能多 地增进 每个人 的机会 的秩序 一 当然， 这并 不是一 种在每 时毎刻 

而只是 ‘在整 体上’ 且从 长远来 讲会尽 可能多 地增进 每个人 的机会 的秩序 •” 

(Hayek,  1982,  Vol.II,  pp. 114— 115, 中译本 下册， 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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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时， 他显然 忽视了 哈耶克 对一般 性行为 规则以 及作为 这种行 || 

为规 则之体 现的文 化传统 的一贯 强调。 而按照 哈耶克 对一般 性  a 

行为规 则及相 应的文 化进化 观念的 解释， 任何个 人在追 求自己  _ 

的效用 最大化 时都是 受体现 为文化 传统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支配  P 
和限 制的， 并且 任何个 人的理 性都必 须以这 种体现 为文化 传统嘉 

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为基础 和限度 才能正 常发挥 作用。 在这 个意义  I 

上， 任 何个人 都不是 理性自 足的， 相反， 都是 “理 性有限 ”的。 h 

再者， 尽管罗 兰德注 意到了 哈耶克 的社会 理论， 尤 其是他  I 

对默 会知识 和文化 传统的 强调， 但 当罗兰 德把哈 耶克的 文化进  | 

化 观念归 结为一 种宿命 论式的 “盲 目信仰 ”时， 他显然 忽视了  | 

哈 耶克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内部 批判” 理论 的重要 意义。 | 漂 

按 照这种 “内部 批判” 理论， 我们 不仅可 以在既 有行为 规则系 
统 的内部 对个别 规则进 行适当 的理性 评判， 甚至 还可以 在这个 

既 有限度 内适当 地革新 或建构 “新” 的 规则。 而 且哈耶 克一再 
强调， 自发生 成的法 律需要 立法对 之加以 适当的 纠正。 （参见 

Hayek,  1982， Vol . I ,  esp.c.4)  ; 

最后， 也 是最重 要的， 导致克 劳雷和 罗兰德 产生上 述诸种 

曲 解或误 读的， 从 根本上 要归因 于他们 对哈耶 克知识 观的误 

解。 比如， 就 克劳雷 而言， 他显然 只注意 到了哈 耶克的 分立的 

个人知 识观， 从而致 使他把 哈耶克 的知识 观归结 为一种 “不能 1 

完全交 流的” 私人性 知识。 尤其， 当他说 “哈耶 克世界 中的人 

没 有共同 实在， 没有 —— 再用 阿伦特 的话说 —— ‘公 共空间 ’， 

因为知 识是私 人的， 不 能完全 交流， 也没有 共同的 知识对 

象”， 以及说 “非人 格市场 的超级 理性”  “ 从根本 上取决 于仅仅 

存 在一种 知识， 即为个 人所拥 有的、 部分 不可交 流的、 相关于 

完全不 同的纯 粹私 人活动 —— 这些 私人活 动被人 们当作 目的自 

身加以 追求， 仅仅 要求某 种形式 的协调 —— 的知识 ”时， 这显 
然意 味着， 他 对哈耶 克个人 观或自 我观的 误解根 源于他 对哈耶 

I 

克知 识观的 误解： 正 因为他 把哈耶 克意义 上的个 人误解 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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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只拥有 “不 能完全 交流” 之 私人性 知识的 个人， 使得他 把这种 
J 个人 理解为 一种不 与他人 发生关 系的理 性自足 的效用 最大化 

者， 进 而使得 他把哈 耶克意 义上的 个人或 自我排 除在了 他所指 

的 “ 公共空 间”或 “共冇 的社会 实在” 之外。 就 罗兰德 而言， 
知 尽管 他注意 到了哈 耶克的 默会知 t 只观， 但 当他把 哈耶克 的默会 

I 知 识归结 为一种 “按 照一个 人所感 知的样 子反映 该人所 处的情 

a  境”、 “且 只能在 有限的 程度上 加以交 流”的 “髙 度私人 化的知 
与 识”或 “相关 于特定 时空情 势的专 门知识 ”时， 他的做 法实际 

上 与克劳 雷几无 二异， 即把 哈耶克 的默会 知识与 其分立 的个人 

1 知 识彻底 混淆了 起来。 进而我 们不难 理解， 罗兰 德为何 在哈耶 

til 克 的默会 知识观 上着墨 颇多， 还明确 强调， “ 哈耶克 的理论 
是， 且 将会， 我 以为， 变得 模糊， 这在很 大程度 上是因 为他对 

默会 知识的 重要性 的强调 。”  (Rowland,  1987,  p.81) 与克劳 
雷相 类似， 正 是基由 他把哈 耶克的 默会知 识误解 为分立 的个人 

知识， 才使得 他断定 哈耶克 没有提 呈一种 完全的 “被定 位的自 

我 ”观， 而 始终局 限于原 子式的 “ 不受阻 碍的自 我”， 进而才 

； 使得他 断定， “哈耶 克明显 陷入了 为麦金 太尔所 批判的 自由主 

! 义的 个人主 义传统 的窠臼 。” 參 

归结 以上几 方面我 们可以 认为， 尽管 克劳雷 和罗兰 德各自 

站在共 同体主 义立场 上对哈 耶克提 出的批 判在个 别方面 稍有差 

异 (克 劳雷 较罗兰 德而言 更多忽 视了哈 耶克的 社会理 论）， 但他 

们的 基本论 辩实际 上是一 样的， 即 首先把 哈耶克 所理解 的个人 

或自 我解释 成了一 种只拥 有相关 于特定 时空情 势的、 “ 不可完 

全交流 的”、 “ 髙度私 人化的 知识” 的理性 自足的 “效用 最大化 

者”或 “ 不受阻 碍的自 我”， 进而 在这个 基础上 断定哈 耶克由 

此不可 能关注 社会的 “ 共同实 在”或 “公共 空间”  ( Crowley , 

1987), 甚或不 可能形 成一种 合适的 “共 同善” 观念 （Row- 

land,  1987)， 最终 把哈耶 克归入 “反 政治” 的所 谓现代 自由主 

义 阵营。 然而， 如雷德 尔的论 辩所表 明的， 哈耶 克实际 上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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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 “反 政治” 的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 也 不属于 克劳雷 和罗兰 
德 所立基 的共间 体主义 阵营， 更重要 的是， 站在 这两大 阵营之 

外， 哈 耶克恰 恰基于 他的社 会理论 坚持了 一种作 为维护 抽象整 

体社会 秩序的 “共 同善” 观念， 由此一 方面构 成了对 “反政 

治” 的 现代白 由主义 阵营所 持有的 原子式 个人观 或自我 观的否 

弃， 另 一方面 构成了 对共同 体主义 的诟病 的有力 回应。 （参见 

Raeder,  1999 -b, 邓 正来， 1998， 第 41—58 页） 此外， 如上 

所示， 克劳 雷和罗 兰 德对哈 耶克的 批判在 很大程 度上出 于他们 

对哈耶 克社会 理论及 其基本 论题的 忽视和 误读， 这种忽 视和误 

读最终 可归结 为他们 对哈耶 克的知 识观， 尤其是 默会知 识观的 

严重 误解。 

3.3.5  重 返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 

j 
a 
I 

• 

I 

我们还 有必要 指出， 尽 管雷德 尔在解 释和引 申哈耶 克“共 , I 

同善” 观念的 基础上 对克劳 雷和罗 兰德的 共同体 主义批 判作出 ! 
了某 种程度 的回应 甚或反 批判， 但 这并不 意味着 我们的 讨论到 

雷德尔 那里就 可以结 束了。 因为雷 德尔的 论题主 要集中 于哈耶 
i 

克的 “共 同善” 观念， 尽管他 指出过 “哈 耶克的 自由主 义没有 

预设 ‘ 原子’ 人的存 在”， 但他并 没有就 这种个 人观或 自我观 感 

的论 题加以 展开， 在 这个意 义上， 雷德尔 并没有 充分回 应克劳 

〔 1 〕 达实际 上正是 我们之 所以在 前文大 1： 引述 克劳雷 和罗兰 德关于 哈耶克 知识观 的言述 i 
的原 因所在 。 通过 这种知 识观的 辩难我 们可以 确信， 适当 理解哈 耶克的 知识观 ，尤 

其 是他的 “知 道 如何” 的 默会知 识观， 对于理 g 耶克的 整个理 论体系 至关重 要^ 

另如 我们随 后就会 看到的 ，对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观的关 注又必 然把我 们引向 
对哈 耶克心 智理论 的哲学 考察。 从而 "j 进一步 确信， 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为其 整个理 
论体系 提供了 根本的 哲学基 础《 从他 的心智 理论到 他的知 识观， 再到 他的其 他理论 

论辩， 尤其 是道德 哲学， 这一 条红线 正是本 书的基 本思路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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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和罗兰 德对哈 耶克个 人观或 自我观 提出的 批判。 因此 我们有 

必 要重新 回到个 人观或 自我观 的问题 上来， 力图 进一步 挖掘和 

深化 哈耶克 的个人 或自我 观念， 一 方面以 从正面 对克劳 雷和罗 

兰德作 出更为 有效的 回应， 另一 方面， 更重要 的是， 只 有充分 

展现了 哈耶克 的个人 观或自 我观， 我们才 能对他 的整个 理论体 

系及其 哲学基 础有更 为深刻 也更为 丰富的 理解和 把握。 

按照 共同体 主义的 思路， 以罗 尔斯为 代表的 所谓现 代自由 

主 义阵营 之所以 会走上 “歧 路”， 最根本 的原因 在于他 们的个 

人 观或自 我观存 在严重 缺陷， 即预设 了一种 理性自 足的、 原子 

式的 “ 不受阻 碍的自 我”。 正因 为预设 了这种 “ 不受阻 碍的自 

我”， 所谓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才 无法形 成一种 有效的 “共同 

善” 观念以 及基于 其上的 “共 同体” 观念。 应当 承认， 共同体 

主义的 这条批 判思路 就其批 判对象 而言的 确具有 相当道 理和批 

判 力量， 但如 雷德尔 （Raeder， 1999  -b) 和 邓正来 （1998， 

第 41— 58 贞） 所指 出的， 共同体 主义的 这条批 判思路 不能有 

效应 用于哈 耶克。 这 至少是 因为， 如 雷德尔 所说， 哈耶 克并不 

属于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 而 属于以 宏大社 会理论 为基础 或依托 

的 古典自 由思想 阵营。 基于 一种宏 大的社 会理论 视域， 哈耶克 

所理 解的个 人或自 我并不 是那种 “ 原子” 式 的个人 或自我 ，而 

是一种 生活于 社会共 同体之 中的、 时时刻 刻与他 人发生 互动关 

系的 “社会 人”。 

雷德 尔和邓 正来提 示的上 述理由 在一定 程度上 构成了 对克 

劳 雷和罗 兰德的 回应。 但 在笔者 看来， 这种理 由并不 是充分 

的， 准确 地说， 还仅仅 停留在 哈耶克 社会理 论的层 面上， 没有 

充分展 示哈耶 克为其 社会理 论乃至 其整个 理论体 系提供 的最终 

哲学 根据。 我 们也已 看到， 克劳雷 和罗兰 德对哈 耶克个 人观或 

自 我观提 出的批 判没有 “ 就事论 事”， 即 没有就 “个 人”说 

“ 个人” ，就 “自 我”论 “自 我”， 相反， 他们的 批判最 终追溯 

到 了对哈 耶克知 识观的 批判， 尤 其是罗 兰德， 他 直接质 疑了作 



为哈 耶克社 会理论 之核心 论题的 “知道 如何” 的 默会知 识观。 
只不过 克劳雷 和罗兰 德都严 重误解 了哈耶 克的知 识观， 尤其是 

罗 兰德， 竟然 把哈耶 克的默 会知识 观与其 分立的 个人知 识观给 

混同了 起来。 尽 管克劳 雷和罗 兰德的 批判最 终是失 败的， 佴他 

们提出 批判的 思路却 提示着 我们， 如果要 进一步 挖掘和 深化抑 

或引 申哈耶 克的个 人观或 自我观 的话， 我 们须进 一步追 溯哈耶 

克的知 识观， 尤其 是他的 “ 知道 如何” 的 默会知 识观。 而哈耶 
克的 （默 会） 知识 观又奠 基于他 的心智 理论， 这意 味着， 只有 

进一步 回溯到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 我们才 能最终 解释他 的个人 

观或自 我观， 并 为之提 供根本 的哲学 基础。 

鉴 于此， 我们在 后文打 算用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来解 释或引 

申 他所可 能持有 的个人 观或自 我观。 我 们将首 先讨论 “ 自我” 

与 “同 一性” 的 问题， 并且 我们将 在简要 讨论关 于自我 同一性 
的三种 传统解 释的基 础上， 着重依 据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来阐述 

一种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观念。 然 后我们 将讨论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及 其同一 性与哈 耶克意 义上的 “基 于规则 的共同 体”之 

间 的可能 关系， 还将 把它们 放在哈 耶克的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和 “自发 扩展秩 序”或 “大 社会” 的理论 视域中 来加以 打量和 
梳理。 

在 具体论 述之前 我们还 有必要 交代， 实 际上哈 耶克本 人几乎 

没 有专门 讨论过 “ 个人” 或“ 自我” 的 问题， 我们 后文的 论述在 
很大程 度上是 对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及其社 会理论 的相关 论题作 

出 “重 构”或 “再解 释”。 我 们也不 打算直 接涉及 共同体 主义者 
如喿 德尔、 麦 金太尔 等人关 于自我 和共同 体的原 初论述 ， 

仍仅 限于前 文已有 的论述 框架， 即 就克劳 雷和罗 兰德对 哈耶克 

个人 观或自 我观提 出的批 判予以 讨论和 回应。 

〔1〕 关 于桑德 尔和麦 金太尔 关于自 我与共 同 体 的原初 论述， 请 参见桑 德尔， 200】， 麦金 

太尔，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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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3.3.6 心智、 自我与 同一性 

知  如 俞可平 在介绍 共同体 主义时 所说， “ 考察自 我槪念 必然要 

I 涉及 同一性 (identity) 槪念 。” （俞 可平， 1998, 第 52 页 〔】〕） 
I 按 俞可平 解释， “ 在自由 主义者 看来， 自 我的同 一性或 个人的 

与 同 一性先 验地来 源于自 我的道 德能力 和道德 命令， 它是 自我选 

择的 结果。 与此 相反， 共同体 主义者 认为， 个人 的同一 性是历 

*  史 地和社 会地形 成的， 它 不是由 自我决 定的， 也 不是自 我选择 
的， 而是被 自己发 现的。 正 像自我 一样， 同一性 也是构 成的， 

构成 同一性 的要素 主要有 三个： 共 同体、 文化和 种族。 这三个 

要 素从另 一种角 度看， 也 就是自 我同一 性的三 个主要 来源， 

(同 上， 第 52  — 53 页； 为统一 表述， 我 们将俞 文中的 “ 认同” 

和 “ 社群” 分别 改成了  “同一 性”和 “共同 体”， 后文 说明从 
略） 如果 就共同 体主义 所理解 的个人 或自我 （为避 免歧义 ，后 

文只说 “自 我”） 同一性 的这种 “ 历史地 和社会 地形成 的”性 
丨质 （即 其历史 性和社 会性） 而言 的话， 那 么确如 雷德尔 和邓正 

! 来乃至 库卡萨 斯所指 出的， 哈耶克 理解的 自我及 其同一 性正是 

I 这样 “ 历史地 和社会 地形成 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 克理解 

; 的自 我不仅 不成其 为共同 体主义 的批判 对象， 而 且就其 历史性 

和 社会性 而言， 它 在很大 程度上 与共同 体主义 的理解 是一致 

: 的 一 这正是 我们前 文讨论 要得出 的一个 结论。 

!  不过， 在这里 我们不 打算赘 述哈耶 克所理 解的自 我 及其同 
I 

i  一 一^  
^ 
«  

• 

( 1 〕 侖 可平译 “identity” 为 “认 同”， 另万 俊人译 喿德尔 《自由 主义与 正义的 局限》 时 

也译 “identity” 为 “认 同”， 但 本书译 “identity” 为 44 同一性 • （后文 说明从 略〉。 

之 所以如 此译是 因为， 按笔者 理解， “identity” 应 首先意 指一个 人或一 个自我 "是 

其 所是” 的 内在规 定性， 然后 才应从 “ 认间” 的 角度意 指这种 内在规 定性本 身的来 
源或依 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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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旱历 史地和 社会地 形成的 （这 是一个 事实命 题）， 我们也 || 

不打 算像共 同体主 义者那 样直接 讨论自 我及 其同一 性的抱 率睪* 

率是 什么。 我们想 追问， 自我及 其同一 性是郎 阿 历史地 和社会  I 
地 形成的 （这 实是追 问上述 事实命 题本身 如何成 立）。 也就是  g 

说， 我 们需要 在共同 体主义 —— 按照 俞可平 的上述 解释， 共同  _ 
体主义 者只是 指出自 我及其 同一性 畢历史 地和社 会地形 成的，  I 

以及只 是分析 自我及 其同一 性的帘 球睪率 是什么 —— 的 基础黑 

上， 进 一步考 察自我 及其同 一性究 竞是卽 柯 历史 地和社 会地形  I 

成的， 或者 说考察 自我及 其同一 性究竟 是渾与 :阿 巧 制 历史地  f 
和社 会地形 成的。 就此 而言， 笔者 以为，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恰  I 

恰为 我们提 供了解 答这个 “ 如何” 问 题的一 个可能 途径， 即为 I: 

我们 提呈了 解释自 我 及其同 一性得 以形成 的一种 可能的 微观机 

制。 在 这个惫 义上， 如果我 们能依 据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解答这 

一  “ 如何” 问题， 即解 释寧窣 孕苓甲 了悸印 何 嗲毕， 亦 即提呈 
.母學 寧 砂制 的话， 那么我 们就不 

仅在更 深层次 上回应 了共同 体主义 者如克 劳雷和 罗兰德 对哈耶 

克提出 的前述 批判， 而且 更重要 的是， 我 们还将 为共同 体主义 

本身的 个人观 或自我 观提供 更为深 刻的微 观哲学 依据。 

在具体 阐述自 我 及其同 一性如 何形成 或其微 观形成 机制之 

前， 我们有 必要先 明确究 竟什么 是自我 及其同 一性。 西 方哲学 

史上 关于自 我 及其同 一性的 思考源 远流长 [ 1 〕 ， 而自 20 世纪 70 § 

年代以 来这一 问题更 是得到 了西方 哲学界 的广泛 探讨， 并形成 丨 

了一个 非常复 杂的哲 学论题 域[2]。 鉴 于此， 我 们在这 里不打 

[ 1 〕 典型 的如笛 卡尔的 “ 我思故 我在” 实际 上就意 含着对 自我的 规定， 又如， 按照 桑德尔 

(2001) 的 理解， 康德对 “超验 主体” 的探 讨也可 视作是 对自我 的一种 考察， 等等。 

〔  2 〕 德勒克 • 帕菲特 （Eterek  Parfit) 于 1971 年发表 的论文 "Peraonal  Identity" (栽于 
Philosophical  Review,  1971 ) 和  1984 年 出版的 著作尺 easons and  Pereons  对 促成这 

一 哲学论 题域的 形成和 发展起 到了巨 大的甚 至是决 定性的 影响。 关 于此也 可参见 

MadeU,  1981,  Alexander,  1997 的相关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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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算， 也 不太可 能对自 我及其 同一性 作 出一个 （形 而上 学意义 

上的） 专门 界定， 我们只 拟简要 提及自 我及其 同一性 的一般 

规定， 尤其， 我们 想着重 引申它 们在哈 耶克心 智理论 中的可 
\ 

能 解释。 

知 

q  3. 3.6.1 自我同 一性 的三种 传统解 释及相 关讨论 

、’、  我们 可先提 及俞可 平关于 自我间 一性的 一个大 致解释 ：“个 
与 人的 同一# 或自 我 的同一 性简单 地说就 是对自 己角 色的一 种自我 

确认， 它 是个人 一系列 个性的 统一， 是一个 人区别 于另一 个人的 

^  整体性 标识。 个 人的同 一性集 中体现 了其自 己的 道德特 殊性， 
德 它是对 ‘我 是谁’ 这一问 题的自 我回答 。” （俞 可平， 1998, 第 

52 页） 按 照笔者 理解， 我们 可根据 俞可平 的这一 解释进 一步区 

1 分出两 层含义 ： （1) 自我同 一性“ 集中体 现了其 自己的 道德特 

殊 性”， 它 是自我 “ 对自己 角色的 一种自 我确认 ”， （2>  同一性 

! 是自我 “ 一系列 个性的 统一， 是一 个人区 别于另 一个人 的整体 

' 性标 识”。 在这 两层含 义中， 第一 层实际 上是俞 可平对 自我同 

I  一 性的一 种共同 体主义 引申。 也就 是说， 在 作这种 解释时 ，俞 

| 可 平已经 是站在 共同体 主义的 角度来 解释自 我同 一性的 —— 正 

1 因 为已经 预设了  “共 同体” 并 把个人 或自我 预设为 “共 同体” 

| 中的 一员， 这 一层面 的解释 才会直 接涉及 “ 道德” 以及自 

| 我 “角色 确认” 的 问题。 相 对于这 一层面 而言， 俞可平 的第二 
i 层面 解释对 于我们 理解自 我同一 性实际 上更为 根本， 或 者说， 

I 它 是对自 我同一 性的一 种更为 根本也 更具普 遍性的 解释。 这种 

: 解释 并不直 接涉及 “ 道德” 和自我 “角色 确认” 的 问题， 只是 I 

: 在更 为一般 的意义 上指涉 串举學 m 琢 亭冷 幸举， mHmmm 

1 于其他 自我的 整体规 定性。 在 这个意 义上， 自我 与同一 性是不 

可分 割的， 任何 一个自 我都必 得拥有 某种同 一性， 它才 能成其 

为一个 自我， 同 时得以 与其他 自我相 区别， 抑或 说才能 成其为 



一个区 别于其 他人的 独特的 个人。 〔 1 〕  I? 
作 为一种 指涉自 我得以 成其为 自我， 同时得 以区别 于其他  a 

自我的 整体规 定性， 我们有 必要就 这种意 义上的 自我同 一性作  _ 
出进 一步探 讨。 为此 我们可 先提及 罗纳德 • 亚历 山大在 《自 h 

我、 继发和 人的同 一性》 （Alexander,  1997)  一 书中归 纳的关  | 

于 自我同 一性的 三种一 般的传 统解释 ，即 “ 生理 或肉体 的连贯  | 
性”、 “ 心理连 贯性” 和所谓 “简单 理论” （参见 Alexander ,  ̂  

1997,  c.II)。 按照 第一种 解释， 如果处 在两个 不同时 间段的 P1  ? 

和 P2 在生理 或肉体 特征， 如体形 结构、 面相、 肤色、 发色等  f 

方面是 连贯一 致的， 那么我 们就说 P1 和 P2 拥有相 同的同 一  _ 

性， 它 们属于 同一个 自我， 准确 地说， 是 同一个 自我在 两个不 I# 

同时间 段的不 同体现 或存在 状态； 反之， 我 们则说 P1 和 P2 拥 

有不 同的同 一性， 分属于 不同的 自我。 按照 第二种 解释， 如果 

处 在两个 不同时 间段的 P1 和 P2 在广义 的心理 特征， 如 信仰、 

记忆、 喜好、 脾性、 目标、 意图、 希望、 恐惧等 方面是 连贯一 

致的， 那么我 们就说 P1 和 P2 拥有相 同的同 一性， 它们 属于同 

一个 自我， 或者 说是同 一个自 我在两 个不同 时间段 的不同 体现或 

存在 状态： 反之， 我 们则说 P1 和 P2 拥有不 同的同 一性， 分属于 

不同的 自我。 至 于所谓 “简单 理论” 认为， 如果处 在两个 不同时 

间段的 P1 和 P2 拥有 某种 连续的 或连贯 一致的 实体， 如 肉体、 

心智、 灵 魂等， 那么我 们就说 P1 和 P2 拥有相 同的同 一性， 它们 

属 于同一 个自我 I 反之， 我 们则说 PI 和 P2 拥有不 同的同 一性， 

分属 于不同 的自我 —— 按照亚 历山大 解释， 这种 “ 简单理 论”的 
典型体 现就是 传统的 心物二 元论。 （参见 Alexander,  1997) 

针对 以上三 种传统 解释， 亚历山 大首先 否弃了  “简 单理丨 
论”。 在他 看来， “简单 理论” 如果 只假定 单一的 实体， 如 单一的 

〔1〕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如 俞可平 所说， “考 察自我 槪念必 然要涉 及同一 性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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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 作为同 一性的 规定性 的话， 那 么它首 先会碰 到逻辑 上的困 

境， 比 如我们 不太可 能在逻 辑上否 认这样 一种可 能性， 即 同一个 

灵魂可 能存在 于不同 的肉体 之中， 同 一个肉 体也可 能承载 不同的 

灵魂。 更; 重要 的是， 这 种单一 的灵魂 无法解 释自我 同一性 的内容 

的多 样性， 比如自 我个性 的多样 性等。 于是 “简单 理论” 可能会 

强调 甚或诉 诸一种 心理特 征之多 样性的 解释， 但这 样一来 ，“简 

单 理论” 假 定的实 体如灵 魂等就 会变得 多余。 就此 而言， 亚历山 

大 认为， “我们 可以安 全地忽 略掉简 争理论 。” （参见 Alexan¬ 

der,  1997,  pp. 12  — 14) 至 于关于 自我同 一性的 “ 生理或 肉体连 

贯 性”和 “ 心理连 贯性” 解释， 亚 历山大 承认， “ 没有人 会否认 

生理连 贯性对 于构成 -个 具体的 人的同 一性具 有重要 意义” 

(Ibid.,  p.ll), 而且 “我 们也不 会说， 心理 因素对 于人的 同一性 

观 念没有 意义”  (Ibid.,  p.12)。 这也就 是说， “一 个个人 的生理 

和心理 特征的 连贯性 对于他 （她） 的同 一性而 言是必 要的” 

(Ibid.)。 但问题 在干， 亚 历山大 认为， “生 理特性 和心理 特性的 

连 贯性仅 就其自 身而言 都不足 以构成 人的同 一性”  (Ibid., 

P.14), 因为 “只 要出现 了生理 或心理 的不连 贯性的 例子， 那么 

关于 人的同 -性 的生理 和心理 连贯性 理论就 会遭遇 困难” 

(Ibid., 具体例 证详见 Ibid.， pp.ll  — 12)。 鉴 于此， 亚历 山大提 

出了 自己的 理论， 把人 的同一 性解释 为一种 “ 继发” （superve~ 

nlenoe) 或 “ 添附” （trope), 抑或 “叙 述性同 一性” （narrative 

identity )0 在他 看来， 这 种作为 “继 发”或 “添 附”的 “ 叙述性 

同 一性” 可在 包含人 的生理 和心理 特性的 同时， 在一定 限度内 

“允 许基本 或潜有 特征存 在一些 ‘缺 口’或 ‘损毁 ’”  (Ibid., 

P.14)。 就此 而言， “如 果生理 的不连 贯或心 理的不 连贯都 会使我 

们改变 对某- 给定个 人的人 格性质 的印象 的话， 那 么它们 就使我 

们有 必要开 始思考 把一些 特征的 集合体 当作继 发自我 （super¬ 

venient  self) 的 基础， 而不是 把某种 单一的 线性连 贯性当 作人的 

同一性 的惟一 特征。 更重要 的是， 人的同 H4 最好 以继发 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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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加以 理解是 因为， 即使 人的潜 有特征 可能出 现一些 变化、 缺口 

和 损毁， 我们也 用不着 宣称产 生了一 个新人 。”  (Ibid.,  p.16) 

相 比于亚 历山大 的上述 态度， 杰弗里 • 麦德尔 （Geoffrey 

Madell) 对 待关于 同一性 的传统 解释显 得更为 激进。 首先， 与亚 

历山大 一样， 他也排 除了将 某种实 体或实 存者， 如 自我者 

(ego), 作 为同一 性的规 定性的 主张。 在他 看来， “ 我们确 实不需 

要 这样一 个实存 者”， 而且 “ 持续存 在之自 我者的 观念是 不连贯 

的， 试图 假定这 样的实 存者的 企图不 过是这 样一个 倾向的 又一例 

子而已 …… 即把 人仅仅 视作是 另一类 对象” （Madell， 1981, 

P.134)。 至干关 于同一 性的 “生 理或肉 体连贯 性”和 “心 理连贯 

性” 的传统 解释， 麦 德尔将 乏都归 结为同 一性的 “ 客观连 贯性” 

标准， 其中 “ 肉体连 贯性标 准确实 有循环 论证的 嫌疑” （Ibid., 

P.108)， 而 “心 理连 贯性标 准也 会碰到 困难， 这些 困难与 那些把 

肉体 连贯性 标准拉 下马的 困难最 终都- •样严 重”  (ibid.,  109)。 

这是 因为， “依 据心理 连贯性 对人的 同一性 的分析 看来不 可避免 

会导致 一种关 于人的 本体论 观点， 即 把人看 作是由 本质上 相互分 

离的 事件或 ‘人的 片段’ 构 成的， 这 种观点 彻底摧 毁了我 们整个 

的正常 道德态 度。”  (Ibid.,  p.116) 尽管 “ 生理或 肉体” 和“心 

理” 这两 种客观 连贯性 标准存 在这样 那样的 缺陷， 但人们 （比如 

上文 的亚历 山大） 一般 认为， 这两种 客观连 贯性标 准尽管 都不是 

同一性 的充分 条件， 但它 们都是 同一性 的必要 条件。 也就 是说， 

只有当 人们在 生理或 肉体 以及心 理特征 方面存 在多多 少少 的连贯 

一致 性时， 我 们才能 说一个 人拥有 某种同 一性， 亦 即才能 说一个 

人成其 为-个 区别于 其他人 的人。 然而在 麦德尔 看来， 即 使是这 

种 “必 要性” 观点也 是不成 立的， 因为 “我 们根本 不可能 在逻辑 

上证 明经验 连贯性 对于人 的同一 性是必 要的” （Ibid.,  p.118), 

而且 更重要 的是， “ 客观连 贯性在 根本上 对于 SPS 属我 _ 验 并不是 

必 要的”  (IWd.,  p.120)。 基 于此， 麦 德尔总 结了人 的同一 性的三 

个主 要特征 ： （1)  “人 的同 一tt 本质上 是不可 分析的 ”• （2)  “人 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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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一# 不 承认程 度”， 即不 存在程 度差别 ， （3)  “N —性 问题不 能由约 

A 定加 以决 定”。 （参见 Madeli， 1981,  c.V) 在 麦德尔 看来， 这三个 
主要特 征以第 一个为 首要， 并可 归结为 一个根 本原则 ，即 “ ‘我’ 

的 不可分 析性” 。而 “我” 之所 以不可 分析， 是因为 “我” 这个 

知 词在 本质上 是一个 “完 全不可 分析也 不可还 原的” 纯粹的 “ 指涉 

I 性术 语”， 它直接 指涉某 种经验 或属性 “是我 的”， 即指涉 某种经 
1 验或 属性的 “来 源”， 这 种作为 “是我 的”的 “来 源”， 在 麦德尔 

与 | 看来， 才是 人的同 一性的 本质。 （参见 Madell， 1981,  esp.c.V) 

51  3. 3.6. 2  “作 为心智 的自我 ” （I) 

徳 I  —— 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对于理 解自我 
同一 性的可 能意义 

在 这里， 我们想 结合亚 历山大 和麦德 尔的讨 论以及 哈耶克 

的 心智理 论提出 对自我 同一性 的规定 性的另 一种可 能解释 ，这 

种 解释的 核心观 念就是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 不 过需要 说明，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这 一槪念 并不是 笔者， 更不 是哈耶 克本人 

! 的 原创， 而取自 査尔斯 • 泽普卡 的著作 《作 为心 智的自 我：华 

兹 华斯、 柯勒律 治和济 慈的意 象与同 一性》 （Rzepka， 1986)。 
在 这部著 作中， 泽普 卡主要 对华兹 华斯、 柯勒律 治和济 慈这三 

! 

: 位英国 浪漫主 义诗人 的诗歌 中的意 象和同 一性观 念作了 探讨和 

分析， 贯注 其中的 核心理 念则是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 不过， 
鉴于 泽普卡 的探讨 和分析 主要是 文学性 质的， 我 们在这 里不打 

I 算详细 介绍他 的论述 （可 参见 Rzepka,  1986)  只 拟借用 

〔 1 〕 尽管 泽普卡 的讨论 主要是 文学性 质的， 但 这似乎 并不妨 碍他得 出一些 与我们 在这里 

以及 随后将 要得出 的结论 頗为相 似的哲 学结论 9 比如， 在他 看来， ** 在生活 历程中 

逐 渐孝年 的自我 同一性 ，是 ‘暂时 混淆了 的自我 …… 在许多 同样接 受举牵 > 却的角 
色的 A 涤中， 的一系 列再整 合的结 果。”  (Rzepka,  1986,  p.20, 着* 者所 
加） 在笔者 看来， 泽 普卡通 过这句 话所传 达的意 思与我 们后文 在讨论 自我与 共同体 

及其 **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时 所要得 出的结 论实质 上是相 似或相 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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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这一 槪念， 结合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 

试 图对自 我 同一性 作出另 一角度 的可能 解释和 引申。 

首先， 我 们有必 要回到 关于自 我同一 性的前 述三种 传统解 

释 上来。 在这一 点上， 尽管 麦德尔 从根本 上否认 “生理 或肉体 

连贯 性”和 “ 心理连 贯性” 作为自 我同一 性之标 准或规 定性的 

必要 性或必 然性， 但笔 者在这 里不倾 向于接 受这一 观点， 而打 

算 接受亚 历山大 的相对 温和的 观点， 即认为 “生 理或肉 体连贯 

性”和 “ 心理连 贯性” 是构 成自我 同一性 的必要 条件， 亦即如 

前 所述， 只有 当一个 人在生 理或肉 体以及 心理特 征方面 存在多 

多少 少的连 贯一致 性时， 我们 才能说 该人拥 有某种 同一性 ，进 

而才 能成其 为一个 自我。 

当然， 如亚 历山大 和麦德 尔所指 出的， “生 理或肉 体连贯 

性”和 “ 心理连 贯性” 作为 自我同 一性的 标准或 规定性 的确存 
在 各种各 样的缺 陷或解 释不足 之处。 但 在笔者 看来， 这 并不构 

成我们 —— 像麦德 尔那样 一 彻 底否弃 它们的 理由， 我 们完全 

可 能以某 种不同 的方式 —— 像 亚历山 大那样 —— 对它们 作出新 

的 建构， 或从 某种不 同的角 度对它 们重新 作出不 同甚或 更适当 

的 解释， 以对它 们加以 补充或 完善。 这后 一种做 法便是 我们试 

图解释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观念的 途径， 我们的 依据则 在于哈 

耶克 的心智 理论。  ; 

不过在 具体解 释之前 我们还 须交代 ： （1) 我们随 后的 解释并 i 

不试 图提出 一种关 干自我 同一性 的新的 衡量标 准或规 定性， 我们 

主要 是对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作出 解释和 引申， 试 图挖掘 哈耶克 

心智理 论对于 我们理 解自我 同一性 的可能 价值和 意义。 （2) 我 

们 也不认 为随后 的解释 是一种 独断的 排他性 解释， 我们 只是试 

图突显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这 一可能 视角， 从这一 视角所 看到的 

或 所得出 的结论 并不否 认或拒 斥对自 我同一 性的其 他解释 ，如 i 

亚历山 大和麦 德尔的 前述解 释等。 （3) 作 为对哈 耶克心 智理论 I 

的一种 解释或 引申， 我们无 意于， 也不 可能对 “ 作为心 智的自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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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观念 作出某 种理论 体系式 的宏大 论述， 我们 只打算 就相关 
论点 作简要 论述， 点到 为止。 

然 后让我 们开始 向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回溯。 在第一 编我们 

已经 知道， 哈 耶克心 智理论 得以建 构的一 个基本 前提在 于他对 

物理 世界和 心理世 界或物 理秩序 和心智 秩序的 区分。 在他看 

来， 这两 个世界 或两种 秩序之 间并不 存在马 赫式的 一一 对应关 

系， 相反， 它们是 “不同 ”的， 之所以 “ 不同” 从根本 上是因 

为人的 神经系 统的分 类活动 —— 而不是 乌 赫式的 被动接 受或反 

映 —— 所具有 的独特 功能。 就此 而言， 哈 耶克不 仅否弃 了马赫 

的统 一科学 —— 其途 径在于 把心理 世界还 原为物 理世界 —— 的 

雄 心甚或 僭妄， 而且 重新维 护了物 理世界 和心理 世界或 物理秩 

序和心 智秩序 之间的 区别或 “不 同”。 不过 哈耶克 认为， 他的 
这 种做法 并不是 在回归 传统的 心物二 元论， 因为 他并不 主张赋 

予 “ 心”和 “物” 以某种 “ 实体” 性质， 相反， “ 心”和 

“ 物”， 或物 理秩序 和心智 秩序， 都 不过是 一种关 系秩序 或关系 
结构， 尤其， 对于 人的心 智秩序 而言， 它 事实上 必须依 托于人 

的生理 或肉体 结构， 因而存 在于物 理秩序 中的一 个特殊 部分之 

中。 在这 个意义 _b， 我们并 不需要 回归以 实体观 念为核 心和基 

础 的传统 心物二 元论， 不 过我们 有必要 维护非 实体意 义上的 

“物 理秩序 —— 心智 秩序” 之二元 区分在 实用上 的必要 性和可 
能 意义。 

基由 这种物 理秩序 和心智 秩序的 二分， 尤其， 当他 把人的 

生 理或肉 体结构 归结为 物理秩 序之一 特殊部 分时， 我们 可以準 

论， 哈 耶克实 际上把 人的同 一性也 作了两 重区分 [1〕， 即区分 

( 1  ] 有必 要再次 强调， 哈耶 克本人 并没有 直接讨 论人的 同 一性 问题。 在这 里我们 把哈耶 

克在 人的生 理和肉 体结构 和心智 结构之 间的区 分视作 是一种 关于人 的同一 性的区 

分， 这 实是笔 者对哈 耶克的 引申， 不 过笔者 以为， 这种 引申是 哈耶克 对物理 世界和 

心 理世界 或物理 秩序和 心智秩 序的二 分的一 个必然 推论， 



为生 理或肉 体结构 和心智 结构， 前 者属于 物理世 界或物 理秩望 

序， 后者 属于心 理世界 或心智 秩序。 这样， 哈耶 克似乎 在很大  _ 

程度上 “ 回归”  了 关于自 我同一 性的三 种传统 解释： 一 方面， I 
哈耶 克在人 的生理 或肉体 结构和 心智结 构之间 作出的 区分似 

乎 与传统 的关于 自我同 一性的 “生理 或肉体 连贯性 ”和“ 心  _ 

理连 贯性” 的衡 量标准 或一般 规定性 相对应 I 另 一方面 ，当  I 
哈耶 克把人 的生理 或肉体 结构和 心智结 构分别 归属于 物理世  ^ 

界或物 理秩序 和心理 世界或 心智秩 序时， 他似 乎在某 种程度  I 

上还 重蹈了 为亚历 山大和 麦德尔 所否弃 的所谓 “简单 理论”  U 
的 覆辙。  S 

有必要 指出， 哈耶 克对自 我同 一性的 三种传 统解释 的上述 |漂 

“ 回归” 只 是表面 上的， 也不构 成一种 重复。 一 个较为 确当的 

理解 在于， 哈 耶克只 是使用 了传统 解释的 “旧瓶 子”， 在这个 

“旧 瓶子” 里装 的却是 他自己 酿造的 “新 酒”， 这种 “新 酒”就 

是 他的心 智理论 —— 心智理 论正是 使哈耶 克得以 区别于 传统解 I 

释， 同时 可能成 就对自 我 同一性 的独特 解释的 地方。 

具体 而言， 哈 耶克心 智理论 与传统 解释的 区別， 以及 它对； 

于 我们理 解自我 同一性 的独特 价值主 要在于 ： U) 哈耶 克从根 

本上拒 绝以实 体观念 为核心 和基础 的传统 心物二 元论， 在 他那丨 

里， 物 理世界 或物理 秩序和 心理世 界或心 智秩序 从本质 上被视 | 

作是 一种关 系结构 或关系 秩序， 而 不是形 而上学 意义上 的独立 i 

“实 体”。 而且 哈耶克 强调， 他的心 智理论 对物理 世界和 心理世 

界 的关系 结构或 关系秩 序的解 释从根 本上使 得传统 “实 体”观 
念成为 多余， 甚 至不再 可能。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 耶克不 仅没有 

重蹈 为亚历 山大和 麦德尔 所否弃 的所谓 “简单 理论” 的 覆辙， 

而且 还为我 们提供 了一种 理解和 解释人 的心智 的独特 视角。 

(2) 尽管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被 他本人 定位为 一种理 论心理 学或丨 

哲学心 理学， 而且， 如果把 这种心 智理论 用来解 释人的 自我同 ！ 

一性 的话， 的 确在一 定程度 上会与 传统的 “ 心理连 贯性”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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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冇些 相似， 但它 与传统 “ 心理连 贯性” 主 张的根 本区别 在干： 

J  一 方面， 哈耶 克心智 理论实 为传统 “ 心理连 贯性” 主张 本身提 
供了一 种独特 的微观 解释， 就此 而言， 哈 耶克心 智理论 在一定 

程度上 构成了 对传统 “ 心理连 贯性” 主张 的一种 深化和 发展， 

知 抑或精 确化； 另一 方面， 与传统 “ 心理连 贯性” 主张 相比较 ，哈 

J 耶克心 智理论 不仅能 （从 其独特 视角） 使我 们明确 自我同 一性的 

1 规 定性， 而且 更重要 的是， 它 能相对 直观地 解释不 同自我 同一性 

与 之间 的相互 区别和 不同， 抑或这 样说， 哈耶 克心智 理论不 仅能使 

我们明 确人得 以成其 为人的 内在规 定性， 而 且也能 相对直 观地解 

^  释人 与人之 间何以 相互区 别相互 不同。 （3) 除以上 两点外 ，相 

帛 | 对传 统解释 而言， 哈耶 克心智 理论对 于我们 理解自 我同一 性的最 

重 要价值 在于： 一 方面， 哈耶 克心智 理论就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以及 

与 此相关 的默会 知识的 解释对 于我们 理解自 我与共 同体的 关系具 

有独 特意义 I 另一 方面， 哈耶 克心智 理论提 供的心 智进化 观念， 

以及 他的社 会理论 提供的 文化进 化观念 （文 化进化 与心智 进化直 

接相 关）， 抑或 说他的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观念， 对于我 们理解 

自 我同一 性和社 会共同 体在时 间中的 变化和 发展具 有独特 价值。 

3. 3. 6. 3  “作 为心智 的自我 ” （II) 

- — 自我同 一性的 心智理 论解释 

我们 可进一 步从正 面阐述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观念。 不过 

有必要 说明，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观念严 格说来 不仅应 包含关 

于 自我同 一性的 解释， 而且 应包含 关于自 我与共 同体之 间关系 

的 解释， 但 在这里 我们先 简要讨 论前一 方面， 而 把关于 自我与 

共 同体之 间关系 的解释 留待下 一小节 （3.3.7) 讨论。 

如上 所述， 哈耶 克心智 理论在 物理世 界或物 理秩序 和心理 

世界或 心智秩 序之间 作出的 区分， 意味着 他把人 的同一 性区分 

为两个 部分， 即生 理或肉 体结构 和心智 结构。 就此 而言，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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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考虑术 语含义 的差别 的话， 哈耶 克看来 会同意 前述亚 历山大 

的 这样一 种看法 ，即 “生 理或肉 体连贯 性”和 “ 心理连 贯性” 

是构 成自我 同一性 的必要 条件， 只 有当一 个人在 生理或 肉体以 

及心理 特征方 面拥有 某种连 贯一致 性时， 我们才 能说该 人拥有 

某种同 一性， 进而才 能成其 为一个 自我。 抑或， 我们也 可用哈 

耶克 心智理 论的术 语这样 表述： “ 生理或 肉体结 构”和 “心智 

结 构”或 “心智 秩序” 是构 成自我 同一性 的必要 条件， 只有当 

一个人 在生理 或肉体 结构和 心智结 构或心 智秩序 方面拥 有某种 

连 贯一致 性时， 我们才 能说该 人拥有 某种同 一性， 进而 才能成 

其 为一个 自我。 

表面 看来， 这种 术语的 改变似 乎没有 太大的 意义， 但哈耶 

克 心智理 论对这 些不同 术语的 解释对 于我们 理解自 我同 一性却 

具 有独特 价值。 然 而在具 体阐述 这种独 特价值 之前， 我 们有必 

要再 作如是 交代： 尽 管人的 生理或 肉体结 构是构 成自我 同一性 

的必 要条件 之一， 但 我们下 文的讨 论将不 再涉及 这一方 面的考 

察。 之 所以如 此实是 因为哈 耶克心 智理论 本身的 限制： 作为 

这一 理论之 考察对 象的人 的心智 秩序仅 仅限止 于现象 或心理 

世界， 不涉 及物理 世界， 与此 相应， 我 们也无 法在哈 耶克心 

智 理论的 视域中 来考察 属于物 理世界 的人的 生理或 肉体结 

构。 就此 而言，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观 念严格 说来应 表述为 

“部分 作为心 智的自 我”， 也就 是说， 它 只槪括 了作为 自我同 鲁  # 

一性 之必要 构成的 心智结 构这- •部 分， 而不包 含生理 或肉体 

结构的 部分。 

作 出上述 交代， 以 及明确 4、彎 荦哼寧 4、？ 筚宁 奉幸窣 同了  1 
性 的必要 构成部 分后， 我们 可直接 用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来解释 i 
參  參##  參##  雖 

这种 “ （部 分）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及其 同一性 观念， 其 要义和 
独特之 处主要 在于如 下几个 方面：  丨 

一、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通 过一种 “共 同时空 结构” 解释 

了  “自我 意识” —— 这种自 我意识 被很多 人认为 是自我 及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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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一 性的基 本特征 —— 如 何得以 可能。 就此 我们可 这样理 

胃 解： 按照 哈耶克 解释， 在神 经系统 的层级 分类秩 序中， 神经过 

^  程所 在层级 越髙， 它的抽 象性和 一般性 程度就 越高， 其 意识特 
征相 应就越 明显。 在神 经中枢 的最髙 层级， 神经 过程的 抽象性 

知 和一 般性程 度达到 最髙， 意识 程度 也相应 最髙。 在这一 最高层 

级， 所 有意识 现象都 紧密相 连互不 可分， 构成一 个统一 的意识 
ipl 

1 领域， 这也就 是所谓 “意 识的统 一性” （参见 1.3.6 和 1.4.5)。 
与 意 识的统 一性意 味着， 在这 一最髙 层级的 统一意 t 只领 域中 ，所 

有 “意 识事件 在同一 时空秩 序中占 据一个 确定的 位置” （SO, 

51  6.16)， 这一  “同 一时空 秩序” 就是 一种共 同时空 结构。 这种共 

冑 | 同时空 结构意 味着， “在 那里， 过 去事件 或可能 事件的 所有再 
现 或映像 都会与 ‘在这 里’和 ‘ 现在’ 的 经验相 联系， 所有事 

件与 这一共 同点之 间的这 种普遍 联系使 它们构 成了一 个连贯 

体 ，即 ‘我 ’。” （SO,  6.18) 

这样， 哈 耶克通 过具有 某种意 识统一 性的共 同时空 结构重 

构了  “我” 的 存在， 经由 这种共 同时空 结构， 以 及在共 同时空 

结构 之中， “我” 的 所有意 识经验 —— 无 论是对 过去事 件的回 

忆， 还是 对未来 事件的 想像， 抑 或对当 下环境 的再现 —— 都会 

普遍 地相互 联系在 一起， 经由这 种普遍 联系， “我” 本 身得以 

被 定位， 这 实际上 就是一 种自我 意识。 

二、 尽管 “我” 或自 我意识 依赖于 具有意 识统一 性的共 

[ 1 〕 比如帕 菲特就 谈到. “ 我们中 的有些 人踉随 洛克的 做法， （在人 〔persons〕 和 人类存 

在者 Chuman  beings] 之间） 作出了 区分。 这些 人旗帜 鲜明地 宣称， 一个人 类存在 

者只有 具有自 我意识 时才成 其为一 个人， （Parfit,  1984,  p.322) 又如， 帕 菲特在 

考 虑回答 “ 人的性 质是什 么?” 这一问 題时， 也作 了如是 说法： 对这 个问題 的“最 

简单回 答是： 要 成为一 个人， 一 个人类 存在者 必须拥 有自我 意识， 必 须意识 到它的 

同一性 和它在 时间中 的持续 存在”  (Ibid.,  p.202)。 也 有必要 明确， 我们 在这里 

说 “ 自我息 识被很 多人认 为是自 我及其 同一性 的基本 特征” 并不 意味着 44 自我意 

识”与 “ 自我” 及其 “同 一性” 是等 同的。 比 如亚历 山大就 强调： “ 自我并 不等同 

于自我 意识、 意识. 自我 构成的 意识、 自我 者等等 。”  (Alexander,  1997,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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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空 结构的 型构， 但 哈耶克 认为， “这 一共间 时空结 构的常 || 
在性 （ever-pre9ence) - 只 要意识 处于活 动状态 - 以某种 

最抽 象再现 的持续 存在为 前提， 这 种最抽 象再现 也就是 （时 空） | 

环 境的一 个人致 轮廓， 我们把 为我们 所自觉 意识或 所自觉 想像的  $ 

对象的 图画放 置在这 一大致 轮廓之 中。” （SO,  6.18) 在 这里哈  | 

耶 克表达 的意思 就是我 们前文 （1.4.5;  1.5.1 和 2.4.3) 已强  | 

调的这 样一个 观念， 即意识 经验须 以无意 识经验 为前提 ，亦  g 

即， “意 识经验 基于一 个远为 广泛的 某础， 即对 其余环 境的不  | 

完全 有意识 的或潜 意识的 映像， 不过这 种映像 —— 像决 定感觉  g 

脉冲的 质性的 ‘ 随附’  一样 一 给了 意识再 现以位 置和价  | 

值。”  (SO,  6.21) 由此我 们可以 推论： “我” 对 自身的 意识， | 漂 
即自我 意识， 也须 以更为 广阔的 无意识 经验为 前提或 基础。 

我 们也已 知道， 作为意 识经验 之前提 的无意 识基础 就是作 

为心 智秩序 之一般 结构的 准恒定 “地 图”， 它决 定并支 配着我 

们当下 的意识 经验。 由此 我们可 进一步 推论： “我” 对自 身的意 I 

识 或自我 意识须 以心智 结构之 准恒定 “ 地图” 为前提 或基础 ，正 I 泰 

是基 由无意 识或超 意识的 准恒定 “地 图”， 统一的 共间时 空结构 

才可能 得以在 “我” 的意识 领域中 形成和 维续。 在 这个意 义上， 

作为 意识经 验呈现 出来的 “ 我”与 “我” 的 作为无 意识经 验的准 

恒定 “ 地图” 不可 分离， 并由 之得到 规定， 它 们共同 构成了  i 

“我” 的整 个心智 结构， 或 者说共 同构成 了作为 整体的 “ 我”。  * 會 

这样， 哈 耶克实 际上把 “我” 区分成 了两个 分属不 同层次 | 
的 部分， 即自 我意识 的部分 和作为 这种自 我意识 之前提 和基础 I 

■ 

的无 意识或 超意识 部分。 不过， 尽管 这两个 部分分 属不同 层次！ 

(前 者处在 表层， 后者 处在深 层）， 它 们总是 密不可 分的， 或者说 I 

它 们必须 “ 共同存 在”或 “ 共同在 场”， 进 而共同 构成一 个整体 

的心智 结构， 作为 整体的 “我” 也由 此得到 自身的 规定。  ! 

所有 这一些 实际上 就构成 了一种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观 | 

念： 一 方面， “序 冷 今彎印 串爭” 筚寧解 冷了个 孥竽矽 4、 弩荦1 
.  •  •  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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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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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另一 方面， 这种 作为整 体心智 结构的 “ 自我” 经由 共同时 •  _  參##  籲籲畚  ♦搴  #  •  ♦参  拳## 

$寧 构涉弯 荦了吵 _ 举寧 识； 再者， 这种 自我意 识并非 无所依 

托无所 规定， 相反， 自我 意识， 或者说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对 豢##  參  參##  #•##•••  # 

恒定 “ 地图” 为 前提和 基础。 •  •  m  •  ■镛  ■鲁  ■蠡 

三、 明确了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观 念后， 我 们可进 一步明 

确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 咐， 这 种同一 性可从 连贯性 和互异 參#  _  _  # 

性两方 面加以 解释， 其中连 贯件使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得 以成其 争 

为 自我， 互异 性则使 不同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得 以相互 区别。 

就连 贯性而 言我们 可这样 理解：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要拥 

有某种 同一性 看来首 先要拥 有某种 自我意 识的连 贯性， 这又要 

求能 够形成 相对稳 定的常 在的共 同时空 结构， 因 为不仅 只有在 

共同 时空结 构中，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才可能 对自身 有所意 

识， 而 且只有 共同时 空结构 拥有某 种稳定 性或常 在性，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自我意 识才可 能维持 某种连 贯性。 佴 另一方 
面， 按照哈 耶克的 解释， 共 同时空 结构及 以之为 基础的 自我意 

识 作为自 我的 一种意 识经验 —— 这 种意识 经验与 反映即 时性环 

境中各 事件之 间相互 关系的 “ 模式” 相对应 —— 本身并 不是稳 

定的， 它 会随着 即时性 环境的 变化而 变化。 （参见 1.4.3t 

1.4.5,  1.5.1) 这样， 共同 时空结 构的稳 定性以 及自我 意识的 

连贯性 最终根 源于什 么呢？ 前文陈 述实已 给出了 答案： 那就在 

于无意 识或超 意识的 准恒定 “地 图”。 确切 而言， 正是 作为整 

体心智 结构之 准恒定 部分的 “ 地图” 提供 了共同 时空结 构的稳 

定性和 自我意 识的连 贯性， 进 而使得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在整 

体上 体现出 某种同 一性。 在 这个意 义上，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同一性 从根本 上来源 于心智 秩序之 准恒定 “地 图”， 正 是“地 

图”的 “准恒 定性” 决定了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一 性。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同一性 除体现 为某种 共同时 空结构 
的稳定 性和自 我意识 的连贯 性外， 也体现 为它自 身的互 异性， 



也就 是说， 所有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都是 相互不 N 的。 就此我 || 
们 可这样 理解： 根据上 文结论 一 “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一  _ 

性 根源于 “ 地图” 的准 恒定性 —— 我们可 推论： “ 作为心 智的自  _ 
我” 的互 异性必 然要求 准恒定 “ 地图” 也 具有互 异性， 即要求  | 
所有 准恒定 “ 地图” 都是 相互不 同的。 而这恰 恰是我 们前文  | 

(1.4.2) 已得 出的一 个现成 结论： 在那里 我们已 明确， 尽管不  | 

同个人 的确可 能因为 一些共 同生活 经验而 导使其 准恒定 “地  ! 
图” 在 一定程 度上部 分相似 （参见 2.4.3)， 但 任何两 个人的  | 

“ 地图” 要在整 体上完 全相同 或等同 是不可 能的， 因为 “‘地  I 
图’ 之 间的完 全等同 不仅以 不同个 人的人 生历史 完全等 同为前  _ 
提， 而且要 求这些 个人的 解剖结 构完全 等同” （SO,  5.27)， 这 

在哈耶 克看来 是不可 能的。 哈 耶克也 认为， “对 于每个 个人而 

言 ，其 ‘ 地图’ 会不断 变化这 一起码 事实， 也排 除了这 样一种 

可 能性， 即 在任一 时刻两 个不同 个人的 ‘ 地图’ 会 完全等 丨 

N。”  (SO,  5.27) 按笔者 理解， 任何不 同个人 的准恒 定“地 

图” 在整体 上之所 以必然 不同， 最 终根源 于哈耶 克心智 理论解 I 

释的 神经系 统的层 级分类 机制。 按 照这种 机制， 即使是 完全相 

同的物 理刺激 或物理 事件， 都 不太可 能在两 个不同 个人的 心智； 

秩序 中产生 完全相 同的心 智质性 （因 为神 经系统 的层级 分类过 

程在很 大程度 上是偶 然的， 它 从根本 上排除 了任何 —— 对 应的； 

马 赫式反 映）， 进而这 两个人 也不可 能在长 期生活 历程中 积淀出 

完全 相同的 准恒定 “地 图”。 就此 而言， 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最终： 

解释了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互 异性。 而且我 们还可 推定， 这种 | 

互异 性是必 然的， 也就 是说， 任何不 同个人 的准恒 定“地 图”乃 I 
至整 体心智 结构都 必然是 相互不 同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任 何不同 

个人或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 一性也 必然是 相互不 同的。 

归结 以上两 方面可 认为， 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解释了  “作为 參參  •■參  ••參  ♦畚#  參# 

心智的 自我” 的同 一性， 基由 这种同 一性， “ 作为心 智的自 •  •  •  •  •  •參#  參  •參畢  •■參  i 

我” 在得以 成其为 自我的 同时， 也得 以与其 他自我 相区别 。而 I ♦  _  ♦♦參  參參  癱籲籲  ♦籲  #豢_  豢#  參#  鲁#  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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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  “ 堆甲” 咬 擎惇 牢堆孕 亭荦序 4： 的写 导哮。 
关于 这种同 一性， 我们 还可结 合前文 (2.4.5) 所 画心智 

进化的 简单图 示加以 说明。 在 那个图 示中， 我们 设定分 别处在 

知 不 N 时空 情势或 文化环 境中的 三个不 同个人 A、 B 和 C, 各自 

I 经历了  10 件完 全相同 的 事件， 并 最终各 自形成 了自己 的心智 
P\ 结构或 “ 地图” （分 别用图 A  -  10、 图 B  — 10 和图 C  — 10 表 

与 | 示， 或 可分别 称之为 “地图 A  — 10”、 “地图 B-10”  和 “地图 
C- 10”>。 相对于 这里的 论题而 言我们 可这样 解释： 一 方面， 

^1  “地图 A  — 10”、 “地图 B— 10”  和 “地图 C- 10”  分 别表示 A、 

m\  B 和 C 这三 个不间 个人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 一性， 因为 

这种同 一性， A 、 B 和 C 三人 才得 以拥有 各自的 “作为 心智的 

自 我”。 另一 方面， 尽管 “地图 A  — 10”、 “地图 B-10”  和“地 

图 C- 10”  各 自的结 构在部 分上存 在相似 性甚或 等同性 （如 
“ 结联” ③ 一⑧一 ①一⑥ 构成的 子结构 就是相 互等同 的）， 但它 
们 的整体 结构是 各不相 同的， 或 者说它 们在整 体上是 互异的 。这 

意味着 ，由 “地图 A  — 10”、 “地图 B— 10”  和 “地图 C  — 10”  所 

表示的 A、 B 和 C 三人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 一 *性 也是互 

异的， 正 是因为 这种整 体结构 意义上 的同一 性的互 异性， A、 

B 和 C 三人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才得 以相互 区别， 进而 A、 
B 和 C 才 得以成 为三个 不同的 个人。 

3.3.7  自我与 共同体 

—— 基于 心智理 论的一 个共时 性解释 

下 文将进 一步依 据哈耶 克的心 智理论 来考察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后文 也简称 “自 我”， 但 都是在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意 

义上而 言的） 与共同 体之间 的可能 关系。 我 们试图 表明，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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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从 哈耶克 心智理 论来考 察自我 与共同 体之间 的可能 关系， 

将使 我们明 确一种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观念， 这种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所具有 的一些 内在规 定性， 对于我 们理解 共同体 

这一 槪念或 观念具 有独特 价值和 意义； 另一 方面， “作 为心智 

的 自我” 具 有一种 典型的 不可摆 脱的社 会性， 它 在本质 上是一 

个 “受 制于规 则的自 我”， 其同 一性则 是一种 “ 植根于 共同体 

的同一 性”。 我们 也试图 表明，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除具 有社会 
性外， 也以其 独特性 和互异 性得以 区别于 共同体 主义和 所谓现 

代自 由主义 阵营的 理解。 此外， 哈 耶克的 知识论 也可帮 助我们 

更好地 理解共 同体的 共同善 与共同 体成员 的个人 自由之 间的相 

互 关系， 等等。 

3. 3. 7.1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与默 会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我 们已经 明确， 一 方面，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除生 理或肉 1 

体 结构方 面的因 素外， 主 要被理 解为一 个整体 的心智 结构， 

这种 作为整 体心智 结构的 自我经 由共同 时空结 构拥有 统一的 

自我 意识， 这种 自我意 识以无 意识或 超意识 的准恒 定“地 

图” 为 前提和 基础， 另一 方面， 作为整 体心智 结构的 自我也 

拥有自 身的同 一性， 基由 这种同 一性，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得 ； 

以 成其为 自我， 同时得 以与其 他不同 自我相 区别， 至于这 种 ； 

同一 性本身 则在根 本上取 决于无 意识或 超意识 “ 地图” 的准 

恒定 性和互 异性。 然而， 这 样加以 解释的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 及其同 一性究 竟如何 与共同 体产生 联系， 以及如 何联系 | 

呢？ 我们 在第二 编第四 章就哈 耶克社 会理论 的心智 理论根 据的1 

考察 实际上 已经对 此作了 很好的 提示， 我 们可将 前文论 述槪括 | 

如下：  | 
1  .人 与人 之间的 理解得 以可能 是因为 不同个 人的心 智存在 

一 种共同 结构， 这种共 同心智 结构体 现为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或 

者说， 一般 性行为 规则在 微观层 面上是 以心智 之共同 结构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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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在的。 （参见 2.4.1 和 2.4.2) 

J  2 .作为 心智之 共同结 构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指涉的 是准恒 

定 “ 地图” 的一个 部分， 确切 而言， 是不同 个人的 “地 图”中 

为 所有与 规则相 关涉的 人所共 同拥有 的重叠 的那一 部分， 在这 

知 个意 义上， 心智 之共同 结构是 准恒定 “ 地图” 的共同 部分。 
I  (参见 2.4.3. 1) 

°  3 .依据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 人的心 智结构 的准恒 定“地 
与图” 是由 指涉无 意识的 前感觉 经验的 “ 结联” 构成的 ，“地 

图” 本身是 一个无 意识或 超意识 结构： 就此 而言， 作为 准恒定 

H  “ 地图” 之共 同部分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也 具有无 意识或 超意识 
m\ 性质， 它指涉 的也是 人们的 前感觉 经验。 （参见 2.4.3.2) 

4 

.
 
-
般
 

性行 为规则 的无意 识或超 意识性 质实质 h 解 释了哈 

耶克 “知道 如何” 的 默会知 
识观， 这种默 

会知识 
作为相 

关于一 
般 性行为 

规则的 
知识， 最终 可归结 

为一种 
作为前 

感觉经 
验的无 

意识或 
超意识 

的前在 
知识。 （参见 2.4.3.3) 

5 

.

 

因

为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作为 共同心 智结构 指涉的 是准恒 

定 “ 地图” 
的重 叠部分 

或共同 
部分， 

相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默 会知识 

实质上 
是一种 

“共 同性知 
识”， 即为所 

有社会 
成员所 

共同 拥有。 
（参见 

2.4.3.4) 
经由上 述槪括 我们可 发现， 这种 槪括与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 观念 有密切 关联， 主 要体现 如下： 

首先， 既 然作为 心智之 整体结 构的自 我的同 一性在 根本上 

取决于 心智之 准恒定 “地 图”， 而 维续社 会整体 秩序的 一般性 

行为 规则可 归结为 准恒定 “ 地图” 的共同 部分， 那么 这意味 

规则， 或 者说，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作为 准恒定 “ 地图” 的 共同部 ♦  籲  _####•• 

分 必然构 成了自 我的同 一性， 确切 而言， 爷碜了 串窣哼 了悸吵 
一 部分。 这一点 我们结 合前文 （2.4.5) 心 智进化 的简单 图示可 #  #  # 

更 为直观 地理解 （也 可参见 3.3.6. 在那里 我们可 清楚看 
•  374 



到， 尽管 A、 B 和 C 三个 不同 个人的 同一性 —— 分别可 用“地 

图 A  — 10”、 “ 地图 B- 10”  和 “地图 C-10”  表示 —— 就整体 

而 言是互 异的， 但在 他们的 整体心 智结构 或整个 “ 地图” 中却 

明显 包含共 同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用 “ 结联” ③ 一⑧一 ①一⑥ 

构 成的子 结构表 示）， 或可简 言之， A 、 B 和 C 三个 不同 个人的 

自 我同一 性包含 共同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③一 ⑧一① 一⑥。 

其次， 由 上文可 推论： 尽管自 我同一 性在整 体上总 是互异 

的， 但就它 们必然 包含共 同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而言， 自我冏 一 

性必 然总在 一定程 度上存 在相似 性或共 同性， 抑或 简言之 ，串 

最后， 正是这 种部分 的相似 性或共 同性， 抑 或共同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使得在 整体上 互异的 不同自 我可以 相互理 解和相 

互 交流， 这种 相互理 解和相 互交流 是通过 作为无 意识或 超意识 

之共同 性知识 的默会 知识进 行的。 且就默 会知识 总是相 关于一 

般 性行为 规则， 而一般 性行为 规则总 是为自 我同 一性所 必然包 

含 而言， 卒孥淨 丰写导 吵不 I?】 串寧孕 旱辛 繆坤 弯荸砰 孝寧 识枣 

超意识 的共同 性默会 知识。 
•  ♦參  ♦擎  •參參  擊参争 

3.3. 7.2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及其一 般规定 

提 呈了自 我及其 同一性 与一般 性行为 规则和 默会知 识之间 

的 上述关 系后， 我们 可进一 步引申 一种哈 耶克意 义上的 共同体 

观 念及其 内在的 一般规 定性。 这可简 要归纳 如下： 

首先， 一 个真正 意义上 的共同 体必须 是一个 自由的 社会， 

即必 须容有 充分的 “ 原始意 义上” 的 作为行 动自由 的个+ 

自由 。⑴ 
#  # 

( 1  ) 值 得一再 强调， 哈耶克 所指的 “ 原始意 义上” 的 作为行 动自由 的个人 自由与 所谓现 I 

代自 由主义 阵营所 强调的 基于权 利的自 由是根 本不同 的》 关于 哈耶克 意义上 的个人 

自由， 可参 见本编 第一章 的相关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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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其次， 要维护 “ 原始意 义上” 的作 为行动 自由的 个人自 
J  由， 必 须同时 维护以 价格机 制为主 导的自 生自发 的自由 市场制 I 

度， 就此 而言， 一个真 正意义 上 的共同 体必须 与自由 市场相 

丨 I 容。 知  第三， 以市 场机制 为主导 的作为 自山社 会的共 同体， 必须 

\ 以 真正意 义上的 普遍适 用的一 般性法 律规则 为至上 原则， 也就 
°  是说， 这样 的共同 体必须 是一个 孕甲 社会。 在这 种共同 体中， 与 所 有社会 成员、 群体、 组织， 包括 政府， 都须严 格遵循 一般性 

法 律规则 行事， “法 律面前 人人平 等”， 个人与 政府也 是平等 

M  的。 这 种至上 的一般 性法律 规则来 源于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 
德 I 确切 地说， 是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中已阐 明的一 部分， 就此而 

言， 真 正意义 上的共 同体严 格说来 是一个 “ 规则统 治”的 
社会。 

第四， 作为自 由共 同体之 至上原 则的一 般性法 律规则 或一般 

性正 当行为 规则， 不是人 的理性 建构或 设计的 产物， 而 源出于 

共同 体的长 期文化 进化， 体现为 理性不 及的并 辱的享年境苹。 

这种作 为共同 文化传 统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为所有 共同体 成员默 

会地 遵循， 亦即， 所有共 N 体成员 都拥有 关于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默会 知识， 能在不 “知道 那个” 的 情况下 “知道 如何” 依据 
规则 行事。 

第五 / 作 为共同 文化传 统的默 会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也体现 

为一 种葦準 吵苷哼 炒谆， 它们 为共同 体所有 成员严 格遵奉 ，构 
成了所 有共同 体成员 的行为 的自明 前提， 也构成 了共同 体本身 

的终 极价值 目标， 在 这个意 义上， 这种普 遍的共 同价值 实质上 

构成 了共同 体的共 同善。 
#  #  參 

第六， 共 同体的 普遍共 同价值 或共同 善与共 同体成 员所持 

有的特 殊的个 人价值 或个人 善并不 矛盾， 相反， 它们为 共同体 
每#  鲁 

成员实 现其特 殊个人 价值或 个人善 提供了 条件， 所有共 同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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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 实现其 特殊的 个人价 值或个 人善。 
♦  ♦蠢  饞#  響#  ♦##  饞籲參  參鲁籲 

第七， 共 同体必 须是一 个协调 有序的 社会， 但这种 协调有 

序 不是通 过任何 形式的 强制实 现的， 而是 通过所 有共同 体成员 

的自发 互动实 现的， 就此 而言， 共 同体的 社会秩 序不是 以行政 

命令 为导向 的组织 秩序， 而是 基于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孝丰 _莩 
秩序。 
争  # 

第八， 如雷德 尔所指 出的， 共 同体的 共同善 最终体 现为维 

护整 体的抽 象的自 发互动 秩序， 在 这种秩 序中， 不仅所 有共同 

体 成员有 最大可 能和最 多机会 实现其 个人价 值或个 人善， 而且 

共同体 本身也 将最大 可能地 实现弗 If) 葶苹和 準歩。 

归结 以上几 方面， 我们 可把哈 耶克意 义上的 这种共 同体观 

念直接 槪括为 “華 亍埤吧 哕弗甲 序”， 它 不仅以 体现为 文化传 
统 的抽象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作 为至上 原则， 而且 也以之 为普遍 

的共同 价值。 基于 作为普 遍共同 价值的 默会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 共 同体的 所有成 员可以 在市场 [1〕 中 自由追 求各自 的个人 

价 值或个 人善， 在维 续互动 协调的 自生自 发的整 体社会 秩序的 

同时， 实现 共同体 的共同 繁荣和 进步， 这 又在更 高层面 上实现 

了共同 体的共 同善。 

3. 3. 7. 3 共 同体中 的自我 

——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社 会性和 独特性 

我 们不难 发现，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基 于规则 的共同 体”与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及其同 一性存 在紧密 的必然 关联， 这种必 

然 关联从 根本上 在于它 们共含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一方面 ，前 

文 (3.3.7. 1) 已经 说明， “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同一性 必然包 

〔 1 〕 这 种意义 上的市 场并不 只是一 个以货 币为媒 介的商 品交换 市场， 而且 是一个 广义的 

文 化交流 市场， 它 不仅构 成了我 们获取 必要物 质生活 资料的 场所， 更重 要的是 ，它 

也 构成了 我们的 道德生 活和精 神追求 的共同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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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般 性行为 规则， 或 者说，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构成了  “ 作为心 

智的 自我” 的冋一 性的一 部分。 另一 方面， 一般 性行为 规则是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的至 h 价值 原则， 它体现 为共同 体的文 

化 传统。 由 这两方 面可以 推论：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的一般 

性 行为规 则必然 构成了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同一性 的一部 

分， 或 者说，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一 性必得 （部 分） 由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构成， 抑或简 言之， 

者， 我们甚 至还可 认为，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同一性 与“基 

于规 则的共 同体” 之 间的这 种必然 关联是 一种逻 辑上的 必然关 

联， 简 言之， 串孝 [?1  了 华澤寧 今赛芳 辱亍 辛 [?1 淨。 归结 起来我 

们可 以说，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自我同 一性在 本质上 植根于 共同体 

之中， 是一种 “寧 带亍举 [fl 夺碎 吊了 举”。 
这种 “植根 于共同 体的同 一性” 观念 从根本 上解释 了自我 

的社 会性： 任 何一个 自我， 就其 同一性 而言， 都 深深地 甚至是 

逻辑必 然地植 根于他 所在的 社会共 同体， 离开 了社会 共同体 

(以 及作 为其至 上价值 原则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 自我的 同一性 

就无法 形成， 进 而自我 本身不 仅无法 定位， 甚至 无法获 得自身 

的 规定性 而不再 成其为 自我。 在 这个意 义上， 自 我与共 同体实 

是休 戚与共 密不可 分的。 

就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一 性部分 由社会 共同体 的一般 

性 行为规 则构成 而言， 我 们也可 推论，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必 

得是一 个遵循 规则的 自我。 不仅 如此， 只 有遵循 作为普 遍共同 

价值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自我才 得以被 定位， 进 而才得 以被其 

他 自我所 理解， 同时 才可能 与其他 自我进 行交流 和互动 。此 

夕卜，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也不是 理性自 足的， 而是理 性有限 

的， 他 必须在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既 定框架 内才能 适当发 挥自己 

的 理性。 就此 而言，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不仅 构成了 自我理 性的基 

础和 前提， 而且 也构成 了自我 理性的 限度。 在 这个意 义上， 
#378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本质上 是一个 “ 琴削 亍舉吧 M 串 寧”。 
明确了  “ 植根于 共同体 的同一 性”和 “受 制于规 则的自 

我” 观 念后， 我们 发现， 前文 （3.3.1 和 3.3.2) 所陈述 的克劳 

雷 和罗兰 德对哈 耶克个 人观或 自我观 作出的 “理性 人”、 “不受 

P 且碍的 自我” 等 批判， 实成 了无的 放矢。 相反， 哈耶克 意义上 
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恰恰是 “理 性有限 的人” ，是 “ 受阻碍 

的自 我”或 “被定 位的自 我”。 就此 而言， 哈耶 克意义 的个人 
观 或自我 观与共 同体主 义的个 人观或 自我观 其实并 无二异 ，它 

们都 具有 不可摆 脱的社 会性。 

但须 指出， 尽管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就其社 会性而 言与共 
同 体主义 的个人 观或自 我观其 实并无 二异， 但这 并不意 味着哈 

耶克 的个人 观或自 我观 与共同 体主义 的个人 观或自 我观 是完全 

相同 甚或等 同的。 相反， 它们 之间始 终存在 着根本 不同， 这种 | 

不同 在于，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在 拥有不 可摆脱 之社会 性的同 

时， 也始 终具有 不可抹 消的独 特性。 这种 ̂ 独特 性使得 “作 为心1 
_  #  # 

智的 自我” 不可能 完全被 社会共 同体所 取代， 不 可能被 完全化 

约为 社会共 同体自 身的无 差别的 “原 子”。 

首先，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独特性 可经由 其同一 性的互 

异 性得到 理解。 我 们已经 知道，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同一性 

从 根本上 取决于 准恒定 “地 图”， 而任何 不同个 人或自 我的准 

恒定 “ 地图” 在 整体上 都是互 异的， 就此 而言，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同一性 在整体 上也必 然是互 异的， 正是 这种整 体上的 

互 异性使 不同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得 以相互 区别。 （参见 | 
3.3.6.3 和 3.3.7.1) 依据其 同一性 在整体 上的互 异性我 们可认 

为， 任何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在整体 上也必 然是互 异的， 即必 
然拥 有各自 的独 特性， 这种独 特性是 不可抹 消的。  i 

既 然任何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都拥有 各自不 可抹消 的独特 I 
性， 那么 按照哈 耶克的 思路， 这 种拥有 互异同 一性的 “ 作为心 

智的 自我” 就不 能被化 约为同 质的无 差别的 “原 子”， 以被整 I 379  • 



合 进一个 以即时 性具体 命令为 组织原 则的组 织秩序 之中， 而无 

论 这种即 时性命 令所顶 戴的是 社会共 同体的 名义， 还 是某种 

“最大 多数人 的最大 幸福” 的 名义。 在 这个意 义上， “作 为心智 

的 自我” 的独 特性和 互异性 实对社 会共同 体本身 提出了 某种规 

定性， 即任 何容许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独特性 和互异 性的社 
会共 同体， 都 不能是 以即时 性命令 为组织 原则的 组织秩 序或组 

织 社会， 而应 是以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为至上 原则的 自生自 发秩序 

或自由 秩序， 这 样的社 会共同 体在本 质上是 “基 于规则 的共同 
体 ' 

此外， 拥 有独特 性和互 异性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在根本 

上区 别于雷 德尔所 谓现代 自由主 义阵营 的那种 “原 子式” 的个 

人或 自我。 这不 仅在于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是一种 “受 制于规 

则的自 我”， 其同 一性是 “ 植根于 共同体 的同一 性”， 因 而在本 

质 上具有 不可摆 脱的社 会性， 而且 在于，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独特性 和互异 性本身 就拒斥 那种同 质的、 无 差异的 “ 原子 

式” 个人或 自我。 

归结 以上几 方面可 认为，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 作为心 智的自 ■  ♦參  鋤參  》攀 

我”  一方 面因其 社会性 而与共 同体主 义存在 一致， 另一 方面因 #  離  ♦拳  籲籲  離镄#  ♦•鲁  豢參  ♦舞參  ♦参#  豢 

举印写 別于 序丰 9 孝， 

_寧” （?] 印 ̂_斧： 孛毕 印準玲悖 萃 号 ipf, 作寧申 
1 主义 阵营的 “原 子式” 个人或 自我。 就此 而言， 当罗兰 德批判 畚  ■籲#  參  參學警  攀  ♦參籲  _ 

哈耶克 无法提 呈一种 桑德尔 式的具 有社会 性的自 我同一 性观念 

时 他的确 批错了 对象。 而当桑 德尔本 人把哈 耶克与 一 按 

照 雷德尔 的理解 一 属于所 谓现代 自由主 义阵营 的罗伯 特 • 诺齐 

〔1〕 罗兰德 是这样 说的： “ 按照桑 德尔的 说法， 被深 深定位 的自我 的特征 部分来 自对一 

个人 的具有 社会性 质的同 一性的 认知， 这 种同- # 与该 人作为 其成员 的文化 共同体 

紧密 联系在 -起。 哈耶 克既没 有提供 相关的 设定， 也没 有提供 相关的 语言， 以表达 

这种同 一性的 实现， (Rowland,  1987,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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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等 同视之 的时候 [1]， 桑德尔 也有所 不当。 

最后还 有必要 提及， 一种 “原 子式” 个人或 自我的 假定并 

不 仅仅是 罗尔斯 一翼的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的 “专 利”， 实际 

上， 一 种以共 同体为 惟一且 绝对的 价值目 标的、 要求所 有共同 

体成 员绝对 向之臣 服的、 或 将共同 体绝对 凌驾于 个体成 员之上 

的 极端的 共同体 主义， 也假定 了一种 “原 子式” 的个 人或自 

我。 因 为这种 极端共 同体主 义在绝 对强调 个人或 自我同 一性的 

社会 性时， 实际上 抹消了 个人或 自我同 一性的 独特性 和互异 

性， 从而 把个人 或自我 片面化 和单一 化了。 在这个 意义上 ，- 

种只有 纯粹的 社会性 而没有 独特性 和互异 性的个 人或自 我也是 

一种 “原 子式” 的 个人或 自我。 这 样一种 极端共 同体主 义我们 

姑且可 称之为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唯 共同体 主义” （为 

与 “ 共同体 主义” 〔communitarianism 〕 一 词相 区別， 我们可 

用 “communitarianisticism ” 作为 它的英 文对应 词）， 这 种“共 

同体 至上主 义”或 “唯 共同体 主义” 也就 是一种 为哈耶 克所批 

判 的集体 主义， 抑或说 “集体 至上主 义”或 “ 唯集体 主义” 

(英 文词 可对应 为  “collectivisticism” ）。 

U 〕 在 《自由 主义与 正义的 局限》 （第 二版） 一 书中， 喿德 尔仅只 -次提 及了哙 耶克的 

名字， 且是在 提到诺 齐克时 順便提 及的。 桑德尔 是这样 把哈耶 克与诺 齐克等 同视之 

的： "激进 自由主 义者诸 如罗伯 特 • 诺齐克 和弗利 德里希 • 海耶克 认为， 政 府应该 
尊重 基本的 公民自 由和政 治自由 （权) ， 尊重我 们拥有 市场经 济赋予 我们的 劳动成 

果的 权利。 因此， 各种 杀富济 贫的再 分配政 策侵犯 了我们 的权利 •” （桑 德尔， 
2001, 第 224 页） 另可 提及， 不仅像 喿德尔 这样的 共同体 主义者 （尽 管桑德 尔本人 

并不 承认自 己是共 同体主 义者） 从根 本上误 解和忽 视了哈 耶克， 而且 像罗尔 斯这样 

的所谓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的 旗手， 同样从 根本上 忽视了 哈耶克 （罗 尔斯 在他于 

1993 年 出版的 《政 治自由 主义》 一 书中竞 然丝毫 没有提 及哈耶 克)， 在这一 点上， 

一 如當德 尔所指 出的， 共同体 主义和 现代自 由主义 ••这 两个阵 营都对 哈耶克 的观点 

表示 轻蔑”  (Raeder,  1999 - b,  p.522)。 躭此 而言， 哈 耶克看 来始终 处在当 代政治 
和道 德哲学 讨论的 边缘， 他 要么为 人们所 误解， 要么为 人们所 批判， 要么为 人们所 

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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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3. 3. 7.4 共同 善与个 人自由 智 

、  —— 秩 序的优 先性及 规则的 首位性 

接下来 我们可 讨论共 同善及 其与个 人自由 之间的 关系。 不 

^  过， 鉴 于前文 （3.3.3) 已经 大量引 述了雷 德尔关 于此的 讨论， 

识 我 们在这 里只拟 从共同 体的知 识性质 的角度 作简要 论述。 

我 们已经 知道， 任何 人的理 性能力 和经验 知识都 非常有 

^  限， 他只 可能拥 有与自 己生活 计划直 接相关 的个人 知识， 对于 

道 整体 社会秩 序的其 他绝大 部分情 势都处 于不可 避免的 “ 经验无 

知” 之中： 这种 “ 经验 无知” 对于 社会共 同体的 行政当 局或政 

徳 府而 言也是 如此， 他 们不可 能掌握 整体社 会秩序 的所有 细节情 

i 势， 不可 能拥有 所谓的 “ 完备知 识”。 这 种状况 可看作 是社会 
共同体 的一种 本质的 知识性 质。 这 种知识 性质， 按照哈 耶克的 

思路， 对于 我们理 解共同 体的共 同善有 着根本 限制： 共 同体的 

共 同善不 应被理 解为是 一种可 通过某 种价值 或价值 标准， 如应 

得、 功绩、 需要 等来加 以衡量 和表述 的特定 “事 态”。 这种 

! 特定 “ 事态” —— 因为 人们乃 至政府 的不可 避免的 “ 经验无 

知” —— 是 不可实 现的， 如 果政府 试图通 过行政 强制来 实现作 

为特定 “ 事态” 的 共同善 的话， 那 么这种 共同善 反过来 会威胁 

; 个人 自由， 同 时破坏 自生自 发之整 体社会 秩序。 
I 

鉴 于此， 如 雷德尔 所述， 一种 真正意 义上的 共同善 只可能 

' 在 于维护 抽象的 自生自 发的整 体社会 秩序， 只有 在自发 互动的 

整体 社会秩 序中， 不 仅所有 共同体 成员才 有机会 最大限 度地利 
參 

用各自 的分立 知识， 以自 由追求 实现各 自的个 人价值 或个人 

善， 而且 在这个 最大可 能实现 个人价 值或个 人善的 过程中 ，社 

会共同 体才可 能迈向 真正的 繁荣和 进步。 另一 方面， 要 维护抽 

象的 自发互 动的整 体社会 秩序， 其 惟一途 径在于 严格遵 奉普遍 

适 用的目 的独立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而不 是遵奉 政府权 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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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针 对特定 目的的 即时性 命令。 只有严 格遵奉 一般性 行为规  f 

则， 我 们才能 据以有 效调适 各自的 行为， 进而形 成有序 互动的  a 

整 体社会 秩序， 只有在 这个过 程中， 我们 才能维 护真正 意义上  I、 
的个人 自由。 归结 起来可 认为， 对于社 会共同 体的共 同善而  g 

言， 维护抽 象整体 社会秩 序实是 最为优 先的， 而 一般性 行为规  I 

则作为 实现这 种抽象 的共同 善的惟 一途径 具有不 可替代 的首位 _ 
性， 只 有依据 于此， 如 雷德尔 所说， 社会 共同体 的共同 善与共  $ 

同体成 员的个 人自由 才是相 容的， 也是 可分 割的。  I 

此 外还可 提及， 尽管遵 循一般 性行为 规则被 认为是 维护整  f 
体社会 秩序， 进 而实现 共同善 的惟一 途径， 但如我 们已知 ，共  g 

同体成 员遵循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所依 据的知 识却不 是可以 明确陈 I 漂 

述 和解释 的理性 知识， 而 是一种 “知道 如何” 的默 会知识 ，这 
种默会 知识尽 管为所 有共同 体成员 所默会 拥有， 但它们 不能为 

任 何人或 组织， 包括 政府， 明确加 以理性 陈述和 解释。 在这个 

意 义上，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只能在 社会共 同体的 文化传 统中被 

“发 现”， 不 能依据 个人或 组织的 有限理 性加以 全盘建 构或设 I 
计。 就此 而言， 哈耶 克从根 本上否 弃这样 一种可 能性， 即试图 

通 过全盘 建构或 革新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来 改造或 改进自 发互 

动之整 体社会 秩序， 进而实 现某种 预想的 社会共 同善。 相反， 

这 种共同 善与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一样， 作为 一种普 遍的共 同价值 

蕴涵 于共同 体的文 化传统 之中， 它 是有待 “发现 ”的， 不能加 
以理性 建构或 设计， 更不能 依靠政 府通过 行政手 段强制 推行。 

I 

3.3.8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中的  | 
自我与 共同体  I 

4 

I 
罐 

« 

I 

| 

上述考 察主要 是一种 共时性 考察， 即 主要就 “作为 心智的 

自 我”与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及其 相互关 系作横 向的结 构的分 | 383  m 



析。 在这里 我们打 算在哈 耶克的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理论 视域中 

来打 量它们 二者， 这 样可引 入一种 历时性 甚或历 史性的 眼光。 

首先， 我 们可简 要回顾 一下哈 耶克的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观念， 亦即 “心智 与社会 的并发 进化” 观念。 按 照哈耶 克的理 
解， 社 会共同 体中的 个体人 的心智 进化与 整个社 会的文 化进化 

不是两 个相互 孤立的 过程， 相反， 它们 是紧密 相关、 不可分 

离， 甚 或互为 一体、 并发发 展的。 这可 归结为 统一的 “ 心智一 

文化 进化” 过程， 单 一的心 智进化 和文化 进化只 是这个 统一进 

化过 程的两 个不同 方面， 其 屮心智 进化是 微观的 一面， 文化进 

化 体现为 宏观的 一面， rffi 联 系这两 个不同 方面的 则是作 为心智 

之共 同结构 —— 准 确说是 准恒定 “ 地图” 之共 同部分 —— 的一 

般 性行为 规则。 槪要 而言， “ 心智一 文化进 化”或 “心 智与社 

会 的并发 进化” 过程体 现为： 就宏 观层面 而言， 社会共 同体总 

是通过 “相 互竞争 的传统 的自然 选择” 机制 对体现 为文化 传统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作出 “选 择”， 在这一  “ 选择” 过 程中， 一般性 

行为规 则通过 “少数 人的尝 试和多 数人的 模仿” —— 因 为这些 

个 体人或 小群体 的具体 生活情 势总在 发生某 种变化 —— 得到不 

断 传承、 发 展甚或 更新。 另一 方面， 一般 性行为 规则在 宏观层 

面的文 化进化 总必然 在微观 层面上 体现或 落实为 个体人 的心智 

进化。 正因为 个体人 或小群 体的具 体生活 情势总 是发生 变化， 

他 们的个 体心智 结构， 包括 准恒定 “地 图”， 也 总会发 生某种 

渐进的 点滴的 修改和 变化。 这种心 智结构 尤其是 “ 地图” 的点 

滴修 改和变 化总是 体现为 某种外 在行为 模式的 点滴修 改和变 

化， 这实 际上就 是文化 进化层 面上的 “少 数人的 尝试和 多数人 

的 模仿” 过程。 在 这个过 程中， 个 体人的 整体心 智结构 可能会 

在 某一时 间段重 新达致 某种稳 定性， 从而 其外在 行为模 式也会 

重 新达致 某种常 规性， 这种 稳定性 或常规 性的出 现就体 现为某 

种新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选择或 发展。 在 哈耶克 看来， 文化进 

化 和心智 进化这 两个不 同层面 的进化 过程始 终是并 行发展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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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交 融的， 它 们构成 了一个 统一的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过程，  I 

我们没 有必要 在这个 统一的 进化过 程中区 分出独 立的文 化进化  a 

和心 智进化 的单一 方面。 （参见 2 .4 .6)  || 
在上述 “ 心智一 文化 进化” 的 理论视 域中， 我们可 进一步  | 

以动 态的、 历时性 的眼光 来打量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和 “基于  1 

规 则的共 同体” 及 其相互 关系。 我 们的基 本结论 在于， “作为  _ 
心 智的自 我”和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都被 哈耶克 賦予了 显明  ! 
的历 史性， 而 且这种 历史性 是动态 的和流 变的。  % 

因为 哈耶克 把一般 性行为 规则归 结为经 过长期 “心 智一文  f 
化 进化” 逐渐积 淀下来 的文化 传统， 他也 明确把 以一般 性行为  | 

规则为 至上价 值原则 的自由 社会理 解为是 “受 制于传 统的社 | 環 
会”： “一 个成功 的自由 社会， 在很 大程度 上将永 远是一 个受制 

于传统 的社会 。”  (Hayek,  1960,  p.61, 中译本 上册， 第 71 

页〉 就此 而言， 我 们也可 相应把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直接理 

解为 “学 苹印井 叩 序”。 虽 然这在 表面上 看来只 是换了 
一 种表述 而已， 但这种 表述上 的转换 却能向 我们传 递一种 深层次 

的 信息： 真正意 义上的 哈耶克 式的共 同体绝 不是个 体人的 代数集 

合体 —— 个体 人的代 数集合 体所型 构的社 会秩序 必定是 组织秩 
序， 它要么 经由某 种即时 性强制 命令得 以组织 起来， 要么 经由某 

种指 涉特定 “ 事态” 的即时 性目的 而聚合 起来， 相反，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受 制于传 统的共 同体” 必 须浸润 于某种 经由长 期“心 

智 一文化 进化” 而逐渐 发展起 来的文 化传统 之中， 只有在 这种文 

化传 统中， 共同 体的成 员才能 寻找到 一种归 属感， 进而这 种基于 

文 化传统 的共同 体才会 是相对 稳固从 而可以 长期维 续的。 

这样， “ 基于规 则”且 “ 受制于 传统” 的共 同体便 被陚予 

了 显明的 历史性 —— 真正 意义上 的共同 体总是 在历史 中传承 

的， 这种共 同体以 其独特 的文化 传统而 富于生 命力。 就此而 

言， 如 果说单 个个体 人因为 某种独 特的心 智结构 或准恒 定“地 

图” 而具 有某种 同一性 的话， 那么 我们可 以说， 一个共 同体的 385  # 



心 独 特文化 传统构 成了作 为整体 社会秩 序的共 同体的 “同一 

^  性”， 这种 “同 一性”  一方面 使共同 体得以 成其为 共同体 ，另 
一 方面使 该共同 体得以 区别丁 其他共 同体。 在该 共同体 内部， 

所有 成员都 须在既 定的、 在某 种意义 上也是 “准恒 定”的 、类 

知 似 于心智 “ 地图” 的文化 传统中 行动、 交流 和生息 。 

I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 基于规 则”且 “ 受制于 传统” 的 文化意 
义 上的共 同体， 或者 直接说 文化共 同体， 其历 史性不 是静态 

的， 而是动 态的、 在 时间中 不断流 变的。 其表现 在于， 这种文 

化共同 体所基 于其上 的作为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文 化传统 是不断 

进 化的， 它总 是随共 间体内 部和外 部的各 种具体 情势的 变化而 

逐渐 变化。 其 变化或 进化的 机制和 动力则 在于共 同体成 员在不 

断交 往互动 过程中 对行为 和交往 模式的 “ 少数人 的尝试 和多数 

人的模 仿”。 共同体 的历史 性的这 种动态 性或流 变性所 具有的 

: 另一 重意义 在于， 它将拒 斥那种 目的依 附的、 指向 某种特 

i 定 “亊 态”的 “模 式化” 的 共同善 观念。 因为与 这种动 态性或 
流变性 相应， 共同体 成员所 持有的 个体价 值或个 体善观 念在一 

定程度 上也是 不断变 化的， 而一种 预想的 “模 式化” 的 共同善 
观念看 来总会 与处在 动态流 变中的 个体价 值或个 体善观 念相冲 

I 突。 在 这个意 义上， 共同体 的历史 性的动 态流变 性看来 也会支 
= 持一 种哈耶 克意义 上的、 旨在维 护整体 社会秩 序的、 基 于目的 I 

独立之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 抽象的 共同善 观念， 只有这 种抽象 

的共同 善观念 才是与 不断流 变的个 体价值 或个体 善观念 相兼容 I 

s 的， 同时 也为后 者提供 基础和 依据。 

I  在上述 “ 基于规 则”且 “受制 于文化 传统” 的文化 共同体 
观 念的基 础上， 我 们可进 一步考 察处于 “ 心智一 文化进 化”中 

的自 我及其 同一性 观念。 这主要 在于， 一 方面， 与共 同体一 

样，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作 为一个 “受 制于规 

则的自 我”， 必定也 是一个 “学削 〒疗筚 昀$苹” （这从 术语变 
化就 可直观 理解， 因 为哈耶 克所指 的规则 总是体 现为文 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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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 这种 “ 受制于 传统的 自我” 观念意 味着， ||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必 定总是 生活在 某种文 化传统 之中。 另一  a 

方面， 就共 同体与 文化传 统之间 的关系 而言， 我们也 可推定 ， m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 一性作 为一种 “ 植根于 共同体 的间一  g 

性”， 必定也 是一种 “惇準 f 垮苹吵 悖”。 这种 “受 制于传  I 

统的 自我” 及其 “植 根于传 统的同 一性” 观念也 表明， “作为 _ 
心智的 自我” 除 具有社 会性和 独特性 或互异 性外， 也与 文化意  g 

义上的 “受 制于传 统的共 同体”  一样， 具有 不可摆 脱的甚 或与  ̂  

生俱来 的帀丰 毕和苳 作悖。 这种历 史性和 文化性 意味着 ，“作  I 

为 心智的 自我” 尽管 就其生 理或肉 体载体 以及其 独特性 和互异  g 
性 来看， 总 是属于 单个个 体人的 自我， 但它的 同一性 （总 有一  _ 

部分） 深深扎 根于共 同体的 历史文 化传统 之中， 或 者说， 共同体 

的历史 文化传 统总会 或多或 少从个 体人的 自我同 一性中 反映出 

来， 而无 论这种 自我同 一性在 整体上 是多么 独特和 互异。 就此而 

言，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在 一定程 度上， 或者 说在部 分上， 总是 

历史文 化传统 的产物 〔U。 正是基 于作为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历 I 

史文化 传统， 拥有在 整体上 独特互 异之同 一性的 不同个 人或自 

我， 一方 面才得 以相互 理解和 交流， 进而 才能型 构整体 的自发 

互动 的社会 秩序， 另 一方面 才得以 构成一 个在整 体上拥 有某种 

同质 性抑或 “同 一性” 的 社会共 同体。 

与共 同体相 类似，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及其 同一性 的历史 
性和文 化性也 不是静 态的， 而是动 态的和 渐进流 变的。 其根源 

也 在于， 作为 自我同 一性之 构成部 分的体 现为一 般性行 为规则 i 

的 历史文 化传统 本身是 动态流 变的， 始终处 在不断 延续不 断传： 

〔 1 〕 在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的 理论视 域中，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或个人 

在本 质上不 是一种 理性自 足 的康德 式的自 我或 个人， 而是 一种自 身存 在必然 缺陷或 

局限 因而必 须依鶫 传统文 化规則 的休谟 式的自 我或 个人。 这种 解释实 际上直 接回应 

了克劳 蜇对哈 耶克的 康德式 “理 性人” 的诟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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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过程 之中。 

除动态 流变的 历史性 和文化 性外， 或 者说， 除 作为自 我同一 

性 之构成 部分的 体现为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历 史文化 传统外 (这种 

历 史文化 传统尽 管具有 一定程 度的动 态流变 性， 但 就整体 而言， 

它的 动态流 变实际 上是非 常缓慢 的）， 处在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过 程中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及其同 一性， 就其作 为个体 人的整 

体 心智结 构而言 （在 这个意 义上，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在 整体上 
总是 独特的 和互异 的〉， 其 具体内 容总是 不断变 化的， 并 a， 这 

种变化 的速度 相对于 其历史 性和文 化性的 动态流 变而言 要快很 

多。 因为作 为整体 心智结 构的自 我及 其同一 性往往 会受到 即时性 

环境或 亊件的 影响， 并可 能致使 它产生 较大的 改变。 比如， 一场 

病变、 一次失 恋等， 都有 可能改 变个体 人的整 体心智 结构， 甚至 

直接 修改其 准恒定 “地 图”， 从而使 其同一 性发生 较大的 改变。 
不过， 这 种即时 性环境 或亊件 所引致 的变化 看来不 会直接 

影响 或改变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历史 性和文 化性， 也就是 

说， 不 会直接 影响自 我间一 性中由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或历 史文化 

1 传统 所构成 的那一 部分， 抑 或说， 不会 直接修 改准恒 定“地 

图” 中 体现为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或历 史文化 传统的 那一部 分结构 

i  (当 然， 就 自我及 其同一 性作为 整体心 智结构 而言， 间 接的影 

i 响或 修改总 是必然 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的 

同一 性就其 流变性 或变化 性而言 可区分 为两个 部分。 其 中一部 

分是由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或历 史文化 传统构 成的， 这一部 分尽管 

因为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和历史 文化传 统本身 的动态 流变性 而可能 

呈现 出某种 变化， 但 这种变 化的程 度相对 于个体 人的人 生历程 

而 言实际 上是很 小的， 甚至 可以视 作基本 不变。 就此 而言， 这一 

部分反 映在个 体人的 准恒定 “ 地图” 中是最 具恒定 性的一 部分， 

： 这一 部分 实是自 我同一 性的历 史性和 文化性 以及社 会性的 来源或 

依据 所在。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 一性的 另一部 分主要 反映个 
体人自 身 的人生 经历， 这 种人生 经历相 对于 历史文 化传统 而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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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会呈现 出较大 的动态 性和变 化件， 它反 映在个 体人的 准恒定 

“ 地图” 中其 恒定性 相对于 前一部 分而言 要低， 这 一部分 实是自 

我同一 性的独 特性和 互异性 的来源 或依据 所在。 归 结这两 个部分 

可 认为，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间一 性在整 体上总 会呈现 出某种 
程 度的变 化性， 这 种变化 性与前 述的历 史性、 文 化性、 社 会性、 
#•#  ♦雖參  ■攀％  春#  ■ 

独特 性或 互异性 一样， 可成 其为自 我同一 性的一 种基本 属性。 馨  ♦鲁  鲁  ♦  ■ 

3.3.9  自发 扩展秩 序中的 自我与 共同体 

我们还 可从哈 耶克的 “自 发扩展 秩序” （spontaneous  and 
extending  order) 观 念的角 度来考 察自我 （或 个人） 与 共同体 

及 其相互 关系的 问题。 不过 有必要 说明， 哈耶克 的自发 扩展秩 

序 观念是 一个非 常重要 也非常 复杂的 社会理 论论题 〔1], 但鉴 

于本书 主题的 限制， 我 们没有 就此展 开深入 探讨。 同样， 我们 

在 这里也 不打算 就此展 开详细 论述， 只拟 简要论 及自发 扩展秩 

序观念 的基本 含义， 然后着 重考察 这种观 念对于 我们理 解自我 

(或 个人） 与 共同体 及其相 互关系 的重要 意义。 

3. 3. 9.1 自 发 扩展秩 序的基 本含义 

为明 确哈耶 克自发 扩展秩 序观念 的基本 含义， 我们 可先提 

及汪 丁丁在 其长文 “ 哈耶克 ‘扩展 秩序’ 思想 初论” （分 上、 

中、 下 三篇， 分 别见汪 丁丁， 1996， 1997 和 1998) 中就 哈耶克 

“扩展 秩序” 槪念 作出的 理解。 在 汪丁丁 看来， 

〔 1 〕 作为 一个社 会理论 论题， 邓正 来对此 作了较 为深入 的探讨 • 不过 按笔者 理解， 邓正 

来主要 是躭哈 耶克的 “自 生自发 秩序”  (gxmtaneous  order) 这一概 念或观 念展开 

讨 论的， 参见邓 正来， 1998 和 2003- a。 另， 汪 丁丁就 这一论 题的道 德哲学 含义作 , 

了较为 深入的 探讨， 参见汪 丁丁， 1996,  1997 和 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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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耶克思 想体系 的核心 概念是 他在最 后一本 著作中 

称作 “ 人类合 作的扩 展 秩序” （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 的 东西。 这 个东西 在哈耶 克其他 的著作 里被称 

为 “自发 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 哈耶克 提出的 这一概 

念， 虽然旨 在解释 “资 本主义 经济” 的制度 实质， 但作为 

这 一概念 的基础 的哈耶 克道德 哲学却 与古典 自由主 义从洛 

克 到托克 维尔对 人类思 想史上 两个核 心概念 —— “ 自由” 

和 “个人 主义” —— 的解 释密切 相关。 另一 方面， 哈耶 

克 “扩展 秩序” 概 念的认 识论基 础又与 从休谟 到波普 

的 “演进 理性” 的知识 论密切 相关。 最后， 哈耶克 作为奥 
地利 学派的 第四代 传人， 其体 系构造 深受康 德哲学 思辨传 

统 以及维 也纳小 组例如 马赫的 影响， 在表述 上缺少 英美学 

术传统 的那种 （形 式逻 辑的） “ 直截了 当”性 …… 

根 据我的 理解， 哈 耶克的 “扩展 秩序” 概念有 两个重 

要 的内容 ： （〗） 这 个秩序 必须是 “自发 的”， 非人 为设计 

的。 为了 强调这 一点， 哈耶克 曾长期 使用从 自然科 学中借 

来的 “spontaneous  order” 这个词 ，即 “自 发的秩 序”。 如前 

述， 任何 人为的 整体设 计都会 最终破 坏这一 秩序的 “创造 

性” …… 任何精 英或政 府都不 可能了 解社会 成员之 间分工 

合作 的无限 复杂的 细节， 从而 不可能 “ 设计” 人类 合作的 

秩序。 为 了确保 “自发 性”， 哈耶克 认为只 能实行 产权的 

分立， 通过竞 争达到 合作。 （2) 除 了市场 那样的 “ 产权分 

立” 之外， 这个秩 序必须 是能够 “不 断扩展 的”， 从家庭 
内部的 分工， 扩展 到部落 之间的 分工， 再 扩展到 国际分 

工， …… 直到全 人类都 被纳入 这个合 作的秩 序内。 …… 要 

想不 断地扩 展合作 秩序， “超 个人的 规则” （如 法律） 必须 

受到尊 重9 道德 与文明 程度必 须相应 地提高 （在 这一点 



上， 哈耶 克与他 批判过 的实证 哲学家 孔德及 其弟子 杜克海 

姆 是一致 的）。 自然状 态下的 人是不 可能适 合于扩 展秩序 

的。 在我 看来， 正是由 于扩展 秩序概 念的这 第二个 重要内 

容， 哈 耶克放 弃使用 “自发 秩序” 而 代之以 “扩展 秩序” 

的 名称。 (汪 丁丁， )996, 第 48_50 页） 

在 这段文 字中， 汪 丁丁作 出的一 个重要 区分在 于把哈 耶克的 

“自 生自发 秩序” 槪念 与他的 “扩展 秩序” 槪念 区分了 开来。 

这 一区分 之所以 重要是 因为， 按笔者 理解， 哈耶 克晚年 所作的 

这一术 语修改 〔 1 〕 似 乎暗示 他在晚 年的问 题意识 有某种 可能转 # 

m 与 汪丁丁 一样， 笔者注 意到， “扩展 秩序” 这一 概念主 要是哈 耶克在 晚年提 出和使 

用的 .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中， 哈耶克 尽管主 要使用 的仍是 -^ontaneous 

order” （自 生自发 秩序） 这一 表述， 但他 也俏尔 使用了  "extensive  order" 

( Hayek ,  1982,  Vol.T,  p.47)、 “extensive  society”  (Ibid.,  Vol.II  p.13),  M exten¬ 

sive  market  order"  (Ibid. Vol.II  p.144) 等 表述。 而在 1988 年出版 的最后 一部专 

著 《致 命的 自负》 中， 哈耶 克明确 将他此 前一贯 使用的 -5X)ntaneous  order" 改述 

成了  -extended  order" (扩 展秩 序)。 而 且值得 注意的 还有， 同样 是表达 44 扩展” 

这层 含义， 哈 耶克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中使 用的是 “extensive”， 在 《致 命的 

自负》 中使用 的刖是 “extended”。 这种 槪念和 表述的 转变似 乎或多 或少意 味着哈 
耶克的 问埋意 识的某 种可能 转变， 达 就像他 此前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中 大胆使 

用 “nomos”、 “taxis”、 “catallaxy”、 “demarchy” 这 些词所 意味的 一样。 另 值得说 

明/ 扩展秩 序”或 “人 类合作 的扩展 秩序” 这一 槪念在 哈耶克 那里并 不是在 《 致命 

的 自负》 中才明 确形成 一 在 这最后 一部专 著中， 哈耶 克只是 最集中 地使用 了这一 

槪念。 就笔者 所知， 哈 耶克第 一次明 确使用 甚或界 定这一 概念是 在他于 1983 年在 

美国 发表的 一次® 为 “我们 的道德 遗产” （收 录于 Hayek,  1983) 的演讲 中作出 

的。 在 这篇演 讲中， 哈耶 克明确 作了这 样的开 篇语： “ 在这里 我想讨 论的是 这样一 

个 问理， 即 我所指 的人类 合作的 扩展秩 序是如 何来的 以 前我曾 称它为 ‘ 扩展社 

会 ’， 这 个术语 与我对 ‘ 开放社 会’或 ’大 社会’ 的描 述有些 相似。 但我现 在得出 

了这样 的结论 ，即 ‘ 社会’ 这个词 本身是 一个容 易导致 误解的 表述， 它试图 说服我 

们， 我们 的行动 的这种 宏大秩 序要归 因于我 们对我 们周遭 的人的 本能。 ‘社 会’这 

个 术语实 在是一 种用词 不当， 因 为与我 们的本 能所告 诉我们 要做的 相反， 我 所指的 

人类 行动的 扩展秩 序乃归 因于这 样一个 亊实， 即 我们逐 渐学会 遵从我 只能描 述为对 

我们 的本能 的限制 的东西 。” （Hayek,  1983,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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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尽 管这种 转变相 对他整 个一生 的理论 陈述而 言并不 是很明 

显 不过， 在这 里我们 不打算 考察这 种可能 转变的 具体内 

容， 而仅 限于结 合汪丁 丁的上 述理解 来进一 步拓展 “ 扩展秩 

序” 这一 槪念所 蕴涵的 意义。 

如 上引文 所示， 按 汪丁丁 理解， “扩展 秩序” 这一 槪念的 

含义主 要在于 两方面 ，即 “ 自生自 发”和 “扩 展”， 其 中第二 

种 含义更 是导使 哈耶克 “放 弃使用 ‘自发 秩序’ 而代之 以‘扩 

展 秩序’ 的 名称” 的 原因。 应 当说， 汪丁 丁的这 种槪括 不仅在 

字 面上是 直白明 确的， 而且 就哈耶 克的一 贯理论 陈述而 言的确 

相当 到位。 这 主要在 于， “自 生自发 秩序” 这一 槪念至 少在字 

面上 的确很 难槪括 “ 扩展” 的 含义， 因为一 种纯粹 “ 自生自 

发” 的社会 秩序至 少在逻 辑上完 全可以 在既定 规则框 架内型 

构， 这 也正是 邓正来 所着重 强调的 “ 自生自 发社会 秩序” 观念 

( 1 〕 在哈耶 克研究 领域有 人争论 这样的 问题， 即 哈耶克 《致 命的 自负》 一 书究竟 只是对 

他此前 思想的 槪栝袢 总结， 还是 代表哈 耶克晚 年思想 的一个 突破。 其中持 “ 突破” 

观 点的论 者的主 要理由 在于， 哈 耶克在 《致 命的 自负》 屮讨论 了诸如 一般性 行为规 

則的 “ 群体选 择”、 人 n 膨胀 等此 前没有 明确讨 论的问 題， 尤其 有人， 比如 Thierry 
Aimar  (2002), 明 确把哈 耶克在 《致 命的 自负》 中 就人口 问题， 尤 其是生 命保存 

(life  survival) 问® 的论述 看作是 哈耶克 在该书 中提出 的一个 新的伦 理原则 ，等 

等。 笔 者的意 见在于 ，就 《致 命的 自负》 的 总体内 容安排 而言， 该书 的确在 相当程 

度上是 哈耶克 对自己 毕生思 想的一 个总结 性陈述 （该书 最初的 写作目 的也是 为了对 

集体 主义计 划论作 一个总 结性的 批判， 参见 Hay^， 1988/1990,  -Editorial  Fore¬ 

ward-),  但躭哈 耶克在 这部著 作中的 上述槪 念替换 —— 即用 “扩展 秩序” 槪念代 

替此 前一贯 使用的 “自 生自发 秩序” 概念 —— 而言， 这 部著作 也在一 定程度 上意味 

着哈耶 克晚年 问题意 识的某 种转变 9 至于 有些论 者就哈 耶克的 “群体 选择” 来立论 

是 不能成 立的， 我们已 在前文 （第二 编第三 章的开 篇语〉 的 一个注 释作了 简要评 

论。 —— 另 可顺便 指出， 哈 耶克实 际上并 不是在 《致 命的 自负》 中首 次论及 “群体 

选择 ”的， 而是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著 名跋文 “ 人类价 值的三 个渊源 ”中首 

次 论及的 （参见 Hayek,  1982,  “Epilogue”， p.172, 中译本 F 册 “跋 文”， 第 524 

页 )《 至 于所谓 “人口 膨胀” 问题 也不能 成立， 而且哈 耶克也 不是在 《致 命的自 

负》 中 才首次 论及人 口膨胀 问®， 而是 在他于 1983 年在美 国发表 的题为 “ 我们的 

道德 遗产” 的 演讲中 首次讨 论的， 参见 Hayek,  1983. 



的第一 层含义 一 即作为 “行动 结构” 的 自发互 动秩序 一 的 
实 指所在 

不 过值得 指出， 就 汪丁丁  “ 哈耶克 ‘扩展 秩序’ 思想初 

论” 的全篇 论文， 尤其 是其中 的下篇 —— 在这下 篇的标 题中， 

汪 丁丁把 “ 哈耶克 ‘扩展 秩序’ 思想 初论” 这几 个字改 作了副 

标题， 另加 了一个 主标题 “扩 展秩序 与演进 道德” —— 来看， 

汪丁丁 似乎主 要是在 “演 进”或 “进 化”， 抑或 “演进 秩序” 

或 “进化 秩序” 的观 念基础 t  (或框 架内） 来解 释哈耶 克所指 

的 “扩 展秩序 ”的， 甚或， 汪 丁丁主 要把哈 耶克的 “扩 展”观 

念 理解成 了一种 “演 进”或 “ 进化” 的 过程。 在这 个意义 

上， 汪 丁丁对 哈耶克 “ 扩展 秩序” 的解 释与邓 正来就 “ 自生自 

发社会 秩序” 观念 的第二 层含义 —— 即作为 “行动 结构” 的自 

发互动 秩序得 以型构 所赖以 为基础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系 统的自 

生自 发的非 设计的 文化进 化过程 —— 的解释 〔3〕 实 无二异 。也 

就 是说， 汪 丁丁从 “ 自生自 发”和 “ 扩展” 这两 个方面 来解释 

哈 耶克的 “扩展 秩序” 观念， 与 邓正来 在作为 “ 行动结 构”的 

自 发 互动秩 序和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非设 计的自 发 文化进 化这两 

个层 面上来 解释哈 耶克的 “自 生自发 秩序” 观念， 实 是一致 
的， 只不过 各自侧 重的表 述不同 而已。 

归结 起来， 应 当说， 汪丁 丁就哈 耶克 卞 •展 秩序” 观念 的“自 

生自 发”和 卞 展” —— 这种 ^rmr 在汪 丁丁那 里就是 “ 演进” 

或 “ 进化” —— 两方面 的解释 （汪 丁丁似 乎尤以 后一方 面为其 

要 义）， 以及邓 正来就 哈耶克 “自 生自发 秩序” 观念的 “行动 

[ 1 〕 参见邓 正来， 1998  ,  2003-a, 第二章 ： 以及 本书第 二编第 二章， 尤其是 2.2.3 的相 
关 论述。 

〔2〕 由 此似可 理解， 汪丁丁 特别突 显了从 道德传 统的角 度来棟 理这种 “扩展 秩序” 的思 

路， 尽管在 下篇中 汪丁丁 试图从 “均 衡”和 “ 交换” 的角度 来完蕃 哈耶克 的理论 • 
参见汪 丁丁， 1996;  1997 和  1998。 

[3〕 参见邓 正来， 1998  ,  2003-a, 第 二章， 以 及本书 第二编 第二章 的相关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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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结构” 之自 发互动 型构和 “ 规则 系统” 之 自发文 化进化 的二分 

J 框架的 解释， 的确相 当精到 地把握 和再现 了哈耶 克理论 体系的 
核 心观念 架构。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笔者 在这里 着意把 哈耶克 

这种核 心观念 架构的 上述两 个相对 不同但 紧密相 关的方 面或层 

知 面 综合在 一起， 即把哈 耶克的 “自 生自发 秩序” （spontaneous 

^nl  order ) 槪念和 “扩展 秩序” （extended  order ) 槪念结 合在一 

|  起， 表述为 “自 发扩展 秩序” （ spontaneous  and  extending 

与 I  order ) i 并且， 笔者 还有意 将哈耶 克本人 使用的 “extended” 
J  一词 改成了  “extending”， 其用意 在于表 示这种 自发扩 展秩序 

“ 正在” 不断 扩展， 即总是 处在不 断扩展 的进程 之中， 而不是 

德 I 像 “extended”  一 词在字 面上所 暗示的 那样， “ 已经” 扩 展或作 
为扩 展的某 种结果 状态。 

经由引 介汪丁 丁关于 哈耶克 “扩展 秩序” 槪 念的解 释以及 
我们 的上述 评论， 我 们已经 明确哈 耶克自 发扩展 秩序观 念的两 

个基本 含义， 即 汪丁丁 所指的 “ 自生自 发”和 “ 扩展” （或 

. “演进 ”）， 亦即 邓正来 所指的 “ 行动结 构”和 “ 规则框 架”的 

二分 —— 确切而 言是基 于既定 “规则 框架” 之上 的作为 “行动 

! 结构” 之 行为互 动秩序 的自发 型构和 “规则 框架” 本身 的自生 
i 自发的 非设计 的文化 进化。 

!  在 这里我 们打算 在汪丁 丁和邓 正来的 已有 论述的 基础上 ，进 I 

|  一步 突显、 挖掘甚 或引申 哈耶克 自发扩 展秩序 * 念的 另一 方面或 

I 层面 的可能 含义。 〔 U 这种可 能含义 在劳伦 斯 • 默斯 （Laurence 
I ?  一 
! 

[ 1 〕 如 果这种 “另 一方面 或层面 的可能 含义” 成立 的话， 那 么这意 味着汪 丁丁和 邓正来 

,  的已 有论述 存在某 种可进 一步补 充完善 之处。 这主要 在于： 汪丁丁 （以 及邓 正来） 

主要从 “演 进”或 “ 进化” 的 角度来 解释哈 耶克的 “扩展 秩序” 槪念， 而这 样解释 
的 ••演 进”或 •■进 化” 抑或 “ 扩展” 在逻辑 上似乎 主要限 止于同 一文化 传统， 或者 

说， 主要是 同一文 化传统 内部的 “演 进”、 “进 化”或 “扩 展”。 另 一方面 ，对 ** 扩 

展 秩序” 的这种 “浪 进”或 “ 进化” 解释 尽管不 可避免 要涉及 空间的 维度， 但 它的基 

本观念 架构似 乎主要 是时间 性的， 也就 是说， 这 样加以 解释的 “扩展 秩序” 主要是 
#394 



S.Moss)、 弗兰克 • 维伯特 (Frank  Vibert)、 布鲁诺 • 弗雷 

(Bruno  S. Frey) 和 赖纳- 埃 欣伯格 （Reiner  Eichenberger ) 

对哈 耶克自 发扩 展秩序 观念的 解释和 应用中 得到 了一定 程度的 

体现。 就此我 们可择 要提及 如下： 

一、 劳伦斯 •默 斯在 “哈 耶克的 无国界 经济： 他对 家庭经 

济 模式的 叛离” （Moss,  2002)  一文中 基于哈 耶克的 “大社 

会” 及其 “catallaxy”  [1] 的观 念， 把哈 耶克的 经济社 会模型 

归结 为一种 “无 国界经 济”。 这种 “ 无国界 经济” 不像 传统的 

“ 家庭经 济”或 “ 国内经 济”， 它不 局限于 固定的 地理疆 域和政 
治主权 范围， 在 不同的 地域、 国 家或共 同体之 间是互 通的。 

这些 不同的 地域、 国家 或共同 体经由 语言、 习俗、 规则 、共 

同 的意义 理解等 联结成 了一个 “无国 界的世 界”， 亦即 哈耶克 

所指 的基于 “人类 合作的 扩展秩 序”的 “大 社会” 。在 “无国 

界的世 界”或 “ 大社会 ”中， 处 在不同 地域、 国家或 共同体 
之中的 不同个 人或不 同资本 实体， 如企 业等， 可 以自由 地迁徙 

一种 在时间 维度中 不断展 开不断 扩展的 秩序， 尽 管这种 秩序在 经验层 面上必 然多少 
会体现 为空间 维度的 扩展， 但这种 空间性 的意义 始终存 在某种 限制。 确 切而言 ，这 

种解 释较少 突显哈 耶克自 发扩展 秩序观 念所可 能包含 的这样 -种 含义， 即串琴 

士  (•遍 碥 遙是地 域） 含 

义， 而且， 按 照笔者 理解， 这可能 也是促 使哈耶 克使用 “扩展 秩序” 代替 ■■自 生自 

发 秩序” 槪念 所意含 的问® 意识 的可 能转变 之一。 

〔 1 〕 "catallaxy"  一词 是哈耶 克根据 希腊词 katallattein 或 katoliassdn 撰造 出来用 以取代 | 
economy— 词的 新词， 邓 正来将 之译作 “ 偶合秩 序"。 按照 哈耶克 解释， “经济 | 

(economy) 这 个术语 的含义 - 直含混 不淸， 而 且 还导致 了人们 在理解 方面的 严重混 

淆。 …… 经济， 在其原 初意义 上讲， 意指的 是一系 列为某 个单一 S 的序 列服 务的受 i 

着刻 意协调 的行动 。”而 -catallaxy  (偶合 秩序） …… 指称那 种在一 个市场 中由无 | 
数单 个经济 （individual  economies  ) 间 的彼此 调适所 促成的 秩序， 因此， 一种 I 

catallaxy  (偁 合秩 序)， 便 是一种 特殊类 型的自 生自发 秩序， 它是市 场通过 人们在 

財 产权. 侵权 法和合 同法的 规則范 围内行 亊而形 成的那 种自生 自发秩 序”。 

(Hayek,  1982,  pp. 108— 109, 中译本 下册， 第  191—19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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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流动。 C1〕 \  二、 相比于 劳伦斯 •默 斯在理 论层面 对哈耶 克的上 述引申 
而言， 弗兰克 • 维 伯特、 布鲁诺 • 弗雷 和赖纳 • 埃欣伯 格试图 

将哈 耶克的 “大 社会” 及其 “catallaxy” 的理念 模型应 用于欧 

知 洲 的统一 宪政或 联邦政 治实践 （其 中后两 人丰要 是自己 的一种 

I 构想， 不过 这种构 想从哈 耶克那 里吸取 了思想 资源， 参见 Frey 
' and  Eichenberger ,  2000)。 他们 构想的 “ 欧洲宪 政”或 “欧洲 

与 联 邦”， 与劳伦 斯‘ 默斯的 “无 国界经 济”或 “ 无国界 世界” 

相 类似， 也 是-个 超越了 地域、 国 界和国 家主权 范围的 统一的 

^  政治和 经济联 合体， 在 这个统 一的政 治和经 济联合 体中， 所有 
徳 I 成 员国的 公民或 资本实 体等， 都可 以自由 地迁徙 和流动 。（参 

见  Vibert， 2000 ;  Frey  and  Eichenberger,  2000) 

在笔者 看来， 尽 管在默 斯和维 伯特、 弗雷、 埃 欣伯格 对哈耶 

克的 不同引 申之间 存在很 大不同 （默 斯所 引申的 “ 无国界 经济” 

或 “ 无国界 世界” 基本 接近哈 耶克的 “大社 会”和 “catallaxy” 

〔 〗 〕 适当 引述默 斯的一 些文字 看来还 是有价 值的。 比如， 在猷斯 看来， “ 哈耶克 对经济 

组织 问题的 成熟观 点否弃 了他的 老师冯 • 维尔塞 尔长期 持有且 特别钟 爱的一 个思考 

进路， 这 一进路 的核心 在于把 经济体 看作是 在地理 上与国 民经济 体契合 FIN 延 

的。”  (Moss,  2002,  p.98) 或者， “哈 耶克在 后期远 离了这 样一种 观点， 即认 

为 ‘经 济体’ 植根于 特殊的 地理场 所中， 这一地 理场所 的最昆 见特征 在于使 用单一 

的 货币， a 在四面 八方都 由掌握 在惟一 的据有 统治权 的政治 单元手 里的军 队所把 

守。”  (Ibid.,  p.105) 这 在于， “ 一个现 代经济 体并不 像一个 扩大的 家庭经 济体。 

确实， 它并不 以世界 上的任 何地理 区域为 中心， 或与 任何民 族国家 的政治 疆域同 

延。” （Ibid.,  p.97) 相反， “击 场的扩 展秩序 是一个 由交流 通道、 验 证程序 和共同 

的意 义理解 构成的 联结体 。”  (Ibid.) 就此而 言， ** 哈 耶克构 想了一 个无国 界的世 
界， 在 这个世 界中， 协 调是由 语言、 对 习惯和 规則的 遵奉， 以及共 有的意 义带来 

的。”  (Ibid.,  p.98) 或者， “ 哈耶 克构想 了一个 这样的 经济共 同体， 这个经 济共同 

体的根 基根本 就不在 于地理 区域， 而在于 对某些 •目的 独立’ 的规則 的集体 性的共 

有理解 和接受 一 这 样的经 济共同 体是虚 拟的， 且没有 边界。 一个人 可以加 人这种 

经济共 N 体而不 用在物 理息义 上将他 自己和 財物转 移至- 个特殊 场所， 相反， 他可 

参 与一种 对话， 在 这种对 话中， 特殊的 价值、 规 范和习 俗为人 们所共 有并得 以明确 

陈述 （〖bid.,  p.I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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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原型， 而维 伯特、 弗雷和 埃欣伯 格所引 申或应 用的主 要是一 

种宪政 或联邦 政治的 制度模 型）， 但他们 的不同 构想所 共有的 

一种基 本精神 在于： 他们都 使哈耶 克的自 发扩 展秩序 观念直 

接 超越了 地域、 闻界 和国家 主权的 限制。 这种 超越相 比于汪 

丁丁和 邓正来 的解释 而言， 更加 明显地 突出了 哈耶克 意义上 

的 自发扩 展秩序 在地域 空间或 地理国 域方面 或层面 上“扩 鲁癱  ♦»  #### 

展” 的 含义， 这正 是哈耶 克自发 扩展秩 序观念 的第三 种基本 
含义。 

综合前 述汪丁 丁和邓 正来， 以 及上述 默斯和 维伯特 、弗 

雷、 埃欣 伯格对 哈耶克 自发扩 展秩序 观念的 理解、 解 释和引 

〔1〕 值 得说明 的是， 汪丁 丁和邓 正来对 哈耶克 的自发 扩展秩 序观念 的理解 和解释 并不是 

完全不 包含地 域空间 或地理 国域层 面上的 含义， 只 不过默 斯和维 伯特、 弗雷、 埃欣 

伯格 的上述 解释相 比干汪 丁丁和 邓正来 的解释 而言， 将哈 耶克自 发扩 展秩序 观念在 

这一层 面上的 含义突 显得更 为明确 而已。 不过， 默 斯和维 伯特、 弗雷、 埃欣 伯格的 

解释相 比于汪 丁丁和 邓正来 的解释 的确可 能包含 （确 切而 言是引 申出） 这样 一个不 

同： 汪 丁丁和 邓正来 主要在 “演 进”或 “ 进化” 的角度 来理解 和解释 哈耶克 的“扩 

展 秩序” 槪念， 这 种理解 或解释 在逻辑 上似乎 主要限 止于同 一文化 传统， 即 这样解 

释的 “演 进”、 “进 化”或 “ 扩展” 主 要是在 同一文 化传统 内部进 行的， 而默 斯和维 
伯特、 弗雷. 埃欣伯 格的解 释必然 要求哈 耶克的 自发扩 展秩序 在超越 地理国 域的同 

时， 超越或 跨越不 同的文 化传统 （因 为至 少就当 F 世界 而言， 不同文 化传统 主要是 

以 不同地 域国家 为载体 的)， 即这 样解释 的自发 扩展秩 序必然 是-种 跨越或 超越不 

同文化 传统的 “全 球性秩 序”。 此外， 默 斯和维 伯特、 弗雷、 埃欣伯 格的解 释也会 

给哈耶 克的自 发扩展 秩序观 念带来 一个问 题甚或 麻烦： 一 方面， 按照 汪丁丁 和邓正 

来的 解释， 哈耶克 的自发 扩展秩 序基于 同一文 化传统 之上， 另一 方面， 按照 默斯和 

维 伯特， 弗雷、 埃欣 伯格的 解释， 哈耶克 的作为 超越或 跨越地 域国界 限制的 “无国 

界经 济”或 “ 无国界 世界'  抑或 超国家 “宪 政”或 “联邦 政治'  必 然要求 超越或 
跨 越不同 的文化 传统： 从而， 这两方 面之间 似乎存 在某种 紧张。 在笔者 看来， 汪丁 

丁和邓 正来， 以及默 斯和维 伯特、 弗雷、 埃欣伯 格的解 释就各 自的角 度或视 角而言 

都 是有道 理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哈 耶克的 自发扩 展秩序 观念的 确可能 存在上 述“基 

于同一 文化传 统”和 44 超越不 间 文化 传统” 之间 的内在 紧张。 因为哈 耶克的 确把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理解 为一个 N 时在 时空 两个维 度不断 演进和 扩展的 统一秩 
序。 不 过也可 提示， 按 照笔者 理解， 哈耶 克自发 扩展秩 序观念 的这种 可能内 在紧张 

未必不 可以在 他的心 智理论 的哲学 某础上 得到一 定程度 的消解 （我们 后文的 论述实 

际上部 分解释 了这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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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中， 我 们可进 一步将 哈耶克 自发扩 展秩序 观念的 基本含 义重新 

归结和 明确为 这样三 个方面 ： （1) 串莩 r 學攀亨 草 卑寧 哮* 了 

种作为 “行动 结构” 的 自发互 动社会 秩序， 这 种意义 上的自 

知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为 基础和 条件； —— 这层 含义是 哈耶克 

1  自发扩 展秩序 的原初 含义， 即哈 耶克最 初提出 “自生 自发秩 

v'  序” 槪念 所意指 的一般 含义。 （2) 寧莩 r 學萃 序单 寧哔* 痄 

性 行为规 则系统 本身， 作 为一种 文化传 统在时 间或历 史中不 

断 传承、 演变和 进化； —— 这层 含义就 是哈耶 克后期 着重阐 ###  _#  螓#  ♦ 

m  述的文 化进化 观念。 （3)  | “行举 

夺 寧 寧丰存 :咚 喂，； —— 这 层含义 严格说 来贯彻 于哈耶 克社会 

理论 著述的 始终， 我们在 这里之 所以把 它独立 出来， 一 方面是 

因为想 使它与 _ 两层 含义相 区别， 另一 方面是 因为， 如 汪丁丁 
所提 示的， 这 层含义 才是哈 耶克自 发扩展 秩序之 扩展性 质的实 

指所在 

〔 1 〕 相比 于汪丁 丁的已 有论述 而言， 笔 者在这 里所做 的工作 在于把 哈耶克 自发扩 展秩序 

观念的 “ 扩展” 性 质与其 “演 进”或 ** 进化” 性质明 确区别 开来， 也躭 是说， 笔者 

着 意强调 “演 进”或 “ 进化” 的时间 或历史 维度的 性质， 而强调 “ 扩展” 的 空间或 

地域 维度的 性质。 这在 汪丁丁 那里没 有明确 区分， 在 某种童 义上， “ 演进” 与“扩 

展” 在汪丁 丁那里 被互指 了。 当然， 值 得说明 的是， 实 际上汪 丁丁的 解释也 许更切 
近哈 耶克的 原康， 而笔 者在相 当程度 上对哈 耶克作 了重构 。 笔者 之所以 着寒 作这种 

重构， 一方面 是为了 突显哈 耶克在 《致 命的 自负》 中用 “扩展 秩序” 嫌念代 替** 自 

生自发 秩序”  1R 念的可 能意义 转变， 另一 方面， 更重要 的是， 这种重 构对于 我们理 
解和 拓深哈 耶克的 文本具 有重要 价值和 意义， 尽 管这种 价值和 意义我 们不打 算在本 

书 涉及， 但它 可能是 笔者此 后的思 考方向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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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9.2 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中的 自我与 共同体 

明确了 哈耶克 自发扩 展秩序 观&的 上述二 种基本 含义后 〔 U  , 

我们打 算回到 本小节 的主题 上来， 即考察 哈耶克 意义上 的“作 

为心 智的自 我”和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在自发 扩展秩 序中的 
可能 性质和 特征。 不 过需要 说明， 这种考 察所指 涉的自 发扩展 

秩 序将仅 限于上 文所示 的第三 层含义 （因 为第一 和第二 层含义 

前文 已论述 过了， 如上 一小节 “ ‘心智 一文化 进化’ 中 的自我 

与共 同体” 实际 上就是 在第二 层含义 中展开 的）， 即考 察“作 

为心 智的自 我”与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在一个 在地域 上不断 
扩 展的自 发扩展 秩序中 的可能 性质和 特征。 为此， 我们 可先构 

想 一个这 样的在 地域上 不断扩 展的自 发扩展 秩序， 即哈 耶克意 

义上的 “大社 会”， 亦 即默斯 所指的 “无 国界经 济”或 “无国 

界世 界”： 在 这样一 个作为 “ 大社 会”或 “ 无国界 经济” 或“无 

国界 世界” 的自 发扩展 秩序中 存在 许多规 模不等 的拥有 

各自 历史文 化传统 的社会 共同体 （主 要指民 族国家 〔3〕）， 这些 

社会 共同体 的成员 以及各 种资本 实体， 如企 业等， 可在 不同共 

同体之 间自由 地迁徙 流动， 在 迁徙流 动的过 程中， 他们 都会严 

格遵 守所到 共同体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且 绝无逃 票乘客 

(free-riders)。 

在这 样构想 的作为 “大 社会” 的自发 扩展秩 序中， 我们如 

〔 1 〕 有必要 说明， 上述溉 括实已 对汪丁 丁和邓 正来， 以及默 斯和维 伯特、 弗雷、 埃欣伯 

格等 人的论 述作了 重构， 这种重 构所依 赖的细 节性的 意义转 化我们 不在这 里具体 

陈述。 

〔2〕 再次 说明， 哈 耶克的 “大 社会” 或白 发扩展 秩序观 念是 非常复 杂的， 这里构 想的只 
是 一个最 简单的 模型。 

〔3〕 按照 共间体 主义的 理解， 共 同体的 形式和 性质是 多种多 样的， 如 文化共 同体、 地域 

共 同体、 职 业共同 体等， 但在这 里我们 主要指 文化和 地域共 同体， 且 设定其 主要形 

式 是民族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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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理解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和 “基于 规则的 共同体 ”呢？ 显 

然， 处在 这样的 “大 社会” 或自发 扩展秩 序中的 “基于 规则的 

共 同体” 是 开放而 不是封 闭的， 也就 是说， 它在 严格遵 奉并受 

制于它 自身的 作为艽 历史文 化传统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同时， 

也允许 那些愿 意且能 够严格 遵奉它 的历史 文化传 统或一 般性行 

为 规则的 其他共 同体的 成员进 人它的 地域， 允 许他们 —— 只要 

他们力 所能及 —— 参与本 共同体 的社会 交往、 经 济交易 以及其 

他社会 活动。 在 这个意 义上， “大 社会” 或自发 扩展秩 序中的 
共同体 都具有 某种程 度的开 放性， 正是这 种开放 性使不 同共同 

体 的成员 以及资 本实体 的自由 迀徙和 流动得 以可能 （后 文只说 

^1 共同 体成员 的自由 迁徙和 流动， 因 为资本 实体的 流动最 终体现 

为 作为个 人的共 同体成 员的迁 徙和流 动）。 

但是， 对 共同体 的开放 性的这 种解释 会带来 一个更 为深刻 

的哲学 问题， 即弗 If] 竽咋圩 枣悸 夺# 旱 5 可荜？ 这又 可归结 

为： 不同共 同体的 成员在 自由迀 徙和流 动的过 程中， 严 格遵奉 

所到 共同体 的作为 其文化 传统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是否 可能？ 或 

者， 比如， 共同体 A 的成 员遵奉 共同体 B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是 

否 可能？ 抑或， 不 序咋 毕昂 名 阀 哕史 目莩爭 解印琴 碓旱审 
可能？ 这 些问题 之所以 会呈现 出来是 因为： 尽管 我们前 文已经 
•  參 

解 释了哈 耶克意 义上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 一性在 本质上 
体现为 不同个 人的整 体心智 结构， 且最终 取决于 整体心 智结构 

中的 准恒定 “地 图”， 以及任 何不同 个人的 准恒定 “地 图”之 

间的不 同或互 异决定 了不同 个人或 自我的 同一性 在整体 上的互 

异性 （这种 同一性 或整体 心智结 构抑或 准恒定 “ 地图” 在整体 

上的互 异性， 并不妨 碍哗年 If] 了年 [?1 序中 印不同 个人或 自我相 

互之 间能够 理解和 交流， 因为他 们的同 一性或 准恒定 “ 地图” 

总在 部分上 包含某 种共同 结构， 这 种共同 结构就 是一般 性行为 

规则， 这些 一般性 行为规 则同时 体现为 共同体 的历史 文化传 

统）， 但问题 在于， 前文所 有解释 实际上 都预设 了同一 的共间 
#400 



体， 也就 是说， 这些 解释仅 仅适用 于处在 具有同 一历史 文化传 

统或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的 间一共 同体中 的不同 个人或 自我。 

这样， 上述 问题就 会自然 地呈现 出来： 在作为 自发扩 展秩序 

的 “大社 会”或 “无国 界世界 ”中， 不同 共同体 的社会 成员是 

否 可能相 互理解 从而遵 奉各自 的历 史文化 传统或 一般性 行为规 

则？ 简 言之， 不 同共同 体的成 员之间 是否可 能相互 理解和 

交流？ 

要回 答这一 问题， 我们首 先需要 肯定， 无论 不同个 人是处 

在同一 共同体 还是处 在不同 共同体 之中， 个 A 与个 A 吝 闸 吵寧 

不 if 个冬 名1  辱亨卒 苓呼苹 [?14、 窜荦 
构， 确切 而言是 存在某 种部分 共同或 相同抑 或相似 的准恒 

定 “地 图”， 亦即， 存在一 些共同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就此而 參  _•  •參 

言， 不 吵毕 昂名 阐吵 wa 寧解 w 衮碓# 枣― 早了 个準 

B.P 不甲苷 甲 夺 吵苳作 ff 苹枣 T 嗥悸行 汐琿贝 .ijf 
统 必须在 部分上 具有某 种相似 性或相 同性， 亦 即不同 的共同 
參參  •♦擊  •籲  ♦參  •參  ••參  •鲁  •籲

  ••••••• 

体必 须拥有 某些相 似或相 同的文 化传统 或一般 性行为 规则。 ♦  參  蠢參  參參拳  ■•蠢  畚畚  •譬  #  #  ♦  鲁擊#  •  •  •  參  ♦ 

否则， 如果 两个不 同共同 体的作 为文化 传统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 系统完 全不同 的话， 那 么这两 个共同 体的成 员之间 必定不 

会拥 有部分 共同的 准恒定 “地 图”， 进而 也不可 能相互 理解和 
交流。 

既然 如此， 那么 事实是 不是这 样呢？ 关 于此， 哈耶 克的心 

智理 论不能 再为我 们提供 解答， 我 们只能 凭借一 般的经 验来回 

答这个 问题。 在笔者 看来， 我 们的一 般经验 可以告 诉我们 ，在 

不同的 共同体 之间， 尽管它 们各自 的文化 传统或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系统 在整体 上是不 同的， 但它们 的确在 部分上 拥有一 些相似 

或 相同的 作为文 化传统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正是 这些部 分相似 

或相 同的行 为规则 —— 无论 是道德 意义上 的还是 非道德 意义上 

的 —— 使 得不同 的人类 共同体 之间可 以在攀 fe© 吵旱咨 ± 相互 

理解和 交流。 比如， 在两个 不间的 共同体 之间， 它们各 自的文 
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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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 可能从 一开始 就拥冇 某些相 似或相 同的道 德行为 规则， 

如它们 可能都 要求各 自的成 员尊敬 父母和 长辈， 都要求 诚实守 

信， 都 要求不 杀人、 不 奸淫、 不偷盗 等等。 〔U 而且， 这 两个不 

同的共 同体之 间也可 能拥有 某些相 似或相 同的宗 教行为 规则， 

比如， 生活在 这两个 不同共 同体中 的人们 可能都 会在久 旱不雨 

的情 况下祈 祷祭祀 （尽 管他 们跪拜 的姿势 以及摆 在供桌 上的牺 

牲 或祭品 可能不 间）， 等等； 此外， 这两 个共同 体之间 也可能 

拥有某 些相似 或相同 的风俗 习惯， 如它们 的成员 可能都 会在亲 

人 的葬礼 上鸣放 哀乐， 都会在 某些特 別的日 子里 佩戴各 种各样 

的 饰物， 举 行各种 各样的 活动， 等等。 再者， 因 为人类 生活在 

同 一个地 球上， 各个地 域的共 同体在 各自的 地缘、 地貌 、动 

物、 植被、 气 候等方 面可能 存在相 似性， 这使得 它们的 成员可 

能会 形成一 些既非 道德， 也非 宗教， 亦非 习俗意 义上的 相似或 

相同 的行为 模式。 比如， 两 个不同 共同体 的成员 都会日 出而作 

日落 而息， 都会制 作一些 形状各 异或相 似的陶 瓷器皿 盛装食 

物， 都会见 到某种 相似的 景象感 到惊恐 等等。 所 有这一 些看来 

都可能 支持我 们的- •般 经验， 即各 个不同 的人类 共同体 尽管各 

自 的文 化传统 或一般 性行为 规则系 统在整 体上相 互不同 甚至歧 

异 很大， 但 这并不 排除这 样的可 能性， 即它们 卒部兮 ± 拥有一 

些相 似或相 同的行 为规则 —— 无 论是道 德的、 宗 教的、 习俗的 

还是 其他性 质的， 而 这样一 些部分 相似或 相同的 行为规 则使得 

不同的 人类共 同体可 以在某 种最起 码的层 次上相 互理解 和相互 

交流 

[ 1 〕 以孔 汉思为 首倡的 “全 球宗教 伦理'  以及何 怀宏所 提倡的 44 底线伦 理胃 在 某种意 

义上 支抟了 这里的 论据， 参见孔 汉思， 库 舍尔， 1997 年 | 何 怀宏， 1994/1998-a 

和  1998  -  b。 

(2) 达一点 实际上 可达样 理解， 即不同 共同体 的成员 可能拥 有一些 部分相 似或相 同的共 

冏生活 经验， 这 些共同 生活经 验成就 了他们 之间的 部分相 似或相 同的行 为规則 ，进 

而 使他们 之间的 相互理 解和交 流得以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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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基 于上述 的一般 经验， 我们 回答了  “不同 共同体 

的成 员之间 是否可 能相互 理解和 交流” 这一 问题， 进 而可以 
肯定， 不同 共同体 的成员 至少在 某种基 本的或 最起码 的层次 

上能 够相互 理解， 从而能 够遵奉 各自的 历史文 化传统 或一般 

性行为 规则。 这种 回答和 肯定反 过来可 帮助我 们进一 步拓深 

对处 在哈耶 克意义 上的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中 的个人 

或自 我和共 同体的 性质的 理解。 一 方面， 上文已 经论及 ，处 

在 “大 社会” 中 的不同 人类共 同体都 具有某 种程度 的开放 
性， 而 通过这 里的论 述我们 可知， 这种 开放性 之所以 可能实 

在于 不同人 类共同 体之间 拥有一 些基本 的或最 起码的 相似或 

相同的 体现为 历史文 化传统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在这 个意义 

上 我们可 认为， “大 社会” 中的不 同人类 共同体 在本性 上就存 

在 相互联 系的可 能性。 另一 方面， 我 们可由 此推论 ，对 

于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而言， 不 仅处在 同一文 化共同 体中的 

个人或 自我的 同一性 包含一 些作为 心智或 “ 地图” 之 共同结 

构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从而拥 有部分 的相似 性或相 同性， 而且 

作为自 发扩展 秩序的 “大 社会” 中 的所有 共同体 中的所 有个体 

人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同 一性， 都可 能包含 一些基 本的或 

最起码 的相似 或相同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从而可 能拥有 某种基 

本 的最起 码的相 似性或 相同性 (尽 管这种 相似性 或相同 性的程 

度 可能很 低）， 并且， 正是 这些基 本的或 最起码 的相似 或相同 

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或同 一性， 使得 不同人 类共同 体的作 为个体 

人的社 会成员 之间可 能在基 本的或 最起码 的层次 上能够 相互理 

解和 交流。 

经由 以上， 我 们实际 上达致 了对处 在哈耶 克意义 上的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中的人 类共同 体以及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或 个人） 及其 同一性 的另一 方面或 层次的 理解。 这可 

再归 结为： “大 社会” 中的 共同体 都具有 一定程 度的开 放性， #  #  #  #  籲籲  ♦參  離拳费  ♦♦參  ♦豢 

处 在这种 “大 社会” 中的 所有个 体人都 被允许 在各个 开放的 40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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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共 I 司体之 间自由 地迁徙 流动， 只 要他们 能够严 格遵奉 所到共 

智 

知 

识 

与 

道 

德 

同体 的历史 文化传 统或一 般性行 为规则 ， （2) 他们之 所以能 #  •♦争  參籲#  參##  參  豢##  •♦參  鬱参譬 

同体的 文化传 统或行 为规则 —— 尽管在 整体上 总是不 同或互 #  #■####%%##_  ■鲁  ♦•##%##### 

异的 —— 在 部分上 总具有 某种基 本的或 最起码 的相似 性或相 翁警  擊  #黎####  曠#  镰#  •參  參馨  ♦秦擎  ■♦镄  拳 

同性， 从 rfli  “大 社会” 中的所 有个体 人的心 智结构 或“地 _•  畚參  •  #  •  癱#  籲參  _  •♦警  譬#  像參争  • 

图” 也在基 本的或 最起码 的层次 上拥有 某种相 似或相 同的结 #  饞##  參畚  ##•#•##•  ♦参#  畚  •蠡#  ♦帶#  畚 

构， 亦即他 们的同 一性总 在某种 基本或 最起码 的层次 上拥有 9  ##  參離  ###  參畢#  蠡##  ♦參蠢  鬱參#  譬# 

卒毕 个孝岑 上， 

上得以 可能。 
#  擊  ♦  _  # 

我们可 进一步 考虑这 样一种 情况， 即处在 “大 社会” 中的 

某一 共同体 A 的 某个个 体成员 P， 是否可 能完全 融入另 一个共 

同体 B, 从 而成为 共同体 B 中的 一员？ 以及 如果可 能的话 ，那 

么究 竟如何 可能？ 进而， 在 这种情 况中， P 的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 及 其同一 性如何 理解？ 关于 此我们 首先可 追溯， 如 果共同 

体 A 中 的个人 P 要 完全融 入另一 共同体 B 并成 为该共 同体的 

成员 的话， 那么这 意味着 他必须 能够完 全接受 并遵奉 共同体 B 

的 所有体 现为文 化传统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进而意 味着， 他必 

须能够 改变自 己原有 的心智 结构， 确切 而言是 改变自 己原有 

准恒定 “ 地图” 中体 现为原 共同体 A 的一 般性 行为规 则的那 

一 部分， 或 至少是 使那一 部分与 共同体 B 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相融 合或相 融洽。 这 是否可 能呢？ 回 答是肯 定的。 因 为按照 

哈耶 克心智 理论的 解释， 任何 个人的 心智结 构都是 可改变 

的， 且必 然在个 人的人 生历程 中不断 改变或 变化。 就此而 

言， 原 来处在 共同体 A 中的 个人 P 的心智 “ 地图” 结 构当然 

也 可发生 改变， 从而 可能与 共同体 B 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相融合 

或相 融洽， 进而， 个人 P 可以完 全融入 共同体 B， 成为 它的一 

个 成员。 
#404 



但问题 在于， 该个人 P 究竟如 何才能 改变自 己原有 的心智 

“ 地图” 结 构呢？ 进 而如何 使之与 共同体 B 的行 为规则 系统相 

融合 或相融 洽呢？ 关于 此我们 首先可 排除这 样一种 可能性 ，即 

P 对自 己心智 “ 地图” 结 构的改 变可通 过理性 意义上 的“学 

习”， 如通 过阅读 书本上 的文字 介绍或 通过专 家的教 授而完 

成。 这 种理性 “ 学习” 之 所以不 可能， 是 因为按 照哈耶 克的心 

智 理论， 一 方面， 任 何共同 体的体 现为历 史文化 传统同 时以心 

智 “ 地图” 之 共同结 构形式 存在的 一 般 性行为 规则， 其 本身是 
不可 能加以 理性解 释的。 就此 而言， 对于上 述个人 P 来说 ，他 

不仅 不可能 掌握关 于他原 来所处 共同体 A 的行为 规则系 统的理 

性 知识， 而且也 不可能 掌握关 于新的 共同体 B 的行 为规 则系统 

的理性 知识。 不仅 如此， 这 种关于 共同体 —— 无论是 A 还 

是 B， 抑 或其他 —— 的行为 规则的 “知道 那个” 意义上 的理性 

知识根 本就不 存在， 相反， 存 在的只 可能是 “知道 如何” 意义 

上的 实践性 的默会 知识。 另一 方面， 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也表 

明， 任 何个人 心智结 构中的 准恒定 “ 地图” 都是 该个人 在长期 
人 生历程 中逐渐 进化形 成的， 或 者说， 任 何人对 社会共 同体的 

体现为 历史文 化传统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 默会” 把 握和遵 
循， 都 是在长 期具体 生活实 践中才 得以达 致或实 现的。 在这个 

意 义上， 相关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知道 如何” 的默会 知识不 

可 能通过 理性的 “ 灌输” 得到， 而 只可能 通过长 期的具 体生活 
实践 获得。 这样， 我们不 仅从根 本上否 弃了上 述情况 中个人 P 

通 过理性 “ 学习” 而改 变自己 的心智 “ 地图” 结构， 进 而使之 
与 共同体 B 的行 为规 则系统 相融合 或相融 洽的可 能性， 而且实 

〔 1 〕 与此 相似， 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 也肯定 个 人不 仅不可 能对自 己的心 智作出 

完仝 的理性 解释， 而 且更不 可能对 他人的 心智作 出完全 解释。 因为解 释之所 以可能 

在 于解释 者的复 杂程度 比被解 释者的 复杂程 度要高 ，而 ■•个 人的心 智在逻 辑上不 可 

能比 另一个 人的心 智的复 杂程度 要髙。 （参见 SO,  c.VTII,  sect.6) 用于这 里的论 

题则 4 这样 陈述， 共冋体 A 中的 个人 不可能 完全理 性解释 共同体 B 的行 为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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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际 上还明 确了要 实现 这-点 的可能 （也是 惟一） 途径 所在。 这 

种途径 在于， 该个人 P 只有 通过在 共同体 B 中长 期生活 实践， 
智 | 

才 可能真 jF. 将自己 的心智 “ 地图” 结构改 变得与 共同体 B 的历 
史 文化传 统或行 为规则 系统相 融合或 融洽， 亦即 才能真 正获得 

知 相 关干共 N 体 B 的历史 文化传 统或行 为规则 系统的 “ 知道如 
何” 的默会 知识。 iQl 

1  进而， 我 们还可 考察上 述情况 中个人 p 的 “ 作为心 智的自 
与我” 及其 间一性 的性质 —— 这时我 们假定 p 已完全 融人共 间体 

B, 即已完 全能够 “知道 如何” 默 会遵循 共同体 B 的体 现为历 

$  史 文化传 统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 在 这种情 况下， 显然， P 

帛 | 的整 体心智 结构， 包括 准恒定 “ 地图” 都已 发生较 大改变 ，从 

而 成就了 一个在 某种意 义上可 以说是 “新” 的整体 结构， 就此 

而言， P 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的 同一性 在整体 上也会 呈现出 

“新” 的 面貌。 就此我 们还可 考虑这 样一种 情况， 即已 完全融 

入 共同体 B 的个人 P 的同一 性中会 不会完 全失去 其原来 所在共 

同体 A 的一 般性 行为规 则呢？ 或者， 原 来所在 共同体 A 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会不会 完全为 共同体 B 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所取代 

呢？ 按照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 在这 种情况 F， 个人 P 的同 一性 

中 原来所 包含的 共同体 A 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必定 会受到 很大影 

响 （因 为人 的整体 心智结 构具有 “ 整体特 征”， 其中任 一部分 
的 改变或 变化都 会影响 其他部 分的效 应或功 能）。 但 尽管如 

此， 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告诉 我们， 该个人 P 的同 一性中 原来所 

包含的 共同体 A 的一 般性 行为规 则并不 会完全 消失， 也 不会完 

全为 共同体 B 的行为 规则所 取代， 相反， 它们 或多或 少会在 P 

的 （在 整体 ！:） “新” 的 同一性 中继续 存在， 继 续影响 有时甚 
至可 能决定 P 的具 体生活 行为和 实践。 这是 因为， 按照 哈耶汔 

的心 智理论 以及我 们前文 （3.3.6 和 3 .3 .7) 的相关 推论， P 在 

融人 共同体 B 之前 所在 共同体 A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作为其 

此前在 共同体 A 屮生 活时的 W —性 的一 部分， 已 经深深 积淀在 
®  406 



他的 准恒定 “ 地图” 之中， 这种 准恒定 “ 地图” 尽 管会在 P 的 
人生历 程中逐 渐发生 修改和 变化， 但这种 修改和 变化实 际上非 

常缓 慢而且 有限。 就此 而言， 对于 P 来说， 如果 他原来 所在共 

同体 A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作 为这种 准恒定 “ 地图” 的一 部分， 

不 与他当 下所在 共同体 B 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直接 矛盾或 冲突的 

话， 那么 就不会 被完全 取代， 也不 会完全 消失， 相反， 这两部 

分 行为规 则很可 能会在 P 的整 体心智 “ 地图” 中和 平共存 ，甚 

至相互 结合、 相互 巩固。 这样 一来， P 的 在整体 上呈现 

出 “新” 面 貌的同 一性便 会同时 包含两 部分行 为规则 （只 要这 
两 部分行 为规则 不发生 直接的 矛盾冲 突）， 即原 来所在 共同体 

A 的和现 在所在 共同体 B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它们 都会在 P 的 

未来生 活实践 中发生 作用， 影响甚 至决定 P 的未 来行为 互动。 

通 过讨论 上文所 设定的 情况， 我们实 际上进 一步拓 展并明 

确了处 在哈耶 克意义 上的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中 的个人 龜 

的 “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及其同 一性的 性质。 这可归 结为： 一方 
參  ♦ 

面 ，与 “大 社会” 中的共 同体具 有某种 程度的 开放性 一样， _  #  ##•  ###•  籲#  零#  镛  籲参#  參争 

“木每 :幸” 中哕个 冬卒寧 _ 珲堆 句: 舉中， 芩 “作 岑4、弯 
的 自我” 也具 有某种 程度的 开放性 也就 是说， 它 可以向 ##♦  ###•#»  鲁  •參  ♦擎  參##  ♦  ###  籲 

亭 哗 弗 蟑悸 0 冷舉寧 吊荦圩 枣， 華军 

亨; 各申琴 卒淳 个窣岑 4：， “木 筚牵” 中不 rfi 苷 if] 沣 哕毕埙 
之 间不仅 可以在 基本的 或最起 码的层 次上相 互理解 和交流 ，而 
参  ♦參  _#»  •擊  ###•##  學  ♦癱  ♦參鲁  鬃  # 

且相互 之间还 可在更 深层次 上相互 交融或 融合。 另 一方面 ，与 #參  礞##  ♦螫#  #  癱參#  •參  •馨#  ♦螫#  參  參參#  畢 

iNs^iS,  “作 芩 4、 寧吵 自莩” 枣 个冬吵 
毕守 牢學孝 本 卑可孝 作畢汙 单吵， 苷琴， 对于不 同 社幸苹 同 

体 的成员 来说， 他们 的自我 同一性 不仅在 某种基 本或最 起码的 

m 这样 一来， 处在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中的哈 耶克意 义上的 “ 作为心 智的自 

我” 的 同一性 的基本 属性又 增加了 一种， 即除 了前文 (3.3.8) 归结的 甲牢举 、苳 

化性、 社 会性、 独特 性或互 异性以 及变化 性外， 还有这 里的升 放性。 ^  ^  ^  * _#  擊##  •  •  «  參  4  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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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咢印 部兮 頓似作 丰栌 華啤， 甲 W 学申长 期吵辱 沣丰® 

实践， 他 们的自 我同一 性还可 以相互 包含各 0 的 历史文 化传统 •  擎  ♦參  ♦••  ••參  •秦鲁  ♦♦鲁  ♦♦參  ♦♦擊  學學  ♦泰 

或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 ♦  #♦##•##_# 

此外， 我们 对哈耶 克意义 上的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社 

会” 观念， 以及 处于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中的 “基于 

规则 的共同 体”和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或个人 及其同 一性的 
上述 探讨和 引申， 实际上 也在某 种意义 上为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中不 同社会 共同体 （如不 同国家 或不同 民族） 的不 
同文 化传统 之间的 可能融 合提供 了微观 的哲学 根据。 这 主要在 

于 ： （1)  “大 社会” 中不同 社会共 同体的 不同文 化传统 尽管在 ♦  參馨  •••##•••••••••• 

整 体上是 相互不 同或互 异的， 但它们 名闸 碜守李 T 擎卒 華夺矽 

或最起 码的层 次上彼 此相似 或相同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这不仅 

(2)  u±i± 

会” 中 不同社 会共同 体的开 放性为 它们的 社会成 员的自 由迁徙 #  參鲁  •籲參  _籲  ♦镰籲  黎  ♦♦搴  參參  •鬃  ♦擊  •鲁  ■♦费 

规 则系统 为基础 和前提 ： （3)  “大 社会” 中不同 共同体 的社会 參##  參  參奉春  擊##  •♦參  ♦♦參  鲁  ♦籲  ♦髒⑩ 

成员 作为个 体人的 “作为 心智的 自我” 及 其同一 性的开 放性， 擊#  馨##  參##  •#••##•  ♦籲警  _譬_ 
 譬  •琴 

堆準 笨亍不 甲 弗 哼 淨吵苳 体 垮 缉荜行 芩螟则 罕筚 

的 “知道 如何” 的默会 知识提 供了哲 学上的 基础， 进而 使得他 參  •  •  «  •  春  拳譬譬  ♦♦镛  擊  ■參癱  ♦參參  癌 

能 ： （4) 在 “ 大社会 ”中， 不同共 同体的 社会成 员在自 由迁徙 參  •  參籲響  奉  •••••••••♦♦•♦•• 

印 喷胡 吵塔 學中， 尽学申 巷期 辱淨丰 吊 李嗲， 
可以 相互包 含各自 的历史 文化传 统或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 也就 鲁參  秦參#  ♦參#  _  •争  _  ♦蠢參  籲署鲁  警_參  ♦鲁  ♦參 

是说 ， （5) 不 吊择 争井 ifi 夺 吵作为 了释华 行为舉 叩】 率攀 咛® 卑* 

化传 统可以 在具体 的个体 人的自 我同- 性中得 到融合 或统一 ，而 聲攀參 》••  ♦♦參 象籲 •♦參 •攀 ♦♦參 ♦♦蠢 鲁 參參參  • 

毕砷卒 _ 苹哕 中哮 令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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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社 佘” 中不啡 舉命印 球學。 
最后 我们还 可提及 两点： 

一
、
 
 就哈耶 克的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观念， 以及处 

于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中的 共同体 和个人 （或 自我） 及其 

同 一性的 开放性 ，为 “大 社会” 中不 同共同 体的不 同文化 传统的 
相互融 合提供 了上述 微观哲 学根据 而言， 我 们也可 认为， 哈耶克 

意义 上的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观念， 在某种 程度上 也支持 
了一 种不同 共同体 或不同 文化传 统之间 的學印 印爭车 孝岑本 

的 “多 元文化 主义” 观 &。 也就 是说， 在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社 癱 

会 ”中， 不同社 会共同 体的不 同文化 传统是 相互并 存的， 它们共 

同构 成了一 个多姿 多彩、 多元 并存的 “无 国界的 肚 界”。 当然， 

另一方 面就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社 会”的 “演 进”或 “进 化”的 
性质 而言， 这些 多元并 存的不 同文化 传统之 间也是 相互竞 争的， 

或 者说， 在它们 之间存 在一种 处于不 断演进 或进化 之中的 “自然 

选择” 关系。 经由不 同共同 体或不 同文化 传统之 间的 “相 互竞争 

的 传统的 自然选 择”， 作为自 发扩展 秩序的 “大 社会” 又 会呈现 

出某种 “ 进步” 的 倾向。 这又 使得哈 耶克意 义上的 自发扩 展秩序 

或 “大 社会” 得以区 别于那 种主张 不同文 化传统 绝对平 等的极 

端的纯 粹相对 主义的 “多元 文化主 义”。 相反， 我们毋 宁说， 

处 在哈耶 克意义 上的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中的不 同共同 

体 的不同 文化传 统之间 会呈现 出一种 “动态 均衡” 状态。 

二

、

 

 

如果一 个人的 同一性 并不像 杰弗里 • 麦 德尔所 说的那 

样 （麦 德尔 
认为 

人的同 
一性是 

不可分 
析的， 

也不存 
在程度 

差别， 
从 而当然 也不能 区分或 分析为 不同的 部分， 参见 3 .3 .6.1)， 而可 

以区分 或分析 为不同 的部分 的话， 那 么我们 对哈耶 克的上 述讨论 

和 引申实 际上还 为一种 “多 元同一 性”或 “ 多重同 一性” 观念提 

供 了直接 支持。 按 照这种 “多 元同一 性”或 “多 重同一 性”观 

念， 一个人 的同- 性整体 可区分 或分析 为若干 不同的 部分，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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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部分 都可能 体现出 某种历 史文化 传统的 特征。 就此 而言， 在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A 发扩展 秩序或 “ 大社会 ”中， 那 些自由 迁徙流 

动的 不同个 人的自 我同 一性在 某种程 度上也 是多元 的或多 重的。 

3.3,10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唯 共同体 

主义” 的谬误 

至此， 通 过前文 讨论， 我们不 仅从根 本上回 应了克 劳雷和 

罗兰德 对哈耶 克提出 的共同 体主义 批判， 也不 仅解答 了前文 

(3.3.6 的开 篇语） 曾提 出的这 样一个 问题， 即自 我及其 同一性 

究 竟是通 过何种 微观机 制历史 地和社 会地形 成的， 而且， 更重要 

的是， 我 们通过 重构和 引申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而着 重阐述 的“作 

为 心智的 自我” 及其 同一性 观念， 以 及对它 们与哈 耶克意 义上的 

“ 基于规 则的共 同体” 之 间的相 互关系 和基本 规定的 探讨， 实为 

共 同体主 义本身 的哲学 基础提 供了一 种独特 的微观 解释。 〔 1 〕 

〔 1 〕 可顯便 提及， 《哈耶 克传》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的作者 阿兰* 埃本斯 
坦 （Alan  Ebenstdn) 的如 下两段 文字较 好地概 括了我 们上文 所阐述 的哈耶 克童义 

上的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中的 共同体 观念， 且在 这个意 义上实 质上为 共同体 

主义本 身提供 了一种 解释， 抑 或说， 实质 上解释 了一种 ••真 正 的共同 体主义 • 观 

念： “哈 耶克展 望了一 个基由 实施自 由至上 主义政 策的共 同体主 义式的 未来， 共同 
体主义 賦予本 土价值 和本土 制度以 及共同 体之间 的多样 性以至 上地位 。 共同 体主义 

并不 是指某 些相似 的价值 和制度 遍布某 -地理 区域， 共 同体主 义意味 着共同 体的多 
样性， 而并不 必然意 味着共 同体内 部的多 样性。 共同体 主义的 多样性 是指共 同体的 

多 样性。 多样性 意味着 区別。 共 同体的 单一性 意味着 一致， 而 不是多 样性， 
(Ebenstem,  2001,  p.308)  此外， 真正 的共同 体主义 并不是 要出于 人类社 会和组 

织之 过往模 式自身 的缘故 而保存 它们。 哈 耶克雄 辩地阐 述了这 样一个 观点， 即让那 
些过 往的、 前现 代的生 活方式 消失， 这 对于个 人和作 为整体 的社会 而言都 是可欲 

的， 他陈 述道： ‘如果 我们要 让某些 生活方 式完全 消失， 而不 是把它 们保存 起来以 
作 为过往 时代的 本的 话， 那么我 们就应 表明， 这样做 更加体 现了对 人的尊 严的尊 

重。’ 在一个 自由至 上主义 秩序中 发展起 来的共 同体乃 是那些 为其成 年成员 所选择 

的共 同体， 只要它 们不会 对其他 共同体 构成实 质的损 害。”  (Ibid.) 



在 这里， 作为 本章的 结尾， 我们 打算再 简要讨 论前文 || 

(3. 3.7. 3) 已提 及的一 种所谓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 唯共同  _ 

体 主义” 的 谬误， 以作 为我们 对共同 体主义 的一种 反思， 尽管  | 
这种 反思并 不是对 共同体 主义的 批判或 否弃。 〔 n 前文已 指出， h 

所谓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唯 共同体 主义” 专指一 种极端 的  _ 
共同体 主义， 这种极 端共同 体主义 以共同 体为惟 一的绝 对的价  | 
值目标 指向， 要求 所有社 会成员 绝对向 共同体 臣服， 或 将共同  g 

体绝对 凌驾于 个体社 会成员 之上。 就此 而言， 这种 极端共 同体^ 

主义或 “共同 体至上 主义” 抑或 “唯共 间体主 义”， 实 际上也  f 

像雷德 尔所指 的现代 自由主 义阵营 一样， 假定了 另一种 意义上  g 
的 “原 子式” 个人或 自我。 这种意 义上的 “原 子式” 个人 或自我 1還 

被预设 为以社 会性为 个人或 自我同 一性的 惟一 规定， 从而 抹消了 

个人 或自我 同一性 的独特 性或互 异性。 这实 际上也 是对个 人或自 

我同一 性的一 种片面 化和单 一化， 抑或可 以说， 这 种自我 同一性 

被片面 化或单 一化的 个人在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唯共 同体主 籲 

义” 那 里被当 成了实 现共同 体之惟 一且绝 对之价 值目标 的“原 i 

子”。 此外， 这种意 义上的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唯 共同体 1 
主义” 会沦为 那种为 哈耶克 所批判 的集体 主义或 “集体 至上主 

义” 抑或 “唯 集体主 义”， 之所 以如此 一 按照哈 耶克批 判集体 

主义 的思路 —— 是 因为， 这种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 唯共同 | 
体 主义” 在 寻求实 现共同 体之惟 一且绝 对之价 值目标 的过程 

中， 会通过 政府发 布即时 性命令 的强制 方式把 整个社 会共同 体 ： 

纳 入一种 “目的 依附” 的组 织秩序 之中。 （参见 3.3.7.3) 

除上述 几种弊 病外，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唯共 同体主 鬌 

义” 还可能 冒认的 “ 谬误” 主要 在于： 首先 ，与 “唯集 体主； 

m 实 际上， 如 果就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可能 为共同 体主义 的哲学 基础提 供上述 嫌观基 

础， 以及 哈耶克 对文化 传统和 “ 基于规 則的共 同体” 的强调 而言， 哈 耶克本 人在某 

种意 义上也 是一个 有着共 同体主 义倾向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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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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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德 

义”  一样，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唯 共同体 主义” 也会陷 

入 “ 理性的 僭妄” 之中， 或 者说， 当 它试图 通过以 “ 目的依 

附” 之 即时性 命令为 组织原 则的组 织秩序 来实现 共同体 的模式 

化的 “目 的事态 ”时， 它也 需要求 解本编 第一章 （3.1.2) 概括 

的 个人行 为方程 组和中 央计划 方程， 这对 于任何 一个规 模庞大 

的现 代政治 共同体 而言都 是不可 能的。 于是，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唯 共同体 主义” 需要诉 诸强制 来推行 自己的 行政政 
策， 进而， 当 它用基 T 强制 性命令 的组织 规则取 代原本 体现为 

文化传 统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之后， 它会 破坏共 同体内 部的作 

为 “行动 结构” 的 自发互 动社会 秩序。 在 这个意 义上， “共同 

体 至上主 义”或 “唯 共同体 主义” 也 是一条 “通往 奴役之 

路”， 而不 管它最 初宣扬 的道德 价值目 标如何 髙尚。 其次 ，以 

共 同体为 至上价 值目标 指向， 且旨 在实现 某种模 式化的 “目的 

事 态”的 “ 共同体 至上主 义”或 “唯共 同体主 义”， 在 设定仅 

仅 拥有社 会性的 “原 子式” 个人或 自我的 同时， 或 者说， 在把 

共同 体的个 体成员 设定为 实现共 同体之 “目的 事态” 的手段 

式 “ 原子” 的 同时， 它所型 构的组 织秩序 会使得 共同体 封闭起 
来， 从 而隔绝 于那种 哈耶克 意义上 的自发 扩展的 世界市 场秩序 

或 “大社 会”， 而 这样一 个隔绝 封闭的 社会共 同体， 不 管其内 

部 的凝聚 力多么 强大， 在 哈耶克 看来， 也 是一条 “通往 贫穷之 

路”， 因为它 无法共 享自发 扩展秩 序中其 他开放 共同体 所带来 
的 科技进 步和生 产以及 文化的 繁荣。 

总之， 按照 哈耶克 的论辩 思路， “共 M 体至上 主义” 或“唯 

共同体 主义” 视域中 的共同 体实际 上并不 是真正 意义上 的共同 

体。 真 正意义 上的共 同体只 可能是 一种以 体现为 历史文 化传统 

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为联系 共同体 成员的 桥梁或 纽带的 “0 的独 

立” 的 抽象意 义上的 “基 于规则 的共同 体”， 只 有这种 “基于 

规则 的共同 体”， 作 为哈耶 克意义 上的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社 

会” 中的 开放的 一员， 才是通 往自由 和繁荣 的惟一 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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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 这里， 作为 本书的 结语， 我 们可进 一步明 确哈耶 克理论 
体系 的整体 架构及 其基本 脉络。 这 不仅体 现为哈 耶克的 心智理 

论、 社 会理论 和道德 哲学之 间的逻 辑一贯 和环环 相扣， 而且我 

们 还可把 哈耶克 的经济 学和法 哲学纳 入一个 整体的 视域。 因为 

按照哈 耶克的 思路， 经济学 可理解 为是一 种以处 在市场 和社会 
互动 秩序中 的人及 其知识 为研究 对象的 （社 会） 科学， 即研究 

我们究 竟如何 充分有 效地利 用分立 的个人 知识， 以及如 何应对 

和克服 “无知 ”等； 而法 哲学是 以一般 性行为 规则， 确 切而言 

是以一 般性法 律规则 为研究 对象的 （社 会） 科学。 在这 个意义 

上， 心智 理论、 社会 理论、 （政 治和） 道德 哲学、 经济 学和法 

哲学在 哈耶克 那里是 紧密关 联的， 它们共 同构成 了哈耶 克理论 

体系 的整体 架构。 

至 于这一 整体架 构各论 题之间 的基本 脉络， 我们可 通过扩 ； 

充本书 第二编 第二章 (2.2.12) 描 绘的哈 耶克社 会理论 体系的 

-般结 构的简 要图示 来加以 明确。 

在 以下图 示中， 围在虚 线内的 部分就 是我们 前文描 绘的哈 

耶克 社会理 论体系 的一般 结构， 不 过在这 里我们 在其中 加入了 

哈耶克 的心智 理论， 以 表明这 种心智 理论的 哲学基 础地位 。至 

于 哈耶克 的道德 哲学以 及经济 学和法 哲学， 通过 图示我 们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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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它 们都与 哈耶克 的社会 理论存 在直接 关联， 最终以 心智理 

论 为哲学 基础。 当然， 这 一图示 — 这一 图示只 标出与 本书论 

题直接 相关的 内容， 且没有 展开经 济学和 法哲学 的部分 — 不 

过只是 对哈耶 克理论 体系的 整体架 构及其 基本脉 络的一 个相对 

直观 但流丁 简单的 描述， 它 无法真 正体现 哈耶克 理论体 系各论 

题之 间的复 杂论辩 关系。 但 我们在 这里不 打算再 像前文 解释哈 

耶 克社会 理论体 系的一 般结构 的图示 那样对 它加以 详细解 

释 —— 若要真 正理解 哈耶克 理论体 系的各 基本论 题及其 核心论 

辩， 我 们仍旧 得深入 哈耶克 本人的 文本。 

图示 哈耶克 理论体 系的整 体架构 及其基 本脉络 

然后， 我们 拟就 哈耶克 对当代 自由思 想史的 可能知 识贡献 

作 一简要 槪括。 依据 上文图 示我们 可清楚 直观地 看到， 作为 20 

世纪 的一位 重要自 由思 想家， 哈 耶克的 理论视 域的确 非常宽 

广。 一 方面， 如瑞典 皇家科 学院在 1974 年的诺 贝尔经 济学奖 

的 颁奖典 礼上所 槪括的 （参见 CA， Vol.II， pp. 189  — 191), 

他不 仅作为 一名职 业经济 学家在 20 世纪 上半叶 对经济 波动和 

周 期理论 以及货 币理论 作出过 开创性 贡献， 而且 他在政 治和道 



德哲学 以及法 哲学和 思想史 等方面 也展开 了极富 建树的 跨学科 

研究。 另一 方面， 他 还为他 的跨学 科研究 提供了 一个宏 大的社 

会理论 框架， 这一框 架不仅 使他在 各学科 领域的 基本论 题和核 

心 论辩得 以成为 一个统 •的 有机 整体， 而 且使他 得以区 别于以 

权 利论辩 为核心 的所谓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 再者， 为了 给他的 

社会 理论提 供哲学 基础， 他 进一步 深入到 了心智 理论的 微观层 

面， 不仅考 察了我 们的社 会世界 的基本 属性， 而 且解释 了我们 

认 识社会 世界以 及人自 身的方 式及其 限度。 就此 而言 ，约 

翰 • 格雷把 哈耶克 与约翰 • 斯图亚 特 • 密尔 和卡尔 • 马 克思相 

提 并论的 确不无 道理， 尤其 如格雷 所说， 相比于 后二者 的理论 

体系， 哈耶克 的理论 “远 不容易 受到批 评”。 （参见 Gray, 

1984/1998 ,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 
基于这 种宽广 的理论 视域， 哈 耶克为 当代自 由思想 史作出 

了重 要知识 贡献。 不过， 鉴 于关于 此的评 论可能 仁者见 仁智者 

见智， 在这里 只拟简 要提及 如下几 个笔者 认为最 重要的 方面： 

一、 如前文 （第 三编 第一章 引言） 已述， 哈 耶克对 当代自 

由思 想史作 出的最 重要知 识贡献 也许在 于他为 个人自 由提 供的知 

识论 论辩。 按照这 种论辩 —— 从否 定的一 面而言 —— 我们 （包括 

中 央计划 机构） 不仅没 有足够 的心智 或理性 能力把 握足够 的知识 

以对 我们的 社会、 经 济和文 化生活 （哪怕 是其中 的一个 方面） 作 

出 全盘的 建构、 设计或 计划， 而且我 们也没 有足够 的心智 或理性 

能 力对维 续整体 社会、 经济和 文化秩 序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作出全 

盘的 建构、 设计或 计划。 哈耶 克的这 种知识 论论辩 不仅构 成了主 

张 个人自 由的有 力论据 （即按 哈耶克 理解， 我们应 允许人 们能在 

严 格遵奉 经由文 化进化 发展而 来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基础 上充分 

利用 自己的 个人知 识以自 由追求 各自的 个人价 值或个 人善， 只有 

这样， 一种 良性的 整体的 社会、 经济 和文化 生活秩 序才会 在个人 

之 间的行 为互动 中得以 维续和 充分有 效地运 作）， 而且可 构成一 

切道德 和政治 哲学思 考的一 个基本 关注。 当我们 提出任 何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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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要求， 或 作出任 何政治 制度安 排时， 我们都 须考虑 其在知 

识上的 局限或 限度， 否则我 们就可 能冒认 “理 性的僭 妄”。 

二、  与这种 知识论 论辩相 关且更 为宽广 的是， 如上 所述， 

哈 耶克为 他的自 由思想 体系提 供了宏 大的社 会理论 视域。 即哈 

耶克 主要着 眼于从 知识、 规则、 自 生自发 秩序等 角度解 释个人 

自由 与整体 社会秩 序之间 的相互 关系。 这 不仅使 他得以 摆脱关 

于个 人自由 的传统 的价值 论论辩 —— 如 “ 权利” 论辩等 —— 的 

相 对狭隘 （当 然， 他并没 有完全 放弁价 值论论 辩）， 而 且为我 

们反 思当代 “现 代自由 主义一 共同体 主义” 之争 提供了 极富价 
值的 视角。 此外， 如上 所述， 哈耶 克还为 他的社 会理论 体系提 

供了 心智理 论的微 观哲学 基础， 这 种心智 理论既 考察了 我们的 

社 会世界 的基本 属性， 解释了 我们认 m 社 会世界 以及人 自身的 

方 式及其 限度， 也为 共同体 主义的 哲学根 据提供 了微观 解释。 

三

、

 

 

尽管 哈耶克 关干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文化 进化观 念备受 

争议， 
但 在笔者 

看来， 
这种 文化进 

化观念 
—— 如 果得到 

适当理 
解的话 

〔 1 〕 —— 对于我 
们认识 

和理 解文化 
传统及 

其与现 
代性之 

〔 1 〕 论者们 对哈耶 克文化 进化观 念提出 的自然 主义或 传统主 义的宿 命论诟 病实际 上对哈 

耶克 有严盧 误解， 即 把哈耶 克意义 上的文 化进化 等同于 人类历 史之整 体的纯 粹时间 

延续。 按笔者 理解， 哈耶 克意义 上的文 化进化 并不等 同于人 类历史 的纯粹 时间延 

续， 也 不等同 于人类 历史的 全部， 相反， 它只 是人类 历史中 的一个 部分。 而且 ，文 

化进化 作为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的 发生发 展机制 在哈耶 克那里 有自身 的严格 的规定 

性。 这种 规定性 在干， 文化进 化始终 是一种 “ A 生自 发， 的展开 过程， 在这 个过程 

中， 各种 体现为 文化传 统的一 般性行 为规則 相互之 间展开 “自由 竞争” ，即在 •少 

数 人的尝 试和多 数人的 模仿” 过程 中展现 各自对 f 相 关社会 成员的 “ 有助益 性”， 

从 而在为 人们所 “ 选择” （在 作为整 体的社 会共间 体的层 面上则 体现为 “ 群体选 

择”） 的 N 时 “ 胜出” 其 他行为 规則。 就此 而言， 哈耶 克意义 上的文 化进化 实际体 

现为文 化传统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則相 互之间 “ 自生自 发”的 “自由 竞争” 的过程 ，在 

这一过 程中， 文 化进化 绝对拒 斥任何 形式的 ** 强 制”或 “暴 力”， 它 是一个 和平展 

开的 过程。 此外， 文化 进化也 是一个 “ 隐性” 的 过程， 即作为 “理性 不及” 的自生 

自发 过程， 它 往往不 为人们 所明确 意识， 或至少 不会像 历史教 科书中 所陈述 的历史 

事 件一样 可为人 们理性 分析和 解释。 （参 见附 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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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 系实际 上具有 独特价 偵:。 因为在 哈耶克 那里， 一 方面， I 结 

文 化传统 作为文 化进化 的产物 并不是 一成不 变的， 更不 会成为  @ 

现 代社会 发展的 “绊脚 石”， 相反， 它的 具体内 容和形 式会依 

据 “ 少数人 的尝试 和多数 人的模 仿”的 “ 相互竞 争的文 化传统 

的自然 选择” 机制 而不断 变化和 发展， 同 时得以 适应处 在不断 

变化 和发展 中的社 会历史 情势； 另 一方面 更重要 的是， 文化传 

统作为 “理性 不及” 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 对 于我们 当下的 
行为和 制度安 排起着 至关重 要的规 范作用 （尽管 这种规 范作用 

往 往为计 划论者 所忽视 或藐视 甚或贬 抑和压 制）。 就此 而言， 

处在哈 耶克意 义上的 文化进 化视域 中的文 化传统 不仅在 时间上 

与现 代性是 同步的 U〕， 而且 作为- 种规范 性原则 （理 应） 时 I 

刻约 束我们 当下的 现代性 追求。 

四、 哈耶 克的自 发扩展 秩序观 念作为 一种在 本质上 要求超 

越 地理国 域限制 的观念 诉求， 构成 了对近 代以降 的以主 权观念 

为核心 的现代 民族国 家观念 的直接 挑战。 因为按 照哈耶 克的思 

路， 处 在自发 扩展秩 序中的 任何个 人作为 “大 社会” 的 成员， 
可在 全球范 围内的 经济、 社 会和文 化秩序 中自由 追求各 自的个 

( 1  ] 理 解这一 点需先 理解哈 耶克意 义上的 “ 文化传 统”。 这可简 要提及 如是： （1) 哈耶 

克意 义上的 “文化 传统” 不等 同于在 历史中 “长期 生存” 下来 的一切 规则或 制度安 

排 ， （2) 相反， 在 历史中 “长期 生存” 下来的 规則或 制度安 排中有 “好 ”的， 也有 

“坏 ”的， 而 哈耶克 意义上 的由文 化进化 发展而 来的作 为一般 性行为 规則的 文化传 

统 总是“ 好”的 ， （3) 作 为一种 “好” 的文化 传统， 它 须符合 -些基 本特性 要求， 

即抽象 袢或一 般性、 目的独 立性、 可 普遍化 性或适 用于人 人的平 等性、 否定 性等、 

只有符 合这些 基本特 性要求 的文化 传统才 能成为 哈耶克 意义上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則， 

进而 才能作 为一种 至上的 终极价 值要求 人们严 格加以 遵奉。 （参 见附 录三） 就此而 

言， 如果 “现 代性” 可意味 着一种 温和的 良性的 一般价 值追求 的话， 那么哈 耶克意 

义上的 “文化 传统” 实已 在一定 程度上 被賦予 了某种 “現代 性”。 当然， 如 果“现 

代性”  一定 意味着 某种绝 对的排 他性的 基础主 义和科 学主义 的话， 那 么哈耶 克意义 

上的 “文化 传统” 就不具 有这种 “现代 性”、 因 为文化 进化的 “相互 竞争的 文化传 

统的自 然选择 ” 机制 在本性 上必然 排除任 何规则 或制度 安排的 绝对的 排他性 的合理 
性和不 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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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人 价值和 个人善 （这 种构 想在哈 耶克的 理论视 域中弓 “共同 

§  体” 观念 并不矛 盾）， 在 这个意 义上， 任 何个人 都不隶 属于任 
何 单一的 作为现 代民族 国家的 政治共 N 体， 而可 同时归 属于许 

多不同 方面或 层面的 经济、 社会和 文化共 同体。 这样一 个由许 

知 | 多不间 方面或 层面的 经济、 社会和 文化共 N 体构 成的 “大社 I 会”， 作为 -种自 发扩展 秩序实 是通往 康德式 “ 永久和 平”的 
1 惟一 之途。 尽管这 种哈耶 克意义 上的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社 

与会” 观念在 当下的 “ 国际” 经济 和政治 格局下 “ 显得” 有些不 

太现实 （注 意： “不 现实” 不 等同于 tt 不可能 ”）， 但在 笔者看 

m  来， 它至 少可作 为一种 “可 欲”、 且按 照哈耶 克的思 路也是 

m\  “ 可行” 的自由 理想， 对我 们当下 的政治 行为及 相应的 制度安 
排提 出适当 的规范 要求。 

五、 与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观念 紧密相 关的是 ，哈 

1 耶 克对个 人自由 的理解 和解释 —— 即处在 自发扩 展秩序 或“大 

' 社会” 中的 “原 始意义 上”的 “行动 自由” —— 尽管遭 受了诸 
: 多批评 〔3〕， 但这种 理解和 解释作 为哈耶 克社会 理论的 自然延 

伸， 以及 作为哈 耶克对 价值论 论辩的 超越， 对于 我们反 思罗尔 

斯一系 的所谓 现代自 由主义 阵营的 价值论 论辩， 尤其是 作为其 

! 核心的 “ 权利” 论辩， 实 际上具 有独特 意义。 比如， 哈 耶克在 

! 所谓 “ 原始意 义上的 自由” 与 所谓自 由权项 （liberties) —— 尤 ■ 

其是 其中的 “政治 自由” —— 之 间作出 的区分 （参见 Hayek, 

!  〔  1 〕 这 种陈述 是有待 “证 明”或 14 论证 •的， 但在这 里我们 无法加 以展开 —— 笔 者希望 
能将此 作为自 己未 来的思 考方向 # 

!  〔2〕 哈 耶克自 发扩展 秩序或 " 大社 会” 观念的 这种可 能意义 看来没 有为大 多數论 者所注 

意和 理解， 以致 有些人 把哈耶 克解释 为一个 “ 空想乌 托邦” 意 义上的 乌托邦 思想家 

加以 批判， 如 Falkena,  1991,  Bendst,  199^ 不过 《 哈耶 克传》 的作 者阿兰 •埃 

本斯坦 在把哈 耶克解 释为乌 托邦思 想家的 同时， 似乎注 意到了 哈耶克 自发扩 展秩序 

或 “大 社会， 观 念的这 种规范 价值， 参见 Ebenstdn， 2001,  K>. 233 -235. 

(  3  ] 典 型的如 Hamowy， 1991  -at 另外， 与笔 者这里 的观点 相对立 的是， 有些 论者其 

至反 过来诟 病哈耶 克缺乏 “ 权利” 论辩， 如 l>om,  1991!  Gray,  199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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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78- a， c.I), 与 所谓现 代自由 主义论 者们把 “ 权利” 

等同于 “ 自由” 的做法 U〕 就构成 了鲜明 对照。 
在笔者 看来， 以 上五方 面是哈 耶克对 当代自 由思想 史作出 

的最重 要的知 识贡献 〔2〕， 尤其是 其中的 后三个 方面， 尽管在 

今天的 政治和 道德哲 学讨论 中可能 不易为 人们所 理解， 而且在 

当下的 “ 国际” 经济和 政治格 局中也 “ 显得” 不 太现实 （再次 

提醒： “不 现实” 不等于 “ 不可能 ”）， 但 它们有 可能暗 示着当 

代政 治和道 德哲学 探讨的 未来努 力方向 之一。 

除哈耶 克对当 代自由 思想史 的可能 知识贡 献外， 我 们还可 

顺便 提及哈 耶克理 论体系 所可能 存在的 局限或 困难。 关 于此， 

虽 然在哈 耶克研 究领域 论者们 对哈耶 克多有 误解， 但 不可否 

认， 有 些论者 也对哈 耶克的 局限或 困难提 出了一 些相对 合理的 

评论或 批评。 比如， 约翰 • 格 雷对哈 耶克自 由理论 作为一 

种 “价值 不涉之 解释性 方案” 的评论 （参见 Gray,  1984 / 

1998)、 安德鲁 • 甘布尔 （Andrew  Gamble ) 关 于哈耶 克对凯 

恩 斯的可 能误解 的解释 （参见 Gamble,  1996). 范伯格 基于博 

弈论 分析对 哈耶克 文化进 化观念 （准确 说是自 生自发 秩序观 

念） 的质疑 （参见 Vanberg,  1991)  汪晖对 哈耶克 在批判 

“科学 主义” 时所可 能预设 的科学 主义二 分观具 有的局 限性的 

〔1〕 这 种做法 典型见 之于罗 尔斯的 《正 义论 K 在 其中罗 尔斯似 乎从未 明磽区 分“自 

由”和 “ 权利” 这两个 槪念， 参见罗 尔斯， 】988/】997。 
〔2〕 值 得提及 的是， 哈耶 克对当 代自由 思想史 作出的 重要贡 献除知 识或理 论层面 的外， 

也有 实践层 面的。 比如， 他于 1947 年倡导 成立的 “ 朝圣山 学社”  (The  Moat 
Pelerin  Society) 不仅 对促进 自由思 想在二 战后的 复兴起 到了重 要推动 作用， 而且 

这 个团体 直到今 天仍活 跃在政 治和道 德哲学 讨论的 领域。 至于 哈耶克 的思想 在经济 

政策 领域对 20 世纪 70 年代 中后期 兴起的 44 擻 切尔主 义”和 黾裉 主义" 的 影响更 
是 为人所 周知。 

〔3〕 可颟便 提及， Marina  Bianchi 也对哈 耶克的 自生自 发秩序 理论作 过博弈 论分析 ，但 

与 范伯格 不同甚 或相反 的是， 他得出 的结论 恰恰支 持了哈 耶克的 自生自 发 秩序观 

念， 参见  Blanchi，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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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参见 汪晖， 2000) 等， 就其 各自的 角度而 言都是 有启发 

性的。 笔者也 认为， 一 方面， 在哈 耶克理 论体系 内部确 实可能 

存 在一些 紧张甚 或冲突 〔1〕， 另一 方面， 哈耶克 在阐述 他的自 

由理论 时确实 没有、 或较 少关注 其他一 些可能 同样深 刻的问 

题， 如 对人性 的复杂 性的反 思等。 但 鉴于本 书论题 —— 这一论 

题主 要在于 对哈耶 克进行 解释和 引中， 而不在 于批判 一 的限 

制， 我 们在本 书无法 对此进 行深入 探讨。 

[ 1 〕 比如， 按笔者 理解， 哈耶克 理论体 系内部 可能存 在的一 种紧张 或冲突 在千： 一方 

面， 如上 所述， 哈 耶克的 自发扩 展秩序 观念作 为一种 在本质 上 要求超 越地理 国域甚 
或国家 t 权限 制的理 想诉求 • 它设 定了人 们町在 仝球范 围内的 经济、 社会和 文化秩 

序， 亦即 哈耶克 所指的 “大 社会” 中自 由追求 各自的 个人价 值和个 人善， 在 这个意 
义上， 任一 个人都 不隶属 子任何 单一的 作为现 代民族 国家的 政治共 同体， 而 可同时 

归属 于许 多不同 方面或 层面的 经济、 社会和 文化共 冏体。 但另一 方面， 当哈 耶克在 

他 的法哲 学视域 中考察 “法 治国” 的性质 以及一 般性法 律规則 的可能 适用时 ，尤 

其， 当他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 第三卷 《自 由民族 的政治 秩序》 中试图 设计一 

个 理想的 宪政政 制时， 他实际 上又设 定了- •个现 代民 族国家 的政体 形式。 当然 ，这 

两种不 N 的理 论预设 就其自 身而言 严格说 来并不 冲突， 因 为一个 “超国 的“大 

社会” 作 为一种 自发扩 展秩序 可包容 埂代民 族国家 的政体 形式， a 这种政 体形式 

在 “大 社会” 中也可 与其他 经济、 社 会和文 化共同 体相互 并存。 但问 a 在于， 在哈 
耶克的 理论陈 述中， 他并没 有在这 两种不 同预设 之间作 出明确 一贯的 区分， 因而当 

他在 不同场 合分別 依据这 两种预 设展开 理论陈 述时， 这 些不同 场合的 理论陈 述之间 

就有可 能出现 某种程 度的紧 张甚至 冲突。 比如， 在 1%6 年 发表的 “ 自由社 会秩序 

的 原则” （收 录于 Hayek， 1967/1978 -b) - 文中， 他 这样陈 述了他 的自发 扩展秩 

序或 “大 社会” 观念： “自生 自发秩 序或规 則统治 （nomocracy) 的重 要性取 决于这 
样一个 亊实， 即它能 够扩展 追求各 自利益 的人们 和平共 存的可 能性， 并超出 那种其 

成员 拥有某 些具体 的共同 目标， 或 臣服于 一个共 同的长 官的小 群体， 因而它 使‘大 

社会 ，或 ‘开放 社会， 的出 现得以 可能。 毕# 苹; f 孕 辛率枣 毕奪， f 不呼 牟哮寧 
释、 料科、 

(a  world* society)  •这 二二 磕雀 且矗夹 

- 些规則 为基础 •， •这些 规則之 所以能 够盛行 是因为 遵循它 们的群 体更为 成功， 它们早 在人们 能够意 识到它 们的存 在或理 解它们 的运作 之前就 已经存 

在并发 展成熟 了。”  (Hayek,  1967/1978 - b,  pp.  163 -164, 着重号 为笔者 所加） 

在 这段文 宇中， 哈耶克 昆然是 依据上 述第一 种含义 或预设 来理解 “大社 会”或 “开放 

社会 ”的， 即他设 定或构 想了一 个不断 扩展的 全球范 围内的 经济、 社会 和文化 秩序， 
在其中 人们可 在严格 遵奉一 般性行 为规則 的前提 下自由 追求各 自的个 人价值 和个人 



总之， 无论是 就哈耶 克对当 代自由 思想史 的可能 知识贡 

献， 还是就 他的理 论体系 的可能 局限或 困难， 哈 耶克研 究在当 

下的 学术讨 论中， 尤其是 在中国 大陆的 道德和 政治哲 学讨论 

中， 都是一 个亟待 进一步 深入的 课题。 

善。 就此 而言， 这 样加以 理解或 解释的 “大 社会” 作 为一个 “世界 社会” 在 本质上 
是要求 超越现 代民族 国家观 念的。 但是， 在 1973 年 出版的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的 第一卷 《规 則与 秩序》 中， 他却对 “大 社会” 作了 达样的 解释： 

燊较 为紧密 的个人 组成的 核心， 这些核 心在该 秩序中 占据着 重要的 地位。 木 举争中 

♦，•  k  cm  /  k  k 

Vii,  “ii：k 会内部 •的 •各种 组》， '^-^mvk 
鲞 “二+ “的 位置， 而这就 是我们 所说的 政府。 尽管我 们可以 想象， 

如果为 型构那 种被我 们称之 为社会 的自生 自发秩 序所必 需的最 少置的 规則在 没有一 
个组织 机构强 制实施 的情况 下仍能 够得到 人们的 遵循， 那么这 种秩序 便可以 在没有 

政府的 情况下 存在， 但是， 在 大多数 场合， 为 了确实 那些规 則得到 遵守， 我 们称之 

为 政府的 那种组 织却是 不可或 缺的， (Hayek,  1982,  VoIJ,  p.47, 中译本 上册， 

第 68  — 69 页， 着重号 为笔者 所加） 在这 里我们 看到， 哈耶克 在第一 段文字 中表达 

的现 念就其 实质精 神而言 显然也 是上述 的第… 种含义 或预设 ，即 “大 社会” 中的人 
们在自 由追 求各自 的个 人价值 或个人 善的过 程中， 可同 时归属 于许多 不同方 面或层 

面的 经济、 社会和 文化共 同体。 但在第 二段文 字中， 当 哈耶克 把作为 自发扩 展秩序 

的 “ 大社会 ”置于 “ 政府" 这种特 殊政治 组织之 下时， 他显然 是在一 种现代 民族国 

家 的观念 預设中 来理解 和解释 “ 大社会 ”的， 而这 样加以 解释的 “大 社会” 与第一 

种在本 质上要 求超越 现代民 族国家 观念的 “大社 会”或 “世界 社会” 之间至 少在字 

面上是 不相一 致的， 或多 少有些 紧张或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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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 在哈耶 克那里 真的存 在休谟 
主义与 康德主 义的冲 突吗？ 

知 

识 

与 

道 

德 

在哈 耶克研 究领域 存在这 样一个 论断， 即认 为在哈 耶克那 

里存 在一种 休谟主 义与康 德主义 的内在 冲突。 就笔 者所知 ，这 

一论 断发轫 于约翰 • 格雷把 哈耶克 的所谓 “一般 哲学” 诊断为 

一种康 德主义 （Kantianism), 同 时认为 在哈耶 克的理 论体系 

中存在 （康德 式的） 理性 主义与 （休谟 式的） 怀疑主 义的冲 

突。 （参见 Gray， 1984/1998) 然后 库卡萨 斯明确 宣称： “哈耶 I 

克的雄 心从一 开始就 误入了 歧途” （Kukathas,  1989,  p.19), 

I 因为 “ 他在为 ‘ 自由社 会秩序 的诸项 原则’ 提供 辩护时 所提呈 

的不同 论据基 于一些 不相容 的哲学 预设， 即休谟 的和康 德的” 

: (Ibid.,  p.17)。 此后， 这一 论断在 哈耶克 研究领 域广为 人们引 

； 述 ，甚至 在某种 意义上 形成了 一个“ 定论” 。 [1] 
然而， 按 照笔者 理解， 在哈耶 克那里 实际上 并不存 在这种 

休 谟主义 与康德 主义的 冲突， 更不 存在这 种意义 上的所 谓“致 

命 的内在 矛盾” （李 强， 1998， 第 114 页）， 而且 更重要 的是， 

[1〕 在哈耶 克研究 领域有 相当- •部 分论者 似乎不 加考虑 地接受 了这一 论断， 比如 Rich¬ 

ard  Bellamy  就附随  了这种 观点，  参见  Bellamy,  1999. 

#422 



论者们 关于哈 耶克的 康德主 义解释 本身是 需要限 定的。 为阐明 

这 一点， 笔者试 图就约 翰 • 格雷和 库卡萨 斯对哈 耶克的 康德主 

义解 释加以 分析和 解构， 并 表明， 这两位 论者对 哈耶克 的康德 

主义解 释本身 存在相 当大的 问题， 因而是 值得商 榷的， 进而， 

他们关 于哈耶 克的休 谟主义 与康德 主义相 冲突的 论断也 值得重 

新 理解和 反思。 

—  格雷和 库卡萨 斯对哈 耶克的 
康德主 义解释 

首先， 让我 们来考 虑约翰 • 格雷对 哈耶克 的康德 主义诊 

断 。在 《哈 耶克论 自由》 一 书中， 多 少令人 感到奇 怪的是 ，格 

雷在把 哈耶克 的所谓 “一般 哲学” （general  philosophy ) 明确 

归结 为康德 主义的 时候， 却没有 把这一 哲学也 归结为 休谟主 

义， 尽 管他也 像库卡 萨斯那 样谈到 了哈耶 克的哲 学有一 种试图 

结合 休谟和 康德的 倾向。 （参见 Gray， 1984/1998,  pp.7—8) 

他对 哈耶克 的康德 主义诊 断主要 基于如 下一些 理由： 

哈耶 克的全 部著作 一 尤其是 他在认 识论、 心 理学、 

伦 理学和 法律理 论方面 的著作 —— 都 贯穿着 一条鲜 明的康 

德主义 进路。 哈耶克 的思想 在最重 要的方 面是康 德主义 

的， 这在于 他否认 我们有 能力认 识物自 身或世 界自身 。正 

是 因为他 否认我 们能够 认识物 自身， 同时 主张， 我 们在经 

验， 甚 至包栝 我们的 感觉经 验中找 寻到的 秩序， 是 我们的 

心智 的创造 活动， 而不是 世界给 予我们 的实在 的产物 ，这 

才 构成了 哈耶克 的康德 主义。 (Ibid.,  pp.4  —  5) 

哈 耶克是 康德主 义者， 在 于他在 科学或 哲学中 否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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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寻求事 物本质 或本性 的亚里 士多德 式方法 (Aristotelian 

method)。 我们不 可能知 道事物 是如何 存在于 世界之 中的， 

而只 知道我 们的心 智本身 是如何 组织它 的经验 杂多的 。他 

是 康德主 义者， 也在 于他弃 绝了这 样一个 为经验 主义者 

(如大 卫 • 休谟） 和实证 主义者 （如 恩斯特 • 马赫） 所共 

同 持有的 信仰， 即认为 对于我 们来说 现存有 许多未 被概念 

思维污 染的基 本感觉 印象， 它们构 成了人 类知识 的基础 。与 

这种 经验主 义教条 相反， 哈耶克 强调， 感觉秩 序中的 一切在 

性质上 都是抽 象的、 概 念性的 和理论 性的。 （Ibid.， p.6) 

哈耶 克的知 识论是 康德主 义的， 因为它 认定， 我们在 

世 界中发 现的秩 序是由 我们自 己心智 的组织 性结构 所赋予 

的， 它也 宣称， 即使是 感觉经 验也充 满了人 的心智 的有序 

化 概念。 因 而哈耶 克的心 智观是 康德主 义的， 这在 于它把 

极大 的创造 性力量 赋予了 心智， 这种 心智既 不是变 化无常 

的 感觉的 被动接 收器， 也不是 反映世 界之必 然性的 镜子。 

(Ibid.， p.8) 

哈耶 克的康 德主义 首先见 于他否 弃了一 个经验 主义观 

念， 即认 为知识 可以经 由感觉 原料的 基础而 建构， 其次见 

于 他主张 一个不 妥协的 观点， 即认为 我们在 世界中 发现的 

秩 序是人 的心智 的创造 性活动 的结果 （而不 是认识 自然必 

然 性的结 果）。 (Ibid.,  p.21  ) 

哈耶 克的根 本信念 —— 这 一信念 为他和 所有那 些站立 

于后康 德主义 批判哲 学传统 中的人 所共有 —— 在于， 他认 

为， 我 们不可 能逾越 我们人 类的观 察点， 以 获得一 个可以 

观察世 界整体 和世界 本身的 无前设 的视角 （a  presupposi- 



tionless  perspective) o 哲学的 任务， 对于哈 耶克， 也对 

于康德 来说， 不 是建构 任何形 而上学 体系， 而在于 考察理 

性的 限度。 （Ibid.,  p.5) 

哈耶克 的康德 主义， 尽管 显见于 他的知 识论， 在他的 

法 哲学和 政治哲 学中也 有显明 的体现 o 实 际上， 哈耶 

克的法 律观和 正义观 完全是 康德主 义的， 这 是因为 他完全 

放 弃了对 自然法 的诉求 （自然 法构成 了任何 自然权 利论的 

必要母 体）， 并 这祥看 待道德 权利， 即认为 道德权 利本身 

并不 构成对 法律内 容的绝 对正义 限制， 相反， 当考 虑到人 

的环境 的某些 根本特 征时， 道 德权利 暗示了 法律自 身的性 

质。 如我 将在后 文章节 所要表 明的， 哈耶克 的正义 理论不 

是 基于杈 利的， 而 是程序 性的： 我们 发现正 义的要 求是经 

由把康 德式的 可普遍 化判准 应用于 人类生 活的永 恒条件 o 

也就 是说， 如果一 项规则 或判准 要被接 受为正 义的话 ，它 

必须为 理性行 为者所 釆用， 并应用 于所有 相关的 相似情 

况。 （Ibid.,  p.7) 

我们 把格雷 对哈耶 克的康 德主义 诊断的 上述理 由简要 归结如 

下 ： （1) 像 康德在 “现象 肚 界”和 “本体 世界” 之间作 出区分 

一样， 哈耶 克也在 “现象 秩序” （或 “ 心智秩 序”或 “ 现象世 

界”） 和 “物理 秩序” （或 “ 物理世 界”） 之 间作出 了区分 ，并 

且， 就格 雷用康 德式的 “物 自身” 这样的 术语来 解释哈 耶克而 
言， 格雷 显然把 哈耶克 作了康 德式的 比附， 甚至 可能还 直接把 

哈耶 克的物 理世界 或物理 秩序比 附成了 一种康 德式的 “物自 

身 ”， （2) 哈耶克 不仅否 弃了那 种试图 在现象 “ 背后” 寻找某 

种 “ 实体” 的亚 里士多 德式的 做法， 而且 也否弃 了那种 试图从 
感觉要 素重构 知识的 休谟式 的经验 主义或 马赫式 的实证 主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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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相反， 哈耶克 像康德 一样， 赋 予了人 的心智 以某种 主观或 

主体能 动性， 即认 为现象 秩序是 人的心 智的创 造性活 动的结 

果 I  (3) 与康 德设定 “ 本体世 界”或 “物 自身” 不 可知， 从而 

为人的 理性划 定了一 条不可 逾越的 界限相 类似， 哈耶克 也强调 

人的心 智或理 性能力 的必然 局限； （4) 在 否弃自 然法或 自然权 

利 的论辩 路径的 同时， 哈 耶克也 与康德 一样， 强 调伦理 原则的 

“ 可普遍 化性” 诉求。 

与格雷 不同， 库 卡萨斯 一方面 突昆了 哈耶克 的休谟 主义一 

面， 另 --方 面也对 哈耶克 作出了 一种康 德主义 诊断， 在他 看来： 

在哈 耶克的 正义理 论中有 三个主 要论辩 表明他 的正义 

理 论从根 本上是 一种康 德主义 的道德 哲学。 其中第 一个论 

辩是： 最 基本的 和最重 要的正 义判准 （test  of  justice) 在于 

可 普遍化 原理。 第二 个是： 法 律是正 义的在 于它们 不是由 

他人强 加的专 断命令 （而 是我们 给予自 身的法 律）。 第三 

个是： 正义 所关注 的不是 利益和 负担的 分配， 而是 自由的 

分配。 （Kukathas， 1989,  p.168) 

! 然后， 库 卡萨斯 就这三 点作了 进一步 解释。 首先， 就普 遍化原 

理 而言， 库 卡萨斯 认为， “ 哈耶克 …… 是 在两种 不同情 况中来 

考虑 规则的 ‘ 普遍化 ’的， 其中每 一种情 况都会 产生它 自己的 

| 独特结 果。” （Ibid.,  p.169)  一 方面， “ 普遍化 …… （是） 一个 

! 应用 于所有 规则的 判准， …… 是一 个考察 处于任 一规则 系统中 

的行为 规则是 否能够 为人们 所普遍 意愿的 判准” ，而 “ 当以这 4 
4 

种方 式来看 待普遍 化时， 哈 耶克的 理论显 得最具 有契约 论的性 

; 质， 因 为他看 来在寻 找一个 ‘外 在的’ 视角， 以 从之对 正义规 

则进 行评判 。”  (Ibid.) 另一 方面， “普遍 化也发 生在一 个已为 
人 们接受 的规则 系统这 种情况 之中， 在 这种情 况中， 问 题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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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于 决定相 关的规 则是否 也能被 接受为 与现有 规则相 一致或 || 

相兼容 。”  (Ibid.) 然而， 如果这 样理解 的话， 库卡萨 斯认为 ， = 

“如果 已被接 受的规 则系统 是一个 分配程 序的规 则系统 的话，  | 
普遍 化判准 并不能 排除分 配规则 。” （Ibid.) 因为， “对 于哈耶  | 

克 来说， 应 用于新 规则的 （与 现有 安排之 间的） 一致性 和相容  _ 

性 判准， 并不 寻求使 规则与 那些为 所有社 会或处 在任何 时候的  _ 

社会 所共有 的观点 相一致 。” （Ibid.， p.171) 不过， 即使 如此， | 

“ 这一视 角仍旧 是康德 主义性 质的， 因为 哈耶克 与罗尔 斯共有  | 
两个 （关 于正 当理据 〔justification〕 的） 观点： 第一个 观点麦 

是， 规则 如果要 拥有正 当理据 的话， 它们必 须经由 典型表 现  _ 

为个人 选择的 过程所 产生； 第 二个观 点是， 一致 同意在 很大亨 參  ♦參黪  _ 

程度上 正是正 义以及 一般意 义上的 道德所 要确保 的东西 。” 
(Ibid.) 

就上述 第二点 而言， 库 卡萨斯 认为， “当哈 耶克提 出这样 
的论 辩时， 即我们 若不屈 从于他 人的专 断意志 的话， 我 们就是 

自 由的， 他实际 上是在 断定， 当我 们遵循 我们给 予自身 的法律 

时， 我们 就是自 由的。 就此 而言， 他的正 义理论 是契约 论的， 

因为他 主张正 义法律 是我们 给予我 们自身 的法律 。”  (Ibid., 

p.167) 关于 上述第 三点， 库卡 萨斯也 认为， “ 在他对 ‘ 社会正 

义’ 观 念的批 判中， 他诉诸 了可以 视作是 契约论 的论据 。” 

(Ibid.,  p.168) 而且， “哈 耶克拒 绝承认 存在关 于分配 正义的 

真实 问题。 在这一 点上他 显然是 错的， 因 为他试 图为自 由秩序 

提 供辩护 这一点 使得他 明确陈 述了这 样一些 原则， 这些 原则要 

么假 定了现 有分配 是可接 受的， 要么 具有特 殊的分 配含义 。正 

是在他 的康德 主义或 契约论 姿态中 他否认 分配是 正义之 事。” 
(Ibid.,  p.172) 

通过 以上解 释我们 发现， 与约翰 • 格雷 主要从 哲学， 准确 

地说是 形而上 学的角 度来诊 断哈耶 克的康 德主义 不同， 库卡萨 

斯主要 是从契 约论的 角度把 哈耶克 归结为 康德主 义的。 在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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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来， “ 哈耶克 的论辩 …… 在很大 程度上 足康德 土义和 契约论 

胃的” （Ibid.,  p.174), 而 “ 他的道 德理论 的康德 主义和 契约论 
性质 …… 为 他对自 由社会 秩序的 辩护提 供了一 个不充 分的基 

础。”  (Ibid.,  p.168) 知 |
 

识二 对康德 主义解 释本身 的质疑 或否弃 

就 格雷提 呈的四 点理由 而言， 我们首 先需要 明确， 尽管格 

m\ 雷把哈 耶克在 《感 觉的秩 序》 —— 这部著 作被格 雷视作 是哈耶 

德 I 克的 “一 般哲学 的最广 泛最明 晰的陈 述”， 而且， “它最 清楚地 

展 现了哈 耶克著 作中正 在发挥 作用的 思想影 响力”  (Gray, 

1984/1998,  p.3) —— 中 作出的 “现象 秩序一 物理 秩序” 的二 

分与 康德的 “现 象世界 一本体 世界” 的二 分作了 比附， 但事实 
上， 哈耶克 作出他 的二分 的灵感 来源并 4、 在 于康德 而在 

于 马赫， 是马 赫试图 把人的 心理世 界还原 为物理 世界的 做法直 

接刺激 了哈耶 克在现 象秩序 和物理 秩序之 间作出 区分。 这样， 

我们有 必要进 一步审 视格雷 对哈耶 克的康 德式比 附的合 理性。 

在笔者 看来， 格 雷的这 种比附 是不适 当的， 确切而 言是有 严格限 

制的， 其理由 及具体 限制主 要在于 ： （1) 格 雷用康 德式的 “物自 

身” 来解释 哈耶克 的物理 秩序或 物理世 界是不 适当的 不仅 

因为哈 耶克从 未把物 理秩序 或物理 世界陚 予一种 康德式 的“物 

〔 1 〕 尤其， 就哈耶 克说他 “从 未仔细 研究过 康德” （Hayck,  1994,  p.143) 而言， 笔者 
猜测， 哈耶 克至少 在撰写 《感觉 的秩序 》 之前及 当时， 很町能 根本没 有阅读 过康德 

本人的 著作， 至少 是他的 《纯粹 理性批 判》。 

(2) 在格 雷的比 附中， 哈耶 克的现 象秩序 或现象 世界是 对应于 康德的 现象世 界的， 所以 

格雷看 来不太 可能用 康德的 “物 ft 身” 去解 释哈耶 克的现 象秩序 或现象 世界， 否則 

就意 味着用 康德的 “物自 身”或 “本体 世界” 去 解释康 德式的 现象世 界了， 这显然 
是一 种逻辑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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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 意义 上的本 体地位 U〕 （如哈 耶克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所 I! 
述， 他 只是从 “ 实用” 的意义 上划分 两种秩 序或两 个世界  = 
的）， 而且 因为， 哈耶 克绝不 认为物 理秩序 或物理 世界是 不可  ! 
知的， 相反， 他 从未否 认物理 科学的 任务， 这种 任务就 在于探  I 

讨和 研究物 理世界 本身的 秩序。 （2) 尽管 哈耶克 与康德 都强调  _ 
人的 理性能 力的有 限性， 但他 们各自 强 调的内 容和目 的是不 同  _ 

的。 在康德 那里， 人 的理性 能力的 有限在 于对不 可知之 “物自  | 

身”或 “本体 世界” 的 有限， 即人 的理性 能力不 可能认 识“物  | 
自 身”或 “ 本体世 界”。 而且， 康 德从此 一方面 强调人 的理性  f 
能力的 有限， 其 目的在 于为上 帝或为 信仰留 地盘， 而在 这块地  | 
盘 之外， 或者说 在现象 世界， 人的 理性能 力在康 德那里 仍旧是 | 亨 

张 扬的。 （参 见李 泽厚， 1984) 然而， 在 哈耶克 那里， 不仅这 

种康德 式的不 可知之 “ 物自 身”或 “本体 世界” 本身是 不存在 
的， 而且， 哈 耶克所 指的人 的心智 或理性 能力的 有限就 在于现 

象世界 或现象 秩序， 亦 即人的 心智或 理性能 力不可 能完全 解释复 

杂的现 象秩序 或心智 秩序。 再者， 哈 耶克强 调人的 心智或 理性能 

力的有 限性， 其目的 在于为 一般性 行为规 则及其 “ 文化进 化”留 
地盘， 而绝 不是为 康德意 义上的 上帝和 信仰留 地盘。 （3) 即使 

哈耶克 强调人 的心智 或理性 能力不 可能完 全解释 复杂的 现象秩 

序 或心智 秩序， 这也 不意味 着哈耶 克主张 现象世 界或心 智秩序 I 

是不可 知的。 相反， 哈耶克 肯定我 们能够 在一定 程度上 对现象 1 

世界或 心智秩 序作出 解释， 这就 是他在 《感 觉的 秩序》 中所着 1 

重 阐释的 “ 原理的 解释” 观念。 按 照这种 观念， 我们能 对复杂 

现 象世界 或心智 秩序得 以运作 的基本 原理作 出一般 的抽象 的解： 
释， 尽管我 们不可 能完全 掌握它 的具体 细节。 就此 而言， 尽管 | 

哈 耶克提 出了人 的心智 或理性 能力的 “ 实践限 制”和 “绝 对限丨 4 

Cl〕 因为 这样做 的话， 实 际上重 复了传 统形而 上学的 “ 实体” 观的 老路， 而这 种“实 ： 

体” 观 —— 格雷 本人也 注意到 —— 已经被 哈耶克 彻底否 弃了。  1 429  _ 



心 I 制 ”说， 但他 在这两 个层面 上所指 的人的 心智或 理性能 力的有 
J 限性与 康德式 的不可 知论意 义上的 理性有 限相去 其远。 （4) 尽 

J 管哈 耶克强 调人的 “ 无知” 甚至是 “ 必然无 知”， 这种 “ 必然无 
知” 是相 对于人 的心智 或理性 能力的 “ 实践限 制”和 “ 绝对限 

知制 ”的， 而 这个意 义上的 “必然 无知” 与 康德蒽 义上的 “物白 

身”或 “ 本体世 界”的 “不 可知” 实则风 马牛不 相及。 （5) 尽 

j 管 哈耶克 在界定 可普遍 化原则 时的确 提到过 康德， 但实 际上， 

与 哈 耶克对 这种可 普遍化 原则作 了一种 “非 康德” （non-Kanti- 

an) 的 引中。 确切 而言， 哈 耶克是 在他的 “内部 批判” 或 “内 

M  在 一致性 判准” 的意义 上来理 解和解 释可普 遍化原 则的， 而这 

m\ 种意义 上的可 普遍化 原则与 康德的 逻辑意 义上的 可普遍 化原则 

有 着根本 区别。 

由此 看来， 尽 管约翰 •格 雷对 哈耶克 作了康 德主义 诊断， 

但就 他提供 的理由 来看， 哈 耶克实 与康德 有着很 大的甚 至是根 

本的 不同。 虽 然哈耶 克在阐 述自己 的思想 时使用 了一些 与康德 

相近或 相似的 表述， 但要由 此把他 解释为 一个康 德主义 者实在 

是值得 商榷。 f  U 

我们 可进一 步考察 库卡萨 斯对哈 耶克的 康德主 义诊断 ，这 

种诊 断主要 在于库 长 萨斯把 哈耶克 的道德 哲学解 释为一 种康德 

式的契 约论。 关 于此， 我们首 先可以 指出， 实际 上哈耶 克本人 

从根本 上是反 对契约 论的， 这是 因为， 在他 看来， 契约 论假定 

人们通 过一种 理性的 社会契 约组成 社会， 进而型 构一种 以权利 

为基础 的社会 秩序， 是不适 当的。 之 所以不 适当， 不仅 是因为 

所谓的 社会契 约是一 种虚拟 的假定 之物， 而且 更根本 地是因 

[ 1 〕 实 际上， 哈耶 克心智 理论中 真正具 有较为 切近的 康德色 彩的， 仅是格 雷指出 的这样 

一点， 即哈 耶克赋 予了人 的心智 以某种 主体能 动性， 也就 是说， 按照 哈耶克 理解， 
任何物 理剌激 引起的 任何心 智现象 所具有 的功能 性意义 都不是 物理刺 激本身 所固有 

的， 而是 由人的 心智结 构所賦 予的。 即使 如此， 我们也 只能说 哈耶克 与康德 之间存 

在 这么一 点相似 之处， 而不 能由此 把哈耶 克的理 论解释 为康德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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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这种社 会契约 论在逻 辑上必 然导致 建构论 的唯理 主义。 这 

又 因为， 一 方面， 社 会契约 论要求 订约的 各方拥 有充分 的髙度 

发达 的理性 知识， 才 能达致 为汀约 各方都 一致同 意的共 同的社 

会 契约， 另一 方面， 按 照社会 契约论 的论辩 逻辑， 任何 维系社 

会秩序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都 要求源 出于所 有社会 成员的 一致同 

意， 正 是这种 一致同 意在逻 辑上假 定了作 为社会 成员的 个人拥 

有某 种完备 知识， 而这与 哈耶克 的理性 有限论 辩是直 接冲突 

的。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 克把社 会契约 论的主 要代表 ，如 

霍 布斯和 卢梭， 看作是 “笛 卡尔的 直接追 随者” （Hayek， 

1982,  Vol.I,  p.10)， 而 “ 尽管建 构论者 对社会 制度的 起源所 
做 的那种 幼稚的 解释， 趋向 于认定 法律规 则必定 是某人 之意志 

的 产物， 但是这 种解释 在事实 t 却 与法律 规则的 实际发 展进程 

极不 符合， 而 且也像 那种宣 称社会 起源于 社会契 约的论 点一样 

是个 十足的 神话” （Ibid.， Vol.II， p.41, 中译本 下册， 第 63 

页）。 甚至， 在 讨论人 们对他 所指的 “原 始意义 上的自 由”与 

所谓 “政治 自由” 的混 淆时， 他 还说， 这 种混淆 “有 可能掩 

盖这 样一个 事实， 即一个 人可以 通过投 票或缔 结契约 的方式 
♦  參 

而使 自己处 于奴役 状态， 从而同 意放弃 原始意 义的自 由。” 參  • 

(Hayek,  1960/1978,  p.14, 中译本 上册， 第 7 页， 着 重号为 

笔者 所加） 

既然 哈耶克 本人是 社会契 约论的 坚定批 判者， 库卡 萨斯为 

什 么还把 哈耶克 归结为 契约论 者呢？ 难道 库卡萨 斯连哈 耶克哲 

学中的 这样一 个显明 的立场 〔1] 都没 有注意 到吗？ 显然 不是。 

比如， 库卡萨 斯明确 提到， 哈耶克 “不仅 把功利 主义， 而且也 

把 社会契 约论， 当 作建构 主义的 另一变 种予以 否弃” 
(Kukathas,  1989,  p.65)e 而且他 也提到 过哈耶 克把霍 布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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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尽管 哈耶克 没有专 门批判 社会契 约论， 但他 实际上 在著作 中经常 提及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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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卢梭 视作是 “笛 卡尔的 直接追 随者” （Ibid.， p.60)。 既然如 
胃此， 那 么看来 库卡萨 斯之所 以仍旧 把哈耶 克归结 为契约 论者的 

理由， 只能在 于他确 实认为 哈耶克 本人的 论辩具 有契约 论的倾 

向， 只 冇这样 他才会 不顾哈 耶克本 人所表 明的反 契约论 立场而 

知 把哈 耶克归 结为一 个康德 式的契 约论者 〔 1 〕 。 T 是我们 有必要 

iD  重新审 视库卡 萨斯提 供的前 述三条 理由。 首先， 让我们 考虑其 

\ 中的 第三条 —— 库卡萨 斯告诉 我们， 正是一 •种康 德主义 或契约 
与 论的 姿态使 得哈耶 克否弃 “社会 正义” 的合 理性。 但是， 这条 
I 理由实 际上不 足以成 为库卡 萨斯把 哈耶克 归结为 康德主 义或契 
$  约论的 理由， 因为在 提呈这 条理由 之先他 已经预 设了哈 耶克是 
m 康 德主义 者或契 约论者 。 d  3 

然后， 让我 们考虑 库卡萨 斯提呈 的第二 条理由 —— 库卡萨 

斯告诉 我们， 哈耶 克之所 以是康 德主义 者或康 德式的 契约论 

者， 是因为 他肯定 正义法 律是我 们作为 自由人 陚予自 身的法 

律， 是为 我们自 身所选 择或所 同意的 法律， 而不 是来自 他人的 

专断 意志。 笔者 以为， 库卡萨 斯在作 这种评 论时 显然比 附了哈 

耶克 在解释 自由槪 念时作 出的这 样一个 陈述， 即 原始意 义上的 

自由 “始终 意味着 存在着 一个人 按其自 己 的决定 和计划 行事的 

可能性 ； 此一状 态与一 人必须 屈从于 另一人 的意志 （他 凭藉专 

断决 定可以 强制他 人以某 种具体 方式作 为或不 作为） 的 状态适 

成 对照。 经 常用以 描述这 种自由 状态的 古老的 说法， 因 而亦就 

是 ‘独 立于他 人的专 断意志 ’。”  (Hayek,  1960/1978,  p.12, 

中译本 上册， 第 4 页） 应 当说， 哈 耶克对 自由槪 念的这 一解释 

的确 有一点 康德式 的理性 自律的 意味， 但 这是否 意味着 库卡萨 

斯对 哈耶克 作出的 上述康 德式的 契约论 解释就 是合适 的呢？ 答 

⑴ 存必要 提及， 康德 的契约 论思想 在很大 程度上 就是受 为哈耶 克所批 判的卢 梭的影 
响的。 

(2〕 严 格说来 ，库 卡萨斯 在这一 点上犯 了循环 论证的 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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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为否。 因为就 哈耶克 所指的 “ 原始意 义上的 自由” 始终是 || 
“法律 下的自 由”， 即基于 普遍适 用之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自由 而  = 

言， 哈耶 克对自 由槪念 的上述 解释实 际上意 味着， 在一 般性行  _ 
为 规则或 “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 所划定 的界限 范围， 亦 即所谓  I 

“个人 私域” 范围 之内， 个人 可以依 据自己 的意志 行事， 而不  _ 
用受制 于他人 的专断 意志或 强制。 在哈 耶克对 “法律 下的自  _ 

由”或 “基于 规则的 自由” 的 这种理 解中， 作为 正义法 律的一  I 

般性行 为规则 本身是 “给定 ”的， 确切 而言， 是 作为社 会共间  I 
体之 历史文 化传统 而为作 为社会 成员的 行为者 个人所 “ 默会”  1 

遵 循的， 它本身 是一种 被共同 体成员 视之为 当然的 “理 性不  ! 
及” 的默会 规则， 这 样一种 默会规 则并不 是源出 于社会 成员或 |苧 
行 为者个 人的理 性选择 或一致 同意。 但库 卡萨斯 在把哈 耶克归 

结为 一个康 德式的 契约论 者时， 他 恰恰把 “ 正义法 律”， 亦即 

哈耶克 所指的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解释成 了一种 为理性 人所理 

性 选择或 -致 同意的 产物， 这从根 本上是 违背哈 耶克本 人的理 

解和解 释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当库 卡萨斯 依据他 的第二 条理由 

把 哈耶克 解释为 一个康 德式的 契约论 者时， 他实 际上误 解了哈 

耶克， 或 者说， 他 与约翰 •格雷 一样， 也 对哈耶 克作出 了牵强 
附会的 康德式 比附。 

再次， 让 我们来 考虑库 卡萨斯 提出的 第一条 理由。 与约 

翰 •格 雷稍 有不同 的是， 他 注意到 了哈耶 克的可 普遍化 原理要 
从两 种不同 的情况 来加以 考虑， 不 过在这 两种情 况中， 库卡萨 

斯都 把哈耶 克的理 论归结 为康德 式的契 约论。 但 库卡萨 斯的解 

释 是否适 当呢？ 首先， 让我 们考虑 第一种 情况。 在这 种情况 

中， 笔 者以为 库卡萨 斯的解 释既像 又小像 一种康 德主义 解释。 

之所 以像， 是 因为他 把行为 规则解 释为一 种被行 为者个 人“意 

愿” （willed) 为普 遍化的 规则， 这种 “ 意愿” 的 确是一 种康德 

式 的理性 诉求。 但另一 方面， 当库 卡萨斯 作这种 康德式 解释的 

时候说 哈耶克 “看 来在寻 找一个 ‘外 在的’ 视角， 以从 之对正 433  m 



心 义规则 进行评 判”， 这似乎 又违背 了康德 本人的 “纯粹 （实 

践） 理性” 诉求， 因 为按照 康德的 “纯粹 （实 践） 理性” ，一 

般 性行为 规则正 当与否 并不需 要借助 “‘外 在的’ 视 角”， 而 只 

需 要就其 自身来 看在被 “ 意愿” 为 普遍化 之后是 否会导 致逻辑 
知 矛盾。 然而， 无论库 卡萨斯 的解释 是否完 全符合 康德本 人的精 

1  神， 他用康 德式的 “ 意愿” —— 这种 “ 意愿” 的 实质就 是一种 
ip'  康 德式的 “纯粹 （实 践） 理性” 诉求 —— 来解释 哈耶克 所指的 
与 可普遍 化判准 是不适 当的， 因 为如前 所述， 哈耶 克尽管 使用了 

“可普 遍化” 这种 康德式 术语， 但他实 陈 上是在 他自己 的“内 

51  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的 意义上 来理解 可普遍 化原理 

m  的， 这 种理解 与康德 本人的 “纯粹 （实 践） 理性” 诉求 或理性 
“意 愿” 存在 根本的 不同。 

这样 一来， 在 库卡萨 斯的解 释中， 真 正符合 哈耶克 的“内 

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精 神的， 只有他 所指的 第二种 

情况， 即看某 一行为 规则与 既定规 则系统 中的其 他规则 是否相 

容 或是否 一致。 但即 使是在 这种情 况中， 当库卡 萨斯批 评这种 I  • 

I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普遍 化判准 并不能 排除分 配规则 ”时， 他实 

! 际 上也误 解了哈 耶克。 这 种误解 在于， 按 照哈耶 克所指 的作为 

!  “ 真正意 义上的 法律” 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特 性要求 （包 括抽 

1 象 性或一 般性、 目的独 立性、 可普 遍化性 或适用 于人人 的平等 

8 性、 否 定性、 公知性 和确定 性及长 期性等 等）， 库卡萨 斯所举 

证的 “分 配程序 的规则 系统” 根本 就不能 够成为 哈耶克 意义上 

的 “已被 接受的 规则系 统”， 因 为这种 “分配 程序的 规则系 

统” 作 为一种 “社会 正义” 规则， 从根 本上并 不符合 哈耶克 

陚予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特性 要求。 就此 而言， 当库卡 萨斯批 

评哈 耶克意 义上的 “普遍 化判准 并不能 排除分 配规则 ”时， I 

他所举 证的例 子实际 上是无 效的， 因为 这种例 子本身 已经被 

排除 在哈耶 克的论 辩逻辑 之外， 因而也 不能用 来批判 哈耶克 

本人。 



最后， 我们还 可以考 虑库卡 萨斯对 哈耶克 的这样 一种解  I 

释， 即认为 “哈耶 克与罗 尔斯共 有两个 （关于 正当理 据的） 观  3 

点”。 笔者 认为， 这种解 释纯粹 是对哈 耶克的 -种牵 强附会 的  _ 契 约论式 比附， 关于 此的理 由我们 在上文 回应库 卡萨斯 的第二  I 

条理 由时已 经予以 提呈， 这 里不再 赘述。  I 

这样， 当 库卡萨 斯批判 哈耶克 “为 自由主 义提供 的辩护  I 所基于 其上的 预设在 哲学上 是不相 容的， 并使 得他不 能连贯  _ 

一致， 有时 还自相 矛盾” （Kukathas， 1989,  pref) 时， 以及  | 

当 他把这 “ 两种不 相容的 假定” 分別归 结为休 谟主义 和康德  | 
主义的 时候， 我 们通过 上文辨 析却可 看到， 他对 哈耶克 的康德 _ 
主 义解释 实际上 充满了 误解和 牵强的 比附。 在这个 意义上 ，一  |f 

如唐纳 德 * 利文斯 顿在其 “ 作为休 谟主义 者的哈 耶克”  一文中 

所说， 库卡 萨斯实 际上是 “ 把哈耶 克强行 塞进康 德主义 公式” 

(Livingston,  1999) 的。 〔*〕 

三 结论： 在哈 耶克那 里不存 在休谟 

主 义与康 德主义 的冲突 

归结约 翰 • 格雷 和库卡 萨斯分 別对哈 耶克作 出的康 德主义 

诊 断以及 我们的 回应， 可以 发现， 无论是 格雷还 是库卡 萨斯， 

CD 唐纳德 • 利文 斯顿还 从另一 个与我 们上述 辨析稍 有不同 的角度 对库卡 萨斯关 于哈耶 

克的康 德主义 诊断提 出了有 力的回 应和批 评。 比如， 利 文斯顿 认为， “库卡 萨斯的 

批判 是以一 种对作 为思辨 的理性 （reason  as  peculation) 和 作为批 判参与 的理性 

(reason  as  critical  participation) 的混 濟为基 袖的”  (Livingston,  1999,  p.ll)!  “库 

卡萨斯 没有体 会到在 传统中 进行批 判思考 的实指 所在”  (Ibid.,  p.12),  “当 库卡萨 

斯试 图把哈 耶克的 4 真正意 义上’ 的 法律同 化为康 德的可 普遍化 性时， 他犯 下了同 

样的 混淆” （Ibid.,  p.14),  “库 卡萨斯 …… 误解了 哈耶克 理论的 性质”  (Ibid.), 
等等。 

435® 



他们 的康德 主义诊 断本身 是存在 很大问 题的， 或 至少是 值得商 

榷的。 实 际上， 尽管 哈耶克 在著述 中的确 经常提 到康德 

但就休 谟和康 德各自 对 哈耶克 的影响 而言， 笔者 以为对 哈耶克 

产生 影响的 主要是 休谟， 而不是 康德。 （2〕 尤其考 虑到哈 耶克本 

人说他 “从 未仔细 研究过 康德” 这 一点， 笔者也 认为， 哈耶克 

从根本 上并不 是一个 康德主 义者， 深深浸 润在他 的骨子 里的并 

不 是康德 的理性 主义。 这样， 格雷 和库卡 萨斯所 诊断的 所谓休 

谟主 义与康 德主义 的冲突 就变得 勉为其 难了。 在这- •点上 ，笔 

〔 1 〕 值 得指出 的是， 哈耶 克在著 述中提 到休谟 的次数 要远多 十提到 康德的 次数。 比如， 

据笔者 统计， 在 他后期 的几部 主要著 作中， “休 谟”和 “ 康德” 这两 个名字 出现的 
次数分 别可见 下表： 

著  作 

“休谟 _ 次数 
“康德 _ 次数 

《自 由秩序 原理》 （1960 年） 

43 

12 

《哲 学、 政 治学和 经济学 研究》 （[967 年） 

101 

17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1973  — 1979 年） 

52 

33 

《哲 学， 政 治学、 经济学 和思想 史的新 

研究》 0978 年） 

43 
8 

《致 命的 自负》 （1988 年） 44 5 

注： 1 .本 统计均 包括各 部著作 的注释 文字和 书末的 索引, 

2 .统 计若 有错误 由笔者 负贵， 读者若 引述可 注明。 

由上 表可以 看出， 哈耶克 提到康 德次数 最多的 著作是 《法 律、 立 法与自 由》， 这显 

然跟这 部著作 的主题 一 法律 —— 有关， 但即 使是在 这部著 作中， 哈 耶克提 到休谟 

的 次数仍 然要多 千提到 康德的 次数。 至于 在其他 几部著 作中， 哈耶克 提到休 谟的次 

数要远 多干提 到康德 的次数 > 

〔2〕 当然， 我们 这样说 并不是 要完全 否认康 德对哈 耶克的 影响。 只不 过在笔 者看来 ，康 

德对松 耶克的 影响相 对较小 而已， 而不像 休谟， 他从基 本的哲 学和价 值观念 上深深 

影 响了哈 耶克。 或者， 一个更 为恰当 的评价 在于， 我们 更应当 说在哈 耶克与 康德之 

间存 在某些 相似的 地方， 而不能 说哈耶 克直接 继承了 康德。 因 为在哈 耶克发 现自己 

的 观点与 康德有 些相似 之前， 他就 已经经 由奥地 利学派 的影响 从苏格 兰启蒙 哲学， 

尤其 是亚当 ♦ 斯密、 亚当 * 弗 格森、 大卫 • 休谟 那里继 承并牢 固树立 了自己 的一般 

哲学 和价值 观念。 当然， 哈 耶克的 “ 继承” 并不 是完全 被动的 接受， 相反， 一如 
Christina  Petsoulas  (2001) 所提示 的， 哈耶 克实际 1: 对他 的前辈 们作出 了扬弃 ， 



者倾向 于赞同 唐纳德 •利文 斯顿的 这样一 个意见 〔o:  “实际  I 

上， 哈耶 克哲学 的一贯 风格从 根本上 而言是 休谟主 义的。 无论  ~ 
哈耶克 的思想 可能包 含何种 困难， 库卡萨 斯所指 的那种 不连贯  1 

都不是 其中之 一。” （Livingston,  1999,  p.l) 或者， “在 哈耶克  f 
继承 的休谟 主义和 康德主 义遗产 之间并 不存在 根本的 冲突。 哈耶  | 

克 继承的 主要是 一种休 谟主义 （苏格 兰道德 哲学、 普 通法） 遗  I 

产， 这 种休读 主义遗 产具有 一些可 用休谟 主义术 语加以 思考的  | 

‘康德 主义’ 的方面 （‘Kantian’  aspects)。” （Ibid.， p.14)  | 
主 
义 
的 
冲 
突 

( 1  ] 可顺便 提及， 持 类似观 点的还 ，J_yShearmur, 他在 《哈 耶克及 之后》 一书中 

做过 这样的 评论： “ 我并不 认为哈 耶克著 述中的 康德主 义丝缕 （the  Kantian 

strand) 可以 被看得 太过严 重”， “ 在哈耶 克的著 述中， 我并没 有看到 任何系 统的康 
德 主义的 迹象， (Shearmur,  1996,  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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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哈耶克 是一个 功利主 义者吗 ? 

知 

识 

与 

道 

徳 

在哈耶 克研究 领域有 相当一 部分论 者把哈 耶克归 结成了 一 

个 功利主 义者， 或者， 即使 有些论 者没有 把哈耶 克完全 归结为 

, 功利主 义者， 他们也 对哈耶 克作了 各种各 样的功 利主义 解释， 

甚至 有些论 者还试 图用功 利主义 解释来 “批 判”或 “诟 病”哈 

耶克。 M〕 但是， 按 照笔者 理解， 尽 管哈耶 克的著 述中的 确有一 

些 表述具 有一定 程度的 功利主 义论辩 色彩， 但如 果要据 此对哈 

耶克作 一种功 利主义 “批 判”或 “ 诟病” 的话 则难以 成立。 

首先， 尽管功 利主义 是对哈 耶克的 一种常 见解释 甚或诟 

病， 但论者 们一般 不会把 哈耶克 的理论 归结为 “行为 功利主 

义” （act-utilitarianism)， 这种 行为功 利主义 以具体 行为的 （可 

能） 后果 或结果 是否符 合诸如 “最大 多数人 的最大 幸福” 或其 
他类 似的功 利标准 来评判 该行为 是否具 有道德 上的正 当性。 

(参 见弗兰 克纳， 1987: 格 沃斯， 1991〉 哈 耶克显 然不是 这样的 

行为 功利主 义者， 因为 他的理 论诉诸 的是一 般性行 为规则 ，而 

不 是任何 即时性 的具体 行为。 
I 

參 

I 

[ 1  ) 关于 对哈耶 克的功 利主义 解释或 批判， 可参见 Gray， 1984/1998,  Crowley, 

1987,  Dorn,  1991,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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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看来， 论 者们主 要会把 哈耶克 的理论 解释为 “ 规则功 

利 主义” （rule-utilitarianism)， 这 种规则 功利主 义以具 体规则 

的 （可 能） 后果 或结果 是否符 合诸如 “ 最大多 数人的 最大幸 

福” 或 其他类 似的功 利标准 来评判 该规则 是否具 有道德 上的正 

当性。 （参见 同上） 哈 耶克是 这个意 义上的 规则功 利主义 者吗？ 

应当 承认， 哈耶 克著述 中的确 有一些 陈述容 易给人 规则功 

利 主义的 印象。 比如， 他在 《自 由秩序 原理》 中 说道： “文明 

的所 有手段 或工具 （一 般性 规则可 被视为 文明的 一种手 段或工 

具， 笔者 注）， 都必 须在人 们追求 其当下 目标的 过程中 证明其 

自身的 效度， 无效 者将被 否弃， 有效者 将被保 留。” （Hayek， 

1960/1978,  p.36, 中译本 上册， 第 37 页） 或者， “虽然 我们可 

以 假设， 任何 业已确 立的社 会准则 在某种 意义上 都会有 助于文 

明的 维系， 但是 我们能 证明此 一假设 的唯一 方法， 就是 査证这 

附 

录 

哈 

耶 
克 

是 

个 

功 

利 

主 

义 

者 

吗 
? 

种准 则在与 其他个 人或群 体所遵 循的准 则的竞 争下， 是 否仍能 

继续证 明其自 身的作 用。”  (Ibid., 同上， 第 38 页） 以及 ，“抽 

象的法 律规则 的实质 在于， 它们只 可能在 它们所 适用的 大多数 

情形 中具有 助益， 而且事 实上， 它 们乃是 人类所 习得的 用以对 

付 其所具 有的必 然的无 知的诸 多手段 之一。 诚然， 证明任 何特定 

法律规 则是否 具有正 当性， 所依 据的一 定是该 规则 所具有 的功效 

(usefulness) —— 即使 这种功 效有可 能无法 通过理 性的论 证得到 

确证， 但是它 仍可以 为人们 所知， 这是因 为这一 特定规 则在实 i 

践中 能够证 明自己 比其他 手段更 为适宜 。” （Ibid.， PP.158  — 
159, 同上， 第 198 页） 

不过， 除 了上述 具有功 利主义 论辩色 彩的陈 述外， 我们也 

可注 意到， 在上 述最后 一句话 之后， 哈耶 克紧接 着作了 这样的 

陈述： “有 一种功 利主义 的观点 认为， 法律上 的或道 德上的 每 ， 

一 纠纷或 冲突都 应当依 照这样 一种方 式加以 裁
定， 亦即 那种能 

够被那 些领悟 此一裁 定的所 有后果 的人视 为最适 宜的方 式《 但 

是这种 观点， 实 则是对 任何规 则之必 要性的 否定。 ‘只 有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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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知全能 的个人 所组成 的社会 才能给 每个人 以那种 根据一 般的功 

\ 效观 来权衡 每项特 定的行 动的完 全自由 ’。 这 样一种 ‘极端 
I 的’ 功利主 义 （ ‘extreme’  utilitarianism ) 定会导 向荒谬 * 因 

此， 只有 那种被 称之为 ‘有 限的’ 功 利主义 （‘restricted’ 

知 |  utilitarianism ) 方与 我们讨 论的问 题相关 。” （Ibid.,  p.  159» \ 同上） 在 这里， 哈耶 克一方 面否弃 了那种 完全以 后果作 为评判 
| 规 则之正 当性的 极端功 利主义 （因 为这种 极端功 利主义 要求一 

与 种 理性的 “完备 知识” 以对规 则的后 果作出 预算， 这显 然是一 

种 “理性 的僭妄 ”）， 另一方 面还保 留了一 种有限 功利主 义的可 
道 能余地 。⑴ 

德 |  然而， 后来在 《法 律、 立法与 自由》 中， 哈耶克 在讨论 

“功利 主义的 建构论 谬误”  (Hayek,  1982,  Vol.II,  C.V1I, 中 
译本 下册， 第 二卷第 七章） 时， 似 乎连这 种有限 功利主 义的余 

地 都给抹 除了， 因为他 把所谓 “建 构论谬 误”或 “理 性的僭 

妄” 直接 归给了  “整个 功利主 义认识 进路”  (the  whole  utili¬ 

tarian  approach ) 0 在他 看来， “整 个功利 主义认 识进路 的困境 

在于， 作为一 种承诺 要对那 种由一 套规则 体系构 成的现 象做出 

解释的 理论， 它 却要彻 底否弃 那个使 规则成 为必要 的因素 ，而 

这个 因素便 是我们 的无知 。” （Ibid.， Vol.II,  p.20, 中 译本下 

册， 第 28 页） 尤其， 他还 专门对 规则功 利主义 或所谓 “普遍 

论 的功利 主义” （generic  utilitarianism ) 作出了 批判： “任何 一 
种普遍 论的功 利主义 体系或 规则功 利主义 体系却 不可能 把所有 

的 规则都 视作是 完全由 行动者 所知道 的那些 ‘ 功利’ 所决定 

的， 因 为任何 一项规 则的效 果都不 仅取决 于人们 对该项 规则的 

一贯 遵循， 而 且还要 取决于 行动者 所遵循 的其他 规则以 及所有 

其他社 会成员 所遵循 的那些 规则。 因此， 对任何 一项规 则的功 

[ 1  ] 这 似乎也 是有些 论者， 如 A.M. Diamond  (1991), 把哈耶 克的理 论解释 为一种 “温 

和功利 主义” （moderate  utilitarianism) 的原因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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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进行 判断， 始终是 以这样 两个预 设为前 提的： 第一， 某些其 

他规则 被认为 是给定 的而且 也得到 了普遍 遵守； 第二， 这些其 

他 规则并 不是由 任何已 知的功 利所决 定的； 因此， 在决 定任何 

一项 规则之 功利的 诸因素 当中， 始终存 在着这 样一项 因素， 这 

就是 一些无 法根据 它们自 身的功 利而得 到证明 的其他 规则。 据 

此 我们可 以说， 如果人 们一以 贯之地 遵循规 则功利 主义， 那么 

这种功 利主义 就绝不 可能为 整个规 则系统 提供一 个充分 的正当 

性 证明， 因为要 做到这 一点， 除了 特定规 则所具 有的已 知功利 

以外， 它还必 须始终 以其他 决定因 素为依 凭。” （Ibid.， Vol. 

II， p.20, 中译本 下册， 第 27— 28 页） 

基由以 上我们 看到， 尽 管哈耶 克在陈 述他的 思想时 的确偶 

尔使用 了一些 类似功 利主义 论辩的 表述， 但他实 际上对 功利主 

义论辩 —— 无论是 “极端 的”， 还是 “有限 的”， 也无论 是“行 

为 的”， 还是 “规 则的” —— 始 终抱有 一种谨 慎的， 最终 则是批 

判的 态度。 在他 看来， 任何 形式的 功利主 义论辩 在本质 上都是 

一 种建构 论的唯 理主义 论辩， 因为 它预设 了人们 —— 无 论是具 

体行 为的实 行者， 还是 行为规 则的遵 循者和 制定者 —— 能够对 

具 体行为 或行为 规则所 能产生 的具体 后果或 结果， 亦 即所谓 

“功 利”或 “福利 ”等， 作出 理性的 预见或 计划， 这在 他看来 

是一种 典型的 “理 性的僭 妄”。 就此 而言， 如果 我们仅 仅根据 

哈耶 克著述 中的偶 尔几句 类似功 利主义 论辩的 表述， 把 哈耶克 

归结 为一个 功利主 义者， 进 而加以 批判甚 或诟病 的话， 这实则 

无视了 哈耶克 道德哲 学的基 本精神 [ 1 〕 ， 而且也 忽视了 哈耶克 

本人对 功利主 义的建 构论唯 理主义 本质的 洞见。 

我们还 有必要 提及约 翰 • 格雷 对哈耶 克的一 种功利 主义解 

释， 这种 解释被 称之为 “间 接功利 主义” （indirect  utilitarian- 

( 1  ] 这种 楕神也 许可以 归结 为一种 “规 則义务 论”， 因为 哈耶克 始终坚 持这样 一种观 

点， 即严格 遵循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是社会 秩序、 道德 或正义 的根本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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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ism) 或 “系 统功利 主义” （system  utilitarianism )0 概要而 
言， 据格雷 解释， “ 哈耶克 道德理 论的功 利主义 一面是 间接的 
或系统 的功利 主义， 因为功 利的适 当角色 不是规 范性的 或实践 •••••••• 

性的， 而是一 个评判 标准， 以用 来评价 规则或 实践的 整个系 

知 | 统。”  (Gray,  1984/1998,  p.59) 而且， “ 正义的 要求并 不必然 I 与一般 福利的 要求相 冲突， 相反， 一个正 义框架 乃是成 功实现 

V°j  一般福 利的不 可或缺 的条件 。” （Ibid.,  p.60) 此外， “ 哈耶克 与 理论 的功利 主义一 面之所 以是独 特的， 是 因为他 明确拒 斥了关 

于功利 本身内 容的任 何快乐 主义观 念”， 相反， “ 任何规 则系统 

^1 的 判准在 于看它 是否能 够使任 一无 名个人 （anonymous  indi- 

徳 I  vidual ) 实现其 未知目 标的机 会最大 化。”  (Ibid.) 

按 照笔者 理解， 格雷对 哈耶克 的这种 “间接 功利主 义”或 

“系 统功利 主义” 解 释主要 抓住了 哈耶克 一贯强 调的这 样几个 

方面 ： （1) 对 任一行 为规则 进行评 判都须 根据它 与整个 规则系 

统屮 的其他 规则是 否相容 或一致 进行， 在 这个意 义上， 一个社 

会共 同体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系统 是一个 整体， “ 我们必 须从整 

体 上对规 则进行 证明， 而 不能以 其在每 一次适 用中的 功效为 

准。” （Hayek,  1960/1978,  p.159, 中译本 上册， 第  198 页） 

(2)  一 个真 正具有 “妥 适性”  ( appropriateness ) 的行为 规则系 

统必定 也是一 个能够 产生最 大福利 的规则 系统， 这种最 大福利 
不仅表 现为生 活于其 中的所 有个人 都拥有 最大可 能的机 会去自 

由追 求实现 各自的 个人价 值或个 人善， 而 且在社 会整体 的层面 

上 必定也 会表现 为整个 社会共 同体的 繁荣与 进步。 （3) 在这个 

意 义上， 一个 社会共 同体严 格遵循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系统 （而不 
是具 体行政 命令） 的 程度， 与该社 会共同 体的繁 荣与进 步的程 

度实 际上是 呈正相 关的， 也就 是说， 一个 社会共 同体严 格遵循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系统 的程度 越髙， 那么它 就越可 能实现 整体社 

会的 繁荣与 进步。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克 强调， 一 般性行 

为 规则系 统在整 体上是 否具有 “妥 适性” 乃体现 为它是 否能够 0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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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进整个 社会共 同体的 繁荣与 进步。 

就哈耶 克一贯 强调的 h 述几 个方面 而言， 约翰 • 格 雷对哈 

耶克 的所谓 “间接 功利主 义”或 “系 统功利 主义” 解释 的确有 

一定 道理。 但如 果就哈 耶克对 “整个 功利主 义认识 进路” 的建 
构论 唯理主 义本质 的否弃 而言， 笔者 以为， 对哈 耶克的 任何形 

式的 功利主 义槪括 —— 无论是 “规则 功利主 义”， 还是 格雷的 

“间接 功利主 义”或 “系 统功利 主义” —— 都 是不太 适当的 ，或 

者， 这 至少是 一个不 适当的 “ 标签” 或 称谓。 确切 而言， 按照 

哈 耶克的 理解， “功利 主义” 这个 “ 标签” 或称谓 —— 无 论它的 

具体体 现形式 是什么 —— 在本 质上始 终意味 着一种 “理 性的僭 

妄”， 因而必 须予以 否弃。 
最后， 我 们还可 提及， 那些仅 仅根据 哈耶克 著述中 的个別 

表述 而急于 把哈耶 克归结 为一个 功利主 义者， 进 而加以 批判甚 

或 诟病的 论者， 往 往也容 易忽视 这样一 个关键 之点， 即一个 

人， 或一种 理论或 学说， 如 果仅仅 关注甚 或强调 功利、 福利、 

后 果或结 果及其 重要性 的话， 这并 不直接 构成一 种功利 主义。 

因 为功利 主义作 为一个 实质上 的伦理 原则， 它的 成立要 求一个 

必要 条件， 即只 有当一 个人， 或一 种理论 学说， 把某种 形式的 

功利、 福利、 后果或 结果， 如 某种边 沁式的 “最 大多数 人的最 

大幸 福”， 抑或 “生 存”、 “财富 ”等， 作为 评判行 为或规 则抑或 
制度 安排在 道德上 是否具 有正当 性的标 准或依 据时， 我 们才能 

说该人 是一个 功利主 义者， 或者才 能说该 理论学 说是一 种功利 

主义 理论或 学说。 但在 哈耶克 那里， 他用 以评判 一般性 行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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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实 际上， 相比 于约翰 • 格雷的 “间接 功利主 义”或 “系统 功利主 义” 解释 而言， 

Jack  Bimer 对哈 耶克所 归结的 “功能 主义”  (functionalism) 解释 也许更 为适当 • 

一方面 因为， Bimer 的功能 主义解 释也能 较好地 嫌 括约翰 • 格 雷所要 槪括的 上述几 

个 方面， 另 一方面 因为， 功 能主义 的漑括 至少在 表述上 能够避 免功利 主义所 具有的 

建构 论唯理 主义的 色彩。 关于 Bimer 对哈耶 克的功 能主义 解释， 可参见 Bimer, 
200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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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系 统） 在 道德上 是否具 有正当 性或合 理性的 标准， 并不是 

任 何形式 的具体 功利、 福利、 后果或 结果， 而只 是一些 抽象的 

形 式原则 ，如 “ 内部批 判”或 “ 内在一 致性判 准”， 抑 或一些 

基本 的形式 特征， 如抽象 性或一 般性、 目的独 立性、 可 普遍化 

性或适 用于人 人的平 等性、 否 定性、 公知 性和确 定性及 长期性 

等等。 就此 而言， 尽管 哈耶克 —— 作为 一名经 济学家 —— 始终 

关注 并强调 功利、 福利， 甚或 某种非 规范意 义上的 “最 大多数 

人 的最大 幸福” 的 重要性 U〕， 佴 他并不 是一个 规范伦 理意义 
上的 功利主 义者， 他 对体现 为历史 文化传 统的作 为我们 必须严 

格 加以遵 循的终 极价值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强调和 阐释， 也并 

不是 一种功 利主义 的理论 学说。 

[ 1 〕 与 Jack  Bimer 的功 能主义 解释相 类似， 我们也 可以把 哈耶克 所强调 的功利 或福利 

等， 解释 为-种 经由严 格遵循 •般 性行 为规则 而附带 产生的 “副 产品”  (by-prod¬ 

uct).  也就 是说， 按 照这种 解释， 一般性 行为规 則作为 某种形 式的终 极价值 在哈耶 

克 那里始 终是第 一位的 ，而 （必 然） 由此 产生的 功利或 福利作 为一种 “副产 品”始 

终 是第二 位的。 抑或， 对于 哈耶克 而言， 个人自 由始终 是第一 位的， 而经由 这种个 

人自由 而必然 实现的 社会整 体的繁 柒与进 步始终 是第二 位的， 前者是 后者的 不可或 

缺的 前提和 基础， 后者則 是前者 所必然 达致的 结果或 后果。 而任何 形式的 功利主 

义， 作 为-种 “理 性的潸 妄”， 实 是对此 的本末 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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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主 义或传 统主义 解释对 
哈耶克 的宿命 论垢病 

哈 耶克对 传统的 诉求会 容许奴 隶制存 在吗？ 乍 一看来 这个： 

问题 似乎问 得有点 古怪： 哈 耶克作 为一个 个人自 由的坚 定辩护 i 

者怎 么会跟 奴隶制 黏在- 块呢？ 然而， 事 实就是 如此： 在哈耶 § 

克研究 领域， 有相当 多的论 者把哈 耶克的 文化进 化理论 及其对 

文化 传统的 诉求解 释成了 一种自 然主义 （naturalism) 或传统 

主义 （traditionalism), 而 这种自 然主义 或传统 主义解 释所隐 

含 的一个 极端结 论就是 —— 宿命论 （fatalism)。 （ 1 〕 既然 如此， 

〔1〕 关 于哈耶 克的自 然主义 或传统 主义的 宿命论 诟病， 主要 可见于 Joao  Carlos  Espa- 

da,  1996 f  Graham  Walker,  1986 1  Chris  Matthew  Sciabarra,  1995 f  Alain  de 

Benoist,  1999。 此外， 甚至约 翰 • 格雷 和诺曼 • 巴利 这样的 论者也 作过类 似的评 

论， 参见  Gray,  1999， Norman  Barry,  1994,  pJ60o 

哈 耶克对 传统的 诉求会 

容许奴 隶制存 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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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那么 关于哈 耶克的 自然主 义或传 统主义 的宿命 论解释 究竟是 

J 如 何把哈 耶克引 向奴隶 制道路 的呢？ 关 于此， 我们不 打算在 

J 这里 —— 引 述论者 们的具 体相关 论述， 而只拟 把这种 宿命论 

式的 自然主 义或传 统主义 解释的 论辩逻 辑以类 似三段 论的形 

知 式简 要归结 如下： 

$只1 

1  (1) 众所 周知， 一般性 行为规 则在哈 耶克那 里被当 成一种 
与 至 t 的终 极价 值而要 求我们 必须加 以严格 遵循， 

J  (2) 另一 方面， 这种作 为至上 终极价 值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被哈耶 克解释 为文化 进化的 产物， 它事实 上体现 为我们 的文化 

徳 I 传统 I 

这样 一来， 我们 可得： 

(

3

)

 

 

我们 必须把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或文 化传统 当作至 上且终 

极的价 
值加以 

严格遵 
循； 

不过， 这种由 文化进 化发展 而来的 体现为 文化传 统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被哈耶 克陚予 了一种 “ 理性 不及” 的 性质， 也就 是说， 

(

4

)

 

 

作为 至上终 极价值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或 文化传 统是我 

们无 
法加以 

理性解 
释的； 

然而， 尽管 如此， 哈耶 克仍然 强调： 

(5)  “ 在人类 社会进 化的任 何一个 阶段， 我 们生而 便面对 

的那 些价值 体系， 不 断地向 我们提 供着种 种我们 的理性 必须为 

之 服务的 目的。 价值 框架的 这种给 定性意 味着， 尽管我 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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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断努力 去改进 我们的 制度， 但是 我们却 绝不能 够从整 体上对 

它们 做彻底 的重新 建构， 而 且即使 在我们 努力改 进这些 制度的 

过 程中， 也还是 必须把 诸多我 们并不 理解的 东西视 为当然 。这 

就意 味着， 我们必 须始终 在那个 并非我 们亲手 建构的 价值框 

架中和 制度框 架内进 行工作 。”  (Hayek,  1960/1978,  p.63, 

中译本 上册， 第 73  — 74 页） 

结合 （3>、 （4) 和 （5) 我们 可得： 

(
6
)
 
 

我们 必须把 我们并 不能理 性解释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或 

參#  曝##  警參  ♦參#  籲  镰畚參  癱籲籲  會鲁會  癱鲁擊 

(其 方式是 “ 默会 ”的） 

当然， 哈耶克 并不完 全否认 我们的 理性能 力能够 对个别 行为规 

则作出 点滴的 理性改 进甚或 建构， 但在他 看来， 这种点 滴的理 

性改 进或建 构只可 能通过 所谓的 “ 内部批 判”， 且 必须依 据“内 

在 一致性 判准” 才 能成功 进行， 也就 是说： 

(

7

)

 

 

对个 别行为 规则作 出的任 何理性 改进或 建构都 必须在 

攀擎#  ■參爆  譬參參  •♦參  籲拳  豢攀參 

给定 的或既 定的规 则系统 框架或 文化传 统内部 进行， 只 有与给 
##•  •參#  學參#  ♦脅  •黪籲  春參參  _參  争鲁鲁  鲁  籲参參 

定或既 定规则 系统框 架或文 化传统 内部的 其他所 有规则 相一致 ♦  參攀  應砉蟲  籲_  蠢##  ##  參象  參癱#  •髒  警學  警學着 

的％ 
s 

得出 （6) 和 （7) 后， 关 于哈耶 克的自 然主义 或传统 主义； 

解 释就可 以引申 出一个 根本的 宿命论 诟病， 这种诟 病在于 ：既丨 

然作为 “理性 不及” 之文化 进化过 程的产 物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 
或文化 传统， 一 方面要 求我们 严格加 以默会 遵循， 另一 方面我 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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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们 又无法 对之加 以理性 解释， 也无法 对之进 行全盘 建构， 或 

§  者， 即 使是有 限的点 滴改进 或建构 也只能 在给定 的或既 定的规 
则系统 框架或 文化传 统内部 进行， 那么， 如果给 定的或 既有的 

规则系 统框架 或文化 传统是 一种奴 隶制或 类似的 非自由 制度的 

知话， 看来我 们也只 有把它 们视作 当然， 并 将之当 作至上 的终极 

i  I 价值加 以严格 遵奉； 尤 其糟糕 的是， 我 们竟然 还不能 理性地 
I 解释 或认识 它们， 更不能 对之加 以理性 改进或 建构， 或者， 

与 即 使能够 进行这 种理性 改进或 建构， 那 也只能 点滴地 渐进地 

实行， 并且 还必须 在给定 的或既 有的整 个奴隶 制或非 自由制 

m  度 的规则 系统或 文化传 统内部 进行； 这样 看来， 哈耶 克所教 

德 I 给我 们的这 套文化 进化理 论和对 “理性 不及” 之文化 传统的 

默会 遵循， 以及关 于点滴 理性改 进行为 规则的 “内部 批判” 

或 “ 内在一 致性判 准”， 只 能使我 们永远 臣服于 这种奴 隶制或 
非自由 制度， 生活 于其中 的人们 也永远 只有做 奴隶或 奴才的 

份了。 

以上 还只是 论者们 对哈耶 克的自 然主 义或传 统主义 解释的 

第一种 形式的 宿命论 诟病， 而 据笔者 所知， 这种 宿命论 诟病往 

往也 会以另 外一种 稍有不 同的形 式表达 出来， 即如 维克托 •范 

伯 格在其 “ 自发市 场秩序 和社会 规则： 对 哈耶克 文化进 化理论 

的一个 批判性 考察” （Vanberg， 1991)  一文 中所提 示的， 就哈 

耶克在 “ 规则系 统”和 “行动 结构” 之间 作出的 二分， 以及设 

定作为 “行动 结构” 的自发 互动秩 序受制 于一般 性行为 规则系 

统 这一点 而言， 我们 实际上 可以从 哈耶克 那里引 申出一 个这样 

的 结论： 

(8)  “正 是行为 规则的 性质对 于经由 要素互 动而型 构的总 拳  •♦攀  ■#  參#  镄#  籲學  暑參  ♦參  ■傷秦
  ♦譬鲁 

体秩序 或结构 的性质 是至关 重要的 。” 或者， “行 为规则 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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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决 定总体 结构的 某些一 般特征 。”  (Ibid.,  p.l78)〔i〕 

据此， 论 者们也 可对哈 耶克提 出一种 这样的 宿命论 诟病： 既然 

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的 特征决 定作为 “行动 结构” 的自 发互动 

社 会秩序 的一般 特征， 那么 当我们 经由文 化进化 而继受 下来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系统 或文化 传统是 一种奴 隶制或 其他类 似的非 

自 由制度 的话， 那么我 们在遵 奉这些 “理性 不及” 之奴 隶制规 

则 或文化 传统的 时候， 我们所 型构的 “行动 结构” 或自 发互动 

秩序也 将是一 种奴隶 制秩序 I 而且， 因为 “内部 批判” 或“内 

在 一致性 判准” 对我们 的理性 能力的 限制， 我们 也不可 能对这 
种奴隶 制规则 或文化 传统作 出彻底 的理性 改进或 建构； 进而， 

我们也 就只可 能在长 期的文 化进化 过程中 默默地 忍受这 种奴隶 

制规则 或文化 传统的 统治， 并心 甘情愿 地维续 一种自 发 互动的 

奴隶 制社会 秩序， 在 这种奴 隶制秩 序中， 我 们所能 做的惟 一一 

件 事情似 乎就是 耐心地 等待， 等待 “理性 不及” 的文化 进化能 

够 通过其 “相 互竞争 的传统 的自然 选择” 机制， 最终把 这种奴 
隶制 规则及 相应的 奴隶制 秩序给 排除或 淘汰， 而 无论这 个文化 

进化 的过程 有多么 漫长。 

以 上是关 于哈耶 克的自 然主义 或传统 主义解 释的宿 命论诟 

病的两 种基本 形式。 实 际上， 这种 宿命论 诟病还 有一些 其他的 

形式。 比如， 像艾伦 • 本诺 伊斯特 （Alain  de  Benoist) 〔2〕 这 

〔 | 〕 哈 耶克本 人也的 确这样 说过： “在 我们至 少有能 力改变 诸要素 所遵循 的某些 行为规 

則的情 况下， 我 们据此 而能够 影响的 也只是 由此 形成的 秩序的 一般特 征而绝 非它的 

细节 或者， “ 在自生 自发秩 序的情 形中， 我们 可以经 由确定 一些形 成这些 秩序的 

因 素来确 定它们 的抽象 特征” （Hayek， 1982,  Vol.I,  p.41, 中译 本上册 ，第 
61  页) • 

[2〕 在笔者 看来， 尽管本 诺伊斯 特从根 本上误 解了哈 耶克的 思想， 但他 的论文 “哈耶 

克： 一个 批判” 仍旧不 失为一 篇很好 的关于 哈耶克 的批判 文章， 参见 Benoist， 
1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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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的论者 会这样 批评哈 耶克： 

哈耶克 的社会 达尔文 主义在 《自 由秩序 原理》 中得到 

了精心 的勾画 t 这主要 在于他 把人类 历史看 作是对 一种文 

化 进化的 反映， 这种 文化进 化依据 生物进 化的模 型而运 

作。 正如 在动物 世界中 “生存 斗争” 被看作 为自然 选择铺 

平 了道路 一样， 在所 有自由 主义学 说中， 经 济竞争 被视作 

推动 逬步的 力量。 传统、 制度 和社会 事实也 可以这 样加以 

解释。 与此 相似， 这里 始终存 在着一 个从事 实到规 范的隐 

而 不显的 转换： 自 由社会 和市场 经济之 所以成 为价值 .是 
•  • 

因为它 们在进 化的过 程中被 “自 然选择 ”了。 价值 因而是 

成功 的一种 功能。 这种 观点尤 其显见 于哈耶 克的最 后一部 

著作， 在 这部著 作中， 资本主 义与其 说被视 作是以 经济效 

率来衡 量的， 不如 说是人 类进化 的极点 （_  p/us  dtra)。 

把 价值等 同于成 功这种 做法是 所有关 于历史 的进化 论观点 

的典型 特征。 如 果进化 “ 选择” 最好 适应于 当下环 境的东 

西 的话， 那么在 历史中 发生的 一切都 只能以 一种赞 同的和 

乐观的 方式来 看待。 选 择把最 优者奉 为至上 —— 它 们之所 

以 最优， 其证 明就在 于它们 被选择 。用 “大 社会” 代替 

“ 部落秩 序”、 现 代性的 勃兴、 个人 主义对 整体主 义的胜 

出， 都是 事物秩 序的一 部分。 换句 话说， 进 化的状 态精确 

反映 了必须 存在者 （what  must  be)。 因此， 人 类历史 只能被 
#  • 

视作是 进步， 按 照哈耶 克的解 释则是 “ 自由” 的 推进。 争  擊 

(Benojgt ,  1999， p  .387 ) 

又如， 一 些关注 历史的 论者会 指出， 人类迄 今的历 史表明 ，无 

论是 在东方 还是在 西方， 各个 国家的 历史文 化传统 — 如果这 

些文化 传统可 以视作 是经由 哈耶克 意义上 的文化 进化渐 进发展 

而 来的话 - 事实 上往往 是一种 “非 自由” （noil-liberal)，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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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 “反 自由”  (anti-liberal) 的文化 传统。 比如， 魏特夫 

(1989) 眼里的 “东方 专制主 义”、 黑格尔 (1999) 笔下 的“普 

遍 的奴隶 制”， 以 及东方 人所理 解的西 方人的 “黑暗 的中世 

纪” 等等， 都是这 样…些 “非 自由” 甚或 “反 自由” 的 文化传 
统。 进而， 这 些关注 历史的 论者会 反问， 难道哈 耶克的 文化进 

化 理论和 所谓的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也 要求我 

们义无 反顾地 把这些 “非 自由” 甚或 “反 自由” 的文化 传统当 
作至 上的终 极价值 而加以 严格遵 奉吗？ 

二、 如何理 解哈耶 克意义 上的文 化传统 

以上 表明， 在哈耶 克研究 领域， 论者 们针对 哈耶克 的自然 

主义或 传统主 义解释 的宿命 论诟病 的确是 广为持 有的。 而且， 

这种 诟病乍 一看来 似乎显 得颇有 道理。 〔U 然而， 这实际 上是对 

哈耶 克的一 种严重 误解。 之 所以是 误解， 首先是 因为它 无法解 

释哈 耶克本 人曾在 《致 命的 自负》 中为自 己做过 的一个 辩护： 

我无 意于犯 那种经 常被称 作遗传 主义或 自然主 义的谬 

误 （the  genetic  or  naturalistic  fallacy )。 我并不 认为对 传统的 

群 体选择 的结果 必定是 “ 好”的 —— 正如我 决不认 为在逬 | 
化 过程中 长期生 存下来 的其他 东西， 比如 蟑螂， 具 有道德 I 

{ 
I 

价值。 （Hayek,  1988/)990， p.27)  ! 

〔1〕 笔者本 人最初 阅读哈 耶克的 著作时 也作出 过这样 的理解 ，而 且， 这 里使用 “奴隶 i 
制” 这一表 述就* 自 笔者曾 经对哈 耶克作 出的这 样一个 批判性 解释， 准麻地 说是误 

解： “ 哈耶克 的自由 理论在 诉求于 ‘ 传统’ 而又排 除了对 ‘传 统’的 ‘价值 判断’ 

的时候 乃容许 奴隶社 会的存 在。” （榷 自笔 者的未 发表的 手稿） 就此 而言， 笔 者在这 

里提出 “哈 耶克对 传统的 诉求会 容许奴 隶制存 在吗” 这 一问题 实际上 也是对 自己的 ： 
—种反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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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在 这里， 哈耶克 所指的 “遗 传主义 或自然 主义的 谬误” 显然包 

J 括论者 们对他 提出的 h 述 各种形 式的自 然 主义或 传统主 义解释 
的 宿命论 垢病。 当然， 哈耶 克本人 宣称他 无意于 犯这种 谬误， 

并不意 味着他 的理论 事实上 就不会 犯这种 或其他 类似的 谬误。 

知 值 得指出 的是， 既然哈 耶克敢 T 肯定 自己 没有犯 这种宿 命论谬 

m  误， 这 意味着 他本人 认为自 己能够 拿出充 分的理 由来否 弃这种 

°  谬误。 这种 理由何 在呢？ 我 们可从 上述引 文中的 第二句 话找到 与 我们 需要的 线索。 这句话 实际上 向我们 提示： 

^  那么， 我们 究竟如 何理解 哈耶克 所指的 文化传 统呢？ 哈耶 

德 | 克告诉 我们他 “ 并不认 为对传 统的群 体选择 的结果 必定是 

‘好’ 的”。 这意 味着： “ 对传统 的群体 选择的 结果” 有些是 
“好 ”的， 有些是 “不 好”或 “坏 ”的。 进而意 味着： 哈 耶克本 
人 下意识 地对经 由群体 选择的 文化传 统作了 区分。 这种 区分我 

们可 以姑且 称之为 “好” 的文化 传统和 “坏” 的文化 传统的 •  皤攀  ••參  參  0  ♦•參  ♦秦 

区分。 

然 后来看 哈耶克 的后半 句话： “我决 不认为 在进化 过程中 

长期生 存下来 的其他 东西， 比如 蟑螂， 具有道 德价值 。” 这是 
什么意 思呢？ 显然， 这意 味着： 在文化 进化过 程中， 并 不是所 

有经 由历史 延续而 “长期 生存” 下 来的东 西都具 有道德 价值， 

或者 说都是 “好” 传统。 反过 来说也 就是： 在 文化进 化过程 

中， 经 由历史 延续而 “长期 生存” 下来的 东西中 只有一 部分具 

有道德 价值， 或 者说是 “好” 传统。 
进 而我们 可继续 追问， 在文化 进化过 程中， 经由历 史延续 

而 “长期 生存” 下来的 东西中 究竟哪 一部分 具有道 德价值 ，因 

而是 “好” 的 文化传 统呢？ 或者， 我们如 何才能 在众多 “ 长期 

生存” 下来的 作为历 史延续 物的东 西中辨 识出真 正具有 道德价 
值的 “好” 文化或 “好” 传 统呢？ 关 于此， 只要 我们联 系哈耶 

克在文 化传统 与一般 性行为 规则之 间建立 的对应 关系， 就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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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 个问题 的答案 在于： 真正意 义上的 “好” 的 文化传 统是作 

为一般 性行为 规则存 在的， 而 一般性 行为 规则要 成为一 种“真 

正意 义上的 法律” 的话， 必须 拥有一 些基本 的特性 要求’ 如抽 

象 性或一 般性、 目的独 立性、 可普 遍化性 或适用 于人人 的平等 

性、 否定性 等等。 就此， 我 们可以 推论： 了秒孥 申爭* 荜莩帀 

“长期 丰夸” 下丰 w 苳作垵 缉睪毕 冷了呼 呤耶 卑孝冬 41 吵作冷 

悸行 咢荦咋 “纾” 吵苳 f 仁哼苹 矽堉， 华项単 畢夸_ 
象 性或一 fete、 亭咛跸 辛悸、 可 莆寧作 饽承寧 fflf 冬冬吵甲 咢 

‘ 、‘佘 _ 华- 華‘ 停毕 睪率， 尽弯 帶令毕 荦華卒 續堆睪 率印客 

ft 传 ‘+哮 毕汐呤 耶卑窣 冬本吵 “吁” 吵* 作 垵荦， 怂 吊才荜 

+冷 一冷举 佘令 舉別 琢冷 了呼 “亭 $ 寧冬 本印 毕 淨”， 

哮作岑 了呼军 4： 吵绔® 砂谆 睪枣所 弯冬
/f+f 力 準宇。 〔1〕 

•  •  二来， 上文 引申的 关于哈 耶克的 各种形 式的自 然主义 
或传 统主义 的宿命 论垢病 实际上 便不再 成立， 而 我们最 初提出 

的问题 —— “ 哈耶 克对传 统的诉 求会容 许奴隶 制存在 吗？”  - 

也可 以得到 初步的 解答： 人 类历史 中的奴 隶制以 及其他 任何形 

式的非 自由或 反自由 的社会 制度， 无论是 魏特夫 眼中的 “东方 

专制主 义”， 还是 黑格尔 笔下的 “普 遍奴隶 制”， 抑或所 谓“黑 

暗 的中世 纪”， 因为都 不符合 上述的 基本特 性要求 （比如 ，奴 

隶 制就不 符合可 普遍化 性或适 用于人 人的平 等性的 要求） ，所
 

以 可以立 即被排 除在哈 耶克意 义上的 “好” 的文 化传统 之外。 

实 际上， 各种形 式的非 自由或 反自由 的社会 制度， 按照 哈耶克 

的 思路， 都不 过只是 人类历 史中的 “蟑 鄉” 而已， 尽 管这些 

“峰 螂” 在 人类历 史中事 实上存 在了千 百年， 但 它们在 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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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由此我 们才可 理解， 哈 耶克在 反复强 调文化 传统作 为至上 终极价 值的重 要性时 ，始 

终只是 提及像 所谓休 谟式的 “ 三项基 本的自 然法” （即 “ 财物占 有的稳 定”、 “根据 

同 意的转 让”和 “允 诺的践 屐”， 参见 Hayek， 1960/1978,  P-158, 中译本 上册， i 

第 197 页） 这样 的文化 传统， 而绝 不会随 意举证 诸如奴 隶制这 种非自 由或反 自由的 

社 会制度 或规則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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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并不具 有道德 价值， 因而不 能成为 哈耶克 意义上 的作为 一般性 

\ 行 为规则 的文化 传统， 进而 也不能 要求人 们把它 们当作 至上的 
§  终极 价值加 以严格 遵奉。 

1 三 如何理 解哈耶 克意义 上的文 化进化 

1 
与 我 们还有 必要进 一步揭 示自然 主义或 传统主 义解释 对哈耶 

克文 化进化 观念的 误解， 这 种误解 不仅是 导致论 者们对 哈耶克 

^  提 出宿命 论诟病 的最终 原因， 而且 也是导 致他们 误解哈 耶克意 
德 I 义 上的文 化传统 的根本 所在。 这种误 解是什 么呢？ 这在 于：论 

者 们从根 本上把 哈耶克 所指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文 化进化 ，与 

人类 历史在 时间中 的延续 混同了 起来， 或 者说， 把哈耶 克意义 

上 的文化 进化在 人类历 史中的 展开， 与人 类历史 自身的 时间延 

续 混同了 起来。 事 实上， 按 照笔者 理解， 呤 耶享孝 岑丰 矽苳 f 仁 

畢 冬 挙 @ 丰中 个部 兮。 而且， 作为 

一般 性行为 规则系 统的发 生发展 机制，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文化进 

化 有着自 身的严 格的规 定性。 这种 规定性 在于： 文化进 化始终 

锋印 了释毕 行为琴 isaji 唯旱 名| 号可 m 學吁 “ 串申幸 等”， 

相 关社会 成员的 “ 有助益 性”， 从 而在为 人们所 “ 选择” （在作 ♦參# 參 ■♦帶  •  •  •  •  ••••*•#  鲁争  參華 

为 整体的 社会共 同体的 层面上 则体现 为一种 “ 群体选 择”） 的 ♦  離#  參參  _癱_#拳參_#蠡  ♦暑#  癱籲  參  ♦警耱  • 

同时 “ 胜出” 其他 的行为 规则。 在 这个意 义上， 我们可 以说， 勢争  争％  »_  鲁#  _## 

mmz^  -丰 ”哕  孝争”  ̂ i$n, 
个 “ 自生自 发”的 “自由 竞争” 过程， 文化进 化是绝 对拒斥 #  ♦參  譬#  參  参  •離#  參馨  争參#  參春#  籲參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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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參  m 

间延续 区别开 来后， 同时在 明确文 化进化 的上述 内在规 定性的 

基 础上， 我们可 进一步 推论： 在 哈耶克 那里， 人 类历史 实际上 

可进 - 步区分 为两个 部分， 即本 作 堪作郎 部分? .0$ 本 fj: 堪作印 

部分。 其中 文化进 化的部 分体现 为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 自生自 #  • 

发”的 “自由 竞争” 过程， 在这 一过程 中没有 强制， 没有暴 
力， 没有 欺诈， 没有 鲜血， 有的只 是人与 人之间 的相互 尊重、 

自 愿合作 和公平 交易， 同时， 在 这个过 程中， 人 们可以 自由地 

选择 各自的 偏好、 行 为模式 和生活 方式， 这一过 程实际 上也就 

是一 般性正 当行为 规则的 “ 少数人 的尝试 和多数 人的模 仿”过 

程， 同 时也体 现为一 个相互 “ 竞争” 和相互 “ 胜出” 的 过程。 

与此 相反， 人 类历史 的非文 化进化 部分体 现为一 个时间 的延续 

体， 这 个时间 延续体 往往由 一些相 互之间 可能具 有某种 内在联 

系， 但 在整体 上显得 多少有 些偶然 的所谓 “历史 事件” 构成， 

这些 “历史 事件” 往 往被历 史学家 们以文 字的形 式记载 下来。 

在这个 由所谓 “历史 事件” 构 成的时 间延续 体中， 往往 充斥着 
强制、 暴力、 欺诈 和鲜血 等等， 也正因 为此， 它 才得以 在历史 

学家 们的视 野中构 成历史 文本。 另一 方面， 在人 类历史 的非文 

化 进化部 分中， 有一些 东西， 如某种 制度， 也可能 “ 长期生 

存” 下来， 但这种 “长期 生存” 往 往是通 过强制 和暴力 才得以 
维持， 而不是 通过哈 耶克意 义上的 文化进 化发展 而来， 亦即， 

不是在 人与人 之间的 自愿合 作和公 平交易 的过程 中通过 展示自 

身的 “有助 益性” 而为 人们所 “ 自然选 择”。 
按 照上述 解释， 哈 耶克实 际上会 把迄今 的人类 历史中 的相当 

一部分 内容， 比如奴 隶制， 排除在 “ 自生 自发” 之 文化进 化过程 

之外， 同时， 他 也会把 所有通 过强制 和暴力 才得以 维持或 “长期 

生存” 下来 的社会 制度， 毫 不犹豫 地当作 “蜂 鄉” 而归入 “坏” 



心 I 传统或 “坏” 规则 一类。 〔1〕 相反， 了# 亭军 寧岑 i 吵 “吁” 烤 
J 统、 “好” 文化或 “好” 规则 系统， 必须始 终是在 自生自 发之文 S  I  •  •  •••  0  ••••  •••••••••••• 

知  以上我 们实际 上解释 了哈耶 克所指 的文化 进化的 可能含 

p  义。 这里 还有必 要提及 人们对 此的一 种可能 质疑， 即这 种文化 

1 进化 是不是 只是哈 耶克的 一种纯 粹理论 杜撰， 在 现实的 人类历 
与 史中它 是不是 子虚乌 有呢？ 笔 者以为 答案为 ：否。 相反， 按照 

笔者 理解， 这 种自生 自发或 自由竞 争的文 化进化 过程始 终是作 

^  为整个 人类历 史的一 个组成 部分而 真实且 现实存 在的， 只不过 
德 I 与 那些往 往以历 史著作 的形式 被记载 下来的 率毕印 爭卑 不同， 

这种 文化进 化的历 史是一 种寧举 印甲牢。 也就 是说， 它 往往是 
隐而 不显， 不为 人们所 明确意 识的， 这事 实上正 是为哈 耶克所 

一 贯强调 的文化 进化的 “理性 不及” 的 一面， 同 时这也 是它的 

根 本特性 所在。 〔 3 〕 或者， 这 种根本 特性也 可以这 样解释 ：“理 !  • 

CD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哈耶克 强调， “并 不是每 一种常 规性都 一定会 产生整 体秩序 
的。 此外， 显而 易见 的是， 某些支 配个人 行为的 规則还 会使一 种整体 秩序的 形成成 

为完全 不可能 的事情 。”  (Hayek,  1982,  Vol.I,  p.43, 中译本 上册， 第 44 页） 所 

以， 在他 看来， ••我 们 的问題 在于， 何 种行为 规刖会 产生一 种社会 秩序， 而 特定的 

规則又 会产生 何种秩 序，”  (Ibid.) 

〔2〕 在 这个意 义上， 我 们应对 前文引 述的哈 耶克文 字中的 “进 化”和 “ 长期 生存” 加以 

严格 区分。 “ 进化” 始 终是在 “ 自生自 发”或 “自由 竞争” 之 文化进 化的意 义上而 

言的， 而所谓 “长期 生存” 只是一 种纯粹 的时间 延续。 这种纯 粹时间 延续是 没有道 

德价 值的， 因为在 这种纯 粹时间 延续中 “长期 生存” 下 来的东 西不具 有上文 提及的 

诸 项基本 待性， 因而不 能成为 道德价 值意义 上的一 般性行 为规则 。 

〔3〕 与此 相反， “ 显性” 的历 史作为 一种被 记栽的 “ 事件 史”， 往往 是可以 为人们 所理件 

分 析的， 比如， 一 场伯罗 奔尼撤 战争、 一次 法国大 革命、 一 起美国 内战， 以 及它们 

的 起因、 发 展和结 局等， 往 往可以 通过历 史学家 们的记 述而在 一定程 度上得 到某种 

理性的 再现和 解释。 但是， 就作为 “ 隐性” 历 史的文 化进化 而言， 一 如哈耶 克所指 
出的， 人们好 像迄今 还无法 完全加 以理性 再现， 更 不用说 理性解 释了。 比如， 尽管 

人们 一直在 试图理 性地解 释人类 的婚姻 制度、 货币、 私 有財产 权等的 成因及 其未来 
的可能 发展， 但 已有的 各种理 论看来 仅仅， 且只 可能停 留在狼 测的层 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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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不及” 的作为 隐性历 史的文 化进化 过程始 终发生 在人们 —— #參黪  #秦###  鲁##  鲁##  參參鲁 

尤其 是普通 老百姓 —— 的 H 常生活 之中， 它体现 为人们 在日常 

生活 中的社 会交往 和行为 互动； 同时， 如 果这种 社会交 往和行 

为互 动体现 出某种 “常 规性” 的话， 那么 它们就 实质上 地形成 

了 哈耶克 意义上 的一般 性行为 规则， 人们 在默会 遵循这 些行为 

规 则的过 程中， 一种 有序的 自生自 发的整 体社会 秩序便 得以型 

构。 不过， 另一方 面值得 提及， 就人 类迄今 的历史 来看， 作为 

隐性 历史的 自生自 发或自 由 竞争的 文化进 化过程 尽管始 终都在 

整 个人类 的历史 中不断 发生、 发展和 延续， 但看 来它很 容易受 

到显性 历史事 件的影 响甚至 阻碍， 比如， 一 次自然 灾害有 可能把 

一个原 本自生 自发的 交往互 动秩序 整合为 一种组 织秩序 t  n ， 而 

-  •场 战争甚 至有可 能摧毁 - 个文明 〔 2 〕 等等。 

最 后还可 提及， 与上述 “ 隐性历 史”与 “显性 历史” 的区 

分 —— 这种 区分实 际上可 以对应 于人类 历史的 “文化 进化部 

分”和 “非文 化进化 部分” 的区分 —— 相 类似， 我们也 许还可 

以把 人类历 史中的 文化制 度相应 区分出 “ 隐性制 度”和 “显性 

制 度”。 其中 “ 隐性 制度” 是指由 文化进 化发展 而来的 制度， 
比 如婚姻 制度、 财产 制度、 货币制 度等。 这些制 度并不 需要通 

过 政府强 制力量 来刻意 推行， 因为 它们千 百年来 就早已 存在于 

人 类的社 会生活 之中， 构成 了人们 的一种 不言自 明的共 同生活 

习惯。 这种意 义上的 “隐性 制度” 如果体 现在人 们的政 治实践 

中 的话， 往往是 通过自 下而上 的方式 得以实 现的。 至于 “显性 

制度” 则 是指需 要通过 政府强 制力量 来刻意 推行， 且往 往以制 

定法 的形式 存在的 制度， 比 如税收 制度、 官僚 （公 务员） 制度 

等等。 这种制 度作为 一种政 治建构 在人们 的政治 实践中 往往是 

〔 1 〕 魏特夫 所指的 东方专 制主义 似乎就 是这样 发展而 来的， 参见魏 特夫， 1989。 

(2) 伯 罗奔尼 撒战争 似乎就 是这样 的典型 例子， 正是 这场战 争直接 导致了 古希腊 文明的 

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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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A 上而下 的方式 得到推 行的。 〔 1 〕 我们 作这种 区分的 用意在 

于 表明， 哈耶 克所指 的作为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文 化传统 就是这 

个意 义上的 “ 隐性制 度”。 这种 “隐性 制度” 总 是存在 于人们 

的 日常生 活实践 之中， 而不 一定以 某种政 治建构 的形式 体现出 

来。 然而， 它 们实际 上比作 为政治 建构的 “显性 制度” 更为深 

入地 影响着 人们的 R 常生活 实践。 另一 方面， 作 为政治 建构的 

“显性 制度” 如 果要真 正深入 人心， 并顺 利融入 人们的 U 常生 

活实践 的话， 就必须 与这种 本身作 为人们 F1 常生 活实践 的“隐 

性 制度” 相协 调或相 一致， 这 正是哈 耶克意 义上的 “ 内部批 

判”或 “内在 一致性 判准” 的实指 所在。 再者， “隐性 制度” 

作为 一种隐 而不显 .的日 常生活 实践， 如果 要在政 治制度 层面上 

加以成 文化或 法律化 的话， 实际上 是有待 “发现 ”的， 也就是 
说， 它们需 要由专 门的法 律人通 过某种 适当的 程序， 在 渐进的 

政治和 法律实 践中逐 步加以 明确， 直至最 终成为 一种普 遍适用 

的一般 性法律 规则。 

归结 以上我 们可以 认为， 在 哈耶克 那里， “文化 进化” 实 •  ###•#  參  •豢春  • 

来。 另一 方面， 就其 作为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一种 自生自 发的自 #  ##蜃#  警着#  聲參#  ♦參  •######  参 

轉料師 夸*， 辟轉 料轉 卿科， 林轉轉 
制 和政治 暴力， 是不相 容的。 按 照笔者 理解， 如 果我们 真正用 
參參癱  像##  參#  ■馨# 

心 回顾我 们的历 史以及 观察我 们当下 的社会 生活实 践的话 ，事 

〔 1 〕 值 得指出 的是， “ 隐性制 度”和 “显性 制度” 的区分 不同于 哈耶克 本人的 ••未 M 明 

的规 則”和 “已 阐明的 规則” 的 区分。 这里 所指的 “隐性 制度” 作为 文化进 化的产 

物同 时包括 “未阐 明的规 則”和 “已阐 明的规 則”。 

〔2〕 由此我 们就走 向了哈 耶克意 义上的 “普 通法法 治国” 观念， 关 于这一 观念可 参见邓 
正来 （2002) 的相关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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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上不难 发现， 一种 自生自 发的自 由竞争 的文化 进化过 程始终 

隐显在 我们已 有的历 史实践 之中， 同时， 一种间 样自生 自发的 

自由 竞争的 自发扩 展秩序 也始终 像不死 的野草 一般， 顽 强地生 

存 在我们 当下的 社会生 活实践 之中， 尽管 它们往 往要遭 受到某 

种刻意 的武断 的政治 强制的 千预和 破坏。 一言以 蔽之， 在一切 

没有 强制和 暴力的 地方， 我 们就可 以发现 这种哈 耶克意 义上的 

文化进 化和自 发 扩展秩 序的踪 迹及其 力量。 〔 1 〕 

〔1〕 按 照笔者 理解， 发生 在中国 政治和 社会生 活实践 中的联 产承包 责任制 事实上 就是这 

样- •种哈 耶克意 义上的 文化进 化和自 发扩展 秩序的 产物， 只不 过幸运 的是， 它在初 
生的 时候没 有遭受 到政治 强制的 干预和 破坏， 反而受 到了政 治强制 的主动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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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哈耶 克的自 由理想 及其可 能启示 

知 

识 

与 

道 

德 

在哈 耶克研 究领域 有很多 论者把 哈耶克 解释成 了一个 乌托邦 

思 想家。 据笔者 所知， 这 种乌托 邦解释 可以大 致分作 两种， 一种 

认定 哈耶克 的理论 是一种 “ 空想乌 托邦” （fantastic  utopia), 另 

一种把 哈耶克 的学说 解释成 了一种 “ 规范乌 托邦” （normative 

utopia ) 0 在 分析哈 耶克文 本的基 础上， 笔 者倾向 于支持 后一种 

解释。 但 考虑到 “乌 托邦” 这个词 （尤 其是 在中文 世界） 所多 

少 意含的 贬义， 笔者 进一步 主张直 接把哈 耶克的 “规 范乌托 

邦” 解释 为一种 规范意 义上的 “自由 理想” （liberal  ideal)。 这 

种 “自由 理想” 在哈耶 克那里 有一些 特殊的 含义， 同时 也对我 
们 的现实 世界和 现实生 活具有 独特的 启示。 

一  对 哈耶克 的两种 乌托邦
 解释： “空 想的” 

抑或 “规 范的” 

关 于哈耶 克的第 一种乌 托邦解 释倾向 于认定 哈耶克 的理论 

体 系建立 在一些 靠不住 的前提 之上， 因而 是不现 实的。 比如， 

佛肯纳 认为， 尽管 “ 哈耶克 的自发 社会系 统模型 —— 在 其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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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 正义、 自由 与和平 —— 构成了 一个重 要的哲 学理论 。不 P 
幸 的是， 这 一模型 在本质 上是乌 托邦性 质的， 因 而不适 合作为  I 

抉择的 基础。 它 包含了 许多未 经验证 的命题 …… ” （Falkena，  L 

1991， p.153), 就此 而言， “ 哈耶克 的理论 不得不 被视作 是一个 p 
乌 托邦， 这一 乌托邦 永远不 可能付 诸实施 。”  (Ibid.,  p.150)  ̂  

又如， 本 诺伊斯 特也对 哈耶克 作出了 这样的 结论性 评论： “哈  _ 
耶克的 努力不 同于古 典自由 主义， 是 因为他 试图在 可能的 最髙理 

层次上 为这一 理论重 新提供 基础， 而不诉 诸社会 契约的 虚构，  | 

同时力 图避免 那些通 常是针 对唯理 主义、 功利 主义、 一般 均衡假  _ 
设和 基于信 息透明 基础之 上的完 全竞争 理论的 批评。 为 了做到  & 

这一 点， 哈耶克 被迫危 台髙筑 （raise  the  stakes)， 将市场 - 

必然因 其整体 化性质 —— 变 成了一 个全球 性槪念 （a  global 

concept ) „ 结 果导致 了一个 新的乌 托邦， 这一乌 托邦建 立在许 

多谬误 推理和 矛盾的 基础之 上。”  (Benoist,  1999,  p.349) 

与 佛肯纳 和本诺 伊斯特 相似， 阿兰 • 埃本 斯坦也 明确肯 

定“哈 耶克是 一个乌 托邦哲 学家” （Ebenstein,  2001, 
P.233), 但他 的解释 与佛肯 纳和本 诺伊斯 特的解 释又存 在实质 

的 不同， 甚至 在某种 意义上 还正相 反对。 按照 埃本斯 坦理解 ， 丨 I 

“ 与其说 哈耶克 把乌托 邦看成 是一个 伦理的 问题， 不如 说他将 ： 

之视作 是一个 经验的 问题。 这一问 题不仅 仅在于 ‘ 什么是 可欲丨 

的 ’， 而且 也在于 ‘什 么是可 能的’ …… 对 于哈耶 克来说 ，乌 
托邦之 所以有 价值， 并不 主要因 为它可 以振奋 人心， 而 是因为 

它有助 于塑造 观念。 他 的主要 目标在 于启迪 心智， 而不 在于激 I 

发 热情。 乌托 邦是一 种事实 性理论 ( a  f actual  theory ) , 而不 

仅仅是 一个伦 理理想 。”  (Ibid.,  p.234) 以及， “ 在当代 的政治 

和 经济话 语中， 哈耶克 感觉最 为迫切 需要的 是一种 ‘构 想乌托 

邦 的勇气 ’。 乌托邦 旨在通 过为事 物将会 如何提 供蓝图 或模型 

来引导 政府和 其他社 会性秩 序。”  (Ibid.,  p.235) 

在关于 哈耶克 的上述 两种不 同的乌 托邦解 释中， 第 一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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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反映了 我们对 待乌托 邦理论 的一般 态度， 即 认为乌 托邦理 

论 总是建 立在一 些靠不 住的前 提预设 之上， 如对 人性的 过分乐 

观等， 冏时总 是旨在 实现某 种可用 一些具 体价值 标准来 加以衡 

量和 评判的 “事 态”或 “ 目的状 态”， 如要实 现人与 人之间 

的 “物质 平等” 或某种 “按 需分配 ”等。 这种 作为具 体“事 

态”或 “目的 状态” 的乌托 邦不仅 是不现 实的， 而且 更甚的 

是， 这种 g 托邦 理想 一旦推 之于现 实政策 的话， 往往甚 或必然 

会给 社会带 来负面 影响， 有时甚 至是毁 灭性的 破坏。 这 种乌托 

邦我 们可以 称之为 “空 想乌托 邦”。 

然而， 埃本 斯坦的 第二种 解释恰 恰站在 了这种 “空 想乌托 

邦” 的 反面。 也就 是说， 按照埃 本斯坦 理解， 哈 耶克意 义上的 
乌 托邦不 仅不是 建立在 谬误推 理或未 经证明 的前提 之上， 而且 

也 不以某 种具体 “事 态”或 “目的 状态” 为理想 目标， 相反， 

这种 乌托邦 只是力 图为现 实的经 验政策 提供一 种原则 性的指 

导， 同时 也构成 了现实 经验政 策的一 种基本 约束。 

事 实上， 埃本斯 坦对哈 耶克的 这种乌 托邦解 释并不 是他的 

独特 见解， 而 不过是 对哈耶 克本人 的一种 转述。 具 体言之 ，哈 

耶 克实际 上从来 不避讳 把自己 的理论 称作一 种乌托 邦理论 ，相 

反， 一如 埃本斯 坦所引 述的， 他恰 恰主张 我们要 有一种 tt 构想 

乌托 邦的勇 气”。 只不过 他是这 样来理 解乌托 邦的： 

无 须否认 的是， 整 体秩序 这种指 导模式 在某种 程度上 

讲始 终都是 一种乌 托邦； 因为 当下的 情势只 是对它 的一种 

趋近， 但却依 旧相距 遥远， 而 且许多 人士也 都认为 它是完 

全 不切实 际的。 然而， 只有 凭靠坚 定地信 奉这样 一种观 

念， 即一 种具有 内在自 洽性的 模式能 够经由 一以贯 之地适 

用相同 的原则 而得以 实现， 人 们才能 确立起 某种有 助益于 

一运行 良好的 自生自 发秩序 的有效 框架。 （Hayek， 1982, 



Vol.l,  pp.64— 65, 中译本 上册， 第丨 00 页） 

或者， 

乌 托邦， 一如 意识 形态， 在今 天乃是 一个贬 义词， 而 

且事 实也是 如此， 即大 多数乌 托邦都 旨在以 激逬的 方式对 

社会进 行重新 设计， 且 深陷于 那些致 使它们 不可能 得到实 

现的内 在矛盾 的困境 之中。 但是， 一 幅可能 无法完 全实现 

的社 会理想 图景， 或者 一种应 予实现 的政治 秩序的 指导性 

观念， 无 论如何 都不只 是任何 理性政 策所不 可或缺 的先决 

条件， 而 且也是 科学能 够为解 决实际 政策问 题所做 的主要 

贡献。 （Ibid.,  p.65, 中译本 同上） 

在 这里， 哈 耶克实 际上是 在他的 自生自 发社会 秩序， 确 切而言 

是 作为自 发扩展 秩序的 “大 社会” 的意义 上来理 解乌托 邦的。 ! 

也就 是说， 在他 看来， 只有 作为自 发扩展 秩序的 “大社 会”才 i 

是一 种真正 可欲， 同时也 真正可 能的理 想社会 图景， 这种 理想： 

社会图 景尽管 就我们 当下的 社会现 实来看 仍然显 得相距 遥远， I 

但我 们绝不 能就此 放弃， 而 必须始 终以之 作为我 们当下 社会政 

策的终 极目标 加以 追求。 另一 方面， 哈耶克 认为， 要实 现作为 

自 发扩展 秩序的 “大 社会” 这种理 想社会 图景， 其惟一 途径在 

于 严格遵 奉一般 性行为 规则或 一般性 原则。 同时， 作为 一种严 I 

格遵 奉一般 性行为 规则或 原则而 产生的 结果， “大 社会” 的理 

想 社会图 景作为 一种自 发扩 展秩序 仅仅具 有一些 抽象的 基本特 

性或 特征。 也就 是说， 它是 一种抽 象的整 体社会 秩序， 而不是 

具体 的特定 “事 态”或 “ 目的状 态”， 在 这个意 义上， 它是严 | 

格 区别于 那种作 为具体 “事 态”或 “ 目的状 态”的 “空 想乌托 

邦 ”的。 再者， 就 作为自 发扩展 秩序的 “大 社会” 的实 现依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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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严格 遵奉一 般性行 为规则 或原则 这一点 而言， 哈耶克 的这种 

理 想社会 图景也 并不像 佛肯纳 和本诺 伊斯特 所批评 的那样 ，基 

于 一些靠 不住的 谬误推 理或未 经证明 的前提 之上。 相反， 在哈 

耶克 看来， 这种理 想社会 图景不 仅具有 相当的 可能性 和现实 

性， 而且它 事实上 可以， 而 且应当 成为我 们当下 社会政 策的规 

范性 要求。 在 这个意 义上， 如果我 们一定 要像埃 本斯坦 那样按 

照哈耶 克本人 的说法 将之称 作一种 乌托邦 的话， 那么这 种哈耶 

克式 的乌托 邦乃是 一种规 范意义 上的乌 托邦， 确切 而言， 是一 

种 作为自 发扩展 秩序或 “大社 会”的 “ 规范乌 托邦” —— 这种 

“ 规范乌 托邦” 并不 要求我 们去追 求实现 某种具 体的特 定“事 

态”或 “ 目的状 态”， 而仅 仅要求 我们严 格遵奉 可以普 遍适用 
的作为 一般性 正当行 为规则 的规范 原则。 

二 哈耶 克的自 由理想 及其基 本要义 

尽 管我们 的确可 以在一 定程度 上将哈 耶克的 作为自 发扩 

展 秩序或 “大 社会” 的 理想社 会图景 归结为 上述意 义上的 

“规 范乌托 邦”， 但 考虑到 —— 如 哈耶克 本人所 指出的 —— 人 

们往 往是在 “ 空想乌 托邦” 的狭 义甚或 贬义上 来理解 “乌托 

邦”  一 词的， 我们还 有必要 进一步 明确哈 耶克之 所以甘 冒被误 

解 甚或诟 病的风 险而不 惜使用 “乌 托邦” 这个词 来槪括 自己的 

理想的 缘由。 这 种缘由 显见于 哈耶克 发表于 1949 年的 “知识 

分子 与社会 主义”  一文， 在 这篇文 章中， 哈耶克 作了如 下的慷 
慨 陈词： 

这是不 是意味 着自由 只有 在它失 去后才 会得到 珍视? 

是 不是意 味着世 界上的 每一个 地方在 自由的 力量重 新积聚 

强大 之前， 都 必然经 历一个 社会主 义极杈 主义的 黑暗时 



期？ 也 许是这 样的， 但我 希望事 实不是 如此。 然而， 只要 I 附 
那些长 期决定 公众意 见的人 们继续 被社会 主义的 理想所 吸  = 

引， 这一 趋势就 会持续 下去。 如果我 们要避 免这样 一个发  @ 

展阶段 的话， 我 们就必 须能够 提供一 个新的 自由纲 领以投 P 

合人们 的想象 ^ 我 们必须 使建造 一个自 由社 会再次 成为一  _ 

次 智识的 冒险， 成 为一种 勇敢的 行动。 我们所 缺乏的 是一  ̂  
个自由 乌托邦 （a  liberal  Utopia), 或一个 纲领， 它看 起来既 | 理 
不是为 事物自 身的一 种纯粹 辩护， 也 不是一 种被淡 化的社  | 

会 主义, 而是 一种真 正的自 由激进 主义， 这 种自由 激进主  J 
义既 不纵容 强势者 （包括 工会） 的 敏感， 也 不太过 严格地  A 

要 求现实 可行， 它并不 把自己 局限为 那种仅 仅在今 天看起 

来具 有政治 上的可 能性的 东西。 我们 需要这 样的智 识上的 

领袖， 他们有 充分准 备以抵 抗权势 的哄骗 劝诱， 他 们愿意 

为一种 理想而 奋斗， 而 无论最 初实现 这种理 想的希 望多么 

渺茫。 他们 必须是 这样一 些人， 这些人 愿意坚 守原则 ，并 I 
敢于为 它们的 完全实 现不懈 斗争， 而 无论这 种完全 实现多 ： 

么遥远 . 
真 正的自 由 主义者 必须从 社会主 义者的 成功那 里吸取 

的主 要教训 在于， 正是 他们敢 于充当 乌托邦 主义者 的勇气 

为他 们赢得 了知识 分子的 支持， 进而 得以影 响公众 意见， 

这种 公众意 见每天 都在使 那些仅 在近日 才显 得极为 遥远的 

事物 得以成 为可能 。 而 那些仅 仅专注 于在当 下意见 状态中 

看来 可行的 事物的 人往往 发现， 即使 这一点 也很快 在政治 

上 变得不 可能， 因为公 众的意 见总在 变化， 而他们 根本没 

有去 引导这 种公众 意见。 除非 我们能 够使自 由社会 的哲学 

基础 再次成 为一个 活生生 的智识 论题， 同时 使它的 落实成 

为一 项刺激 我们最 活跃心 智之首 创性和 想象力 的任务 ，否 

则 自由的 前景就 将是黯 淡的。 但是， 如果我 们能够 重新获 

得那种 对观念 的力量 的信念 —— 这种 信念曾 经是全 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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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自由 主义的 标志， 这场 战争就 不会输 . （Hayek， 1967/ 

1978， p  .  1 94  ) 
智 

在 这里， 哈 耶克之 所以大 胆使用 “ 自由乌 托邦”  一词来 指称他 

%  所抱持 的自由 理想， 实是出 于迎头 痛击集 体主义 计划论 的“空 

想 乌托邦 ”的目 的而刻 意为之 —— 他希望 通过一 种理想 来激发 

人们， 尤其 是政治 家们对 自由的 向往和 信念， 以 及对一 般性原 

^  则的 遵奉和 坚守。 另一 方面， 尽管 这种自 由理想 在当时 看来显 

s  得难于 实现， 但这 绝不意 味着它 不可能 实现。 事 实上， 按照哈 

耶克 理解， 这种自 由理想 在当时 —— 以及 在今天 —— 之 所以显 

德 得难丁 实现， 并不是 因为它 自身存 在某种 内在的 缺陷， 而是因 

为人们 此前放 弃了对 这一理 想的追 求和对 一般性 原则的 遵奉所 

造成的 结果。 也就 是说， 自由 理想在 当下所 遇到的 困难， 实是 

此 前一贯 施行的 集体主 义计划 政策所 导致的 恶果及 其延续 。如 

果要根 除这种 恶果， 我 们绝不 能再诉 诸集体 主义计 划政策 ，以 

致在恶 性循环 中越陷 越深， 而必 须当机 立断， 彻 底放弃 集体主 

义计划 论的已 有政策 路线， 重 新回到 通往自 由的道 路上来 ，这 

条通 往自由 的道路 就在于 —— 严格 遵奉作 为一般 性行为 规则的 

自由 原则。 

就此 而言， 如果 “乌 托邦”  一 词始终 意味着 某种不 切实际 

的 “空 想”或 “ 虚构” 的话， 那么 我们最 好还是 不要使 用哈耶 

克 本人的 说法， 而将他 所指称 的所谓 “自 由乌托 邦”， 或者我 

们上文 所谓的 “规 范乌托 邦”， 直接 表述为 一种自 由理想 （a 參  參## 

liberal  ideal ) , 这种自 由理 想始终 以一般 性行为 规则或 一般性 

自 由原则 为至上 且惟一 的终极 价值。 正是在 这个意 义上， 为了 

避免 误解， 我 们与其 像埃本 斯坦那 样说哈 耶克是 一个乌 托邦思 

想家 （无 论是 表述为 “自 由乌托 邦”， 还是 表述为 “规 范乌托 

邦 ”）， 不 如说哈 耶克是 一种自 由理想 —— 即作为 自发扩 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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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大 社会” 的 理想社 会图景 —— 的倡 导者。 或者， 这 正如哈 

耶 克本人 所说： “我 所要倡 导的乃 是一种 在很大 程度已 然不存 

而且也 从未彻 底实现 过的理 想。” （Hayek,  1982， Vol.I, 
P.62, 中译本 上册， 第 96 贞） 

最后， 我 们可以 就哈耶 克所倡 导的自 由理想 的基本 要义作 

一简要 概括： 

一
、
 
 就 一个社 会共同 体内部 而言， 这 种自由 理想的 首要目 

标在于 维护一 种自生 自发的 自由互 动的整 体社会 秩序。 在这种 
整体 社会秩 序中， 作 为社会 成员的 任何个 人都可 以在严 格遵奉 

一般性 行为规 则的前 提下， 依据自 己所掌 握的个 人知识 自由追 
求实现 自己的 个人价 值或个 人善， 而不用 受制于 他人以 及政府 
的 强制。 

二

、

 

 
在这 个社会 共同体 内部， 要维护 自生自 发的自 由互动 

的整 体社会 
秩序， 

其 惟一途 
径在于 

严格遵 
奉普遍 

适用之 
一般性 

行为 规则， 
而不 是受制 

于政府 
的即时 

性专断 
命令。 

在这 个意义 
上， 一般 性行为 

规则构 
成了该 

社会共 
同体的 

至上且 
终极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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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作 为该社 会共同 体之至 上终极 价值的 一般性 行为规 

则本 身不是 出于任 何人、 任何 组织， 包 括政府 的理性 建构， 

而是 源出于 长期的 自生自 发的文 化进化 过程。 就 此而言 ，一  I 
般性 行为规 则也体 现为该 社会共 同体的 作为隐 性制度 的文化 

传统。  i 
I 

四

、

 

 

哈耶 克的这 种自由 理想也 适用于 不同的 社会共 同体之 
i 

间。 按照 
哈耶克 

理解， 
所有 

不同的 
社会共 

同体构 
成了一 

个更为 
广阔的 

共同的 
“大社 

会”， 
在这个 

“ 大社会 
”中， 

不同 
共同体 

： 

的社 
会成员 

可以在 
相互遵 

奉各自 
文化传 

统或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的 1 

基础 上自由 地迁徙 流动。 在这 个自由 迀徙流 动的过 程中， 不同 

社会共 同体的 文化传 统或一 般性行 为规则 可以， 且必然 相互融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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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合， 直至最 终形成 一个全 球的整 体的自 由秩序 。 

智 

、三 面向 理想的 现实： 哈耶克 
自由理 想的可 能启示 

1  我们还 可以谈 谈哈耶 克的自 由 理想对 于我们 的现实 世界以 
与 及现 实生活 所可能 具有的 启示。 

我们 可先提 及库卡 萨斯在 “ 哈耶克 是否对 亚洲说 了些什 Jg  I 

么” （Kukathas， 2000)  一文中 的相关 讨论。 在库卡 萨斯看 

德 I 来， 哈 耶克作 为一个 国际主 义者其 自由思 想尽管 源生于 欧洲， 

但 对亚洲 国家同 样具有 重要的 参考甚 或指导 怠义。 就此， 库卡 

萨斯着 重依据 哈耶克 的知识 观和自 由市场 观念， 阐述了 哈耶克 

的 理论对 于亚洲 发展中 国家发 展经济 以及维 护各自 本土 文化的 

重要 意义。 这主要 在于， 一 方面， 大多数 亚洲发 展中国 家似乎 

都过 于倚重 中央权 威政府 的经济 计划。 这 种经济 计划尽 管并不 

是 完全的 “ 兵营” 式的绝 对集中 管制， 但由于 政府的 “ 指导” 

或 “ 干预” 意 识过于 强烈， 他们 往往会 采用各 种形式 的“运 

动” 式经 济发展 策略， 比如制 定和实 施各种 经济振 兴方案 、使 
用政 府强制 改造小 农经济 等等。 在库 卡萨斯 看来， 亚洲 国家的 

这种经 济发展 计划除 了满足 政府的 权力欲 望以及 个别代 表政府 

利 益的企 业的利 益外， 事实 上会破 坏一种 原本自 生自发 的经济 

秩序。 而按照 哈耶克 的知识 观和秩 序观， 任何国 家发展 经济所 

依 赖的知 识从根 本上而 言是分 散的， 因而 任何形 式的中 央计划 

都 是无效 率的， 在 这个意 义上， 亚洲发 展中国 家的经 济发展 

[ 1 3 如 果这四 条基本 要义可 以成立 的话， 那么我 们可以 从之看 到哈耶 克与罗 尔斯、 诺齐 

克、 德沃 金等一 系的一 个根本 区別。 这 种区别 在于： 哈 耶克几 乎没有 诉诸个 人权利 

的 论辩， 而这与 他拒斥 契约论 的一贾 立场相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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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似乎同 样冒认 了一种 “理 性的僭 妄”。 另一 方面， 在库卡 I 附 萨斯 看来， 这 种意义 上的计 划经济 发展模 式事实 上也会 破坏亚  ̂  

洲国 家各自 的本土 文化。 这不仅 因为， 一 种由中 央政府 主导的 k 
经济计 划方案 会扼杀 整体经 济和社 会秩序 中原生 的地方 性力^ 

量， 而且 因为， 这种 经济计 划实质 上是在 强制推 行一种 由中央  ̂  

政 府认可 的价值 文化， 而就当 下的所 谓全球 化浪潮 而言， 这种  _ 

由 中央政 府强制 推行的 价值文 化所带 来的结 果实质 上正是 一种理 

西 方化。 总之， 库 卡萨斯 认为， 亚 洲发展 中国家 不仅要 在发展  ̂  

经 济的过 程中尽 量减少 政府的 强制性 计划， 要尽 量利用 和培养  g 
原生 的地方 性经济 力量， 而且 要尊重 各自的 本土价 值和文 化传  & 

统。 在他 看来， “在一 种哈耶 克式的 政制框 架中， 我们 能够更 || 
为真 实地维 护亚洲 价值， 在这种 政制框 架中， 各 种社会 制度支 

持亚 洲人自 由利 用各自 的 知识以 追求各 自的 目标， 支持 他们按 

照各自 对传统 的理解 来塑造 各自的 传统或 依据传 统生活 。确 

实， 如 果说哈 耶克对 我们有 所教益 的话， 那就 在于， 这 种社会 

幵放性 (societal  openness) 比起许 多亚洲 价值或 亚洲发 展的鼓 

吹者 所意识 到的更 为重要 。”  (Ibid.,  p.430) 

应 当说， 库卡萨 斯就哈 耶克对 亚洲发 展中国 家所具 有的启 | 
示 的上述 讨论的 确颇有 道理， 在笔者 看来， 这种 启示对 于中国 

这 个亚洲 最大的 发展中 国家而 言同样 有效。 这不 仅要求 中国在 

未来的 经济发 展道路 上必须 坚定不 移地放 弃计划 经济的 道路， i 

必须尽 可能减 少政府 的强制 干预和 计划， 而且也 要求中 国在当 | 

下 如火如 荼的全 球化浪 潮中必 须维护 或保护 自己的 “好” 的文 

化传统 和价值 追求。 此外， 哈耶克 对以一 般性行 为规则 为核心 i 
的法治 原则的 强调， 对于中 国当下 的法治 建设而 言也不 乏参考 

意义。 当然， 所有这 些在今 天看来 都不过 是一种 “老 生常. 

谈”， 因 为这些 观念正 在为当 下的中 国人所 觉悟， 尽管 至今看 | 
来还 并未完 全深入 人心。  i 

I 

在 这里， 我 们可以 进一步 突显哈 耶克的 “大 社会” 观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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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自 由理想 对子当 下中国 的一些 具体政 策方面 的可能 启示。 在笔 
\ 者 看来， 哈 耶克的 “大 社会” 观念 不仅可 以应用 于当下 中国的 

具体 实际， 而 且也较 为符合 中国的 国情。 一 方面， 中国 疆域辽 

阔， 人口 众多， 民族也 较多， 而 在不同 地域、 不 同民族 之间存 

知 在较大 的文化 差异。 尽 管这种 文化差 异本属 自然， 而且 体现了 

I 文化传 统的多 样性， 但 有时的 确存在 一些相 互之间 的隔阂 。另 
I  一 方面， 随 着改革 开放的 深入， 中 国的经 济发展 出现了 较大的 

与 地域 差异， 比如东 西部的 差异、 同一省 份不同 地区之 间的差 

异， 以及城 乡差异 等等。 再者， 中 国的居 民收入 分配也 出现了 

1 较大的 差异， 贫富分 化以及 随之带 来的其 他一些 社会问 题也逐 m\ 渐变得 显明。 应 当说， 除了 民族文 化的差 异外， 所有这 些情况 
从根 本上而 言是发 展布场 经济所 带来的 结果， 但 同时不 得不承 

认， 导 致这种 状况的 原因也 有相当 一部分 在于社 会体制 和人为 

政策的 限制， 其 中最显 明的又 在于限 制人口 和人 才流动 的体制 

和 政策， 比 如户籍 制度、 各种形 式的地 方保护 主义， 以 及其他 

各种歧 视性政 策等。 这 些户籍 制度、 地方 保护主 义和歧 视性政 

策带 来的一 个最为 严重的 后果， 在 于造成 和加剧 了社会 利益和 

社 会负担 的地域 化和阶 层化， 以及 社会共 同体内 部的意 识形态 

化， 进而造 成和激 化了各 种形式 的社会 矛盾， 如对妇 女的歧 

视、 对农 民和农 民工的 歧视， 甚至 包括不 同职业 群体、 不同行 

业之间 的技视 等等。 另一 方面， 社 会利益 和社会 负担的 地域化 

和阶 层化， 以 及社会 共同体 内部的 意识形 态化， 又会反 过来妨 

碍社 会整体 经济和 文化的 发展。 因为 它们带 来的各 种贸易 、文 

化 和价值 观念的 有形和 无形的 壁垒， 在 分隔、 隔 离和封 闭中国 

社会 的统一 市场的 同时， 必 然妨碍 各种市 场资源 —— 包 括经济 

的和 文化的 资源等 - 的有效 配置。 

相对于 上述诸 种情况 而言， 哈 耶克的 “大 社会” 观 念或自 
由理想 对于我 们理解 中国经 济和社 会发展 所可能 具有的 重要启 

示在 T: 首先， 我们要 把整个 中国的 经济、 政治、 社会 和文化 



的 秩序看 作是一 个统一 的整体 秩序。 在 这一秩 序中， 尽 管存在 I# 
各种 形式的 地域、 阶层、 民族、 文化 和价值 观念的 差异， 但这  = 

些 因素实 际上是 有机联 系在一 起的， 它们作 为一个 统一秩 序具  # 

有某种 “ 整体特 征”， 也就 是说， 其 中任一 因素、 任一部 分都  ̂  

会影响 到整体 秩序的 型构， 而要解 释和变 革其中 的任一 因素或 _ 
任 一部分 也须依 据这一 秩序的 整体结 构加以 进行。 在这 个意义  = 
上， 这种 “整体 特征” 决 定了整 个中国 社会的 经济、 政治 、社理 

会和 文化的 发展必 须是一 个协调 并进的 过程。 其次， 作 为一个  3 

统- 的整体 秩序， 政府必 须明确 一些最 基本、 最抽 象的一 般性  # 

规则， 并 毫无例 外地加 以普遍 适用。 在 这个意 义上， 政 府必须 P 
平 等对待 所有社 会成员 或所有 公民， 而不分 地域、 阶层、 民族 || 

和 文化的 差异， 同时 政府自 身也须 严格遵 循这些 一般性 规则。 

第三， 即 使现实 的经济 和社会 状况确 实存在 地域、 阶层、 民族 

和 文化的 差异， 但中央 政府应 当保证 各种市 场资源 （经 济的、 

政 治的、 社 会的、 文 化的） 能 够自由 流动， 尤其 应当保 证劳动 

力， 或者 说人口 和人才 的充分 自由的 流动和 迁徙， 允许 并帮助 

他们 利用自 己 的个人 知识自 由追 求各自 的 个人价 值或个 人善。 I 

在笔者 看来， 只有做 到以上 几点， 中国社 会的统 一秩序 才可能 

得以 型构， 而在 型构这 一统一 整体秩 序的过 程中， 中 国的经 I 
济、 政 治和社 会文化 才能在 不同的 地域、 阶 层和民 族之间 得到； 

协调 均衡的 发展， 进 而才能 够逐渐 消除各 种可能 的社会 矛盾， 
4 

最终 实现共 同富裕 和共同 繁荣。 另一 方面， 要做 到这一 些的当 

务 之急， 则在于 努力消 除一些 歧视性 的政策 安排， 如妨 碍市场 

资源自 由配置 的各种 形式的 地方保 护主义 政策， 以及妨 碍劳动 i 
t 

力 自由流 动的户 籍制度 等等。  I 

最后， 我 们还应 把我们 的眼光 投放到 整个世 界范围 上来。 

这是 因为， 哈 耶克的 自由理 想最终 是着眼 于整个 世界秩 序的， 

也就 是说， 他 是在整 个世界 范围内 来构想 作为自 发扩展 秩序的 

“ 大社会 ”的。 然而， 令 人遗憾 的是， 当 我们把 眼光投 放到当 471  # 



心 I 下的 地球世 界时， 我们看 到的却 更多的 是令人 不安的 景象： 伊 
J 拉克 战争、 以巴 冲突、 印巴 冲突、 朝鲜核 危机、 非洲的 饥饿和 

战争 等等。 如果说 冷战结 束后地 球世界 开始走 向某种 多极的 

话， 那么这 种多极 并没有 使我们 看到更 多的和 平和自 由的希 

知望， 相反， 这 个世界 似乎正 在变得 更加混 乱无序 一 战 争仍在 

I 继续， 饥 饿仍在 蔓延， 不同国 家之间 的贫富 差距越 拉越大 。面 
°  对 这样一 幅世界 图景， 我们 应当， 且 能够做 一些什 么呢？ 我们 

与 I 如 何才能 走出当 下的困 境呢？ 如果 以一种 纯粹现 实主义 的眼光 
来看 的话， 那么 我们不 得不进 一步增 加武器 储备， 进一 步增强 

1 威慑 力量， 包括核 威慑， 以 此来寻 求某种 所谓的 “ 均势” 。但 
德 I 是， 按照哈 耶克的 思路， 这 种现实 主义的 方案无 异于火 t 添 

油， 它除了 进一步 积累冲 突和危 险的因 素外， 事 实上无 法把我 

们导向 和平。 所谓 “ 均势” 实质上 不过是 一种冲 突和暴 力的暂 

时 平衡， 而一旦 平衡被 打破， 世 界的灾 难又将 重复， 且 会越陷 
越深。 

如果 说现实 主义的 策略流 于短视 的话， 那么 我们应 当向一 

种理想 开放， 让 理想来 引导我 们走出 当下的 困境。 哈耶 克意义 

上的 作为自 发扩展 秩序的 “大 社会” 就是这 样一种 理想， 一种 
本 质上以 和平和 发展为 目标， 以个 人和共 同体的 自由为 宗旨和 

至 上价值 的自由 理想。 当然， 这种 自由理 想也许 无法为 我们提 

供个 别的、 具体 的政策 方案， 但是 它要求 我们尊 重各个 国家、 

各个 民族、 各 个社会 共同体 的历史 文化传 统和价 值观念 以及生 

活方式 等等， 它 要求我 们遵奉 一些基 本的一 般性道 德原则 ，更 

重要 的是， 它要 求我们 应当允 许各个 国家、 各个 民族、 各个社 

会共同 体的社 会成员 —— 在 严格遵 奉各自 的历史 文化传 统或一 

般性行 为规则 系统的 基础上 —— 自由 地迁徙 流动， 自由 地利用 

各自的 个人知 识追求 自己的 个人价 值或个 人善。 只有在 这样一 

个自由 开放的 “ 大社会 ”中， 伴随 着人们 的自由 迁徙和 自由流 
动， 各个 国家、 各个 民族、 各个社 会共同 体之间 的相互 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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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互融合 才得以 可能， 而 只有基 T 这种相 互理解 和相互 融合， 

一种世 界范围 内的真 正意义 上的和 平才有 可能。 另一 方面， 也 

只 有在这 个允许 人们自 由迁徙 流动的 开放的 “大社 会”中 ，一 
种 全球意 义上的 自生自 发的 整体社 会和市 场秩序 才可能 得以型 

构， 进 而一种 世界范 围内的 财富和 文化的 “ 均衡” 才有 可能实 

现， 而只 有建立 在这种 财富和 文化的 “ 均衡” 的基 础上， 一种 
世界范 围内的 共同繁 荣和共 同进步 才有可 能最终 实现。 总之， 

翠作 學摩寧 寧嚷拿 印串申 寧辱。 这 种自由 理想尽 管在当 下的地 

球 世界中 显得有 些遥远 渺茫， 但是， 一如 哈耶克 在反击 集体主 

义 计划论 时所主 张的， 无论 这种理 想在当 下显得 多么遥 远多么 

渺茫， 我们都 应当义 无反顾 地加以 倡导和 坚守， 并努力 寻求一 
切可 能的机 会加以 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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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后 记 
智 

知 

识 

与 

道 

徳  本书是 在我的 同名博 士论文 的基础 上压缩 修订而 成的。 原 

博 士论文 第三编 （原 为第 三章） 比现在 要多出 一章， “ 前言” 

和 “ 结语” 的 内容也 要稍多 一些， 这些内 容因篇 幅原因 不得不 
删 除了， 同时还 删除了 正文中 的部分 解释性 注释。 这构 成了些 

许 遗憾。 但所幸 的是， 本书 现在的 面貌较 原博士 论文少 却了一 

些 冗赘， 尽 管几经 修订， 这 一点似 乎仍不 能令人 满意。 书末四 

个附 录原是 我的博 士论文 匿名评 审稿的 “ 结语” 中 的内容 ，因 
考 虑学位 论文论 题的严 整性， 这些 内容在 博士论 文定稿 时删除 

了。 但 它们涉 及的是 哈耶克 研究领 域中经 常为论 者们所 误解的 

几 个基本 问题， 对于我 们适当 理解哈 耶克的 理论非 常重要 ，故 

附录于 本书。 

哈耶 克的思 想是复 杂的， 本书 考察他 的视角 只是诸 多可能 

视角 之一， 而且 本书在 形式上 还带有 博士论 文的固 有局限 。因 

此本书 只是试 图抛砖 引玉， 同时 也期待 能得到 读者的 批评指 

正。 哈 耶克留 给我们 的问题 也是复 杂的， 其中有 些问题 也许并 

不能 仅仅在 自由主 义及与 之相关 的话语 框架中 讨论， 本 书无法 

一一 涉及。 有理由 认为， 即使在 今天的 道德和 政治哲 学论域 

中， 我们仍 应认真 对待哈 耶克， 可能 的话， 还 需要超 越哈耶 

克。 （在最 后校订 书稿清 样时， 我 试图放 弃使用 “自由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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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术语来 解释哈 耶克， 而 代之以 “ 自由思 想”、 “自由 理论” 

等。 不过， 因为 各种难 以摆脱 的局限 —— 如哈耶 克本人 话语的 

限制、 已 有研究 和讨论 的既定 框架、 我本 人的既 有思路 和表述 

方 式等， 我的 这一努 力并不 成功。 但我之 所以这 么做的 缘由在 

于 我对中 国学界 的道德 和政治 哲学讨 论现状 的一种 隐忧： 在我 

看来， 当 下中国 学界的 道德和 政治哲 学讨论 深深陷 入了一 

种 tt 主义” 话 语的纠 缠和争 论中， 而这种 “ 主义” 话语 在遮蔽 

原本 应为我 们关注 的发生 在中国 人现实 生活世 界中的 “ 事情” 

和 “ 问题” 的 同时， 似已远 离了我 们的现 实生活 世界， 从而多 
少 失却或 至少是 模糊了 它原本 应该具 有的价 值和意 义。） 

在本 书付梓 之际， 我想在 此向许 多人表 示衷心 感谢。 首先 

是我在 北京大 学哲学 系攻读 博士学 位时的 指导老 师何怀 宏先生 

和师母 邵滨鸿 女士， 他们对 我的学 业和本 书写作 的呕心 指导， 

以 及对我 的生活 的亲切 关怀， 使 我永生 难忘。 北 京大学 哲学系 

伦理 学教研 室的其 他几位 老师： 陈少峰 先生、 王海 明先生 、徐 I 

向 东先生 和程炼 先生， 他们 在我博 士论文 选题和 预答辩 过程中 

给 我提出 了极富 价值的 意见， 没 有这些 意见， 本 书可能 不会以 

此面 貌呈现 出来。 在 我博士 论文答 辩时， 陈少峰 先生、 王海明 I 

先生， 以及 北京大 学哲学 系胡军 先生、 北 京大学 政府管 理学院 

李强 先生、 北京 师范大 学哲学 与社会 学学院 廖申白 先生、 吉林 

大学 法学院 邓正来 先生， 也给我 提出了 极具启 发的批 评和建 i 
议。 尤其 是邓正 来先生 （他是 我的博 士论文 答辩委 员会主 

* 

席）， 除对我 写作论 文作了 具体指 导外， 他对学 术和思 想的执 I 

著和 信念使 我深受 感动。 在博士 论文答 辩后， 我 又得到 了汪丁 

丁先 生的亲 切鼓励 和修改 建议。  I I 

我也要 感谢我 在北京 大学念 书时的 室友湛 志伟、 我 的同学 

朱刚、 蒲 长春、 刘军、 蔡 世昌、 徐辉、 李 海春、 梁骏、 赵哲 

伟、 李衊、 黄芸、 谭 安奎、 葛四 友等， 跟他们 的交流 和讨论 不 i 

仅对我 所思所 写多有 助益， 而且丰 富了我 在燕园 的三年 生活。 I 
475  # 



心 我也 要向曾 经教 授我的 学业， 以及 为我写 作论文 提供过 直接或 

§  间接 帮助的 北京大 学哲学 系的其 他老师 和工作 人员， 以 及北京 
大学 图书馆 的工作 人员， 致以 诚挚的 感谢。 我尤 其要感 谢我的 

母亲 和我的 兄嫂， 他们不 仅对我 的学业 和生活 提供了 无私关 

知 爱， 而且他 们给我 的亲情 构成了 我 生活和 精神信 念的一 部分。 

在书稿 修订过 程中， 我的 同学刘 涵之给 了我诸 多帮助 I 我 

W  在北京 师范大 学哲学 与社会 学学院 的同事 对本书 修订和 出版给 
与 予 了热情 关心， 在 此一并 致谢。 

我 还要感 谢对本 书书稿 作出评 论的匿 名评审 人员， 以及为 

51  本书出 版付出 辛勤劳 动的责 任编辑 孙晓林 女士， 本书修 订得益 

德 于他们 的宝贵 意见。 

马永 翔谨识 

二 oo 六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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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210,  211,  364,  368,  371 

分 立的个 人知识 13  —  15,  129, 

131—135,  138,  J43,  145,  148, 

149,  151  — 156,  162  ,  201—203, 

227  ,  229  ,  233  ,  234  ,  243  —  251, 

256  ,  269  ,  323  —  325  ,  351， 352, 

355,  413 

分 配正义  261,  266  ,  269  ,  272, 



277,  280  -  282 ,  287—289,  292, 

297  ,  299  ,  300  ,  307， 323,  326, 

427 

佛肯纳 460  ,  461,  464 

否定性 204  ,  206  ,  207  ,  262  ,  308, 

319,  321  —  323,  417,  434,  444, 

453 

否定 性标准 319,  322 

否定 性规则 206 

弗雷 395—397,  399 

弗里斯 30  ,  35  ,  36  ,  38  ,  44 
9 

弗利 特伍德 6,  8,  12 — 14,  138 

福 利国家 223,  263—266  ,  269 

复杂现 象理论 28  ,  40， 106， 126, 

151 

伽雷蒂 342 

甘布尔 223  ,  419 

感觉的 统一性 67 

感 觉经验  27  ,  35  ,  48， 54  ,  68, 

86  — 88  ,  93,  107  —  110， 197  — 

201.  423,  424 

感 觉要素 32  ,  36  ,  39  ,  40  ,  46  — 

48,  57,  60,  113,  425 

感 觉要素 本体论 38,  39 

感 觉质性 22， 35  ,  43  ,  48  ,  56  — 

71,  73  ,  74  ,  76  —  78,  83， 85， 

88,  102,  103,  105,  108， 112, 

113,  193 

感 觉质性 的秩序 52,  55—58,  61, 

64,  68,  69,  71,  85,  108，  109， 

113 

感 觉秩序 44,  53  —  58,  67,  70， 

83,  85,  148,  193,  201,  425 

格雷  3  ,  6  ,  7  ,  26  —  28  ,  36  —  42, 
44,  49， 107,  140,  165,  166, 

168,  175,  228,  248， 262  ,  266, 

308，  317，  415,  419,  422,  423， 

425  —430  ,  433  ,  435  ,  436  ,  441  — 

443,  445 

格式塔 24  ,  67  ,  89 

个 人决定 的知识 123,  127,  132, 
133 

个 人私域 250  ,  251,  253  ,  310  ,  322 

个人责 任领域 250  ,  253  ,  322 

个人 自由  7,  9,  11,  44,  130, 

143  ,  223  —  226  ,  236  ,  237  ,  242  —  | I 

250  ,  253  —  260  ,  272  ,  274  ,  279， 

280  ,  322  ,  325  ,  326  ,  336  ,  338, 

339,  344,  345,  348,  350， 373, ' i 

375,  376,  382,  383,  414—416,  ! i 

444,  445  j 

个 体发生 77  ,  83  ,  86  ,  216  ,  219  j 

工 具主义 223  ,  246  —249  ,  259 

公 共理性 295 

功 利主义  165， 223  ,  224  ,  241, 

248  ,  277  —280  ,  288  —290  ,  332, 
I 

333,  431,  438—444,  461 

功 利主义 的建构 论谬误 440 

功能 性意义 43,  63,  64,  72,  73, ； 

78,  79,  81,  83  — 85,  88,  90, 
493  # 



心 I  93—95,  97  —  100,  103， 106, 

I  207 — 209,  211， 430 智 I 

I  功 能主义  223  ,  246  —  249， 259, 
I  443,  444 

知  |  共 同结构  184  —  186， 188  —  196, 
I  198  ,  200  ,  203  ,  206  ,  208  —  211, 
识  214—219,  295,  297,  321， 373, 

与 |  374  ,  384  ,  400  ,  403  ,
  405 

I  共同善 247,  328,  331,  342,  343, 

道 |  345 — 350,  352—354,  373,  376, I  377,  382,  383,  386 
徳 I 

共同时 空结构 101,  367—370,  373 

共同体  8,  221， 295,  319， 329, 

354 — 356  ,  358  ,  362  ,  366， 372, I 
4 

373,  375  —  387 ,  389， 395  ,  396, 

399—412,  416,  418,  420,  421, 

433,  442,  443,  454,  467,  470, 

472 

共 同体至 上主义 329,  381， 410  — 
412 

1  共同 体主义  11,  125,  293,  328  — 

331,  335—337,  339—347  ,  349, 

350,  352—358,  373,  379 — 381, 

399,  410,  411，  416 

共 同体主 义阵营 1,  343,353 

共同 性知识  153  ,  201—203  ,  295， 

374,  375 

? 共同 正义感 294  ,  295  ,  298  ,  299, 

327 

关联  13， 15， 25,  37,  38， 43, 
#494 

63， 77,  79  —  84,  88,  89,  91, 

92  ,  94  —  101,  103， 105， 127, 

131,  134,  144,  150,  153,  155, 

176,  200，  207,  211,  214,  233, 

241,  246  ,  324  ,  325  ,  336  ,  338, 

374,  377,  378,  413,  414 

关 联系统 76  ,  77  ,  79  ,  80， 89, 

92,  94,  197 

关 联主义 35,  37,  38,  44 

关 系变量 126,  127,  134 

关 系互动 64,  126 

关 系结构 65,  66,  114,  115,  117, 

126,  154,  191,  346  ,  364  ,  365 

关 系秩序 64  —  71,  75， 112,  117, 

126,  154,  364,  365 

关系 综合体 28  ,  65,  125,  126,  133 

规范 乌托邦 460  ,  464  ,  466 

规 則范式 138,  156 

规則功 利主义 278， 332,  439  — 
441,  443 

规則构 成心智 154,  191， 192,  196 

规则 论论据 224  ,  249  ,  254  ,  256, 

258,  259,  322 

规 则统治 253  ,  309  ,  376  .  420 

规 則系统  106， 137， 141  一  147, 

151， 154—158,  160—163,  171  — 

174,  176—181,  183,  190  —  194, 

198  ,  200  ,  208  —  211,  219  ,  255, 

256,  279,  294,  315,  317,  320, 

335,  351,  383,  393,  394,  398, 



401,  402  ,  405  —  408  ,  416  ,  417, 

426  ,  427  ,  434  ,  441,  442  ,  447  — 

449  ,  453  ,  454  ,  456  ,  472 

规 则之治 249  ,  254 

规则 综合体  186,  188， 190,  193, 

194,  196 

哈耶 克的终 身问®  8， 14,  130, 

132,  135,  146,  157 

何怀宏 2,  402,  475 

赫维茨 201,  202 

黑格尔  166  ,  451,  453 

后果论 247  ,  303 

胡塞尔 107 

还 原主义 36  —  39  ,  44  ,  47  ,  50, 

52,  60,  71,  119 

活 动脉冲 的模型 96,  98,  99 

霍布斯 298,  336,  431 

基于 规則的 共同体 11， 329,  355, 

373,  375,  377,  378,  380,  383， 

385,  399,  400,  408,  411,  412 

集体至 上主义 381,411 

集 体主义  11,  13,  223  —  226, 

228  ,  229  ,  235  —  245  ,  254  ,  257, 

260  ,  261,  263  —266  ,  268  —270, 

274,  279—281,  302,  322,  381, 

392  ,  411,  466  ,  473 

集体 主义经 济计算 230  -234 

计划  11,  13,  127,  132  —  136, 

138,  141—145,  153  —  156,  160, 

172,  202,  220  ,  225  — 236  ,  238  — 

243,  245,  250,  255,  261， 263  — 

270,  272,  274,  279—281,  286, 

287,  289,  302—304,  306,  322, 

338,  343,  382,  392,  412,  415, 

417,  432,  441,  466,  468,  469, 

473 

价值 论论辩  1,11,318,416,418 

价值 论论据 224  ,  235  ,  236  ,  245, 

248,  257—259,  278,  279 

间接功 利主义 165,  441—443 

简单 而纯粹 的感觉 25  —  27 

建 构主义  106,  151,  165  —  169, 
171,  172,  178,  182,  188,  292, 

293,  327,  431 

建构主 义谬误 279  ,  290 I 

结联 86—90,  92—95,  107—109, 

194，  197,  198，  211,  214,  215，  j 

217  ,  219  ,  372  ,  374  ,  375 

进 化论理 性主义 182  ,  290  ,  293, 

295,  297,  298 
曹 

进化 论转向 9,  140,  224,  255 

进 化秩序 332,  393 

经 济计划  11,  141,  202  ,  223  — ' 
225  ,  228  ,  235  —  244  ,  254  ,  260,  | 

263—266  ,  268  —  270  ,  274  ,  468,  ! 

469 

经 济自由  12  ,  241,  245  ,  246 

经 验无知  14,  15,  133—136,  138, I 

142  —  145,  149,  151—156,  162,  ! 

183,  203 f  218,  227,  234,  249,  I 495  m 



心 I  255  —  257  ,  278  ,  279  ,  290  ,  296, I  299,  382 
^1 竞 争性社 会主义 226  ,  228,  229, I  263 

知 1  具 体知识 203,  280 I  绝 对限制  68,  116,  117， 149, 

识|  154,  183,  204,  257,  290,  429, 

与 
 | 
 43。 I 绝 对性质 47,  62 

道  均势 472 

I  凯恩斯 1,  419 
德  凯恩 斯主义 223  ,  264 

康德 26  — 31,  37,  41,  42,  57, 

107,  175，  176，  291，  317,  318, 

333,  357,  387,  390,  418，  422, 

423,  425,  426,  428  — 430  ,  432  — 

434,  436 

康 德主义 26  ,  41,  107,  167,  175, 

317  ,  333  ,  422  —  428  ,  430  ,  432, 

433,  435—437 

科雷 249 

科学 的划分 117,  119 

科 学主义 5,  34， 47， 52， 58, 

119,  417,  419 

, 可 普遍化  176,  308,  317  —  319, 

*  321—323  ,  333  ,  417  ,  426  ,  430， 

433  —435  ,  444  ,  453 

可普遍 化判准 173,  175,  176, 

425,  434 

克劳雷 223,  328—335,  339,  342， 
#496 

345， 347,  349,  355， 357， 379, 

387,  410 

克 鲁维尔 27  ,  28  ,  38  ,  40  ,  44, 

49,  57,  64 

肯定 性规则 206 

空想 乌托邦 418  ,  462  —464  ,  466 

孔汉思 402 

库 卡萨斯  167， 223  ,  262  ,  266, 

290—296,  298,  299， 327， 328, 

356  ,  422  ,  423  ,  426  ,  427， 430  — 

437,  468,  469 

扩 展秩序 348,  389—398 

赖尔  129,  147—150,  201 

兰格 226,  228,  229,  263 

劳 动分工 132,  345 

老关联 心理学 38 

雷德尔  I,  328， 342  ,  343， 345  — 

350,  352—354,  356,  377,  380， 

382,  383,  411 

理想社 会图景 463  ,  464  ,  467 

理 性不及  140,  141,  146,  151， 

160,  161,  166,  168,  184,  193, 

201,  296,  297,  310,  314,  315, 

376  ,  416  ,  417  ,  433  ,  446  -  449, 
456 

理性的 》 妄  133,  145,  161,  178, 

243  ,  256  ,  278  ,  290  ,  416  ,  440, 

441,  443  ,  444  ,  469 

理性建 构规则 139  —  141,  145, 

146,  172,  290 



理性人  330,  333,  335,  347,  379, 

387,  433 

历史 决定论 166,  168,  178,  181 

利 文斯顿 435.  437 

卢梭 298,  432 

罗尔斯  1,  263,  275  —  293 ,  295  — 

299,  303,  327,  339,  343,  349, 

354,  381，  418,  419,  427，  435, 

468 

罗兰德 201,  223  ,  328  ,  336  ,  338  — 

342  ,  345  ,  349  —  355  ,  357  ,  379, 

380,  410 

罗素 113 

. 逻 辑范式  15,  152,  153,  155  — 

157,  162,  163,  256 

洛克 30  ,  47  ,  368  ,  390 

马_  21,  23  —  42,  44—48,  50  — 

52,  57,  58,  60—62,  64， 71， 

105,  113,  114,  118,  119,  125, 

233,  364,  371,  390,  424,  425， 

428 

马克思  164,  166  ,  225,  279,  415 

麦德尔 361—363  ,  365  ,  409 

麦 金太尔  1,  337,  339,  341,  352, 

355 

曼海姆 143,  144 

美国实 在论者 113 

门格尔 23,  124,  125,  225 

米瑟斯  124  ,  225  ,  226  ,  228  ,  229, 

237,  263,  264 

密尔  164,  248,  279,  415 

模式  35， 66,  67,  80， 85,  95  — 
99,  102， 106,  114,  115,  116, 

118，  159，  160，  165，  168,  186， 

187,  189,  190,  194,  195,  197, 

205,  207,  211，  215，  217,  230， 

231，  277,  306,  307,  370,  384, 

386,  402,  410,  455,  462,  469 

模式化 277  ,  292  ,  297  ,  299  ,  307, 

321,  386,  412 

模 式化分 配原则 266  ,  280 

模 式建构  114—116,  207,  208 

默 会知识  15， 129， 130,  146  — 

157， 162， 163,  171,  183  — 185， 

188,  193， 196,  197,  199—203, 

218,  249,  255,  256，  294,  295， 

314  ,  337  —342  ,  349  ,  351—353, 

355,  366,  374—376,  383,  405, 

406,  408 參 

默斯 394—397,  399 

目 的独立  136  ,  204  ,  302  ,  316  —  ! 

318,  321,  323,  382,  386,  396, 

412,  417,  434,  444,  453 

3 的依附  272， 301,  322  ,  386, 

411,  412 

内 部批判  172  —  178,  180， 182,  | 

204,  206,  208,  209,  314，  315, I 

317,  320,  351,  430,  434,  444， 

447  —449  ,  451 1  458 

内夫 265 49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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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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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道 

德 

内 在一致 性判准 172， 173,  175  — 

177,  180,  206,  208，  209,  317, 

320,  430,  434，  444,  448,  449， 

451,  458 

拟人化  129,  224,  263,  267 

奴隶制 445  ,  446  ,  448  ,  449  ,  451, 

453,  455 

诺齐克  1,  266  ,  275  ,  276， 306， 

380,  468 

偶 然因素  268  ,  270， 276， 277， 

302,  303,  306,  324,  326 

帕菲特 357,  368 

批判理 性主义 182 

普遍 观察点 281—284,  288,  289 

普遍 论的功 利主义 440 

普遍 奴隶制 453 

普勒岑 201 

j 普通法 法治国 12,  128  ,  458 

! 契约论 291,  298  ,  338  ,  426—428, . 

；  430  —  433  ,  435  ,  468 I  • 

i 前感 觉经验  86  —90， 93,  94, 
1 

107—110,  193,  194,  197  —  202, ■ 

；  211,  217  f  374 

! 前在感 觉经验 200  ,  203 

I 前在感 觉状态 85 

! 前在关 联结构 99 參 

: 前在兴 奋状态 94 
I 

前 在知识 200  ,  202  ,  374 

潜意识 66， 101,  109,  199  ,  284, 

369 

强制  11， 139,  240,  241,  246, 

251—254  ,  270  ,  275,  305， 324, 

377,  382,  383,  385,  411，  412, 

416，  421，  433,  434，  454,  455, 

457  —459  ,  467  —469 

情 感质性 56  ,  65  ,  74  ,  85,  193 

情 感秩序 53  ,  54  ,  85,  193 

区 别对待 271,  272 

群 体选择  164,  165,  178,  392, 

416,  451,  452,  454 

人类合 作的扩 展秩序 390,  391, 

395 

认识 论转向 225  ,  228  ,  248 

桑德尔 293  ,  337  ,  339  ,  344  ,  349, 

355—357,  380,  381 

少 数人的 尝试和 多数人 的模仿 

179,  384,  386，  416,  417,  454, 
455 

社 会科学 4  ,  23  ,  25  ,  40  ,  42  ,  48, 

51,  52， 119,  125,  185,  186, 

187,  227 

社会 契约论 245  ,  297  ,  298  ,  344, 

431 

社 会正义 7,  11， 129,  173  ,  206, 

224  ,  226  ,  261—275  ,  280  ,  281， 

287  ,  294  ,  297  ,  299  —  307  ,  318, 

322,  323,  325,  326,  427,  432, 

434 

社会主 义计算 129  ,  225  ,  226, 

#498 

228—230,  237,  261,  263 



神 经脉冲 58— 60,  62,  63， 70,  事实 性错误 235 

72,  75—85,  87,  89—95,  97  —  试错  160,  216 

99,  103,  105,  115,  205,  207 

神 经效应  58—63,  68— 71， 73, 

76,  78,  79， 87,  88， 92， 97, 

99,  105,  106,  197 

神 经秩序 60  —  62  ,  70  —  75  ,  77, 

82,  83， 85,  86,  88， 89， 93, 

94,  97,  105,  148 
j 

生理 或肉体 连贯性 360  ,  361,  363, 

365,  367 

时 间范式 129,  135,  152 

实定法 254  ,  309 

实 践限制  116， 149,  154， 183, 

257,  429,  430 

实体  19， 23， 27,  28,  32,  35, 

37， 40,  41， 44  ,  49， 64， 65, 

113,  118  ,  252  ,  359  —361,  364, 

365,  396,  399,  400,  425,  429 

实用 二元论 118 

实 证主义 34  —  39  ,  44  ,  45,  118, 

254,  309,  424,  425 

实 质平等 271 

实 质正义 308 

史密斯 35,  37,  39 

市 场秩序  66,  116,  138,  143, 

144,  149,  155,  156,  169,  170, 

236,  268  —  271,  273  ,  306  ,  308, 

324,  326,  333,  412,  445,  473 

事件 本体论 36,  38,  44 

首位性  20， 102,  106,  148,  150， 

191，  197,  198,  201,  382,  383 

受制于 传统的 共同体 385  ,  387 

受制 于传统 的自我 386,  387 

受制 于规则 的自我 373,  379,  380, 

386 

私 人领域 250  ,  322 

私 人知识 335 

斯蒂尔 263 

斯密 224  ,  226  ,  436 

宿命论  166,  168,  178,  181,  339， 

340  ,  351,  416  ,  445  —  449  ,  451  — 

454 

随附 79  — 82  ,  98,  101,  205  ,  369 

泰勒 1,  293 

逃 票乘客 399 

同 构关系 72 — 75,  105,  215 

同构体 72,  73 I 

同情 272,  305,  306,  326  ! - 
I 

同一性  11， 32,  329,  337,  340, f 

342  ,  344  ,  355  —  364  ,  366  ,  367,  | 

370  — 375  ,  377 — 380  ,  385  —  389， 

400  ,  403  ,  404  ,  406  —410 

托 洛茨基 240  
' 

拓 扑结构 65,  72,  73,  90 

完 备知识  132  —  135,  138,  145,  ! I 
I 

153,  155,  228,  229,  233,  234,  • 

239  ,  243  ,  251,  252  ,  298  ,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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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  431,  440 

I  汪丁丁  3,  389,  391  —394,  397, 智 I 

I  398,  399,  476 

I  为自由 而计划 141— 146,  172 
知  韦 布夫妇 329  —331,  349 

I 唯共同 体主义 329,  381,  411,  412 

iP| 唯集 体主义 381,  411 J  唯 科学论 5 
I  唯 理主义  182  ,  241,  248  ,  290, 

道 |  293  ,  295  ,  297  ,  298  ,  309  ,  338, 

I  339,  343,  431,  441,  443,  461 
*  维伯特 395  — 397 

] 维 尔塞尔 23,  124,  225,  396 

! 维特 根斯坦 23,  201 

未阐明 的规則 311  —  313,  315,  458 

魏特夫 451,453,457 

文 化传统  125,  158,  160,  166, 

168,  177,  179,  180,  183,  186, 

192,  297,  337,  339,  340,  342, 

349  ,  351,  376  —  378  ,  383  —  388, 

394  ,  395  ,  397  —412  ,  416  ,  417, I 

433  ,  444  —  454  ,  458  ,  467  ,  469, 

470,  472 

文 化进化  11,  14,  28,  40,  77, j 

|  140,  141,  146,  156  —  163,  166  — 

171，  178，  179，  181,  183,  192, 

216—219,  224,  257,  290,  297, 
« 

j  314,  339 t  340,  342,  351,  366, I 

376  ,  384  ,  385  ,  393  ,  394， 398， 

415  —417  ,  419  ,  430  ,  445  —452, 

454—459,  467 

乌托邦 418  ,  460  —466 

无国 界世界 396,  397,  399,  401 

无意识  20  ,  66  ,  67,  100  —  102, 

110,  192,  193,  196—200,  203, 

204,  369,  370,  372—375 

无意 识经验 67,  109,  197,  199, 

369 

无意 识领域 67  ,  68,  100,  197 

无 知之幕 281,  283  ,  285  ,  291 

物 理科学 41,  47， 48， 50  —  52, 

60,  118,  119,  429 

物 理世界  33  ,  34  ,  37  ,  39  —  42, 

45,  47  —  52,  57,  58,  60,  65, 

90,  91,  110  —  113,  117,  118, 

364  —367  ,  425  ,  428  ,  429 

物 理秩序 27,  28  ,  36  ,  40  ,  41， 

43  ,  45  ,  46  ,  48  —52,  57,  59  — 

62  ,  65  ,  66  ,  69  ,  71,  72,  110  — 

112,  114,  117， 148， 187,  364  — 

366,  425,  428,  429 

物 理主义 37,  47,  52,  58,  119 

物自身 25  —  28  ,  30  ,  41,  42  ,  57, 

107  ,  423  ,  425  ,  426  ,  428  —430, 

465 

系统功 利主义 442  ,  443 

细节 的解释 116,  149 

显 性历史 457 

显 性制度 457,  458 

现代 6 由主 义阵营 丨， 343  ,  345, 

#500 



349,  352  —  354， 373， 375,  380, 

381,  411,  415,  418 

现 象世界 40,  50  — 53,  57,  61, 

110，  112，  113，  118,  425,  428, 

429 

现 象秩序 27， 36  ,  40， 43,  46, 

48—50,  53—57,  72,  110—114, 

425,  426,  428,  429 

现 象主义 112,  113 

宪政  11,  201,  336， 349， 396, 

397,  420 

效用 最大化 332,  333,  335,  349  — 

352 

心 理科学 48,  50  —  52,  60,  119, 

187 

心理 连贯性 359—361,  363,  365  — 

367 

心 理世界 33,  39,  45,  47  —  51， 

60  ,  364  —367  ,  428 

心 理秩序 50 

心物 二元论 30  —  32  ,  39  ,  42  ,  44, 

46  ,  57,  113  ,  359  ,  364  ,  365 

心物 平行论 19,  33,  45—48,  60 

心 智结构  19  ,  20  ,  65， 74,  86， 

90  ,  93  ,  95  ,  99,  184—190,  192, 

194 一  199  ,  202  ,  204  —211,  214  — 

219  ,  256  ,  314  ,  364  —367  ,  369  — 

375,  384,  385,  388,  400， 401, 

404  —406  ,  430 

心 智进化  19,  23,  140,  192,  210, 

215  —  219  ,  297  ,  314  ,  366  ,  372, 

374,  384,  385 

心智 进化与 文化进 化的并 发发展 

216,  218 

心 智世界 41， 50—53,  58,  70,  118 

心 智一文 化进化 216—220,  249, 

290  ,  297  ,  329  ,  355  ,  362  ,  366, 

383  — 388,  399 

心 智与社 会的并 发进化 216,  218, 

384 

心 智质性  56， 63  —65,  67,  72, 

74,  75,  85，  87,  97,  106，  115, 

193,  195,  205,  371 

心 智秩序 4  ,  7,  17,  19  ,  20  ,  25， 

40,  41， 44  ,  45， 48  ,  50  —  57, 

59  — 75,  77， 83,  85， 86  ,  88， 

89  ,  93  ,  95  ,  96  ,  99  —  103,  105, 

107,  111,  116,  117,  139,  149, 

150,  154,  185，  193,  194,  196, 

197  ,  208  ,  209  ,  211,  215  ,  216, 

364  —367  ,  369  —371,  425  ,  429 

行 动结构  135,  137,  138,  143,  145, 

160,  162,  163,  171,  183,  185, 

253,  393,  394,  398,  448,  449 

行为功 利主义 278,  438 

形 而上学  19,  27  —  29  ,  31,  32, 

36， 37， 39  —  42  ,  44  ,  49  ,  65, 

113  ,  358  ,  365  ,  425  ,  427  ,  429 

形 式平等 271 

形 式原则 250  —  253  ,  308  ,  309, 
501 



321—323,  445 

形 式正义  11， 263,  307  —309, 

316,  319,  321,  323,  326 

熊彼特 23 

休谟  30  ,  36， 167,  180  ,  224, 

291,  387,  390,  422—426,  435  — 

437,  453 

亚 历山大 359—363,  365,  367 

演进理 性主义 182 

演 进秩序 393 

S  素 一 '兀论 32， 37  — 40， 46 — 48, 

60 

一 般性法 律规则 10,  315—326， 

376,  413,  420,  458 

- 对应  33， 45  ,  47  ,  48， 50  — 

52,  60— 62,  76,  364,  371 馨 

| 依 据市场 价值得 其能得 323-326 
已阐明 的规則 312,  313,  315,  458 

! 

义务论 165,  441 

抑制 性关联 80 

意识的 统一性 101,  368 

意识的 狭窄性 101 

意 识经验  67,  101,  103,  108  — 

;  110,  197—200  ,  368  —370 

意 识领域 67  ,  68,  100,  101,  103, 

197  ,  368  ,  369 

； 意 志自由 117,  119 

! 隐 性历史 457 
I 

隐 性制度 457,  458,  467 

' 应 当意味 着能够 284 
#502 

有计划 的自由 144,  145 

俞可平 328,  356—358 

语 言混淆 245  ,  257 

原 初脉冲 79,  81 

原 初状态 281,  283,  285,  291  — 

293,  295 

原理 的解释 55,  69,  70,  74,  85, 

115,  149,  150,  429 

原始 意义上 的自由 119,  246,  418, 

432,  433 

再分配 261,  266—270  ,  276  ,  293, 
303 

泽普卡 362 

责 任伦理 263  ,  300  — 3Q3,  305 

詹姆斯 113,  329 

哲学 世界观  123  —  127,  131,  133  — 

135,  137,  138 

哲 学无知  14,  15,  151—156,  163, 

183,  203，  204,  249,  255,  256, 

279,  297,  299 

哲 学自由 119 

真正 意义上 的法律 272  ,  309  ,  310， 

312  —317  ,  320  —323  ,  434  ,  453 

整 体特征  64， 66,  67,  73,  117, 

154  ,  208  ,  209  ,  219  ,  406  ,  471 

整 体主义 世界观 125,  127,  132, 
133 

正 义理论  64,  129,  224， 262, 

266  ,  275  ,  277  ,  280—282,  288， 

291,  293  ,  296  ,  425  —427 



政 治自由  237,  241,  245,  246, 

257,  295,  298,  381,  418,  431 

知 道那个  72， 147  —  151,  157, 

200,  201，  220,  376,  405 

知 道如何  72， 129， 146  — 151, 

153,  156,  157,  162,  163,  171, 

184,  188,  193， 196  ,  200  —  203, 

220,  314,  341,  353,  355,  374, 

376,  383,  405,  406 

知 识分工 132  ,  234  ,  345 

知 识局限  235  ,  236  ,  238  ,  239, 

268  —270  ,  280  ,  281,  290  ,  305 

知识 论论据 224  ,  225  ,  228  ,  235, 

236  ,  242  ,  245  —  250  ,  254  —  259, 

263,  279,  287 

植根于 传统的 同一性 387 

植 根于共 同体的 同一性 373,  378  — 

380,  387 

质 性秩序 57  ,  76  ,  77 

致命 的自负 5,  12,  13,  135,  140, 

156,  158，  164，  178,  224,  235， 

262,  274,  276,  297,  391,  392, 

398,  451 

中枢神 经系统 43,  47,  82,  83, 

87,  91 

终 身论据  14,  135,  235,  245,  248 

种 系发生 77,  83,  86,  216,  219 

重 叠一致 2% 

主观价 值理论 124,  125 

准恒 定结构 89,  90,  97 

准意识 101 

自发扩 展秩序 14,  329,  355,  389, 

394  ,  395  ,  397  —401,  403  ,  407  — 

410,  412,  417,  418,  420,  421， 

459,  463,  464  ,  466  ,  471—473 

自然法  180  ,  309  ,  425  ,  426  ,  453 

自 然主义  165  —  169， 171,  172， 

178,  181， 416,  445  — 449 ,  45 1  — 

454 

自 然主义 的谬误 452,  453 

自生自 发秩序 4,  11， 14,  40， 

126,  137,  138,  146,  156，  160， 

162,  163,  171,  183，  257,  300， 

314  ,  345  ,  377  ,  380  ,  389  ,  391  — 

395， 398,  416,  419—421,  449, 

462 

自我  8,  11,  30—32,  139,  140, I 

143,  145，  178,  298,  299,  307，  | 

327 — 329,  331,  333—342,  347  —  | 

363,  365—375,  377—381,  383, I 

386  —389  ,  399  —401,  403  ,  409  — 
412 

自我 同一性 329,  355,  356,  358  — 

360  ,  362  ,  363  ,  365  —  367  ,  374, 

375,  378,  380,  381,  387 — 389,  I 

407,  408,  410,  411 

自 由理想  418,  460， 464  ,  466  — i 

468,  470 — 473 

自由 乌托邦 465  ,  466 I 

自 由主义  128,  129,  140,  167, 
503  ® 



169,  171，  172,  201,  224,  249, 

279,  291,  293,  295,  310，  328, 

329,  331,  333,  336 t  337,  339, 

341  —  345， 349,  352,  353,  356, 

390,  416,  419,  435,  450,  461, 

465,  466,  474 

组 织秩序  145  ,  240  ,  243， 272, 

289,  300,  301,  317,  322,  377, 

380,  385,  411,  412 

最 大多數 人的最 大幸福 241,  288, 

504 

289,  438,  439,  443,  444 

最 大最小 值原則 277,  281 

最低生 活保障 306,  324—326 

最少 受惠者 281  — 289 

最 少受惠 者的最 大利益 277,  281, 

288,  289,  296 

作 为心智 的自我 11， 329,  355, 

362  ,  363， 366  ,  367  ,  369  —  374, 

377—380,  383,  385—389,  399, 

400  ,  403  ,  404  ,  406  —408  ,  410 



出 版后记 
出 

版 

后 

当前， 在海 内外华 人学者 当中， 一个 呼声正 在兴起 —— 它 I 记 

在 诉说中 华文明 的光辉 历程， 它在 争辩中 国学术 文化的 独立地 i 
I 

位， 它 在呼喊 中国优 秀知识 传统的 复兴与 鼎盛， 它在日 益清晰 

而 明确地 向人类 表明： 我们不 但要自 立于世 界民族 之林， 把中 ； 
国建设 成为经 济大国 和科技 大国， 我们还 要群策 群力， 力争使 

中国在 21 世纪变 成真正 的文明 大国、 思 想大国 和学术 大国。 

在这种 令人鼓 舞的气 氛中， 三 联书店 荣幸地 得到海 内外关 

心中国 学术文 化的朋 友们的 帮助， 编辑出 版这套 （〈三 联 • 哈佛 

燕京 学术丛 书》， 以 为华人 学者们 上述强 劲呼求 的一种 纪录， 
一 个回应 ^ 

北京 大学和 中国社 会科学 院的一 些著名 专家、 教授 应本店 

之邀， 组成 学术委 员会。 学 术委员 会完全 独立地 运作， 负责审 

定 书稿， 并 指导本 店编辑 部进行 必要的 工作。 每一本 专著书 

尾， 均 刊印推 荐此书 的专家 评语。 此 种学术 质量责 任制度 ，将 

尽可 能保证 本丛书 的学术 品格。 对 于以季 羡林教 授为首 的本丛 

书学术 委员会 的辛勤 工作和 髙度责 任心， 我们 深为钦 佩并表 
參 

谢意。  ！ 

推动中 国学术 进步， 促进国 内学术 自由， 鼓励 学界进 取探丨 

索， 是为三 联书店 之一贯 宗旨。 希 望在中 国日益 开放、 进步、 1 505  # 



繁 盛的氛 围中， 在海内 外学术 机构、 热心 人士、 学界先 进的支 

持帮 助下， 更 多地出 版学术 和文化 精品！ 

生活 •读书 • 新知三 联书店 
一 九九七 年五月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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